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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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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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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謂
從
無
始
，至
未
轉
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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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任
運
恒
緣
藏
識
， 

與
四
根
本
煩
惱
相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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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

五
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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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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俱

」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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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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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」

，
非
一
法
故
②

。

「
煩

惱

」
後

解

。

【論
文
】
其
四
者
何
？
謂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並
我
慢
、
我
愛
，
是
名
四
種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列
別
名
釋
次
二
句
。

問

起

列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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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
無

明

為

本

，
因

先

有

故

，
先

說

無

明

；
後

三

，
果

故

，
後

說

餘

三

，
諸

 

論

先

陳

其

果

，
後

說

其

因

，
以
尤
重
故
③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我
癡
者
，
謂
無
明
愚
於
我
相
，
迷
無
我
理
，
故
名
我
癡
。
我
見
者
，
謂
我
執
， 

於
非
我
法
妄
計
為
我
，
故
名
我
見
。
我
慢
者
，
謂
倨
傲
，
恃
所
執
我
，
令
心
 

高
舉
，故
名
我
慢
。我
愛
者
，謂
我
貪
，於
所
執
我
，深
生
耽
著
，故
名
我
愛
。 

【
述

記

】
釋

二

種

名

，如

論

可

解

。
其

無

明

相

，
《
瑜
伽
》
第
十
④
及

《
緣
起
經
》
⑤

、
《
對

 

法

》
第

一

、
第

四

⑥

、

《
顯
揚
》
第
一
等

解

⑦

。
並

諸

無

明

相

攝

，
不
共
無

 

明

等

，
如
下
證
中
說
⑧

。

釋

此

二

名

，
亦
如
後
卷
⑨

。
「
倨

」
者

，
倚

恃

；
「
傲

」
者

，
傲

憚

。
其

「
我

愛

」
 

如

第

十

《
瑜
伽
》
⑩

、
《
對
法
》
第

一

、
第
六

⑪
，
《
顯
揚
》
第
一
等
說

⑫
。r

我

 

慢

」

、

「
我

見

」

，
並

如

《
大
論
》

五

十

五

、
五
十
八
等
說

⑬
。

【論
文
】

「
並
」
，
表
慢
、
愛
有
見
、
慢
俱
，
遮
餘
部
執
無
相
應
義

⑭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三

'
解

「
並

」
等

字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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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
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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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
」
字

，謂

頌

「
並

」
字

表

「
慢

」
、 

「
愛

」

二

法

與

「
見

」
倶

起

，

「
愛

」
與

「
慢

」
倶

起

。

今

此

通

言

，
云

「
表

慢

、
愛

有

見

、
慢

俱

j

，
意

遮

薩

婆

多

等

無

相

應

義

。
 

彼

不

許

相

應

，
各

自

力

起

。
大

乘

相

應

，
如
下
當
解

⑮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此
四
常
起
，
擾
濁

内

心
，
令
外
轉
識
，
恒
成
雜
染

⑯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卻

解

「
煩

惱

」
之

名

。
因

先

列

名

及

出

體

已

，
方

釋

「
煩

惱

」

，
此
文

 

勢

也

。

今

解

「
煩

」
字

。

「
擾

」
者

，
亂

；

「
濁

」
者

，
渾

。

「
此
四

f --
起

，
擾
濁

内

心

」

，
非
如
所
餘
六
識
中
惑
，
擾

濁

他

人

等

，
體

是

不

善

；
今

內

緣

故

，

- 

. 

. 

.

「
令

外

六

轉

識

，
恒
成
雜
染
」

。

「
雜

染

」
之

言

，
通

三

性

有

漏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有
情
由
此
生
死
淪
迴
，
不
能
出
離
，
故
名
煩
惱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有

情

由

此

四

煩

惱

故

，
恒

執

我

等

，

「
生

死

淪

迴

」

，
此

中

r

淪

」
字

，
謂

 

淪

沒

也

；

「
迴
」
者

，
轉

也

，
如

車

輪

迴

，
無

有

休

息

，
淪

沒

生

死

，
不
能

 

出

離

得

聖

道

等

。



此

解

「
煩

惱

」
字

，
故

名

「
煩

惱

」

，
惱

亂

行

者

，
煩

藉

身

心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有
十
種
，
此
何
唯
四
？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二

、
廢

立

門

也

。
於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廢

立

根

本

自

類

，
後

、
自

釋

妨

。

根

本

煩

惱

有

十

，
此
中
何
故
唯
有
四
耶
？

【論
文
】
有
我
見
故
，
餘
見
不
生
，
無
一
心
中
有
二
慧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說

無

餘

見

，
其

文

可

解

，
行

相

別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何
此
識
要
有
我
見
？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外

人

問

。

於

五

見

中

，
何

不

起

餘

見

，
要
起
我
見
也
？

【論
文
】
二
取
、
邪
見
但
分
別
生
，
唯
見
所
斷
.，此
俱
煩
惱
唯
是
俱
生
，
修
所
斷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中

三

見

，
俱

分

別

起

，
唯

見

所

斷

。

《
瑜

伽

》

五
十
八

⑫
、

《
對

法

》

⑬
 

等

皆

作

是

說

。
此
俱
煩
«
,
唯

是

俱

生

，
修

道

所

斷

，
故

不

相

應

。
何
以
知

 

者

？
如
下
引
文
金
剛
喻
定
方
能
斷
故

⑲
。

《
對
法
》
第

四

云

：

「
任

運

起

者

， 

修

道

斷

故

。
」

⑳



【論
文
】
我
所
、
邊
見
依
我
見
生
，
此
相
應
見
不
依
彼
起
。
恒

内

執
有
我
，
故
要
有
我

見
o

【述
記
】

r

我
所
」
及

r

邊
見
」
依

r

我
見
」
後

生

。此

識

相

應

，
不

依

彼

起

，任

運

緣

內

， 

相

續

而

生

，
不

假

他

後

起

，
故
不
起
我
所
及
邊
見
也
。

其

「
我

所

」
見

，
何
見
所
攝
？

此

非

我

見

，
我

見

局

故

•，
薩

迦

耶

見

攝

，
以

名

通

故

。
若

爾

，
何

故

不

與

「
我

 

所

」

、

「
邊

見

」

二
種
互
相
續
生
？

以

恒

內

執

，
無

有

間

斷

，
不
容
餘
見
互
相
續
起
，
故

論

說

言

「
恒
內
執
我
」

。
 

又

前

二

見

，
通
緣
内
外
㉑

；
此

唯

「
恒

内

執

有

我

」

，
故

要

有

我

見

，
而
餘

 

四

見

，
非

此

相

應
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見
審
決
，
疑
無
容
起
•，愛
著
我
故
，
瞋
不
得
生
。
故
此
識
俱
煩
惱
唯
四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何
故
不
起
疑
等
？

此

中

身

見

，
能

「
審

決

」
故

；
「
疑

」
行

猶

豫

，
故

不

相

應

。
《
對
法
》
等

云

：
 

疑

都

無

所

有

。
以

此

愛

見

順

著

我

故

，
無

憎

背

嗔

故

，
此
俱
唯
四
㉒

。
行
相



不

同

，
故

要

唯

四

也

。

無
明
等
中
迷
事
理
者
，
唯
是
迷

理

相

應

。
不

共

分

別

者

，
如

下

說

。

四
種
愛
以
為
集
諦
，
此
何
愛
攝
？

七

慢

等

分

別

，
如
別
章
抄
㉓

。

【論

文

】
見

、
慢

、
愛
三
，
如
何
俱
起
？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二

，
釋

自

妨

難

。

外

、
小
乘
等
諸
異
計
問
.•見

與
二
法
如
何
俱
起
？
.以
此
各
許
自
力
生
故
㉔

。
 

【論

文

】
行
相
無
違
，
俱
起
何
失
？

【述
記
】
此
論
主
答
。

以

行

相

同

，

《
對
法
》
第
六
㉓

、
五

十

五

等

，
許
相
應
故
㉖

。

【論

文
】
《瑜
伽
論
》

說
：
貪
令
心
下
，
慢
令
心
舉
，
寧
不
相
違
？

【
述

記

】
外
人
復
曰
••五
十
八
說••

貪

令

心

下

，
慢

令

心

舉

，
寧
云
行
相
互
不
相
違
㉗

？
 

【論
文
】
分
別
、
俱
生
’
外
境
、

内

境
，
所
陵
、
所
恃
，
粗

、
細
有
殊
，
故
彼
此
文
義
 

無
乖
返
。



【述
記
】
此
論
主
答
。

一
、
 
「
分

別

、
俱

生

」
二
種
別
故
••謂

五

十

八

說

「
分

別

」

，
五

十

五

說

「
俱

 

生

」

。
分

別

者

，
唯

見

斷

，
又

未

必

唯

見

斷

，
即

修

道

中

，
強
分
別
生
㉘

。
 

不

相

續

者

，
亦
是
類
故
㉙

，

「
分

別

」
起

故

。
煩

惱

增

猛

，
貪

下

、
慢

舉

， 

故

二

相

違

。

「
俱

生

」
起

者

，
微

細

相

續

，
故

得

相

應

。

二

、

 「
外

境

、
內

境

」

二
義
別
故
：
若

緣

外

境

，
多

分

見

斷

，
亦

通

修

斷

， 

貪

染

生

愛

，
心

必

下

之

，此

通

見

、修

，若

於

彼

慢

，
即

不

卑

下

.，
故

設

卑

慢

， 

亦

不

許

與

貪

相

應

故

。
若

緣

內

身

為

境

，
以

自

愛

故

，
心

不

卑

下

，
緣
之
起

 

慢

。
以

自

高

故

，
得

二

相

應

，
五

十

八

，
約

外

•，
五

十

五

，
約

內

。

三

、

 「
所

陵

、
所

恃

」

二
境
別
故
：
謂

若

陵

彼

起

慢

之

時

，
必

不

起

愛

，
故

 

二

相

違

。
若

自

恃

起

愛

，
心

必

高

舉

，
或

陵

他

故

，
故

得

相

應

，
並

通

見

、 

修

斷

。

四

、
 由

「
粗

、
細

」

二
行
相
殊
：
粗

猛

利

者

，
說

不

相

應

，
二

粗

行

相

，
相

 

違

返

故

•，
若

細

者

，
可

相

應

。
此

二

行

相

，
不
相
違

故

；
通

見

、
修

斷

。



有

四

義

別

，
五

更

加

之

：
或

隨

轉

理

門

，
說

不

相

應

•，
真

實

理

門

，
說
相
應

 

故

。
彼

此

二

文

，
不

相

違

返

。
或
復
多
分
說
不
相
應
，據

實

說

之

，亦

得

相

應

。
 

然

凡

簡

略

，
先

應

遍

行

。
煩

惱

便

言

，
先

問

根

本

。
根

本

既

訖

，
更

問

所

餘

。

【解
讀
】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
明
第
二
能
變
末
那
識
」
中

，
有

「
八
段
十
義
」
。
前
面
諸
 

文
經
已
完
成
四
大
段
，即
「舉
體
出
名
」
■、
「明
所
依
」
、
「明
所
緣
」
及
「明
自
性
及
行
相
」 

四
段
，
合
共
完
成
「標
名
門
」
、
「所
依
門
」
、
「所
緣
門
」
、
「體
性
門
」
及

「行
相
門
」 

等
十
義
中
的
五
義
。
今
則
為
第
五
大
段
，
即

(
壬
五
)

「明
心
所
相
應
門
」
.，於
十
義
中
， 

即
解
第
六
義
中
的
「染

倶
門
」
及
第
七
義
中
的
「相
應
門
」
。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次
 

下
第
五
〔大
〕
段

，
合
解
第
六
〔義
中
的
『
(末
那
識
與
四
)
染

(心
所
)

倶

(起
)
門
』 

及
〕
第
七
〔義
中
的
『
(末
那
識
與
十
八
種
心
所
)
相
應
門
』
彼
〕
二
門
。
」

㈠
釋
頌
文
：
於

「明

(第
七
末
那
識
的
)
心
所
相
應
」
可
從
有
漏
、
無
漏
開
成
二
分
， 

即

(癸

一
)

「解
因
位
(有
漏
、
未
轉
依
之
末
那
識
的
心
所
)
相
應
」
及

(癸
二
)

「辨
 

果
位
(無
漏
、
已
轉
依
之
末
那
識
的
心
所
)
相
應
」
。
於

(癸
一
)

「解
因
位
相
應
」
中

，



開
成
(
子
一
)

「
顯
與
四
染
(
心
所
)

倶

」
、
(
子
二
)

「
顯
與
餘
觸
(
等
心
所
)

倶

」 

及

(子
三
)
「解
五
受
(心
所
)

倶

」
等
三
段
。今
是
(子
一
)
「顯
與
四
染
(心
所
)

倶

」
。 

此
中
可
開
成
「釋
頌
文
」
及

「辨
廢
立
」
兩
大
部
分
。今
文
是
「釋
頌
文
」
，其
中
又
分
「解
 

總
句
」

(按

.•即

「
四
煩
惱
常

倶
」
)
、
「
顯
別
句
」

(按

：
即

「
謂
我
癡
我
見
，
並
我
 

慢
我
愛
」
)
及

「解
煩
惱
(字
義
)
」
三
節
：

甲

、
解

總

句

：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.以
第
六
頌
『
四
煩
惱
常

倶
：
謂
我
癡
我
見
，
並
我
慢
 

我
愛
，
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解
末
那
識
的
相
應
心
所
。
其
中
又
以
『
四
煩
惱
常

倶
』
為
總
句
， 

餘
者
為
別
句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解
總
句
云
：
「
〔
問
〕
••此

〔
以
思
量
為
〕
意

〔作
自
性
 

及
行
相
之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與
其
〕
相
應
〔者
應
〕
有
幾
心
所
？

〔答
：
依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 

可
答
言
••於
末
轉
依
、
在
因
位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且
與
『
四
種
煩
惱
常

倶
』

〔相
應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『
〔
《論
》
言
『此
意
相
應
有
幾
心
所
』
者
〕
，此
〔是
〕總
問
，
〔故
〕 

言
：
『此
幾
(心
)
所

倶
』
？

〔至
於
『且
與
四
種
煩
惱
常

倶
』
者

，
是
〕
後
總
答
，
〔故
〕 

言
：
『且
與
四
種
』
。
故
合
為
文
。
此
即
〔解

(頌
文
「
四
煩
惱
常

倶
」
)
彼
總
句
中
的
〕 

初
問
〔與
初
答
〕
。
」

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還
略
出
本
門
文
章
結
構
的
大
略
言
：
「
〔於

『且
與
四
種
煩
惱
常

倶
』 

彼
論
文
〕
下
答
之
中
，文
分
為
二
••初
(癸
一
)
、
『解
因
(位
)
相
應
』
，後
(癸
二
)
、
『辨
 

果

(位
)
相
應
』
。
『辨
因
(
位
)
相
應
』
中
分
三
•• 一
、
『解
染

倶

(
即
：
子
一
、
顯
 

與
四
染

倶
)
』
，
二
、
『釋
餘

倶

(即
：
子
二
、顯
與
餘
觸
等

倶
)
』
，三

、
『解
受

倶

(即
：
 

子
三
、解
五
受

倶
)
』
。就

『釋
染

倶
』
中

(即
子
一
、顯
與
四
染

倶
)
，復
分
為
二
：
初

、 

釋
頌
文
，
後

、
辨
廢
立
。
『釋
頌
文
』
中
又
分
為
三
••初

、
『解
總
句
』
——

『
四
煩
惱
常
 

倶

』
，
次

、
顯
別
句
——

列

〔解
〕
四

〔種
〕
煩
惱
，
後

、
解

『煩
惱
』
字

〔義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今
論
主
答
以
『且
與
四
種
煩
惱
常

倶
』
者

，
即
是
〕
總
 

舉

《
(唯
識
三
十
)
頌
》

〔以
三
頌
釋
『第
二
能
變
末
那
識
』
〕
中

〔的
〕
第
五
句
〔以
〕 

答

〔外
人
『此
意
相
應
有
幾
心
所
』
之
問
〕
。
(按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以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 

中
的
第
五
、
六

、
七
頌
來
解
末
那
識
.，今
解
『
(末
那
識
的
)
心
所
相
應
門
』
彼

『
四
煩
 

惱
常

倶
』
句

，
是
第
六
頌
中
的
第
一
句
，故

《述
記
》
說
言
『總
舉
頌
中
第
五
句
答
』
)
。
」 

乙

、
略

解

「
俱

」
等

義
：
於

「釋
頌
文
」
中

，
上
文
已
點
出
「解
總
句
」
，
下
文
則
略
 

解
「總
句
」中
的
「

倶

」
等
字
義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於
頌
文
『
四
煩
惱
常

倶
』
總
句
〕
，



此
中
『
倶

』
言

，
顯
相
應
義
(按
：
即

『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彼
四
煩
惱
心
所
， 

與
未
轉
依
位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恒
常
相
應
)
。
謂
從
無
始
〔時
來
〕
，
至
未
轉
依
〔階
段
〕
， 

此
〔思
量
為
〕意
〔的
第
七
末
那
識
〕任
運
〔自
然
地
、先
天
地
〕恒
〔常
不
斷
地
執
〕緣
〔第
 

八
阿
賴
耶
〕
藏
識
〔
以
為
自
內
我
，
故
〕
與

〔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彼
〕
四
根
本
 

煩
惱
相
應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上
文
所
〕
釋
頌
〔文
總
句
中
的
〕
『

倶

』 

言

，
〔
所
要
〕
顯

〔
示
者
〕
非

〔
是
〕
餘
義
，
〔
而
只
是
要
彰
〕
顯

〔末
那
識
〕
與
四
種
 

〔根
本
煩
惱
心
所
〕
相
應
，
〔與
其
〕
位
次
、
行
相
〔及
其
〕
所
由
(按
：
論
文
『

倶

言
， 

顯
相
應
義
』
是
釋
其
『相
應
』
；
『從
無
始
，
至
未
轉
依
』
言

，
是
釋
其
『位
次
』
；
『任
 

運
恒
緣
藏
識
』
，
是
釋
其
『行
相
』
；
『與
四
根
本
煩
惱
相
應
』
言

，
是
釋
其
『所
由
』
)
。 

〔
至
於
〕
『
相
應
』

〔
一
詞
的
〕
五
義
，
〔已
〕
如

〔釋
〕
第
八
識
處
，
即

〔本
論
〕
第
 

三
卷
〔中
已
有
〕
說

〔明

。
於
〕
此

〔
『
四
煩
惱
常

倶
』
〕
初

〔句
〕
五
字
〔中

，
論
文
今
〕 

且

〔先
〕
解

『

倶

』
字

，及
因
〔此
順
〕
解

『
四
』
〔字
之
義
，顯
示
相
應
的
煩
惱
有
四
，並
〕 

非

〔只
有
〕
一
法
故
。
〔至
於
〕
『煩
惱
』
〔
一
辭
，則
留
待
〕
後

〔文
再
作
〕
解

〔釋

〕。

J



丙

、
別

舉

二

句

：
上
文
已
解
頌
文
「
四
煩
惱
常

倶
」
彼
初
句
義
，
今
再
解
頌
文
「謂
我
 

癡

、
我
見
、
並
我
慢
、
我
愛
」
彼
別
二
句
義
。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列
別
名
〔以
 

闡
〕
釋

〔頌
文
中
的
〕
次
二
句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『
四
煩
惱
常

倶
』
者

， 

究
竟
〕
其
四
者
〔為

〕
何

〔種
煩
惱
？
今
當
答
言
：
此
〕
謂
我
癡

(

plt
m
a
m
o
h
a
)

、
我
見
 

Q
tmadr

a
)

、
並
我
慢
(

Pl
t
3
a
m
w
n
a
)

、
我

愛

(

plt
m
a
s
n
e
h
a
)

，
是
名
〔
與
末
那
識
常
 

倶
相
應
的
〕
四
種
〔煩
惱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『其
四
者
何
』
，是
〕問
起
；
〔
『謂
我
癡
、我
見
…
…
』 

等
者
，是
〕
列
名
(按
：
即
列
舉
四
煩
惱
之
名
)
，
〔亦
即
〕
舉

〔釋
第
二
能
變
末
那
識
三
〕 

頌

〔十
二
句
中
的
〕
第
六
〔句
及
〕
第
七
句
〔以
〕
答

〔外
人
『其
四
者
(為
)
何
』
之
問
〕
。 

於
中
〔亦
可
分
〕有
二
〔分

，即
今
文
〕初
〔分
為
〕列
〔舉
〕頌
〔中
的
四
煩
惱
的
〕名
〔稱

， 

以
及
〕
後

〔文
的
〕
依

〔所
〕
列

〔名
稱
以
作
〕
別
釋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再
疏
言
：
「
〔第
六
句
的
頌
文
是
『謂
我
癡
、
我
見
』
，
第
七
句
為
『並
 

我
慢
、我
愛
』
者

，於
四
煩
惱
中
，
以

『我
癡
』
居
首
，
『癡
』
即

『無
明
』
；
四
種
煩
惱
〕 

此
以
『無
明
』
為
本
，因

〔
『無
明
』
為
因
，為
〕
先
有
故
，
〔是
以
〕
先
說
無
明
•，後

〔
『我



見
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』
〕
三

〔法
是
因
法
『
我
癡
(無
明
)
』
所
引
伸
之
〕
果

〔
法
〕
，
故
 

後
說
〔
『我
見
』
等
其
〕
餘
三
〔法
〕
。諸
論
〔或
有
〕
先
陳
其
果
〔法
〕
，
後
說
其
因
〔法
 

者
〕
(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十
三
所
述
的
次
第
便
是
：
先
述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 

『我
愛
』
等
三
法
，
後
述
『我
癡
』
彼
一
法
)
，
以

〔其
〕
尤

〔為
〕
重

〔視

『我
見
』
、 

『我
慢
』
及

『我
愛
』
彼
果
法
〕
故

。
」

丁

、
依

列

別

釋

：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四
種
煩
惱
，前
文
已
列
其
名
，今
繼
而
別
釋
其
義
， 
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釋
云
：
「
〔所
謂
〕
『我
癡
』
者

，
謂

〔彼
〕
無
明
〔迷
〕
愚
於
〔有
實
〕 

我

〔之
〕
相

，迷

〔闇
於
〕
無
我
〔之
〕
理

，故
名
〔為
〕
『我
癡
』
。
『我
見
』
者

，謂

〔即
〕 

我
執
，
〔
以
邪
慧
為
體
故
〕
，
於
非
我
〔之

〕
法

，
〔虛

〕
妄
計
〔
執

〕
為

〔實

〕
我

， 

故
名
『我
見
』
。
『我
慢
』
者

，謂

〔即
〕
倨
傲
，恃
所
執
我
，令
心
高
舉
，
〔睥
睨
他
者
〕
， 

故
名
『我
慢
』
。
『我
愛
』
者

，謂
〔即
〕
我
貪
，於
所
執
我
，深
生
耽
著
，故
名
『我
愛
』
。
」 

《述
記
》
疏
文
，
可
分
二
分
：

一
者
、
解
前
二
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釋
前
二
煩
惱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我
癡
者
，
謂
無
 

明
愚
於
我
相
』
至

『於
非
我
法
妄
計
為
我
，
故
名
我
見
』
者

，
此
〕
釋

〔
『我
癡
』
及

『我



見
』
彼
〕
二
種
〔煩
惱
的
〕
名

〔言

，
其
義
〕
如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可
解
。
其

〔中
有
關
〕 

無
明
〔的
義
〕
相

，
〔可
參
考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〕
第
十
及
《
(分
別
)
緣
起
(初
 

勝
法
門
)
經
》
、
《對
法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、
第
四
〔及
〕
《顯
 

揚

(聖
教
論
)
》
〔卷
〕
第
一
等
〔處
之
所
〕
解

〔釋

。至
於
〕
並
諸
無
明
相
〔所
〕
攝

〔者

， 

及
〕
『
不
共
無
明
(按
••唯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無
明
癡
)
』
等

，
〔
其
詳
可
〕
如
下
〔本
 

論
卷
五
、
卷
六
〕
證

〔文
〕
中

〔之
所
〕
說

。J

二
者
、解
後
二
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釋
後
二
煩
惱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我
慢
者
，謂
倨
傲
』 

至
『我
愛
者
，謂
我
貪
』
等
文
，是
〕釋
此
〔我
慢
、我
愛
彼
與
末
那
相
應
的
〕
二
〔種
煩
惱
〕 

名

c

稱
.，其
義
應
〕
亦
如
〔論
文
〕
後
卷
〔所
解
。至
於
解
『我
慢
』
中
之
所
言
〕
『倨
』
者

， 

〔是
〕
倚
恃
〔義
〕
•，
『傲
』
者

，
〔是
〕
傲
憚
〔義
〕
。
其

〔釋
〕
『我
愛
』
〔義

，
可
〕 

如

〔卷
〕
第
十
〔中
之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及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 

〔卷
〕
第
一
、第
六
，
《顯
揚
(聖
教
論
)
》
〔卷
〕
第
一
等
〔中
所
解
〕
說

〔者

。又
有
關
〕 
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見
』
，
並
如
《大
論
(瑜
伽
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〕
五
十
五
、
五
十
八
等
〔所
 

解
〕
說

。
」



戊

'
略

解

「並
」

等

義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解
別
二
句
』
中
的
〕
第
三
 

〔節

，
即
是
略
〕
解

『並
』
等
字
〔義
〕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頌
言
『謂
我
癡
、 

我
見
，
並
我
慢
、
我
愛
』
中
的
〕
『並
』

〔字

，
作
用
在
詮
〕
表

〔於
〕
『
(我
)
慢
』
、 

『
(
S

愛
』
〔中
涵
攝
〕
有

『
(我
)
見
』
〔存
在
.，而

『我
愛
』
又
與
〕
『
(我
)
慢
』 

倶

〔時
相
應
現
行
，此
說
亦
能
〕遮
〔撥
〕餘
部
，
〔因
為
彼
薩
婆
多
等
部
派
計
〕執
〔彼
愛
、 

慢
與
見
〕
無
相
應
義
〔故

。
以
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云
：
『
(貪
愛
)
或
與
慢
、 

見

(相
應
)
，謂
染
愛
時
，或
高
舉
(而
有
慢
)
，或
推
求
(而
有
見
故
)
。…
…
慢
之
與
見
， 

或
更
相
應
，
謂
高
舉
(而
有
我
慢
)
時

，
復
邪
推
搆
(而
有
我
見
)
』
故

。〕

J
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前
頌
中
〔有
〕
云

『並
我
慢
、
我
愛
』

〔者

，
故
〕 

今
解
彼
『並
』
字

。
〔此
〕
謂
頌
〔中
〕
『並
』
字

，
〔是
用
以
詮
〕
表

『
(我
)
慢
』
〔與
〕 

『
(我
)
愛
』
二
〔煩
惱
心
所
〕法
〔同
時
〕與
『
(我
)
見
』
〔相
應
〕

倶

起
，
〔而

〕『(
S

 

愛
』
〔
又
〕
與

『
(我
)
慢
』
〔相
應
〕

倶

起
。今
此
通
言

K

『表
慢
、愛
有
見
、慢

倶
』
〔者

， 

其
〕意
〔
又
在
〕遮
〔撥
〕薩
婆
多
等
〔說
一
切
有
部
等
執
著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與
『我
見
』 

無
相
應
義
，
『我
愛
』
與
『我
慢
』
亦
〕無
相
應
義
。彼
不
許
〔此
等
煩
惱

倶
時
〕
相
應
，
〔而



唯
依
〕各
自
力
〔而
得
以
生
〕起

。大
乘
〔瑜
伽
行
派
則
許
彼
等
能
〕相
應
〔起

，其
詳
有
待
〕 

如
下
〔之
文
〕
當
解
。
」

己

、
略

解

「
煩

」
義

：
在

「釋
頌
文
」
中

，合
有
三
分
，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解
總
句
(
四
 

煩
惱
常

倶
)
」
及

「
顯
別
句
(
『
謂
我
癡
我
見
，
並
我
慢
我
愛
』
)
而
列
四
種
煩
惱
」
彼
 

二
分
；
今
則
為
第
三
分
，
即
解
「煩
惱
」
義

(按
：
先
解
「煩
」
義

，後
解
「煩
惱
」
義
)
。 
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卻
〔後

，
疏
〕
解

『煩
惱
』
之
名
〔義
〕
。
因
先
列
〔我
 

癡
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的
四
煩
惱
〕
名

〔稱
〕
及
出
〔其
〕
體

〔性
〕
已

，方
釋
『煩
惱
』 

〔
一
辭
的
字
義
者
〕
，
此

〔順
從
其
〕
文
勢
〔故
〕
也
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略
解
「煩
」
義
云
：
「此

〔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
四

〔種
煩
惱
， 

即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恒
〕
常

〔
現
〕
起

，
〔
並
能
直
接
〕
擾
濁
內
心
〔第
七
末
 

那
識
成
為
有
漏
法
，
由
於
末
那
為
阿
賴
耶
識
的

倶
有
依
故
，
亦
間
接
使
第
八
阿
賴
耶
為
有
 

漏
雜
染
法
•，又
由
於
第
七
末
那
是
前
六
識
的
染
淨
依
故
，
末
那
成
染
，
則
亦
〕
令

〔前
六
〕 

外
轉
識
(包
括
眼
等
前
五
識
及
第
六
意
識
)
恒
成
雜
染
〔為
有
漏
法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今

〔此
段
論
文
〕
解

『煩
』
字

〔的
字
義
〕
。
『擾
』
者

，



〔擾
〕
亂

〔義
〕
•，
『濁
』
者

二
使
其
〕
渾

〔濁
義
〕
。
『此
四
常
起
，擾
濁
內
心
』
〔者

， 

只
能
直
接
擾
濁
第
七
識
彼
內
心
〕
，非
如
〔此
〕
所
餘
〔的
前
〕
六

〔轉
〕
識
中
〔諸
煩
惱
〕 

惑

，
〔亦
能
〕
擾
濁
他
人
等
故
，
〔彼

〕
體

〔性
或
〕
是
不
善
•，今

〔
四
煩
惱
者
與
末
那
 

識
相
應
，
純
屬
〕
內
緣
〔之
〕
故

，
〔能
〕
令
外
〔緣
的
眼
等
五
識
及
意
識
彼
〕
六
轉
識
， 

恒
成
雜
染
，
〔不
能
成
清
淨
無
漏
〕
。
『雜
染
』
之
言
，通

〔善

、惡

、無
記
彼
〕
三
性
〔的
〕 

有
漏
〔諸
法
〕
。
」

庚

'
解

「
煩

惱

」
義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由
於
末
那
識
恒
與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 

慢

、
我
愛
彼
四
根
本
煩
惱
相
應
，
而
末
那
是
前
六
轉
識
的
染
淨
依
，
使
令
外
轉
識
恒
成
雜
 

染

，
不
能
清
淨
，故
諸
〕
有
情
，由
此
生
死
〔沉
〕
淪

，迴

〔轉
不
息
〕
，
不
能
出
離
，
〔不
 

得
解
脫
生
死
〕
，
故
名
『煩
惱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有
情
由
〔於
有
〕
此
四
煩
惱
〔恒
時
現
行
〕
故

，恒
執
我
等
， 

生
死
淪
迴
。此
中
『淪
』
字

，謂
淪
沒
也
；
『迴
』
者

，轉
也
，如
車
輪
〔之
〕迴
〔轉
不
斷
〕
， 

無
有
休
息
，淪
沒
生
死
，不
能
出
離
〔而
〕得
〔解
脫
的
〕聖
道
〔的
清
淨
智
慧
〕等

。此
〔文
 

是
〕
解

『煩
惱
』
字

〔義
〕
，故
名
『煩
惱
』
〔者

，以
彼
等
心
所
相
應
活
動
能
〕
惱
亂
行
者
，



煩
藉
身
心
故
。
(按
：
『藉
』
有
雜
亂
義
，
如

『狼
藉
』
等

。
)
」

㈡
辨

廢

立

：
於

(子

一

)
明
心
所
相
應
中
的
「顯

(末
那
識
)
與
四
染

倶
」
合
有
兩
大
 

段
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第
一
大
段
，
即

「釋
頌
文
」
，
今
文
則
是
「辨
廢
立
」
彼
第
二
大
段
， 

如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第
二
〔大
段
〕
、
廢
立
門
也
。
於
中
〔
又
〕
有
二
•

.初

、
廢
 

立
根
本
自
類
(按
：
意
謂
於
根
本
煩
惱
自
類
中
，末
那
識
與
何
者

倶
？
何
者
不

倶
？
)
，後

、 

自
釋
妨
〔難
〕
。
」

甲

、
廢

立

根

本

自

類

：
此
中
又
可
開
成
四
節
••一
、
問
何
唯
四
，
二
、
總
答
簡
餘
見
， 

三

、
別
答
簡
餘
見
，
四

、
別
答
簡
疑
瞋
：

一
者
、問
何
唯
四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外
問
云
：
「彼
〔根
本
煩
惱
心
所
，共
〕有
十
種
， 

〔今
〕
此

〔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
何

〔以
〕
唯

〔有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彼
〕 

四

〔種
耶
〕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設
外
人
問
〕

.•根
本
煩
惱
〔共
〕
有

〔貪

、 

瞋

、癡

、慢

、
疑

、身
見
(我
見
)
、邊
見
、邪
見
、
見
取
見
、戒
禁
取
見
等
〕
十

〔種
〕
， 

此
中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〕
何
故
唯
有
〔貪

、
癡

、
慢

、
我
見
等
〕
四

〔種
〕
耶
？
」

二
者
、
總
答
簡
餘
見
：
答
彼
問
中
可
分
成
三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以
總
答
簡
餘
見
云
：



「
〔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既
恒
常
〕
有

『我
見
』
故

，
〔
則
邊
見
、
邪
見
、
見
取
見
、
戒
禁
 

取
見
彼
〕
餘

〔
四
種
〕
見

〔便
〕
不
生
〔起
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以
〕
無

〔有
於
〕
一
心
〔念
之
〕 

中
有
二
慧
〔生
起
〕
故

(按
：
五
種
見
合
名
『惡
見

(
kudrsti )

』
，無
有
自
體
，唯
依
『慧
 

(
p
r
a
j
a
a
)

』
與

『癡

(
m
o
h
a
)

』
並
起
時
分
位
假
立
，
故
若
二
見
並
起
，
即
有
二
慧
，
此
 

不
應
理
。
)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總
答
〕
說
無
餘
見
〔者
〕
，其
文
可
解
，
〔所
 

言

『有
我
見
故
，餘
見
不
生
』
者

，
以
彼
等
五
見
的
〕
行
相
〔活
動
各
〕
別

〔相
異
〕
故

。J 

三
者
、
別
答
簡
餘
見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設
外
問
云
：
「
〔你
說
『有
我
見
故
，
餘
見
 

不
生
』
•，我
當
先
問
〕
：
如
何
此
〔末
那
〕
識
要
有
我
見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 

外
人
問
••於

〔身

見

(我
見
)
、
邊
見
、
邪
見
、
見
取
見
、
戒
禁
取
見
彼
〕
五
見
中
，
何
 

不
起
餘
見
，
〔而
必
須
〕
要
起
『我
見
』
也

〔耶
〕
？
」
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針
對
外
問
，
首
簡
二
取
見
及
邪
見
云
：
「
〔論
主
答
言
：
於
五
見
 

中

，
倶
生
的
末
那
識
唯
起
我
見
，
不
起
餘
見
者
，
以

『見
取
見
』
及

『戒
禁
取
見
』
彼

〕 

二
取
〔
見
及
〕
『
邪
見
』
但
分
別
生
，
唯
見
〔
道
位
時
被
般
若
正
智
〕
所
斷
；
〔
但

〕
此
 

〔與

倶
生
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生
的
諸
〕
煩
惱
〔則
〕
唯
是

倶

生
〔所
起
的
，
同
時
是
〕
修

〔道



位
時
〕
所
斷
，
故

〔不
與
二
取
見
及
邪
見
相
應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中
〔的
 

見
取
見
、戒
禁
取
見
、邪
見
彼
〕
三
見
，

倶

〔是
後
天
〕
分
別
〔所
〕
起

〔的
〕
，
唯

〔是
〕 

見
所
斷
〔的
〕
；
〔如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〕五
十
八
〔及
〕
《對
法
(論
)
》 

〔卷
四
〕
等
皆
作
是
說
。
〔但
與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起
相
應
的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 

我
愛
等
四
根
本
〕
煩
惱
，唯
是
〔先
天
〕

倶

生
〔而
起
的
，
是
〕
修
道
〔位
〕
所
斷
〔的
〕
， 

故

〔
見
取
見
等
三
〕
不

〔能
與
末
那
識
〕
相
應
。
何
以
知
者
？
如
下
引
文
〔中

，
清
晰
指
 

陳
彼
四
煩
惱
唯
在
修
道
位
的
最
後
階
段
中
，
於
〕
金
剛
喻
定
方
能
斷
故
。
《對
法
(論
)
》 

〔卷
〕第
四
云
：
『任
運
〔所
〕起
〔的
煩
惱
〕者
，修
道
〔位
所
〕斷
故
。」

跟
著
於
「
五
見
」
中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簡
「我
所
見
」
(按
：
「身
見
」
可
涵
「我
見
」 

及

「我
所
見
」
)
及

「邊
見
」
云
：
「
〔於
五
見
中
〕
，
『
(身
見
中
的
)
我
所
(見
)
』 

〔及
〕
『邊
見
』
〔必
須
〕依
『
(身
見
中
的
)
我
見
』
〔而
〕生
，
〔但
〕此
〔與
末
 

那
識
〕相
應
〔的
〕
『
(我
)見
』
〔則
〕不
〔必
〕依
彼
〔我
所
見
及
邊
見
而
〕起
。
〔正
 

因
為
末
那
識
無
始
以
來
〕
恒

〔時
具
生
先
天
地
〕
內
執
〔阿
賴
耶
識
見
分
為
實
我
而
〕
有
 

我
〔的
計
執
〕
，故
〔得
〕要
有
『我
見
』
〔相
應
〕
。」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『我



所
(見
)
』及
『邊
見
』
〔得
要
〕依
『我
見
』
〔然
〕後
〔方
能
得
以
〕生
〔起
，但
與
〕 

此
〔末
那
〕識
相
應
〔的
四
種
煩
惱
都
〕不
〔必
〕依
彼
〔
『我
所
見
』
及
『邊
見
』
而
〕 

起
，
〔然
是
〕任
運
緣
〔阿
賴
耶
〕內
〔識
〕相
應
而
生
〔的
，故
〕不
假
〔藉
〕他
〔法
 

然
〕
後
起
，
故
不
起
『我
所
(見
)
』
及

『邊
見
』
也

。
」

釋

「我
所
見
」
及

「邊
見
」
已

，
《述
記
》
再
要
澄
清
「我
所
見
」
義
言
：
「
〔有
問
〕
：
 

其

『我
所
見
』
，
〔於
五
見
中
〕
何
見
所
攝
？

〔答
言
〕
：
此

〔
『我
所
見
』
〕
非

『我
見
』 

〔所
攝
，以
〕
『我
見
』
局
〔限
於
主
體
的
我
，不
必
涉
及
客
體
的
我
所
〕
故
；
〔依
理
，
『我
 

所
見
』
應
是
〕
『薩
迦
耶
見
(身
見
)
』
〔所
〕
攝

，以
〔其
〕
名
通
〔於

『我
』
及
『我
所
』
〕 

故

。
〔外
人
又
問
〕
：
若
爾
〔即
：
應
指
『我
所
見
』
及

『邊
見
』
得
依
『我
見
』
然
後
生
， 

則
〕何
故
〔
『我
見
』
〕不
〔給
〕與
『我
所
(見
)
』
〔及
〕
『邊
見
』
〔機
會
讓
彼
〕 

二
種
〔見
〕
〔於
『我
見
』
生
起
之
後
〕
互
相
續
〔而
〕生
〔起
？
答
言
〕
••以
〔與
末
 

那
識
相
應
的
『我
見
』
〕
恒

〔常

〕
內
執
〔
阿
賴
耶
識
見
分
為
我
〕
，
無
有
間
斷
，
不
容
 

餘

『見
』
互
相
續
起
，
故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說
言
『恒
內
執
我
』
。
又
前
〔
『我
所
見
』 

及
『邊
見
』彼
〕
二
見
通
緣
內
〔法
及
〕外
〔法
，但
〕此
〔
『我
見
』
則
恒
緣
內
法
〕
，



唯

『恒
內
執
有
我
』
，故
要
有
『我
見
』
，
而
餘
〔邊
見
、邪
見
、見
取
見
、戒
禁
取
見
彼
〕 

四
見
，
〔
乃
至
為
『身
見
』
所
攝
的
『我
所
見
』
〕
非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於
未
轉
依
位
之
所
〕 

相
應
。
」

四
者
、
別
答
簡
疑
、
瞋
：
前
外
人
問
：
於
十
種
根
本
煩
惱
中
，
何
故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 

應
者
，唯
有
貪
(我
愛
)
、癡

(我
癡
)
、慢

(我
慢
)
、身
見
(我
見
)
等

「
四
種
煩
惱
」
， 

上
文
已
答
不
與
邪
見
、
邊

見

、
見

取

見

、
戒
禁
取
見
，
乃
至
薩
迦
耶
見
中
的
我
所
見
相
應
.， 

今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問
餘
二
煩
惱
言
：
「何
故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不
起
疑
、
〔瞋
〕
等

〔
二
 

種
煩
惱
耶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為
論
主
回
應
云
：
「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由

〔與
〕
『
(我
) 

見
』
〔相
應
而
對
『我
執
』
有
精
〕審
〔的
〕決
〔定
，故
十
煩
惱
中
的
〕
『疑
』
〔煩
 

惱
便
〕
無
容
〔相
應
生
〕
起
；
〔
又
由
於
末
那
識
有
『我
愛
』
，而
〕
愛
著
『我
』
故

，
『瞋
』 

〔便
〕不
得
生
〔起
〕
。故
〔於
十
種
根
本
煩
惱
中
〕
，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〔所
〕

倶

〔的
〕 

煩
惱
唯
〔有
與
貪
、
癡

、
慢

、
我
見
彼
〕
四

〔種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既
與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彼
四
根
本
 

煩
惱
相
應
，則
〕此
中
〔的
〕
『身
見
(中
的
我
見
)
』
對
所
執
境
能
『審
(慮
)
決
(定



而
不
疑
)
』
故
，
〔而
〕
『疑
』
〔的
〕行
〔相
則
是
〕猶
豫
〔不
決
的
〕
，故
〔末
那
 

識
便
〕
不
〔與
『疑
』
〕相
應
，
〔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及
〕
《對
法
(論
)
》
等
云
： 

〔末
那
識
既
與
『我
見
』
相
應
，
故
與
〕
『疑
』
都
無
〔相
應
之
〕
所
有
。
〔又
〕
以

〔其
 

中
相
應
的
〕
『
(我
)愛
』
、
『
(我
)見
』順
著
〔耽
愛
〕
『我
』故
，
〔是
以
〕無
〔有
 

與
〕憎
背
〔的
〕
『瞋
』
〔相
應
〕
，故
此
〔未
那
識
〕

倶

〔相
應
者
〕唯
〔有
貪
、癡
、 

慢

、
我
見
等
〕
四

〔
種
煩
惱
。
又
此
四
煩
惱
與
餘
所
簡
的
諸
煩
惱
，
其
彼
此
〕
行
相
不
同
 

(
按

：
此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四
種
煩
惱
與
瞋
、
疑

、
邊

見

、
邪

見

、
見

取

見

、
戒
禁
取

見

， 

乃
至
薩
迦
耶
見
中
的
我
所
見
的
行
相
不
同
，
甚
或
彼
此
相
違
)
，
故

〔以
〕
要

〔言
之
〕
， 

唯
〔有
〕
四
〔煩
惱
常

倶
〕也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跟
著
更
疏
釋
「癡
」
與

「愛
」
與

「末
那
識
」
相
關
的
餘
義
言
：
「
〔由
 

於
〕
『無
明
(癡
)
』等
〔煩
惱
〕中
，
〔有
〕迷
事
〔的
無
明
與
迷
〕理
〔的
無
明
二
類
〕 

者

，
〔今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
我
癡
』
〕
唯
是
『迷
理
』
相
應
〔
的
無
明
。
又

『無
明
』 

有

『相
應
無
明
』
與
〕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〔的
對
稱
〕
分
別
者
，
〔其
詳
當
於
〕
如
下
〔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、
六
等
〕
說

。
〔
又

『愛
』
有
四
種
：
一
者
、愛

，
二
者
、後
有
愛
，
三
者
、



喜
貪

倶
行
愛
，四
者
、彼
彼
欣
樂
愛
，皆
集
諦
所
攝
，如
是
〕
四
種
『愛
』
以
為
『集
諦
』
， 

此
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我
愛
』
，究
竟
是
〕
何

〔種
〕
愛

〔所
〕
攝
？
〔又
有
慢
、過
慢
、 

慢
過
慢
、我
慢
、增
上
慢
、卑
慢
、邪
慢
彼
〕
七

〔種
〕
慢
等
〔的
〕
分
別
〔如
何
〕
？
〔皆
 

可
〕
如

《別
章
抄
》

〔所
解
說
〕
。
」

乙

、
自

釋

妨

難

：
於
今
文
「辨
廢
立
」
的
第
二
大
段
中
，分
成
兩
分
，上
文
經
已
完
成
 

初
分
「廢
立
根
本
自
類
」
，今
文
則
是
後
分
「自
釋
妨
難
」
。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 

下
第
二
，釋
自
妨
難
。
」
於
中
又
可
分
四
：
一
者
、外
難
三

倶
起
，
二
者
、行
相
無
違
答
， 

三
者
、心
下
心
舉
難
，
四
者
、論
主
會
違
答
。

一
者
、外
難
三

倶
起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有
難
云
：
「
〔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煩
惱
， 

除

『我
癡
』
無
明
可
與
餘
法
相
應
外
，其
餘
的
〕
『
(我
)
見
』
、
『
(我
)
慢
』
、
『
(我
) 

愛
』
〔彼
〕
三

〔種
煩
惱
〕
如
何

倶
起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外

〔道
及
〕
小
乘
 

等
諸
異
計
〔者
或
有
質
〕
問
：
『
(我
)
見
』
與

〔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〕
二
法
如
何
〔可
 

以
〕
倶
起
？
以
此
〔等
三
種
煩
惱
〕各
許
〔其
可
以
〕自
力
生
〔起
，不
一
定
要
相
應

倶
起
〕 

故

。
」



二
者
、行
相
無
違
答
：
針
對
外
人
的
問
難
，論
主
分
別
前
後
從
兩
個
不
同
角
度
回
應
。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述
「行
相
無
違
答
」
云
：
「
〔此
與
末
那
識

倶
相
應
的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 
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三
種
煩
惱
心
所
，其
〕行
相
〔彼
此
〕無
〔有
相
〕違

，
〔如
是
三
法
相
應
〕 

倶

起
〔究
有
〕何
失
？.」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文
是
〕論
主
〔的
回
〕答

。以
〔見

、 

慢

、愛
三
者
，其
〕
行
相
〔近
似
相
〕
同
，
〔故
相
應

倶
起
無
有
過
失
，如
聖
教
中
〕
《對
 

法

(論
)
》
〔卷
〕
第
六
、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五
等
二
都
認
〕
許

〔見

、慢

、 

愛
可
〕
相
應
故
。
」

三
者
、
心
下
心
舉
難
•

.外
人
見
破
，
再
依
教
作
「心
下
心
舉
」
難

，
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云
：
「
〔外
人
再
質
難
言
〕
：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
〔卷
五
十
八
〕
說
••『
(我
)
貪
』 

〔貪
染
，能
〕
令
心
〔趨
於
卑
〕
下
；
『
(我
)
慢
』
〔僑
慢
，能
〕
令
心
〔高
〕
舉
；
〔高
 

舉
與
卑
下
〕
，寧
不
相
違
？
〔
『我
慢
』與
『我
貪
』實
應
相
違
，不
應

倶
起
〕
。」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外
人
復
曰
：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八
說
：
貪
令
心
下
，慢
令
心
舉
， 

寧
云
〔何

『我
貪
』
與

『我
慢
』
的
〕
行
相
互
不
相
違
〔耶
〕
？
」

四
者
、論
主
會
違
答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論
主
的
會
違
云
：
「
〔
『我
貪
』與
『我
慢
』
，



對
意
識
來
說
可
能
相
違
，對
末
那
識
說
則
非
相
違
。何
以
故
？
此
由
於
〕
分
別
、

倶

生
〔有
 

別
故
〕
，
外
境
、
內
境
〔有
別
故
〕
，
所
陵
、
所
恃
〔有
殊
故
，
行
相
或
〕
粗

、
〔或
〕 

細
有
殊
故
，
〔是
以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說
『貪
與
慢
相
應
』
(按
：
論
言
『謂
 

染
愛
(貪
起
)
時
，
或

(有
慢
之
)
高

(舉
相
應
)
』
。
)
卷
五
十
八
說
『貪
染
令
心
卑
 

下
，僑
慢
令
心
高
舉
，
是
故
貪
、慢
更
互
相
違
』
。
二
者
似
有
矛
盾
，但
從
深
層
分
析
〕
， 

彼
此
文
義
〔實
〕
無
乖
返
〔矛
盾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，
可
分
成
四
節
••

初

、從
分
別
、

倶
生
有
殊
答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論
主
〔的
回
〕
答

，
〔可
以
開
 

成
四
分
〕

.
•一
〔者
〕
、
『分
別
』
、
『

倶

生
』
二
種
〔有
〕
別
故
，
〔此
〕
謂

〔
《瑜
 
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八
說
〔
『貪
與
慢
相
違
』
者

，
以
就
〕
『分
別
』
〔而
起
者
為
說
， 

如
有
分
別
意
識
所
起
的
『貪
』
與

『慢
』
.，至
於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五
說
〔
『貪
 

與
慢
相
應
』
者

，
以
就
〕
『

倶

生
』
〔起
者
而
為
說
，
如

倶
生
末
那
識
所
起
的
『貪
』
與
 

『慢
』
是
相
順
而
想
應
的
〕
。
分
別
〔而
起
的
煩
惱
〕
者

，
唯

『見

(所
)
斷
』
，
又
未
 

必
唯
見
〔所
〕斷
，即
〔於
〕修
道
〔位
斷
的
煩
惱
〕中
，
〔彼
亦
有
〕強

〔盛
〕分
別
〔而
〕 

生
〔起
者
。彼
於
修
道
位
所
斷
而
〕
不
〔能
〕相
續
者
，亦

〔有
強
盛
分
別
者
可
說
〕
是
〔與



見
所
斷
而
分
別
生
者
同
〕
類
故
，
分
別
起
故
。
〔彼
貪
與
慢
以
分
別
起
故
〕
，
煩
惱
增
猛
 

〔其
〕
貪

〔者
卑
〕
下
、慢

〔者
高
〕
舉
，
故
二
相
違
。
〔至
於
〕
『

倶
生
』
起
者
，
〔只
 

是
〕
微
細
相
續
，故

〔
『慢
』
與

『貪
』
〕
得

〔以
〕
相
應
。
」

次

、從
外
境
、內
境
有
殊
答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二
〔者
〕
、
『外
境
』
〔與
〕 

『內
境
』
二
義
〔有
〕
別
，故

〔
『貪
』
與

『慢
』
，有
相
違
者
，亦
有
相
順
而
相
應
者
。 

彼
貪
與
慢
〕
，
若
緣
外
境
〔者
〕
，
多
分
〔是
〕
見

〔所
〕
斷

，
亦

〔有
少
分
是
〕
通
修
 

〔所
〕
斷

〔者

。彼
緣
外
身
為
境
者
〕
，貪
染
生
愛
〔著
〕
，
心
必
〔卑
〕
下

〔而
貪
著
〕 

之

，此
通
見
〔斷
〕
、修

〔斷
二
位
〕
，若
於
彼
慢
，
〔則
必
高
舉
〕
，即
不
卑
下
•，故

〔於
 

七
慢
中
，即
使
〕
設

〔是
〕
卑
慢
，亦
不
許
與
貪
相
應
故
。若

〔以
〕
緣
內
身
為
境
(按
：
 

如
末
那
識
之
緣
內
心
阿
賴
耶
識
見
分
為
我
)
，
以
自
〔內
我
為
〕
愛

〔著
〕
故

，
心

〔則
〕 

不
卑
下
，
緣
之
〔反
而
可
以
生
〕
起
慢
〔心
〕
，
以
自
高
故
，
得

〔使
我
貪
與
我
慢
〕
二
 

〔者
相
順
而
〕
相
應
。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八
〔者

，
是
〕
約
外
〔境
而
為
說
， 

故
貪
與
慢
相
違
；
卷
〕
五
十
五
〔則
〕
約
內
〔境
而
為
說
，
故
貪
與
慢
相
順
而
相
應
，
故
 

前
後
二
說
不
相
乖
違
〕
。
」



二一、從
所
陵
、所
恃
有
殊
答
••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三

〔者
〕
、
『所
陵
』
〔與
〕 

『所
恃
』
二
境
〔有
〕
別
，故

〔
『貪
』
與

『慢
』
，或
有
『相
順
』
，亦
有
『相
違
』
。此
〕 

謂
：
若

〔欺
〕
陵

(按
••即
是
欺
凌
)
彼

〔而
〕
起
慢
之
時
，
〔則
〕
必
不
起
愛
〔貪
〕
， 

故

〔貪
之
與
慢
〕
，
二
〔者
〕
相
違
。若
自
恃
〔而
生
〕
起
愛
〔貪

，則
〕
心
必
高
舉
，
〔故
 

不
與
慢
相
違
，甚
〕
或

〔引
致
〕
陵
他
〔的
行
為
〕
故

，故

〔貪
與
慢
而
〕
得
相
應
。
〔此
 

二
煩
惱
〕
並
通
見
〔所
斷
與
〕
修

〔所
〕
斷

。
」

四
、從
粗
、細
二
行
有
殊
答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四

〔者
〕
、由

『粗
』
〔與
〕 

『細
』
二
行
相
〔相
〕殊
〔者

，故
『貪
』與
『慢
』或
有
相
應
，或
有
不
相
應
。所
以
者
何
？
 

貪
與
慢
，其
行
相
〕
粗

〔獷
〕
猛
利
者
，說

〔二
者
〕
不
相
應
，
〔以
此
〕
二
粗
行
相
，
〔彼
 

此
互
〕
相

〔乖
背
而
〕
違
返
〔相
斥
〕
故
；
若

〔行
相
微
〕
細
者
，
〔則
貪
與
慢
，彼
此
亦
〕 

可
相
應
，
〔以
〕
此
二
行
相
不
相
違
故
.，
〔此
亦
〕
通
見
〔所
斷
與
〕
修

〔所
〕
斷

。
」

後

、結
不
相
違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前
文
〕有
四
義
別
，
〔故
『貪
』與
『慢
』
， 

或
相
應
，或
不
相
應
，今
以
第
〕
五

〔種
理
由
〕
更

〔附
〕
加
之
，
〔說
明
其
說
不
相
乖
， 

即
〕或
〔以
〕隨
轉
理
門
(按
：
隨
順
眾
生
的
機
情
，方
便
為
說
)
，說
〔
『貪
』
與
『慢
』
〕



不
相
應
；
〔以
〕真
實
理
門
(按
：
不
隨
眾
生
機
情
，唯
依
真
實
義
而
為
說
)
，說
〔二
者
〕 

相
應
。故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與
五
十
八
〕
彼
此
二
文
〔或
說
『貪
』
與

『慢
』 

相
違
，或
說
其
不
相
違
而
相
順
、相
應
，
二
說
實
〕
不
相
違
返
。
〔又
於
諸
煩
惱
之
中
〕
， 

或
復
多
分
說
〔之
為
〕
不
相
應
，
〔但
〕
據
實
說
之
，
〔少
分
〕
亦
得
〔有
〕
相
應
〔者
〕
。 

然
凡
簡
略
〔疏
釋
心
所
者
〕
，
先
應
〔討
論
〕
遍
行
〔心
所
。今
討
論
與
末
那
相
應
的
〕 

煩
惱
〔心
所
時
，方
〕
便

〔為
〕
言

，
〔故
〕
先
問
根
本
〔煩
惱
何
者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；
 

根
本
〔煩
惱
討
論
〕
既
訖
，
〔則
於
後
文
〕
更

〔應
質
〕
問
所
餘
〔心
所
何
者
與
末
那
識
 

相
應
〕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此
觸
等
五
(
相
應
法
)
，
與
異
熟
識
行
相
雖
異
，
而

時

(
間

、
所

)
依

(
相

)
同

，
所
 

緣

、
事

(
體
則
)
等

(
似

)
，
故

名

『
相
應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
I

 I

 
(
下

)
。

窺

基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卷
三
末
釋
云

：r

 (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)
五
十
五
說
：
由

『
四
等
』
故

-說

名

『
相
應
』
：
 

謂
事
等
'
處

等

、
時

等

、
所
依
等
。
事

(
與

)
處

，
(
由

)
相
似
名
之
為
『
等

』
.，時

(
與
所
)
依

，
(
由

)
定

(
同

)



I

名
之

為

『
等

』
，
正
與
此
(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相

)
同

。
今
約
見
分
為
行
相
，
影
像
相
分
為
所
緣
，
自
體

名

『
事

』
；
 

『
等

』
者

，
相
似
義
。
體

各

唯

I

 
(
而

)
境
相
相
似
，
故

所

緣

(
及

)
事
皆
名
為
『
等

(
似

)
。
…
…
』
此
中
五
義
， 

各
有
所
簡
：

『
時

』
簡
前
後
，
『
依

』
簡
別
識
，
『
行

(
相

)
』
簡
依
同
，
其

(
所
緣
)
境
各
別
，
『
緣

』
簡
別
見
， 

『
事

』
簡
體
多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三
三
二
(
中

)
。

②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此
初
五
字
』
至

『
非

I

法
故
』
者

，
『
五
字
』
即
頌

中

『
四
煩
惱
常
俱
』 

五
字
也
；
故
今
長
行
先
解
『
俱

』
字

，
次

乃

解

『
四
』
字

，
即

(
彼
相
應
心
所
)
非

I

，
名

為

『
四
』
也

，
如
下
云

『
是
名
四
種
』
是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四
八
。

湛

慧

《
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一
云
：

r

論
文
唯
舉
四
義
，
除
行
相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.頁
四
五
三
(
下

)
。

③
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r
末

那

(
識

)
恒
與
四
種
任
運
煩
惱
相
應
…
…
謂

我

、
我

所

行

『
薩

迦

耶

見

(
我
 

見

)
』

、

『
我
慢
』

、
『
我
愛
』

、

『
不
共
無
明
(
我
癡
)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六

五

I

 
(
下

)
。 

把

「
我
癡
」
置
於
第
四
煩
惱
，
與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、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列
次
第
不
同
。

④
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十
云
：

「
問

：
何
因
緣

故

，
無

明

等

諸

(
十

二

)
有

支

作

如

是

(
無

明

、
行

、
識
…
…
老
 

死

)
次

第

(
而

)
說
？
答

：
諸
愚
癡
者
，
要
先
愚
於
所
應
知
事
，
次
即
於
彼
所
發
起
邪
行
•，由
邪
行
故
，
令
心
顛

 

倒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三
二
四
(
上

)
。



⑤

《
分
別
緣
起
初
勝
法
門
經
》
卷
上
云
：

r

云
何
無
明
因
緣
殊
勝
？
世
尊
告
曰
：
如
是
無
明
，
普

於

I

切
煩
惱
雜

 

染

、
諸
業
雜
染
、
諸
生
雜
染
作
因
緣
根
本
依
處
。
云

何

I

切
煩
惱
雜
染
？
……

謂
無
知
煩
惱
、
猶
豫
煩
惱
、
顛
倒
煩

 

惱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八
三
七
(
下

)
。

©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(
對
法
)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無
明
者
，
謂
三
界
無
智
為
體
，
於
諸
法
中
，
邪
決
定
、
疑
雜
染

 

生
起
所
依
為
業
。
邪
決
定
者
，
謂
顛
倒
智
。
疑

者

，
猶

豫

。
雜
染
生
起
者
，
謂
貪
等
煩
惱
現
行
。
彼
所
依
者
，
謂
由

 

癡
起
諸
煩
惱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六
九
八
(
上

)
。
又

《
對
法
》
卷

四

釋

r

無
明
緣
行
」
義

，
見
同
注

 

頁

七

I

 I

 
(
上

、
中

、
下

)
。

⑦

 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無
明
者
，
謂
不
正
了
真
實
為
體
，
或
是
俱
生
，
或
分
別
起
，
能
障
正
了
為
業
。
如
前
 

乃
至
增
長
無
明
為
業
。
如
經
說
諸
有
愚
癡
者
，
無
明
所
伏
蔽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四
八
二
(
上

)
。

⑧
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云
何
為
癡
？

(
謂

)
於
諸
理
事
迷
闇
為
性
，
能
障
無
癡
、
一
切
雜
染
所
依
為
業
。
謂
由
 

無

明

，起

疑

、邪

見

、貪
等
煩
惱
、隨
煩
惱
、業

，能
招
後
生
雜
染
法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頁

三

I

 
(
中

)
。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九
云
：

「
復
有
七
種
無
知
•

_

、
世

愚

，
1
1

、
事

愚

，
三

、
移
轉
愚
，
四

、
最
勝
愚
-
五

、
真
 

實

愚

，
六

、
染
淨
愚
，
七

、
增
上
慢
愚
。
…
…
復
有
五
種
愚
：

I
、
義

愚

，
二

、
見

愚

，
三

'
放
逸
愚
，
四

、
真
實

 

義

愚

，
五

、
增
上
慢
愚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三
二
二
(
下

)
。

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r

此

癡

(
無
明
)
名
不
共
者
，
如
不
共
佛
法
，
唯
此
識
有
故
。
…
…
謂

第

七

(
末
那
)
識
 

相
應
無
明
，
無
始
恒
行
，
障
真
義
智
，
如
是
勝
相
餘
識
所
無
，
唯
此
識
有
，
故

名

『
不

共

(
無
明
)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
二

五

(
上

)
。

⑨

 
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
(
『
亦
如
後
卷
』
者

)
，
即
本
卷
末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•
頁

I

七

I

二

注

㉑
。

⑩
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十
云
：

「
問

：
由

隨

眠

(
種

子

)
未

斷

，
順
彼
諸
法
，
取
皆
得
生
，
何
故
此
中
但
說
『
愛
為

 

取
緣
』
？
答

：
由
希
望
生
故
，
於
追
求
時
，
能
發
隨
眠
，
及
能
引
彼
隨
順
法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三
+
.
頁
 

三
二

五

(
中

)
。
但
未
見
詳
解
「
我
愛
」
義

。
韓
鏡
清
先
生
則
轉
引
別
段
云
：

「
欲
愛
云
何
？
謂
欲
界
諸
行
為
緣
所

 

生

，
於
欲
界
行
染
污
希
求
，
由
此
能
生
欲
界
苦
果
，

(
色

愛

、
無
色
愛
亦
爾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同
卷
頁
三
二
三

(
中

)
。
但
亦
應
指
第
六
識
事
，
非
關
末
那
。
窺
師
所
指
，
或
非
卷
十
。

⑪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(
對
法
)
》
卷
一
云
：

r
『
貪

』
者

-
三
界
愛
(
貪

)
為

體

，
生
眾
苦
為
業
。
生
眾
苦
者
， 

謂
由
愛
力
，
五

取

蘊

(
苦
果
得
)
生

故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I

 
.
頁
六
九
七
(
下

)
。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世
尊
唯
說
愛
為
集
諦
，
由
最
勝
故
。
謂
薄
伽
梵
隨
勝
而
說
；
若

愛

，
若

後

' 

有

愛

，
若
貪
喜
俱
行
愛
-
若
彼
彼
希
樂
愛
，
是
名
集
諦
；
言
最
勝
者
，
是
遍
行
義
(
按

：
即
事
遍
行
、
位
遍
行
、
世



遍

行

'
界
遍
行
、
求
遍
行
及
種
遍
行
義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七
二
二
(
中

)
。

⑫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一
云
•
•
「
『
貪

』
者
「
謂
於
五
取
蘊
愛
樂
、
覆

藏

、
保
著
為
體
；
或
是
俱
生
-
或
分
別
起
，
能
 

障
無
貪
為
業
，
障
得
菩
提
資
糧
圓
滿
為
業
，
損
害
自
、
他
為
業
，
能
趣
惡
道
為
業
，
增
長
貪
欲
為
業
，
如
經
說
：
諸
 

有
貪
愛
者
，
為
貪
所
伏
蔽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
四

八

I

 
(
下

)
。

⑬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無
明

與

I

切
疑
都
無
所
有
(
相
應
)
。
貪

、
瞋
互
相
無
。
此

(
貪

)
或
與
慢
、
見
 

(
相
應
)
，
謂
染
愛
時
，
或
高
舉
，
或
推
求
，
如
染
愛
、
憎
恚
亦
爾
。
慢
之
與
見
，
或
更
相
應
，
謂
高
舉
時
復
邪
推

 

構

。
『
慢

』
依
六
事
生
：

I
、
劣
有
情

，
1
1
、

等
有
情

，
1
1
1
、

勝
有
情
，
四

、
內
取
蘊
，
五

、
已
得
未
得
顛
倒
，
六

、 

功
德
顛
倒
。
依
此
六
事
，
生
七
種
慢
：
謂

慢

、
過

慢

、
(
慢
過
慢
、
我

慢

、
增
上
慢
、
卑

慢

、
邪
慢
)
等

。
」
見

《
大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六
〇
三
(
下

)
。

卷
五
八
又
云
：

「
『
慢

』
者

，
謂
令
心
舉
心
所
為
性
，
此
復
四
種
：
謂
於
諸
見
、
於
諸
有
情
、
於
受
用
欲
、
於
諸
後

 

有
處
起
。
又
此
慢
略
有
二
種
•

_

、
惑
亂
慢
，
二

、
不
惑
亂
慢
。
…
…
」
同

卷

•
頁

六

二

I

 
(
下

)
。

又
云
：

「
『
見

』
略
有
二
種
•

_
者

、
增

益

，
二
者
、
損

減

。
薩
迦
邪
見
、
邊
執
見
、
見

取

(
見

)
'
戒
禁
取
(
見

)
， 

此
四
見
等
，

I

切
皆
名
增
益
邪
見
•，
謗

因

、
謗

用

、
謗

果

，
壞
實
事
等
，
心
執
增
益
所
有
諸
見

I

切
皆
名
損
減
邪

 

見

。
」
同

卷

•
頁

六

二

I

 
(
中

)
。



又
云
：

「
見
性
五
者
：
謂
薩
迦
耶
見
、
邊

見

、
邪

見

、
見

取

(
見

)
、
戒

禁

取

(
見

)
。
非
見
性
五
者
：
謂

貪

、
恚

、 

慢

、
無

明

、
癡

。

『
薩
迦
耶
見
』
者

，
於
五
取
蘊
心
，
執
增
益
見
我
、
我

所

，
名
薩
迦
耶
見
。
此
復
二
種
■■ 
一
者
、 

俱

生

，
二

(
者

)
、
分
別
起
。
俱
生
者
，

I

切
愚
夫
、
異

生

，
乃
至
禽
獸
並
皆
現
行
■，分
別
起
者
，
諸
外
道
等
計
度

 

而

起

。
」
同

卷

.
頁
六
二

I

 
(
中

)
。

有
關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「
四
煩
惱
」
義

，
韓
鏡
清
先
生
譯
安
慧
《
唯
識
三
十
(
釋

)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論
曰
：
於
諸

 

取

蘊

、
隨
觀
為
我
，
名

為

『
我
見
』

，
即
是
薩
迦
耶
見
義
。
癡

者

，
謂
無
知
，
於
我
無
知
，
名

為

『
我
癡
』

。

『
我
 

慢
』
者

，
謂
思
量
我
所
有
境
，
即
是
計
我
起
慢
義
。

『
我
愛
』
者

，
謂
於
我
貪
著
，
即
是
喜
樂
我
義
。
此
中
若
愚
於

 

阿
賴
耶
識
自
性
者
，
即
於
阿
賴
耶
識
，
生
起
見
。
由
隨
觀
為
我
故
，
令
心
高
舉
，
是

名

『
我
慢
』

。
由
有
此
三
故
， 

於
所
思
量
為
我
事
愛
著
不
捨
，
是

名

『
我
愛
』
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•
頁

I

七

I

五
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我
慢
』
者

，
『
慢
』
有
二
：

I

者

、
陵

他

，
二
者
、
恃

己

。
此
唯
內
緣
，
恃
己
；
 

內

故

，
名

『
我
慢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•
頁
二
四
八
。

⑭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論
》

『
並

，
表

慢

、
愛

(
與
有
見
、
慢
俱
)
』
等

者

，

『
並
表
』
之
言
而
有
兩

 

義

：I

 
(
者

)
、
表

『
(
我

)
慢

』

、
『
(
我

)
愛

』
二
法
，
與

『
有

(
我

)
見

』
俱
起
；
二
者
、
表

『
(
我

)
愛

』 

與

『
(
我

)
慢

』
俱

起

，
如

西

明

(
圓
測
)
疏

，
有
數
解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

⑮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(
我

)
見

、
(
我

)
慢

、
(
我

)
愛

三

(
者

)
如
何
俱
起
？
行
相
無
違
，
俱
起
何
失
？

•
」

 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二

1
1

 (
中

)
。

⑯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此
四
常
起
，
擾
濁
內
心
』
者

，
『
內
心
』
之

義

，
傳
有
兩
釋
：

I

云
：
內

心

， 

體
即
第
八
(
識

)

，
由
第
七
識
相
應
四
惑
，

(
而
第
七
識
)
緣
第
八
識
，
令
成
有
漏
，
故

名

『
擾
濁
』

。
二
云
••內
 

心
即
第
七
識
，
由
相
應
惑
而
成
染
污
，
名

為

『
擾
濁
』

。
詳
曰
：
今

(
認

)
同
後
釋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答
言
：
擾
濁
內

 

心

，
令
外
轉
識
恒
成
雜
染
，
不
由
第
八
，
第

七

(
識

)
能

故

。
又
別
釋
者
，
內
心
通
取
(
第

)
七

、
八
二
識
，
第
八
 

(
識

)
由

(
第
七
識
)
之

(
染
而
)
成
有
漏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八
九
九
(
下

)

。

⑫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八
云
：

「
見

，
苦

、
集

、
滅

、
道
諦
所
斷
(
者

簡

稱

『
見
所
斷
』
)
及
修
所
斷
諸
漏
(
根
本

 

煩
惱
各
)
有

五

(
種

)
(
按

：
韓
清
淨
先
生
引
《
披
尋
記
》
云
：

『
三
界
諸
漏
，
見

斷

、
修

斷

，
各
說
有
五
』
)
。
(
見
 

所
斷
者
有
)
：
薩
迦
耶
(
身

)
見

(
分
別
起
者
)
…
…
邊
執
見
…
…
邪
見
…
…
見

取

(
見

)
…
…
戒

禁

(
取
見
)
。
…
…
 

修
道
所
斷
諸
漏
(
根
本
煩
惱
)
謂
欲
界
瞋
、恚

，
三
界
三
種
貪
、慢

、無
明

(
癡
及
俱
生
而
起
的
薩
迦
耶
身
見
亦
然
)
， 

由
彼
長
時
修
習
正
道
方
能
得
斷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三
+
.
頁
六
二
三
(
下

)
至
六
二
四
(
下

)
。

⑬

《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為
何
義
故
，
觀
見
所
斷
耶
？
謂
分
別
所
起
(
之

)
染
污
見
、
疑

，
見
處
疑
處
及

 

於
見
等
所
起
邪
行
煩
惱
、
隨
煩
惱
…
…

(
及
由
)
聞
不
正
法
等
為
先
所
起
『
五
見
』
等
…
…
是
見
所
斷
。
」
見

《
大


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
七

I

 I

 
(
上

)
。

⑲
韓
鏡
清
先
生
翼
注
云
：

「
即
本
論
卷
五
初
，
如
云
：
金
剛
喻
定
現
在
前
時
，
頓

斷

此

(
俱
生
我
見
)
種

(
子

)

，
成
 

阿
羅
漢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•
頁

I

七
二
〇
注

⑬

。

⑳

《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云
何
修
所
斷
？
……

謂
得
見
道
後
，
見
所
斷
相
違
諸
有
漏
法
是
修
所
斷
義
。
見
 

所
斷
相
違
者
，
謂
除
分
別
所
起
染
污
見
等
餘
有
漏
法
。
」
同
注

⑬

。

㉑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
又
前
二
見
通
緣
內
、
外

』
者

，

『
一 

I
』

謂

『
我

所

(
見

)
』

、
『
邊
見
』
也

。 

問
：

『
邊
見
』
既
唯
於
內
身
執
常
斷
，
如
何
此
說
通
緣
外
耶
？
答

：
執
他
梵
王
身
等
為
斷
、
常
者
是
外
，
故

亦

『
邊
 

見
』

(
所

)
攝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三
。

㉒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疑

者

，
於
諦
猶
豫
(
不
定
)
為

體

。
…
…
謂
由
不
決
定
，
不
造
修
故
。
…
…

薩
迦
耶
見
(
包
括
與
末
那
相
應
的
我
見
)
者

.

.

.

隨
觀
執
我
。

(
按

：

『
我
見
』
既
有
所
執
，
則
是
有
所
決
定
，

與

『
疑
』
相
違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 
•
頁
六
九
八
(
上

)
。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r

問
：
何
煩
惱
與
何
煩
惱
相
應
？
答

：
無

明

(
包
括
與
末
那
俱
的
我
癡
)
與

I

切

(
相
 

應

)
。
疑
都
無
所
有
(
相
應
)
。
貪

(
包
括
我
愛
)
、
瞋
互
相
無
(
有
相
應
)
。
(
按
：
故
知
末
那
既
與
『
我
癡
』 

相

應

，
故

不

與

『
疑

』
相
應
；
既

與

『
我
愛
』
相

應

，
故

不

與

『
瞋

』
相
應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六



〇
三

(
上

)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•
•
「
《
疏
》

『
都
無
所
有
』
者

，
意
說
•■第
七
識
中

-

都

無

有

『
疑

』

，
其

執

『
我

』 

者

，
愛
著
故
，
故

無

有

『
瞋
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四
九
。

㉓
韓
鏡
清
先
生
翼
注
云
•
•
「
『
(
唯
識
)
別
章
』
早
已
不
見
。慧
沼
《
了
義
燈
》
卷
十
二
云
：
『
七
慢
之
中
，是
我
慢
攝
。
』
 

智

周

《
(
唯
識
)
演
祕
》
云

.
•
『
相
攝
如
《
(
了
義
)
燈
》

(
所
說
)
。
』
均

不

(
提

)
及

有

『
(
唯
識
)
別
章
』

(
的
 

傳
世
)
，
可

知

(
《
別
章
》

)
當
時
已
不
(
流

)
行
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七
二
三
注
⑩

。 

㉔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
七

云

「
『
以
此
各
許
自
力
生
故
』
者

，
以

見

、
慢

等

各

(
以

)
自

力

能

(
生

)
起

(
而

) 

不

相

藉

(
賴
他
法
)
故

，
所
以
難
云
『
(
彼
等
之
間
)
不
得
相
應
』

。
」
見
注

⑫

。

㉙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相
應
者
，
謂

『
貪

』
不

與

『
瞋

』
相

應

，
如

『
瞋

』

，

(
『
貪

』
不
與
) 

『
疑
』

(
相
應
)
亦

爾

，
(
『
貪

』
與

)
餘

(
『
癡

』

、
『
慢

』

、
『
見

』
等

)
皆
得
相
應
。
(
問

)
：
何

故

『
貪

』 

不

與

『
瞋

』
相
應
？

(
答

)
••
 I

向
相
違
法
必
不
俱
轉
故
。
又

『
貪

』
不

與

『
疑
』
相
應
者
，
由

(
『
疑
』
)
慧
於

 

境
不
決
定
(
者

)
必
無
染
著
(
之

『
貪

』
)
故

。
『
餘
得
相
應
』
者

，
(
『
貪

』
)
與
餘
慢
等
不
相
違
故
。
如

『
貪

』
， 

『
瞋

』
亦

爾

，
謂

『
瞋
』
不

與

『
貪
』
、
『
慢

』
'
『
見

』
相

應

，
(
以

)
若
於
此
事
起
憎
恚
，
即
不
於
此
生
於
(
『
慢

』 

之

)
高

舉

及

(
『
見
』
之

)
能
推
求
•，與
餘
相
應
，
如
理
應
知
。

『
慢

』
不

與

『
瞋

』

、
『
疑
』
相

應

，

(
『
疑

』



之

)
無
明
有
二

：I

 
(
者

)
、
一
切
煩
惱
相
應
無
明
，
二

(
者

)
、
不
共
無
明
(
如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
我
癡
』
)
；
 

不
共
無
明
者
，
謂
於
諦
無
智
。

『
見
』
不

與

『
瞋

』

、
『
疑
』
相

應

。

『
疑

』
不

與

『
貪

』

、
『
慢

』

、
『
見
』
相
 

應
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七
二
三
(
上

)
。

又
卷
五
云
：

「
又
有
染
污
遍
行
(
法

)
，
同

行

(
相
而
)
相

應

，
(
此

)
謂

於

(
第
七
末
那
)
染

污

意

(
相
應
的
我

 

癡

、
我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愛
等
)
四
種
煩
惱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
七

I

八
(中
)
。

⑳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問
•■何
煩
惱
與
何
煩
惱
相
應
？
答

：
無

明

(
『
癡
』
)
與

I

切

(
相

應

。
『
貪

』
) 

與

『
慢

』

、

『
見

』

(
相
應
)
，
謂

染

愛

(
『
貪

』
起

)
時

，
或

(
有

『
慢

』
之

)
高

舉

，
或

(
有

『
見

』
之

)
推
 

求

。
…
…

『
慢

』
之

與

『
見
』

，
或
更
相
應
，
謂

(
『
慢
』
)
高
舉
時
，
復

(
有

)
邪
推
搆
。
」
同
注
@

。

㉗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)
論
》
』
至

『
寧
不
相
違
』
者

，
案

(
『
瑜
伽
師
地
論
』
卷

) 

五
+
八
云
：

『
貪
染
令
心
卑
下
，
橋
慢
令
心
高
舉
，
是
故

貪

、
慢
更
互
相
違
。
』

(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 

六
一
三
上
)
檢
兩
本
論
，
皆

(
是
卷
)
五
十
八
，
《
疏

(
述
記
)
》
云

(
卷

)
五
十
五
(
者

，
乃

)
檢
文
者
誤
(
按

：
 

以

下

《
述
記
》
之

文

，
都

把

「
卷
五
+
八
」
與

「
卷
五
十
五
」
互

調

，
今
修
正
之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 

頁
九
〇

〇

(
上

)
。

⑳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又
未
必
唯
見
斷
，
即

修

道

(
位

)
中

(
彼

)
強

分

別

(
的
煩
惱
)
者

，



如
禽
、鬼
亦
有
猛
(的
)貪

(與
)
慢
，是
俱
生
(者
)
，亦
名
(是
)
分
別
(者
)
。
」
見
注

㉑

。

⑳
如
理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《
疏
》
『
亦
是
類
故
』
者

，意
說
•■修
道
中
，強
分
別
生
(
的
煩
惱
)
者

-是
見
道
(
位
 

所
斷
的
煩
惱
同
類
，
以

)
緣

(
相

)
類

，
然
是
修
道
(
位
所
)
斷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四
九
。



子

二

、
顯
與
餘
觸
等
俱

分
五
：
(
丑
一
)
與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
(丑
二
)
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說
 

(
丑
三
)
與
十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 

(丑
四
)
與
二
十
四
心
所
相
應
說
 

(
丑
五
)
與
十
八
心
所
相
應
說

丑

I

、
與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
【
論

文

】
此
意
心
所
，
唯
有
四
耶
？

【
述

記

】
根

本

既

訖

，
更

問

所

餘

。

自

下

第

二

段

、
第

七

餘

所

相

應

門

。
於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問

，
後

答

。
此
即
外
人

 

乘

前

起

問
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此

意

，
因

中

恒

時

染

污

，
欲

明

惑

本

，
先

明

前

四

。
 

遍
行
五
數
諸
識
定
有
，
別

境

等

法

，
或

隨

有

無

，
故

在

後

問

。



【論
文
】
不
爾
，
「
及
餘
觸
等
俱
」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答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舉

頌

答

，
後

、
廣

分

別

。
此

即

初

也

。

「
不
爾
」

、
「
故

」
 

三

字

，
釋

者

加

也

。非

唯

有

四

，故

言

「
不
爾
」
，
頌

有

「
餘

」
字

，遂

有

諍

生

。
 

【論

文

】
有
義
：
此
意
心
所
唯
九
，前
四
及
餘
觸
等
五
法
，即
觸
、作
意
、受

、想
與
思
， 

意
與
遍
行
定
相
應
故
①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有
二
解

r

餘

」
字

，
即

為

二

文

.
•
一
、謂

四

惑

之

餘

，
即
次
第
一
解
是
；
二

、 

謂

「
觸

等

」
之

餘

，
即
下

四

師

解

是

。

第

一

師

中

，文

勢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釋

本

頌

，後

、
釋
無
餘
心
所
所
以
。
釋

本

頌

中

， 

初

、
以

二

義

解

「
餘

」

，
後

、
釋

「
及

」
字

。

此
識
總
與
九
心
所
俱
——

前
四
及
四
之
餘
觸
等
五
法
——

意
與
遍
行
定
相
應

 

故

。

五

十

五

說

：
諸

識

生

時

，
與

幾

遍

行

心

所

俱

起

？
•答

.
•
五

，
即

r

作

意

」
 

等

②

。

《
瑜
伽
》
第

三

云

：
通

一

切

性

、
處

、
時

、

一
切
俱
等
，
故
證
此
文

 

言
遍
諸
識
③

。
此

則

一

解

「
餘

」
字

，
四
惑
之
餘
也
。



【論
文
】
前
說
觸
等
異
熟
識
俱
，恐
謂
同
前
亦
是
無
覆
，顯
此
異
彼
，故
置
「餘
」
言
④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次

、
第

二

解

。
此

第

二

解

「
餘

」

，
恐

謂

此

中

觸

等

五

法

，
亦
通
於
前
異
熟

 

識

俱

者

，

「
亦
是
無
覆
無
記
」
性

攝

。
顯

此

俱

五

性

，
異

於

彼

相

應

五

性

， 

故

置

「
餘

」
言

。

問

：
若

爾

，
何

故

次

後

復

說

是

「
有

覆

」
性

？

答

：
言

「
餘

」
者

，
為

異

前

性

，
不

知

何

性

，
復

言

「
有

覆

」
分

別

自

體

， 

為

簡

彼

前

性

，
故

置

「
餘

」
言

。

【論
文
】

「及
」
是
集
義
，
前
四
後
五
，
合
與
末
那
恒
相
應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問

：

「
餘

」
字

既

然

，

「
及

」
字

何

用

？

「
及

」
是

相

達

義

，
顯

諸

心

所

體

各

不

同

。
又

「
及

」
者

，
等

義

，
舉
四
煩

 

惱

，
等

餘

「
觸

」
等

。
然

今

此

師

，
但

以

合

集

而

釋

「
及

」
言

。
前

四

煩

惱

、 

後

五

遍

行

，
合

此

九

法

，
此

識

相

應

，
顯

非

唯

一

法

與

此

相

應

故

，
合
集
九

 

法

與

此

俱

也

。
故

置

「
及

」
言

，
令

知

有

九

。

上
來
第
一
釋
本
頌
訖
。



【論
文
】
此
意
何
故
無
餘
心
所
？

【
述

記

】
次
釋
無
餘
心
所
相
應
。

為

欲

了

知

，
更

須

發

問

。
此

外

人

問

•.遍

行

許

有

，
其

別

境

等

，
何
義
故
無
？
 

1
 1

應

答
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欲
希
望
未
遂
合
事
。
此
識
任
運
緣
遂
合
境
，
無
所
希
望
，
故
無
有
欲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初

、
答

別

境

，
次

、
答

善

所

，
次

、
答

隨

惑

，
後

、
答

不

定

。

欲

，緣
從
來
未
合
事
故
。
此

恒

緣

合

境

，常

是

我

故

。
若

憶

過

、未

而

起

希

望

， 

已

合

，
即

念

•，
未

合

，
即
欲
⑤

。
五
十
五
說
..於

所

愛

事

，
有
欲
生
故
⑥

。
 

若

爾

，
諸

佛

應

無

有

欲

，
無

未

合

事

故

。

今

說

非

佛

，
言

「
未

遂

合

」

，
非

說

於

佛

有

未

合

事

，
故

不

相

違

。
下
諸
心

 

所

皆

準

此

釋

。

又

「
欲

」
但

觀

所

樂

事

轉

，
所

樂

之

事

名

「
未

遂

合

」

，
故

此

無

欲

，
文
與

 

前
別
⑦

，
與
第
八
識
所
簡
乃
同
⑧

。

【論
文
】
勝
解
，
印
持
曾
未
定
境
。
此
識
無
始
恒
緣
定
事
，
無
所
印
持
，
故
無
勝
解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勝

解

，
但

能

印

前

疑

事

，
不

了

事

生

。
此

恒

決

定

計

我

非

餘

，
非

先

有

疑

， 

及

曾

未

了

，
今

方

印

可

，
故

無

勝

解

。
此

約

因

位

，
非

佛

行

相

。
五
十
五
說
：
 

於
今
決
定
勝
解
生
故
⑨

。

【論
文
】
念

，
唯
記
憶
曾
所
習
事
。
此
識
恒
緣
現
所
受
境
，
無
所
記
憶
，
故
無
有
念
。

【述
記
】念

，
能

憶

昔

曾

所

習

事

。
曾
於
現
在
習
者
已
滅

，
今

起

追

憶

，
非
我
已
滅
， 

今

生

追

憶

，
境

恒

有

故

。
五
十
五
說
..於

串

習

事

，
念
方
生
故
⑩

。

【論
文
】
定

，
唯
繫
心
專
注
一
境
。
此
識
任
運
剎
那
別
緣
，
既
不
專

一

 
,
故

無

有

定
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定

，
唯

別

作

意

「
繫

心

專

一

境

」

；
由

加

行

心

趣

求

一

境

，
唯
緣
本
質
一

 

法

⑪
，
不
作
別
緣
前
後
念
解
，
亦
非
常
解

⑫
。
此

識

任

運

，
不
深
趣
求
專
緣
一

 

法

，
剎

那

別

緣

，
故

無

「
定

」
也

。
五
十
五
說
：
於

所

觀

事

，
其
定
方
生

⑬
。 

任

運

緣

者

，
即

無

此

定

。

既

爾

，
如

來

便

應

無

定

，
任

運

緣

故

。

此

難

不

然

。
如

來

識

等

深

取

所

緣

，
非

如

七

、
八

任

運

粗

淺

，
隨

業

等

境

。
 

又

佛

識

等

，
因
定
類
生

⑭
，
設

令

能

緣

，
其

必

有

定

。
非

七

、
八
識
前
時
有



定

種

類

引

生

，
專

緣

一

境

，
而

不

定

也

。
又

佛

專

心

，
此
散
漫
故

⑬
。

【論

文
】慧
，

即
我
見
。
故
不
別
說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慧

，
與

我

見

非

二

並

故

。
五

十

五

說

•.見

，
世

俗

有

，
即

慧

分

故

。
餘
別
有

性

⑯
。

問

：
慧

緣

觀

察

事

，
此

識
言
慧
俱
；
定

緣

觀

察

事

，
此

俱

應

有

定

。

答

.•任

運

亦

推

度

，
此

識

說

慧

俱

•，
深
專
一
境
有
定
生
，
此

俱

故

無

定

。

問

：
二
緣
觀
察
事
，
任

運

慧

得

生

•，
任

運

既

無

定

，.應

不

緣

觀

察

。

答

：
定

境

加

行

，
必

慧

緣

，
定

得

緣

觀

察

•，
有

慧

之

境

定

，
不

定

故

，
此
識

 

俱

無

有

定

。
雖

同

緣

觀

察

，
而

慧

寬

定

狹

，
故

此

無

定

。

【論
文
】
善

，
是
淨
故
。
非
此
識
俱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二

、
簡

善

。

其

善

十

一

，
體

非

染

故

，
非

與

此

俱

；
此

俱

唯

染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隨
煩
惱
生
，
必
依
煩
惱
前
後
分
位
差
別
建
立
。
此
識
恒
與
四
煩
惱
俱
，
前
後
 

一
類
，
分
位
無
別
，
故
此
識
俱
，
無
隨
煩
惱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三

、
何

故

無

隨

惑

。

根

本

前

已

說

。
煩

惱

分

位

前

後

差

別

，
建

立

隨

惑

。
隨

惑

離

根

本

無

別

體

， 

故

不

得

並

生

。
或

「
無

慚

、
無

愧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」

，
論

雖

說

實

，
然
是
根

 

本
轉
變
分
位

⑬
，
如

所

造

觸

，
非
如
長
等
諸
形
色
等

⑱
。
雖

說

有

體

，
自
不

 

能

與

他

根

本

俱

，
隨
根
本
後
起

⑲

。

又

且

如

嗔

，
輕

微

者

名

嗔

，
餘

名

忿

等

，
如

長

等

色

，
即
於
彼
假

⑳
。
故
忿

 

等

二

十

，
不
與
根
本
俱
生
。

此
識
恒
與
四
根
本
俱
，
前

後

無

始

一

類

，
分

位

無

差

別

，
故

此

俱

，
無

隨

惑

。
 

此
師
意
說
隨
惑
皆
離
根
本
無
體
故
。

《
對
法
》

云

：
忿

等

皆

假

，
此
識
一
向

 

非
隨
惑
俱
㉑

。

言
餘
染
心
說
俱
義
者
㉒

，
約
第
六
識
及
五
識
說
，
非

謂

此

識

，
無

分

位

別

故

。 

三

文

別

者

，
約
別
義
說
㉓

.，
通

不
善
有
覆
心
中
，
名

遍

染

心

，
非

但

是

染

心

，

【論
文
】
惡
作
，
追
悔
先
所
造
業
。
此
識
任
運
恒
緣
現
境
，
非
悔
先
業
，
故
無
惡
作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不

定

四

中

，
其

文

可

解

。

【論
文
】
睡
眠
，
必
依
身
心
重
眛
，
外
眾
緣
力
有
時
暫
起
。
此
識
無
始
一
類

内

執
，
不
 

假
外
緣
，
故
彼
非
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睡

眠

若

起

，
知

依

身

、
心

沉

重

、
惽

昧

.，
此

是

內

緣

。

「
外

眾

緣

力

」

，
即
 

是

病

等

，
或

涼

風

等

。

r

有

時

暫

起

」

，
如

《
對
法
論
》
第

一

末

說

，
即
是

 

間

斷

，
非
相
續
義
㉔

。

「
惡
作
」
雖

亦

然

，
而

約

義

別

說

。

此
第
七
識
所
藉
緣
少
㉕

，
「
無
始
一
類
」

，
簡
別
不
假
內
緣
而
起
。
又

言

r

內

 

執
不
假
外
緣
」
而

起

，
簡

別

外

緣

。
由

此

緣

故

，
無

睡

眠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尋

、
伺
，
俱
依
外
門
而
轉
，
淺
深
推
度
，
粗
細
發
言
。
此
識
唯
依

内
門
而
轉
， 

一
類
執
我
，
故
非
彼
俱
。

【述
記
】

r

尋

」

、

r

伺

」

二

法

並

「
依

外

門

」

，
緣

外

境

生

故

。
此

二

多

依

身

、
語

 

門
轉
故

⑳
。

「
尋

」
則

淺

推

，

r

伺

」
則

深

度

；

r

尋

」
則

粗

發

言

，

r

伺

」
 

則

細

發

語

。
此

識

r

唯
依
內
門
」

，
緣

內

我

生

故

。r
一

類
執
我
」

，
無

r

淺



深
推
度
」

、

「
粗
細
發
言
」

，
故

不

與

彼

俱

。

故

此

識

俱

，
唯

有

九

法

。

或

此

師

之

意

：
其

隨

煩

惱

不

遍

根

本

，
特
越
常
偷
㉗

，
且

如

惽

沉

等

五

，
染

 

心

若

無

，
即
非
染
心
㉘

。
《論
》
有
誠
說

㉙

，
遂

言

說

彼

六

識

中

遍

，
遍
行

 

說

通

諸

識

，
七

、
八

應

無

。

解

云

：
不

然

。
遍

行

遍

七

、
八

，
諸

論

說

七

、
八

；
五

染

遍

染

心

，
何
處
言

 

遍

七

？

若

爾

，
五

染

言

遍

染

，
六
識
中
皆
有
•，
六

識

起

根

本

，
應
知
五
亦
無
㉚

。
 

汝

言

遍

六

染

心

，
遍

何

位

、
地

，
說
之
為
遍

⑪
？
故

知

後

說

，
於

義

為

勝

。
 

只

如

五

遍

染

心

，
無

此

不

成

染

，
六
染
中
文
無

五

中

惽

沉

等

，
何

妨

《
論
》
 

言

五

遍

染

，
七
識
中
無

⑫
？
即
是
六
識
中
除
根
本

⑬
，
餘

一

切

染

，
此
五
皆

 

有

，
無

則

不

成

染

。
若

互

有

無

，
如

下

自

解

。

若

作

此

釋

，
前

解

為

勝

。



【解
讀
】
在

「解
第
七
末
那
識
於
因
位
未
轉
依
前
與
心
所
相
應
」
的
一
大
段
中
，
共
分
三
 

大
部
分
，前
文
於
(子
一
)
經
已
完
成
「顯
與
(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)

倶

(相
應
)
」 

(按
：
於

「十
義
」
中

，此
可
名
為
「染

倶
門
」
)
；
今
文
則
是
(子
二
)
「顯
與
(其
) 

餘
觸
、
(作
意
、受

、想

、思
)
等

(諸
心
所
)

倶

(相
應
)
」
(按
••於

「十
義
」
中

， 

此
可
名
為
「相
應
門
」
)
；
此
中
又
開
成
五
分
：
即

(丑
一
)
「與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、 

(丑
二
)
「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.、
(丑
三
)
「與
十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、
(丑
四
)
「與
 

二
十
四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及

(丑
五
)
「與
十
八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。本
段
正
是
「與
九
心
所
 

相
應
說
」
，
意
謂
：
末
那
識
於
未
轉
依
位
前
，
除
與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彼
「四
 

根
本
煩
惱
心
所
」
相
應
外
，
並
與
觸
、
作
意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彼
「五
遍
行
心
所
」
相
應
， 

合
計
即
成
為
「與
九
心
所
相
應
」
。

㈠
初

問

徵

起

：
先

設
外
問
，引
起
論
端
，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此

〔與
第
七
思
量
 

為
〕
意

〔的
末
那
識
，在
未
轉
依
的
因
位
時
，其
相
應
的
〕
心
所
〔有
法
〕
唯
有
〔我
癡
、 

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彼
〕
四

〔根
本
煩
惱
心
所
〕
耶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前
文
經
已
討
論
末
那
識
與
我
癡
等
四
〕
根
本
〔煩
惱
心
所



相
應
〕
既
訖
，
〔今
外
道
、
小
乘
論
師
〕
更

〔進
一
步
徵
〕
問

〔是
否
還
有
〕
所
餘
〔的
 

心
所
與
之
相
應
〕
。自
下
〔是

『解
因
位
相
應
』
兩
大
段
中
的
〕
第
二
〔大
〕
段

，
〔即
〕 

『
(顯
)
第
七
(末
那
識
與
觸
、
作
意
等
)
餘

(心
)
所
相
應
門
』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 

(外
)
問

(徵
起
)
，後

、
(依
頌
等
)
答

。
〔今
論
言
『此
意
心
所
，唯
有
四
耶
』
者
〕
， 

此
即
〔是
〕外

〔道
及
小
乘
〕人

，乘
前
〔說
末
那
識
與
我
癡
等
四
煩
惱
相
應
後
而
〕起
問
， 

〔以
出
後
文
的
討
論
〕
。所
以
者
何
？
此
意
〔即
謂
：
末
那
識
於
〕
因

〔位
未
轉
依
〕
中
， 

恒
時
〔與
我
癡
等
〕染
污
〔四
根
本
煩
惱
相
應
；
目
的
〕欲
明
〔與
〕惑
本
〔心
所
相
應
者
〕
， 

先

〔前
已
說
〕
明

〔有
〕
前

〔文
所
謂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等
〕
四

〔心
所
，至
於
〕 

遍
行
〔心
所
，
如
觸
、
作
意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彼
〕
五

〔心
所
〕
數
，
〔乃
一
切
〕
諸
識
定
 

有

〔
倶
時
相
應
，故
今
起
問
。
又
至
於
欲
、勝
解
、念

、定

、慧
彼
〕
別
境
等
〔心
所
諸
〕 

法

，或
隨
〔後
而
說
彼
是
〕
有

，
〔或
說
彼
是
〕
無

，故
在
〔此
〕
後

〔文
之
中
，得
再
起
〕 

問

〔而
進
行
探
討
〕
。
」

㈡
舉

頌

作

答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答
中
有
二
..初

、舉

《
(唯
識
三
十
)
頌
》

〔文
 

句
作
〕答
，後

、廣
〔作
〕分
別
〔加
以
說
明
〕
。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舉
頌
答
云
：
「不
爾
(按
：



意
謂
『此
意
心
所
，
非
唯
有
四
』
)
，
〔所
以
者
何
？
以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第
六
頌
的
 

第
四
句
言
〕
：
『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故

(按
••謂
除
四
煩
惱
外
，末
那
識
還
與
觸
、作
意
、受

、 

想

、思
彼
餘
心
所
相
應
)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不
爾
，
「及
餘
觸
等

倶
」
故
』
者
〕
，此
即
〔是
〕 

『初

、
(舉
頌
答
)
』
也

。
〔所
用
〕
『不
爾
』
、
『故
』
三
字
，
〔是
本
頌
所
無
，為
〕 

釋
〔文
〕
者

〔所
〕
加
也
。
〔答
彼
所
問
：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心
所
有
法
〕
非
唯
有
〔我
癡
、 

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等
〕
四
〔法
〕
，故
言
『不
爾
』
。
〔又
〕頌
有
『餘
』
字
(按
：
即
『及
 

餘
觸
等

倶
』
中
的
『餘
』
字
)
，遂

〔引
致
諸
論
師
在
釋
文
時
〕
有

〔各
種
不
同
〕
諍

〔論
 

說
法
產
〕
生

。
」

㈢
廣

釋

第

一

師

解

頌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諸
論
師
於
〕
下
〔文

，合
〕
有
二
解
〔頌
 

文
中
〕
『餘
』
字

〔的
字
義
，如
是
〕
即

〔開
〕
為
二
文
：
一
〔者
〕
、謂

〔
『餘
』
者

， 

是

『我
癡
』
等
〕
四
惑
之
餘
，
即
次
〔下
〕
第
一
〔師
〕
解

〔頌
者
〕
是
•，二

〔者
〕
、 

謂
〔
『餘
』
者
是
〕
『觸
等
』
之
餘
，即
下
〔文
〕
四
師
〔所
〕解
〔說
者
〕
是
(按
： 

此
又
分
成
四
說
，
一
者
、
謂
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，
二
者
、
謂
與
十
九
心
所
相
應
，
三
者
、



-

謂
與
二
十
四
心
所
相
應
，
四
者
、
謂
與
十
八
心
所
相
應
)
。
第
一
師
〔解

『餘
』
者

，
是
 

『我
癡
』
等
四
惑
之
餘
〕
中

，文
勢
有
二
：
初

、釋
本
頌
，後

、釋
無
餘
心
所
〔之
〕
所
以
。 

〔初
〕
、釋
本
頌
中
，初

、
以
二
義
解
『餘
』
，後

、釋

『及
』
字

〔的
字
義
〕
。
」

甲

'
以

第

一

義

釋

本

頌

「
餘

」
字

義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義
：
此

〔與
〕
『
(染
 

污
)
意
(末
那
識
)
』
〔相
應
的
〕
心
所
〔法
〕唯
〔有
〕九
〔種
，即
〕前
〔文
所
言
 

的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彼
〕
四
〔根
本
煩
惱
心
所
〕
及

『餘
』
〔者
的
〕
觸
等
五
〔遍
 

行
心
所
〕法

，即
觸
、作
意
、受

、想
與
思
，
〔因
為
彼
五
遍
行
心
所
必
與
一
切
心
識
相
應
， 

今
染
污
〕
意

〔既
屬
心
識
之
一
，故
必
〕
與
遍
行
〔觸
等
五
心
所
〕
定
相
應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總
〔而
言
之
，定
必
〕
與
九
〔種
〕
心
 

所

倶

〔相
應
——

即
〕
前

〔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彼
〕
四

〔心
所
〕
及

〔彼
〕
四
之
 

餘
觸
等
五
法
——

〔染
污
〕
意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必
〕
與
遍
行
〔心
所
〕
定
相
應
故
。
」 

.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復
引
文
獻
加
以
證
明
言
：
「
〔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五
說
： 

〔問
〕
••諸
識
生
時
，
與
幾
遍
行
心
所

倶
起
？
答
：
〔與
〕
五

〔遍
行
心
所

倶
相
應
〕
， 

即
作
意
、
〔觸
、受
、想
、思
〕等
。
〔又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第
三
〔卷
〕
云
：



〔此
作
意
、
觸

、受

、
想

、
思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〕
通
一
切
性
、
〔
一
切
〕
處

、
〔
一
切
〕 

時
、
一
切

倶
〔相
應
〕等
〔心
識
所
生
〕
，故
〔足
以
〕證
〔明
〕此
文
〔所
〕言
〔此
 

觸
等
五
心
所
法
〕
遍
諸
識
〔相
應
而
生
起
〕
。此
則
〔是
第
〕
一
解
『餘
』
字

〔的
涵
義
， 

所
言
『餘
』
者

，
是
我
癡
等
〕
四
惑
之
餘
也
。
」

乙

、
以

第

二

義

釋

本

頌

「
餘

〕
字

義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以
遮
義
釋
「餘
」
字
涵
義
云
： 

「前

〔卷
曾
明
〕
說

『觸
』
等

〔五
遍
行
心
所
與
第
八
〕
異
熟
識

倶

〔相
應
，
今
又
言
五
 

遍
行
觸
等
亦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，
為
〕
恐

〔學
人
誤
〕
謂
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觸
等
五
 

遍
行
心
所
，例
〕同
〔於
〕前
〔與
第
八
異
熟
識

倶
的
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〕亦
是
『無
覆
(無
 

記
性
攝
)
』
，
〔為
要
〕
顯

〔示
〕
此
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有
〕
異

〔於
〕 

彼

〔與
第
八
異
熟
識
相
應
的
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(按
••依
實
而
言
，
與
異
熟
識
相
應
者
， 

是
無
覆
無
記
性
攝
•，與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，則
是
有
覆
無
記
性
攝
)
〕
，故

〔於
頌
文
句
中
〕 

置
〔以
〕
『餘
』
言
〔以
顯
示
之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〕次
〔節
，即
以
〕第
二
〔義
〕解
〔頌
文
句
中
 

的
『餘
』
字
的
涵
義
〕
。此
〔以
〕第
二
〔義
來
〕解
『餘
』
〔字
者
，是
由
於
〕恐
〔學



人
〕
謂
此
中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
觸
等
五
〔遍
行
心
所
〕
法

，亦

〔同
是
〕
通
於
前
〔與
 

第
八
〕
異
熟
識

倶
〔的
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法
〕
者
，亦
是
『無
覆
無
記
性
』
〔所
〕
攝
，
〔而
 

失
覺
其
是
『有
覆
無
記
性
』
所
攝
，故
為
要
〕
顯

〔示
〕
此

〔與
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的
觸
等
〕 

五
〔遍
行
心
所
之
〕性
〔類
，有
〕異
於
〔與
〕彼
〔異
熟
識
〕相
應
〔的
觸
等
〕五
〔法
 

之
〕性
〔類
〕
，故
〔於
頌
文
句
中
特
〕
置
〔以

I

〕
『餘
』
言

〔標
示
之
，
而
說
『及
 

餘
觸
等

倶
』
。
」

跟
著
，窺
基
《述
記
》
更
安
排
一
番
問
答
以
疏
解
其
涵
義
言
••「問
：
若
爾
，何
故
次
 

後
〔在
頌
文
中
〕復
說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〕是
『有
覆
(無
記
)性
』
〔所
 

攝
〕
？
(按
：
頌
言
『有
覆
無
記
攝
』
)
。答
：
〔頌
中
〕言
『餘
』
者
，
〔謂
與
末
那
 

識
相
應
的
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〕
為
異
〔於
〕
前

〔者
與
第
八
異
熟
識
相
應
的
觸
等
五
法
的
〕 

性
〔類

，但
〕不
知
〔其
究
竟
屬
〕何
性
〔類
，故
得
要
〕復
言
〔彼
是
〕
『有
覆
(無
記
)
』 

〔藉
以
〕分
別
〔兩
類
遍
行
心
所
的
〕自
體
，為
〔要
〕簡
〔別
於
〕彼
前
〔無
覆
無
記
〕 

性
〔攝
〕
，故
〔特
於
頌
文
句
中
〕置
〔
一
〕
『餘
』
言
。」

丙

、
後

釋

本

頌

「
及

」
字

義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釋
頌
中
「餘
」
字
的
字
義
後
，
再
釋



「及
」字
的
字
義
云
：
「
〔句
文
『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中
的
〕
『及
』
〔字
〕是
『集
(合
)
』義

， 

前

〔言
末
那
識
與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等
〕
四

〔心
所
相
應
〕
，後

〔言
彼
與
觸
、 

作
意
、受

、想

、思
等
〕
五
〔心
所
相
應
，總
集
〕
合

〔言
，彼
九
心
所
應
〕
與
末
那
〔識
〕 

恒
〔時
〕相
應
故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問
：
〔於
『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彼
頌
文
句
中
的
〕
『餘
』字

，
〔其
 

義
〕既
然
〔已
解
，然
則
句
中
〕
『及
』
字
〔亦
有
〕何
用
？
〔答
〕
：
『及
』
是
『相
違
(並
 

列
)
』
〔之
〕義
，顯
〔彼
〕諸
心
所
，
〔其
〕體
各
〔自
〕不
同
。又
『及
』
者
〔是
〕 

『等
(及
)
』
〔之
〕義
，
〔前
文
已
〕舉
〔我
癡
等
〕四
煩
惱
，
〔今
則
〕等
〔及
其
〕 

餘

『觸
』
等

〔心
所
亦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。然
今
此
〔第
一
〕
師
，
但
以
『合
集
』
〔義
〕 

而
釋
『及
』
〔字
彼
名
〕言
〔涵
義
〕
。前
〔有
〕
四
煩
惱
〔心
所
〕
，後
〔有
〕
五
遍
行
〔心
 

所
〕
，合
此
九
〔心
所
有
〕法
，
〔均
與
〕此
〔末
那
〕識
相
應
，顯
非
唯
〔有
〕
一
〔心
所
〕 

法
與
此
〔末
那
識
〕相
應
故
，合
集
九
法
與
此

倶
〔相
應
〕也

。故
置
『及
』言

，令
知
2
口
〕 

有
九
〔法
相
應
〕
。上
來
第
一
〔師
〕
釋
本
頌
〔
『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句
〕
訖

。
」

㈣
廣

釋

無

餘

心

所

之

原

因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一
師
〕
次
釋
〔除
上
述
九



心
所
外
〕
無
餘
心
所
〔與
末
那
識
〕
相
應
〔的
原
因
〕
。
」
此
中
分
作
五
段
：

甲

、
初

設

外

徵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設
外
徵
問
〕
..此

〔第
七
染
污
〕
意

〔的
 

末
那
識
〕
何
故
〔除
前
所
述
四
煩
惱
、
五
遍
行
合
有
九
心
所
相
應
外
，
再
〕
無
餘
心
所
〔與
 

之
〕
相
應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為
欲
了
知
〔何
故
除
九
心
所
外
，則
無
餘
心
所
與
末
那
識
相
 

應

，故
〕
更
須
發
問
。此
外
人
問
：
〔四
煩
惱
及
五
〕
遍
行
〔彼
九
心
所
法
〕
許
有
，
〔得
 
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，其
別
境
、
〔善

、隨
煩
惱
、不
定
〕
等

〔心
所
法
〕
，何
義
故
無
〔相
 

應
〕
？

〔汝
〕
一
一
應
答
。
」

乙

、
答

無

別

境

心

所

相

應
：
答
外
所
徵
，合
有
四
段
.，今
先
答
末
那
識
與
欲
、勝
解
、 

念

、定

、慧

「五
別
境
心
所
不
相
應
」
的

「原
由
」
，分
別
論
述
如
下
：

一
者
、簡
欲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謂

『欲
』
〔心
所
的
作
用
，在
〕
希
望
〔求
取
〕 

未

〔能
〕
遂
合
〔的
〕
事

〔物

，但
今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〔是
自
然
〕
任
運
〔而
活
動
的
， 

故
能
恒
時
攀
〕
緣

〔所
已
〕
遂
合
〔之
〕
境

(按
：
即
阿
賴
耶
見
分
)
〔而
無
有
所
缺
，故
〕 

無
所
希
望
〔求
取
別
的
事
物
〕
，
故
無
有
『欲
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初

、答

〔無
〕
別
境
〔五
心
所
之
所
以
〕
，
次

、答

〔無
〕 

善

〔心
〕
所

〔之
所
以
，
再
〕
次

、
答

〔無
〕
隨
惑
〔心
所
之
所
以
〕
，
後

、
答

〔無
〕 

不
定
〔心
所
之
所
以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繼
釋
本
節
論
文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欲

(心
所
)
』
〔者

，彼
攀
〕
緣
從
來
 

未
〔遂
〕合
〔的
〕事
〔物
〕故
；
〔至
於
〕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則
〕恒
緣
〔已
遂
〕合
〔之
〕 

境

，
〔即
〕
常

〔緣
第
八
識
見
分
執
之
〕
是
我
故
。若
憶
〔想
或
〕
過

〔去

、或
〕
未

〔來
〕 

而
起
希
望
〔者

，則
追
憶
〕
已
合
〔之
境
者
〕
，
即

〔是
〕
『念

(心
所
)
』
；
〔希
求
〕 

未
合
〔境
者
〕
，即

〔是
〕
『欲

(心
所
)
』
。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第
〕
五
十
五
說
：
 

於

〔彼
彼
〕
所

〔希
樂
〕
愛
事
，有

『欲

(心
所
)
』
生
故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釋
疑
難
言
：
「
〔或
問
〕
：
若
爾
，
〔即
若
『欲

(心
所
)
』
唯
希
求
未
 

遂
合
境
，則
〕諸
佛
應
無
有
『欲
(心
所
)
』
，
〔以
〕無

〔有
〕未
〔遂
〕合

〔之
〕事
故
。 

〔答
言
..此
亦
不
然
，以
〕
今

〔只
〕
說

〔就
〕
非
佛
〔諸
有
情
而
〕
言

，
〔若
〕
未
遂
合
， 

〔則
不
生
『欲
』
〕
，非
說
於
佛
有
未
合
事
〔故
有
『欲
』
也
〕
，故

〔二
說
〕
不
相
違
。 

下

〔文
討
論
〕
諸
心
所
〔時
〕
，皆
準
〔依
〕
此

〔佛
與
非
佛
有
差
別
作
〕
釋

。
」



《述
記
》
再
從
前
後
文
比
較
作
釋
言

.
•「又

『欲
』
〔者
於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前
 

文

，
『謂
欲
，希
望
所
樂
事
轉
』
，今
文
則
『謂
欲
，希
望
未
遂
合
事
』
，說
法
不
同
〕
， 

但

『觀
所
樂
事
轉
』
〔者

，其
〕
『所
樂
之
事
』
〔即
今
〕
名

『未
遂
合
(事
)
』
；
〔第
 

七
末
那
識
無
有
『未
遂
合
事
』
〕
，故
此
無
〔有
〕
『欲
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，
此
〕 

文
與
前
〔文
雖
稍
有
〕
別

〔異
，但
義
亦
相
通
。且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與

〔前
文
所
言
的
〕 

第
八
識
，
〔其
〕
所
簡
〔去
的
別
境
心
所
、善
心
所
、隨
煩
惱
心
所
及
不
定
心
所
〕
乃

〔是
 

相
〕
同

〔的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簡
勝
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
『勝
解
(心
所
)
』
，
〔其
作
用
功
能
在
〕 

印
持
曾
未
〔決
〕
定

〔的
對
〕
境
；
〔不
過
〕
，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〔於
〕
無
始
〔以
來
〕 

恒
緣
〔決
〕
定

〔的

、
剎
那
相
續
的
第
八
識
見
分
以
為
實
我
之
〕
事

〔而
〕
無
所
印
持
， 

故
無
〔有
與
〕
勝
解
〔心
所
相
應
的
需
要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勝
解
〔心
所
〕
，
但
能
印
〔持
〕
前

〔時
可
〕
疑

〔而
不
能
 

決
定
之
〕
事

，
〔故
必
須
要
有
〕
不
了
事
生
〔始
有
勝
解
。今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〕
恒

〔時
〕 

決
定
計
〔執
第
八
識
以
為
實
〕
我
非
餘
，
〔並
〕
非
先
有
疑
〔慮
〕
及
曾
未
了
〔事
〕
今



方
印
可
〔之
〕
，
故
無
勝
解
〔與
第
七
識
相
應
〕
。
此
約
〔凡
夫
在
〕
因
位
〔的
末
那
識
 

而
為
說
〕
，非

〔約
在
〕
佛

〔位
的
第
七
識
之
〕
行
相
〔而
為
說
。又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 

五
十
五
說
••於

〔彼
彼
境
界
，前
不
決
定
〕
，今

〔方
〕
決
定
，
〔則
有
〕
勝
解
生
〔起
〕
， 

故

〔與
此
同
〕
。
」

三
者
、簡
念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謂
〕
『念

(心
所
)
』
〔者
〕
，唯

〔有
〕 

記
憶
曾
所
習
事
〔而
不
忘
的
功
能
；
但
今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恒
緣
現
〔在
〕
所
受
〔之
〕境

， 

無
所
記
憶
，故
無
有
『念
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『念

(心
所
)
』
，能

〔追
〕
憶

〔及
明
記
〕
昔
曾
所
習
〔所
 

經
驗
之
〕
事

。
〔於
過
去
雖
〕
曾

〔有
所
經
驗
，
但
〕
於
現
在
〔彼
已
〕
習
者
〔經
〕
已
 

〔謝
〕
滅

，
今

〔只
能
生
〕
起
追
憶
，
〔故
名
為
有
『念
』
•，但
凡
夫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之
 

緣
第
八
識
執
之
為
我
〕
，非

〔彼
所
執
之
〕
『我
』
已
滅
，今
生
追
憶
，
〔而
是
所
執
我
〕 

境
，恒

〔常
而
〕
有

，故

〔於
現
時
不
與
『念

(心
所
)
』
相
應
，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 

五
十
五
說
：
於

〔對
過
去
已
滅
的
〕
串
習
事
，
念

〔心
所
〕
方
生
故
。
」

四
者
、簡
定
••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謂
〕
『定

(心
所
)
』
〔者
〕
，唯

〔是
〕



繫
心
專
注
〔於
〕
一
〔個
特
定
的
對
〕
境
；
〔但
由
於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〔是
〕
任
運
〔自
 

然
地
一
一
〕剎
那
〔前
後
〕別
緣
〔第
八
識
見
分
以
為
實
我
〕
，既
不
專
〔注
於
某
〕
一
〔特
 

定
之
境
〕
，故
無
有
〔與
〕
『定

(心
所
)
』
〔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『定

(心
所
)
』
唯

〔是
各
〕
別

〔剎
那
〕
作
意
繫
心
專
〔注
 

於
某
〕
一
〔特
定
對
〕
境
.，
〔前
時
〕
由
加
行
心
，趣
求
〔專
注
於
〕
一
〔特
定
之
〕
境

， 

唯
緣
本
質
〔上
的
某
〕
一
法
〔境

，
而
〕
不
作
別
緣
〔之
〕
前

、後
念
解
，亦
非
〔要
作
〕 

常
解
〔者

，始
名
為
『定
』
•，但
今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，
〔其
活
動
是
自
然
〕
任
運
〔而
起
， 

非
由
加
行
趣
求
一
境
，又
〕
不
深
〔入
〕
趣
求
專
〔注
攀
〕
緣
一
〔特
定
境
〕
法

，
〔而
是
〕 

剎
那
〔剎
那
〕
別
緣
〔第
八
識
見
分
執
為
實
我
〕
，故
無
『定
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〕 

也

。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五
說
：
於

〔彼
彼
境
界
之
〕
所
觀
事
，
〔由
加
行
心
， 

隨
順
趣
向
，
能
為
審
慮
，
依
心
一
境
性
〕
，
其
定
方
生
；
〔但
末
那
識
是
〕
任
運
緣
者
， 

即
無
此
『定
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釋
妨
難
言
：
「
〔或
有
難
言
〕
：
既
爾
(按
••即

『任
運
緣
者
，
即
 

無
此
定
(相
應
)
』
)
，
〔則
〕
如
來
便
應
無
『定
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，
以
彼
是
〕



任
運
緣
〔境
〕
故

。
〔論
主
答
道
〕
：
此
難
不
然
。
如
來
〔與
四
智
相
應
的
〕
識
等
，
深
 

取
所
緣
，
非
如
〔凡
愚
的
第
〕
七
、
八

〔識
〕
任
運
粗
淺
，
隨
業
等
〔而
取
〕
境

。
又
佛
 

識
等
〔的
活
動
，依
〕
因

〔位
中
〕
定

〔之
流
〕
類

〔而
得
〕
生

〔起
〕
，設
令
能
緣
〔某
 

一
任
運
之
境
，但
〕
其
必
有
定
〔與
之
相
應
〕
•，非

〔是
凡
夫
的
第
〕
七

、
八
識
〔亦
於
〕 

前
時
有
〔與
〕定
〔之
〕種
類
〔所
〕引
生
，
〔又
非
能
〕專
緣
一
境
，
〔因
〕而
不
〔能
與
〕 

定

〔相
應
〕
也

。又
佛
〔識
緣
境
能
〕專
心
〔而
緣
，而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則
〕
散
漫
〔而
 

緣
〕
，故

〔佛
識
雖
任
運
轉
而
仍
得
與
定
相
應
，但
末
那
識
則
不
與
定
相
應
〕
。
」

五
者
、簡
慧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慧

(心
所
)
』
〔者
〕
，
即

〔是
 
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
『我
見
』
〔所
依
體
的
一
分
〕
(按
：
『我
見
』無
自
體
，依
『癡
』與
『慧
』 

之
一
分
為
體
性
)
。
〔前
文
既
言
末
那
識
與
『我
見
』
相
應
〕
，故

〔此
間
〕
不
別
說
〔與
 

『慧
』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『慧

(心
所
)
』
與

『我
見
』
〔既
是
同
體
，故
〕
非

〔宜
 

把
〕
二

〔者
〕
並
故
，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。何
以
知
其
是
同
體
？
以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 

五
十
五
說
：
〔煩
惱
中
的
〕
『見

(包
括
我
見
)
』
〔是
〕
世
俗
有
，
〔其
體
〕
即

〔是
〕



『慧

(心
所
)
』
〔的
一
〕
分
故
。
〔至
於
貪
、瞋

、癡
等
其
〕
餘

〔煩
惱
，則
〕
別
有
〔其
 

作
為
心
所
的
體
〕
性

。
〔故
亦
可
說
：
末
那
識
與
『慧
一
分
』
相
應
〕
。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再
作
第
一
番
的
問
答
言

.
•「問
：
〔由
於
〕
慧

〔心
所
能
〕
緣

〔所
〕 

觀
察
〔的
彼
彼
〕
事

〔物
境
界
，你
則
對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〕
言

〔其
與
〕
慧

〔
一
分
〕

倶

〔相
 

應
.，但
〕
定

〔心
所
，其
實
亦
〕
緣

〔所
〕
觀
察
〔的
彼
彼
〕
事

〔物
境
界
，故
與
〕
此

〔末
 

那
識
的
〕

倶

〔相
應
中
〕
，應

〔說
其
〕
有
定
〔心
所
與
之
相
應
〕
。答
：
〔今
此
末
那
識
， 

以
其
既
〕任
運
〔轉

，但
〕亦
〔能
作
邪
〕推
度
，
〔執
第
八
識
見
分
為
實
我
，故
對
〕此
識
， 

說

〔其
與
〕
慧

〔
一
分
〕

倶

〔相
應
•，但
要
〕
深

〔趣
〕
專

〔注
〕
一
境
〔始
能
〕
有
定
 

生
〔起
相
應
，然
今
此
末
那
識
任
運
而
轉
，活
動
粗
淺
，不
能
深
趣
一
境
，則
與
〕此

倶

〔相
 

應
者
〕
，故

〔知
〕
無

〔有
〕
定

〔心
所
法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依
次
再
作
第
二
番
的
問
答
：
「
〔外
〕
問
：
〔慧
與
定
〕
二
〔心
所
法
， 

皆
能
〕
緣

〔所
〕
觀
察
〔的
彼
彼
〕
事

〔物
境
界
，
今
你
說
：
末
那
識
〕
任
運
〔轉
而
〕 

慧
得
〔相
應
〕
生

〔起
，但
末
那
識
〕
任
運
〔轉

，則
定
不
能
相
應
〕
，既
無
〔有
〕
定

〔相
 

應

，
故
末
那
識
〕
應
不
緣
〔所
〕
觀
察
〔的
彼
彼
境
界
.，今
既
得
緣
所
觀
察
的
境
界
，
故



知
必
與
定

倶
〕
。
答
：
定
境
〔的
生
起
，
必
賴
〕
加
行
，
〔即
〕
必

〔賴
〕
慧

〔之
〕
緣
 

〔所
觀
察
境
以
作
加
行
〕
，定

〔心
所
始
〕
得
緣
〔所
〕
觀
察
〔境
；
故
〕
有
慧
〔緣
所
 

觀
察
〕
之
境
，
〔或
有
〕
定

〔相
應
，或
〕
不

〔有
〕
定

〔相
應
〕
，故

〔與
〕
此

〔末
那
〕 

識

倶

〔相
應
者
，
可
〕
無
有
定
。雖

〔然
慧
與
定
可
以
〕
同
緣
〔所
〕
觀
察
〔之
境
，
然
〕 

而
慧
寬
定
狹
(按
：
即
有
定
緣
境
，則
必
有
慧
緣
境
•，有
慧
緣
境
，則
定
緣
境
可
有
可
無
)
。 

故
此
〔末
那
識
的
緣
所
觀
察
境
，有
慧
相
應
而
〕
無
定
〔相
應
，於
理
無
違
〕
。
」

丙

、
答

無

善

心

所

相

應

•■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下
是
『答
無
餘
心
所
相
應
之
 

原
因
』中
的
〕第
二
〔段

，即
答
〕簡
〔除
〕善
〔心
所
相
應
之
原
因
〕
。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 

「
『善

(心
所
)
』
〔由
於
〕
是
〔清
〕
淨
〔之
〕故

，
〔則
〕
非
此
〔染
污
意
的
第
七
末
那
〕 

識

〔能
與
之
〕

倶

〔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其
善
〔心
所
，有
信
、慚

、愧

、無
貪
、無
瞋
、無
癡
、勤
(精
 

進
)
、輕
安
、不
放
逸
、行
捨
、不
害
等
合
共
〕十
一
〔類

，其
〕體
〔清
淨
〕
，非
染
〔污
〕 

故

，非
與
此
〔染
污
的
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相
應
；
與
〕
此

倶

〔相
應
者
〕
，唯

〔是
不
清
淨
而
〕 

染

〔污
性
的
心
所
〕
故

。
」



丁

、
答

無

隨

煩

惱

心

所

相

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隨
煩
惱
〔的
〕
生

〔起
〕
，
必
 

〔須
〕
依

〔仗
根
本
〕
煩
惱
〔之
〕
前

、後
分
位
〔有
不
同
〕
差
別
〔然
後
可
以
〕
建
立
。 

〔然
而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恒
〔時
〕
與

〔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彼
〕
四

〔根
本
〕 

煩
惱

倶
〔相
應
〕
，前

、後
〔剎
那
〕
一
類
〔相
續
，其
〕分
位
〔都
〕無
〔差
〕別
，故
〔與
〕 
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倶

〔相
應
者
，都
〕
無
隨
煩
惱
〔心
所
法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自
下
〔是
答
『無
餘
心
所
相
應
原
因
』的
〕第
三
〔段

，說
明
〕 

何
故
無
隨
惑
〔即
無
隨
煩
惱
心
所
相
應
。所
言
〕
『根
本
(煩
惱
)
』前
已
說
〔明
•，依
根
本
〕 

煩
惱
分
位
〔的
〕前
後
〔有
不
同
〕差
別
，
〔然
後
可
以
〕建
立
『隨
惑
(隨
煩
惱
心
所
)
』
。 

〔是
故
〕
隨
惑
〔若
〕
離
根
本
〔煩
惱
則
〕
無

〔有
自
己
的
〕
別

〔異
〕
體

〔性
〕
，故

〔根
 

本
煩
惱
與
隨
煩
惱
〕
不
得
並
〔時
而
〕
生
。或

『無
慚
/
、
『無
愧
』
、
『不
信
』
、
『懈
 

怠
』
〔等
隨
煩
惱
〕
《
(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
〔卷
五
十
五
〕
雖
說
〔彼
等
是
〕
實

〔有
〕
， 

然

〔仍
〕
是
根
本
〔煩
惱
〕
轉
變
〔的
〕
分
位
〔差
別
。無
慚
、
無
愧
等
〕
，
如

〔澀
、 

滑
等
〕
所
造
觸
〔是
有
體
之
法
〕
，
非
如
長
、
〔短
〕
等
諸
形
色
等
〔是
無
體
之
法
，
然
 

而
此
等
隨
煩
惱
心
所
〕雖
說
有
體
，
〔但
其
〕自
〔體
〕
不
能
與
他
〔恒
時
現
行
的
我
癡
等
〕



根
本
〔煩
惱
〕

倶

〔起

，以
隨
煩
惱
必
須
〕
隨
根
本
〔煩
惱
〕
後
起
〔故
〕
。又
且
如
『瞋
』 

〔彼
根
本
煩
惱
，雖
有
言
〕輕
微
者
名
『瞋
』
，餘

〔粗
顯
者
〕名

『忿
』
、
〔
『恨
』
〕等
， 

〔但
彼
『忿
』
、
『恨
』
等
亦
〕
如

『長
』
、
『短
』
等

〔形
〕
色
即
〔必
須
依
〕
於
彼
〔所
 

依
體
而
分
位
〕
假

〔立
〕
。故
忿
等
二
十
〔種
隨
煩
惱
心
所
〕
不

〔得
〕
與
根
本
〔煩
惱
〕 

倶

生
。
〔總
而
言
之
〕
，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〔既
然
〕恒
〔時
〕與
〔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 

我
愛
彼
〕四
根
本
〔煩
惱
〕

倶

〔相
應
〕
，前
後
無
始
一
類
〔相
續
〕
，分
位
無
〔有
〕差
別
， 

故

〔知
與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心
所
〕
無

〔有
〕
隨
惑
。
」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還
要
為
此
說
的
論
師
澄
清
若
干
的
問
題
言
：
「
〔主
張
〕
此

〔說
 

的
論
〕
師
意
說
••隨
惑
皆
〔若
〕
離
根
本
〔煩
惱
即
〕無
體
〔性
〕
，故

〔安
慧
的
〕
《
(大
 
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)
對
法
(論
)
》

〔卷
一
〕
云
：
〔隨
煩
惱
如
〕
忿

、
〔恨

、覆

、惱
〕 

等
皆
〔是
〕
假

〔建
立
者
，
離
瞋
等
外
無
別
體
性
。
故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一
向
非
〔與
〕 

隨
惑

倶

。
〔至
於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言
『無
慚
、無
愧
與
一
切
不
善
相
應
；
不
信
、 

懈
怠
、
放
逸
、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惡
慧
與
一
切
染
污
心
相
應
』
，
如
是
〕
言
餘
〔隨
煩
惱
心
 

所
法
與
一
切
〕
染
心
說

倶

〔相
應
〕
義
者
，
〔不
過
〕
約

〔與
〕
第
六
〔意
〕
識
及
〔前
〕



五
識
〔相
應
而
為
〕
說

〔者

，
而
〕
非
謂
〔約
〕
此

〔第
七
〕
識

〔而
為
說
者
，
以
彼
餘
 

煩
惱
心
所
離
根
本
煩
惱
如
我
癡
等
〕
無
分
位
〔之
差
〕
別

〔體
性
〕
故

。
〔又
如
下
文
所
 

說
的
三
師
，
或
說
惽
沉
、掉
舉
等
五
隨
煩
惱
與
一
切
染
心
遍

倶
，
或
說
六
隨
煩
惱
，
或
說
 

十
隨
煩
惱
與
一
切
染
心
遍

倶
，如
是
〕
三
文
別
〔說
〕者

，
〔都
是
〕
約
〔他
識
〕
別
義
〔而
 

為
〕
說
，
〔說
隨
煩
惱
心
所
，彼
〕
通
不
善
〔心
及
〕
有
覆
〔無
記
〕
心
中
〔者
〕
，名

『遍
 

(於
}
染
心
』
丄
但
我
等
當
知

：一

 ;
非
但
是
染
心
(按
：
非
凡
是
不
善
及
有
覆
無
記
染
心
) 

彼
皆
能
起
〔此
惽
沉
、掉
舉
等
隨
煩
惱
心
所
法
，故
不
遍
於
染
污
末
那
識
，於
理
無
違
〕
。
」 

戊

、
答

無

不

定

心

所

相

應

：
此
中
又
可
分
成
三
節
作
回
應
•• 一
者
、答
無
惡
作

倶
，
二
 

者

、答
無
睡
眠

倶
，
三
者
、答
無
尋
伺

倶
。

一
者
、答
無
惡
作

倶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惡
作
(悔
心
所
)
』
〔者

， 

謂
〕
追
悔
先
〔前
〕
所
造
〔或
善
或
惡
諸
〕
業

〔行
；
然
而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則
是
〕 

任
運
恒
緣
現
〔前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而
執
為
我
〕
境

〔者

，故
〕
非

〔有
追
〕
悔

〔於
〕
先
業
， 

故
無
『惡
作
(悔
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『不
定
(心
所
)
』 

〔共
有
悔
、眠
、尋

、伺
〕
四

〔類
.，於
彼
四
類
之
〕
中

，
〔上
言
『無
惡
作
(悔
心
所
)



倶

(相
應
)
』
〕
，
其
文
可
解
。
」

二
者
、答
無
睡
眠

倶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睡
眠
(心
所
)
』
〔者
〕
， 

必
依
身
、心
重
昧
〔而
生
，又
依
〕外
眾
緣
力
有
時
暫
起
；
〔然
而
〕此
〔末
那
〕識
〔卻
於
〕 

無
始
〔時
來
〕
，
一
類
〔相
續
而
〕
內
執
〔恒
轉
的
阿
賴
耶
識
為
實
我
，故
〕
不
假
外
緣
， 

故
彼
〔睡
眠
心
所
於
第
七
末
那
識
中
〕
非
有
〔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睡
眠
〔心
所
〕
若
起
，
〔則
必
須
依
仗
內
、外
諸
緣
•，當
〕 

知
依
身
、
心
沉
重
、
惽
昧
•，此
是
內
緣
。
外
眾
緣
力
，
即
是
病
等
，
或

〔受
〕
涼
風
〔所
 

吹
〕
等

，有
時
暫
起
，如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
對
法
論
》
〔卷
〕
第
一
末
〔所
〕
說

〔者

。 

此
顯
睡
眠
心
所
〕
即
是
〔有
所
〕
間
斷
，
非

〔有
〕
相
續
義
。
〔故
恒
轉
的
末
那
識
不
與
 

相
應

U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再
者
〕
，
『惡
作
(心
所
)
』
〔的
生
起
〕
，雖

〔然
〕 

亦
然
，
〔即
有
內
、
外
緣
，有
間
斷
、
不
相
續
等
義
〕
，
而

〔前
文
則
〕
約

〔其
追
悔
先
 

所
造
業
等
〕
義

〔而
〕
別
說
〔之

。今
〕
此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所
藉
緣
少
，
〔言
其
〕
『無
 

始
一
類
』
〔者
〕
，
簡
別
〔其
〕
不
假
內
緣
而
起
•，又
言
〔其
〕
『內
執
不
假
外
緣
』
而



起

〔者

，
此
〕
簡
別
外
緣
。由
此
緣
故
，
〔末
那
識
相
應
中
〕
無
睡
眠
也
。
」

三
者
、答
無
尋
、伺

倶
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尋
』
、
『伺
』
〔二
心
 

所
者
〕
，

倶
依
外
門
而
轉
，
〔尋
者
則
作
〕
淺

〔推
度
，
伺
者
則
作
〕
深
推
度
；
〔又
依
 

彼
能
發
〕
粗

〔顯
名
言
，
謂
之
『尋
』
，
依
彼
能
〕
細

〔密
〕
發

〔出
名
〕
言
，
〔謂
之
 

『伺
』
•，但
〕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〔則
不
依
外
境
諸
門
而
起
〕
，唯
依
內
〔境
之
〕門
而
轉
， 

一
類
執
〔第
八
識
為
實
〕
我

，故
非
〔與
〕
彼

〔尋

、伺
心
所
〕

倶

〔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『尋
』
、
『伺
』
二

〔種
心
所
有
〕
法

，
並

『依
外
門
』
， 

〔以
其
〕
緣
外
境
〔而
〕
生
故
。此
二
〔心
所
〕
多
依
身
〔業
及
〕
語

〔業
彼
〕
門

〔而
〕 

轉

〔起
〕
故
。
『尋
』
〔之
推
度
作
用
〕則

〔屬
〕
『淺
推
』
，
『伺
』
則
〔屬
〕
『深
度
』
；
 

〔就
其
發
為
意
識
名
言
而
言
〕
，
『尋
』
則

〔以
〕
粗

〔顯
相
〕
發

〔為
名
〕
言
，
『伺
』 

則

〔以
〕
細

〔密
相
〕
發

〔為
名
〕
言
•，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〔則
〕
『唯
依
內
門
』
〔而
轉
， 

以
其
唯
〕
緣

〔自
〕
內
我
〔而
〕
生
故
。
〔又
所
言
〕
『
一
類
執
我
』
〔者

，顯
末
那
識
並
〕 

無

『淺

、深
推
度
』
〔與
〕
『粗

、細
發
言
』
，
故
不
與
彼
〔尋
、伺
彼
二
心
所
〕

倶

〔相
 

應
〕

。

」



於
說
明
何
以
末
那
識
不
與
「別
境
」
、
「善
」
、
「隨
煩
惱
」
、
「不
定
」
心
所
相
應
， 

乃
至
不
與
「根
本
煩
惱
」中
的
「瞋
」
、
「疑
」
及
「我
見
」外
的
餘
等
「惡
見
」相
應
之
後
，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出
總
結
性
的
疏
言
：
「故

〔與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倶

〔相
應
者
〕
， 

唯
有
九
〔心
所
〕
法

，
〔即
遍
行
心
所
中
的
觸
、
作
意
、受

、
想

、
思
彼
五
心
所
，
及
六
 

根
本
煩
惱
中
的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彼
四
心
所
，合
共
為
九
〕
。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再
疏
餘
義
言

.
•「或

〔有
後
之
論
師
難
〕
此

〔前
之
論
〕
師

〔有
違
教
 

及
違
理
〕
之

〔失
，其
〕
意

〔云
〕
••其

〔執
〕
隨
煩
惱
〔的
活
動
〕
，不

〔能
〕
遍

〔於
〕 

根
本
〔煩
惱
活
動
者
，則
此
便
有
〕特
越
〔於
一
般
〕常
倫
〔常
理
〕
，且
如
〔隨
煩
惱
中
的
〕 

惽
沉
、
〔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〕
等
五
〔心
所
於
〕
染
心
若
無
，
〔則
彼
所
謂
染
心
〕 

即
非
染
心
，
〔諸
〕論
〔都
〕有
誠
說
，
〔故
前
師
言
『染
污
末
那
識
不
與
隨
煩
惱
相
應
』者

， 

便
有
違
教
之
失
。彼
〕
遂

〔復
〕
言
：
說
彼
〔隨
煩
惱
既
通
諸
識
，但
唯
於
彼
染
污
的
前
〕 

六
識
中
遍
，
〔而
於
第
七
識
無
者
，則
亦
應
說
〕
遍
行
〔心
所
〕
說
通
諸
識
，
〔然
而
第
〕 

七

、
八
〔識
亦
可
〕應
無
.，〔彼
既
不
爾
，此
何
可
然
？
故
知
說
隨
煩
惱
不
與
末
那
識

倶
者
， 

亦
有
違
理
之
失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前
師
被
難
，或
作
解
云
：
「解
云
：
〔汝
難
〕
不
然
。
〔何
則
〕
？
 

遍
行
〔心
所
如
觸
、作
意
等
之
〕
遍

〔第
〕
七

、
八

〔識
而

倶
相
應
者
，有
〕
諸
論
〔皆
〕 

說

〔第
〕
七

、
八

〔識
皆
與
遍
行
心
所
相
應
故
；
但
掉
舉
、
惽
沉
彼
〕
五
染
〔污
隨
煩
惱
 

心
所
之
〕
遍
染
心
〔者
，則
〕
何
處
言
〔彼
亦
〕
遍

〔於
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而
與
之
相
應
？
 

故
我
說
末
那
不
與
隨
煩
惱
相
應
，實
無
有
失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述
後
師
之
質
難
言
：
「
〔後
師
對
前
師
再
作
質
難
云
：
〕
若
爾
(按
：
意
 

即
惽
沉
等
五
隨
煩
惱
，
雖
不
遍
於
第
七
末
那
識
而
遍
於
前
六
識
，
亦
可
言
『遍
於
一
切
染
 

心
』
者
)
，
〔則
惽
沉
等
〕
五
染
〔隨
煩
惱
雖
〕
言

〔其
〕
遍

〔於
一
切
〕
染

〔心
之
中
， 

而
唯
前
〕六
識
中
皆
〔可
遍
〕有

，〔則
同
理
，我
們
應
亦
可
言
〕
『六
識
(能
)起
(貪

、瞋

、 

癡
等
)
根
本
(煩
惱
)
』
，此
唯
第
六
意
識
能
有
，
而
〕
應
知
〔彼
前
〕
五

〔識
〕
亦

〔可
 

以
〕
無

〔有
根
本
煩
惱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設
後
師
對
初
前
師
再
作
回
應
言
：
「
〔後
師
再
向
前
師
質
言
〕
：
汝
言
〔掉
 

舉

、惽
沉
等
五
隨
煩
惱
能
〕
遍

〔起
於
前
〕
六

〔識
的
一
切
〕
染
心
〔之
中
，今
當
質
言
： 

彼
五
隨
煩
惱
究
竟
能
〕
遍

〔於
六
識
中
的
〕
何
位
、
〔何
〕
地

〔之
中
而
〕
說
之
為
遍



〔呢
〕
？
」
依
此
後
師
的
質
難
，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出
按
言
：
「
〔若
前
師
不
能
分
辨
，則
〕 

故
知
後
〔師
之
〕
說
，
於
義
〔理
的
分
解
，較
〕
為

〔優
〕
勝
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設
前
師
的
回
應
言
：
「
〔前
師
對
後
師
再
作
回
應
言
〕
：
「只
如
〔前
所
 

言
惽
沉
等
〕
五

〔隨
煩
惱
是
〕
遍

〔諸
〕
染
心
〔而
生
起
者
，若
〕
無
此
〔五
隨
煩
惱
則
〕 

不
成
〔為
〕染

〔心
，如
是
且
如
本
論
下
文
依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言
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 

失
念
、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等
〕
六

〔種
〕
染

〔污
的
隨
煩
惱
亦
遍
一
切
染
心
，
但
彼
於
其
〕 

中

〔的
論
〕
文

〔中
〕
，無

〔有
涵
攝
前
〕
五

〔隨
煩
惱
〕
中

〔的
掉
舉
〕
、惽
沉
等
〔二
 

隨
煩
惱
心
所
，亦
得
言
『遍
』
，如
是
則
〕
何
妨
〔依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)
論
》 

言
『
(惽
沉
、掉
舉
等
)五
(隨
煩
惱
)遍
(
一
切
)染
(心
，而
唯
染
污
心
的
第
)七
(末
那
) 

識
中
無
(此
五
隨
煩
惱
心
所
)
』
？
即
是
〔意
指
：
於
前
〕
六
識
中
，除
根
本
〔煩
惱
起
時
， 

彼
惽
沉
等
五
隨
煩
惱
可
以
不
遍
有
，至
於
在
〕餘
一
切
染
〔心
的
前
六
識
中
，當
知
〕此
〔惽
 

沉
等
〕五
〔隨
煩
惱
〕皆
有
〔現
行
，若
〕無
〔此
五
隨
煩
惱
的
現
行
〕
，則
不
〔能
〕成
〔為
 

前
六
識
的
〕染

〔心
，但
第
七
末
那
識
則
不
在
其
列
。
〕
」
《述
記
》
疏
文
作
按
語
言
••「若
 

〔論
根
本
煩
惱
與
隨
煩
惱
的
相
〕
互
有
、無

〔問
題
〕
，如

〔本
論
〕
下

〔文
〕
自

〔有
〕



解
〔釋
〕
。若
作
此
〔種
解
〕釋
，
〔則
〕前
〔師
所
〕解
〔略
〕為
〔優
〕勝
。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藏
要
》
注
云
：

「此
解
同
《轉
識
論
》

。
又
糅
安
慧
釋
，
原
釋
謂
：

『染
意
與
五
遍
行
、
四
煩
惱
相
應
』
，
不
說
 

有
餘
心
(所
)
法

。
」
見

《藏
要
》
第

I

輯
第
二
十
二
種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頁
四
〇
陰
版
注
(三
)
。

②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問
■■諸
識
生
時
，
與
幾
遍
行
心
(所
有
)
法
俱
起
？
答
■•五

，
(即
謂
)

I

、
作
 

意

，
二
、
觸

，
三

、
受

，
四

、
想

，
五

、
思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.
頁
六
〇

I

 
(下
)
。

③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云
•
•
「問
：
如
是
諸
心
所
，
幾
依
一
切
處
心
生
，
一
切
地
(心
生
)
，

I

切
時

(心
生
)
， 

一
切
(相
應
心
生
)
耶
？
答
•
■

(
有
)
五

(心
所
)
，
謂
作
意
、
(觸
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)
等

，
(而
)
思
為
後
邊
。
」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.
頁
二
九
一
(上
)
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披
尋
記
》
卷
三
云
■■ 

r

『幾
依

I
切
處
心
生
』
等
者
，遍
於
善
、染

、無
記
諸
法
(所
)
依
處
而
生
， 

名

『I

切
處
』
•，遍
於
『有
尋
(有
)
伺
』
等
三
地
相
應
，
名

『

I

切
地
』
•，遍
於
過
去
、未
來
、
現
在
相
續
流
轉
， 

名

『I

切
時
』
；
若

I

生
已
，飴
相
應
轉
，
是
名

『
I

切
』
。
如
是
五
十
三
心
所
(中
)
，應
知
幾
依

I

切
處
心
生
、 

幾
通

I

切
地
、
幾
遍

I

切
時
、
幾

I

切
相
應
，
故
作
是
問
。
」
見
韓
清
淨
先
生
《瑜
伽
披
尋
記
》
卷
三
.
頁
八
九
。



④
 

慧

沼

《唯
識
了
義
燈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論
》

『及
餘
觸
等
俱
』
有
二
師
釋
。
初
師

(又
有
以
)
二

(義
來
)
解
：

I
 
(解
)
四
惑
餘
(義

)，

I

 
(解
)
無
覆
性
餘
(義
)
。
(問

)
■•若
爾
，
後
言
(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五
遍
行
心
 

所
是
)
有
覆
(無
記
)
性
攝
，
豈
不
重
(複
)
耶
？
答
：
此

(初

)
師
解
『餘
』
(義
)
有
其
二
義
：

一
、遮

，

I
I
、

 

表

。
今
取
『遮
』
義

，
五
遍
行
(心
所
)
法
前
與
(第
)
八

(識
)
俱

，
(今

)
亦
與
(第

)
七

(識
)
俱
•，恐

(讀
 

者
把
後
者
的
五
遍
行
心
所
，
混
)
同
於
前
(與
第
八
識
俱
的
五
遍
行
心
所
亦
)
是

『無
覆
(無
記
)
性
』
，故

(顯
) 

『餘
』
言

(以
)
遮

(義

，
說
其
非
『無
覆
無
記
性
』
攝

)
•
，後
言
(其
為
)

『有
覆

(無
記
性
)
攝
』
者

，
是
其
 

表
義
，
故

(彼
此
)
無
有
過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
頁
七
四
三
(下
)
。

⑤
 

如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若
憶
過
、
未
』
至

『未
合
，
名
欲
』
者

，
此
辨
『欲
』
與

『念
』
差
別
 

也

。
若

憶

(想
)
過

(去
及
)
未

(來

)
法
時
，
已
合
者
是
緣
過
去
，
『念

(心
所
)
』
緣
過
去
故
，
追
憶
往
事
， 

恒
明
記
故
；
若
未
合
者
，
即

『欲

(心
所
)
』
，
故
以
希
望
為
性
，
於
未
遂
事
恒
起
欲
故
。
意
說
：
已
合
(者
)
名

『念
』
，
未
合

(者
)
名

『欲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
頁
二
五
〇
。

⑥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欲
云
何
？
謂
於
彼
彼
境
界
，
隨
趣
希
樂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•
頁
六
〇

一 

(下
)
。

又
云
：

「彼
彼
希
望
愛
云
何
？
謂
於
所
餘
可
愛
色
等
，
起
希
求
愛
。
」
同
前
出
處
，
頁
六
〇
五
(上
)
。

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(瑜
伽
論
卷
)
五
十
五
』
至

『有
欲
生
』
者

，
問
：
第
七

(識
)
愛
我
，
應
有
 

『欲

(心
所
)
』
耶
？
答
：
若
先
未
合
而
希
愛
者
，
方
名
有
『欲
』
，
(但
第
)
七

(識
)
雖
愛

(第
)
八

(識

， 

但
)
先
已
(遂
)
合
故
，
故
非
有
『欲

(心
所
)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•
頁
八
八
三
。

⑦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謂
欲
，
希
望
所
樂
事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.
頁
十
二
(上
)
。

⑧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文
與
前
別
』
者

，
與
前

(卷
)
第
三
所
明
文
別
。
『與
第
八
識
所
簡
 

乃
同
』
者

，
同
彼
簡
去
『別
境
』
及

『善
』
、
『隨
惑
』
、
『不
定
』

(心
所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
頁
 

九
〇
〇
(上
)
。
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本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云
：

『此

(第
八
識
)
任
運
(而
轉
，
故
)
無
所
希
望
。
』
」
見
韓
 

著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.
頁
一
七
三

I

注
⑧

。

⑨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•• 

r

勝
解
云
何
？
謂
於
彼
彼
境
界
，
隨
趣
印
可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.
頁
六
〇
 

-
(
下
)
。

⑩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念
云
何
？
謂
於
彼
彼
境
界
，
隨
趣
明
記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⑪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r

《疏
》

『由
加
行
心
』
至

『本
質

I

法
』
者

，
問
：
若
是
定
心
唯
緣

I

境

，
(則
) 

『十
六
諦
觀
』
如
何
得
成
？

(按
：
觀
苦
諦
無
常
、
苦

、
空
 '無
我
•，觀
集
諦
因
、集

、
生

、緣
•，觀
滅
諦
滅
、靜

、



妙

、
離
•，觀
道
諦
道
、
如

'
行

、
出

。
合
共
有
十
六
行
相
)
，
亦
心
緣
上
(述
諸
境
)
故

。
答
：
由
加
行
欲
，
謂
加
 

行
心
時
，
作
斯

(於
)
下

(念
)
，
上
緣
於
諦
，
故
入
觀
時
，
即
能
如
是
。
『唯
緣
本
質

I

法
』
者

-
如

(作
)
水
 

月
觀
等
。
又
云
：

『唯
緣
本
質

I

法
』

(者

-
此
)
泛
言
定
心
加
行
作
此
境
解
，
非
謂
言
『

I

法
』

(即
)
定
唯
緣
 

I

境

，
(因
為
於
定
中
，
亦
)
有
歷
觀
(諸
)
諦
別
(相
)
故

。
」
同
見
注
⑤

。

⑫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不
作
別
緣
』
至

『亦
非
常
解
』
者

，
(
『亦
非
常
解
』
彼
)
下
之

I

句

，
(是
) 

釋
妨
難
也
。
(何
則
)
？
若

(外
人
把
)

『緣
一
法
，
不
作
(各
)
別
緣
前
後
念
(境
)
解
』
，
名

(為
)

『定
』 

者

，
(則
)
如

(有
外
人
計
)
執

(
I

、常
的
)
虛
空
(或

)
我
等
，
(則
彼
)
應
必
有
『定
』
(相
應
)
，故

(
《述
 

記
》
)
云

『
(定
)
亦
非

(作
)
常
解
』
，
方
名
為
『定
』
，
(若
)
執
虛
空
等
作
『常
解
』

(者
)
，
故
亦
非
定
 
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•
頁
八
八
三
。

⑬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三
麼
地
(定
)
云
何
？
謂
於
彼
彼
境
界
，
隨
順
趣
向
，
為
審
慮
依
心

I

境
性
。
」

同
見
注
⑨

。

⑭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《疏
》
『因
定
類
生
』
者

，佛
果
中
定
者
，因
定
之
流
類
，由
因
所
修
，果
方
起
故
。

問
：
佛
八
識
總
有
定
否
？
答
：
八
識
皆
有
，
如
來
四
威
儀
中
，
恒
有
定
故
，
世
尊
無
有
不
定
心
故
。
」
同
注
⑤

。 

⑬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設
合
能
緣
，
其
必
有
定
』
者

，
此
中
『合
』
字

，
應
為
『令
』
字

。
佛
果
之
識



設
令
能
緣
任
運
之
境
，
亦
必
有
定
，
因

〔與
〕
定

〔同
〕
類
故
。
問
••此
中
論
云
『此
識
任
運
，
剎
那
別
緣
』
，
次
 

上
即
云
『此
識
無
始
恒
緣
定
事
』
，
次
下
復
云
『前
後

I

類
分
位
無
別
』
，
(彼
此
)
文
勢
既
不
相
違
，
何
乃
乖
角
 

如
斯
？
答
：
前
約
所
緣
境
定
。下
約
能
緣
行
相
，分
位
不
殊
•，此
據
能
緣
、所
緣
剎
那
生
，新
新
別
起
，故
無
有
定
， 

(彼
此
)
不
相
違
也
。
問
：
若
以
能
緣
、
所
緣
剎
那
滅
故
無
定
者
，
即
除
無
分
別
智
(外
)
，
餘
後
得
智
'
(
加
行
 

智
)
等
皆
應
無
定
。
答
■■彼

(等
智
)
即
專
注
深
取
(於

I

特
定
之
)
境

(仍
得
為
有
定
)
；
此

(末
那
識
)
乃
任
 

運
散
緣
(於

I

 I
剎
那
境
，
則
無
有
定
。
彼
此
剎
那
)
生
滅
雖
同
，
(但
)
定

、
散
別
異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 

七
八
•
頁
八
八
四
。

⑯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慧
云
何
？
謂
於
彼
彼
境
界
，
隨
順
趣
向
，
簡
擇
諸
法
，
或
如
理
觀
察
-
或
不
如
理
 

觀
察
，
或
非
如
理
非
不
如
理
觀
察
。
」
同
注
⑨

。

又
云
：

r

問
：
是
諸
煩
惱
，
幾
世
俗
有
？
幾
實
物
有
？
答
：
見

(是
)
世
俗
有
-
是
慧
(的
一
)
分
故
，
餘

(貪

、 

瞋

、
癡
等
是
)
實
物
有
，
別

有

(其
)
心
所

(體
)
性

。
」
同
注
⑨
頁
四
五
六
。

⑫
慧
沼
《唯
識
了
燈
義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問
•■此
師
何
故
(說
第
)
七

(識
)
非

(與
)
隨

(煩
惱
)
俱

(耶
)
？
答
：
 

此
師
意
說
：
二
十
(種
)
隨

(煩
惱
)
惑

，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
雜
集
論
》
說
皆
假
有
故
，依
根
本
惑
分
位
立
之
。 

此

(第
七
末
那
)
識

(相
應
)
俱
惑
(如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)
恒
無
間
斷
，無
分
位
(可
立
)
，故
不
得
(與



隨
煩
惱
)
並

(立
)
。
又

(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)
五
十
八
云
：
諸
隨
煩
惱
皆
是
煩
惱
品
類
。
若
爾
，
何
故

《
(瑜
 

伽
師
地
論
)
.
抉
擇
(分
)
》

(卷
)
五
十
五
云
：
無
慚
、無
愧
、
不
信
、懈
怠
是
實
物
有
，放
逸
(則
)
是
假
有
， 

餘
者
(如
惽
沉
、掉
舉
等
)
《論
》
說
是
世
俗
有
耶
？
答
：
此
師
意
說

.
•假
者
有
二
：

I

、相
待
假
，
二
、
分
位
假
。 

前

(無
慚
、無
愧
等
)
無
實
體
分
位
假
者
，而
是
有
體
，云
實
有
者
，據
分
位
說
。云

(惽
沉
、掉
舉
等
)
世
俗
(有
) 

者

，通
於
假
、實

，以
相
待
、分
位
，俱
名
為
假
。問
：
實
有
、假
有
，理
可
易
知
；
世
俗
有
言
，應
須
分
別
。
《
(成
) 

唯
識
論
》
等

說

(惽
)
沉

、
掉

(舉
)
等
是
別
有
體
(法
)
，
如
何
《大
論
》
云
世
俗
有
？
答
：
言
世
俗
有
者
，
非
 

謂
假
有
不
同
-放
逸
定
是
假
故
，
不
同
無
慚
等
四
，依
勝
道
理
，別
有
體
用
，
不
名
實
有
■，此

(惽
)
沉

、掉

(舉

) 

等
皆
他
等
流
，
別
有
體
性
，
義
非
勝
顯
，
不
名
勝
義
有
，
(並
)
非

(因
其
)
體

(性
)
假
無
(而
)
名
世
俗
有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
頁
七
四
三
(下
)
至
七
四
四
(上
)
。

⑬
如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•
•
「
《疏
》

『所
造
觸
』
者

，
謂
所
造
澀
、
滑
等
觸
，
然
是
能
造
(四
大
種
的
)
分
位
 

差
別
，
則
是
地
大
(種
)
增

(多
)
故
名
『澀

(觸
)
』
，
水
大
(種
子
)
增

(多

)
故
名

『滑

(觸

)
』
■，其
觸
 

於
能
造
分
位
上
(建
)
立

。無
慚
、
(無
愧
)
等

(隨
煩
惱
心
所
)
亦
爾
(按
：
或
言
，無
慚
、無
愧
、掉
舉
、惽
沉
、 
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散
亂
等
隨
煩
惱
均
有
其
自
體
，
然
忿
、
恨
等
依
『瞋
』
建
立
•，覆

、
誑

、
諂
等
依
『貪
』
及

『癡
』 

建
立
，
慳
與
橋
依
『貪
』
建
立
，
失
念
依
『念
』
及

『癡
』
建
立
，
放
逸
依
『貪

、
瞋

、
癡

、
懈
怠
』
建
立
，
『不



正
知
』
則
依

『慧
』
、
『癡
』
建
立
。
)
而

『觸
』
許
是
有
體
(法
)
，
名
有
體
假
，
雖
所
造
觸
體
非
是
實
色
，
今
 

此
意
取
轉
變
分
位
，
稍
須
似
實
，
名

『有
體
假
』
，
非
如
長
、
(短
)
等
諸
形
色
等
者
，
意
說
不
同
；
長
等
相
形
名
 

假

，
是

『無
體
假
』
是
也
。
」
同
注
⑤

。

⑲
道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「
『自
不
能
與
(他
根
本
俱
)
』
至

『
(隨
)
根
本
後
起
』
者

，
謂

『無
慚
』
等

， 

雖
說
實
有
體
，
(但
體
)
即
根
本
(煩
惱
)
，故
不
更
與
根
本
(煩
惱
)
惑
俱
，
亦
可
隨
他
根
本
(煩
惱
而
)
後
起
， 

約
分
位
(立
)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八
四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雖
說
有
體
』
，
至

『隨
根
本
(煩
惱
而
)
後
起
』
者

，
此
指
前
『無
慚
、 

(無
愧
)
』
等

(隨
煩
惱
心
所
)
。
」
同
注
⑤

。

⑳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又
且
如
瞋
』
，
輕
微
者
名
瞋
等
。
據
實
(而
言
)
，
瞋
重
、
忿
輕
，
然
 

謂

『忿
』
起
之
時
，
行
相
顯
故
，
故
云

『瞋
輕
』
，
意
說

『瞋
增
』
名

『忿
』
。
忿
粗
，
瞋
細
，
此
是
不
正
師
義
， 

如

『長
』
等
者
，
意
說
忿
等
無
體
假
，
猶
如
長
等
也
。
」
見
注
⑤
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又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即
於
彼
假
』
者

，意
說
長
'短
是
假
色
上
假
；
忿
等
是
彼
瞋
等
上
假
， 

故

『彼
』
者
即
實
法
，
即
於
彼
實
(法
之
)
上
而
立
假
(法
)
，
故

(離
)
實
外
(則
)
無
體
。
」
見
注
⑤
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又
且
如
瞋
』
至

『如
長
等
色
』
者

，
此
中
但
取
瞋
等
輕
、重
相
對
，猶
如
長
等
，



意
說
輕
、重
不
得
俱
生
，如
長
 '短
相
待
名
假
•，不
爾
，
(則
)
即
應
瞋
、忿
俱
假
-許
得
並
生
長
等
故
。
」
見
前
注
。 

⑪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r

忿
者
-
依
止
現
前
不
饒
益
相
，
(瞋
)
之
一
分
，
心
怒
為
體
，
執
杖
憤
發
 

所
依
為
業
；
當
知
忿
等
是
假
建
立
，離
瞋
等
外
，無
別
(體
)
性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.頁
六
九
八
(下
)
。 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隨
煩
惱
云
何
展
轉
相
應
？
當
知
無
慚
、
無
愧
與

I

切
不
善
相
應
。
不
信
'
懈
怠
、 

放
逸
'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惡
慧
，
與

I

切

(不
善
，
有
覆
無
記
)
染
污
心
相
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.
頁
六
〇
 

四

(上

)
。

如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餘
染
心
說
俱
義
』
者

，
此
師
會
云
：
染
心
中
與
忿
等
俱
者
，
據
第
六
識
 

說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五

I

。

⑬
如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三
文
別
』
者

，
會
以
下
三
師
所
說
文
也
。
即
第

I

 
(師

)
說

(惽
沉
、 

掉
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放
逸
彼
)
五
隨
(惑

)
遍

(

I

切
)
染
心
；
第
二
(師
)
說

(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、
忘
念
、 

散
亂
、
惡
彼
)
六

隨

(惑

)
遍

(

I

切
)
染
心
•，第
三

(師
)
說

(放
逸
、
掉
舉
、
惽
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邪
欲
、 

邪
勝
解
、
邪
念
、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彼
)
十
隨
(惑
)
遍

(

I
切
)
染
心
。
下
言
及
論
三
文
者
，
即
指
此
文
，
然
約
別
 

義
者
，
即
如
論
中
所
立
及
論
文
是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㉔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r

睡
因
緣
者
，
謂
羸
瘦
'
疲
倦
'
身
分
沉
重
、
思
惟
暗
相
、
捨
諸
所
作
，
曾



數
此
時
串
習
睡
眠
，
或
他
咒
術
神
(通
之
)
力
所
引
，
或
因
動
扇
風
吹
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.
頁
六
九
九

 

(下
)
。

㉓
道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如

《
(對
)
法
論
》
』
至

『非
相
續
義
』

(及
至
『約
別
義
說
』
)
者

，
彼
說
 

睡
眠
間
斷
，
故
非
七
俱
；
惡
作
雖
亦
間
斷
，
彼
約
追
悔
先
業
，
故
不
以
間
斷
簡
之
。
(又
)
言

『此
第
七
識
所
藉
緣
 

少
』
者

，
意
說
由
緣
少
故
，
相
續
不
斷
-
故
無
(睡
)
眠
也
。
」
見
注
⑨

。

⑳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此
二
多
依
身
、
語
門
轉
』
者

，
由
尋
'
伺
為
因
，
發
身
'
語
業
。
」
見
 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五
I

。

㉗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特
越
常
倫
』
者

，
『倫
』
謂
類
(義
)
也

。
若
不
許
五
遍
心
(即
若
不
 

許
惽
沉
、掉
舉
、
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等
不
與
一
切
染
污
心
俱
者
，則
此
乃
)
特
越
常
徒
類
之
義
也
。
又

『論
』
者

， 

法
也
、
理
也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㉘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且
如
惽
沉
等
(五
)
』
至

『七

、
八
應
無
』
者

，
此
則
後
師
難
(此
) 

前
師
■，即
此
文
中
有
二
難
。
意
先
顯
『違
教
難
』
、
後
顯
『違
理
難
』
。
若
不
許
(掉
舉
等
)
五

(隨
惑
)
遍

(I 

切
)
染
心
，
(則
彼
染
心
)
應
非
(是
)
染
心
，
便
違
聖
教
，
論
有
誠
說
，
遍
染
心
故
(彼
是
違
教
難
)
。
言

『遂
 

言
說
彼
六
識
中
遍
』
等

(者
)
，
顯
違
理
難
。
」
見
注

⑳

。



⑳

『
《論
》
有
誠
說
』
，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謂

《對
法
.
(
論
)
》

(所
說
)
。
」
見
韓
著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 

卷
四
.
頁

I

七
四
一
注

㉗
。

㉚
如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若
爾
，
五
染
言
遍
染
(心
)
』
至

『應
知
五
亦
無
』
者

，
後
師
難
云
：
 

言

(掉
舉
等
)
五

(隨
惑
)
遍
於
染
(心
而
若
謂
)
唯

(指
遍
前
)
六

(識
)
皆
有

(彼
五
)
，
第
七

(識
)
即
云
 

無

(彼
掉
舉
等
五
隨
惑
者
，則
)
亦
應
言
六
識
起
根
本
(煩
惱
，此
)
唯

(第
六
)意
識
獨
許
有
，五
識
中
應
無
有

。J

見
注

⑳

。

⑪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•
•
「
《疏
》

『汝
言
遍
六
染
心
』
等
者
，
難
云
：
汝
言
『
(掉
舉
、
惽
沉
等
五
隨
惑
) 

遍

(於
前
)
六

(識
的
)
染

(心
者
，
則
)
未
審
遍
(於
)
何
位
、
(何
)
地

(的
前
六
識
中
而
)
說
之
為
『遍
』
？
 

(此
)
即
牒
前
(師
主
張
)
…
…
前
隨
惑
之
義
不
遍
(於
)
第
七

(識
而
後
師
質
之
)
。
」
同
見
注

㉘
。

㉜
所
言
「
《論
》
言
五
遍
染
(心
)
」
中
之
「
《論
》
」
者

，
韓
鏡
清
先
生
言
指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。
見
韓
 

著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.
頁

I

七
四

I

注

㉘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只
如
《疏
》

(言
第
)
七
識
中
無
』
者

，
前
師
救
云
：
若
言

『
(掉
舉
等
)
五
 

(隨
惑
)
遍
染
心
，
無
此
(隨
惑
)
不
成
染
(心
)
者

，
且
如
(本
論
)
下

(文
言
：
不
信
'
懈
怠
、
放
逸
、
失
念
、 
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彼
)
六

(隨
惑
)
遍

(

I

切
)
染

(心
之
)
文
中
，
即
無
『五
隨
(惑
)
中

(之
)
惽
沉
、
(掉
舉
)



等
』

-

(則
今
)
何
妨
《論
》
言
五
(隨
惑
)
遍

(

I

切
)
染

(心
)
而

(第
)
七
識
中
無
？
」
同
見
注

⑳
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此
師
意
云
：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說

(不
信
等
)
六
隨
(惑
)
言
遍
染
(心
)
， 

即
除
五
(隨
惑
中
的
)
惽
沉
、
掉
舉
二
(心
所
)
，
亦
得
言
『遍
』
•，我

今

(亦
)
爾
：

《集
論
》
雖
說
『五

(隨
 

惑
)
遍
染
心
』
，即

(今
)
除
第
七
(識
)
及

(前
)
六
識
根
本
惑
外
，遍
餘
隨
惑
等
亦
名
為
『遍
染
(心
)
』
(者

， 

此
)
於
理
何
失
？
」
見
注

⑲

。

⑬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即
是
六
識
中
除
根
本
(煩
惱
)
』
者

，
此
師
(主
張
惽
沉
等
)
隨
惑
(隨
 

煩
惱
)
不
與
根
本
(煩
惱
)
俱
起
，
即

(言
)
『除
起
根
本
(煩
惱
)
外
』
，
(起
)
餘
染
心
時
，
皆
與
(惽
沉
等
) 

五
隨
(惑
)
同
起
，
所
以
(可
言
)
『
(惽
沉
等
)
五

(隨
煩
惱
)
亦

(得
言
)
遍

(
一
切
)
染
心
』
，
約
此
道
理
， 

云

『無
此
五
(隨
煩
惱
)
不
成
染
(心
)
』
，
不
道
『遍
根
本
(煩
惱
於
)
染
心
』
云

『遍
染
心
』
也

。
若
據
此
理
， 

前
解
為
勝
，
即

(名
)
無
隨
惑
家
。
」
見
注

⑳

。



丑

二

、
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說

【論

文

】
有
義
：
彼
釋
「餘
」
義
非
理
。
頌
別
說
此
有
覆
攝
故

，
又
缺
意
俱
隨
煩
惱
故
， 

煩
惱
必
與
隨
煩
惱
俱
；
故
此
「餘
」
言
顯
隨
煩
惱
①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、
第

二

師

重

釋

r

餘

」
字

。
初

、
總

解

，
後

、
別

諍

。

此

即

總

釋

頌

中

「
餘

」
字

。
義

實

不

然

。
何
以
知
者
？
•頌
說
此
五
有
覆
攝
故
， 

即

知

「
餘

」
字

不

簡

前

性

。
若

言

「
餘

」
字

簡

前

性

者

，
此

言

「
有

覆

」
明

 

自
體
②
.

，
明

自

體

時

，
足

簡

前

故

，
何
須
別
簡
？
.

此
破
前
師
第
二
解
也
。

汝

第

一

解

言

..即

四

之

餘

，
謂

觸

等

五

。
若

頌

但

言

「
及
觸
等

俱

」

，
誰
不

 

知

觸

等

是

四

之

餘

，
更

說

「
餘

」
字

？
故

知

但

是

觸

等

餘

也

。
若

不

爾

者

， 

缺

此

意

俱

隨

煩

惱

故

。
何

以

知

者

？
返

覆

徵

難

，
理

無

逃

處

，
故

知

「
餘

」
 

字

，
目

隨

煩

惱

。
何
以
知
此
？
•
「
煩
惱
必
與
隨
煩
惱
俱
」

，
故

知

「
餘

」
言

， 

定

顯

隨

煩

惱

。



【論

文

】
此
中
有
義
：
五
隨
煩
惱
遍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別

諍

，
有

四

師

說

。
今

此

第

一

，
諸

師

共

同

，
下

有

別

者

，
一
一
廣
解
。
 

第

一

、
因
釋
諸
論
相
違
③

，
就

此

解

「
餘

」
是

觸

等

餘

中

，
總

有

四

說

。
文

 

意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泛
出
遍
染
隨
④

，
後

、
解

此

識

俱

。
初

中

有

四

：

一
、
標

宗

， 

二

、
引

證

，
三

、
立

理

，
四

、
合

違

。
此

即

初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
《集
論
》
說
：
惽
沉
、
掉
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，
於
一
切
染
污
品
中
， 

恒
共
相
應
⑤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引

證

也

。

五

隨

，
遍

與

諸

染

心

俱

。
何
以
知
者
？
•
《
對
法
》
第

六

說

：
謂

惽

沉

、
掉

舉

， 

乃

至
恒
共
相
應
，
是

《
集
論
》
第
三
卷
文
⑥

。

【論

文

】
若
離
無
堪
任
性
等
，
染
污
性
成
，
無
是
處
故
⑦
。
煩
惱
起
時
，
心
既
染
污
， 

故
染
心
位
，
必
有
彼
五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、
立

理

也

。

是

《
雜
集
論
》
文

，
與
此
同
也
⑧

。
謂

離

惽

沉

等

，
則

不

成

染

。



「
惽

沉

」
是

「
無

堪

任

」

。

「
等

」
取

餘

四

。
何

以

知

者

？

《
對
法
》
第
一
 

云

：

「
惽

沉

」
者

，
「
無
堪
任
」
為

性

.，
「
掉

舉

」
者

，
「
不
寂
靜
」
為

性

；
 

「
不
信
」
者

，
「
不
忍
」
等

為

性

；

「
懈

怠

」
者

，
「
心
不
策
勵
」
為

性

.，
「
放

 

逸

」
者

，
不
防
有
漏
為
性
故
也
⑨

。
若

離

無

堪

任

，
染

性

不

成

故

。
煩

惱

起

位

， 

心

稱

染

污

，
故

染

心

位

，
定

有

彼

五

。

(
略

)

【論
文
】
煩
惱
若
起
，
必
由
無
堪
任
、
囂
動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
「
諸

煩

惱

起

，
必
由
無
堪
任
」
，
即

惽

沉

也

；
「
囂
動
」
是

掉

舉

•，
餘

三

可

知

。
 

無

起

煩

惱

，
無
無
堪
任
性
及
非
囂
動
者
故
。

問

：
如

定

變

化

障

，
硬
澀
無
堪
任
，
即
通
三
性
法
•，善
中
豈
有
惽
沉
性
耶
⑩
？
 

答

：
由

第

七

有

故

，
餘

成

無

堪

任

，
如

有

漏

善

，
非
是
善
中
有
惽
沉
故

⑪
。
 

此
五
必
遍
一
切
染
心
；
不

爾

，
即
非
是

染

心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掉
舉
雖
遍
一
切
染
心
，
而
貪
位
增
，
但
說
貪
分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問

：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惽

沉

可

然

。
或

體

實

有

，
或

是

假

有

，
或

通

諸

惑

一

分

， 

或

是

愚

癡

分

。
此

中

「
掉

舉

」
既

是

「
貪

分

」

，
如
何
嗔
時
有
而
言
通
染
心
？



此
師
解
云
.
.
。

下

、
會

違

也

。
有

二

段

文

：
初

、
會

掉

貪

分

，
後

、
會

六

、
十

遍

。
此

等

初

也

。
 

「
一
切
染
心
1_
即

嗔

起

時

，
而

亦

定

有

掉

舉

自

性

，
而

貪

起

位

，
即
掉
舉
增

 

多

。
順

貪

故

，
而
實
有
體

⑫
，
故

遍

染

心

。
五

十

三

說

是

假

有

者

，
必
無
別

體

⑬
。

是

實

有

者

，
即

有

別

體

。
世

俗

有

者

，
或

別

有

體

，
或

別

無

體

，
如

下

自

解

。
 

此

，

「
世

俗

有

」

⑭

，
故

是

實

有

。
此

中

所

辨

實

有

體

等

，
或
文
外
意

⑬

。
 

諸
論
多
約
依
貪
上
立
，
故

言

「
貪

分

」
。
世

俗

有

中

，
M

出

體

，
即

別

有

也

。
 

【論

文

】
如
眠
與
悔
，
雖
遍
三
性
心
，
而
癡
位
增
，
但
說
為
癡
分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為
會
此
文
遍
染
心
起
，
舉

如

何

等

。

其

惡

作

者

，
此

中

名

「
悔

」

，
雖

遍

三

性

心

起

，
體

是

實

有

，
而
於
癡
起
位

 

相

增

，
但
說
此
二
以
為
癡
分
。
若

眠

、
悔

無

體

，
是

愚

癡

分

，
即

善

、
無

記

心

， 

此

應

非

有

•，
不

爾

，
愚
癡
應
通
善
心
有
。

五

十

五

云

：
惡

作

、
睡

眠

是

世

俗

有

，
是
愚
癡
分

⑯
。

《
對
法
論
》
等
言
遍



三
性

⑫
，
故

別

有

體

。
不

可

在

善

、
無

記

之

中

即

言

有

體

，
染
污
之
中
即
言

 

無

體

。
而

彼

但

言

尋

、
伺
假
故

⑱
，
今

例

掉

舉

，
何
義
不

同

⑲
？
•

【論

文

】
雖
餘
處
說
：
有
隨
煩
惱
或
六
或
十
遍
諸
染
心
，
而
彼
俱
依
別
義
說
遍
，
非
彼
 

實
遍
一
切
染
心
。

【述
記
】
問
：
若
以
此
五
文
為
正
者
，何
故
《瑜
伽
》
五
十
五
說
：
六
法
遍
染

⑳
； 

五
十
八
說
：
十
遍
染
心
㉑

？

下

、
會

六

、
十

遍

。

諸

論

雖

爾

，
而
彼
二
文
俱
依
別
義
說
之
為
遍
，
非

實

遍

也

。

【論

文

】
謂
依
二
十
隨
煩
惱
中
，
解
通
粗
、
細
、
無
記
、
不
善
，
通
障
定
、
慧
相
顯
， 

說
六
。

【述
記
】
六
依
何
義
？

依
二
十
種

不

取

別

境

染

分

為

體

，
忘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不

正

知

三

是

癡

分

故

。
說

 

二

十

二

，
即

取

別

境

染

分

，說

此

三

及

欲

、
解
皆
彼
少
分
故
㉒

。
今
古
口

r

二
十
」
 

者

，
簡

欲

、
勝

解

二

法

及

不

定

四

。

《
瑜
伽
》
此
四
說
名
隨
煩
惱
㉓

；
今
約



二

十

說

，
故

簡

別

之

。

「
隨

煩

惱

」
者

，
簡

去

於

前

根

本

十

法

，
彼

亦

名

「
隨

」

，
不
說
根
本
名
為

 

遍

故

。

「
解

通

粗

、
細

」
者

，
顯

此

行

相

通

粗

、
細

位

，
簡

前

忿

等

十

法

，
彼
解
唯

 

粗
故
㉔

。

「
無

記

、
不
善
」
者

，
顯

通

二

性

，
簡

無

惭

、
無

愧

二

法

。
彼

亦

通

粗

、
細

解

， 

然

唯

不

善

。

「
通

障

定

、
慧

相

顯

」
者

，
顯

此

六

法

障

定

及

慧

二

俱

，
相

顯

，
簡

惽

沉

、 

掉
舉
二
法
㉕

。

《
對
法
》
第

一

說

：
惽

沉
障
毘
銶
舍
那
，掉
舉
障
奢
摩
他
㉖

。
《
瑜
伽
》
等

說

：
 

惽

沉

障

定

，
掉

舉

障

慧

，
別

障

定

、
慧
㉗

。

《
對
法
論
》
中

，
說
彼
行
相
相

 

翻

障

故

，
惽

沉

障

慧

；

《
瑜
伽
》
說

彼

行

相

相

順

障

，
說

惽

沉

障

定

。
掉
舉

 

亦

爾

，
翻
此
應
知
㉘

。

然

無

一

文

行

相

相

翻

、
相

順

，
說

惽

、
掉

二

法

粗

相

，
通

障

定

之

與

慧

，
故



以

「
通

障

定

、
慧

相

顯

」

，
簡

惽

、
掉

二

。
然

約

其

體

細

，
得

通

障

，
今
說

 

行

相

相

順

、
相

翻

。
二
俱
粗
障
，
彼
即
不
爾
㉙

。

其
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、
忘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惡

慧

，
於

染

位

中

遍

此

三

義

，
故

 

言

「
遍

」
也
：

一

、

「
解

通

粗

、
細

」

，
二
、

通

二

性

，
三

、

「
通

障

定

、 

慧

」

。
二
十
隨
惑
之
言
，
雖

復

簡

他

，
非
所
遍
義
⑩

。
即
此
六
法
皆
能
遍
故
， 

名

遍

染

心

，
非

一

切

染

者

，
六

皆

能

遍

。

【論

文

】
依
二
十
二
隨
煩
惱
中
，解
通
粗
細
、
二
性
，
說
十
。
故
此
，
彼
說
非
互
相
違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十

隨

惑

者

，
放

逸

、
掉

舉

、
惽

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邪

欲

、
邪

勝

解

、
邪

念

、 

散

亂

、
不

正

知

。
取
五
別
境
染
分
為
隨
，
成

二

十

二

。

已

知

說

六

，
十
遍
者
何
？
解

十

遍

文

。

「
二
十
二
」
者

，
邪

欲

、
勝

解

明

攝

在

中

，
亦

簡

不

定

。

「
隨

」
簡

根

本

。
 

「
解

通

粗

、
細

」

，
簡

忿

等

十

。

「
二
性
」

，
簡

別

無

慚

、
無

愧

。
通

後

二

種

，
言
通

⑪
。

「
說

十

」

，
非

所

餘

法

。



「
二
十
二
」
等

，
雖

簡

他

法

，
非

所

遍

義

。
故
論
三
文
亦
無
違
理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此
意
俱
心
所
十
五
，
謂
前
九
法
、
五
隨
煩
惱
，
並
別
境
慧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解
此
識
俱
中
：
初

、
顯

有

，
後

、
辨

無

。
此

顯

有

也

。
此

有

十

五

：
前

九

、 

五

隨

、
別

境

中

慧

。
以

是

見

故

，
得

成

十

五

。

【論
文
】
我
見
雖
是
別
境
慧
攝
，
而
五
十
一
心
所
法
中
，
義
有
差
別
，
故
開
為
二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問

：
豈
二
慧
得
俱
也
？

我

見

即

是

別

境

所

攝

。
五

十

一

心

所

中

，
義

別

說

為

二

：

一
、
慧

是

別

境

， 

通

三

性

、九

地

故

•，
二

、
見

唯

染

污

，
通

九

地

等

故

。
既

有

寬

狹

，別

說

不

同

， 

故

開

為

二

。
如

不

以

見

即

慧

體

，
故

別

說

見

，
今

亦

不

以

慧

即

見

，
故
別
說

 

慧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何
緣
此
意
無
餘
心
所
？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顯

無

也

。

雖
知
更
加
五
隨
煩
惱
與
此
俱
起
，
不
知
何
緣
無
餘
心
所
？

【論
文
】
謂
忿
等
十
，
行
相
粗
動
，
此
識
審
細
，
故
非
彼
俱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且

從

染

答

：
前

根

本

中

，
無

餘

六

者

，
五

師

皆

同

，
下

不

別

說

。

又

上

已

說

無

有

根

本

，
諸
師
同
故
㉜

。
此

論

但

明

五

十

一

心

所

，
故
不
明
邪

 

欲

及

邪

勝

解

，
且
二
十
隨
忿
等
初
十
毖
解
唯
粗
，
此

識

審

細

，
故

無

彼

十

。
 

【
論

文

】
無
慚
、
無
愧
，
唯
是
不
善
•，此
無
記
故
，
非
彼
相
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彼

唯

不

善

，
此

有

覆

故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散
亂
，
令
心

驰
流
外
境
；
此
恒

内
執
一
類
境
生
，
不
外

驰

流
，
故
彼
非
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散

亂

若

別

有

體

、
無

體

。

「
令
心
馳
流
外
境
」
上

轉

，
緣

外

方

起

•，
此

緣

內

審

，
故

無

散

亂

。
此
師
意

 

存
別
有
體
也

⑬
。

下

論

說

言

：
若
別
境
中
定
為
體
者
，
是

假

，
不

遍

，
餘
者
說
遍

⑭
。

然
今
此
師
設
別
有
體
，
以

緣

外

起

，
或

間

斷

故

，
不

遍

一

切

染

。
此

識

中

無

：

一
、
「
恒

」
故

，
二

、
「
内

執

」
故

，
三

、
「
一
類
境
生
」
故

，
「
不
外
馳
流
」

， 

故

無

散

亂

。

【論

文

】
不

正

知

者

，
謂

起

外

門

身

、
語

、意

行

，
違
越
軌
則
•，
此

唯

内

執

，
故

非

彼

俱
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數

設

是

別

境

慧

分

，
或

是

癡

分

，
多

r

起

外

門

身

、
語

、
意

」
業

。
緣
外

 

染

污

，
三

種

業

生

，
違

越

軌

則

，
三

界

皆

然

•，
並

越

善

故

，
名
違
軌
則
㉟

。
 

彼

緣

外

生

，
此

唯

緣

內

，
故

彼

無

也

•，
亦

非

是

遍

，
緣

內

無

故

。

且

如

二

十

二

隨

煩

惱

中

，
忿

等

十

四

，
如

文

說

無

。
別
境
五
法
及
隨
惑
中
忘

 

念

、
邪

欲

、
邪

勝

解

三

，
何
故
此
中
不
說
隨
三
亦
非
遍
也
？

答

：
隨

中

三

，
即
是
別
境
之
中
三
分
，
故
此
不
說

⑯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餘
心
所
，義
如
前
說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例
與
上
第
一
師
同
。

若

遠

，
例

於

上

第

八

識

同

，
故
不
別
說
㉝

。
根

本

四

惑

，
如

前

共

說

，
然
忘

 

念

一

，
縱

是

癡

分

，
以

其

行
相
與
別
境
中
念
分
無
別
，
故

不

說

有

。
不
正
知

 

設

慧

分

，
亦

是

癡

分

•，
散

亂

別

體

者

，
與

定

、
慧

行

相

別

，
恐

謂

亦

俱

， 

故
今
別
說

⑱
。
又

以

不

正

知

行

相

增

強

，
既

許

有

慧

，
恐

亦

許

有

，
故
為
簡

之

⑲
。

忘

念

、
邪

欲

、
邪

解

，
由

前

理

故

，
亦

非

遍

數

，
別

境

少

分

，
故

此

不

說

。



【解
讀
】
於
討
論
「第
七
末
那
識
與
何
心
所
相
應
」
中
，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指
出
「四
 

煩
惱
常

倶

，
謂
我
癡
我
見
，
並
我
慢
我
愛
，
及
餘
觸
等

倶
，
(有
覆
無
記
攝
)
。
」
有
關
 

末
那
識
之
與
我
癡
、
我
見
、我
慢
、
我
愛
彼
四
根
本
煩
惱
心
所
相
應
，
頌
言
清
晰
明
確
， 

無
甚
諍
論
，
但
頌
文
第
四
句
「及
餘
觸
等

倶
」
中
的
涵
義
，
依

「餘
」
字
可
解
成
「我
癡
 

等
四
根
本
煩
惱
心
所
之
餘
」
，
亦
可
解
作
「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之
餘
」
。
依
前
解
，
則
末
 

那
識
除
與
「我
癡
等
四
煩
惱
心
所
相
應
」
外

，
並
應
與
「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相
應
」
，
於
 

是
合
成
「與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；
依
後
解
，
則
再
開
成
四
種
說
法
，
此
即
(丑
二
)
「與
 
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、
(丑
三
)
「與
十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、
(丑
四
)
「與
二
十
四
心
 

所
相
應
說
」
及

(丑
五
)
「與
十
八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。今
文
正
是
依
以
「觸
等
五
遍
行
心
 

所
之
餘
」
解

「及
餘
觸
等

倶
」
義

，而
認
為
末
那
識
應
與
「我
癡
等
四
根
本
煩
惱
心
所

J

、 

「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」
、
「惽
沉
等
五
隨
煩
惱
心
所
」
及

「慧
一
別
境
心
所
」
相
應
，
如
 

是
合
成
「
(末
那
識
)
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(之
)
說
」
。

㈠
總

解

頌

中

「
餘

」
義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
「下

〔文
是
〕
第
二
師
重
〔新
總
〕 

釋

〔頌
文
『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句
中
的
〕
『餘
』
字

〔字
義
。共
分
兩
大
部
分
〕
••初

、總
解
，



後

、別
諍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作
「總
解
」
云
：
「有
義
..彼

〔第
一
師
所
〕
釋

〔
『及
 

餘
觸
等

倶
』
中
的
〕
『餘
』
〔字
之
字
〕
義

〔者

，實
屬
〕
非
理
。
(按
：
第
一
師
釋
云
： 

『
(與
)
此
(末
那
識
染
污
)
意

(相
應
的
)
心
所
唯
(有
)
九

，
(即
)
前
四
(根
本
煩
惱
) 

及
餘
觸
等
五
法
…
…

(染
污
)
意
與
遍
行
(心
所
)
定
相
應
故
；
前
說
觸
等
(與
第
八
) 

異
熟
識

倶

，
恐
謂
(此
與
末
那
識

倶
的
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)
同

(於
)
前

(時
與
異
熟
識
 

相
應
者
)
亦
是
無
覆
(無
記
性
攝
)
，
顯
此
異
彼
，故
置
『餘
』
言
。
』
)
頌
別
說
此
〔第
 

七
末
那
識
及
其
相
應
的
一
切
心
所
皆
是
〕
『有
覆
(無
記
性
)
』
攝
故
.，又

〔若
依
第
一
 

師
說
，則
便
〕
缺

〔少
了
與
染
污
〕意

倶

〔相
應
的
惽
沉
、掉
舉
等
〕隨
煩
惱
〔心
所
相
應
〕 

故
，
〔因
為
一
切
〕煩
惱
〔心
所
〕必
與
隨
煩
惱
〔心
所
〕

倶

〔相
應
〕故
.，
〔故
知
〕此
〔頌
 

句
中
的
〕
『餘
』言
，
〔是
〕顯
〔示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心
所
法
，必
須
包
括
〕
『隨
煩
惱
(心
 

所
)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文
〕即
〔是
〕總
釋
頌
中
『餘
』
字
〔的
字
義
，
(因
為
) 

前
第
一
師
的
所
釋
〕
義

，
〔理
〕
實
不
然
。何
以
知
者
？

〔因
為
〕
《
(唯
識
三
十
)
頌
》 

〔於
下
頌
〕
說
此
〔與
末
那
相
應
的
觸
等
〕
五

〔遍
行
心
所
，
其
性
類
不
同
於
與
彼
異
熟



識
相
應
者
，
以
此
是
〕
『有
覆
(無
記
性
)
』
攝
故
(按
：
頌
言
『…
…
及
餘
觸
等

倶

。 

有
覆
無
記
攝
』
)
即
知
『餘
』
字
不
(必
)
簡

(別
)
前
性
。若

〔如
第
一
.師
所
〕
言

『餘
』 

字
〔是
用
以
〕簡
〔別
於
〕前
〔文
與
異
熟
識
相
應
的
觸
等
五
遍
行
心
所
的
〕
『
(無
覆
無
記
) 

性
』者
(按
：
彼
云
：
『前
說
觸
等
(與
)異
熟
識

倶
，恐
謂
同
前
亦
是
無
覆
(無
記
性
攝
)
， 

顯
此
異
彼
，故
置
「餘
」
言
』
)
，
〔則
頌
文
便
不
必
再
說
『有
覆
無
記
攝
』
。若
救
言
〕 

此

〔頌
所
〕
言

『有
覆
(無
記
攝
)
』
〔是
用
以
〕
明

〔末
那
識
〕
自
體
〔的
性
類
所
屬
者
， 

則
〕
明
自
體
〔性
類
之
〕
時
，
〔經
已
〕
足

〔以
〕
簡
前
〔無
覆
無
記
性
義
〕
故

，何
須
〔再
 

以
『餘
』
字
作
〕
別
簡
〔耶
〕
？
(按
：
前
第
一
師
實
有
二
解
：
一
者
、約
表
詮
義
顯
『餘
』 

字
是
『四
根
本
煩
惱
之
餘
』
，
二
者
、
約
遮
詮
義
顯
與
末
那

倶
的
遍
行
心
所
跟
與
異
熟
識
 

相
應
的
遍
行
心
所
的
性
類
不
同
，故
置
『餘
』
字
)
。
〔第
一
解
容
後
討
論
，不
必
即
破
〕
， 

此

〔間
所
〕
破

〔者

，唯
是
〕
前
師
〔的
〕
第
二
解
也
。
」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回
頭
再
評
前
師
的
第
一
解
言
：
「汝
第
一
解
言
••〔頌
言
『餘
』 

字
者
〕
，即
『
(我
癡
等
)
四
(根
本
煩
惱
心
所
)
之
餘
』
，亦
即
〕
謂
〔是
〕觸

、
〔作
意
、 

受

、想

、思
〕
等
五
〔遍
行
心
所
者
，則
〕
若
頌
但
言
『及
觸
等

倶
』
〔便
已
清
晰
明
確
，



因
為
見
『及
觸
等

倶
』
時

，
有
〕
誰

〔人
還
〕
不
知
『觸
』
等
是
『
(我
癡
等
)
四

(根
 

本
煩
惱
)
之
餘
』
，
〔而
何
須
〕
更
說
『餘
』
字

〔而
成
『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之
頌
句
〕
？
 

故
知
〔
『餘
』
者
定
非
『四
根
本
煩
惱
之
餘
』
，而
〕
但
是
『觸
等
(五
遍
行
心
所
之
)
餘
』 

也

。若
不
爾
者
，
〔則
便
〕
缺

〔少
與
〕
此

〔染
污
〕
意

〔即
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惽
沉
、 

掉
舉
等
〕
隨
煩
惱
故
。何
以
知
者
？

〔下
文
〕
返
覆
徵
難
，
〔其
過
失
〕
理
無
逃
〔脫
之
〕 

處

，故
知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『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中
的
〕
『餘
』
字
，
〔當
〕
目

〔為
惽
沉
、 

掉
舉
等
〕隨
煩
惱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。何
以
知
此
？
〔以
諸
論
皆
言
〕
：
『煩
惱
(心
所
) 

必
與
隨
煩
惱
(心
所
)

倶

(相
應
)
』
，故
知
〔此
頌
中
〕
『餘
』
言
，定
顯
『
(惽
沉
等
) 

隨
煩
惱
(心
所
法
)
』
〔必
與
染
污
的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。
」

㈡
泛

論

末

那

識

應

與

何

等

隨

煩

惱

相

應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第
二
師
重
釋
 

『餘
』
字
中
•

.初
、總
解
，後

、別
諍
。前
文
已
成
『總
解
』
〕
，自
下
〔則
是
〕
『別
諍
』
。 

〔
『別
諍
』
〕
有
四
師
說
。今
此
〔是
四
師
中
的
〕
第
一
〔師
說
，其
義
是
〕
諸
師
〔所
〕 

共
同
〔認
可
者
，
至
於
其
〕
下
有
別
者
，
〔則
再
於
後
文
始
〕
一
一
廣
解
。
」

甲

、
標

宗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釋

「別
諍
」
中
的
第
一
師
說
云
：
「
〔於

『此

「餘
」
言
，



顯
隨
煩
惱
』
的
新
解
，
亦
有
四
師
之
說
〕
。
此
中
有
〔第
一
師
〕
義

〔言
〕
..五
隨
煩
惱
 

遍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，
〔故
染
污
意
的
末
那
識
亦
應
與
惽
沉
、
掉
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 

逸
彼
五
隨
煩
惱
心
所
相
應

〕。

J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〕第
一
〔師
〕因
〔要
解
〕釋
諸
論
〔對
頌
中
『餘
』 

字
的
字
義
〕
相
違
，
〔故
〕
就
此
解
『餘
』
是

『觸
等
(五
遍
行
心
所
之
)
餘
』
；
〔於
中
〕 

總
有
四
〔師
相
違
之
〕
說

。文
意
有
二
••初

、
『泛
出
遍
染
隨
(意
謂
：
泛
論
末
那
識
亦
 

應
與
隨
煩
惱
心
所
相
應
，因
隨
煩
惱
遍
於
一
切
染
污
心
故
)
』
，後

、
「解
此
識

倶
(意
謂
：
 

解
此
末
那
識
當
與
何
等
心
所
相
應
)
』
。初
中
有
四
：
一
、標
宗
，
二
、引
證
，二一、立
理
， 

四
、會
違
。
〔今
〕
此

〔論
文
〕
即

〔是
〕
初

、
〔
『標
宗
』
〕
也

。
」

乙

、
引

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如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)
集
論
》
〔卷
六
〕
說
： 

惽
沉
、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，於
一
切
染
污
品
〔類
的
心
識
〕中

，恒
共
相
應
，
〔
(因
 

為
)
若
離
惽
沉
(的
)
無
堪
任
性
等
(而
)
染
污
性
(得
)
成

(者
)
無
是
處
故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是
四
節
中
的
〕
『
(第
二
)
、引
證
』
也

。
〔彼
惽
沉
、 

掉
舉
等
〕
五
〔種
〕
隨

〔煩
惱
心
所
〕
，遍
與
〔
一
切
〕
諸
染
心

倶
〔相
應
〕
。何
以
知
者
？

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〔卷
〕
第
六
說
：
謂
惽
沉
、
掉
舉
，
乃
至
〔與
一
 

切
諸
染
心
〕
恒
共
相
應
，
〔亦
〕
是

〔與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
集
論
》
第
三
卷
文
〔近
 

義
〕
。
」

丙

、
立

理

■■於

『立
理
』
中

，分
為
兩
節
：
一
者
、依
教
附
理
，
二
者
、明
不
離
所
以
。

一
者
、依
教
附
理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若
離
〔五
隨
煩
惱
惽
沉
的
〕
無
堪
任
性
、 

〔掉
舉
的
不
寂
靜
性
〕
等

〔而
心
識
的
〕
染
污
性
成
〔者
〕
，
無
是
處
故
。
〔當
末
那
識
 

的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彼
根
本
〕
煩
惱
起
時
，
心
既
染
污
(按
：
心
識
是
不
善
性
 

或
有
覆
無
記
性
時
，名
之
為
『染
污
性
』
)
，故

〔末
那
識
於
此
〕
染
心
位
，必
有
彼
〔惽
 

沉
等
〕
五

〔隨
煩
惱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如
此
〕下
〔文
是
〕立
理
也
二
此
〕是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 

雜
集
論
》
〔卷
六
之
〕
文
，
〔以
〕
與
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引
者
相
〕
同
也
。謂
離
惽
沉
、 

〔掉
舉
、
不
信
、懈
怠
或
放
逸
〕
等

，則
不
〔能
〕
成
染
〔污
心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跟
著
再
疏
釋
「五
隨
煩
惱
的
體
性
」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惽
沉
』
〔者
〕
， 

是

『
(以
)
無
堪
任
(為
性
)
』
。
『等
』
〔者

，
則
等
〕
取

〔掉
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


放
逸
彼
〕
餘
四
〔心
所
的
體
性
〕
。何
以
知
者
？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)
對
法
(論
)
》 

〔卷
〕第
一
云
：
『惽
沉
』者
，
〔以
〕
『無
堪
任
』為
〔體
〕性
.，
『掉
舉
』者

，
〔以
〕
『不
 

寂
靜
』為
〔體
〕性
.，
『不
信
』者
二
以
〕
『
(心
)不
忍
(可
)
』
、
〔
『心
不
清
淨
』
、
『心
 

不
希
望
』
〕等
為
〔體
〕性
；
『懈
怠
』
者

，
〔以
〕
『心
不
策
勵
』
為
〔體
〕性
；
『放
逸
』 

者

，
〔以
〕
『
(心
)
不
防
有
漏
』
為

〔體
〕
性
故
也
。若

〔心
識
〕
離

〔卻
〕
『無
堪
任
』 

〔等
性
，則
其
〕
染

〔污
〕
性

〔即
〕
不

〔能
〕
成

〔立
〕
故

。
〔當
有
情
的
心
識
活
動
， 

處
於
〕
煩
惱
起
位
〔之
時
，其
〕
心
稱
〔為
在
〕
染
污
〔位
〕
，故

〔處
於
〕
『染
污
位
』 

〔時
〕
，定
有
彼
〔惽
沉
等
〕
五

〔隨
煩
惱
相
應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
明
不
離
所
以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闡
釋
何
以
「若
離
無
堪
任
性
等
，則
染
污
性
 

心
不
成
」
的
原
因
云
：
「
〔由
於
〕
煩
惱
若
起
，
必
由
無
堪
任
、
囂
動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 

放
逸
〔所
引
起
〕
，故

〔若
離
惽
沉
的
無
堪
任
性
等
，
則
污
心
必
不
得
起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疏
解
論
文
言
••「
〔所
言
〕
『諸
煩
惱
起
，
必
由
無
堪
任
』
〔者

， 

彼

『無
堪
任
(性
)
』
〕
，即
「惽
沉
(心
所
)
』
也
；
『囂
動
』
〔者

，即
〕
是
『掉
舉
』
；
 

餘
三
可
知
(按
：
『不
信
』
即

『心
不
忍
可
』
，
『懈
怠
』
即

『心
不
策
勵
』
，
『放
逸
』



即

『心
不
防
護
』
)
。
〔若
〕
無
起
煩
惱
，
〔則
亦
〕
無

『無
堪
任
性
』
，及
非
〔是
〕
『囂
 

動
』
者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作
一
番
問
答
言
：
「問
：
如

『定

(心
所
)
』
〔生
起
，
能
把
不
調
 

柔
性
(即
修
禪
時
的
硬
澀
的
無
堪
任
性
)
加
以
〕
變
化
〔而
去
掉
其
入
定
時
的
〕
障

〔礙

， 

如
是
即
於
善
心
定
時
亦
有
〕
『硬
澀
(不
調
柔
的
)
無
堪
任
(性
)
』
，
〔亦
〕
即

〔
『無
 

堪
任
性
』
〕
通

〔於
善
、
不
善
、無
記
〕
三
性
〔之
〕
法
；
〔然
則
於
〕
善

〔心
之
〕
中

，

豈

〔亦
〕
有
惽
沉
〔無
堪
任
〕
性
耶
？
答
：
〔此
〕
由

〔於
〕
第
七
〔識
在
有
漏
、
有

覆

‘ 

無
記
染
污
位
時
〕
，
有

〔惽
沉
隨
煩
惱
心
所
與
之
相
應
〕
故

，
〔彼
末
那
識
既
成
前
六
識
 

的
染
淨
依
，
遂
使
〕
餘

〔識
亦
〕
成

〔為
〕
無
堪
任
，
如

〔於
〕
有
漏
善
〔定
之
中
，
受
 

其
影
響
，
亦
有
無
堪
任
性
，
是
以
並
〕
非
是
善
中
〔亦
〕
有
惽
沉
〔的
心
所
相
應
〕
故

。

此

〔惽
沉
、
掉
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等
〕
五

〔隨
煩
惱
〕
必
遍
〔相
應
於
〕
一
切
染
 

心
〔之
中
〕
；
不
爾
，
〔若
彼
心
不
與
惽
沉
等
五
隨
煩
惱
相
應
，彼
心
〕
即
非
是
『染

(污
)

心
』
故

。
」

丁

、
會

違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〕
會
違
也
。有
二
段
文
：
初

、
『會



掉

(舉
是
)
貪

(之
一
)
分
』
，
後

、
『會
六
、十
遍
(染
心
)
』
。

一
者
、會
掉
貪
分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設
有
外
〕
問
：
〔於
上
述
惽
沉
等
五
隨
煩
 

惱
中
〕
，不
信
、懈
怠
、惽
沉
〔等
三
心
所
必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乃
至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，容
或
〕 

可
然
，
〔因
為
彼
三
心
所
〕
或
體
實
有
，或
是
假
有
，或
通
諸
惑
一
分
，或
是
愚
癡
〔
一
〕 

分
〔故
；
但
〕此
中
『掉
舉
(心
所
)
』
既
是
『貪

(心
所
)
』
〔的
一
〕分

，如
何
〔於
與
〕 

瞋

〔煩
惱
心
所
相
應
〕
時

〔仍
〕
有

，
而
言
〔彼
五
隨
煩
惱
遍
〕
通

〔
一
切
〕
染
心
，
〔以
 

貪

、瞋
彼
此
相
違
故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此
師
的
解
釋
云
：
「掉
舉
雖
〔然
〕
遍

〔於
〕

一
切
染
心
〔而
彼
此
相
應
，然
〕
而

〔當
其
在
〕
貪
位
〔時

，其
活
動
力
特
別
〕
增

〔盛

， 

故
方
便
〕
但
說
〔其
是
〕
『貪

(之
一
)
分
』
〔而
已
，此
〕
如

『
〔睡
〕
眠

(心
所
)
』 

與

『悔

(心
所
)
』
雖
遍
〔善

、不
善
、無
記
〕
三
性
〔之
〕
心
，
〔然
〕
而

〔當
其
在
〕 

癡
位
〔時

，
其
活
動
特
別
〕
增

〔盛

，故
〕
但
說
為
『癡

(的
一
)
分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先
解
「掉
舉
是
貪
分
」
言
：
「此
等
〔文
字
，於
會
違
二
段
中
， 

屬
〕
初

、
〔
『會
掉
(舉
是
)
貪

(之
一
)
分
』
文
〕
也

。
此
師
解
云
：
〔
『掉
舉
雖
遍
 

1

切
染
心
，
而

(於
)
貪
位
(特
別
)
增

(盛

，故
)
但
說
(之
為
)
貪

(之
一

)
分
』
。



所
言
〕
『
一
切
染
心
』
，
即

『瞋

(心
所
)
』
起
時
，
而
亦
定
有
『掉
舉
(心
所
)
』
〔與
 

之
相
應
的
〕自
性
，
〔然
〕
而
〔於
〕
『貪

(心
所
)
』
〔生
〕起

〔之
〕
位
〔的
時
候
，則
〕 

即
掉
舉
〔活
動
特
別
〕增
〔強

、增
〕多

。
〔彼
既
〕順
貪
〔而
有
〕故

，而
〔又
〕有

〔其
〕 

實
體
，故
〔方
便
說
其
〕遍

〔於
不
善
及
有
覆
無
記
的
〕染
心
〔而
有
。又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 

卷
〕
五
十
三
說
：
〔法
若
〕
是

『假
有
』
者

，
〔則
〕
必
無
〔有
〕
別
體
。是

『實
有
』
者

， 

即
有
〔其
〕
別
體
〔義
〕
。
『世
俗
有
』
者
，
〔即
是
〕
或
別
有
體
，或
別
無
體
〔義

，此
〕 

如

〔本
論
於
〕
下

〔文
卷
六
中
〕
自

〔有
〕
解

〔釋
〕
。此

〔掉
舉
心
所
，既
然
是
〕
『世
 

俗
有
』
，故
〔可
〕是
實
有
。此
中
所
辨
實
有
體
等
〔義
〕
，或
〔是
就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的
〕 

文
外
〔別
〕意
〔而
為
說
〕
(按
：
《瑜
伽
論
》
不
許
世
俗
有
是
實
有
義
).，諸
論
多
約
依
『貪
 

(之
一
分
)
』
〔之
〕
上

〔而
〕
立

〔掉
舉
之
義
〕
，故

〔把

『掉
舉
』
說
〕
言

〔為
〕
『貪
 

(之
一
)
分
』
。
『世
俗
有
』
中
，剋
實
出
體
〔而
言
〕
，即

〔是
〕
別
有
〔體
義
〕
也
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疏
釋
所
舉
「睡
眠
」
與

「悔
」
義
云
：
「
〔至
於
論
文
所
言
『如
眠
 

與
悔
，雖
遍
三
性
心
，而
癡
位
增
，但
說
為
癡
(之
一
)
分
』
者

，此
是
〕為
〔要
〕會
〔通
〕 

此
〔
『掉
舉
是
貪
之
一
分
』
之
〕文
〔使
知
〕
『
(掉
舉
亦
可
)
遍
(於
)
染
心
(而
)
起
』
，



〔因
而
特
〕
舉

〔此
〕
如
何
等
〔的
例
子
以
作
比
喻
〕
。其

〔中
以
〕
『惡
作
』
〔為
例
〕 

者

，
〔於
〕
此

〔文
〕
中
名
〔之
為
〕
『悔
』
.，
〔
『悔
』
〕
雖
遍
〔於
善
、不
善
、無
記
〕 

三
性
〔而
現
〕
起

，體
是
實
有
，
〔然
〕
而
於
『癡

(心
所
)
』
〔生
〕
起

〔之
〕
位

〔時

， 

其
惡
作
追
悔
之
〕
相

〔特
別
〕
增

〔盛

，故
〕
但
說
此
二
〔例
中
的
『悔
』
〕
為

『癡

(之
 

一
)
分
』
，
〔後
之
『睡
眠
』
亦
稱
為
『癡

(之
一
)
分
』
，其
理
亦
然
。假
〕
若

『
(睡
) 

眠
』
〔與
〕
『悔
』
〔彼
二
心
所
〕
無
體
，
〔而
唯
〕
是

『愚
癡
(之

一

 )
分
』
〔者
， 

則
〕
即

〔於
〕
善

〔及
〕
無
記
心
〔生
起
之
時
〕
，
此

〔
『眠
』
與

『悔
』
便
〕
應
非
有
， 

〔既
不
能
與
善
法
相
應
，
如
何
可
說
為
『遍
三
性
心
』
〕
？
不
爾
(按
••此
指
若
『眠
』 

與

『悔
』
又
遍
通
三
性
心
，
又
體
即
是
『癡
之
一
分
』
)
，
〔則
〕
愚
癡
〔亦
〕
應

〔遍
〕 

通

〔於
〕
善
心
〔而
〕
有

〔相
應
，
即
成
大
錯
。可
知
『眠
』
與

『悔
』
雖
稱
『癡
分
』
， 

而
體
實
非
『癡
』
，故
能
通
三
性
•，同
理
：
『掉
舉
』
雖
稱
『貪
分
』
，而
體
實
非
『貪
』
， 

故
能
遍
一
切
染
心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疏
言
：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五
十
五
云
••惡
作
〔與
〕睡
眠
〔心
所
〕 

是
世
俗
有
，
〔言
〕是
『愚
癡
(之
一
)分
』
。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)對
法
論
》
等
〔皆
〕



言
『
(眠
與
悔
)
遍
(通
)
三
性
』
，故
名
有
〔其
自
〕體

。
〔故
〕不
可
〔計
執
彼
等
諸
法
〕 

在
善
、
〔無
覆
〕
無
記
之
中
即
言
『有
體
』
，
〔而
於
不
善
及
有
覆
無
記
彼
〕
染
污
〔性
〕 

之
中
即
言
〔其
為
〕
『無
體
』
。而

〔彼
等
諸
論
於
四
不
定
心
所
中
〕
但
言
『尋
』
、
『伺
』 

〔是
無
體
〕
假

〔法
，而
未
言
『眠
』
、
『悔
』
為
無
體
假
法
〕故

。今

〔以
『眠
』
、
『悔
』 

之
成
有
體
法
，
以
〕
例

『掉
舉
』
得
成
有
體
，
〔又
有
〕
何
義
不
同
？
」

二
者
、
會
六
、
十
遍
染
心

.•會
違
有
二
段
文
字
，
前
文
已
「會
掉
舉
是
貪
之
一
分
之
 

違
」
，今
文
則
是
「會
六
隨
煩
惱
及
十
隨
煩
惱
遍
一
切
染
心
之
違
」
。此
中
可
成
三
節
：

初

、總
依
別
義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雖

〔然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於
〕
餘
處
說
..有
 

隨
煩
惱
或
六
〔種
〕
或
十
〔種
〕
遍
諸
染
心
，
(按
：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說
『不
 

信
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、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惡
慧
，
與
一
切
染
污
心
相
應
』
•，又
卷
五
十
八
云
： 

『放
逸
、掉
舉
、惽
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邪
欲
、邪
勝
解
、邪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彼
十
「隨
 

煩
惱
」
通
一
切
染
污
心
。』
)
〔然
〕而
彼
〔是
〕

倶

依
『別
義
』
〔而
〕說
〔為
〕
『遍

(
一 

切
染
心
)
』
，非
彼
〔
『六
種
』或
『十
種
』隨
煩
惱
全
部
皆
〕實
遍
〔於
與
〕
一
切
染
心
〔相
 

應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此
文
的
涵
義
言
：
「
〔或
有
〕
問

〔言
〕
：
若
以
〔惽
沉
、掉
舉
、 

不
信
、
懈
怠
、放
逸
〕
此
五
〔隨
煩
惱
能
遍
一
切
染
心
之
〕
文
為
正
〔義
〕
者

，
〔則
〕 

何
故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〕五
十
五
〔又
〕說
〔有
不
信
等
〕六
法
遍
〔於
〕染
〔心
；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八
〔又
〕
說

〔有
放
逸
等
〕
十

〔法
〕
遍

〔於
〕
染
心
？

〔為
 

會
通
此
等
相
違
之
說
，故
〕下
〔面
將
有
〕會
〔違
〕
『六
(法
遍
染
心
)
』
〔及
〕
『十
(法
) 

遍

(染
心
)
』
〔之
文
〕
。諸
論
雖
〔然
有
〕
爾

〔所
不
同
的
相
違
說
法
，然
〕
而

〔
《瑜
 
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、
五
十
八
〕彼
二
文

倶
〔是
只
〕依
別
義
說
之
為
『遍

(於
染
心
)
』 

〔而
已
，若
依
正
理
而
言
，則
〕
非

〔全
部
〕
實
遍
〔於
染
心
〕
也

。
」

次

、
明
六
依
別
義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釋
「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 

慧

(不
正
知
)
彼
六
隨
煩
惱
如
何
依
別
義
說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」
云
：
「謂
依
二
十
〔種
〕 

隨
煩
惱
中
，
〔其
行
〕
解

〔之
相
〕
通

〔於
〕
粗

、細

、無
記
、不
善
，通

〔於
〕
障
定
〔及
 

障
〕
慧

，
〔而
其
〕
相

〔特
別
明
〕
顯

〔者

，故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說

〔有
不
信
、懈
怠
、 

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彼
〕
六

〔種
隨
煩
惱
心
所
遍
於
染
心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闡
釋
不
信
等
〕
六

〔隨
煩
惱
〕
依
何
〔種
別
〕
義

〔而



言
其
遍
諸
染
心
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依
二
十
種
〔隨
煩
惱
心
所
而
〕不
取
『別
境
染
分
(心
 

所
——

如
邪
欲
、邪
勝
解
等
)
』
以
〕
為
體
，
〔而
〕
忘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(即
惡
慧
) 

〔彼
〕
三

〔隨
煩
惱
〕
是

『癡

(之
一
)
分
』
，
故

〔得
列
入
二
十
種
隨
煩
惱
中
。
如
是
 

二
十
種
隨
惑
包
括
：
忿

、恨

、覆

、惱

、嫉

、慳

、誑

、諂
、害

、僑
彼
十
小
隨
煩
惱
，無
慚
、 

無
愧
彼
二
種
中
隨
煩
惱
，掉
舉
、惽
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(即
失
念
)
、散
亂
、 

不
正
知
(即
惡
慧
)彼
八
種
大
隨
煩
惱
。若
〕說
『二
十
二
(種
隨
煩
惱
)
』
〔者
〕
，即
〔兼
〕 

取

〔邪
欲
、
邪
勝
解
彼
〕
『別
境
染
分
(心
所
)
』
，
〔以
〕
說
此
〔忘
念
、
散
亂
、
不
 

正
知
(即
惡
慧
)
〕
三

〔心
所
〕
及

『
(邪
)
欲
』
、
『
(邪
勝
)
解
』
皆
彼
『
(或
是
 

癡
或
是
別
境
心
所
之
)少
分
』
〔而
歸
攝
於
隨
煩
惱
中
〕故

。今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言
『二
十
 

(隨
煩
惱
)
』
者

，
〔是
於
『二
十
二
隨
煩
惱
』
中
〕
簡

〔去
〕
『
(邪
)
欲
』
、
『
(邪
) 

勝
解
』
二
法
，
及

〔簡
去
尋
、伺

、悔

、眠
彼
〕
『不
定
(心
所
)
』
〔之
〕
四

〔法
〕
， 

〔以
於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中
亦
有
把
〕
此

〔尋

、伺

、悔

、眠
〕
四

〔不
定
心
所
〕 

說
〔之
〕名
〔為
〕隨
煩
惱
.，今
〔
『會
六
法
遍
染
』
中

，既
〕約
『二
十
(隨
煩
惱
心
所
)
』 

〔而
為
〕
說
，故

〔亦
把
四
不
定
心
所
予
以
〕
簡
別
之
。
」

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疏
釋
「隨
煩
惱
」
彼
一
辭
的
涵
義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隨
煩
惱
』
者

， 

簡
去
於
前
〔所
述
的
貪
、瞋
、癡

、慢

、疑

、薩
迦
耶
見
、邊
見
、見
取
見
、戒
禁
取
見
、 

邪
見
(按
：
合
名
『惡
見
』
)等
的
〕
『根
本
(煩
惱
的
)十
法
』
，〔容
或
以
〕彼
亦
名
〔為
〕 

『隨

(煩
惱
)
』
，
〔然
而
〕
不

〔能
〕
說

〔彼
等
〕
『根
本
(煩
惱
)
』
名
為
遍
〔
一 

切
染
心
〕
故
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續
釋
「解
通
粗
、細
」
義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解
通
粗
、細
』
者

，顯

〔示
〕 

此

〔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(不
正
知
)
六
隨
煩
惱
的
〕
行
相
通
〔於
〕 

粗

、細
位
〔的
染
心
〕
(按
：
此
間
的
『解
』
是
『行
相
』義

，是
『行
解
之
相
』
的
簡
稱
)
；
 

〔於
二
十
種
隨
煩
惱
中
〕
，簡

〔去
〕
前
忿
、
〔恨

、覆

、惱

、嫉

、慳

、誑

、諂

、害

、 

僑
〕
等
十
法
，
〔以
〕
彼

〔等
十
法
的
行
〕
解

〔之
相
〕
唯

〔是
〕
粗
故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續
釋
「
(通
)無
記
、不
善
」義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
(通
)無
記
、不
善
』者

， 

顯
〔示
此
不
信
等
六
法
〕通
〔於
不
善
及
無
記
〕
二
〔種
〕性
〔類
的
染
法
，如
是
便
〕簡
〔去
 

二
十
種
隨
煩
惱
中
的
〕無
慚
、無
愧
〔彼
〕
二
法
，
〔以
〕彼
〔二
法
雖
然
〕亦
〔能
〕通
粗
、 

細

〔二
種
行
〕
解

〔之
相
〕
，然
唯
〔是
〕
不
善
〔性
攝
，不
通
於
無
記
性
的
心
識
故
〕
。
」



《述
記
》
續
釋
「通
障
定
、慧
相
顯
」義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通
障
定
、
(障
)慧
相
顯
』 

者
，
顯
此
〔不
信
等
〕
六
法
〔同
時
〕
障
定
及
〔障
〕
慧

〔彼
〕
二
〔障
〕

倶

〔起
，其
〕 

相
顯
〔明
，此
〕
簡

〔別
於
〕
惽
沉
、掉
舉
二
法
，
〔以

『惽
沉
』
主
要
障
慧
而
非
障
定
；
 

『掉
舉
』
主
要
障
定
而
非
障
慧
故
。如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)
對
法
(論
)
》
〔卷
〕 

第
一
說
：
惽
沉
障
毘
鉢
舍
那

(
v
i
p

聲

a
s
，
此
是
『觀
』
義
，
以

『慧
』
為
體

)
•
，掉
舉
 

障
奢
摩
他

c
a
m
a
t
h
a

，
此
是
『止
』
義
，
以

『定
』
為
體
)
•，
〔惽
沉
之
於
慧
，
掉
舉
之
 

於
定
，以
相
違
故
，所
以
為
障
〕
。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八
十
九
〕
等

〔則
又
有
別
〕 

說
：
惽
沉
障
定
，掉
舉
障
慧
，
〔所
說
雖
與
上
述
《對
法
論
》
有
別
，但
亦
可
言
〕別
障
定
、 

慧

。
〔吾
人
當
知
〕
：
《對
法
論
》
中
，說

〔惽
沉
之
與
慧
觀
，掉
舉
之
與
定
止
〕
，彼

〔此
 

的
〕行
相
相
翻
〔而
成
〕障
，故
〔言
〕
••『惽
沉
障
慧
』
、
〔
『掉
舉
障
定
』
。至
於
〕
《瑜
 

伽

(師
地
論
)
》

〔則
〕
說

〔惽
沉
之
與
定
，掉
舉
之
與
觀
〕
彼

〔此
的
〕
行
相
〔雖
是
〕 

相
順
，
〔但
亦
能
成
〕障

，
〔故
〕說
『惽
沉
障
定
』
〔以
定
得
相
順
而
變
得
沉
隱
故
〕
。
『掉
 

舉
(障
慧
)
』亦
爾
，翻
此
應
知
，
〔如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言
：
『掉
舉
障
慧
，慧
雖
不
掉
， 

(但
)
性
明
舉
，
(引
至
簡
擇
上
的
困
難
)
故

。
』
〕
然

〔而
，於
經
論
中
，並
〕
無
一
文
，



〔就
惽
沉
、掉
舉
之
〕
行
相
〔與
觀
慧
、
定
止
，
既
〕
相
翻
，
〔又
〕
相
順
〔而
〕
說
惽
 

〔沉
〕
、掉

〔舉
〕
二
法
〔的
〕
粗
相
通
障
定
之
與
慧
，故

〔不
能
達
到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要
〕 

以

『通
障
定
、慧
相
顯
』
〔的
標
準
，所
以
釐
訂
『遍
染
心
』
時
，於

『二
十
種
隨
煩
惱
』 

中
〕
，簡

〔除
了
〕
惽

〔沉
及
〕
掉

〔舉
彼
〕
二
〔法
〕
。然
約
其
體
〔的
〕
細

〔相
而
言
， 

則
惽
沉
與
掉
舉
二
法
，實
在
亦
〕
得
通
障
〔定
與
慧
；
不
過
〕
，今
說
〔其
〕
行
相
〔的
〕 

相
順
、相
翻
〔者

，
是
就
其
粗
相
而
說
，如
是
若
說
惽
沉
、掉
舉
彼
〕
二

〔法
〕

倶

〔以
〕 

粗

〔相
通
〕
障

〔於
定
、慧
者
，則
〕
彼

〔二
法
〕
即
不
爾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總
結
疏
言
：
「
〔由
此
故
知
：
於
二
十
種
隨
煩
惱
中
，
經
已
簡
除
忿
等
 

十
小
隨
煩
惱
，
慚

、
愧
二
中
隨
煩
惱
，
及
惽
沉
、掉
舉
彼
二
大
隨
煩
惱
，
餘
下
者
則
有
〕 

其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、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惡
慧
〔不
正
知
彼
六
種
隨
煩
惱
；
此
六
法
〕
於
 

染
位
中
，
〔通
〕
遍

〔符
合
〕
此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述
的
〕
『三
義
』
，故

〔從
狹
義
〕 

言

〔之
為
〕
『遍
』
也
；
〔所
言
『三
義
』
者
〕
•• 一
、
『
(甚
)
解

(相
)
通

(於
)
粗

、 

細

(二
相
)
』
，
二
、
『通

(於
不
善
、有
覆
無
記
)
二
性
』
，
三
、
『通
障
(於
)
定

、 

慧

(
二
法
)
』
。
〔於
〕
二
十
隨
惑
〔隨
煩
惱
〕
之
言
，
雖
復
〔經
已
〕
簡

〔除
邪
欲
、



邪
勝
解
等
〕
他

〔法
，
但
依
上
述
三
義
所
訂
下
『不
信
等
六
法
』
尚
〕
非

〔能
對
一
切
〕 

所

〔染
之
法
都
具
〕
遍
義
。
〔故
〕
即

〔使
言
〕
此

〔不
信
等
〕
六
法
〔以
〕
皆
能
遍
故
， 

名

『遍
染
心
』
，
〔其
實
並
〕
非
一
切
染
者
〔如
邪
欲
、邪
勝
解
等
，此
不
信
等
〕
六

〔法
〕 

皆
能
遍
〔之
而
與
之
相
應

〕

。J

後

、明
十
依
別
義
：
於
明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所
立
「六
法
遍
染
心
的
所
依
別
 

義

J

後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明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八
所
立
「十
法
遍
染
心
的
所
依
 

別
義
」
云
：
「依
二
十
二
(種
)
隨
煩
惱
中
，
〔選
取
其
行
〕
解

〔之
相
兼
〕
通
粗
〔相
及
〕 

細

〔相
，
兼
通
不
善
、無
記
〕
二
性
〔者
〕
，
說

〔有
〕
十

〔種
心
所
遍
於
染
心
，
非
謂
 

一
切
情
況
皆
通
遍
於
一
切
染
心
也
〕
。
故
此
，
彼
說
〔
『不
信
等
六
法
遍
染
心
』
、
『放
 

逸
等
十
法
遍
染
心
』
與
前
說
『惽
沉
等
五
法
遍
染
心
』
的
三
種
說
法
〕
，
非
互
相
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疏
解
論
中
：
「
(放
逸
等
)
十
法
」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十
隨
惑
(十
 

種
隨
煩
惱
心
所
法
)
』
者

，
〔謂
〕
放
逸
、
掉
舉
、
惽
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邪
欲
、
邪
勝
 

解

、
邪
念
、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(惡
慧
)
；
〔此
中
兼
〕
取
五
『別
境
染
分
(如
邪
欲
、
邪
 

勝
解
、邪
念
〔失
念
〕
、散
亂
〔不
定
〕
、
不
正
知
〔惡
慧
〕
)
』
為

『隨

(煩
惱
)
』
.，



〔因
而
於
前
『
二
十
種
隨
煩
惱
』
外

，
加
上
『邪
欲
』
、
『邪
勝
解
』
，
便
〕
成

〔為
〕 

二
十
二
〔種
隨
煩
惱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跟
著
疏
解
本
節
論
文
的
宗
趣
言
：
「
〔上
文
〕
已
知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 

五
十
五
〕說
『六
(法
遍
染
心
)
』
〔的
所
依
別
義
，然
則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八
所
說
〕 

『十

(法
)
遍

(染
心
)
』
〔所
依
的
別
義
〕
者

〔為
〕
何
？

〔故
今
當
〕
解

『十

(法
) 

遍

(染
心
)
』
〔之
〕
文
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疏
釋
所
依
「二
十
二
法
」
言
：
「
〔論
中
所
言
〕
『二
十
二
(種
隨
煩
惱
心
 

所
法
)
』
者

，
〔謂
別
境
心
所
中
的
〕
『邪
欲
』
、
『
(邪
)
勝
解
』
〔亦
〕
明

〔顯
地
〕 

攝
在
〔其
〕
中
，
〔同
時
亦
如
前
『二
十
法
』
中
〕
，亦
簡
〔除
尋
、伺

、悔

、眠
彼
四
種
〕 

不
定
〔心
所
。同
時
既
言
是
〕
『隨

(煩
惱
)
』
〔當
然
亦
必
〕
簡

〔除
貪
等
〕
『
(十
種
) 

根
本
(煩
惱
心
所
)
』
。
〔如
是
即
有
忿
、
恨

、
覆

、
惱

、
嫉

、
慳
、
誑

、
諂

、
害

、
僑
 

等
十
種
小
隨
煩
惱
，無
慚
及
無
愧
彼
二
種
中
隨
煩
惱
，惽
沉
、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 

失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等
八
種
大
隨
煩
惱
，最
後
還
包
括
邪
欲
、邪
勝
解
彼
二
邪
別
境
心
所
， 

合
成
二
十
二
種
心
所
有
法
〕
。
」



《述
記
》
繼
而
疏
釋
於
「二
十
二
法
」
中
簡
除
何
法
得
成
「十
法
遍
染
心
」
言
：
「
〔論
 

中
所
立
〕
『解
通
粗
(相
及
)
細
(相
)
』
〔者

，目
的
在
於
『二
十
二
法
』
中
〕
，簡
〔除
〕 

忿

、
〔恨
〕等
十
〔種
小
隨
煩
惱
心
所
法
。言
〕
。
『
(通
不
善
、無
記
)
二
性
(法
)
』
〔者

， 

目
的
在
〕
簡
別
無
慚
、無
愧
〔二
種
中
隨
煩
惱
法
。所
言
『遍
通
染
心
』
者
，此
中
唯
取
〕 

通

〔遍
於
『粗
、細

(二
相
)
』
及

『
(不
善
、無
記
)
二
性
』
彼
〕
後
二
種
〔情
況
，便
〕 

言

〔其
為
〕
『
(遍
)
通

(染
心
)
』
。
〔合
於
此
二
義
者
，於

『二
十
二
法
』
中
〕
，
『說
 

(有
)
十

(種
隨
煩
惱
心
所
)
』
，
〔而
〕
非

〔包
括
〕
所

〔已
簡
除
的
〕
餘
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最
後
結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『二
十
二
(種
隨
煩
惱
法
)
』
等
〔心
所
中
〕
， 

雖

〔已
依
『通
粗
、
細
』
及

『通
二
性
』
的
要
求
〕
，
簡

〔除
忿
等
十
法
及
無
慚
、無
愧
 

二
法
彼
〕
他
法
，
〔其
實
亦
〕
非

〔達
至
〕
所
遍
〔
一
切
染
心
之
〕
義

。
〔是
〕
故

《
(成
 

唯
識
)
論
》

〔所
述
『五
法
遍
染
心
』
、
『六
法
遍
染
心
』
、
『十
法
遍
染
心
』
〕
三
文
， 

亦
無
違
理
〔之
失
〕
。
」

㈢
解

末

那

識

當

與

何

等

心

所

相

應
：
以

「餘
」
者
為
「觸
等
之
餘
」
的

「別
諍
」
中

， 

上
文
經
已
完
成
「泛
出
遍
染
(心
之
)
隨

(煩
惱
)
」
中
的
「標
宗
」
、
「引
證
」
、
「立



理
」
及

「合
違
」
等
四
大
段
，
今
則
為
「解
此
(末
那
識
的
所
)

倶

(相
應
心
所
)
」
。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將
要
〕
解

〔釋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〔所
與
〕

倶

〔的
相
 

應
心
所
。此
〕中
：
初

、顯
有

c

按
：
說
末
那
識
當
與
何
等
心
所
相
應
)
；
後

、辨
無
(按
： 

解
末
那
識
與
何
等
心
所
不
相
應
)
。
」
「顯
有
」
中
可
開
成
甲
、總
顯
與
十
五
心
所

倶
，乙
、 

釋
我
見
與
慧
有
別
。

甲

、
總

顯

與

十

五

心

所

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然
〔與
〕此
〔染
污
〕意
〔末
那
識
〕 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心
所
〔合
有
〕
十
五
，
謂
前
〔述
所
言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、觸

、 

作
意
、受

、想

、思
等
〕九
法
，
〔及
惽
沉
、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彼
〕五
隨
煩
惱
〔心
 

所
〕
，
並

〔連
同
〕
別
境
〔心
所
中
的
〕
慧

〔心
所
，合
共
有
十
五
之
數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〕
顯
有
也
(按
：
即
解
末
那
識
當
與
何
等
心
所
相
 

應
)
。此
有
十
五
〔心
所
，即
〕
前
九
〔及
今
〕
五
隨
〔煩
惱
，並
連
同
〕
別
境
中
〔的
〕 

慧

〔心
所
〕
，以

〔彼

『慧
』
〕
是

『
(我
)
見
』
〔的
所
依
體
〕
故
，
〔是
以
別
增
『慧
』 

心
所
〕
，得
成
十
五
〔心
所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。
」

乙

'
釋

我

見

與

慧

有

別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設
有
外
〕
問

.
•〔如
是
於
『我



見
』
之
外
，別
立
『慧
』
心
所
相
應
者
〕
，豈
二
『慧

(心
所
)
』
得

倶
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 

也

〔耶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解
釋
云
：
「
『我
見
』
雖

〔然
〕
是
別
境
〔心
所
中
的
〕
『慧
 

(心
所
)
』
〔所
〕攝
二
然
〕而
〔於
〕五
士
心
所
法
中
二
『我
見
』
之
義
與
『慧
』
之
〕 

義
〔彼
此
〕有
差
別
(按
：
前
者
屬
『根
本
煩
惱
』
所
攝
•，後
者
屬
『別
境
心
所
』
所
攝
)
， 

故
開
〔之
〕
為
二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『我
見
』
〔之
體
〕
即
是
『別
境
(中
慧
心
所
)
』
所
攝
， 

〔然
而
於
六
位
〕
五
十
一
心
所
中
，
〔依
彼
〕
義

〔相
〕
別
說
為
二
：
一
、
『慧

(心
所
)
』 

是
別
境
〔心
所
〕
，
通

〔善

、
不
善
、
無
記
〕
三
性
、
〔通
欲
界
五
趣
地
、
色
界
四
禪
、 

無
色
界
四
地
，合
通
〕
九
地
故
；
二
、
『
(我
)
見
』
唯
染
污
〔只
通
不
善
、無
記
二
性
〕
， 

通
九
地
等
故
。
〔如
是
〕
既
有
寬
狹
，
別
說
不
同
，
故
開
為
二
。
如
不
以
『
(我
)
見
』 

即

〔以
〕
慧

〔為
〕
體

〔言
之
〕
，故

〔可
以
〕
別
說
『
(我
)
見

(與
末
那
識

倶
)
』
.， 

今
亦
不
以
『慧
』
即

『
(我
)
見
』
〔言
之
〕
，故

〔亦
可
以
〕
別
說
『慧

(與
末
那
識

倶
) 

也

。
」㈣

解

末

那

識

與

何

等

心

所

不

相

應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
「下
顯
無
也
(按
：
即
解



末
那
識
與
何
等
心
所
不

倶
相
應
)
。
」
此
中
可
有
兩
大
段
：
一
、
總
問
無
由
，
二
、
別
答
 

無
餘
。
後
者
又
可
開
成
：
簡
忿
等
十
、
簡
二
不
善
、
簡
散
亂
、
簡
不
正
知
、
餘
所
例
前
等
 

五
段
，合
之
可
成
六
段
如
下
：

甲

'
總

問

無

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有
外
問
云
：
「
〔此
間
有
〕
何
緣
〔由
除
前
上
述
 

十
五
心
所
外
〕
，
此

〔染
污
〕
意

〔末
那
識
〕
無
餘
心
所
〔與
之
相
應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如
上
所
述
〕
，
雖
知
〔於
我
癡
等
四
根
本
煩
惱
及
五
遍
行
 

心
所
外
〕
，更
加
〔上
惽
沉
等
〕
五
隨
煩
惱
〔及
慧
心
所
〕
與
此
〔末
那
識
〕

倶

起
〔相
應
， 

但
仍
〕
不
知
〔有
〕
何
緣
〔由
此
外
而
〕
無
餘
心
所
〔與
末
那
識

倶
〕
？
」

乙

、
簡

忿

等

十

■■跟
著
便
是
「別
答
無
餘
心
所
相
應
之
由
」
•，此
中
可
開
成
五
段
，
於
 

中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
「
(解
)
簡
忿
等
十
(心
所
不
相
應
之
由
)
」
云
：
「謂
忿
等
十
〔心
 

行

，由
於
其
〕
行
相
粗
動
，
〔然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〔的
行
相
則
極
〕
審
細
，故
非
〔與
〕 

彼

〔末
那
識
〕

倶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間
姑
〕
且
從
染
〔心
所
來
作
解
〕
答

〔言
：
於
〕
前

〔十
 

種
〕
根
本
〔煩
惱
〕
中

，無

〔瞋
、疑
、邊
見
、見
取
見
、戒
禁
取
見
、邪
見
彼
〕
餘
六
者
，



五
師
皆
同
，
〔故
於
〕下
〔文
將
〕不
別
說
。又
上
文
已
說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〕有
〔我
癡
、 

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四
〕根
本
〔煩
惱
〕
，諸
師
同
故
，此
論
但
明
五
十
一
心
所
，故
不
〔再
 

說
〕
明

〔二
十
二
隨
煩
惱
中
的
〕
邪
欲
及
邪
勝
解
〔心
所
〕
，且
〔就
〕
二
十
〔種
〕
隨

〔煩
 

惱
來
加
審
辨
，於
中
彼
〕
忿

、
〔恨

、覆

、惱

、嫉

、慳

、誑

、諂
、害

、僑
〕
等
初
十
〔種
 

小
隨
煩
惱
〕
，皆

〔以
其
行
〕
解

〔之
相
〕
唯

〔是
〕
粗

〔故
，
而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〔的
 

行
相
則
極
〕
審
細
，
故
無
彼
十
〔心
行
與
之
相
應
〕
。
」

丙

、
簡

二

不

善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別
答
無
餘
心
所
相
應
之
由

j

中
，
再

「簡
二
不
 

善

(的
中
隨
煩
惱
心
所
)
」
云
：
「
〔於
二
十
種
隨
煩
惱
中
，
彼
〕
無
慚
、無
愧
〔
二
中
 

隨
煩
惱
〕唯
是
不
善
〔性
攝
.，然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則
是
有
覆
〕無
記
故
，
〔故
無
慚
、無
愧
〕 

非
〔與
〕彼
相
應
。
」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〔無
慚
、無
愧
〕唯
〔是
〕不
善
，此
〔末
 

那
識
唯
是
〕
有
覆
〔無
記
〕
，故

〔彼
此
不
相
應
〕
。
」

丁

、
簡

散

亂

數

••於

「別
答
無
餘
相
應
」
中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「簡
散
亂
心
所
」
云
：
 

「
〔又
彼
〕
散
亂
〔心
所
者
，能
〕
令
心
馳
流
〔向
於
〕
外
境
；
〔但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則
〕 

恒
〔常
〕內
執
〔阿
賴
耶
識
為
自
內
我
〕
一
類
境
生
，不
外
馳
流
，故
彼
〔散
亂
心
所
〕非
〔能



與
末
那
識
〕
有

〔所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〕
『散
亂
(心
所
)
』
，
〔或
言
〕
若
別
有
體
，
〔若
 

別
〕
無
體
，
〔頗
有
諍
論
。彼
散
亂
心
所
須
〕
『令
心
馳
流
外
境
』
〔之
〕
上

〔而
〕
轉

， 

緣
外
方
起
；
〔然
而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則
唯
〕
緣
內
〔境

，恒
〕
審

〔思
量
，不
緣
外
境
， 

彼
此
相
違
〕
，故
〔此
末
那
識
當
〕無
『散
亂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。又
今
〕此
師
，
〔對
 

此
散
亂
心
所
〕
意
存
別
有
體
〔性
的
觀
點
〕
也
。
〔於
〕
下
〔文
之
本
〕
論
說
言
：
若

〔於
〕 

『別
境
(心
所
)
』
中
，
〔
『定
(心
所
之
)
染
污
者
名
為
散
亂
』
，是
故
『散
亂
』
既
是
以
〕 

定
為
體
者
，
是
假
〔法
而
〕
不

〔能
〕
遍

〔於
一
切
染
心
，實
法
彼
〕
餘
者
〔則
〕
說

〔為
 

能
〕
遍
〔諸
染
心
〕
。然
今
此
師
〔雖
施
〕設
〔散
亂
〕別
有
〔實
〕體

，
〔但
〕
以
〔其
唯
〕 

緣
外
〔境
始
得
生
〕起
二
且
〕或
〔有
〕間
斷
，故
〔亦
〕不
〔能
〕遍
〔於
〕
一
切
染
〔心
， 

以
彼
染
心
或
緣
內
、或
緣
外
，或
有
間
斷
，或
無
間
斷
故
〕
。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中
，無
〔有
 

『散
亂
』與
之
相
應
者
，理
據
有
三
〕
：
一
、
〔末
那
識
是
〕
『恒
(起
)
』故

，二
、
『內
執
』 

故
，三
、
『
一
類
境
生
』
故
。
〔如
是
末
那
識
〕
『不

(向
)
外
馳
流
』
，
〔與
散
亂
之
『令
 

心
馳
流
(於
)
外
境
』
者
相
違
背
〕
，故

〔末
那
識
並
〕
無
散
亂
〔心
所
與
之
相
應
〕
。
」



戊

、
簡

不

正

知

：
於
二
十
種
隨
煩
惱
中
，
上
文
經
已
簡
除
忿
等
十
小
隨
煩
惱
，無
慚
、 

無
愧
二
中
隨
煩
惱
，
並
散
亂
等
八
大
隨
煩
惱
，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述
彼
師
簡
除
「不
正
 

知
(心
所
)
」
云
：
「
〔至
於
〕不
正
知
〔心
所
〕者

，謂
〔由
彼
能
生
〕起
外
門
〔的
〕身

、 

語

、意

〔彼
三
大
類
業
〕
行

〔之
有
〕
違
越
〔於
善
良
的
行
為
〕
軌
則
〔者
；
但
〕
此

〔第
 

七
末
那
識
則
〕
唯

〔作
〕
內
執
，
〔不
會
外
越
〕
，故

〔不
正
知
定
〕
非

〔與
〕
彼

倶
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疏
釋
論
意
言
：
「此

『
(不
正
知
心
所
)
數
』
〔被
施
〕
設
是
『別
 

境

(心
所
中
)
慧

(之
一
)
分
』
，或

〔兼
〕
是

『
(煩
惱
心
所
中
)
癡

(之
一
)
分
』
， 

多
〔能
〕
『
(生
)起
外
門
身
、語

、意
』
〔的
〕業
〔行
。由
於
〕緣
外
〔境
起
〕染
污
〔心
故
， 

引
致
〕
三
種
業
生
〔彼
有
〕
違
越
〔良
善
的
〕
軌
則
〔者
，不
特
於
欲
界
如
是
，於
欲
、色

、 

無
色
〕
三
界
皆
然
。並

〔有
違
〕
越

〔於
〕
善

〔性
〕
，故
名
『違

(越
於
善
的
)
軌
則
』
。 

彼

〔不
正
知
既
由
於
〕
緣
外
〔所
〕
生
，
〔而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則
〕
唯
緣
內
〔境

， 

不
緣
外
境
〕
，
故
彼
〔不
正
知
與
此
末
那
識
〕
無

〔相
應
〕
也
；
〔此
不
正
知
心
所
〕
亦
 

非
是
遍
〔有
於
一
切
染
污
心
法
〕
，緣
由
〔於
染
污
意
中
〕
無

〔與
彼
相
應
〕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釋
論
文
後
，更
作
一
番
問
答
。
《述
記
》
設
有
外
問
言
：
「且
如
〔於
〕



二
十
二
隨
煩
惱
中
，
忿
等
十
〔與
無
慚
、
無
愧
、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〕
四
，
〔合
共
十
四
心
 

所
〕
如
文
〔所
〕
說
無
〔有
相
應
。至
於
〕
別
境
〔心
所
中
有
欲
、勝
解
、念

、定

、慧
等
〕 

五
法
及
隨
惑
中
〔亦
有
〕
忘
念
、邪
欲
、邪
勝
解
三
〔法
〕
，何
故
此
中
不
〔明
〕
說

『隨
 

(惑
中
忘
念
等
)
三

(法
)
』
亦
非
遍
〔於
染
心
〕
也

〔耶
〕
？
」

《述
記
》
為
此
論
師
作
回
應
云
：
「答
：
〔於
彼
二
十
二
〕
隨

〔煩
惱
〕
中

，
〔忘
念
、 

邪
欲
、
邪
勝
解
〕
三

〔心
所
法
〕
，
即
是
別
境
〔心
所
〕
之
中
〔的
〕
三
分
，
〔隨
煩
惱
 

既
簡
別
境
心
所
〕
，
故
此
不
說
。
」

己

、
餘

所

例

前

：
至
於
其
餘
尋
、伺

、悔

、
眠
的
四
不
定
心
所
，瞋

、疑

、邊
見
、見
 

取
見
、戒
禁
取
見
、邪
見
等
六
根
本
煩
惱
等
心
所
何
以
不
再
加
簡
別
？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 

「
〔除
上
述
所
已
簡
別
的
諸
心
所
不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外
，亦
〕
無

〔尋

、伺

、悔

、眠

、瞋

、 

疑
等
〕
餘
心
所
〔相
應
，
其
〕
義

〔已
〕
如
前
〔師
所
〕
說
，
〔故
今
不
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等
尋
、伺

、悔

、眠

、瞋
、
疑
等
餘
心
所
〕
，例
與
上
 

〔述
〕
第
一
師
〔所
簡
者
相
〕
同
。若

〔從
〕
遠

〔處
來
看
，彼
等
心
所
亦
〕
例
於
上
〔述
 

與
阿
賴
耶
彼
〕
第
八
識
〔所
說
者
相
〕
同
，故

〔今
論
師
〕
不

〔再
〕
別
說
〔其
簡
別
義
。



若
詳
為
之
說
，則
亦
可
簡
述
如
下
〕
•

.根
本
〔煩
惱
中
的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彼
〕 

四
惑
，如
前
〔所
述
，是
〕共
說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〕
，然
〔而
〕
『忘
念
』
〔彼
〕
一
〔隨
 

煩
惱
心
所
〕
，縱
〔然
〕是
『癡
(之
一
)分
』
，
〔但
〕以
其
行
相
與
別
境
〔心
所
〕中
〔的
〕 

『念

(之
一
)
分
』
無
別
，
〔念
及
過
去
，
而
末
那
識
只
執
現
在
〕
，故
不
說
〔
『忘
念
』 

與
末
那
識
〕有

〔所
相
應
〕
。
『不
正
知
(心
所
)
』
〔今
〕
設
〔是
〕
『慧

(之
一
)
分
』
， 

〔同
時
〕
亦
是
『癡

(之
一
)
分
』
，
〔恐
誤
執
為
有
所
相
應
，故
得
於
前
節
加
以
簡
別
〕
；
 

『散
亂
(心
所
)
』
〔是
〕別
〔有
自
〕體
者
，
〔以
其
〕與
定
、慧
〔的
〕行
相
別
〔異
故
〕
， 

恐

〔為
學
人
誤
〕
謂

〔其
〕
亦

〔與
末
那
識
〕

倶

，故
今
別
〔加
〕
說

〔明
而
簡
別
之
〕
。 

又
〔或
有
學
人
〕以
『不
正
知
』
〔的
〕行
相
增
〔盛
〕強
〔烈
〕
，既
許
〔其
〕有
『慧
(之
 

一
分
)
』
〔為
體
〕
，恐

〔怕
〕
亦

〔誤
〕
許

〔其
與
末
那
識
〕
有

〔所
相
應
〕
，故

〔應
〕 

為
簡
〔別
〕之

。
〔又
〕忘
念
、邪
欲
、邪

〔勝
〕解

，由

〔依
〕前
〔文
所
述
的
〕
理
〔據
〕 

故

，
〔當
知
〕
亦
非
〔是
〕
遍

〔通
諸
染
心
的
心
所
〕
數

，
〔以
彼
三
者
都
是
〕
別
境
〔心
 

所
的
〕
少
分
，故
此
不
〔必
贅
〕
說

。
」

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
藏
要
》
注
云
：

「
此
解
及
下
別
諍
隨
(
煩

惱

)
惑

多

少

，
安

慧

釋

(
論

)
均

無

文

(
載

)
。
」
見
第
一
輯
第

 

二
十
二
種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頁
四
二
陽
版
注
(

I

)
。

②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若
言
餘
字
』
至

『
明
自
體
』
者

，
前
師
救
云
：
頌

中

『
餘

』
字

，
簡
異
前
性
， 

唯

在

(
觸
等
)
五

(
遍
行
心
所
)
數

。
復

言

『
有

覆

(
無
記
攝
)
』
者

，
即
明
第
七
(
末
那
)
識
之
自
體
，
故

『
餘

』 

字
外
更
說
『
有
覆
』

，
意
各
別
也
。
」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•
頁
八
八
四
。
按
••日
僧
湛
慧
《
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 

二

十

I

誤

為

《
義
演
》

。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.
頁
四
五
七
(
下

)
。

③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第

I

、
因
釋
諸
論
相
違
』
者

，
由

第

I

師
釋
諸
論
(
相

)
違

，
遂
後
有

 

諸
諍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二
。

④
 

湛

慧

《
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
二

I

云
：

「
『
初

、
泛
出
遍
染
隨
』

(
者

，
窺
基
)

《
對

法

抄

(
雜
集
論
述
記
)
》
二
末
， 

以
二
十
門
分
別
隨
惑
•，於
中
第
五
(
門

)
明

『
自
類
俱
起
』

丄

\1
四
種
遍
染
(
心

)
義

，
謂

五

、
六

、
八

、
十

(
種
 

隨
煩
惱
之
不
同
說
法
)
，
其
中
取
八
(
種
隨
煩
惱
)
遍

(
I

切

)
染

(
心

)
以
為
正
義
。

(
按
：
窺
基
疏
云
：

『
惽
 

沉

、
(
掉

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、
忘

念

'
散

亂

、
惡

慧

)
八
遍
諸
染
心
。
』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四

.
頁
 

七
二
四
。
)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六

七

.
頁
四
五
八
(
上

)
。



⑤
 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惽

沉

、掉

舉

、
不

信

、懈

怠

、放

逸

，於

I

切
染
污
品
(
心

)
中
恒
共
相
應
， 

若

離

(
惽
沉
之
)
無
堪
任
性
等
，
染
污
性
成
(
就

)
無
是
處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七
二
三
(
上

)
。

⑥

 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三
述
有
六
種
「
相
應
」
義

，所
謂
「
不
相
離
相
應
、和
合
相
應
、聚
集
相
應
、俱
有
相
應
、 

作
事
相
應
、
同
行
相
應
…
…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六
七
三
(
中

)
。
又

《
對
法
》
第
六
說
，
見
注
⑤

。

⑦
 

內
容
同
於

注
⑤
。

⑧

 

內
容
同
於
注
⑤

。

⑨

 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『
惽
沉
』
者

，
謂

愚

癡

(

I

)
分

，
心
無
堪
任
為
體
(
性

)
，
障
毘
鉢
舍

 

那
為
業
(
用

)
。
『
掉
舉
』
者

，
謂
貪

欲

(
一
)
分

，
隨
念
淨
想
心
不
寂
靜
為
體
(
性

)
，
障
奢
摩
他
為
業
(
用

)
■， 

隨
念
淨
想
者
，
謂
追
憶
往
昔
隨
順
貪
、
欲

、
戲

、
笑
等
故
，
心
不
寂
靜
。
『
不
信
』
者

，
謂
愚
癡
分
，
於
諸
善
法
心

 

不
忍
可
，
心
不
清
淨
，
心
不
希
望
為
體
，
懈
怠
所
依
為
業
•，懈
怠
所
依
者
，
由
不
信
故
無
有
方
便
加
行
樂
欲
。

『
懈
 

怠

』
者

，
謂

愚

癡

(
一
)
分

，
依
著
睡
眠
倚
臥
為
樂
，
心
不
策
勵
為
體
，
障
修
方
便
善
品
為
業
。

『
放
逸
』
者

，
依
 

止
懈
怠
及
貪
、
瞋

、
癡

，
不
修
善
法
，
於
有
漏
法
心
不
防
護
為
體
，
增
惡
損
善
所
依
為
業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 

三

I

 
.
頁
六
九
九
(
中

)
。

⑩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•
•
「
《
疏
》

『
如
定
變
化
障
』
至

『
豈
有
惽
沉
(
性

)
耶
』
者

，
意
云
■■即

『
硬
澀
』



是

『
無
堪
任
性
』

，
能
為
定
障
，
非

唯

是

『
染

污

(
心

)
』

(
始
有

)
•
，諸
不
調
柔
性
，
即

(
善

'
不

善

、
無
記
) 

三
性
心
中
皆
有
此
性
。
今
既
善
心
(
亦

)
有

『
無
堪
任
性
』

-
豈
善
心
中
(
亦

)
有

『
惽
沉
』
耶
？
謂
惽
沉
以
無
堪

 

任
為
性
故
，
故
為
此
難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二
。

⑪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由

第

七

(
識

)
有

(
惽
沉
)
』
至

『
(
餘
成
)
無
堪
任
』
者

，
問
：
如

(
於

) 

有

漏

定

(
中

)
得
輕
安
時
，
即
無
硬
澀
，
豈
可
第
七
無
惽
沉
耶
？
若
無
惽
沉
，
(
惽
沉
便
)
應
非
遍
染
(
心

)
；
若
 

許

(
善
心
亦
有
染
心
)
者

，
應
無
調
暢
，
性
相
違
故
。
答

.
•由
定
力
故
，
令
第
七
中
惽
沉
微
劣
，
故
無
硬
澀
，
得
有

 

輕

安

。
說

『
無

堪

任

(
性

)
通
三
性
』
者

，
不

言

在

『
定

』

-
亦
無
過
失
。
又
有
漏
定
雖
有
輕
安
，

(
但

)
若
望
勝

 

定

，
仍
名
硬
澀
，
即
由
第
七
(
識
與
惽
沉
俱
而
有
)
無
堪
任
故
；
若
起
無
漏
，
即
無
此
事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 

七

八

•
頁
八
八
四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•
•
「
《疏
》

『
如
有
漏
善
』
等

者

，
意
說
：
由
惽
沉
與
(
第

)
七
識
俱
，
遂
令
善
心
(
亦
 

有

)
無

堪

任

(
性

)
•
，非
自
善
心
(
亦

)
有

惽

沉

(
相
應
)
也

。
成
無
堪
任
者
，
如

第

七

(
識
之

)
有
我
執
等
，
令
 

前
六
識
所
起
施
等
，
不
能
忘
相
等
是
。
」
同
見
注
⑩

。

⑫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
《
雜
集
論
述
記
》
卷
八
云
：

『
有
義
：
此

(
掉
舉
)
體

貪

I

分

攝

，
《
(
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
〔
卷
 

五
十
五
〕
所
說
故
，
憶

昔

樂

(
境

)
故

。
有
義
••此

(
掉
舉
)
體
非
但
貪
攝
，

(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八
)
說



遍
染
(心
)
故
，

I

切

煩

惱

(
相
應
心
)
皆
不
寂
靜
(
故

)
；

「
不
寂
靜
」
者

，
掉
舉
相
故
，

(
雖
彼
於
)
貪
增
偏

 

說

，
(
但

)
非
定
唯
爾
。
有
義
：
此
體
別
有
自
性
，
別
說
此
體
遍
染
心
故
，
(
是

)
貪

(
心
所
的
)
等
流
故
，
說
為

 

「貪

(之
I

 
)
分
」

，
如
不
信
等
，
非

即

(
是

)
癡
攝
■，從
他
相
說
，
然
是
實
有
。
…
…
』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
 

疏
翼
》
卷

四

•
頁

I

七
四
六
注

⑭

。

⑬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三
云
：

「
此

『
(
非
擇
)
滅

(
法

)
』
亦
是
假
有
，
非
實
物
有
；
所
以
者
何
？
此

(
非
擇
滅

 

法

)
無
有
餘
自
相
可
得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五
九
三
(
上

)
。

⑭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慳

、
橋

、
掉
舉
是
貪
(
之

I

)
分

故

，
皆
世
俗
有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 

頁
六
〇
四
(
中

)
。

⑬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或
文
外
意
』
者

，
(
指

)

《
瑜
伽
》
文

外

，
彼

《
論
》
不

言

『
世
俗
有
者
， 

有
實
體
故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九
〇

〇

(
上

)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r

『
此
中
所
辨
』
至

『
或
文
外
意
』
者

，
本
意
欲
明
遍
染
心
義
，
今
論
有
體
無
體
， 

故

云

『
文
外
意
』
也

。
或

此

『
掉
舉
』
諸
論
皆
說
『
貪

(
之

I

)
分
』

，
今

云

『
有
別
體
』
者

，
即
諸
論
文
外
(
之

) 

意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五
。

⑯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覆

、
誑

、
諂

、
睡

眠

、
惡
作
是
癡
(
之

I

)
分

故

，
皆
世
俗
有
。
」
見
注

⑭

。



⑰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睡
眠
者
，
依
睡
因
緣
(謂
羸
瘦
、
疲

倦

、
身
分
沉
重
'
思
惟
闇
相
等
)

-

 

是
愚
癡
(的

I

)
分

，
(其

)
心

(暗

)
略
為
體
，
或
善
或
不
善

-

或
無
記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 

六
九
八
。

⑬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尋

、
伺
二
種
，
是
發
語
言
心
加
行

(I

 
)
分

故

，
及

慧

(
一
)
分

故

，
俱
是
假
有
。
」

見
注

⑭

。

⑲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何
義
不
同
』
者

，
以
掉
舉
例
同
悔
、
眠

，
令

(
其
是
)
有

體

(
法

)
也
；
 

有
何
義
不
同
(
於

)
悔

、

(
眠

)
等

而

(
其

)
無
別
體
耶
？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二
。

⑳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復

次

，
隨
煩
惱
云
何
展
轉
相
應
？
當
知
…
…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、
忘

念

、
散

亂

、 

惡

慧

與

I

切
染
污
心
相
應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三
+
.
頁
六
〇
四
(
上

)
。

⑪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八
云
：

「
隨
煩

惱

(
中
的
)
放

逸

、
掉

舉

、
惽

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邪

欲

、
邪
勝
解
、
邪

念

、 

散

亂

、
不
正
知
此
十
『
隨
煩
惱
』
通

I

切
染
污
心
起
，
通

I

切

處

，
三
界
所
繫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 

六
二
二
(中
)
。

㉒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八
云
：

「
云
何
名
隨
煩
惱
？
略
由
四
相
差
別
建
立
：

I

、
通

I

切
不
善
心
起
，
二

、
通

I

切
 

染
污
心
起
，
三

、
於
各
別
不
善
心
起
，
四

、
善

、
不

善

、
無
記
心
起
，
非

I

切

處

、
非

I

切

時

(
皆
起
)
。
謂
無
慚
'



無

愧

名

『
通

I

切
不
善
心
起
(
之

)
隨
煩
惱
』
•，放

逸

、
掉
舉

 '
惽

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邪

欲

、
邪
勝
解
、
邪

念

、 

散

亂

、
不
正
知
此
十
隨
煩
惱
，

『
通

I

切
染
污
心
起
』

'
『
通

I

切

處

，
三
界
所
繫
』
•，忿

、
恨

、
覆

、
惱

、
嫉

' 

慳

、
誑

、
諂

、
橋

'
害
此
十
隨
煩
惱
，

『
各
別
不
善
心
起
』

，
若

I

生

時

，
必
無
第
二
(
者
生
)
，
如
是
十
種
皆
欲

 

界
繫
；
除

誑

、
諂

、
橋

，
由
誑
及
諂
至
初
靜
慮
，
橋

(
則

)
通

(
於

)
三
界
.，此
並
前
二
，
若
在
上
地
，
唯
無
記
性
。 

尋

、
伺

、
惡

作

、
睡
眠
此
四
隨
煩
惱
，
『
通

善

、
不

善

、
無
記
心
起
』

，
非

I

切

處

、
非

I

切

時

。
若
有
極
久
尋
求
、 

伺

察

，
便
令
身
疲
、
念

失

，
心
亦
勞
損
，
是
故
尋
，
伺
隨
煩
惱
，
此
二
乃
至
初
靜
慮
地
，
惡

作

'
睡
眠
唯
在
欲
界
。 

又
有
定
地
諸
隨
煩
惱
，
謂

尋

、
伺

、
誑

、
諂

、
惽

沉

、
掉

舉

'
橋

、
放

逸

、
懈
怠
等
，
初
靜
慮
地
有
初
四
種
，
餘
通
 

I

切

地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六
二
二
(
中

)
。

@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八
云
：

「
尋

、
伺

、
惡

作

(
悔

)

、
睡

眠

，
此
四
隨
煩
惱
通
善
、
不

善

、
無
記
心
起
。
」
見

注

㉒
。

㉔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r

《
疏
》

『
解
通
粗
、
細

』
者

，
意
說
染
心
行
相
有
粗
'
細

也

。
粗

者

，
行
相
猛
利
， 

猛
利
心
中
起
煩
惱
故
；
細

者

，
行
相
沉
審
，
審

(
細

)
心
中
起
煩
惱
故
。
故

此

(
不
信
等
)
六

法

通

(
彼

粗

、
細

) 

二
種
行
相
，
故
遍
染
心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二
。

㉓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r

《
疏
》

『
簡
惽
沉
、
掉
舉
二
法
』
者

，
意
說
：
不
信
等
六
法
通
障
定
、
(
障

)
慧

-



行
相
增
勝
；

(
但

)
惽

沉

、
掉
舉
二
法
不
得
通
障
(
定
及
慧
)
，
故

此

(
不
信
等
)
六

(
法

)
中

，
不
說
惽
沉
、
(
掉
 

舉
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三
。

⑳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
惽
沉
者
，
謂

『
愚

癡

(I

 
)
分
』
，
心
無
堪
任
為
體
，
障
毘
鉢
舍
那
為
業
。 

掉
舉
者
，
謂

『
貪

欲

(

I

)
分
』

，
隨
念
淨
相
、
心
不
寂
靜
為
體
，
障
奢
摩
他
為
業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 

頁
六
九
九
(上
)
。

㉗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八
九
云
：

「
若
於
修
習
增
上
心
(
定
學
)
時

，
惽

沉

、
睡
眠
數
數
現
行
，
能
為
障
礙
。
若
於
修

 

學
增
上
慧
(
學

)
時

，
簡
擇
法
故
，
掉

舉

、
惡
作
數
數
現
行
，
能
為
障
礙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•
頁
八
〇
三

 

(中
)
。

⑳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《
對
法
論
》
』
至

『
相
相
翻
障
』
等

，
『
惽
沉
』
暗

鈍

，
『
慧

』
性
明
利
；

『
掉
 

舉

』
囂

動

，
『
定
心
』
寂

靜

，
故

『
相
翻
』

。
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說

『
相
順
』
者

，

『
惽
沉
』
障

定

-
定
雖
不

 

惽

，
亦

(
變
得
)
沉
隱
故
；

『
掉
舉
』
障

『
慧

』

，
『
慧

』
雖
不
掉
，
性
明
舉
故
。
故
相
順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⑮

。 

㉙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然

無

I

文

』
至

『
惽

、
掉
二
』
者

，
長

連

(
讀

)
自
曉
也
。
『
無

I

文

』 

者

，
意
說
：
然

I

惽

沉

，
無

(
有

)
說

(
其

)
相

翻

、
相

順

(
而

)
通
障
定
、
慧

(
者

)
也
•，惽
沉
無
文
說
通
障
(
定

、 

慧

)
，
掉
舉
亦
爾
。

『
彼
即
不
爾
』
者

，
意
說
••若

約

惽

(
沉

)
、
掉

(
舉
之
)
體

(
言

)
，
亦

得

(
說
彼
等
)
通



障

定

、
慧

；

(
但

)
若
據
粗
顯
(
之
相
而
言
彼
等
)
通

障

(
定

、
慧

)
而
即
不
許
。
今
論
粗
顯
，
故
須
簡
(
去

)
之

。
」

見
注

㉓
。

㉚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雖
復
簡
他
，
非
所
遍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據

就

(
二
十
二
種
)
隨
惑
中
，
簡
 

(
除

)
他

『
邪
欲
』

、
『
(
邪
勝
)
解

』
等

，
不
名
遍
，
以
邪
欲
、
(
邪
勝
)
解

等

(
染
法
為
不
信
等
六
隨
煩
惱
所
) 

不
遍
故
，非
是
此
(不
信
等
)
六

(法
)
便

(能
)
遍

I

切
染
心
也
。
」
見
注
@

。

⑪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通
後
二
義
言
通
』
者

，
謂
初
言
二
十
二
及
隨
煩
惱
雖
有
所
簡
，
(
但

)
不

釋

『
遍

』 

義

，
唯

取

『
粗

』

、
『
細

』
及

『
(
不

善

、
無
記
)
二
性
』
釋

『
遍

』
言

。
」
同
注

⑬

。

㉜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
.
•
「
如
本
論
卷
四
云
：

(
見
取
見
、
戒
禁
取
見
彼
)
二
取
、
邪
見
但
分
別
生
。
又
云
：
我

所

(
薩
 

迦
耶
見
)
、
邊

見

、
依
我
見
生
。
此
相
應
見
，
不
依
彼
起
。
又
云
■•由
見
審
決
，
疑
無
容
生
。
愛
著
我
故
，
瞋
不
得

 

起
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七
五
四
注

⑲

。

㉝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•
■
「
〔
『
散
亂
若
別
有
體
，

(
若
別
)
無
體
』
者

〕

，
如
本
論
卷
六
末
(
所

)
說

。
〔
又

『
此
師
 

意
存
別
有
體
』
者

〕

-
亦
如
本
論
卷
六
，
三

說

中

(
之

)
第
三
說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所
引
文
，
注

⑪
及

注

.

 

⑭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
〔
『
若
別
境
中
定
為
體
』
者

〕
-
如
薩
婆
多
計
『
別

境

「
定

(
心
所
)
」
數

，
(
其

)
染

(
污

) 

者
名
散
亂
』
，
見

《
述
記
》
本
卷
末
文
。
〔
『
是

假

，
不

遍

，
餘
者
說
遍
』
者

〕
，
亦
如
論
言
『
忘

念

、
不
正
知
(
以

)



念

、
慧
為
性
者
，

(
此
無
自
體
之
假
法
)
不
遍
染
心
』

，
故

(
餘
非
假
法
)
亦
遍
染
心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所
引
文
，

注
@
及

⑭

。

©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外
染
污
三
種
業
生
』
者

，
意

說

『
不

(
正

)
知

』
於
境
不
了
，
故
發
身
、 

語

'
意
三
不
善
業
生
。
又

云

『
緣
外
染
污
』
者

，

『
不
正
知
』
行
相
緣
外
，
以
染
污
慧
為
體
，
是
不
善
性
，
所
以
 

發
生
三
業
，
也
違
越
軌
則
，
為
犯
戒
等
，
如

《
顯

揚

(
聖
教
論
)
》
第

一

(
卷
所
)
說

。
」
見
注
@

。

㉟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忿
等
十
四
，
如
文
說
無
』
者

，
謂
忿
等
十
，
並
無
慚
、
無

愧

、
散

亂

、
不
正
知
， 

論
中
自
釋
無
(
相
應
之
)
所
以
■，忘
念
及
邪
欲
、
(
邪

)
勝
解
(
則

)
是
別
境
(
心
所

之

I

 
)
分

，故
此
不
說
。
(
問

)•

 ■ 

若

爾

，
散

亂

、
不
正
知
亦
別
境
(
之

)
I

分
，何
故
(論
中
又
要
)說

(明
)
之
？
答
：
散
亂
約
(其
)
別

(有
自
) 

體

，
不
正
知
據
癡
(
之

I

)
分

(為
體
)
，故
論
(中
得
要
別
加
)
簡

(別
)
也
。
」
見
注

⑬

。

©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與

上

第
I

師
同
』
者

，
今
所
簡
無
者
，
同

第

I

師

•
，
第I

師
但
有
九
法
， 

更
無
餘
者
，
故

云

『
同
』

。

(
至
於
)

『
同
第
八
識
』
者

，
此
所
簡
無
者
，
第
八
識
皆
無
，
故

云

『
同

』
也

。
」
見
 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四
。

⑱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不
說
有
』
至

『
慧
行
相
別
』
者

，
謂
散
亂
別
體
者
，
與
定
行
相
別
。
不
正
知
(
是

) 

癡
分
者
，
與
慧
行
相
別
。
」
同
見
注

⑫

。

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不
正
知
設
慧
分
，
亦
是
癡
分
』
等

者

，
以
不
正
知
設
今
是
慧
、
癡

(

I

)
分

， 

由
與
慧
行
相
異
，
恐

(
誤
以
為
)
相

應

，
故
今
簡
之
。
又
周
云
：
不
正
知
非
但
是
慧
(
之
一
)
分
不
說
，
亦
是
癡
(
之
 

I
 
)
分
故
不
說
•，下
自
別
說
故
。散
亂
既
有
別
體
，與
定
行
相
異
，
恐

(
誤
以
為
)
相

應

，故
別
簡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 

⑲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既
許
有
慧
，
恐
亦
許
有
』
者

，
恐
以
不
正
知
等
同
(
於

)
慧

(
是

)
別
 

境

(心
所
)
，
(而
別
境
中
)
慧

(心
所
)
既
與
(第
)
七

(末
那
識
)
俱
，恐

(誤
以
為
)
不
正
知
亦
與
此
(末
 

那
識
)
相

應

，
故
須
簡
也
。
然
忘
念
、
邪

欲

、
(
邪
勝
)
解

者

，
體
即
別
境
念
、
欲

、
(
勝

)
解

，
故
此
不
說
。
《
疏
》
 

以
忘
念
慧
是
癡
等
攝
者
，
意
說
忘
念
、
不
正
知
非
取
別
境
，
但

(
取

)
癡

(
之

I

)
分

，
故
遍
染
心
也
。
」
同
見
 

注

⑰

。



丑

三

、
與
十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••應
說
六
隨
煩
惱
，
遍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文

亦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出

遍

隨

，
後

'
此

識

俱

。
初

中

有

四

，
並

準

於

前

。
此
標

 

宗

也

。
立

彼

六

種

隨

惑

，
遍

諸

染

心

。
何
以
知
者
？

【論
文
】

《瑜
伽
論
》
說
：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、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惡
慧
，
一
切
染
心
 

皆
相
應
故
①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引

證

也

。

五

十

五

說

「
不
信
」
等

，
至

「
皆

相

應

」
故

，
名

有

六

也

。
此
師
意
說
一
切

 

染

心

此

之

六

種

皆

相

應

故

。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三

種

行

相

不

違

，
如
前
師

 

說

實

遍

染

心

。
忘

念

等

三

，
前

來

未

解

，
故

今

應

釋

。

【論
文
】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惡
慧
若
無
，
心
必
不
能
起
諸
煩
惱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立

理

也

。

忘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惡

慧

三

法

若

無

，
心

必
不
能
起
諸
煩
惱
，
無

此

三

故

，
如
善



心

等

，
以

忘

念

、
惡
慧
是
癡
等
攝
②
.

，
散

亂

別

有

，
故

遍

染

心

。
如
何
要
有

 

忘
念
等
三
？

【論
文
】
要
緣
曾
受
境
界
種
類
，
發
起
忘
念
及
邪
簡
擇
，
方
起
貪
等
諸
煩
惱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起

諸

煩

惱

者

，
要

緣

先

時

「
曾

受

」
之

境

諸

已

得

者

，
或

雖

未

曾

受

，
是

「
曾

 

受

」
之

境

種

類

，

「
發
起
忘
念
及
邪
簡
擇
」

，
故

有

忘

念

及

不

正

知

。
失
正

 

念

故

，
邪

簡

擇

故

，
起

染

污

心

。
如

緣

滅

、
道
起
邪
見
等
③

，
或
聞
未
來
有

 

殊

勝

樂

，
如

天

上

樂

等

，
皆
先

聞

名

而

起

邪

見

及

貪

等

，
故
無
始
曾
得
之
境

 

界
也
④

。
或

撥

無

滅

諦

等

，
撥

先

曾

受

所

聞

之

境

種

類

名

故

，
非

撥

彼

體

， 

親

不

證

故

，
但

親

撥

彼

類

名

故

，
如

他

界

緣

惑

，
皆

緣

名

生

，
緣

自

心

相

。
 

故

染

心

時

，
定
有
此
二
⑤

。

問

曰

：
染

心

皆

有

慧

，
五

識

應

有

執

，
以

有

慧

故

。

答

曰

：
五
識
定
無
深
推
求
故
，
雖

有

不

正

知

，
無

五

見

中

我

見

，
故

無

執

也

。
 

法

我

、
人
我

皆

我

見

故

。
又

此

癡

分

，
故

遍

染

心

。

【論
文
】
煩
惱
起
時
，
心
必
流
蕩
，
皆
由
於
境
起
散
亂
故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又

緣

於

內

，
如
何
起
散
亂
⑥
？

誰

謂

不

起

？
如

何

名
散
亂
？
•煩

惱

起

時

，
心

必

馳

流

，
於

境

縱

蕩

，
非
如
善

 

位

。
此

何

為

也

？
皆

由

於

境

，
起

散

亂

故

，
方

流

蕩

也

。
諸
論
解
散
亂
皆
言

 

「
不
寂
」

，
不

寂

者

，

「
流

蕩

」
之

義

，
與

此

理

同

。

故

此

三

法

，
遍

諸

染

心

，
無
無
此
三
而
成
染
者
。

【論
文
】
惽
沉
、
掉
舉
行
相
互
達
，
非
諸
染
心
皆
能
遍
起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何

故

無

惽

沉

、
掉
舉
二
法
？
•下

會

違

也

。

釋

無

惽

沉

、
掉

舉

所

以

。
行

相

相

違

，
起

一

、
無

一

，
非
諸
染
心
皆
能
遍
起
。
 

掉

舉

外

相

高

生

，
惽
沉
內
相
下
起
⑦

。

【
論

文

】
論
說
••五
法
遍
染
心
者
⑧
，
解
通
粗
、
細
，
違
唯
善
法
，
純
隨
煩
惱
，
通
二
 

性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若

爾

，
何

故

《
對
法
》
等
說
五
為
遍
也
？
•

彼

論

言

「
遍

」

，
遍

於

四

義

：

一
者
、

「
通

粗

、
細

」

••簡

忿

等

十

，
唯

粗

事

故

。



二

者

、
「
唯
違
善
法
」
：
即

明

「
不
信
」
翻

信

，
「
懈
怠
」
翻

精

進

，
「
惽
沉
」
 

翻

輕

安

，

「
掉

舉

」
返

捨

，

「
放

逸

」
翻

不

放

逸

來

；
即

簡

「
散

亂

」
從
定

 

數

來

，
設

別

有

體

，
所
障
之
定
通
三
性
故
，
不
唯
違
善
⑨

。
「
忘
念
」

、
「
惡
 

慧

」

、

「
邪

欲

」

、

r

勝

解

」

，
隨

彼

所

翻

，
理
亦
應
然
⑩

。
並
翻
別
境
之

 

數

來

故

。

三

者

、

「
純

隨

煩

惱

」
者

，
簡

根

本

惑

及

不

定

四

。
彼

亦

通

名

隨

煩

惱

故

。 

貪
等
唯
違
善
中
無
貪
等
，
然

非

「
純

隨

」

，
故

今

簡

也

。

四

、

「
通
二
性
」
者

，
簡

無

惭

、
愧

。

由

斯

四

義

，
故

《
對
法
》
說

五

遍

染

心

，
非
但
染
心
即
皆
有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說
十
遍
言
，
義
如
前
說

⑪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何
義
說
十
？

如
初
家
說
遍
二
義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此
意
俱
心
所
十
九
，謂
前
九
法
、六
隨
煩
惱
，並
念
、定

、慧

，及
加
惽
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、
此

識

俱

。



申

正

義

也

。
初

顯

有

，
後

辨

無

。

此

相

應

法

，
心

所

十

九

：
前

九

、
六

隨

，
如

文

可

解

。
並

別

境

中

念

、
定

、 

慧

三

，
及

加

惜

沉
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別
說
念
，
準
前
慧
釋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別

說

念

，
如
次
前
師
說
慧
所
以
，
即
我
見
故

⑫
。
此

中

忘

念

，
即

念

數

故

。
 

此

不

正

知

，
亦

即

慧

故

，
義

說

為

二

•，
邪

簡

擇

故

，
名

為

「
惡

慧

」

；
執
我

 

故

，
名

「
我

見

」

，
或

是

癡

分

，
即
非
我
見

⑬
，
或

可

義

別

，
說

之

為

二

。
 

能

發

惡

業

者

，
是
第
六
識
五
識
中
語
，
非
約
第
七

⑭
。
故
此
識
俱
有

不

正

知

， 

如

前

慧

說

，
更

不

簡

之

。

【論
文
】
並
有
定
者
，
專
注
一
類
，
所
執
我
境
，
曾
不
捨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何
故
有
定
？

「
專

注

一

類

，所
執
我
境
」
，
不

暫

捨

故

。
如

於
忘
念
緣
曾
受
境
，此

緣

一

物

， 

故
有
定
也

⑮
。
不

同

前

師

，
彼

無

念

故

，
緣

新

新

現

境

，
故

亦

無

定

。
此
中

 

有

之

，
所

存

別

故

。



【論

文

】
加
惽
沉
者
，
謂
此
識
俱
，
無
明
尤
重
，
心
惽
沉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無

明

重

故

，
內

迷

執

故

，
不

外

追

故

，
故

有

惽

沉
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掉
舉
者
，
此
相
達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顯
無
也
。

此
與
惽
沉
性
相
違
故
，
不

可

雙

起
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餘
心
所
，
如
上
應
知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無
別
境
欲
及
勝
解
二
，
及

染

污

中

邪

欲

、
勝

解

、
忿

等

前

十

二

，
並

不

定

四

， 

如

前

第

一

、
第
二
師
說
互
有
無
者
，
此

略

說

之

，
餘

如

上

說

，
應

可

知

也

。

【解
讀
】
為
解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
「及
餘
觸
等

倶
」
句
的
「餘
」
字

，
歷
來
有
兩
說
•• 

一
者
是
「四
惑
之
餘
」
，
二
者
是
「觸
等
之
餘
」
。
依

「四
惑
之
餘
」
解
，
則
與
末
那
識
 

相
應
者
合
共
有
九
心
所
•，依

「觸
等
之
餘
」
解

，
則
再
開
成
四
師
之
說
，
有
說
末
那
識
與
 
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，
有
說
與
十
九
心
所
相
應
，
有
說
與
二
十
四
心
所
相
應
，
有
說
與
十
八
心
 

所
相
應
。前
文
已
分
別
說
明
與
「九
心
所
」
及

「十
五
心
所
」
相
應
兩
說
，今
為
(丑
三
)



進
而
說
明
「
(末
那
識
)
與
十
九
心
所
相
應
(之
)
說
」
。所
言
「十
九
心
所
者
」
是
指
「我
 

癡
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彼
四
根
本
煩
惱
」
、
「觸

、
作
意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彼
五
遍
行
心
 

所
」
、
「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彼
六
隨
煩
惱
」
，
並

「念

、定

、 

慧

、惽
沉
等
四
心
所
」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
『與
十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』
〕
，
文
亦
有
二
..初

、出
遍
 

隨

(按
：
即
泛
論
此
末
那
識
應
與
何
等
隨
煩
惱
相
應
)
，
後

、
此
識

倶

(按
••即
討
論
此
 

末
那
識
應
與
何
等
心
所
相
應

)。

J

㈠
泛

論

末

那

識

應

與

何

等

隨

煩

惱

相

應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初

、
〔出
(所
)遍
(的
)

隨
(煩
惱
相
應
)
中

，
〔合
〕有
四
〔段
，即
標
宗
、引
證
、立
理
、會
違
〕
，並
準
於
前
〔文
 

可
知
〕
。
」

甲

、
標

宗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義
，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，除
四
根
本
煩
惱
及
 

五
遍
行
心
所
等
外
〕
，應
說
〔有
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等
〕六
〔種
〕 

隨
煩
惱
，
〔以
彼
等
〕
遍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〔故

，
第
七
識
末
那
既
是
染
污
意
，
故
與
之
 

相
應

}

。J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是
〕
標
宗
也
。立
彼
六
種
隨
惑
(按
：
『隨
惑
』
即
是
 

隨
煩
惱
義
)
，
〔以
彼
六
種
隨
煩
惱
〕遍
諸
染
心
〔而
活
動
〕
。何
以
知
者
？
〔於
下
文
『引
 

證
』
中
便
有
說
明
〕
。
」

乙

、
引

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〔卷
五
十
五
有
〕
說

：

『不
 

信
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(即
不
正
知
)
〔與
〕
一
切
染
〔污
〕心
皆
相
應
。
』 

故

〔不
信
等
六
種
隨
煩
惱
，
必
與
染
污
意
的
末
那
識
相
應
，
以
是
染
心
所
攝
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此
段
〕
下

〔文
是
〕
引
證
也
。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 

五
十
五
說
『不
信
』等
，至
『皆
相
應
』
故
〔者
〕
，名
有
〔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(亦
 

名
失
念
)
、散
亂
、惡
慧
(亦
名
不
正
知
)
〕
六

〔種
隨
煩
惱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也

，
〔以
〕 

此
師
意
說
一
切
染
心
〔與
〕
此
之
六
種
〔隨
煩
惱
〕
皆
相
應
故
。
〔於
此
六
法
中
〕
，不
信
、 

懈
怠
、放
逸
三
種
，
〔其
〕
行
相
〔與
末
那
識
皆
〕
不

〔相
〕
違
，如
前
師
〔已
〕
說

〔彼
 

等
〕
實
遍
〔於
一
切
〕
染

〔污
〕
心

〔中

。至
於
〕
忘
念
、
〔散
亂
、惡
慧
(即
不
正
知
)
〕 

等
三
〔種
隨
煩
惱
心
所
，則
〕
前
來
未
解
，故
今
〔於
下
文
〕
應

〔有
詳
盡
的
解
〕
釋

。
」 

丙

、
立

理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是
〕
立
理
也
。
」
此
中
可
開
成
三
節
，即
一
者
、



總
立
後
三
遍
染
心
，
二
者
、
別
立
忘
念
、
惡
慧
遍
染
心
，
三
者
、
別
立
散
亂
遍
染
心
。今
 

分
釋
如
下
：

一
者
、總
立
後
三
遍
染
心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總
釋
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(即
不
正
知
) 

應
遍
諸
染
心
云
：
「忘
念
、散
亂
、
惡
慧
若
無
，
〔則
諸
識
〕
心
必
不
能
〔生
〕
起
諸
煩
 

惱

，
〔亦
即
不
能
成
為
或
不
善
、或
有
覆
無
記
的
染
污
心
；
是
以
忘
念
等
三
法
必
遍
染
心
， 

亦
即
必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三
法
若
無
二
則
諸
識
〕心
必
不
能
〔生
〕 

起
諸
煩
惱
，
無
此
三
故
，
〔便
有
〕
如
善
心
等
〔法

，
不
能
成
為
染
心
〕
，
以
忘
念
、
惡
 

慧
是
『癡
』
等

〔所
〕
攝
，
〔而
〕
散
亂
〔則
〕
別
有
〔自
體
〕
，故

〔

倶

能
〕
遍

〔諸
〕 

染
心
。
」

二
者
、別
立
忘
念
、惡
慧
遍
染
心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曰
〕
：
如
何
要
有
 

忘
念
、
〔散
亂
、惡
慧
〕
等
三
〔心
所
法
遍
諸
染
心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釋
「忘
念
」
、 

「惡
慧
」
云
：
「要
緣
『
(所
)
曾

(領
)
受

(的
)
境
界
(或
其
)
種
類
』
，發
起
『忘
 

念
』
及

『邪
簡
擇
(的
惡
慧
或
名
不
正
知
)
』
，
方

〔能
生
〕
起

『貪
』
等
諸
煩
惱
〔而



成
染
污
心
〕
，
故

〔忘
念
與
惡
慧
，
必
與
染
心
相
應
，亦
必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如
要
生
〕
起

〔貪

、瞋

、癡
等
〕
諸
煩
惱
者
，
〔則
必
須
〕

要
緣
先
時
『曾

(經
領
)
受

(過
)
之
境
(界
)
諸
已
得
者
』
，
或

〔彼
境
界
〕
雖
未
曾
 

〔領
〕
受

(即
末
曾
有
直
接
經
驗
)
，
〔而
卻
〕
是

『曾

(領
)
受

(曾
經
驗
)
之
境
(的
 

相
似
)
種
類
』
，
〔如
是
始
能
〕
發
起
『忘
念
』
及

『邪
簡
擇
(的
惡
慧
或
名
不
正
知
)
』
， 

故
有
『忘
念
』
及

『不
正
知
』
〔的
生
起
。故
由
〕
失
正
念
故
，
〔由
〕
邪
簡
擇
故
，
〔得
 

以
生
〕
起
染
污
心
。
如

〔現
〕
緣
滅
〔諦
〕
、
道

〔諦
而
〕
起
邪
見
等
，
或
聞
未
來
有
殊
 

勝

〔喜
〕
樂
，
如

〔對
〕
天
上
〔的
喜
〕
樂
等
，
〔而
貪
求
企
望
上
生
天
上
者
；
於
此
情
 

況

，
雖
然
未
曾
有
領
受
滅
諦
、
道
諦
、
天
上
喜
樂
的
經
驗
，
但
亦
必
須
要
〕
皆
先
聞
〔滅
 

諦

、道
諦
、天
上
喜
樂
的
〕
名

〔言
概
念
〕
而

〔後
能
〕
起
邪
見
及
貪
〔求
〕
等

〔染
心
〕
，

故
〔此
名
言
種
類
者

3

無
始

c

以
來
所

3
曾
得

c

領
受

U
之
境
界
也
二
然
後
所
起
的
『邪
見
』

者
〕
，或
〔遮
〕撥
〔而
說
〕無
滅
諦
〔的
存
在
〕等

，
〔即
是
遮
〕撥
先
曾
〔領
〕受
〔的
〕

+ 

所

〔得
〕
聞
之
境
〔界
〕
種
類
名
〔言
〕
故
，非

〔遮
〕
撥
彼
〔滅
諦
等
的
真
實
〕
體

〔性
；
 

所
以
者
何
？
起
邪
見
時
，滅
諦
實
體
等
〕
，親
不
〔能
〕
證

〔得
〕故

，但

〔只
能
〕
親

〔自



遮
〕撥
彼
〔滅
諦
等
的
〕類
名
故
，如
〔以
〕他
界
〔為
所
〕緣
〔而
起
的
煩
惱
〕惑
〔時
〕
， 

皆

〔只
能
〕
緣

〔他
界
樂
境
之
〕
名

〔而
〕
生

〔起
貪
之
煩
惱
。故
但
能
〕
緣
自
心
〔影
像
〕 

相

〔分
的
類
名
而
遮
撥
之
〕
(按
：
依
此
理
趣
，前
師
言
『忘
念
』
必
緣
曾
受
境
，
而

『末
 

那
識
』唯
緣
現
在
境
，故
彼
此
不
相
應
者
，實
不
能
成
立
。

).

故
染
心
〔生
〕時
，定
有
此
〔忘
 

念
及
不
正
知
〕
二

〔心
所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更
作
一
番
問
答
言
：
「問
曰
：
〔不
正
知
是
惡
慧
，故
知
〕
染
心
皆
有
 

慧

，
〔如
是
則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便
〕
應
有
〔染
心
之
〕
執

，以

〔前
五
識
亦
得
〕
有
慧
故
。 

答
曰
：
〔此
又
不
然
，以
前
〕五
識
定
無
深
〔入
的
〕推
求
故
二
故
〕雖
有
不
正
知
，
〔但
〕 

無

〔邊
見
、薩
迦
耶
(我
)
見

、見
取
見
、戒
禁
取
見
、邪
見
等
〕
五
見
中
〔的
〕
我
見
， 

故
無
〔我
〕
執
也
。法
我
、人
我
皆
〔名
〕
我
見
故
。又
此
〔不
正
知
之
惡
慧
，亦
可
言
為
〕 

『癡

(之
一
)
分
』
，
〔癡
遍
染
心
〕
，故

〔不
正
知
亦
應
〕
遍
染
心
。
」

三
者
、別
立
散
亂
遍
染
心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設
有
外
問
：
「又

〔末
那
識
唯
〕
緣
於
內
 

〔在
境
界
〕
，如
何
〔可
以
生
〕起
〔馳
流
外
境
的
〕散
亂
〔心
所
法
耶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述
彼
師
的
回
應
云
：
「
〔當
染
心
的
〕
煩
惱
起
時
，
心
必
流
蕩
〔者

，此
乃
〕
皆
由
於
〔彼



心
對
〕
境

〔生
〕
起
散
亂
故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誰
謂
〔末
那
識
乃
至
諸
染
心
〕
不
起
〔散
亂
心
所
與
之
相
應
〕
？
 

〔或
問
〕
：
如
何
名
〔為
〕
『散
亂
』
〔耶
？
答
言
〕

.•煩
惱
起
時
，
心
必
馳
流
，於

〔所
 

對
〕
境

〔必
起
〕
縱
蕩
〔的
現
象
〕
，非
如
善
位
〔常
處
寂
靜
境
界
。又
問
〕
••此

〔染
心
〕 

何
為
〔而
能
起
散
亂
〕
也

〔耶
？
答
言
：
此
〕
皆
由
於
〔彼
心
對
所
緣
〕
境

〔界
生
〕
起
 

〔於
〕
散
亂
〔而
不
能
寂
靜
〕
，故
方
〔始
有
〕
流
蕩
〔情
況
產
生
〕
也

。諸
論
解
『散
亂
』 

〔時
〕皆
言
〔其
〕
『不
寂
』
，不
寂
者
，
〔是
〕
『流
蕩
』
之
義
(按
：
《集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 

『云
何
散
亂
？
謂
貪
、瞋

、癡

(之
一
)
分

，
心
流
散
為
體
•，此
復
六
種
，謂
自
性
散
亂
、

外
散
亂
、
內
散
亂
、
相
散
亂
、
粗
重
散
亂
、
作
意
散
亂

.

.

.
』
故
不
限
於
外
，
於
內
境

亦
可
有
散
亂
，故
知
前
師
所
說
末
那
緣
內
，故
無
散
亂
，
此
實
非
理
。
)
與
此
理
同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對
「忘
念
」
、
「散
亂
」
、
「惡
慧
(不
正
知
)
」
作
出
總
結
而
疏
言
： 

「故
此
〔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(不
正
知
)
〕
三
法
，
〔應
〕
遍
諸
〔
一
切
〕
染
心
，
〔當
 

然
亦
與
染
污
意
的
末
那
識
相
應
，
以
此
間
實
〕
無

〔有
〕
無
此
三
〔心
所
法
〕
而

〔可
以
〕 

成
染
〔心
〕
者

。
」



丁
、會
違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外
人
有
問
：
於
你
所
立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六
 

隨
煩
惱
中
〕
，
何
故
無
惽
沉
、
掉
舉
二
法
〔耶
〕
？
下

〔文
的
討
論
屬
〕
會
違
也
。
」
於
 

「會
違
」
中

，
可
以
開
成
三
分
：

一

者

、會
無
惽
沉
、掉
舉
，
二
者
、會
無
忘
念
，
三
者
、 

會
說
十
遍
。

一
者
、會
無
惽
沉
、掉
舉
••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惽
沉
〔與
〕
掉
舉
〔彼
二
心
所
〕
， 

行
相
互
違
，
〔故
〕
非

〔於
〕
諸

〔
一
切
〕
染
心
〔彼
二
心
所
〕
皆
能
〔同
時
〕
遍
起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闡
〕
釋

〔於
六
隨
煩
惱
中
〕
無
惽
沉
、掉
舉
〔之
〕 

所
以
。
〔所
言
彼
二
法
〕
『行
相
相
違
』
〔者

，意
謂
••生
〕
起
一
〔法
時
，即
〕
無

〔另
〕

一
〔法
之
生
起
〕
，非

〔於
〕
諸
染
心
皆
能
〔同
時
〕
遍
起
〔彼
二
法
故
。又
〕
掉
舉
〔者

， 

指
其

}

外
相
高
生
；
惽
沉

t

者
，指
其
〕內
相
下
起
，
〔故
彼
此
行
相
相
違
，而
不

倶
起
〕
。」 

二
者
、會
無
忘
念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)
論
》
說
：
〔惽
 

沉

、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等
〕
五
法
遍
〔通
於
一
切
〕
染
心
〔而
並
不
包
括
『忘
念
』 

隨
煩
惱
心
所
〕
者

，
〔以
彼
五
法
的
行
〕
解

〔之
相

倶

〕
通

〔於
〕
粗

、
細
；
〔又
〕
違
 

唯
善
法
，純

〔屬
於
〕
隨
煩
惱
〔心
所
法
及
〕
通

〔於
不
善
及
有
覆
無
記
彼
〕
二
性
故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外
或
有
問
：
汝
隨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所
說
，立
 

不
信
、
懈
怠
、放
逸
、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等
六
隨
煩
惱
心
所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〕
， 

若
爾
，
〔則
〕
何
故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)
對
法
(論
)
》
等

〔卻
〕
說

〔惽
沉
、 

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等
〕
五
〔法
〕
為
遍
〔諸
染
心
，而
不
說
『忘
念
』
〕
也

〔耶
？
 

此
師
答
言
〕
••彼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對
法
)
論
》

〔所
〕
言

『遍
』
〔者

，
是
〕 

遍
於
四
義
〔故

。
何
者
為
四
〕
？
 一
者
、
『
(其
行
相
)
通
粗
、
細
』
••〔即
依
此
義
， 

故
於
二
十
二
隨
煩
惱
中
〕
，簡

〔除
〕
忿

、
〔恨

、覆

、惱

、嫉

、慳

、誑

、諂

、害

、僑
〕 

等
十
〔小
隨
煩
惱
心
所
，以
彼
十
法
的
行
相
〕唯
粗
事
故
。二
者
、『
(其
行
相
)唯
違
善
法
』 

(按
••論
作
『違
唯
善
法
』
)
：
即

〔依
此
義
，
可
〕
明

〔與
諸
染
心
相
應
的
〕
『不
信
』 

翻

〔於
善
法
的
〕
『信
』
〔而
來
〕
(按
：
意
謂
『不
信
』
與
善
法
的
『信
』
之
行
相
相
反
， 

故
符
合
『唯
違
善
法
』
義
)
；
『懈
怠
』
翻

〔於
善
法
的
〕
『精
進
』
〔而
來
〕
，
『惽
沉
』 

翻
〔於
善
法
的
〕
『輕
安
』
〔而
來
〕
，
『掉
舉
』翻
〔於
善
法
的
〕
『
(行
)捨
』
〔而
來
〕
， 

『放
逸
』
翻

〔於
善
法
的
〕
『不
放
逸
』
〔而
〕
來

。
〔至
於
十
大
隨
煩
惱
中
〕
即
簡
〔除
〕 

『散
亂
』
，
〔以
彼
〕
從

〔通
三
性
的
〕
『定
』
數

〔心
所
而
〕
來

，
〔不
符
合
『唯
違



善
法
』
之
義
，因
為
『散
亂
』
心
所
〕設
〔許
其
〕別
有
〔自
〕體

，
〔但
其
〕所
障
之
『定
』 

通
三
性
故
，
不
唯
違
善
〔性
之
法
故
。依
此
『唯
違
善
法
』
之
義
，則
〕
『忘
念
』
、
『惡
 

慧
(不
正
知
)
』
、
『邪
欲
』
、
『
(邪
)
勝
解
』
，隨
彼
〔等
〕
所
翻
〔所
障
而
來
的
心
所
， 

都
不
符
合
『唯
違
善
法
』
之
義
，故
〕
理
亦
應
然
，
〔即
應
所
簡
除
，
以
彼
等
〕
並

〔都
〕 

翻

『別
境
(心
所
)
之
數
』
〔而
來
；
『別
境
』
心
所
通
於
三
性
〕
故

(按
：
忘
念
障
念
， 

惡
慧
障
正
慧
，邪
欲
障
正
欲
，邪
勝
解
障
正
勝
解
.，而
所
障
的
『念
』
、
『慧
』
、
『欲
』
、 

『勝
解
』
都
是
三
性
所
攝
的
『別
境
心
所
』
，以
非
『唯
違
善
法
』
，故
對
於
『忘
念
』等
法
， 

都
得
要
簡
除
之
。
)
三
者
、
『純
(屬
)
隨
煩
惱
』
〔義
〕者

，
〔此
〕簡
〔別
〕根
本
惑
〔中
 

的

『瞋
』
、
『疑
』
、
『邊
見
』
、
『見
取
見
』
、
『戒
禁
取
見
』
及

『邪
見
』
彼
等
煩
 

惱
心
所
〕
及

〔悔

、眠

、尋

、伺
彼
〕
不
定
四
〔心
所
〕
。彼

〔等
〕
亦

〔有
〕
通
名
〔為
〕 

隨
煩
惱
〔者
〕
，
故

〔得
要
簡
別
之
。至
於
〕
『貪
』
、
〔
『■癡
』
、

.

『慢
』
、
『見
』
〕 

等

〔四
根
本
煩
惱
，
雖
〕
『唯
違
善
(法
)
』
中

〔的
〕
『無
貪
』
等

〔法
，
符
合
『唯
 

違
善
法
』義
〕
，然
非
〔是
〕
『純
隨
(煩
惱
)
』
〔所
攝
〕
，故
今
〔亦
應
予
以
〕簡
〔除
之
〕 

也
。四
〔者
〕
、
『
(其
行
相
)通
(不
善
、有
覆
無
記
)
二
性
』者
二
依
此
義
當
〕簡
〔除
〕



『無
慚
』
、
『
(無
)
愧
』
〔彼
中
隨
煩
惱
，以
彼
唯
與
一
切
不
善
心
相
應
，而
不
符
合
『通
 

二
性
』
義
故
〕
。由
斯
四
義
，故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〔雖
〕
說
：
〔此
 

惽
沉
、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等
〕
五

〔隨
煩
惱
心
所
〕
遍

〔於
某
些
〕
染
心
，
〔而
〕 

非

〔是
〕
但

〔凡
〕
染
心
即
皆
有
〔此
五
種
隨
煩
惱
與
之
相
應
〕
也
。
」

三
者
、會
說
十
遍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會
違
」
中

，最
後
會
「十
種
隨
煩
惱
遍
染
心
」 

之
說
云
：
「
〔或
有
〕
說

〔放
逸
、掉
舉
、惽
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邪
欲
、邪
勝
解
、邪
念
、 

散
亂
、不
正
知
彼
〕
十

〔種
隨
煩
惱
〕
遍

〔諸
染
心
之
〕
言

，
〔此
是
依
其
行
相
『通
粗
、 

細
』
及

『
(通
不
善
、有
覆
無
記
)
二
性
』
彼
二
〕
義

〔而
立
，其
詳
〕
如

〔同
〕
前

〔師
 

之
所
〕
說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：
依
〕
何

〔種
〕
義

〔故
有
論
師
〕
說

〔有
放
 

逸

、掉
舉
等
〕
十

〔種
隨
煩
惱
心
所
而
遍
諸
染
心
耶
？
答
：
其
詳
可
〕
如
初
〔主
末
那
識
 

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〕
家

〔的
所
〕
說
，
〔即
放
逸
等
十
法
之
所
以
〕
遍

〔諸
染
心
者
，
是
 

依

『行
相
通
粗
、細
』
及
『性
類
通
不
善
及
有
覆
無
記
彼
二
性
』
的
〕
二
義
〔而
建
立
〕
故

。 

(按
••其
詳
可
參
考
『丑
二
、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說
』
中
的
解
釋
者
)
。
」



I
I

明

末

那

識

應

與

何

等

心

所

相

應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上
文
已
完
成
『出
遍
 

隨
』
〕
•，下
〔文
將
明
〕
『此
(末
那
)
識
(當
與
何
等
心
所
)

倶

(相
應
)
』
。
〔此
即
是
〕 

申
正
義
也
。
〔此
又
分
二
〕
：
初
顯
有
(即

『明
末
那
識
與
何
等
心
所
相
應
』
)
，
後
辨
 

無

(即

『明
末
那
識
與
何
等
心
所
不
相
應
』
)
。
」
於

「明
末
那
識
應
與
何
等
心
所
相
應

J 

中

，
又
開
成
四
••甲

、
總
顯
十
九
心
所
，
乙

、
別

顯

念

，
丙

、
別

顯

定

，
丁

、
別
顯
惽
沉
。

甲

'
總

顯

十

九

心

所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然

〔與
〕
此

〔染
污
〕
意

〔即
末
那
識
〕 

倶

〔的
〕
心
所
〔合
有
〕
十
九
，謂
前
〔師
所
說
的
〕
九
法
(按
：
即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 

我
愛
彼
四
根
本
煩
惱
，
及

觸

、
作

意
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彼
五
遍
行
心
所
)

、
六

隨

煩

惱

(
按

：
 

即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、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等
六
)
，
並

〔加
〕
念

、
定

、
慧
及
加
 

惽
沉
〔等
四
，合
共
與
十
九
種
心
所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.
•「此
〔與
末
那
識
〕相
應
〔之
〕法
二
合
有
〕心
所
十
九
〔種
： 

即
〕
前

〔所
說
的
『我
癡
』
及
『觸
』
等
〕九

〔種
，
『不
信
』
等
〕
六
〔種
〕隨

〔煩
惱
〕
， 

如
文
可
解
。
〔此
外
〕
並
〔有
〕別
境
〔心
所
〕中
〔的
〕
『念
』
、
『定
』
、
『慧
』
三
〔心
 

所
〕
及

〔再
〕
加

『惽
沉
』
〔心
所
有
法

〕。

J



乙

、
別

顯

念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通
遍
諸
染
心
中
的
心
所
，上
述
已
明
根
本
四
 

種

煩

惱

、
五
種
遍
行
、
六
種
隨
煩
惱
心
所
，
然

於

『
忘
念
』
之

外

，
於

j

此
別
說C

有
別
境
的
〕 

『念

(心
所
)
』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，其
理
由
〕
準

〔如
〕
前

〔師
對
有
〕
『慧

(心
所
)
』 

〔相
應
所
作
的
闡
〕
釋

〔相
似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別
〔解
〕
說

『念
』
〔心
所
亦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，如
次
 

前
師
〔之
解
〕
說

〔把

『我
見
』
開
成
『見
』
與
〕
『慧
』
〔
二
法
之
〕
所
以
〔相
似
。 

彼

『慧
』
心
所
者
〕
，即

『我
見
』
故

。
〔今
依
〕
此
中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
『忘
念
』
， 

〔由
於
其
體
〕
即

『念

(心
所
)
』
數
，故

〔開
成
『念
』
與

『忘
念
』
二
法
。又
〕
此

〔中
 
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忘
念
』
即
是
〕
『不
正
知
(心
所
)
』
；
〔
『不
正
知
』
者

，其
體
〕 

亦
即
〔是
〕
『慧

(心
所
)
』
故

，
〔唯
依
別
〕
義

〔分
〕
說
為
〔
『不
正
知
』
與

『慧
』
〕 

二
〔法
而
已
.，以
『不
正
知
』
有
〕
邪
簡
擇
〔的
業
用
〕
，故

〔亦
〕
名
為
『惡
慧
』
，
〔如
 

是
依
義
不
同
，
可
開
成
『不
正
知
』
與

『慧
』
二
心
所
相
應
，
又

『我
見
』
有
〕
執
我
〔的
 

業
用
〕
故
，
〔始
〕
名

〔為
〕
『我
見
』
，
〔彼
或
是
『慧
之
一
分
』
〕
，或
是
『癡

(之
 

一
)
分
』
，
〔依

『慧
』
或
依
『癡
』
之
義
與
『我
見
』
不
同
言
〕
，即
非
〔是
〕
『我
見
』
，



〔然
〕或
可
〔從
其
〕義
別
，說
之
為
二
。
〔又
『不
正
知
』
者

，雖
〕能
〔有
〕發
惡
業
〔的
 

業
用
〕
者
，
〔但
此
唯
〕
是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或
前
〕
五
識
中
〔而
〕
語

，非
約
〔今
之
〕 

第
七
〔末
那
識
而
為
〕
語

，
〔沒
有
需
要
依
此
義
再
開
成
二
〕
，
故

〔與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 

相
應
而
〕

倶

有
『不
正
知
』
，
〔雖
體
同
『忘
念
』
，但
理
〕
如
前
〔師
對
有
關
〕
『慧

(心
 

所
)
』
〔中
之
所
說
而
開
成
二
〕
，更
不
〔必
〕
簡

〔除
〕
之

。
」

丙

、
別

顯

定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末
那
識
除
有
『念

(心
所
)
』
外
〕
，
並
有
 

『定
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〕
者
，
〔以
其
內
緣
第
八
識
時
〕
專
注
一
類
，所
執
〔為
〕 

『
(自
內
)
我
』
境

，曾
不
捨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此
末
那
識
何
故
有
『定

(心
所
)
』
相
應
？
以
彼
〕
『專
 

注
一
類
，所
執
我
境
』
〔故
，以
末
那
識
之
緣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時
〕
，
不
暫
捨
故
。如

〔前
 

言
末
那
識
〕
於

『忘
念
』
〔緣
第
八
識
一
類
之
境
時
，
雖
緣
現
在
第
八
識
，
亦
是
前
念
識
 

之
種
類
，
故
云
其
亦
〕
緣
曾
〔領
〕
受

〔之
〕
境

，
〔而
今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既
現
〕
緣

〔第
 

八
識
〕
一
物
〔類
境
而
生
〕
，
故
有
『定
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應
〕
也

。
〔只
是
其
〕 

不
同
〔於
〕前
師
〔者
，以
〕彼
〔師
〕無
『念
(心
所
)
』
〔相
應
〕故
，
〔只
許
〕



緣
新
新
現
〔在
之
〕
境
，
〔不
立
類
境
〕
，故
亦
無
〔有
立
〕
『定

(心
所
)
』
〔相
應
〕
。 

此
中
〔論
師
許
末
那
識
〕有
〔
『定
(心
所
)
』與
〕之
〔相
應
〕
，所
〔依
〕存
〔的
 

理
據
與
前
師
〕
別
故
。
」 

， 

丁

、
別

顯

惽

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
〔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，
除
前
念
定
之
外
，
並

〕 

加
『惽
沉
(心
所
)
』
者

，
〔以
〕謂
〔與
〕此
〔末
那
〕識

倶

〔相
應
者
〕
『無
明
』
尤
〔為
 

嚴
〕重
，
〔以
其
〕心
〔常
處
〕惽
沉
〔態
度
〕故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由
於
末
那
識
〕
無
明
重
故
，內
迷
執
〔有
自
內
實
我
〕
故

， 

不
〔向
〕外
〔境
〕追
〔尋
〕故
，
〔是
〕故
〔應
〕有
『惽
沉
(心
所
)
』
〔與
之
相
 

應

〕
。
」
按

：
此
師
於
十
五
心
所
外
，
別

加

「
念

」

、
「
定

」

、
「
慧

」

、
「
惽
沉
」
等

四

。 

前
文
已
別
顯
其
三
，未
顯
「慧

(心
所
)
」
，
同
於
前
師
，故
略
。

㈢
明

末

那

識

與

何

等

心

所

不

相

應

：
前
文
經
已
「顯
有
」
(即

「明
末
那
識
與
何
等
心
 

所
相
應
」
)

，
今

則

為

「
辨
無
」
即

「
明
末
那
識
應
與
何
等
心
所
不
相
應
」
•，
此
中
有
二
•• 

一
者
、
辨
無
掉
舉
，
二

者

、
辨
無
所
餘
。

甲

、
辨

無

掉

舉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下
顯
〔末
那
識
〕
無

〔與
下
列
心
所
相
應
〕
也

。



〔所
以
者
何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末
那
識
〕無
〔與
〕
『掉
舉
(心
所
)
』
〔相
應
〕 

者

，
〔以
末
那
識
既
與
『惽
沉
』
相
應
，然
〕
此

〔
『掉
舉
』
與

『惽
沉
』
正
是
〕
相
違
， 

故
〔不
與
之
相
應
〕
。」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
『掉
舉
(心
所
)
』
〕與
『惽
 

沉

(心
所
)
』
性
相
違
故
，
〔掉
舉
與
惽
沉
〕
不
可
雙
起
，
〔故
末
那
識
既
與
惽
沉
相
應
， 

則
不
應
同
時
又
與
『掉
舉
』
相
應
〕
。
」

乙

、
辨

無

所

餘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云

：

「
〔至
於
末
那
識
〕無
〔與
其
〕餘
心
所
 

〔相
應
〕
，如
上
〔諸
師
所
論
說
者
〕
應
知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『無
餘
心
所
』
者

，謂
〕無
別
境
〔心
所
中
的
〕
『欲
』 

及
『勝
解
』
二
〔心
所
〕及
〔無
〕染
污
中
〔的
〕
『邪
欲
』
、
『
(邪
)勝
解
』
、
〔小
 

隨
煩
惱
〕
『忿
』
二

『恨
』
、
『覆
』
、
『惱
』
、
『嫉
』
、
『慳
』
、
『誰
』
、
『諂
』
、 

『害
』
、
『僑
』
〕
等
前
十
二
〔心
所
〕
，
並

〔無

『悔
』
、
『眠
』
、
『尋
』
、
『伺
』 

彼
〕不
定
四
〔心
所
〕
，如
前
第
一
、第
二
師
〔所
〕說
；
〔彼
此
〕互
有
〔互
〕無
者
， 

〔而
於
〕
此

〔只
是
約
〕
略
說
之
，餘

〔者
可
〕
如
上
〔文
所
〕
說

，應
可
知
也
。
」

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r
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、
忘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惡

慧

(
不
正
知
)
與
一
切
染
污
心
相
應
。
」 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六
〇
四
(
上

)
。

②

 

諸
本
皆
作
「
以
忘
念
、
慧

，
是
癡
等
攝
。
」

，
但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
『
慧

』
字

作

『
惡
慧
』

，
故
今
從
韓
鏡
清
先
生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本

改

。
見
韓
著
本
卷
四
•
頁

I

七
五
九
。

③

 

如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『
如
緣
滅
道
』
至

『
起
邪
見
』
等

者

，意
云
■

.
邪
見
緣
滅
(
諦

)
、道

(
諦

)
， 

皆
是
尋
名
而
起
邪
見
等
。
問
：
既

現

(
在

)
緣

滅

、
道

(
而

)
起
邪
見
，
如
何
云
『
曾
受
境
之
(
種

)
類
』
耶
？
答

：
 

非

但

現

(
在

)
緣

(
滅

、
道

)
，
亦
曾
先
聞
(
滅

、
道
之
)
名

故

，
故

名

『
曾
受
之
境
』

，

(
故
起
邪
見
時
)
皆
是
 

撥
名
而
不
撥
體
，
親
不
證
故
，
如

上

乘

(
求
生
上
天
)
等

者

，
皆

(
曾

)
聞
有
天
上
(
快

)
樂
而
起
貪
等
邪
見
，
亦
 

是
先
時
聞
名
而
今
緣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四
。

④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•• 

r

《
疏
》

『
無
始
曾
得
之
境
界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如

滅

、
道

、
天
樂
等
皆
是
先
曾
無
始

 

聞

名

，
今
時
更
尋
名
而
起
『
見

』
等
種
類
名
者
，
今
時
撥
名
，
是
過
去
名
之
種
類
也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⑤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如
他
界
緣
惑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如
貪
等
緣
上
界
梵
王
(
梵
天
)
時

，
又
不
 

親

得

，
但
以
名
為
本
質
，
起
自
心
緣
名
，
緣
自
心
相
，
即

自

心

(
所

)
變

(
之
影
像
)
相

(
分
而
)
緣

故

。
故
染
心



時

，
定

有

此

(
忘
念
及
不
正
知
彼

)II

 (
心
所
)
。
」
見
注
③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r

『
如
他
界
緣
惑
』
者

，
如
下
界
貪
，
求
上
界
生
愛
•，彼
界
法
此
亦
先
曾
聞
說
，
起
 

愛
心
亦
名
『
曾
受
境
之
種
類
』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五
。

⑥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r

《
疏
》

『
又
緣
內
』
至

『
如
何
名
散
亂
』
者

，
此
將
起
緣
論
文
也
，
故

《
疏
》
有
 

三

，
先

(
以

)
問
起
之
由
敍
，
次
徵
不
起
之
意
，
後
問
散
亂
之
立
號
。
」
見

注
③

。

⑦
 
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：

「
問
••掉

(
舉

、
惽

)
沉
相
違
，
不
許
俱
(
起

)
；
定

、
亂
相
返
，
應
不
並
生
。
答
：
 

彼
不
違
，
故

(
可

)
俱

起

，
此
相
返
，
遂
別
生
。
問
：
二
二
行
相
，
各
各
相
違
，
如
何
不
等
(
同
耶
)
？
答

：
流
蕩
 

是
散
亂
，
一
行
得
定
俱
；
高
下
名
掉
舉
，
故
二
行
相
返
，
由
行
相
別
，
其

體

亦

(
異

)
。
是
此
師
意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 
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六
三
八
(
下

)
。

湛

慧

《
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二
云
•
•
「
此
師
所
立
『
惽
沉
』

，
第

七

(
末
那
識
)
相
應
法
中
取
之
(
以
為
俱
起
，
但
 

於

)
遍

染

(
心

)
中

(
則
簡
)
除

(
之

。
此
事
吾
人
)
應

知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.
頁
四
六
二
(
上

)
。

⑧

 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惽

沉

、
掉

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於

I

切
染
污
品
中
恒
共
相
應
。
」
見
 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七
二
三
(
上

)
。

⑨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即
簡
散
亂
，
從
定
數
來
』
至

『
不
唯
違
善
』
者

-
意
說
：
散
亂
翻
定
數



來

，
或
別
有
體
，
以
所
障
定
通
於
三
性
，
故
不
唯
違
善
，
故
不
遍
染
心
。
『
定
通
三
性
』
者

，
與
三
性
心
專
注

I

境

， 

得
有
定
，
故

云

。
下
云
：
染
定
起
時
，
心
亦
躁
擾
，
故
通
三
性
，
如
下
自
解
。
」
見
注
③

。

⑩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理
亦
應
然
』
者

，
以

別

境

(
心
所
)
通

(
於

)
三

性

，

『
忘
念
』
等
亦
非
唯
違

 

善

法

，
故
今
不
取
。
」
見
注
③

。

⑪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同
此
卷
四
於
上
文
言
：

「
解
通
粗
細
、
二
性
，
說

(
有

)
十

(
種
隨
煩
惱
)
。
」

《
唯
識
述
記
》
說
 

彼
十
是
放
逸
、
掉

舉

、
惽

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邪

欲

、
邪
勝
解
、
邪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不
正
知
。
以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 

五
八
云
：

「
隨

煩

惱

(
中
的
)
放

逸

、
掉

舉

、
惽

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邪

欲

'
邪
勝
解
、
邪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不
正
知
此

 

十

『
隨
煩
惱
』
通

I

切
染
污
心
起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六
二
二
(
中

)
。

⑫
韓
鏡
清
先
生
釋
云
：

「
如
本
論
卷
四
云
：

『
我
見
雖
是
別
境
(
心
所
中
的
)
慧

(
心
所
所
)
攝

，

(
然

)
而

(
於

) 

五

十

I

心
所
中
，

(
見
與
慧
其
)
義
有
差
別
.，故

(
把
我
見
)
開

為

(
我
見
與
慧
二
)
。
』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
 
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一
七
六
四
注

㉛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此
別
說
念
』
等

者

，
意
云
：

『
忘
念
』
與

『
念

』
雖

是

I

體

，
而

(
於

) 

五

十

I

心
所
法
中
，
義

(
有

)
差

別

，
故

開

成

(
『
忘
念
』
與

『
念

』
而

)
為
二
種
。
此
中
既
說
『
(
忘

)
念

(
即
 

是

)
不
正
知
』
，
如
何
類
(
說

)
『
念

』
非

(
是

)
『
不
正
知
』
耶
？
答

：
此

『
不
正
知
』
即

是

『
慧

(
之

I

 
)
分
』
；



(
於

)
前

釋

『
慧

』

'
『
我
見
』
等

別

義

〔
時

〕
準

〔
此

〕
可

知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五
。 

⑬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•• 

r

《
疏
》

『
或
是
癡
分
，
即
非
我
見
』
者

，
或

『
不
正
知
』
是

『
癡

(
之

I

 
)
分
』

， 

即

非

(
是

)
『
我
見
』
，
或
可
義
別
(
而

)
說
之
者
，
(
此
是
)
重
釋
義
說
『
不
正
知
』
、
『
我
見
』
雖

I

種

以

『
慧

』 

為

體

，
然

義

別

(
而
分
)
說

也

，
約
其
心
所
行
相
不
同
有
五
十

I

，
所
以
據
義
別
說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⑭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能
發
惡
業
』
等

者

，
是
釋
前
師
難
；
前
師
難
云
：

『
不
正
知
者
，
謂
起
外
門

 

能
發
惡
業
，
豈
第
七
識
(
亦

)
能
有
此
事
不
正
知
俱
(
耶

)
？
』
故
今
會
云
：
彼

約

(
發
惡
業
為
)
六

識

，
非
據
第

 

七

(
末
那
識
而
說
『
不
正
知
』
有
發
惡
業
的
業
用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六
〇

〇

(
下

)
。

⑮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如
於
忘
念
』
至

『
故
有
定
』
者

-
意
云
：
如
忘
念
緣
第
八
識

I

類
之
 

境

，
雖
緣
現
在
第
八
識
，
亦
是
前
念
識
之
類
故
-
云
曾
受
也
：
忘
念
既
然
，
其
定
亦
爾
，
緣
第
八
時
，
亦

緣

I

類
境

 

生

故

。
」
同
注

⑫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如
於
忘
念
』
至

『
故
有
定
』
者

，
『
忘
念
』
行

相

，
與

『
定

』
不

同

，
何
以
為

 

例
？
答

：

『
念

』
能
緣
過
去
，
緣
曾
境
類
(
而

)
有

『
忘
念
』
；

『
定

』
名

心

I

境

，
此
識

境

I

 -

故

有

『
定

』

。 

問
：
緣

新

現

(
前
境
的
)
前
師
不
許
『
定

』
俱

『
我

』
境

唯

I
,
後
師
許
之
有
『
定

』

，
從

何

(
師

)
為
正
？
答

：
 

準
正
義
師
，
非

『
定

』
俱

也

。
問
：
既

專

I

境

，
何

非

『
定

』
俱
？
答

：
能
深
取
所
緣
，
此
境

雖

I

，
散

緣

(
故

)



定
不
俱
也
。
若

以

緣

I

境

故

，
即
令
有
定
，
(
則

)
如

緣

I

色

，
率

爾

、
尋
求
等
心
應
必
有
定
，
境

是

I

故

。

(
彼
 

既
不
然
，
此
亦
何
爾
)
？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五
。



丑

四

、
與

二

十
四
心
所
相
應
說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復
說
：
十
隨
煩
惱
遍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下
第
三
師
說
有
十
遍
。
文

段

準

前

。
此

標

宗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
《瑜
伽
論
》
說
：
放
逸
、掉
舉
、惽
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邪
欲
、邪
勝
解
、邪
念
、 
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，
此
十
，
一
切
染
污
心
起
，
通
一
切
處
三
界
繫
故
①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引

證

也

。

五
十
八
卷
說
有
惽
、
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急

、
放

逸

五

種

，
即

同

初

師

•，
有

忘

念

、 

惡

慧

、
散

亂

三

種

，
同

第

二

說

。
加

欲

、
勝

解

，
故

偏

簡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無
邪
欲
、
邪
勝
解
時
，
心
必
不
能
起
諸
煩
惱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立
理
也
。

r

若

無

邪

欲

、
勝

解

，
必
不
起
煩
惱
」

，
此
即
總
言
染
心
有
也
。
 

【論
文
】

於
所
受
境
，
要
樂
合
離
，
印
持
事
相
，
方
起
貪
等
諸
煩
惱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有
何
所
以
？

不

問

何

世

、
有

為

、
無

為

•，
法

順

己

者

，
要

樂

合

故

.，
法

違

己

者

，
要
樂
離



故

。
先

或

起

貪

.，
後

或

起

恚

•，
若

是

不

愛

、
不

憎

之

境

有

處

中

欲

，
即
是
不

 

合

不

離

之

欲

，
此
中
所
攝
②

。

又

未

有

於

境

不

樂

合

離

，
起

煩

惱

者

，
邪

見

緣

滅

，
必
是
離
欲
③

。
戒

、
見
 

取

等

，
即

是

合

欲

。
若

於

境

界

不

樂

合

離

，
及

不

印

持

，
即

無

煩

惱

。
無
煩

 

惱

時

，
可
無
邪
欲
及
邪
勝
解
，
由
此
二
種
非
遍
行
故
。
故
染
污
心
要
定
有
欲
， 

於

所

受

境

要

必

印

持

，
印

持

事

相

，
無

染

心

起

不

印

持

者

。
既
要
欲
樂
及
印

 

持

故

，
方

起

貪

等

，
是
故
此
二
染
心
非
無
，
即

證

十

有

。
餘

證

有

，
如

前

說

。
 

【論
文
】

諸
疑
理
者
，
於
色
等
事
必
無
猶
豫
，
故
疑
相
應
，
亦
有
勝
解
④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問

••如

疑

諦

理

等

，
豈
有
印
持
耶
？

下
會
違
也
⑤

。
「
諸
疑
理
者
」

，
此

念

之

時

，
於
苦
等
事
必
無
猶
豫
，
即
一
心

 

緣

事

、
理

二

境

，
於

理

可

疑

，
於

事

必

印

，
無

有

獨

緣

理

，
不
於
事
印
故
⑥

。
 

如

薩

婆

多

十

遍

行

中

勝

解

，
疑
心
如
何
俱
耶
⑦
？
即

此

理

證

。
彼
宗
說
是
遍

 

行

故

。
今

者

大

乘

於

事

生

疑

，
此

念

決

定

，
除

此

疑

事

，
不
於
餘
境
生
決
印

 

故

，
勝
解
之
數
非
遍
行
攝
⑧

。
於

理

疑

，
是

煩

惱

，
於

事

中

必

印

持

，
謂
此



苦

事

生

其

印

可

，
苦
理
有
無
方
生
疑
故
。
故

疑

相

應

，
定

有

勝

解

。

問

：
印

是

定

，
疑

不

定

，
相

違

得

俱

起

；
見

是

決

，
疑

不

決

，
相
返
得
俱
生
？
 

答

：
疑

時

解

用

劣

，
相

返

得

俱

生

•，
疑

見

行

俱

增

，
相

違

不

並

起

。

問

：
事

決

，
理

猶

豫

，
疑

、
解

二

俱

生

.，
事

決

不

生

疑

，
所

緣

應

不

一

，
如

 

何
得
說
同
一
所
緣
⑨
？

答

：
據

二

行

相

增

，
事

決

，
無

疑

相

；
論

其

體

同

取

，
理

疑

，
亦
解
生
⑩

。
 

【論

文

】
於
所
緣
事
亦
猶
豫
者
，
非
煩
惱
疑
，
如
疑
人
杌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問

：
若

於

理

疑

，
必

於

事

印

；
若

於

事

疑

，
則

無

所

印

。
此

疑

相

應

，
便
無

 

邪

解

。
邪

解

之

法

不

遍

染

也

。
若

於

事

中

獨

生

疑

者

，
此

是

苦

事

？
此
非
苦

 

事

？
不

迷

理

生

疑

者

，
此

非

煩

惱

•，
如

疑

於

杌

，
為

人

？
非

人

？
是
異
熟
生

 

無

記

心

攝

，
非

染

污

心

。
若

是

染

心

，
必

有

邪

欲

。
故

此

心

中

，
無

邪

勝

解

。
 

勝

解

，
非

是

遍

行

法

故

。

問

：
耽

染

名

貪

，
理

、
事

俱

貪

；

「
猶

豫

」
名

疑

，
理
事
俱
疑

⑪
？

答

：
此

不

然

。
疑

行

猛

利

，
於

事

名

疑

.，
貪

行

相

通

，
境
該
理

 '
事

。



問

：
於

理

生

猶

豫

，
事

中

即

決

定

•，
於

事

生

猶

豫

，
理
中
決
定
耶
？

答

：
理
是
事
之
理
；
疑

理

，
事

必

定

。

問

：
亦
可
事
是
理
之
事
•，
疑

事

，
理
必
定
？

答

：
事

可

現

知

，
理

難

曉

。
若

於

理

疑

，
事

必

印

•，
非

迷

於

事

理

可

知

，
故

 

迷

事

時

，
理

不

印

，
如

迷

人

時

，
必

迷

法

，
自

有

迷

法

，
不

迷

人

。
不
可
迷

 

人

必

迷

法

，
便

令

迷

法

定

迷

人

。

《
瑜
伽
》

五
十
八
等
說
疑
於
五
事

⑫
，
謂

 

他

世

等

者

，
此

約

事

於

理

疑

，
非
但
迷
世

⑬
。
緣

他

事

時

，
亦

迷

彼

理

，
非

 

不
迷
彼
理
但
迷
他
世
事
。
若

此

迷

時

，
一
心
於
現
事
必
生
印
可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
餘
處
不
說
此
二
遍
者
，
緣
非
愛
事
、
疑
相
應
心
，
邪
欲
、
勝
解
非
粗
顯
故
。 

【
述

記

】
問

：
欲

、
解

遍

染

心

，
論
文
何
不
說

⑭
？

餘

論

不

說

此

二

遍

者

，
由

此

二

體

，
雖

遍

染

心

，
若

「
緣
非
愛

事

」
情

，
則

 

不

欲

此

事

。
疑

於

理

時

，
不

印

於

理

。
於

此

二

境

欲

及

勝

解

，
相

非

粗

故

， 

體

細

是

有

。
相

非

顯

著

不

說

者

，
約

粗

顯

論

；
體

實

是

有

，
顯

此

二

時

，
即

 

無

欲

解

，
不

說

為

遍

。
此

據

有

體

，
所

以

言

遍

。



【論
文
】
餘
互
有
無
，
義
如
前
說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五
中
無
餘
忘
念
等
三
，如

說

六

之

家

，會

其

五

也

。
說

六

之

中

，無

沉

、掉

二

， 

如
說
五
家
會
六
說
也
。

「
餘
互
有
無
」

，
故

「
如
前
說
」
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意
心
所
有
二
十
四
，
謂
前
九
法
、
十
隨
煩
惱
，
加
別
境
五
，
準
前
理
釋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解
識
俱
。

初

顯

有

也

。

「
有

二

十

四

•.謂

前

九

法

、
十

隨

煩

惱

，
加

別

境

五

，
準
前
理

 

釋

」

。
五
十
三
心
所
各
各
別
說
，
故

攝

慧

等
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餘
心
所
，
如
上
應
知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辨
無
也
。

說

此

相

應

，
無

善

十

一

、
不

定

中

四

、
根

本

六

惑

、
忿

等

諸

隨

，
如

上

準

說
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解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以

「及
餘
觸
等

倶
」
頌
句
闡
釋
第
二
能
變
末
那
識
除
「四
 

(根
本
)
煩
惱
」
外

，合
與
何
種
心
所
相
應
問
題
者
，共
有
五
種
說
法
，上
文
從
(丑
一
) 

至

(丑
三
)
經
已
交
待
「與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、
「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及

「與
十
九


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•，今
為
(丑
四
)
「
(末
那
識
)
與
二
十
四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所
言
二
十
四
 

心
所
者
，
是
指
我
癡
等
四
根
本
煩
惱
、觸
等
五
遍
行
、
放
逸
乃
至
邪
欲
、
邪
勝
解
等
十
隨
 

煩
惱
，
再
加
上
欲
、
勝
解
、
念

、
定

、
慧
彼
別
境
五
心
所
，
合
共
有
二
十
四
心
所
與
末
那
 

識
相
應
。
於
中
可
分
成
兩
大
部
分
：
一
、
泛
出
遍
染
心
的
隨
煩
惱
，
二
、
解
說
與
末
那
識
 

相
應
的
心
所
。

㈠
泛

出

遍

染

心

的

隨

煩

惱
：
此
中
可
以
開
成
四
節
：
甲

、標
宗
，
乙
、引
證
，
丙

、立

理
，
丁
、會
違
。

甲

、
標

宗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義
復
說
：
〔此
間
應
有
〕
十

〔種
〕
隨
煩
惱
遍
 
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，
〔自
然
亦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，
因
為
末
那
識
亦
是
染
心
所
攝
故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下
〔是
〕
第
三
師
說
，
〔彼
認
為
應
〕
有

〔放
逸
、掉
舉
、 

惽
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邪
欲
、邪
勝
解
、邪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彼
〕
十

〔種
隨
煩
惱
心
所
〕 

遍
〔於
一
切
染
心
。此
〕文
〔中
的
所
分
〕段
〔落
可
〕準
〔依
〕前
〔說
，即
可
分
成
標
宗
、 

引
證
、立
理
、會
達
等
四
節
；
今
〕
此

〔論
文
是
四
節
中
的
〕
標
宗
也
。
」

乙

、
引

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(卷
五
十
八
)
說
••放
逸
、



掉
舉
、
惽
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邪
欲
、
邪
勝
解
、
邪
念
(亦
名
忘
念
或
失
念
)
、
散
亂
、 

不
正
知
此
十
〔種
心
所
，
是
遍
於
〕
一
切
染
污
心
〔而
生
〕
起
，
通

〔於
欲
界
、
色
界
、 

無
色
界
〕
一
切
處
〔的
染
心
，亦
即
通
於
欲
界
繫
、色
界
繫
及
無
色
界
繫
彼
〕
三
界

繋

〔的
 

染
心
而
起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〕
下

〔的
論
文
是
〕
引
證
也
。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第
〕 

五
十
八
卷
〔所
〕
說

〔的
十
種
通
一
切
染
心
的
隨
煩
惱
中
〕
，有
惽
〔沉
〕
、掉

〔舉
〕
、 
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五
種
，
即
同
〔於
〕
初
師
〔所
說
通
染
心
的
『五
隨
煩
惱
』
，
亦
〕 

有
忘
念
、
惡
慧
、
散
亂
三
種
，
同

〔於
〕
第
二
〔師
所
〕
說

〔通
染
心
的
『六
隨
煩
惱
』 

中
的
三
種
。
至
於
連
同
『邪
欲
』
及

『邪
勝
解
』
則
是
本
第
三
師
依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 

五
十
八
所
立
『通
於
一
切
污
心
而
起
、
通
於
一
切
處
三
界
繫
』
的
十
種
隨
煩
惱
心
所
。由
 

於
前
八
隨
煩
惱
心
所
之
外
，別
〕
加

『
(邪
)
欲
』
、
『
(邪
)
勝
解
』
，故

〔於
下
文
『立
 

理
』
中
〕
，偏

〔須
予
以
〕
簡

〔別
〕
也

。
」

丙

、
立

理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
：
何
以
於
惽
沉
、掉
舉
等
八
大
隨
煩
 

惱
心
所
以
外
，
別
立
『邪
欲
』
及

『邪
勝
解
』
以
為
遍
一
切
染
心
者
？
答
言
：
以
〕
若
無



邪
欲
〔或
無
〕
邪
勝
解
時
，
〔則
一
切
識
〕
心
必
不
能
〔生
〕
起
諸
煩
惱
，
〔亦
即
不
能
 

成
為
『染
心
』
，以
一
切
識
心
〕
於
所
受
〔對
〕
境

〔必
須
〕
要

〔對
順
己
者
有
〕
樂

〔欲
 

其
能
相
〕
合

、
〔對
違
己
者
有
樂
欲
其
相
〕
離

，
〔然
後
〕
印
持
〔此
等
對
境
的
〕
事
相
， 

方

〔能
生
〕
起

〔或
〕
貪

、
〔或
瞋
〕
等
諸
煩
惱
故
(按
：
『樂
欲
其
相
合
』
及

『樂
欲
 

其
相
離
』者
，此
即
是
『邪
欲
』心
所
的
作
用
；
如
是
『印
持
其
事
相
』者

，即
是
『邪
勝
解
』 

心
所
的
作
用
)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開
二
：

其
一
、遍
簡
欲
與
勝
解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〕
下

〔的
論
文
即
是
〕
『立
理
』 

也

。
〔所
謂
〕
『若
無
邪
欲
(或
無
邪
)
勝
解
(時

，則
心
)
必
不
(能
)
起

(諸
)
煩
惱
』 

〔者
〕
，此
即
總
言
〔邪
欲
與
邪
勝
解
，於
一
切
〕
染
心
〔必
遍
〕
有
也
。
」

其
二
、釋
遍
染
心
所
以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問
：
汝
言
『若
無
邪
欲
或
邪
勝
解
時
， 

(則
)
心
必
不
起
諸
煩
惱
』
者

，
此
〕
有
何
所
以
？

〔答
：
一
切
所
知
對
境
，
於
過
去
、 

現
在
、未
來
〕
不
問
〔其
屬
〕
何
世
，
〔不
問
其
是
〕
有
為
〔法
，或
是
〕
無
為
〔法
，凡
〕 

法
順
己
者
，
〔均
有
〕
要
樂
〔欲
其
與
己
相
〕合
故
；
〔凡
〕
法
違
己
者
〔均
有
〕
要
樂
〔欲
 

其
與
己
相
〕
離
故
。先

〔時
樂
欲
其
與
己
相
合
者
則
〕
或

〔會
引
〕
起
貪
〔愛
的
煩
惱
〕
；



後

〔時
樂
欲
其
與
己
相
離
者
則
又
〕
或

〔會
引
〕
起

〔瞋
〕
恚

〔的
煩
惱
〕
；
若
是
不
愛
、 

不
憎
之
境
，
〔有
〕
處

〔於
〕
中

〔性
的
樂
〕
欲
，
即
是
〔既
〕
不

〔與
己
〕
相
合
〔亦
〕 

不
〔與
〕己
〔相
〕離
之
〔非
染
〕欲

。
〔是
故
對
此
等
可
愛
、可
憎
之
境
固
然
須
有
『邪
欲
』 

與
彼
染
心
相
應
，
即
使
是
對
此
等
不
愛
、不
憎
之
境
，亦
是
〕
此
中
.〔非
染
樂
欲
〕
所
攝
。

〔故
於
染
心
，
必
有
『邪
欲
』
相
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續
疏
言
：
「又
未
有
於
〔所
對
〕
境

，
不
樂
〔欲
與
之
相
〕
合

〔或
 

不
樂
欲
與
之
相
〕
離

〔而
可
以
生
〕
起

〔貪

、瞋
等
諸
〕
煩
惱
者
，
〔例
如
當
〕
『邪
見
』 

緣

〔慮
〕
『滅

(諦
)
』
〔之
時
，其
所
相
應
而
起
的
『邪
欲
』
〕
必
是
『
(樂
其
與
己
相
) 

離

(之
邪
)
欲
』
，
〔至
於
與
〕
『戒

(禁
取
)
』
、
『見
取
』
等

〔相
應
的
『欲
』
〕
， 

即
是
『
(樂
其
與
己
相
)
合

(之
邪
)
欲
』
。
若

〔對
〕
於

〔所
知
〕
境
界
，
不

〔有
〕 

樂

〔欲
與
之
相
〕
合

、
〔或
與
之
相
〕
離
及
〔對
之
〕
不

〔加
〕
印
持
〔者
〕
，
即
無
煩
 

惱

〔與
之
相
應
而
起
〕
。無
煩
惱
時
，
〔則
〕
可
無
『邪
欲
』
及

『邪
勝
解
』
，
〔若
有
 

煩
惱
染
心
，則
必
有
『邪
欲
』
及

『邪
勝
解
』
相
應
〕
，由
此
〔故
亦
知
『邪
欲
』
、
『邪
 

勝
解
』
〕
二
種
〔心
所
〕
非

〔是
〕
『遍
行
(心
所
)
』
〔所
攝
，唯
是
『隨
煩
惱
心
所
』



所
攝
〕
故

。
故
染
污
心
要
定
有
『欲
』
〔名
之
為
『邪
欲
』
。
又
〕
於
所
〔領
〕
受

〔的
 

對
〕
境

〔亦
〕
要
必
〔須
加
以
〕
印
持
，
印
持
〔其
〕
事
相
，
無

〔有
〕
染
心
〔生
〕
起
 

〔而
對
染
心
所
緣
之
境
〕
不

〔加
〕
印
持
者
。既

〔然
對
境
〕
要

〔有
〕
欲
樂
、
〔勝
解
〕 

及
印
持
故
，方

〔能
生
〕
起
貪
、
〔瞋
〕
等

〔煩
惱
染
心
〕
，
是
故
此
〔邪
欲
、邪
勝
解
〕 

二
染
心
非
無
〔自
性
的
體
、
用
，
此
〕
即
證
〔明
放
逸
、
掉
舉
、
惽
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 

邪
欲
、邪
勝
解
、邪
念
(忘
念
)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彼
〕十

〔種
隨
煩
惱
心
所
是
〕有

。
〔至
 

於
其
中
放
逸
乃
至
不
正
知
彼
〕
餘

〔八
種
心
所
〕
證

〔知
是
〕
有
，如
前
〔文
已
〕
說

〔應
 

知
〕
。
」

丁
、會
違
：
於
此
會
違
，<口
有
四
節
：
一
者
、會
疑
理
無
勝
解
，
二
者
、辨
疑
事
非
煩
 

惱

，
三
者
、會
餘
論
不
說
二
遍
違
，
四
者
、會
忘
念
等
互
說
有
無
之
違
。

一
者
、會
疑
理
無
勝
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問
：
〔若
如
第
三
師
說
：
勝
解
的
 

印
持
作
用
亦
遍
染
心
者
，則
〕如
疑
諦
理
等
〔時

，既
起
染
心
〕
，豈
〔非
亦
〕有
〔勝
解
的
〕 

印
持
〔作
用
與
『疑
』
相
應
而
不
相
違
〕
耶
？

〔為
解
此
『疑
則
無
勝
解
』
之
疑
，故
於
〕 

下

〔文
便
有
〕
會
違
也
。
」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故
有
「會
疑
理
無
勝
解
」
之
疑
難
云
：



「
〔於
同
一
對
境
，
『疑
』
的
『猶
豫
』作
用
與
『勝
解
』的
『決
定
印
持
』作
用
雖
屬
相
違
， 

但
若
對
境
不
同
，
一
起
『疑
』
、
一
起
『勝
解
』
亦
不
相
違
，
如
〕
諸
疑
理
者
，
〔其
〕 

於
色
〔身
〕等
事
〔相
〕
，必
無
〔
『疑
』
的
〕猶
豫
；
故
〔知
與
〕
『疑
』
相
應
〔的
同
時
〕 

亦

〔可
〕
有

『勝
解
』
〔的
現
行
，因
為
此
間
的
『疑
』
是
對
『理

(諦
)
』
而
說
，而

『勝
 

解
』
則
是
對
『事
相
』
而
說
，
故
不
相
違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〕
諸
疑
理
者
，
〔於
〕
此

〔疑
諸
『苦
諦
』
一
〕
念
之
 

時
，
〔其
對
〕
於

『苦
等
事
(相
)
』
必
無
〔
『疑
』
的
〕
猶
豫
，即

〔於
〕
一
心
〔念
中
， 

可
同
時
攀
〕緣

『事

(相
)
』
〔與
〕
『
(諦
)
理
』
二
境
，於

『
(諦
)
理
』
可
疑
，於

『事
 

(相
)
』
〔則
〕
必

〔須
〕
印

〔持
而
起
『勝
解
』
，因
為
〕
無
有
獨
緣
『
(諦
)
理
』
〔以
 

起
『疑
』
，而
〕不
於
〔色
身
等
〕事
〔相
分
別
以
起
『勝
解
』的
決
定
〕印
〔持
者
〕故
(按
： 

此
師
意
許
邪
勝
解
必
遍
一
切
染
心
故
)
。
如

〔有
設
問
〕
：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於
〕 

十
遍
行
〔法
〕中
〔的
〕
『勝
解
』
，
〔與
〕
『疑
』
心
〔所
〕如
何
〔可
以
〕俱
〔相
應
〕耶
？
 

〔此
問
其
實
亦
可
〕
即

〔以
『諸
疑
理
者
，於
色
等
事
必
無
猶
豫
，故
疑
相
應
亦
有
勝
解
』
〕 

此
理
〔來
加
引
〕
證

〔來
回
答
〕
。彼
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
宗

〔趣
〕
說

〔
『勝
解
』
〕
是

『遍



行
』
〔心
所
〕
故
，
〔故

『疑
』
與

『勝
解
』
可
以
相
應
〕
。今
者
〔我
瑜
伽
〕
大
乘
〔宗
 

旨
則
主
張
凡
夫
依
〕
，
於

〔色
身
〕
事

〔相
，
對
苦
諦
〕
生
疑
〔之
時
〕
，
此
念
〔於
彼
 

色
身
的
事
相
生
〕
決
定
〔勝
解
〕
，
除
此
〔對

『苦
諦
』
生
〕
疑

〔的
所
依
〕
事

〔相
須
 

有
決
定
外
〕
，不
於
〔其
〕
餘

〔事
相
之
〕
境
生
決
〔定
的
〕
印

〔持

『勝
解
』
〕
故

，
〔由
 

此
故
知
〕
『勝
解
(心
所
)
』
之
數
，非

『遍
行
(心
所
)
』
〔所
〕
攝

。於

『
(諦
)
理
』 

〔生
〕
疑
，是
煩
惱
〔染
心
所
攝
，故
〕
於

〔相
應
的
〕
事

〔相
〕
中
必
〔有
所
〕
印
持
〔而
 

生
勝
解
〕
，
謂

〔如
於
『苦
諦
』
生

『疑
』
之
時
，對
〕
此

〔所
依
的
〕
『苦
事
』
〔必
〕 

生
其
印
可
〔的
勝
解
，然
後
對
此
〕
『苦

(諦
之
)
理
』
〔的
若
〕
有

〔若
〕
無
方
〔能
〕 

生

〔起
〕
『疑
』
故

。故

〔與
〕
『疑
』
相
應
，定
有
『勝
解
』
。
」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開
成
兩
番
問
答
以
再
加
深
入
探
討
其
義
。
《述
記
》
先
述
首
番
 

問
答
言
：
「問
：
〔
『勝
解
』
的
〕印
〔持
作
用
〕
是
『
(決
)
定
』
〔義

，而
〕
『疑
』
〔的
 

猶
豫
作
用
是
〕
『不

(決
)
定
』
〔義
•，你
說
『疑
』
與

『勝
解
』
得

倶

起
，
即

『決
定
』 

與

『不
決
定
』
得

倶

起
，亦
即
〕
相
違
〔之
法
〕
得

倶
起
；
〔如
是
同
理
〕
『
(惡
)
見
』 

是
決
〔定
者
〕
，
『
(猶
)
疑
』
〔是
〕
不
決
〔定
者
，豈
非
『
(惡
)
見
』
與

『
(猶
)
疑
』



彼
此
〕
相
返
〔者

，亦
〕
得

倶

生
〔耶
〕
？
答
：
〔此
又
不
然
，
何
則
？
當
〕
『疑
』
〔與
 

『勝
解
』

倶

〕
時

，
『
(勝
)
解
』
〔的
作
〕
用

〔行
相
微
〕
劣

，
〔故

『疑
』
與

『勝
解
』 

二
法
，作
用
雖
然
〕
相
返
，
〔但
仍
然
〕
得

〔以
〕

倶

生
〔如
上
文
之
所
述
者
.，但
今
所
言
〕 

『疑
』
〔與
〕
『
(惡
)
見
』
〔的
作
用
〕行

〔相
〕

倶

〔是
強
烈
〕
增

〔盛
者
，故
彼
二
法
〕 

相
違
〔而
〕
不

〔能
〕
並
起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作
第
二
番
問
答
言
：
「問
：
〔如
上
述
論
文
所
述
：
〔對
〕
事

〔相
〕
決
 

〔定
〕
，對
諦
〕
理
猶
豫
〔之
時
〕
，
『疑
』
〔與
〕
『
(勝
)
解
』
〔彼
相
違
的
〕
二
〔法
 

仍
可
〕

倶

生
；
〔但
此
二
法
的
對
境
有
『事
』
與
『理
』
的
分
別
，
『疑
』緣
於
『理
』
，
『勝
 

解
』
緣
於
『事
』
，故
知
單
就
〕
『事
』
〔而
言
，彼
是
有
所
〕
決

〔定
者
，並
〕
不

〔曾
〕 

生

『疑
』
，
〔故
知
『疑
』
與

『勝
解
』
二
法
的
〕
所
緣
應
〔該
〕
不

〔是
同
〕
一
〔的
；
 

既
不
同
一
〕
，如
何
得
說
〔
『疑
』
與

『勝
解
』
〕
同
一
所
緣
〔而
相
應
耶
〕
？
答
：
〔若
〕 

據

〔
『疑
』
與

『勝
解
』
〕
二

〔者
的
勢
用
〕
行
相
〔皆
同
是
強
烈
〕
增

〔盛
者
，
則
單
 

對
所
緣
的
〕
『事

(相
)
』
〔言
，既
已
有
強
盛
的
『勝
解
』
之
〕
決

〔定

，便
應
〕
無

〔有
 

強
盛
的
〕
『疑
』
〔之
行
〕相
〔與
之
相
應
〕
(按
：
今
如
《述
記
》
上
節
所
言
，
『疑
(強
)



時

(而
勝
)
解
用
劣
，
(故
疑
與
勝
解
雖
相
返
而
仍
)
得

倶
生
』

)
•，
〔若
〕
論
其
體
，
〔則
 

『疑
』
與

『勝
解
』
可
〕
同
取
〔
一
境
；
然
同
一
之
境
卻
可
分
為
『理
』
與

『事
』
的
二
法
•• 

於
〕
『理

(法
)
』
〔上
可
有
〕
『疑
』
〔半

，於

『事
法
』
上
〕
亦

〔可
有
〕
『
(勝
) 

解
』
生
。
〔
『理
』
、
『事
』
雖
是
二
法
，但
就
體
言
亦
不
妨
說
為
『同
一
所
緣
(境
)
』
， 

故
我
說
應
理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辨
疑
事
非
煩
惱
••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施
設
外
難
言
：
「
〔外
人
或
有
徵
〕問
：
〔如
 

第
三
師
於
前
文
所
述
〕
：
若
於
『
(諦
)
理
』
〔生
〕
『疑
』
〔之
時
，則
〕必
於
『事
(相
)
』 

〔有
〕印
〔持
的
『勝
解
』生
起
；
今
〕若
〔非
於
『諦
理
』生
『疑
』
，而
是
〕於
『事
(相
)
』 

〔生
〕
疑
，
〔
『疑
』
的
猶
豫
與
『勝
解
』
的
印
持
相
違
之
故
〕
，則

〔於
此
同
一
『事
相
』 

上
必
〕
無

〔
『勝
解
』
之
〕
所
印
〔持

。是
以
與
〕
此

〔有
待
〕
『疑
相
應
(的
對
境
)
』 

〔上
〕便
無
〔有
〕
『邪
(勝
)
解
』
〔生
起
.，如
是
〕
『邪
(勝
)
解
』之
法
〔便
〕不
〔能
〕 

遍

〔於
一
切
〕
染

〔心
〕
也

〔耶
〕
？
」
為
釋
此
疑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為
第
三
師
作
「辨
 

疑
事
非
煩
惱
(染
心
)
」
的
解
釋
云
：
「
〔若
〕
於
所
緣
『事

(相
)
』
〔上
〕
亦

〔生
〕 

『猶
豫
(不
能
決
定
)
』
者

，
〔則
此
對
『事
相
』
所
生
的
『疑
』
〕
非

〔屬
〕
煩
惱
〔性



染
心
之
〕
『疑
』
，如

〔對
於
『杌

(木
偶
)
』
而
〕
疑

〔其
為
〕
人

〔抑
為
非
人
之
〕
杌

， 

〔此
便
非
屬
煩
惱
染
污
性
的
『染
心
之
疑
』
；
若
是
煩
惱
『染
心
之
疑
』
則
必
有
『
(邪
) 

勝
解
』
與
之
相
應

〕
。

J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若
於
事
〔相
〕中
獨
生
『疑
』
者

，
〔如
疑
〕此
是
苦
事
〔抑
〕 

此
非
苦
事
，
〔而
並
〕
不
迷
〔於
諦
〕
理

〔而
〕
生

『疑
』
者

，
〔則
〕
此

〔
『疑
』
便
〕 

非
〔是
〕煩
惱
〔性
的
『疑
』
，此
『疑
』亦
不
屬
染
心
所
生
、染
心
所
攝
，譬
〕如
疑
於
『杌
 

(木
偶
)
』
〔之
〕
為
人
〔抑
為
〕
非
人
，
〔此

『疑
』
〕
是

〔屬
於
〕
異
熟
生
〔的
無
覆
〕 

無
記
心
〔所
〕攝
，非
〔屬
於
不
善
性
或
有
覆
無
記
性
的
〕
『染
污
心
』
〔所
攝
〕
。若
是
『染
 

(污
)
心
』
〔所
攝
者
，則
〕
必
有
『邪
欲
』
〔及

『邪
勝
解
』
與
之
相
應
。今
緣
『事
相
』 

之

『疑
』
既
非
『染
心
』
所
攝
〕
，故

〔於
此
〕
心
中
無
〔有
〕
『邪
勝
解
』
，
〔以
〕
『勝
 

解
』
非
是
『遍
行
(心
所
)
法
』
〔之
所
攝
〕
故
；
〔而
我
說
『邪
勝
解
遍
染
心
』
者
， 

於
理
無
違
〕
。
」
跟
著
《述
記
》
再
有
三
番
問
答
，其
詳
見
於
下
文
：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第
一
審
問
答
言
：
「問
：
耽
〔著
於
境
，此
〕染
〔煩
惱
〕名
〔之
為
〕 

『貪
』
，
〔於
〕
理

〔於
〕
事

〔為
所
緣
境
者
〕

倶

〔可
同
時
起
此
〕
貪
；
〔於
境
〕
猶



豫
名
〔之
為
〕
『疑
』
，
〔理
應
於
〕
理

〔於
〕
事

〔為
所
緣
境
者
亦
〕

倶

〔可
同
時
起
彼
〕 

疑

〔生
，何
必
如
第
三
師
所
說
，於

『理
疑
』
之
時
，於

『事
』
必
有
『勝
解
』
〕
？
答
： 

此

〔難
〕
不
然
。
〔何
以
故
？
因
為
〕
『疑
』
〔的
〕
行

〔相
〕
猛
利
，
〔故
〕
於
事
〔相
 

有
所
猶
豫
而
〕
名

『疑
』
〔之
時
，未
必
通
於
疑
理
，故

『疑
』
不
同
時
該
遍
理
、事
；
但
〕 

貪

〔的
〕
行
相
〔較
為
緩
和
，於
異
境
相
〕
通
，
〔故
其
所
緣
〕
境

〔可
同
時
遍
〕
該
理
、 

事

。
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作
第
二
番
的
問
答
言
：
「
〔如
第
三
師
所
說
〕
：
於
理
生
猶
豫
〔之
 

『疑
』
，於
〕
事
中
即
〔應
有
所
〕
決
定
〔而
有
『勝
解
』
；
同
理
，若
〕
於
事
生
猶
豫
〔之
 

『疑
』
，
則
於
〕
理
中
〔亦
應
有
所
〕
決
定
〔而
生
『勝
解
』
〕
耶
？
答
：
〔就
理
與
事
 

的
關
係
言
〕
、
『理
』
是

『事
之
理
』
，
〔故
〕
疑

『理
』
〔之
時
，
對
其
所
依
的
〕
事
 

必

〔有

『勝
解
』
的
決
〕
定

〔然
後
可
以
起
『疑
』
.，至
於
『事
』
與

『理
』
的
性
質
有
異
， 

故
不
必
疑
事
而
理
有
決
定
勝
解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作
第
三
番
的
問
答
言
：
「問
：
〔你
說
『理
是
事
之
理
.，疑
理
(則
) 

事
(有
勝
解
)
決
定
』
•，同
道
理
〕
，亦
可
〔言
〕
：
『事
是
理
之
事
』
；
疑
『事
』
，
『理
』



必

(有
勝
解
決
)
定

。答

.
•〔不
然
，
『事
』
與

『理
』
的
性
質
不
同
故
，
因
為
〕
『事
』 

可
現
〔量
得
〕
知

，
〔而
〕
『理
』
〔則
非
現
量
得
而
〕
難

〔以
知
〕
曉

。若
於
理
疑
，
〔則
 

於
〕
事
必
〔有
勝
解
的
〕
印

〔持
.，但
〕
非
迷
於
事
〔而
於
〕
理
可
〔以
有
勝
解
的
印
〕 

知

。故
迷
事
時
，
〔於
〕
理
不
〔能
有
勝
解
的
〕
印

〔持

。今
試
以
『迷
人
(空
)
』
喻

『迷
 

事
』
•，以

『迷
法
(空
)
』
喻

『迷
理
』
〕
，如

『迷
人
(空
)
』
時

，必

『迷
法
(空
)
』 

(按
：
此
喻
『迷
事
必
迷
理
』

)
•
，
〔但
〕
自
有
『迷
法
(空
)
』
〔者
，
而
〕
不

『迷
 

人

(空
)
』
(按
：
此
喻
『迷
理
不
必
迷
事
』
)
。
〔我
們
〕
不
可
〔以
由
於
〕
『迷
人
(空
 

者
)
必
迷
法
(空
)
』
便

〔推
定
〕
令

〔使
〕
『迷
法
(空
者
)
必
定
迷
人
(空
)
』
(按
： 

此
喻
我
們
不
應
由
『迷
事
者
必
迷
理
』
，推
斷
『迷
理
者
必
迷
事
』
)
。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 

〔卷
一
五
十
八
等
說
『疑
{略
由
}於

c
對
他
世
、作
用
、因
果
、諸
諦
、諸
寶
等
}五
事

c

中

， 

心
懷
猶
豫
而
有
)
』
，
〔即
〕
謂

〔對
〕
『他
世
(是
否
有
果
報
)
』
等
者
〔而
起
疑
〕
， 

此

〔即
〕
約
事
〔而
〕
於
理
〔而
起
〕
疑
，非
但
迷
『
(他
)
世

(之
事
)
』
，
〔亦
迷
『他
 

世
之
理
』
(按
：
故
知
所
執
『疑
事
而
對
理
必
有
勝
解
』之
非
)
。又
當
知
〕緣
『他
(世
之
) 

事
』
〔而
不
迷
之
〕時

，亦
〔可
以
〕迷
彼
『
(他
世
之
)理
』
，非
不
迷
彼
『
(他
世
之
)理
』



〔而
〕
但
迷
『他
世
(之
)
事
』
。
〔因
為
〕
若
此
迷
〔
『他
世
之
理
』
〕
時
，
一
心
於
〔所
〕 

現
〔之
〕事
〔上
〕必
生
〔起
『勝
解
』
的
〕印
可
故
，
〔由
此
可
以
證
明
『迷
理
』
不
必
『迷
 

事
』
〕
。
」

三
者
、
會
餘
論
不
說
邪
欲
、
邪
勝
解
遍
染
心
之
違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施
設
外
難
言
：
 

「問
：
〔你
說
於
隨
煩
惱
中
有
〕
『
(邪
)
欲
』
〔及
〕
『
(邪
勝
)
解
』
〔通
〕
遍

〔
一 

切
〕
染
心
，
〔然
除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八
外
，餘
〕
論
文
〔中
〕
何

〔以
〕
不
說
？
」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敍
第
三
師
的
回
應
云
：
「餘
處
〔之
所
以
〕
不
說
〔邪
欲
與
邪
勝
解
〕
此
 

二

〔隨
煩
惱
心
所
〕
遍

〔諸
染
心
〕
者

，
〔因
為
當
有
情
〕
緣
非
〔所
〕
愛

〔的
〕
事

〔相
 

之
時
及
於
當
與
〕
疑

〔心
所
〕
相
應
〔時
的
〕
心

〔識
中
，此
〕
『邪
欲
』
〔及
〕
『
(邪
) 

勝
解
』
〔的
行
相
〕
非
粗
〔非
〕
顯

〔而
其
體
是
極
微
極
細
之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言
：
「餘
論
不
說
〔邪
欲
及
邪
勝
解
〕
此
二
〔心
所
〕
遍

〔
一
切
 

染
心
〕
者

，由

〔於
〕
此
二
〔心
所
之
當
〕
體
雖
〔然
〕
遍

〔諸
〕
染
心
，
〔然
而
〕
若

〔當
 

有
情
〕
『緣
非
愛
事
』
〔的
〕
情

〔況
時
〕
，則
不
欲
〔求
〕
此
事
；
〔又
當
〕
疑
於
理
時
， 

不
印
〔持
〕於
理
.，
〔故
〕於
〔
『非
愛
事
』
及
『疑
於
理
』
〕此
二
〔對
〕境

，
〔彼
〕
『欲
』



及
『勝
解
』
〔的
行
〕相

〔並
〕非
粗
〔顯
〕故

，
〔但
其
〕體

〔則
微
〕細

〔而
〕
是
〔存
〕 

有
〔者

。餘
論
因
為
『邪
欲
』
及
『邪
勝
解
』的
行
〕相
非
〔是
〕顯
著
〔而
〕不
說
者
，
〔此
 

但
〕
約
粗
顯
〔者
而
為
〕
論

〔故
；
其
〕
體
實
〔在
雖
微
而
〕
是
有
，
〔不
過
為
了
〕
顯

〔示
 

於
『緣
非
愛
事
』
及
『疑
於
(諦
)
理
』
〕此
二
〔種
情
況
之
〕時

，即
無
〔粗
顯
之
〕
『欲
』 

〔及
〕
『
(勝
)
解
』
，
〔故
餘
論
便
〕
不
說
〔
『邪
欲
』
、
『邪
勝
解
』
〕
為

『遍

(諸
 

染
心
)
』
。
〔今
〕
此

〔第
三
師
依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八
而
〕
據
此
〔
『欲
』
及

『勝
 

解
』仍
是
〕有
〔細
微
〕體
〔性
存
在
〕
，所
以
言
『
(邪
欲
與
邪
勝
解
)遍
(諸
染
心
)
』
。」 

四
者
、會
忘
念
等
互
說
有
無
之
違
：
今
第
三
師
說
有
十
隨
煩
惱
與
染
心
相
應
，
其
中
還
 

有

「忘
念
(邪
念
)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(惡
慧
)
」
的
三
餘
法
不
同
於
第
一
師
說
.，還
有
「惽
 

沉

、掉
舉
」
的
二
餘
法
不
同
於
第
二
師
說
，
其
相
違
之
理
何
在
？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得
要
 

作
出
會
違
以
回
應
之
云
••「
〔至
於
忘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、惽
沉
、掉
舉
等
〕餘

〔心
所
， 

於
第
一
、第
二
師
說
之
中
是
〕互
〔說
〕有
無
〔的

，其
所
持
的
〕義
〔理
依
據
〕
，如
前
〔文
 

所
〕
說

〔者
可
知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在
今
第
三
師
說
有
十
隨
煩
惱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中
，
除
邪



欲

、
邪
勝
解
外
，
於
第
一
師
立
〕
『五

(法
與
染
心
相
應
)
』
中
，
〔便
〕
無

〔其
〕
餘
 

〔的
〕
忘
念
、
〔散
亂
、不
正
知
〕
等
三
〔法
〕
(按
：
第
一
師
說
有
惽
沉
、掉
舉
、不
信
、 

懈
怠
、
放
逸
等
五
法
與
染
心
相
應
)
；
〔其
會
通
可
〕
如

『
(第
二
師
)
說
六
(法
遍
染
 

心
)
之
家
』
〔之
〕
會
其
『
(第
一
師
說
)
五

(法
遍
染
心
之
家
)
』
〔的
內
容
可
知
〕 

也

(按
：
第
二
師
曾
說
：
『忘
念
、
散
亂
、
惡
慧
(不
正
知
)
若
無
，
(則
•

)
心
必
不
能
 

起
諸
煩
惱
。
要
緣
曾
受
境
界
種
類
發
起
忘
念
及
邪
簡
擇
，
方
起
貪
等
諸
煩
惱
，
故

(遍
於
 

染
心
應
有
忘
念
及
不
正
知
)
.
，煩
惱
起
時
心
必
流
蕩
，
皆
由
於
境
起
散
亂
，
故

(遍
於
染
 

心
應
有
散
亂
)
。
』
)
〔又
於
第
二
師
〕
說

『六

(法
與
染
心
相
應
)
』
之
中
(按
：
第
 

二
師
說
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等
六
法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)
，
〔與
 

第
三
師
說
十
法
比
較
除
無
邪
欲
、邪
勝
解
外
，還
〕無

〔餘
之
惽
〕
沉

、掉

〔舉
〕
二
〔法

。 

其
會
違
可
〕
如

『
(第
一
師
)
說
五
(法
遍
染
心
之
)
家
』
〔之
〕
會

『
(第
二
師
說
)

丄/\
(法
遍
染
心
之
家
)
』
〔所
〕
說

〔的
內
容
便
可
得
知
〕
也

(按
••第
一
師
曾
言
：
『若
 

離
(惽
沉
)
無
堪
任
性
等
(而
)
染
污
性
成
(者
)
無
是
處
故
。…
…
掉
舉
雖
遍
一
切
染
心
， 

而
貪
位
增
(盛
時
，
有
論
師
)
但
說
(為
)
貪

(之
一
)
分
』
)
。
〔由
此
故
知
：
第
三



師
所
說
遍
染
心
的
十
法
，
除

『邪
欲
』
及

『邪
勝
解
』
今
已
作
會
違
之
外
，
其
〕
餘

〔的
 

忘
念
、散
亂
、
不
正
知
、惽
沉
、掉
舉
諸
法
，由
於
第
一
、
二
師
之
間
〕
互

〔說
〕
有
無
， 

故

〔其
中
的
會
違
，
可
〕
如

〔第
一
、
二
師
於
〕
前

〔文
中
所
〕
說

〔的
會
違
理
據
可
知
， 

故
於
此
不
贅
〕
。
」

㈡
解

說

與

末

那

識

相

應

的

心

所

：
依
第
三
師
重
解
「及
餘
觸
等

倶
」
句
中
的
「餘

J

字
 

為

「觸
等
」
之
餘
中
，上
文
已
完
成
「泛
出
遍
染
心
的
(十
種
)
隨
煩
惱
」
後

，故
今
為
「解
 

說
與
末
那
識
的
全
部
相
應
心
所
」
。此
中
又
可
分
為
「顯
有
」
及

「辨
無
」
兩
節
：

甲

、
顯

有

••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〕
解

〔釋
與
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倶

〔相
應
者
， 

究
竟
有
何
等
心
所
•，此
間
合
有
兩
節
〕
，初

〔文
〕
顯
有
也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「顯
有
」 

云
：
「
〔與
〕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即
染
污
〕意
〔相
應
的
〕心
所
〔合
〕有
二
十
四
〔種

，此
〕 

謂
前
〔文
所
述
共
許
的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、
觸

、
作
意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等
〕
九
 

法

、
〔及
放
逸
、掉
舉
、惽
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邪
欲
、邪
勝
解
、邪
念
(忘
念
)
、散
亂
、 

不
正
知
等
〕
十
隨
煩
惱
〔外
，並
〕
加

〔上
欲
、勝
解
、念

、定

、慧
等
〕
別
境
五
〔心
所
， 

其
詳
可
以
〕
準

〔依
〕
前

〔文
所
作
〕
理
釋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合
〕
有
二
十
四
〔心
所
〕
：
謂
前
九
法
、 

十
隨
煩
惱
，
〔並
〕加
別
境
五
，準
前
〔所
〕理
釋
〔者
可
知
。又
即
於
〕五
十
三
心
所
〔中

， 

如

『欲
』
與

『邪
欲
』
、
『勝
解
』
與

『邪
勝
解
』
、
『慧
』
與

『不
正
知
(邪
慧
)
』
， 

依
其
別
義
〕
各
各
別
說
，
故
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中
亦
〕
攝

〔有
欲
、
勝
解
、
念

、
定
〕
、 

慧
等
〔心
所
〕
。」

乙

、
辨

無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上
已
顯
有
，今
〕
下
辨
無
也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作

『辨
無
』
云
：
「
〔於
此
師
所
依
五
十
三
心
所
中
〕
，
無

〔善

、
根
本
煩
惱
、
中
小
隨
 

煩
惱
及
不
定
等
〕
餘
心
所
，如
上
〔述
諸
文
〕
應
知

。J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說
〔與
〕此
〔染
污
末
那
識
〕相
應
〔的
心
所
，並
〕無
〔有
〕 

善

〔
心

所

〕
十

一

〔
種

，
即

••信

、
慚

、
愧

、
無

貪

、
無

瞋

、
無

癡

、
精

進

、
輕

安

、
不

放

逸

、 

行

捨

、
不
害
〕
、
不
定
中
四
〔
心

所

，
即

：
尋

、
伺

、
悔

、
眠

〕
、
根
本
六
惑
〔
煩

惱

，
即

瞋

、 

疑

、
邊

見

、
見

取

見

、
戒
禁
取

見

、
邪

見

〕

、
忿

、
〔
恨

、
覆

、
惱

、
嫉

、
慳

、
誑

、
諂

、 

害

、僑
〕
等
諸
〔餘
十
種
小
〕
隨

〔煩
惱
，及
無
慚
、無
愧
二
中
隨
煩
惱
〕
，如
上
準
說

。J

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八
云
•• 

r

云

何

名

『
隨
煩
惱
』
？
略
由
四
相
差
別
建
立
(
隨
煩
惱
)
。
…
…
謂
無
慚
、
無
愧

 

名

『
通

I

切
不
善
心
起
隨
煩
惱
』
•，放

逸

、
掉

舉

、
惽

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邪

欲

、
邪
勝
解
、
邪
念
 '
散
亂

 '
不
正
 

知
此
十
隨
煩
惱
『
通

I

切
染
污
心
起
，
通

I

切
處
三
界
所
繫
』
；
忿

、
恨

、
覆

、
惱

、
嫉

、
慳

'
誑

'
諂

、
橋

，
害
 

此
十
隨
煩
惱
『
各
別
不
善
心
起
』
，若
一
生
時
，
必
無
第
二
(
同
時
而
生
)
，
如
是
十
種
皆
欲
界
繫
，
除
誑
 '諂
 '橋

， 

由
誑
及
諂
至
初
靜
慮
，
橋
通
三
界
，
此
並
前
二
若
在
上
地
唯
無
記
性
(
攝

)
•
，尋

、
伺

、
惡
作
 '
睡
眠
此
四
隨
煩
惱

『
通

善

、
不

善

、
無
記
心
起
』

，
非

I

切

處

、
非

I

切

時

(
而
起
)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五

八

•
頁
六
二
二

(
中

)
。

②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不

愛

、
不
憎
』
至

『
處
中
欲
』
者

，
此

非

『
染
欲
』

，
如
善
法
欲
，
非

愛

'
憎
 

故

，
或

亦

是

染

〔
欲

〕
，
如

癡

、
慢
等
相
應
之
欲
，
雖
非
愛
、
非

憎

，
豈
非
是
欲
？
先
解
為
正
。
問

••此
師
意
說
，

『
欲

』
遍
染

心

，
如
何
說
為
善
法
等
耶
？
答

：
此
說
邪
欲
遍
諸
染
心
，
何
妨
處
中
(
之
欲
)
通
於
善
染
。
問

••若
求
 

善

法

，
即

是

(
求
與
己
相
)
合

(
之

)
欲

，
何

〔
故

〕
名

〔
之
為
〕
處

中

〔
之
欲
〕
？
答

：
如
欲
利
物
濟
生
，
於
境

 

有
何
離
、
合
？
故

名

『
處

中

(
之

)
欲

』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五
。

③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
戒

、
見
取
等
，
即
是
合
欲
』
者

，
謂
於
諸
見
及
所
依
蘊
，
執
為
最
勝
，
不
樂
離



故

，
是

『
合
欲
』
也

。
亦
有
本
云
：
於
見
取
也
。
」
同
於
前
注
。

④

 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諸
疑
理
者
』
至

『
亦

(
有

)
勝
解
』
者

，
問

.
•何
故
疑
理
(
而
於
)
事

須

(
有
 

勝
解
的
)
印

(
持

)
？
答
：
事

、
理
雖
別
，
然
必
相
依
，
如
於
苦
諦
，
即
有
苦
事
、
苦

理

、
苦

如

，
由

此

(
之

故

， 

於

)
疑

理

(
時

)
，
於

事

(
亦
可
)
有

印

(
持
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九
〇

〇

(
下

)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論
》

『
諸
疑
理
者
，
於
色
等
事
必
無
猶
豫
，
疑
相
應
亦
有
勝
解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 

且
如
於
苦
諦
(
理
論
)
雖
生
猶
豫
，
(
然
而
)
於
苦
界
色
身
(
亦

)
必

定

(
有
其
勝
)
解

(
而
確
)
知

人

，
天

決

(
定
 

有
其
)
差
別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五
。

⑤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•
•
「
《
疏
》

『
下
會
違
』
者

，
問
云
：
汝
若
言
要
有
邪
勝
解
方
能
起
(
煩
惱
染
心
)
者

，

(
則

)
如
於
理
起
疑
(
惑
染
心
)
時

，
如
何
得
有
勝
解
(
與
之
相
應
？
論
主
然
後
)
舉

今

論

(
文

『
(
如
於
)
於
疑

 

理

者

，
於
色
等
事
…
…
亦
有
勝
解
』
回

)
答

。
」
見
注
④

。

⑥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r

《
疏
》

『
無
有
獨
緣
理
(
而

)
不

於

事

(
印

)
』
者

，
此
師
意
許
邪
(
勝

)
解
遍

 

染
心
故
-
疑
理
必
於
事
起
決
(
定

)
；
若

不

爾

(
者

)
，
即

邪

(
勝

)
解

不

遍

(
於

)
染

(
心

)
也

。
」
見
注
④

。

⑦
 

世

友

《
阿
毘
達
磨
身
足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
『
十
大
地
法
』
云
何
？

(
謂
：

I

、
受

，
二

、
想

，
三

'
思

-
四

'
觸

-
五

、 

作
意
丄
八
、
欲

，
七

、
勝

解

，
八

、
念

，
九

、
三
摩
地
，
+

、
慧

。
…
…

『
五
煩
惱
』
云
何
？

(
謂

)
：

一
、
欲

(
界

)



貪

，
二
 '
色

(
界

)
貪

，
三

、
無

色

(
界

)
貪

，
四

、
瞋

，
五

、
疑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六

.
頁

六

I

四

(
上

)
。 

可
見
在
薩
婆
多
(
說

I

切
有
部
)

『
大
地
法
』
遍
行
中
，
包

括

「
勝
解
」
心

所

，
而
不
包
括
『
疑

』
心
所
；

『
疑

』 

唯

在

『
五
煩
惱
』
中
所
攝
。
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r

查
一
般
小
乘
論
，
無

『
疑

』
為

十

遍

(
法

中

的

I

種

)
，

〔
無

『
疑

』
〕
與

『
勝
解
』
相
應
 

(
之

)
說
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七

七

〇

注
⑳

。

⑧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r

《
疏
》

『
今
者
大
乘
於
事
疑
』
至

『
不
於
餘
境
生
決
(
定

)
』
者

，
意
明
於
事
生

 

疑

，
唯
於
此
念
事
上
決
定
(
勝
解
)
生

疑

，
不
於
餘
境
生
決
定
故
•，故

『
勝
解
』
非

(
是

『
遍

行

(
心
所
)
』

。
」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六
。

⑨

 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秘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事
決
不
生
疑
』
等

者

，
此
難
意
云
••疑
與
勝
解
俱
時
而
生
，
境
有
理
、
事

， 

疑
緣
於
理
，
勝
解
緣
事
，
既
不
同
取
，
便

違

『
同

I

所
緣
』
之

義

。
」
見
注
④

。

⑩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論
其
體
』
至

『
亦
解
生
』
者

，
此
解
意
云
：
若

疑

、
決

兩

(
法
其
勢
用
皆
強
) 

增

(
者

，
則
兩
相
違
法
便
)
不
可
俱
起
；
若

據

I

境

(
而
彼
)
有
理
有
事
同
時
取
者
故
，
則

『
疑

』
與

『
決

(
定
勝

 

解

)
』
亦
可
並
生
。
問
：

(
依

)
此
師
意
，
如
何
理
、
事
二
法
說
名
『
同

I

境

』
耶
？
答

••起

執

心

(
者
雖
)
不
可
 

雙
緣
二
法
，

(
但

)
如

多

有

『
青

』
等

(
按

：
同

I

青

境

，
可
有
多
法
)

，
何

妨

同

I

所
緣
？
以
心
王
、
心
所
同
所



緣

境

，
名

『
同

I

境

』

，
非

謂

(
同

)

I

法

名

『
同

(I

 
)
境
』
也

。
若

(
必

)
要

(
同

)

I

法

(
始
得
)
名

(
為

) 

『
同

(
一
)
境

』
者

，
即

第

六

(
意

)
識

(
之

)
緣

『
十
八
界
』
等

應

非

(
是

)

『
同

I

所

緣

(
境

)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五
。

⑪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理

、
事
俱
疑
』
者

，
難
云
：
何
不
理
疑
之
時
，
事
亦
疑
耶
？
如
貪
等
， 

(
理

、
事

)
俱

(
有

)
貪

故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六
。

⑫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八
云
：

「
疑

者

，
猶

豫

，
二
分
不
決
定
心
所
為
性
；
當
知
此
疑
略
由
五
相
差
別
建
立
，
謂
於
 

他

世

、
作

用

、
因

果

、
諸

諦

、
(
諸

)
寳

中

，
心
懷
猶
豫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十

•
頁
六
二
二
(
上

)
。 

⑬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如
迷
人
』
至

『
定
迷
人
』
者

，
意
云
■■迷
人
必
迷
法
；
若
迷
事
必
迷
理
。 

『
迷
人
』
者

，
即
迷
理
(
時

)
，
於
事
印
故
，
人

、
法
二
言
於
理
、
事

。
(
又

)
『
此
約
事
於
理
疑
』
等

者

，
此

餘

《
瑜
 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文

；
文
云
：

『
疑
於
五
事
轉
』
者

，
意

約

(
疑

)
世

事

(
者

)
於
理
亦
生
疑
也
，
即

(
對

)
理

、 

事
雙
疑
。

(
又

)
言

『
非
但
迷
世
』
至

『
但
迷
他
世
事
』
者

，
釋
成
也
。
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云
：
他
世
事
者
， 

以

彼

事

必

依

理

故

，
即

疑

彼

有

無

報

等

道

理

，
不

唯

迷

於

事

也

，
故

理

、
事

俱

疑

。
問

•
•
如

何

得

知

『
理

、
事

俱

疑

』
？
 

如

《
疏

(
述
記
)
》
云
：

『
非
不
迷
彼
理
但
迷
他
生
事
』

，
即
其
意
也
。

『
五
事
』
如
下
自
解
。
」
同
注

⑪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《
瑜
伽
》
五
十
八
』
至

『
非
但
迷
世
』
等

者

，
此
師
曾
云
■•彼
言
疑
他
世
等
是



煩
惱
者
，
疑
他
世
時
，
非
但
疑
他
世
事
，
心

兼

(
疑

)
他
世
道
理
•，由

(
疑

)
他
與
兼
理

 '
事

故

，
名
煩
惱
事
，
於
 

現
世
事
不
妨
起
決
(
定
勝
解
)
，
故

疑

與

(
勝

)
解
亦
得
俱
時
。
」
同
注
⑩

。

⑭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
(
言

『
論
文
不
說
(
欲

、
勝
解
)
遍
染
心
』
者

，
此

)
除
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卷
五
十
八

 

外
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四

.
頁

I

七

七

二

注
⑭

。



丑

五

、
與
十
八
心
所
相
應
說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前
說
皆
未
盡
理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護

法

菩

薩

為

第

四

說

。
於

中

有

三

：
初

、
總

非

，
次

、
申

理

，
後

、
總

結

。
 

此

初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且
疑
他
世
為
有
為
無
，
於
彼
有
何
欲
、
勝
解
相
？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申

理

。
申

理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顯

遍

隨

，
後

、
此

識

俱

。
初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 

破

前

，
後

、
顯

遍

。
此

破

前

說

。
且
難
第
三
十
遍
家
云
••汝
言
於
理
生
疑
必

 

帶

事

印

。
如

五

十

八

等

說

疑

由

五

相

，
謂

於

他

世

、
作

用

、
因

果

、
諸

諦

、 

寶
中
心
懷
猶
豫
①

。
即

於

事

生

疑

，
亦

是

煩

惱

。
汝
何
故
言
於
事
疑
非
煩
惱
？
 

既
於
事
疑
是
疑
惑
者
②

，
如

何

有

欲

、
勝
解
二
數
？
.

若

謂

彼

言

於

他

世

疑

，
必

於

現

在

而

生

印

可

，
未

來

世

中

，
而
生
希
望
為
無

 

或

有

，
故

於

現

在

為

罪

為

福

，
有

差

別

故

；
於

疑

他

世

中

，
亦

迷

彼

理

，
非

 

不

迷

理

而

唯

迷

事

，
故

於

現

印

，
亦
有
勝
解
者
③

。
難

言

：
疑

未

來

為

無

，



此

應

有

我

見

；
我

見

是

推

求

，
疑

推

求

時

無

我

見

；
印

持

是

決

定

，
疑
時
無

 

勝
解
④

。

又

於

他

世

等

疑

，

一
心
有
勝
解
⑤

，
疑

杌

為

人

時

，
此
心
應
有
解
⑥

。
若
爾

 

許

者

，
應

是

遍

行

。
若

此

疑

心

相

違

故

無

者

，
彼
疑
理
心
如
何
得
有
？
亦
相

 

違

故

。

其

尋

、
伺

相

違

，
貪

、
瞋

相

返

等

，
皆

應

難

之

。

二

云

..然

於

去

來

，
若

事

若

理

，
生

猶

豫

者

，
心

不

緣

現

在

，
但

緣

未

來

， 

於
何
生
印
⑦
？
.於

釋

種

涅

槃

中

生

猶

豫

者

，
有

何

印

相

？
故

知

欲

、
解
不
遍

 

染

心

•，
此

亦

去

來

、
理

事

雙

疑

。
前

解

但

緣

事

疑

，
以

疑

理

所

引

，
亦
見
道

 

斷

⑧
•
，
不

可

難

言

緣

事

起

故

，
非

見

道

斷

。
行

相

迷

理

，
緣

事

故

，
如
見
取

 

等

，
此

行

相

深

，
不

同

疑

杌

，
彼

行

相

淺

，
非

是

煩

惱

。

此
破
第
三
師
十
遍
義
。

若

爾

，
何
故
說
十
俱
耶
？
•如
初
師
解
⑨

。

【論
文
】
煩
惱
起
位
，
若
無
惽
沉
，
應
不
定
有
無
堪
任
性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次
破
第
二
六
遍
師
義
。

起

煩

惱

時

，

「
若

無

惽

沉

」

，
此

染

污

心

「
應
不
定
有
無
堪
任
性
」

。
若
有

 

堪

任

，
便

是

善

性

，
非

染

心

攝

，
名

堪

任

故

，
如

善

心

性

。
染
心
若
有
無
堪

 

任

性

，
異

於

善

者

，
有

惽

沉

故

。

《
對

法

》
等

云

：
惽

沉

性

者

，
無

堪

任

性

；
又

云

.•離

無

堪

任

，
染
性
不

 

成

⑩

。
是
故
惽
沉
定
遍
染
起
。
故

起

掉

時

，
既

是

染

心

，
惽

沉

定

有

。

【論
文
】
掉
舉
若
無
，
應
無
囂
動
，
便
如
善
等
，
非
染
污
位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又

染

污

位

，

r
掉

舉

若

無

，
應
無
囂
動
」

。

「
囂
動
」
者

，
擾

惱

義

。
「
囂

」
謂

諠

囂

，
「
舉

」
也

；
「
動

」
謂

摻

動

，
「
掉

」
 

也

。
染

心

既

是

「
囂

動

」

，
明

知

定

有

「
掉

舉

」

•，
若

無

囂

動

，
便

非

染

心

， 

無

囂

動

故

，
如

善

、
無

記

心

。
故
此
掉
舉
必
遍
染
心
。

「
便

如

善

等

，非
染
污
」
言

，或
通
難
前
無
惽
沉
因
。
即

二

法

中

，各

有

兩

難

：

一

、
無

堪

任

、
無

囂

動

•，
二

、
非
染
污
位

⑪
。

然
此
與
惽
沉
二
粗
行
相
不
可
並
增
。
若

一

粗

時

，
其

一

行

細

，
體

皆

具

有

。



此
難
第
二

師

唯

六

，
無

沉

、
掉

。

【論

文

】
若
染
心
中
，
無
散
亂
者
，應
非
流
蕩
，
非
染
污
心
。
若
無
失
念
、
不
正
知
者
， 

如
何
能
起
煩
惱
現
前
？

【
述

記

】
次
難
初
師
唯
許
五
俱
。

「
若
染
心
中
無
散
亂
者
，應
非
流
蕩
」
，如

善

心

等

.，
既

有

流

蕩

，由

散

亂

故

。
 

此

有

三

體

：
一

、
別

境

定

數

染

者

名

散

亂

，
違

善

定

故

，
如
薩
婆
多
比
諸
法

 

師

皆

作

此

說

。
今
無
此
文

⑫
。
二

、
無

別

體

性

，
非

彼

定

數

。
此

復

二

說

：
 

一
是
愚
癡
分
，
無

明

為

體

.，
二

云

•.貪

、
嗔

、
癡

分

，

《
對

法

》
等

同

⑬
。
 

五

十

五

云

：
忘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惡

慧

是

癡

分

等

，
故
遍
染
心
生

⑭
。
三

、
別
有

 

體

性

，
第
六
卷
說
故

⑬
。

念

、
慧

二

法

，
別

境

為

體

故

，
亦

無

別

體

，
或

是

癡

分

。

「
若

無

失

念

'
不
 

正

知

者

，
如
何
能
起
煩
惱
現
前
」

？
必
失
正
念
及
不
正

知

此

是

非

故

，
而
起

 

煩

惱

⑯
•
，
由

有

失

念

、
不

正

知

二

法

，
非

彼

染

心

是

正

念

等

故

。
汝
所
言
無

 

此

二

染

心

應

是

善

性

，
自

性

無

記

心

，
許

無

此

二

故

，
如

加

行

善

等

。
此
破



初

師

，
無

此

三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染
污
心
，決
定
皆
與
八
隨
煩
惱
相
應
而
生
，謂
惽
沉
、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息
、 

放
逸
、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顯
遍
隨
。

染

心

定

有

八

隨

惑

俱

。
加

第

一

師

三

；
加

第

二

師

二

，
彼

無

惽

、
掉

故

•，
除

 

第

三

師

二

。

【論
文
】
忘
念
、
不
正
知
，
念

、
慧
為
性
者
，
不
遍
染
心
，
非
諸
染
心
皆
緣
曾
受
，
有
 

簡
擇
故
。
若
以
無
明
為
自
性
者
，
遍
染
心
起
，
由
前
說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為

簡

別

境

亦

是

遍

染

，
故

言

「
忘

念

」
等

。
忘

念

、
不

正

知

若

即

別

境

念

、 

慧

為

性

，
不

遍

染

心

。

論

又

言

「
遍

」
者

，
依

無

明

分

說

。
所

以

者

何

？
•破

第

二

師

，
以
彼
唯
執
是

 

彼

數

故

。

「
非
諸
染
心
皆
緣
曾
受
」

，
破
彼
念
數

⑫
；
且
如
邪
見
撥
無
滅
諦
， 

此
豈
曾
受
？
•彼
若
言
是
先
聞
名
故
，
方

撥

無

者

，
豈
撥
名
耶
？
今

邪

見

撥

體

， 

體

未

曾

受

故

。



r

非

諸

染

心

」

「
皆
有
簡
擇
」

，
簡
前
師
說
有
不
正

知

是

慧

分

故

。
此
二
若

 

以

無

明

為

體

，
可

遍

染

心

。

其

五

遍

中

，
亦

可

約

此

別

境

為

體

者

，
以

不

遍

故

，
不

說

有

之

，
六
中
但
約

 

無

明

為

體

，
遍

故

，
說
也

⑬
。

問

曰

：
此
中
所
說
何
假
何
實
？
如
後
自
解

⑲

。

問

：
如

起

邪

慧

簡

擇

法

時

，
亦

有

愚

癡

，
即
便
有
二
不
正
知
耶
？
.餘
忘
念
等

 

為
問
亦
爾

⑳
。

答

曰

••
不

然

。
說

有

慧

分

時

，
不

說

無

明

分

••無

慧

分

時

，
說

有

無

明

分

；
 

有

不

正

知

時

，
亦

說

有

無

明

，
義
別
說
故

⑪
。
餘

數

亦

爾

。
或

總

於

慧

、
無

 

明

立

一

不

正

知

。
不

正

知

是

假

，
不

可

言

有

二

，
如

放

逸

等

依

四

法

立

，
不
 

約

貪

等

別

說

，
二
相
應
故
㉒
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此
意
俱
心
所
十
八
，
謂
前
九
法
、
八
隨
煩
惱
，
並
別
境
慧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顯
識
俱
。

有

十

八

法

••謂

前

九

法

及

八

隨

惑

，
以

別

境

慧

即

我

見

故

，
如
初
師
釋
㉓

。



忘

念

等

法

，
非

別

境

為

性

，
故

不

取

別

境

數

。

【論
文
】

無
餘
心
所
及
論
三
文
，
準
前
應
釋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無

別

境

四

及

善

十一

、
根
本
六
種
㉔

、
忿

等

十

二

，
並

不

定

四

、
邪

欲

、
解

， 

及
論
三
文
不
同
所
以
，
如
前
諸
師
綺
互
而
說
。

依

此

褒

贬

，
雖

無

論

文

，
定

許

八

遍

。
今
以
諸
論
上
下
雜
有
，
致

此

推

究

。
 

【論
文
】

若
作
是
說
，
不
達
教
理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三

、
總

結

。
作

如

是

說

，
不

違

教

理

。

【解
讀
】
有
關
第
二
能
變
「染
污
末
那
識
的
相
應
心
所
」
共
有
五
說
，
前
文
自
(丑
一
) 

至

(丑
四
)
經
已
交
待
「與
九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、
「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、
「與
十
九
 
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及

「與
二
十
四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的
四
種
不
同
及
彼
此
間
的
諍
論
；
今
為
(丑
 

五
)
「與
十
八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，
即
由
護
法
論
師
所
立
的
正
義
。此
中
可
分
成
三
大
段
：
 

㈠

總
非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護
法

(
D
h
a
r
m
a
p
a
l
a
)

論
師
正
義
的
總
非
前
述
三
師
諸
說
 

云
：
「有
義
：
前
〔初

、二
、
三
師
有
關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心
所
諸
種
〕說
〔法
〕皆
未
盡
〔合



正
〕
理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對
末
那
識
相
應
心
所
〕
，護
法
菩
薩
〔於
此
〕為
第
四
〔種
〕 

說

〔法
〕
。於
中
有
三
〔大
段
〕
••初

、總
非
，次

、申
理
，後

、總
結
。
〔今
〕
此

〔論
 

文
是
〕
『初

、
(總
非
前
說
)
』
也

。
」

㈡
申

理

中

的

顯

遍

隨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為
〕
申
理
。申
理
有
二
••初
、
『顯
 

遍

(染
心
的
)
隨

(煩
惱
)
』
，後

、
『
(明
與
)
此
識

倶

(的
心
所
)
』
。初
中
有
二
：
 

初

、破
前
，
後

、顯
遍
。
此
破
前
說
。
」
於

「破
前
」
中

，包
括
「破
第
三
師
(說
)
」
、 

「破
第
二
師
(說
)
」
及

「破
第
一
師
(說
)
」
；
連
同
末
後
的
「顯
遍
染
心
的
八
隨
煩
惱

J 

則
合
有
四
節
：

甲

、
破

第

三

師

說

：
前
第
三
師
說
遍
與
染
心
相
應
的
隨
煩
惱
合
有
十
種
，
其
中
包
括
 

「邪
欲
」
及

「邪
勝
解
」
二
種
為
護
法
所
不
取
者
(按
••唯
取
餘
八
)
；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述
護
法
破
第
三
師
執
「邪
欲
」
及
「邪
勝
解
」
遍
諸
染
心
云
：
「且
〔有
有
情
〕疑
他
世
〔果
 

報
〕為
有
為
無
，
〔因
而
起
疑
之
時
，則
〕於
彼
〔有
情
〕有
何
〔種
〕
『
(邪
)
欲
』
〔及
〕 

『
(邪
)
勝
解
』
〔的
行
〕
相

〔活
動
生
起
？
若
既
無
所
欲
，亦
無
勝
解
，則
執
『邪
欲
』



及

『邪
勝
解
』
遍
染
心
者
，便
非
應
理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疏
釋
論
義
言
••「
〔今
〕
且
難
『第
三
〔師
執
〕
十

(隨
煩
惱
)
遍
 

(染
心
)
家
』
〔所
說
的
『邪
欲
、邪
勝
解
遍
染
心
』
〕
云
：
汝
言
於
『理
生
疑
(之
時
) 

必
帶
(有
對
)
事

(的
勝
解
)
印

(持
)
』
；
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八
等
說
『疑
 

由
五
相
(差
別
所
建
立
)
：
謂
於
他
世
、
作
用
、
因
果
、
諸
諦
(或
諸
)
寶
中
(於
)
心
 

懷
猶
豫
(而
生
疑
)
』
。
〔故
知
『疑
他
世
(果
報
)
有
無
』
者
〕
，即

〔是
〕
於
事
生
疑
；
 

〔於
事
生
疑
者
〕
亦
是
煩
惱
，
〔亦
是
染
心
的
活
動
〕
。
汝
何
故
〔而
得
〕
言

『於
事
疑
 

非
煩
惱
(染
心
活
動
)
』
？
既
於
事
疑
是
疑
惑
〔煩
惱
而
成
染
心
〕
者

，
〔則
如
於
他
世
 

果
報
生
疑
之
時
〕
，如
何
〔可
以
還
〕
有

『
(邪
)
欲
』
〔及
〕
『
(邪
)
勝
解
』
〔彼
〕 

二

〔心
所
〕
數

〔於
此
染
心
之
中
生
起
〕
？.」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設
外
救
而
後
作
破
救
言
：
「若

〔第
三
師
作
救
〕
，謂
彼
言
於
 

〔未
來
〕
他
世
〔果
報
有
〕
疑

〔之
時
，
則
〕
必
於
現
在
〔世
〕
而
生
〔起
〕
印
可
〔的
 

勝
解
，
何
以
故
？
以
於
〕
未
來
〔他
〕
世
中
，
而
生
希
望
〔或
〕
為
無
〔苦
〕
或

〔為
〕 

有

〔樂
〕
，
故
於
現
在
〔世
而
起
決
定
或
〕
為
罪
〔或
〕
為
福
〔的
業
行
，則
以
有
勝
解
，



故
或
為
罪
惡
業
或
為
善
福
業
，
彼
此
〕
有
差
別
故
(按
：
若
疑
未
來
世
無
苦
者
，
則
於
現
 

世
起
希
求
之
欲
，
於
是
決
定
為
達
到
目
的
而
無
惡
不
作
；
若
疑
未
來
世
或
有
樂
者
，
則
亦
 

起
希
求
之
欲
，
於
是
為
達
到
目
的
而
於
現
世
決
定
作
善
福
業
)
，
〔故
知
無
論
『疑
有
』 

或

『疑
無
』
，
『邪
欲
』
與

『邪
勝
解
』
都
得
遍
諸
染
心
而
有
。
又
何
況
〕
於
疑
他
世
〔果
 

報
有
無
之
〕
中

，
〔除
迷
事
外
〕
，
亦
迷
彼
理
，
非
不
迷
理
而
唯
迷
事
•，故

〔雖
於
未
來
 

他
世
有
疑
而
不
能
決
定
印
持
，
但
〕
於
現
〔世
則
亦
能
〕
印

〔持
而
〕
亦
有
〔決
定
〕
勝
 

解
者
。
〔論
主
認
為
彼
說
非
理
，
今
當
〕
難
言
：
〔
『疑
』
與

『勝
解
』
相
違
，
汝
仍
許
 

疑
未
來
時
，於
現
世
而
得
起
勝
解
.，同
理
，則
亦
應
『疑
』
與

『我
見
』
相
違
，於
〕
『疑
』 

未
來
為
無
〔時

，
而
於
〕
此

〔現
世
亦
〕
應
有
『我
見
』
；
〔不
過
，
『疑
』
是
推
求
活
 

動
〕
，
『我
見
』
〔亦
〕
是
推
求
〔活
動
；
『我
見
』
的
推
求
有
所
決
定
，
『疑
』
的
推
 

求
則
無
所
決
定
，彼
此
既
是
相
違
，則
於
〕
『疑
』
〔的
〕
推
求
時
，
〔應
〕
無

『我
見
』
。

〔疑
時
既
無
我
見
，
則
前
述
『疑
未
來
為
無
，
此
世
應
有
我
見
』
即
不
能
成
立
；
『疑
未
 

來
為
無
，此
世
應
有
我
見
』
既
不
能
成
立
，則
所
依
的
前
件
『疑
與
勝
解
相
違
，疑
未
來
時
， 

於
現
世
而
得
起
勝
解
』
自
然
亦
不
能
成
立
。
又
由
於
〕
印
持
是
決
定
〔義

，於
〕
疑
時
〔既



無
印
持
，
既
無
決
定
，
故
知
亦
〕
無

〔有
〕
勝
解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就
前
師
「疑
杌
為
人
」
之
例
而
作
辯
破
言
：
「又

〔若
第
三
師
計
執
 

有
情
〕
於
他
世
等
〔生
〕
疑

〔之
時
，於
同
〕
一
心
〔念
中
亦
〕
有

『勝
解
』
〔生
起
者
， 

則
其
於
〕疑
杌
為
人
〔之
〕時
，此
〔同

一

〕心
〔念
亦
〕應
有
『
(勝
)
解
』
；
若
爾
許
者
， 

〔則
彼
『
(邪
)
勝
解
(心
所
)
』
便
非
是
『隨
煩
惱
』
，亦
非
『別
境
(心
所
)
』
，而
〕 

應
是
『遍
行
(心
所
)
』
，
〔以
『疑
杌
為
人
』
非
是
『不
善
或
有
覆
無
記
』的
『染
污
心
』
， 

而
是
『無
覆
無
記
』
的

『異
熟
無
記
心
』
故

。
許

『勝
解
是
遍
行
』
者

，
則
既
違
自
宗
， 

亦
違
經
教
。
又
〕
若
此
疑
心
〔中

，
猶
豫
與
決
定
雖
〕
相
違
故
〔而
可
以
同
一
心
念
而

倶

 

生
者
，則
疑
未
來
世
為
〕
無
者
，
〔於
〕
彼
疑
理
心
〔中
〕
如
何
〔可
〕
得

〔有
〕
有

〔的
 

生
起
？
以
有
與
無
〕
亦
相
違
故
。
〔至
於
〕
其
尋
〔與
〕
伺
相
違
，貪

〔與
〕
瞋
相
返
等
， 

〔若
相
違
法
亦
許
一
念
心
得
，
則
彼
等
亦
可
一
念
心
得
，故
〕
皆
應
難
之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更
就
「理
事
雙
疑
」
而
為
難
言
：
「
〔前
第
一
難
，唯
約
事
疑
為
說
；
 

今
更
作
第
〕
二

〔難
，
約

『理
、
事
雙
疑
』
為
說
〕
云
：
然
於
〔過
〕
去

、
〔未
〕
來

， 

若
事
若
理
〔皆
〕
生
猶
豫
者
，
〔則
此
〕
心

〔念
〕
不
緣
現
在
〔世
〕
，
但
緣
未
來
〔或



但
緣
過
去
，則
當
〕
於
何
〔處
得
〕
生

〔勝
解
的
〕
印

〔持
耶
？
如
〕
於

〔闡
〕
釋

〔無
漏
〕 

種

〔子
之
顯
現
菩
提
及
契
證
〕
涅
槃
中
生
猶
豫
者
〔時

，
唯
於
未
來
生
疑
，
不
關
於
現
在
 

與
過
去
事
，
則
〕
有
何
印
〔持
的
勝
解
之
〕
相

〔得
生
〕
？
故
知
『
(邪
)
欲
』
〔及
〕 

『
(邪
勝
)
解
』
不
遍
染
心
.，此

〔例
子
〕
亦

〔屬
〕
『去
來
、理
事
雙
疑
』
〔之
類
可
知
。 

又
前
師
或
有
疑
難
言
：
『若
如
我
說
疑
他
世
事
必
兼
疑
理
，
可
準
是
見
道
智
斷
，
但
汝
以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說
五
事
故
，不
迷
理
者
，則
應
非
見
道
所
斷
，如
疑
杌
等
、唯
迷
事
故
。
』 

論
主
可
作
回
應
言
〕
：
前

〔文
所
〕
解

〔緣
於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言
他
世
、
作
用
等
五
 

事
起
疑
，此
雖
〕但
緣
事
疑
，
〔不
過
彼
是
〕以
〔由
〕疑
理
所
引
〔發
故
，當
知
〕亦
〔是
〕 

見
道
〔智
之
所
〕斷
；
〔故
你
〕不
可
難
言
〔彼
疑
由
〕緣
事
起
故
，
〔便
謂
〕非
見
道
〔所
〕 

斷

。
〔由
於
疑
他
世
五
事
等
，由
〕
行
相
迷
理
〔所
引
，雖
〕
緣
事
故
，
〔亦
〕
如

『見
取
』 

等

〔煩
惱
〕
，
此
行
相
深
，
〔應
是
見
道
所
斷
〕
；
不
同
疑
杌
，
彼
行
相
淺
，
〔非
疑
理
 

所
引
〕
，
非
是
煩
惱
〔始
非
見
道
所
斷
〕
。
」

最
後
窺
基
《述
記
》小
結
此
節
的
討
論
言
：
「此
〔節
的
論
文
，是
〕破
第
三
師
〔所
立
〕 

十

〔種
隨
煩
惱
〕
遍

〔諸
染
心
之
〕
義

。
〔又
或
有
問
：
於
十
種
隨
煩
惱
中
，
既
破
其
中



的

『邪
欲
』
與

『邪
勝
解
』
為
遍
染
心
〕
，若
爾
，何
故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八
要
〕 

說

〔有
〕
十

〔種
隨
煩
惱
與
染
心
〕

倶
耶
？

〔答
..其
詳
當
〕
如

〔前
文
〕
初
師
〔所
〕 

解

(按
••即

『解
通
粗
細
二
性
，
(故
)
說
十
(種
隨
煩
惱
)
』
。
)
」

乙
 '
破

第

二

師

說
：
於

「破
前
師
」
中
，上
文
已
破
「第
三
師
說
」
，今
文
則
續
破
「第
 

二
師
說
」
，以
第
二
師
主
張
凡
夫
有
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(不
正
知
) 

等
六
隨
煩
惱
遍
諸
染
心
，
然
而
卻
不
包
括
「以
無
堪
任
為
性
的
惽
沉
」
與

「以
囂
動
為
性
 

的
掉
舉
」
彼
二
心
所
，所
以
護
法
得
要
遮
破
之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煩
惱
〔染
心
生
〕 

起
位
〔時
〕
，若
無
『惽
沉
』

A

則
〕應
不
〔能
〕定
有
無
堪
任
性
.，〔又
〕掉
舉
若
無
，〔則
 

亦
〕
應
無
〔有
〕
囂
動
〔性

。如
是
既
無
囂
動
，亦
無
無
堪
任
〕
，便
如
善
、
〔無
覆
無
記
〕 

等

〔心
〕
，非

〔在
〕
染
污
位
〔因
為
染
心
必
有
囂
動
性
及
無
堪
任
性
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明
本
節
論
文
的
旨
意
云
：
「
〔本
文
是
依
〕
次

〔遮
〕
破
第
二
〔師
 

主
張
有
不
信
等
〕
六

〔隨
煩
惱
〕
遍

〔諸
染
心
，但
不
包
括
惽
沉
、掉
舉
之
彼
〕
師
義
。
」 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疏
釋
「破
無
惽
沉
之
失
當
」
言
：
「
〔凡
夫
於
〕
起
煩
惱
〔生
染
心
〕 

時

，若
無
『惽
沉
』
，
〔則
〕
此
染
污
心
應
不
〔能
〕
定
有
『無
堪
任
性
』
。若

〔不
有
『無



堪
任
性
』即
是
〕有
堪
任
；
〔若
有
堪
任
〕
，便
是
善
性
，非
〔是
〕染
心
〔所
〕攝
，名
〔有
〕 

堪
任
故
，
如
善
心
〔應
有
的
〕
性

〔相

。故
知
〕
染
心
若
〔要
其
必
〕
有

『無
堪
任
性
』
， 

〔使
其
〕
異
於
善
〔心
〕
者
，
〔則
必
須
得
要
〕
有

『惽
沉
』
〔隨
煩
惱
心
所
〕
故

。
〔所
 

以
者
何
？
如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〔卷
一
〕
等
云
：
『惽
沉
性
者
，
〔即
 

以
〕
無
堪
任
〔為
體
〕
性
』
。
〔卷
六
〕
又
云
：
『離
無
堪
任
，
染
性
不
成
。
』
是
故
惽
 

沉
定
遍
〔於
一
切
〕染
〔心
而
〕起

。故
〔有
情
生
〕起
掉
〔舉
之
〕.時

，既
是
染
心
，
〔則
〕 

惽
沉
定
有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釋
「破
無
掉
舉
之
失
當
」言
：
「又
〔有
情
凡
夫
，其
心
於
〕染
污
位
， 

掉
舉
若
無
，
〔則
〕應
無
『囂
動
(性
)
』
。
〔所
言
〕
『囂
動
』者

，
〔是
〕擾
惱
義
。
『囂
』 

謂
諠
囂
，
『舉
』
也
；
『動
』謂
摻
動
，
『掉
』
也
。
〔合
『囂
』
、
『動
』
即
是
『掉
舉
』義
〕 

(按
：
《對
法
》
卷
一
云
：
『掉
舉
者
，謂
貪
欲
分
，隨
念
淨
相
心
不
寂
靜
為
體
』
所
言
『囂
 

動
』
，便
是
『不
寂
靜
』義

。)染
心
既
是
『囂
動
(而
不
能
寂
靜
)
』
，明
知
定
有
『掉
舉
』
；
 

若
無
囂
動
，便
非
染
心
，
〔以
若
〕
無
囂
動
故
，
〔則
應
〕
如
善
〔或
無
覆
〕
無
記
〔之
〕 

心
。
故
此
『掉
舉
』
〔隨
煩
惱
心
所
〕
必
遍
染
心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疏
釋
論
文
「便
知
善
事
，非
染
污
位
」
言
：
「
〔論
說
〕
『
(掉
舉
 

若
無
…
…
)便
如
善
等
，非
染
污
(位
)
』言

A

不
但
難
第
二
師
無
『掉
舉
』
〕
，或
〔亦
是
〕 

通
難
前
〔句
〕
無

『惽
沉
』
〔之
所
依
〕
因
。即

〔對

『無
惽
沉
(以
遍
染
心
)
』
及

『無
 

掉
舉
(以
遍
染
心
)
』
彼
〕
二
法
中
，各
有
兩
難
：
一
、無
堪
任
、無
囂
動
；
二
、非

(在
) 

染
污

C

心}
位

C

按
：
即
謂
難
『若
無
惽
沉
』
，則
『無
無
堪
任
性
』及
『非
在
染
污
心
位
』
.， 

難

『若
無
掉
舉
』
，
則

『無
囂
動
』
及

『非
在
染
污
心
位
』
)
。
」

前
第
二
師
曾
言
••「惽
沉
、掉
舉
行
相
互
違
，
非
諸
染
心
皆
能
遍
起
，
(故
惽
沉
、掉
 

舉
不
能
同
遍
染
心
)
」
，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回
應
而
疏
釋
言
：
「然
此
〔
『掉
舉
』
〕與
『惽
 

沉
』
二
〔種
〕粗
〔顯
的
〕行
相
，不
可
〔以
〕並
〔同
一
起
是
〕增
〔盛
而
猛
烈
的
，而
是
〕 

若
〔此
〕
一
〔行
相
〕粗
〔顯
〕時

，其
〔彼
〕
一
行
〔相
則
變
得
微
〕細

，
〔但
其
活
動
之
〕 

體

〔則
〕
皆

〔同
時
而
〕
具
有
，
〔故

『惽
沉
』
、
『掉
舉
』
同
遍
染
心
，於
理
無
違
〕
。 

此
難
第
二
師
『唯
(有
)六
(隨
煩
惱
遍
於
染
心
而
)無
(惽
)沉
、掉
(舉
)
』
〔之
失
〕
。」 

丙

、
破

第

I

師

說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〕次
〔續
〕難
初
師
，〔彼
〕唯
許
〔惽
 

沉

、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彼
〕
五

〔隨
煩
惱
心
所
法
與
染
心
〕

倶

，
〔而
無
散
亂
、



失
念
、
不
正
知
三
者
，
故
今
護
法
要
遮
破
之
〕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護
法
難
云
：
「若
 

染
心
中
無
『散
亂
』
者

，
〔則
彼
所
執
染
心
便
〕
應
非
〔有
〕
流
蕩
〔之
相
•，無
流
蕩
之
 

相
者
，則
〕
非
染
〔污
〕
心
。
〔又
〕
若
無
『失
念
』
、
『不
正
知
』
者

，
〔則
所
執
染
心
〕 

如
何
能
起
煩
惱
〔而
使
染
心
〕
現
前
〔耶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明
「難
無
散
亂
」
言
：
「若
〔於
〕染
污
心
中
〔而
〕無
『散
亂
』
者

， 

〔則
〕應
非
流
蕩
，如
善
心
等
；
〔今
於
染
心
中
〕既
有
流
蕩
〔情
況
，故
知
彼
〕由
散
亂
〔所
 

致
〕
，故

〔於
諸
染
心
中
，
必
有
『散
亂
』
〕
。
〔又
〕
此

〔散
亂
〕
有
三
〔種
〕
體

〔性
 

的
不
同
說
法
〕
：
一
〔者

、謂
有
〕別
境
〔心
所
中
的
〕
『定
(心
所
)
』
數
〔之
具
〕染
〔污
 

特
性
〕者
名
〔為
〕
『散
亂
』
，
〔以
其
染
定
有
〕違
善
定
故
，如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此
〕 

比
諸
法
師
皆
作
此
說
。今
〔文
獻
中
卻
〕無
此
文
。二
〔者

、散
亂
〕無
別
體
性
，非
彼
〔以
〕 

定

〔心
所
〕
數

〔為
自
體
〕
。此
復
〔有
其
〕
二
說
：
一
〔云
：
散
亂
〕
是
愚
癡
〔之
一
〕 

分

，
〔以
〕
無
明
為
體
丄
一
云
：
〔散
亂
是
〕
貪

、瞋

、癡

〔之

二

分

，
〔如
〕
《
(大
 
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等
同
〔作
此
說
；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五
〔亦
〕
云
：
 

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(不
正
知
)
〔皆
〕是
『癡
(之
一
)
分
』
〔為
自
體
〕等

，故
〔知
『散



亂
』
〕
遍

〔諸
〕
染
心
〔而
〕
生

。三

〔者

、散
亂
〕
別
有
體
性
，
〔此
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 

第
六
卷
〔中
所
〕
說
故
。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疏
「無
失
念
及
不
正
知
之
失
」言
：
「
〔失
念
與
不
正
知
，不
同
於
〕念

、 

慧
二
法
，
〔彼
二
法
是
〕
別
境
〔心
所
〕
為
體
〔之
法
〕
故

，
〔而
失
念
與
不
正
知
是
隨
 

煩
惱
法
，且
〕亦
無
別
體
，或

〔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五
所
說
〕
，是

〔以
〕
癡

〔之
 

一
〕分
〔為
體
〕
。若
無
失
念
〔及
〕不
正
知
者
，如
何
能
起
煩
惱
〔性
的
染
心
〕現
前
？
〔所
 

以
者
何
？
以
〕必
失
正
念
及
〔起
〕不
正
知
〔以
不
知
〕此
〔為
〕是
〔或
彼
為
〕非
故
而
〔後
 

能
〕起
煩
惱
二
能
成
為
染
心
故
；
又
〕由
〔於
凡
夫
〕有
失
念
〔及
〕不
正
知
〔彼
〕
二
法
， 

〔然
後
〕
非
彼
染
心
〔得
成
〕
是
正
念
、
〔正
知
〕
等
故
，
〔是
故
染
心
必
有
失
念
及
不
 

正
知

倶
〕
。汝

〔第
一
師
立
五
法
遍
諸
染
心
而
〕
所
言
無
此
〔失
念
、不
正
知
〕
二

〔者

， 

則
彼
〕
染
心
〔便
〕
應

〔變
為
〕
是
善
性
〔心
或
〕
自
性
〔無
覆
〕
無
記
〔之
〕
心
，
許
 

無
此
〔失
念
、不
正
知
〕
二
〔心
所
〕
故
，如
加
行
善
等
。此

〔段
論
文
是
遮
〕破
初
師
〔主
 

張
於
遍
染
心
中
〕
無

〔失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〕
此
三
〔隨
煩
惱
心
所
〕
故

。
」

丁

'
顯

遍

染

心

八

隨

煩

惱

：
於

「申
理
中
的
顯
遍
(心
之
)
隨
煩
惱
」
文

，上
述
三
節



已
經
完
成
遮
破
第
三
師
、
第
二
師
及
第
一
師
之
非
，
今
師
則
是
「顯
遍
染
心
有
八
種
隨
煩
 

惱
J
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顯
遍
隨
」
即
是
此
義
。此
有
二
分
：

一
者
、顯
有
：
是
以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於
上
文
遍
三
師
後
〕
，故

〔可
知
一
切
〕 

染
污
心
(按
：
自
然
包
括
第
七
末
那
識
)
，
決
定
皆
與
八
〔種
〕
隨
煩
惱

(upakle
〗a

)

相
 

應
而
生
，
〔此
〕
謂
惽
沉

(
s
t
y
s
n
a
)

、
掉
舉

(
a
u
d
d
h
a
t
y
a
)

、
不
信

(
S
A
r
a
d
d
M
)

、
懈
 

怠

(
k
a
u
s
i
d
y
a
)

、
放
逸

(
p
r
a
m
s
d
a
)

、
忘
念

(
m
u
?
s
s
m
;
t
i
)

、
散
亂

(
r
i
r
e
p
a
)

、
不
 

正
知

(
a
s
a
B
p
r
a
j
a
n
y
a
)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染
心
定
有
八
〔種
〕
隨
惑

倶

〔相
應
。即
於
三
師
主
張
之
上
， 

各
或
加
或
減
若
干
隨
煩
惱
心
所
.，
如
〕
加

〔於
〕
第
一
師
〔之
上
者
有
〕
三

(按
：
指
忘
 

念

、散
亂
、
不
正
知
)
；
加

〔於
〕
第
二
師
〔者
有
〕
二

(按
••指
惽
沉
、掉
舉
)
〔以
〕 

彼
無
惽
〔沉
與
〕
掉

〔舉
〕
故
；
〔又
減
〕
除
第
三
師
〔者
有
〕
二

(按
••即
指
邪
欲
及
 

邪
勝
解
故
)
。
」

二
者
、簡
無
：
於
顯
示
有
惽
沉
、掉
舉
等
八
種
隨
煩
惱
遍
與
一
切
染
心
相
應
後
，
護
法
 

論
師
再
把
「忘
念
」
及

「不
正
知
」
是
否
能
遍
染
心
進
行
討
論
而
作
出
簡
別
，
如

《成
唯


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我
們
當
知
：
『忘
念
』
無
別
自
體
，唯
依
『念
』
、
『癡
』
假
立
；
『不
 

正
知
』
無
別
自
體
，唯
依
『癡
』
與

『慧
』
假
立
。彼
〕
『忘
念
』
〔及
〕
『不
正
知
』
〔若
 

謂
以
〕
『念
』
〔及
〕
『慧
』
〔彼
別
境
心
所
〕
為

〔自
〕性
者
，
〔便
〕
不
〔能
〕
遍

〔諸
〕 

染
心
；
〔所
以
者
何
？
以
〕
非
諸
染
心
皆
緣
曾
〔領
〕
受

〔境
故
，
而
以
別
境
『念

(心
 

所
)
』
為
性
者
，
皆
應
緣
曾
受
境
，
故

『忘
念
』
若
以
別
境
『念
』
為
自
性
者
，
便
不
能
 

遍
諸
染
心
；
又
以
非
諸
染
心
皆
〕
有

〔邪
〕
簡
擇
〔作
用
，
而
以
別
境
『慧
』
為
自
性
者
， 

皆
應
有
簡
擇
作
用
〕
，故

〔
『不
正
知
』
若
以
別
境
『慧
』
為
自
性
者
便
不
能
遍
諸
染
心
。 

不
過
〕
若
以
無
明
(按
：
即
以
『癡
』
)
為
自
性
者
，
〔則
能
〕
遍

〔諸
〕
染
心
〔而
生
〕 

起
，由
前
〔已
〕
說
故
(按
••如

《述
記
》
於
前
文
言
：
『必
失
正
念
及
不
正
知
此
(或
) 

是

(或
)
非
故
，
而
起
煩
惱
』
，故
知
『以
癡
為
自
性
的
忘
念
及
不
正
知
必
遍
諸
染
心
』
， 

染
心
即
起
煩
惱
之
心
故
)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釋
，
可
有
多
節
：

《述
記
》
先
釋
此
節
文
義
言
：
「為

〔要
〕
簡

〔除
〕
『別
境
(心
所
之
法
)
』
亦
是
 

遍

〔諸
〕染

〔心
者
〕
，故
〔論
〕言
『忘
念
、
(不
正
知
)
』
等
〔言

，意
即
謂
彼
〕
忘
念
、 

不
正
知
若
即
〔以
〕別
境
〔心
所
中
的
〕念

、慧
為
性
〔者
，即
〕不
〔應
〕遍
〔諸
〕染
心
。



〔至
於
以
『癡
』
為
自
性
的
『忘
失
』
及

『不
正
知
』
則
應
能
遍
諸
染
心
，
以
一
切
煩
惱
 

性
的
活
動
均
不
離
『無
明
(癡
)
』
故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繼
伸
此
簡
別
語
是
針
對
第
二
師
而
說
者
言
：
「
《論
》
又
言
『
(忘
念
及
不
 

正
知
之
說
為
)遍
(諸
染
心
)
』者

，〔此
乃
指
彼
等
皆
〕
『依
無
明
(癡
一
)分
(為
自
性
)
』 

〔而
〕
說

。所
以
者
何
？

〔此
文
目
的
在
遮
〕
破
第
二
師
〔說
〕
，
以
彼
〔師
〕
唯
執
〔亡心 

失
及
不
正
知
〕是
〔分
別
以
〕彼
〔別
境
心
所
的
『念
』及
『慧
』
〕數
〔為
其
自
性
〕故

。〔論
 

文
所
言
〕
『非
諸
染
心
皆
緣
曾
受
(境
界
)
』
〔者
，目
的
在
遮
〕
破
彼
〔執

『忘
失
』
以
〕 

『
(別
境
心
所
的
)
念
數
』
〔為
自
性
(按

.•有

『念
』
則
必
緣
曾
受
之
境
)
〕
•，且
如
〔凡
 

夫
生
起
〕
『邪
見
』
〔時
之
遮
〕
撥
無
『滅
諦
』
〔者
〕
，此
豈
曾
〔有
領
〕
受

〔
『滅
諦
』 

為
對
境
耶
〕
？
彼
若
言
是
先
聞
〔
『滅
諦
』
之
〕
名
故
，方

〔始
遮
〕
撥

〔滅
諦
謂
其
是
〕 

無
者
，豈

〔非
只
〕
撥

〔其
〕
名

〔而
非
破
其
實
〕
耶
？
今

『邪
見
』
〔者

，其
實
是
遮
〕 

撥

〔
『滅
諦
』
之
〕
體

，
〔而
彼
〕
體

〔實
〕
未
曾
〔有
所
領
〕
受

，故

〔第
二
師
之
言
『要
 

緣
曾
受
境
』
者

，便
不
應
理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伸
「非
諸
染
心
，
皆
有
簡
擇
」
義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〕
『非
諸
染
心
皆
…
…



有
簡
擇
』
〔者

，此
目
的
在
〕
簡

〔別
於
〕
前
師
〔之
執
〕
說
有
『不
正
知
是
慧
(之
一
) 

分
(為
體
)
』
，
〔因
而
主
張
『不
正
知
』
以
『癡
(無
明
)
』
為
體
。如
是
『忘
念
』
與
『不
 

正
知
』
〕
此
二
〔法
〕
若
以
『
(癡
)
無
明
』
為
體
，
〔則
〕
可

〔以
〕
遍

〔諸
〕
染
心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疏
釋
「初
師
主
張
五
隨
煩
惱
遍
染
心
說
」
及

「第
二
師
主
張
六
隨
煩
 

惱
遍
染
心
說
」
的
差
異
以
伸
其
義
言
：
「其

〔初
師
主
張
有
惽
沉
、掉
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 

放
逸
〕
五

〔法
〕
遍

〔染
心
說
〕
中

，亦
可
約
〔忘
念
及
不
正
知
以
〕
此

『別
境
(之
念
、 

慧
)
』
為
體
者
，以
〔於
彼
說
之
中
，把
忘
念
及
不
正
知
說
為
〕
不
遍
〔於
一
切
染
心
〕
故
， 

〔且
於
『五
遍
』
中
〕
不
說
有
〔忘
念
及
不
正
知
二
法
〕
之

〔主
張
故
。
至
於
在
第
二
師
 

主
張
有
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(不
正
知
)
彼
〕
六

〔法
遍
染
心
說
〕 

中

，
〔彼

『忘
念
』
及

『惡
慧
(不
正
知
)
』
〕
但

〔只
可
〕
約

〔以
〕
『
(癡
)
無
明
』 

為
體
，
〔以
此
『
(癡
)
無
明
』
能
〕
遍

〔
一
切
染
心
〕
故

，
〔而
第
二
師
〕
說

〔
『忘
念
』 

及

『惡
慧
(不
正
知
)
』
是
遍
於
一
切
染
心
故
〕
也

。
」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再
作
兩
番
問
答
。第
一
番
問
答
言
：
「問
曰
：
此
中
所
說
〔與
一
切
染
 

心
相
應
的
八
種
隨
煩
惱
中
〕
，何

〔者
是
〕
假

〔法
〕
、何

〔者
是
〕
實

〔法
耶
〕
？
〔答
：



有
關
諸
心
所
的
假
實
問
題
，其
詳
可
〕
如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六
彼
〕
後

〔文
中
〕
自

〔有
〕 

解

〔釋
〕
。
」
按
：
於
八
種
隨
煩
惱
心
所
中
，後
文
說
「放
逸
」
、
「失
念
」
、
「不
正
知
」 

三
者
定
是
「假
法
」
；
「不
信
」
、
「懈
怠
」
二
者
定
是
「實
法
」
；
「掉
舉
」
、
「惽
沉

J

、 

「散
亂
」
三
者
，有
義
說
是
假
法
，有
義
說
是
實
法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最
後
作
第
二
番
問
答
言
••「問
••如

〔有
凡
夫
，當
其
生
〕
起
邪
慧
簡
 

擇
法
時
，
〔既
有
以
『慧
』為
體
的
『不
正
知
』
•，今
汝
又
言
『不
正
知
』
〕亦
有
〔以
〕
『愚
 

癡
』
〔為
體
〕
，即

〔若
如
此
〕
，便
有
二
『不
正
知
』
耶
？

〔此
外
〕
餘

〔心
所
中
的
〕 

『忘
念
』
等

〔亦
可
以
有
『以
念
為
體
的
忘
念
』
及

『以
癡
為
體
的
忘
念
』
彼
二
『忘
念
』
， 

如
是
凡
二
法
為
體
者
〕
為
問
亦
爾
。答
曰
••不
然
。
〔
『不
正
知
』
由

『慧
分
』
及
『癡
分
』 

假
相
共
立
，
『慧
』
與

『癡
』
二
法
相
應
，故
〕
說
有
『慧
分
(不
正
知
)
』
時
，
〔則
〕 

不

〔應
〕
說

〔有
〕
『無
明
分
(不
正
知
)
』
；
〔說
〕
無

『慧
分
(不
正
知
)
』
時

，
〔則
 

可
〕
說
有
『無
明
分
(不
正
知
)
』
(按
：
故
無
二
『不
正
知
』
體
也
)
；
有

『不
正
知
』 

時
，
亦

〔可
〕
說
有
『無
明
』
，
〔以

『不
正
知
』
的
隨
煩
惱
與
『無
明
(癡
)
』
的
煩
 

惱
，
其
〕
義

〔可
〕
別
說
故
。餘

〔心
所
〕
數
亦
爾
。或

〔亦
可
言
〕
總

〔合
〕
於

『慧
』



〔與
〕
『無
明
(癡
)
』
〔假
〕
立
一
『不
正
知
』
。
〔由
於
〕
『不
正
知
』
是
假
〔法
〕
， 

不
可
言
有
二
〔個

『不
正
知
』
〕
，
如

『放
逸
』
等
依
〔
『貪
』
、
『瞋
』
、
『癡
』
、 

『懈
怠
』
等
〕
四
法
〔所
假
〕
立

，不

〔能
〕
約

『貪
』
等

〔分
而
〕
別
說
〔有
四
個
『放
 

逸
』
。故
今
『不
正
知
』
由

『慧
』
與

『癡
』
假
立
，
即
由
『慧
』
與

『癡
』
〕
二
相
應
， 

〔而
不
可
依
其
所
依
法
體
言
有
二
『不
正
知
』
〕
故

。
」

㈢
申

理

中

的

顯

此

識

俱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.
•「下

〔文
是
〕
顯

〔示
與
此
末
那
〕 

識

倶

〔相
應
的
心
所
〕
。
」
文
分
為
二
：
一
者
、顯
有
，
二
者
、辨
無
。

甲

、
顯

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護
法
論
師
的
正
義
云
••「然
此
〔染
污
〕
意

〔末
那
識
 

所
〕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心
所
〔有
〕
十
八
〔種
〕
：
謂

〔包
括
〕
前

〔述
的
我
癡
、
我
見
、 

我
慢
、
我
愛
、
觸

、
作
意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等
〕
九
法
、
〔惽
沉
、掉
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 

放
逸
、失
念
、散
亂
、不
正
知
等
〕
八
隨
煩
惱
，並

〔同
〕
別
境
〔心
所
中
的
〕
慧

〔心
所
， 

合
共
十
八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與
末
那
識
恒
相
應
的
心
所
共
〕
有
十
八
法
：
謂
前
〔述
我
 

癡
等
〕九
法
及
〔惽
沉
等
〕八
隨
〔煩
惱
〕惑

，〔以
及
別
境
中
的
慧
心
所
•，何
以
要
有
『慧
』



心
所
〕
？
以

『別
境
慧
』
即

〔是
〕
『我
見
』
〔的
自
性
〕
故

，
〔依
別
義
而
開
成
『我
見
』 

與

『慧
』
二
法
〕
，如
初
師
〔於
前
文
中
所
〕
釋

。
〔至
於
〕
『忘
念
』
、
〔
『不
正
知
』
〕 

等
法
，
〔既
如
前
文
所
辨
〕
非

〔取
〕
別
境
〔中
的
『念
』
與

『慧
』
〕
為

〔自
〕
性

，
〔唯
 

取

『癡
』
為
其
自
性
〕
，故

〔亦
〕
不
取
別
境
數
〔中
的
『念
』
等
與
之
相
應
〕
。
」

乙
、辨
無
：
於

「顯
此
識

倶
」
中

，上
文
已
經
「顯
有
」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
「辨
 

無
」
云
：
「
〔有
關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，除
上
述
十
八
心
所
以
外
，更
〕
無
餘
心
所
，
〔以
〕 

及
論
〔中
所
述
初
師
、第
二
師
、第
三
師
的
立
『五
隨
遍
染
說
』
、或
立
『六
隨
遍
染
說
』
、 

或
立
『十
隨
遍
染
說
』
，如
是
所
出
論
理
依
據
的
〕三
文
，
〔其
詳
〕準
〔如
〕前
〔文
之
所
〕 

應

〔闡
〕
釋

〔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心
所
〕
，無
〔有
〕別
境
〔的
欲
、勝
解
、 

念

、定
〕
四

〔法
〕
，及

〔無
〕
善

〔心
所
的
信
、慚

、愧

、無
貪
、無
瞋
、無
癡
、精
進
、 

輕
安
、不
放
逸
、行
捨
、不
害
等
〕
十
一
〔法
，亦
無
〕
根
本
〔煩
惱
心
所
中
的
瞋
、疑

、 

邊
見
、見
取
見
、戒
禁
取
見
、邪
見
等
〕
六
種
，
〔及
無
小
隨
煩
惱
與
中
隨
煩
惱
的
〕
忿

、 

〔恨

、覆

、惱

、嫉

、慳

、誑
、諂

、害

、僑

、無
慚
、無
愧
〕
等
十
二
〔種
心
所
法
〕
，



並

〔無
〕
不
定
〔心
所
的
悔
、眠

、尋

、伺
等
〕
四
、
〔連
同
〕
邪
欲
、
〔邪
勝
〕
解

〔則
 

合
有
三
十
九
心
所
不
相
應
。
其
所
有
理
據
以
〕
及
論

〔
中

初

、
一
一
、
三
師

所

立

不

同

『
遍
 

染
隨
說
』
的
〕
三
文
〔所
依
的
〕
不
同
〔理
據
〕
所
以
，
〔皆
〕
如
前
諸
師
綺
互
〔為
文
〕 

而
說
〔明
者
可
知
。今
〕
依
此
〔三
師
之
文
，對
其
所
說
義
或
〕
褒

〔或
〕
貶

，雖
無
〔諸
〕 

論

〔明
〕
文

〔為
證
，
但
於
正
理
〕
定
許
〔有
惽
沉
、
掉
舉
等
〕
八

〔隨
煩
惱
〕
遍

〔諸
 

染
心
〕
•，今
以
諸
論
上
、下
雜
有
〔的
理
論
以
為
依
據
〕
，致
此
推
究
〔得
此
『八
遍
染
心
』 

的
結
論
〕
。
」

㈣
總

結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總
結
云
：
「若

〔依
此
文
所
〕
作

〔如
〕
是

〔之
〕
說
， 

不
違
〔聖
〕
教

，
〔亦
不
違
正
〕
理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〕
第
三
〔大
段
，
即
是
〕
總
結
〔全
文
〕
。作
如
 

是

說

，
不
違
教
理
。
」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八
云
：

r

疑

者

，
猶
豫
二
分
不
決
定
心
所
為
性
，
當
知
此
疑
略
由
五
相
差
別
建
立
，
謂
於
他



世

、
作

用

'
因

果

、
諸

諦

、

(
諸

)
寳
中
心
懷
猶
豫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三
+
.
頁
六
二
二
(
上

)
。

②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既
於
事
疑
-
是
疑
惑
者
』

，
即

共

許

《
(
瑜

)
伽

(
師
地
)
論
》

(
所

) 

說
於
事
起
疑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六
。

③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若
謂
彼
言
』
至

『
有
勝
解
』
者

，
此

並

牒

(
第
三
師
)
救

也

。
言

『
未
 

來
世
中
而
生
希
望
為
有
或
無
』
者

，
此
說
於
未
來
有
『
欲

』
及

『
疑

』
也
；
言

『
於
現
在
世
為
罪
為
福
』
者

，
此
釋

(
於

)
現

在

有

『
勝
解
』
也

。
意
云
••若
疑
未
來
無
苦
(
而

)
起
希
求
者
，
即
於
現
世
決
定
為
罪
(
惡
業
)
；
若
疑
 

未
來
有
樂
(
而

)
起
希
望
者
，
即
於
現
世
決
定
為
福
(
善
業
)
。
如
是
二
疑
必
得
『
欲

』

'
『
勝
解
』
二
法
俱
也
。
」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六
。

④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•
■
「
《疏
》

『
難
言
：
疑
未
來
為
無
，
此
應
有
我
見
』
者

，
謂
下
難
前
師
云
：

『
汝
疑
 

未
來
之
心
，
應
與
我
見
俱
時
(
而
起
)
』
；
若

言

『
由
有
疑
故
無
我
見
』
者

，
下
難
云
：

『
我
見
是
推
求
，
疑
亦
是

 

推

求

-
則
疑
時
無
我
見
』

。
難

云

『
即
印
持
是
決
定
，
疑
時
無
勝
解
』

〔
者

〕

，
彼
若
救
言
『
疑
時
必
無
我
見
境
， 

故
無
我
見
』
者

，
亦

應

『
疑
時
無
決
定
境
，
勝
解
應
不
生
』
也
；
若

言

『
理

疑

，事
境
有
，
得
俱
生
』
者

，
即

應

『
疑

、 

決
二
境
殊
，
同
緣
義
非
有
』
；
若

言

『
疑

亦

緣

(
勝

)
解

(
之

)
境

』
者

，

(
則
有
)

『
疑
應
不
成
疑
』

，
解
亦
緣

 

境

生

，
故

『
解
應
不
是
解
』
等

難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七
。

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r

『
難
云
：
疑

』
至

『
應
有
我
見
』
等

者

，
此
意
難
云
••疑
與
勝
解
相
違
，
汝
許
疑

 

未
來
時
，
現
起
勝
解
，
亦
應
疑
與
我
見
相
違
，
疑
未
來
時
於
現
在
世
應
起
我
見
。
」
同
前
注
③

。

⑤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又
於
他
世
等
疑
，
於
一
心
有
勝
解
』
者

，
即
牒
前
師
『
一
心
之
中
，
於
 

他
世
起
疑
，
於
現
世
有
印
』
者
；
下

難

云

『
疑
杌
為
人
』
等

。
」
同
注
④

。

⑥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疑
杌
為
人
時
，
此

I

心
應
有
解
』
者

，
汝
雖
現
印
，
於
未
來
疑
，
然
與

 

得
生

因

I

心
起
者
，
亦
應
疑
杌
時
，
一
心
中
應
有
解
生
。
彼
若
救
云
：
疑

理

(
與
疑
)
事

別

，
(
故

)
得
生
•，疑
杌
 

境

唯

I

 
，
故

無

(
勝

)
解

者

，
即

應

疑

(
與
勝
)
解

(
有

)

『
不

同

I

所
緣
』
過

。
」
同
注
④

。

⑦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r

《
疏
》

『
二
云
』
至

『
猶
豫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前

第

I

，
但

引
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 

唯
約
事
疑
為
難
，故

《
瑜
伽
》
云
疑
於
五
事
轉
等
；
今
第
二
，
更
約
理
事
雙
疑
為
難
，故

云

『
二
』
也

。
謂
前
師
(
說

) 

疑
他
世
理
事
時
，
於
現
在
起
印
，
故
為
難
也
。
若
唯
緣
未
來
生
疑
，
及
唯
據
菩
提
(
涅
槃
)
理
生
疑
者
，
既
不
緣
現

 

在

事

-
如
何
起
勝
解
？
」
同
注
④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然
於
未
來
』
至

『
於
何
生
印
』
者

，
此
難
意
云
：
若
緣
他
世
亦
緣
現
在
，
可
如
 

所

說

(
疑
與
勝
解
可
俱
)
；
若
唯
緣
未
來
，
不
緣
現
在
，
於

何

(
法
能
)
生

印

(
持
的
勝
解
)
？
亦
不
可
說
緣
未
來

 

時

，

(
必

)
要

(
俱

)
緣

現

(
在

)
也

。
」
同
注
④

。



⑧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前
師
但
緣
事
疑
』
者

，
即

指

前
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
(
卷

)
五
十
八
 

約
事
疑
為
難
，
今

時

約

「
理
事
雙
疑
」
為
難
故
。
二
難
有
別
，
故

《
瑜
伽
》

説

疑
緣
五
事
起
，
是
煩
惱
疑
，
雖
依
事

 

起

疑

，
亦
別
見
道
斷
，
以
是
理
疑
所
引
生
故
；
雖
言
緣
事
，
行
相
迷
理
，
猶
如
見
取
緣
事
起
，
亦
行
相
迷
理
也
。
」

同
注
④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r

《
疏
》

『
前
解
但
約
事
疑
以
疑
，
理
所
引
亦
見
道
斷
』
者

，
此
釋
他
伏
難
，
謂
前

 

師
難
云
：

『
若
如
我
說
疑
他
世
事
必
兼
(
疑

)
於

理

，
可
准
見
斷
，
汝

以

《
瑜
伽
》
說
五
事
故
，
不
迷
理
者
，
應
非
 

見

斷

，
如
疑
杌
等
，
唯
迷
事
故
。
』
此
師
解
言
：

『
疑
五
事
等
-
必
由
疑
理
之
所
引
生
，
雖
唯
疑
事
，
(
但
由
於
其
) 

行
相
深
取
，

(
故
亦
)
能
迷
理
，
故

亦

(
是

)
見
道
斷
，
如
見
取
等
(
煩
惱
)
，
雖
不
親
迷
諦
理
，
由
迷
理
惑
所
引

 

生

，
故
亦
唯
見
斷
；
如
迷
杌
等
'
行
相
淺
近
，
非
疑
理
引
，
不
可
為
例
。
』
」
見
注
③

。

⑨

 

如

前

文

(
丑
二
)

「
與
十
五
心
所
相
應
說
」
中

第
I

師
言
：

「
(
謂

)
依
二
十
二
隨
煩
惱
中
解
通
粗
、
細
二
性
，
說
 

十

(
種
隨
煩
惱
，
即
於
通
說
惽
沉
、
掉
舉
等
八
種
外
，
並
加
邪
欲
及
邪
勝
解
二
)
。
」

⑩

 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摩
雜
集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「
惽
沉
者
，謂
愚
癡
分
，心
無
堪
任
為
體
，障
毘
鉢
舍
那
(
觀

)
為
業
(
用

)
。
」 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六
九
九
(
上

)
。

卷
六
又
云
：

「
若
離
無
堪
任
性
等
，染
污
性
成
(
者

)
無
有
是
處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頁
七
二
三
(
中

)
。



⑪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
七

云

「
且
無
惽
沉
有
兩
難
者
，
第

I

無
堪
任
，
第
二
非
染
位
。
量
云
：

(
汝
煩
惱
心
)
起
 

時
應
不
得
名
無
堪
任
，
以
無
惽
沉
(
故

)
，
如
善
心
等
。
又
量
云
：
煩
惱
起
時
應
非
染
位
，
以
無
惽
沉
故
，
如
善
心
 

等

。
無
掉
舉
亦
有
二
難
•• 

I

云
無
囂
動
，
二
云
非
染
位
。
量
云
：

(
汝
煩
惱
心
)
起

時

，
應
無
囂
動
，
以
無
掉
舉
故
， 

如
善
心
等
。
又
量
云
：
汝

(
煩
惱
心
)
起

(
時

)
應
非
染
位
，
以
無
掉
舉
故
，
如
善
心
等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 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七
至
二
五
八
。

⑫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如
薩
婆
多
』
者

，
彼

宗

『
散
亂
』
以

『
定

』
為
體
也
。
此

項

，
舊
諸
法

 

師
皆
然
，
亦
無
文
說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八
。

《
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四
二
云
：

「
問
：
心

(
散

)
亂
以
何
為
自
性
？
答

：
以
染
污
三
摩
地
(
染

污

『
定
』
) 

為

自

性

(
體
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七

.
頁

二

I

九
(下
)
。

⑬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
I

云

：

「
散

亂

者

，
謂

貪

、
瞋

'
癡

分

，
心
流
散
為
體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 

三

I

 
•
頁
六
九
九
(
中

)
。

⑭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忘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惡

慧

，
是
癡
分
故
，

I

切
皆
是
世
俗
有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 

三

十

.
頁
六
〇
四
(
中

)
。

⑮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有
義
：
散
亂
別
有
自
體
，
說

(
貪

、
瞋

、
癡

)
三
分
者
，
是
彼
等
散
亂
別
相
，
謂
即
躁



擾

，
令
俱
生
法
皆
流
蕩
故
；
若

離

彼

(
貪

、
瞋

、
癡

)
三

，
無
別
自
體
，
不
應
別
說
障
三
摩
地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 

卷

三

一

.
頁

三

四

(
下

)
。

⑯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必
失
正
念
』
至

『
此
是
或
非
故
，
而
起
煩
惱
』
者

-
此

釋

(
失
念
及
不
正
知
) 

二
法
遍
染
(
心

)
所

以

。
必
失
正
念
，
方
起
煩
惱
•，必
由
不
正
知
，
不

(
能

)
知

是

或

(
不
能
知
)
非

，
故
煩
惱
起

 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六
。

⑰
慧

沼

《
唯
識
了
義
燈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問
：
護
法
正
義
云
：

『
非
諸
染
心
皆
緣
曾
受
境
及
邪
簡
擇
，
故
忘
念
、
不
正
 

知
依
念
、
慧
者
不
遍
(
染

)
心
；
依
無
明
立
即
遍
染
心
』
者

，
如
緣
現
在
復
非
簡
擇
，
起
此
忘
念
(
及

)
不
正
知
時
， 

與
無
明
俱
否
？
若
許
俱
者
，
忿
等
應
(
與

)
瞋
俱
；
若
不
俱
者
，
應
非
遍
染
(
心

)
。
答
：
義
別
說
之
：
猶

如

(
邪

) 

見

(
與

)
慧

，
雖
不
相
應
，
可
得
俱
起
，
以
他
性
相
應
，
非
自
性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•
頁
七
四
四
(
中

)
。 

第
二
師
言
：

「
要
緣
曾
受
境
界
種
類
，
發
起
忘
念
及
邪
簡
擇
(
不
正
知
)
，
方
起
貪
等
諸
煩
惱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 

卷

三

I

 
.
頁

二

三

(
上

)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以
彼
唯
執
是
彼
數
』
者

，
以
第
二
師
執
『
忘
念
』
、
『
不
正
知
』
是

(
以

) 

別

境

中

(
的

)

『
念

』

、

『
慧

』
為

性

，
今
簡
不
取
，
下
文
出
不
取
道
理
。
」
見
注

⑫

。

⑬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其
五
遍
中
亦
可
約
此
』
至

『
無
明
為
體
遍
故
說
也
』
者

，
此
疏
敍
二
論



文

、
說

五

(
遍
染
)

、
六

(
遍
染
)
互
有
互
無
所
由
也
。
然
第
二
師
雖
設
六
遍
(
染

，
但

)
仍

不

可

(
說
忘
念
及
不

 

正
知
是
以
)
別

境

(
心
所
的
)
念

、
慧
為
體
者
，
(
以
其
)
不

遍

(
於

I

切
染
心
)
故

，
遂

云

『
六
遍
以
染
遍
心
， 

要
由
曾
受
境
類
等
方
生
』

，

(
此

)
取
別
境
為
忘
念
等
體
故
，
今
破
之
言
『
遍
染
者
-
但
取
癡
分
(
為
體
)
也

。
」

見
注

⑫

。

⑲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如
是
二
十
隨
煩
惱
中
，
小

十

、
大

三

(
包
括
忘
念
、
不
正
知
、
放
逸
)
定
是
假
有
，
無
 

慚

、
無

愧

、
不

信

、
懈
怠
定
是
實
有
，
教
理
成
故
，
掉

舉

、
惽

沉

、
散
亂
三
種
，
有
義
是
假
，
有
義
是
實
，
所
引
理
 

教

，
如
前
應
知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
二

四

(
下

)
。

⑳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亦
有
愚
痴
』
者

，
意
云
■

.
亦
有
愚
痴
分
不
正
知
否
？
若
爾
者
，
即
有
二
 

『
不
正
知
』
也

。
」
見
注

⑫

。

㉑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
有
不
正
知
』
至

『
無
明
義
別
說
』
者

，
謂
由
無
明
令
知
不
正
，
故
說
為
二
。
」 

見
注

⑮
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自
體
不
可
言
相
應
，
但
是
俱
時
義
用
別
(
開
為
)
二

。
」
見
注

⑫

。

@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二
相
應
』
者

，
謂
無
明
與
慧
相
應
故
，
於
此
二
共
立
『
不
正
知
』
耳

。
問
：
今
 

既
於
慧
(
與

)
無
明
二
法
之
上
丄

\1
|
『
不
正
知
』
，
如

(
於

)
疑
心
時
，
有
不
正
知
否
？
若
言
有
者
，
疑
非
慧
俱
，



如
何
言
有
？
若
言
無
者
，
此
不
正
知
應
非
遍
染
(
心

)
，
如

(
是

，
如

)
何

(
無
明
與
慧
)
共

立

I

『
不
正
知
』
？
 

答

：

『
疑
』
心
起
時
，

『
癡

』
分
俱
起
，
既

爾

，
於

(
無
明
與
慧
)
二
法
上
(
共

)
立

I

『
不
正
知
』

-
互
有
無
， 

以
之
為
正
。
」
見
注

⑯
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或
總
於
慧
、
無

明

(
癡

)
立

I

『
(
不

)
正
知
』
者

，
不
可
以
二
法
立

 

即
言
有
二
(
不
正
知
)
；
但
約
假
用
說
故
。
若
言
此
(
不
正
知
有
)
二
者
，
(
則

)
『
放
逸
』
應
有
四
(
個

，
何
則
)
？
 

依

(
貪

、
瞋

、
癡

、
懈
怠
)
四
法
立
故
。
故
不
可
隨
(
其

)
所
依
法
體
立
有
多
也
。
問
..何
故
無
二
『
不
正
知
』
？
 

答
：
由

慧

(
與

)
無
明
二
法
相
應
，
共

立

I

『
不
正
知
』
故

，
所
以
無
二
也
。
」
同
注

⑫

。

㉓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我
見
』
雖

是

『
別
境
慧
』
攝

，
而
五
十
一
心
所
法
中
，
(
『
我
見
』
與

『
慧

』
彼
此
) 

義
有
差
別
，
故
開
為
二
(
法
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
二

二

(
下

)
。

㉔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
此

貪

、
(
瞋

、
癡

、
慢

、
疑

、
惡
見
)
六
性
是
『
根
本
煩
惱
』
(
所

)
攝
…
…
此

『
(
惡

) 

見
』
行
相
差
別
有
五
…
…
如
是
總
別
(
有

)
十

(
種

)
煩
惱
…
…

。
此
+
煩
惱
何
識
相
應
？
藏
識
全
無
，
末
那
有
四
， 

意
識
具
+

，
五
識
唯
三
，謂

貪

、瞋

、癡

，無
分
別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頁

三

I

 
(
下

)
至
頁
三
二
(
中

)
。



子
三
、
解
五
受
俱

【論
文
】
此
染
污
意
，
何
受
相
應
？

【
述

記

】
解

此

因

位

心

所

俱

中

，
文

別

有

三

：
上

第

一

解

染

俱

，
第

二

顯

餘

俱

，
此
下

 

第
三

解

五

受

俱

。

頌

中

以

同

初

能

變

故

，
所
以
不
說
①
.

，
今

說

有

異

，
是
故
說
之
②

。
於
中
有

 

二

：
初

問

，
後

答

。
此

初

問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此
俱
唯
有
喜
受
，
恒

内

執
我
，
生
喜
愛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下

諸

說

，
非

必

別

師

，
頗

設

異

計

，
後
申
正
義
③

。

我

既

欣

行

，
故

唯

喜

俱
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不
然
，
應
許
喜
受
，
乃
至
有
頂
，
達
聖
言
故
④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應

許

喜

受

通

於

三

界

、
九

地

繫

故

。
此

破

前

師

。
以

此

識

受

一

類

而

轉

，
故

 

此

應

通
o

「
違

聖

言

故

」
者

，
違

《
瑜
伽
》
第

十

一

說

：
初

定

出

憂

，
第

二

定

出

苦

，



第

三

定

出

喜

，
第

四

定

出

樂

，
於

無
相
中
出
捨
根
，
乃
至
廣
說
⑤

。
若

許

喜

、 

樂

通

在

有

頂

，
應

許

憂

、
苦
通
三
界
有
⑥

。

【論
文
】
應
說
此
意
四
受
相
應
。
謂
生
惡
趣
，
憂
受
相
應
，
緣
不
善
業
所
引
果
故
•，生
 

人

、
欲
天
、
初
二
靜
慮
，
喜
受
相
應
，
緣
有
喜
地
善
業
果
故
•，第
三
靜
慮
， 

樂
受
相
應
，
緣
有
樂
地
善
業
果
故
•，第
四
靜
慮
乃
至
有
頂
，
捨
受
相
應
，
緣
 

唯
捨
地
善
業
果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許
此
意
與

r
四
受
相
應
」

，
唯

除

苦

根

，
唯

五

識

故

。
餘

文

可

解

。

此
師
意
說
第
七
所
緣
阿
賴
耶
識
是
引
業
果
•，
隨

在

彼

善

、
惡

地

，
此
第
七
識

 

即
與
彼
地
能
引
果
業
之
增
上
受
類
相
應
，
緣
彼
業
果
為
境
界
故
⑦

。

又

地

所

有

增

上

之

受

，
此

地

之

業

，
隨

是

何

受

；
緣

彼

地

業

果

故

，
見
隨
彼

 

增

上

，
與

彼

受

俱

。
欲

界

雖

有

捨

受

之

果

，
此

識

應

與

捨

受

相

應

，
而
業
劣

 

故

，
此

不

說

俱

。
如

苦

、
樂

受

唯

在

五

識

，
非

引

業

俱

，
故
今
不
說
⑧

。
初

、 

二

定

樂

，
怡

悦

五

根

，
義

別

說

故

，
亦

不

說

之

，
準

可

知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彼
說
亦
不
應
理
。
此
無
始
來
任
運
一
類
，
緣

内

執
我
，
恒
無
轉
易
，



與
變
異
受
不
相
應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三

師

言

：
第
二
師
說
亦
不
應
理
。
此

無

始

來

，一

、
由

r

任

運

」
故

「
恒

」

， 

二

、
由

「一

類

」
故

無

變

，
故

唯

捨

受

。
非

是

捨

受

可

名

「
變

異

」

，
有
易

 

脫

故

。
《
瑜
伽
》
六
十
三
證
俱
生
捨
受
第
八
識
俱
⑨

，非

可

起

餘

憂

、喜

等

受

， 

亦

證

此

義

。

然

樂

、
憂

等

，
皆

思

惟

引

發

，
此

識

任

運

，
如
何
不
起
捨
？

【論

文

】
又
此
末
那
與
前
藏
識
，
義
有
異
者
皆
別
說
之
•，若
四
受
俱
，
亦
應
別
說
；
既
 

不
別
說
，
定
與
彼
同
，
故
此
相
應
唯
有
捨
受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謂

此

本

頌

說

「
此

末

那

與

第

八

識

義

有

異

者

，
皆
別
說
之
」

。
此
若
與
彼
四

 

受

相

應

，
頌

應

別

說

，
如

依

、
緣
等
⑩

。
既

本

頌

中

略

不

別

說

此

與

受

俱

， 

故
知
同
彼
唯
有
捨
受
。

問

：

「
異

熟

、
一
切
種
」
等

，
既

有

不

同

，
何
故
此
識
而
不
別
說

⑪
？

答

：
彼

是

第

八

自

相

別

義

，
此
中
亦
解
識
之
自
性

⑫
。
又

言

染

污

，
顯
即
異

 

彼

，
故
不
別
說

⑬
。



「
觸
等
」
五

同

，
何
故
今
說

⑭
？
•

何
不
須
說
？
多

少

異

故

，
謂
加
愛
等

⑬
。

「
恒

轉

如

流

」

，
何
故
不

說

⑯
？
此

三

位

捨

，
即
顯
非
恒
如
流
轉
故

⑫
。
又
 

如

《
樞
要
》
解

⑬
。
又

此

若

與

四

受

相

應

，
則

金

剛

心

非

頓

斷

過

，
由
前
位

 

中
少
分
斷
故

⑲
。

問

：
若

爾

，
如
欲
界
中
不
伏
之
修
惑
，
與
此
何
別
？

答

.•
彼

前

前

地

已

永

離

故

•，
此

合

於

後

方

永

離

故⑳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癸
一
)

「解

(與
末
那
識
於
)
因
位
相
應
(的
心
所
)
」
中

，
前
文
經
已
 

完

成

(
子
一
)

「
顯
與
四
染
(
心
所
)

倶

」
及

(
子
二
)

「
顯
與
餘
觸
等
(
心
所
)

倶

」 

彼
二
大
段
，今
文
則
是
(子
三
)
「解

(於
)
五
受
(中

，末
那
識
應
與
何
受
)

倶

(相
應
)
」 

〔的
有
關
問
題
〕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解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於
〕
因
位
心
所

倶
中
， 

〔論
〕
文

〔分
〕
別
有
三
〔大
段
〕

.•上

〔文
〕
第
一
〔大
段
，
已
〕
解

『
(與
四
)
染

(心
 

所
)
倶

』
，
第
二
〔大
段
，
已
解
〕
『顯

(與
)
餘

(觸
等
)

倶

』
，
此
下
〔是
〕
第
三
〔大



段
〕
『解
五
受

倶
』
。
」
按
：
「五
受
」
是
指
喜
、
樂

、
憂

、
苦

、
捨
五
種
感
受
。

㈠

初
問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有
外
問
云
：
「此
染
污
意
〔第
七
末
那
識
，
於
五
受
心
所
 

中

，
當
與
〕
何
受
相
應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世
親
論
師
的
〕
《
(唯
識
三
十
)
頌
》
中

，
以

〔第
二
 

能
變
末
那
識
〕
同

〔於
〕
初
能
變
〔藏
識
〕
故

，
所
以
〔於
說
藏
識
『
(相
應
)
唯
捨
受
』 

之
後
〕
，
不

〔
再
〕
說

〔末
那
識
與
何
受
相
應
〕
。
今

〔由
於
諸
論
師
對
『末
那
識
何
受
 

相
應
』
〕
說

〔法
可
能
〕
有
異
，是
故
〔於
此
長
行
之
中
別
為
〕
說
之
。於
中
有
二
：
初
問
， 

後
答
。
此
初
問
也
。
」

㈡

第
一
師
答
■•答
彼
外
問
(
『此
染
污
意
，何
受
相
應
』

)
，合
有
三
師
，故
於
『後
答
』 

之
中
，亦
開
成
三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敍
「第
一
師
說
」
云
：
「有
義
••此
〔與
第
七
末
那
識
〕 

倶

〔相
應
者
〕
唯
有
『喜
受
』
，
〔因
為
末
那
識
〕
恒

〔常
〕
內
執
〔阿
賴
耶
藏
識
為
自
〕 

我

，
〔因
而
〕
生
喜
愛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下
諸
說
，
非
必
別
〔有
其
論
〕
師

〔以
作
異
計
，
可
能
是
 

護
法
菩
薩
先
〕
頗

〔為
假
〕
設
異
計
，
後
申
正
義
〔
而
已
。
至
於
有
義
言
『
(末
那
識
)



唯
有
喜
受
』
者

，
以
末
那
識
執
阿
賴
耶
識
為
自
〕
我

〔而
對
我
〕
既

〔有
〕
欣

〔喜
之
〕
行

， 

故
唯
〔與
〕
『喜

(受
)
』

倶

〔相
應
〕
。
」

㈢
第

二

師

答

：
為
要
先
針
對
初
師
之
非
，
後
顯
本
宗
的
主
張
，
故
第
二
師
說
應
開
成
 

「遮
前
」
與

「明
宗
」
兩
節
：

甲

、
遮

前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義

：

〔前
師
說
『末
那
識
唯
與
喜
受
相
應
』
者

， 

此
實
〕
不
然
，
〔
因
為
吾
人
〕
應

〔
知

，
若
〕
許

〔
末
那
識
唯
與
〕
喜
受
〔
相
應
，
因
而
 

從
欲
界
繫
〕
乃
至
〔無
色
界
非
想
非
非
想
的
〕
有
頂
〔處
皆
與
喜
受

倶
者
，
則
有
〕
違
聖
 

言

〔之
所
說
〕
，
故

〔有
違
教
之
失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因
為
末
那
識
的
活
動
是
恒
常
執
取
第
八
識
為
自
我
，
一
類
 

相
續
，
恒
審
思
量
故
，
是
以
若
恒
與
『喜
受
』
相
應
，
則
〕
應
許
『喜
受
』

〔
恒
與
末
那
 

識

倶

而
〕
通
於
〔
欲

、
色

、
無
色
等
〕
三
界
，
〔
乃
至
通
於
欲
界
五
趣
地
、
色
界
離
生
喜
 

樂
地
、定
生
喜
樂
地
、離
喜
妙
樂
地
、捨
念
清
淨
地
、無
色
界
空
無
邊
處
地
、識
無
邊
處
地
、 

無
所
有
處
地
、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地
等
〕
九
地
繫
故
。此
破
前
師
。
〔所
以
者
何
〕
？
以
此
〔末
 

那
〕
識
受
一
類
〔相
續
〕
而
轉
，
故

〔通
三
界
、
九
地
，
而
〕
此

〔相
應
的
『喜
受
』
亦
〕



應
通
〔
三
界
、
九
地
.，但

『喜
受
』
只
能
通
至
第
二
禪
的
『定
生
喜
樂
地
』
，
而
不
通
於
 

第
三
禪
的
『離
喜
妙
樂
地
』
及
其
以
上
的
諸
界
諸
地
，故
所
言
『末
那
識
唯
與
喜
受

倶
』
者

， 

實
不
應
理
〕
。
」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疏
釋
「
(彼
說
有
)
違
聖
言
」
義
言
：
「
〔彼
所
謂
『末
那
識
 

唯
與
喜
受

倶
』
，實
則
〕
『
(有
)
違
聖
言
故
』
者

，
〔意
謂
其
有
〕
違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 

〔卷
〕
第
十
一
〔之
所
〕
說
：
『
(修
禪
定
者
於
)
初
定
(離
生
喜
樂
地
)
出

(離
)
憂

(受
；
 

於
)
第
二
定
(定
生
喜
樂
地
)
出

(離
)
苦

(受
•，於
)
第
三
定
(離
喜
妙
樂
地
)
出

(離
) 

喜
(受

，於
)
第
四
定
(捨
念
清
淨
地
)
出
(離
)
樂
(受

)
•，於
無
相
(心
的
禪
定
)
中
(則
) 

出

(離
)
捨
根
(
即
捨
受
)
』

(按
：
『出
離
捨
受
』
是
指
干
擾
捨
受
的
煩
惱
種
子
被
滅
 

除
義
，
非
謂
無
捨
受
的
現
行
)
，
乃
至
廣
說
。
〔故
知
『喜

(受
)
』
不
通
三
界
、
九
地
， 

唯
通
欲
界
五
趣
地
，
乃
至
色
界
初
禪
離
生
喜
地
及
第
二
禪
定
生
喜
樂
地
，
而
不
能
通
於
第
 

三
禪
離
喜
妙
樂
地
以
上
諸
禪
境
界
〕
。若
許
喜
、樂

〔
二
受
〕
通
至
〔無
色
界
非
想
非
非
想
〕 

有
頂
〔地

，則
亦
〕
應
許
憂
、苦

〔
二
受
〕
通

〔於
〕
三
界
、
〔九
地
而
〕
有
；
〔彼
既
不
然
， 

則
此
『喜
受
』
云
何
單
獨
能
爾
？
故
知
第
一
師
說
有
違
『聖
言
(正
理
)
』
〕
。
」



乙
、
明
宗
•■既
遮
初
師
所
說
之
非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明
第
二
師
的
主
張
云

：
「
〔是
 

以
〕
應
說
，
此

〔染
污
〕
意

〔末
那
識
隨
其
所
應
與
〕
四

〔種
〕
受
相
應
。
〔何
者
為
四
？
 

此
〕
謂
：
〔當
有
情
〕
生

〔於
〕
惡
趣
〔之
時
，
其
第
七
末
那
識
便
與
〕
憂
受
相
應
，
〔因
 

為
此
時
所
〕
緣

〔的
第
八
異
熟
識
是
由
〕
不
善
業
所
引
〔得
之
〕
果

〔識
〕
故

(按
：
能
 

引
之
業
即
由
第
六
識
所
造
，
此
時
造
業
的
第
六
意
識
以
『
憂
受
』
為

『增
上
受
』
，
故
今
 

『第
七
識
』
與
之
相
應
，
亦
以
『憂
受
』
為

『增
上
受
類
相
應
』
)
。
〔同
理
，
當
有
情
〕 

生
人
、
欲

〔界
諸
〕
天

、
〔色
界
〕
初

〔靜
慮
及
第
〕
二
靜
慮
〔即
初
禪
、
二
禪
等
處
地
時
， 

其
第
七
末
那
識
便
與
〕
『喜
受
』
相
應
，
〔以
其
正
〕
緣
有
喜
〔受
之
〕
地

〔的
〕
善
業
〔所
 

引
之
第
八
異
熟
識
〕
果
故
。
〔生
色
界
〕
第
三
靜
慮
〔天
時
，第
七
末
那
識
便
與
〕
『樂
受
』 

相
應
，
〔以
其
正
〕
緣
有
樂
〔受
之
離
喜
妙
樂
〕
地

〔的
〕
善
業
〔所
引
之
第
八
異
熟
識
〕 

果
故
。
〔
生
色
界
〕
第
四
靜
慮
〔
四
禪
天
〕
，
乃
至
〔
生
無
色
界
〕
有

頂

〔
非
想
非
非
想
 

處
天
時
，
其
第
七
末
那
識
便
與
〕
『捨
受
』
相
應
，
〔
以
其
正
〕
緣

唯

〔與
〕
捨

〔受
相
 

應
之
捨
念
清
淨
〕
地

〔的

〕
善
業
〔所
引
之
第
八
識
〕
界
故
。
」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 

可
有
多
節
：



一
者
、
《述
記
》
先
疏
論
文
大
意
言
：
「
〔今
此
第
二
師
說
〕
，說
此
〔末
那
識
染
污
〕 

意

〔
隨
其
所
應
，
分
別
〕
與

『
(喜

、
樂

、
憂

、
捨
)
四
受
相
應
』
，
〔
於
五
受
之
中
〕 

唯
除
『苦
根
(苦
受
)
』
，
〔
以
彼
苦
受
〕
唯

〔能
與
眼
、
耳
等
〕
五
識
〔相
應
，
而
不
 

能
與
四
禪
『離
生
喜
樂
』
、
『定
生
喜
樂
』
等
第
六
意
識
活
動
相
應
〕
故

。
〔論
中
的
〕 

餘
文
可
解
。
」

二
者
、
《述
記
》
後
疏
餘
義
言
：
「此

〔第
二
〕
師

〔的
宗
義
〕
意
說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 

所
緣
〔的
第
八
〕
阿
賴
耶
識
是
〔由
第
六
意
識
所
作
的
〕
引
業
〔所
招
得
之
異
熟
〕
果
；
 

隨

〔著
其
所
生
〕
在

〔的
三
界
人
、
天
諸
〕
彼
善
〔
地

，
或
生
在
欲
界
彼
地
獄
、
餓
鬼
、 

畜
生
三
惡
道
之
〕
惡
地
，
此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即
與
彼
地
『能
引
果
〔的
意
識
諸
〕
業
之
 

增
上
受
類
』
相
應
，
〔
而
〕
緣

彼

『
(所
引
第
八
異
熟
識
)
業
果
』

〔
以
〕
為

〔
所
緣
〕 

境
界
〔
對
境
，
以
為
實
自
我
〕
故

。
(按
••若
有
情
的
第
六
意
識
，
作
能
引
惡
趣
諸
業
， 

與

『憂
受
』
相
應
，
後
引
生
三
惡
趣
的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；
其
時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則
執
緣
此
 

所
引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以
為
自
我
，並
以
『憂
受
』
為

『增
上
受
(之
)
流
類
』
而
與
之
相
應
。 

又
第
六
意
識
作
能
引
善
趣
諸
業
，
或
造
初
禪
業
，
或
造
第
二
禪
業
，
皆
與
『喜
受
』
相
應
，



後
引
生
或
人
、
或
欲
界
天
、
或
初
禪
天
，
或
二
禪
天
.，其
時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則
執
緣
此
所
 

引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以
為
自
我
，
並
以
『喜
受
』
為

『增
上
受
(之
)
流
類
』
而
與
之
相
應
。 

又
第
六
意
識
修
第
三
禪
，
與

『樂
』
相
應
，
後
生
『離
喜
妙
樂
』
的
第
三
禪
天
；
其
時
的
 

第
七
末
那
識
則
執
緣
此
所
引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以
為
自
我
，並
以
『樂
受
』
為

『增
上
受
(之
) 

流
類
』
而
與
之
相
應
。
修
第
四
禪
乃
至
有
頂
的
第
六
意
識
，
與

『捨
受
』
相
應
，
後
生
『捨
 

念
清
淨
地
』
乃
至
『非
想
非
非
想
處
』
有
頂
的
諸
地
•，其
時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則
仍
執
此
所
 

引
得
的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以
為
自
我
，
並
以
『捨
受
』
為

『增
上
受
(之
)
流
類
』
而
與
之
 

相
應
)
。
」

三
者
、
《述
記
》
再
別
釋
餘
義
言
：
「
又

〔有
情
於
九
〕
地

〔中
活
動
，
各
有
其
〕
所
 

有
增
上
之
受
，
〔或
憂
、
或
苦
、
或
喜
、
樂

、
捨

，
而
能
生
〕
此
地
之
業
，
隨

〔其
所
應
〕 

是

〔
亦
有
其
所
應
有
的
〕
何

〔
種
〕
『
(增
上
)
受

(
類
)
』

〔相
應
•，其
後
此
地
之
業
 

能
生
其
所
應
生
的
業
果
•，此
時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由
於
〕
緣
彼
地
〔的
〕
業
果
故
，
〔得
〕 

見

〔其
〕
隨
彼
〔業
的
〕
增
上
〔受
類
，而
末
那
識
亦
〕
與
彼
『
(增
上
)
受

(類
)
』

倶

(相
 

應

。又
如
)
欲
界
〔諸
業
〕
，雖

〔亦
可
與
〕
有
捨
受
〔相
應
，亦
能
招
其
所
應
得
〕
之

〔業
〕



果

，此

〔時
的
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，
〔於
理
亦
〕
應
與
『捨
受
』
相
應
，
〔然
〕
而

〔彼
〕
『
(與
 

捨
受
相
應
之
)
業
』
劣
故
，
〔是
以
〕此
〔末
那
識
，即
〕
不
說
〔其
與
『捨
受
』
〕

倶

〔相
應
。 

又
〕
如
苦
、樂
受
唯
在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者

，唯
與
滿
業

倶
，而
〕
非

〔與
〕
引
業

倶

，
〔而
 

第
七
末
那
識
唯
緣
由
引
業
所
招
引
的
第
八
異
熟
識
〕
，
故
今
〔於
此
位
時
，
亦
〕
不
說
〔末
 

那
識
與
『苦
樂
受
』
相
應
。
又
於
〕
初

〔禪
及
第
〕
二

〔禪
〕
定

〔時

，
其
中
『離
生
喜
樂
』 

及

『定
生
喜
樂
』
的
〕
『樂

(受
)
』
，
〔足
以
〕
怡
悅
〔其
〕
五
根
，
〔以
其
〕
義
別
說
故
， 

亦
不
說
〔彼
『樂
(受
)
』
是
『彼
地
業
之
增
上
之
受
』
而
說
〕之
〔為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， 

而
唯
說
生
初
、
二
禪
天
時
，
末
那
識
唯
與
『喜
受
』

倶

〕
，
準

〔此
〕
可
知
也
。
」

㈣
第

三

師

答

■■為
要
針
對
前
師
所
答
之
非
，
故
有
第
三
師
之
說
。
此
中
有
二
••先
破
第
 

二
師
說
，
後
明
頌
文
不
說
。

甲

、
破

第

二

師

說

■
■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義
：
彼

〔第
二
師
所
〕
說
亦
不
應
理
。 

〔何
以
故
〕
？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之
緣
阿
賴
耶
第
八
識
是
〕
無
始
〔時
〕
來

，
任
運
一
類
， 

緣
內
執
我
，恒
無
轉
易
，與
變
異
〔性
的
感
〕受
〔如
第
二
師
所
言
，末
那
識
可
與
『憂
受
』
、 

『喜
受
』
、
『樂
受
』
、
『捨
受
』
交
互
轉
變
相
應
，
實
〕
不
相
應
故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第
三
師
(按

.•即
護
法
義
)
言
••第
二
師
說
(按
：
彼
言
隨
 

生
三
界
九
地
，
與
第
七
識
相
應
的
諸
受
有
憂
、
喜

、
樂

、
捨
的
轉
異
)
亦
不
應
理
。
〔何
 

以
故
〕
？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從
〕
無
始
來

，
一

、由

『任
運
』
故

，
『恒
』
〔常
不
變
〕
；
二
、 

由

『
(
倶
生
)
一
類
(相
續
)
』
，故
無
變
〔易
〕
，故

〔於
三
受
或
五
受
中
〕
唯

〔與
〕
『捨
 

受
』
〔恒
時
相
應
〕
。
非
是
『捨
受
』
可
名
『變
異
』
，
〔非
捨
受
可
〕
有
易
脫
〔義
〕
故

。 

〔
正
如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
〔卷
〕
六
十
三
〔有
明
文
〕
證

〔如
：
有
〕
『

倶
生
捨
受
』 

〔與
〕第
八
識

倶
〔相
應
故
•，第
七
末
那
識
任
運
二
類
執
持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以
為
自
內
我
， 

故
亦
唯
有
『捨
受
』
相
應
〕
，
非
可
起
餘
憂
、
喜
等
受
〔與
之

倶
相
應
；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 

所
言
『唯
是
(

倶
生
)
不
苦
、不
樂
(相
應
)
』
等
者
〕
，亦

〔得
以
〕
證

〔明
〕
此
義
。
〔再
 

者
〕
，然

〔而
〕
樂

、憂
等
〔受
〕
，皆

〔須
由
分
別
〕
思
惟
〔所
〕
引
發
〔者

，但
〕
此

〔第
 
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卻
是
〕
任
運
〔生
起
，
非
由
分
別
思
惟
所
引
發
者
，
如
是
〕
如
何
不
起
〔
一 

類
任
運

倶
生
的
〕
『捨

(受
)
』

〔與
之
相
應
〕
？
」

乙
、
明
頌
文
不說
：
於

「破
第
二
師
說
」
之
後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
「明
頌
文
不
說
(與
 
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受
法
之
所
以
」
云
：
「
又
此
末
那

t

識
〕與
前
藏
識
，
〔當
彼
等
的
〕義
〔相
〕



有

〔別
〕
異
者
，
〔則
於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
皆
別
說
之
；
若

〔如
第
二
師
所
言
，
此
末
 

那
識
真
與
憂
、喜

、樂

、捨
彼
〕
四
受

倶C

分
別
相
應
者
，則
依
例

}

亦
應

C

特

}

別

C

加
以
〕 

說
〔明
.，今
頌
文
〕既
不
別
說
，
〔故
〕定
與
彼
〔第
八
藏
識
相
應
的
捨
受
相
〕
同

，故
〔知
〕 
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相
應
唯
有
『捨
受
』
，
〔以
《頌
》
言
第
八
藏
識
『相
應
唯
捨
受
』
故
〕
。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四
節
••

一
者
、
明
本
文
大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〕
謂

.
•
〔若
〕
此
本
頌
〔要
述
〕 

說
此
末
那
〔識
〕
與
第
八
識
〔於
其
〕
義

〔相
〕
有

〔別
〕
異
者
，
〔則
〕
皆

〔應
於
頌
中
分
〕 

別
說
之
。
〔是
以
依
例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〕
若
與
彼
〔憂

、
喜

、
樂

、
捨
〕
四
受
相
應
，
〔而
 

非
如
第
八
藏
識
之
唯
與
『捨
受
』
相
應
者
，
則
〕
頌
應
別
說
『
(所
)
依
』
〔與
〕
『
(所
) 

緣
』
等

(按
：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明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所
依
與
所
緣
皆
是
第
八
藏
識
云
：
『依
 

彼
轉
，
緣
彼
』
，
『彼
』
是
指
阿
賴
耶
識
)
。
既

〔於
〕
本
頌
中
略
〔而
〕
不
別
說
此
〔末
 

那
識
〕
與

〔何
種
〕
受

〔法
〕

倶

〔相
應
〕
，
故
知
〔必
是
〕
同

〔於
〕
彼

〔第
八
藏
識
〕 

唯
有
『捨
受
』

〔非
餘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
第
一
番
問
答
：
跟
著
有
四
番
問
答
；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先
作
第
一
番
問
答
言
：



「問
：
〔於
明
第
八
識
的
自
相
時
，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兼
以
〕
『異
熟
、
一
切
種
』
等

〔言
 

以
明
其
果
相
及
因
相
〕
(按
：
『
阿
賴
耶
藏
識
』
是
第
八
識
的
『自
相
』
，
而
以
『
異
熟
 

識
』
為
其
『果
相
』
，
以

『
一
切
種
子
識
』
為
其
『因
相
』
)
。
〔今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既

〔與
 

第
八
藏
識
〕
有

〔所
〕
不
同
，
何
故
〔
對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，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
而
 

不
別
說
〔耶
？
論
主
〕
答

〔言
〕
：
彼

〔
『異
熟
(識
)
』
及

『
(
一
切
)
種
子
(識
)
』
〕 

是
第
八
〔識
〕
自
相
〔的
〕
別
義
；
〔於
解
第
七
識
時
〕
，此
中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
亦

〔以
 

『思
量
為
性
相
』
〕
解

〔末
那
〕
識
之
自
性
，
〔而
末
那
識
無
『果
相
』
及

『因
相
』
的
別
義
， 

故
不
必
贅
說
〕
。
又
言
〔第
七
識
為
〕
『染
污
(意
)
』

(按
：
頌
言
『有
覆
無
記
攝
』
， 

即

『染
污
』
義
)
，
〔而
言
阿
賴
耶
識
為
『是
無
覆
無
記
』
〕
(按
：
『無
覆
無
記
』
即

『非
 

染
污
』
義
)
，
顯

〔此
〕
即
異
彼
，
故
不
〔必
〕
別
說
。
」

三
者
、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作
第
二
番
的
問
答
言
：
「
〔或
復
有
問
••於
明
第
八
識
時
， 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曾
言
〕
『
(常
與
)
觸

、
(作
意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)
』
等

五

〔
心
所
相
 

應

，
而
明
第
七
識
者
與
之
相
〕
同

，
何
故
今
〔
《
頌
》
又
再
〕
說

〔
『
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相
 

應
以
重
複
顯
示
之
？
論
主
答
言
〕
：
何

〔以
言
〕
不
須
〔再
〕
說
？

〔吾
人
當
知
除
『觸
』



等
五
遍
行
相
同
外
，
第
七
識
的
相
應
心
所
與
第
八
識
的
相
應
心
所
，
其
數
目
的
〕
多
少
〔有
 

別
〕
異
故
，
〔故
〕
謂

〔須
〕
加

〔進
〕
『
(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)
愛
』
等

〔外

， 

同
時
又
要
加
進
『及
餘
觸
等

倶
』
，
以
顯
示
除
『觸
等
五
遍
行
』
相
同
外
，
還
有
『掉
舉
、 

惽
沉
等
八
隨
煩
惱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，
此
與
第
八
識
不
同
〕
。
」

四
者
、
《述
記
》
又
作
第
三
番
問
答
言
：
「
〔明
第
八
識
時
，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有
〕 

『恒
轉
如
(暴
)
流
』
〔句
•，今
明
第
七
識
與
第
八
識
異
〕
，何
故
不
說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『非
 

恒
轉
如
流
』
？
論
主
答
言
：
於
明
第
七
識
時
，
頌
言
『阿
羅
漢
、
滅
定
、
出
世
道
無
有
』 

中

，
已
顯
示
〕
此

〔第
七
識
，
即
於
『阿
羅
漢
(位
)
』
、
『滅

(盡
)
定

(位
)
』
、
『出
 

世

(
見
)
道

(位
)
』
彼
〕
三
位
〔皆
有
暫
捨
或
永
〕
捨

(按
：
後
二
位
是
暫
捨
，
阿
羅
 

漢
位
則
永
捨
，此
)
即
顯
〔示
第
七
識
不
同
於
第
八
識
，以
第
八
識
恒
轉
如
流
，無
有
暫
捨
， 

唯
於
究
竟
位
轉
成
大
圓
鏡
智
，
而
第
七
識
則
〕
非
恒
如
流
轉
，
〔而
於
『滅
盡
位
』
及

『出
 

世

(見
)
道

(位
)
』
可
暫
捨
而
暫
轉
成
『平
等
性
智
』
，〕
故

。
又

〔其
詳
可
〕
如

《
(成
 

唯
識
論
掌
中
)
樞
要
》

〔卷
下
所
指
引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十
所
〕
解

。
又
此
〔第
七
末
那
 

識
〕
若

〔果
真
如
第
二
師
所
說
分
別
於
三
界
九
地
〕
與

〔憂

、
喜

、
樂

、
捨
〕
四
受
相
應
，



〔
而
於
初
禪
天
斷
憂
受
，
於
第
二
禪
天
斷
苦
受
，
於
第
三
禪
天
斷
喜
受
，
於
第
四
禪
天
乃
 

至
有
頂
斷
樂
受
者
〕
，
則

〔末
那
識
便
有
〕
『
(於
)
金
剛
心
非
頓
斷
』
〔的
〕
過

〔失
〕
， 

由

〔於
彼
許
末
那
識
於
由
初
禪
乃
至
有
頂
彼
〕
前
位
中
〔有

〕
少
分
斷
故
。
〔今
既
共
許
 

末
那
識
於
因
位
雖
或
可
以
暫
伏
四
根
本
煩
惱
，
但
無
有
分
斷
諸
受
的
可
能
〕
。
」

五
者
、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最
後
還
作
出
第
四
番
的
問
答
言
：
「
〔第
二
師
或
再
有
〕
問
：
 

若
爾
(按
：
此
謂
若
第
七
末
那
識
非
於
三
界
九
地
隨
其
所
應
分
別
與
憂
、
喜

、
樂

、
捨
四
 

受
相
應
，
而
一
味
相
續
唯
與
捨
受
相
應
，
其
修
惑
雖
可
暫
伏
而
不
能
分
斷
，
則
)
如

〔第
 

六
意
識
的

倶
生
我
見
彼
於
〕
欲
界
中
不
〔能
斷
而
唯
能
暫
〕
伏
之
修
惑
〔煩
惱
〕
，與
此
〔第
 

七
末
那
識
有
〕
何
別
〔
異
而
第
六
意
識
可
與
憂
等
四
受

倶
，
而
第
七
末
那
識
則
不
能
分
別
 

與
憂
等
四
受

倶
耶
？
論
主
〕
答

〔
言
〕
•

.彼

〔第
六
意
識
的
修
惑
於
十
地
中
〕
前
前
地
已
 

〔能
一
地
復
一
地
少
分
〕
永

〔斷
而
得
出
〕
離
故
，
〔而
〕
此

〔末
那
識
的
我
見
修
惑
則
唯
〕 

合
於
後
〔時
的
第
十
地
金
剛
喻
定
一
時
〕
方

〔能

〕
永

〔斷
而
得
出
〕
離
故
，
〔
是
以
二
 

識
是
有
別
異
者

〕
。

J

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(
以

)
同
初
能
變
故
，
所
以
不
說
』
者

，
此

(
護
法
主
張
末
那
識
為
捨

 

受

)
文
即
是
正
義
，
以
第
七
識
同
第
八
識
(
亦

)
是

『
捨
受
』

，
所

以

(
於

《
頌
》
釋

)
第
二
能
變
中
，
更

不

(
再

) 

說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•
頁
五
〇
三

。

②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今
說
有
異
，
是

(
故

)
說
之
』
者

，
然
有
三
師
不
同
，
所
以
長
行
中
說

 

三

師

(
之

)
義

異

。
」
同
上
注
。

③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
八

云

「
『
頗
設
異
計
』
者

，

『
頗

』
者
設
也
，
(
假

)
設

有

(
三

)
師

(
異
說
)
，
然
次
 

下

明

『
受

』
中
三
師
者
，
皆
是
護
法
假
作
異
計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④
 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違
聖
言
故
』
者

-
即

違
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
(
卷

)
十

I

說
諸
禪
出
受
。

(
《述
記
》
)疏
云
：
(
《瑜
伽
(論
)
》
卷
)十
二
(者
)
，
『二
』
字
誤
也
(按
■■應
是
『卷
十

I

』
)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頁
九
〇

I

 
(上
)
。

⑤

 

原
文

作

『
《
瑜
伽
》
第
十
二
說
』

，
今
依
智
周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本

改

為

『
《
瑜
伽
》
第

十

I

說

』

。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 

卷
十
一
云
：

r

此
四
靜
慮
(
四
禪
)
亦
得
名
為
出
諸
受
事
，
謂

初

(
禪

)
靜
慮
出
離
憂
根
(
按

：
故

云

『
離
生
喜
樂

 

地
』
)
；
第

二

(
靜
慮
)
定

出

(
離
於
)
苦

(
按

••故

『
定
生
喜
樂
地
』
)
；
第

三

(
靜
慮
)
定

出

(
離

)
喜

(
按
：



故

云

『
離
喜
妙
樂
地
』
；
第

四

(
靜
慮
)
定

出

(
離
於
)
樂

(
按
••故

云

『
捨
念
清
淨
地
』
)
，
於

無

相

(
定

)
中
 

出

(
離

)
捨

根

。
…
…
又

『
無
相
』
者

，
經
中
說
為
『
無
相
心
定
』

。
於
此
定
中
『
捨
根
』
永

滅

，
但
害
隨
眠
-
彼
 

品
粗
重
，
無
餘
斷
故
，
非
滅
現
纏
。
住

『
無
相
定
』
必

有

『
受

』
故

，
於

此

(
五
種
)
定
中
容
有
三
受
：
謂

(
或

) 

喜

、
(
或

)
樂

'
(
或

)
捨

，
非
彼
諸
受
得
有
隨
眠
，
煩
惱
斷
故
，
說
以
為
斷
。
彼
品
粗
重
說
名
『
隨
眠
』

。
又
此
 

『
捨
根
』
乃
至
何
處
？
當
知
始
從
第
四
靜
慮
(
生
起
)
，
乃
至
有
頂
(
非
想
非
非
想
定
皆
有
『
捨
受
』
)
。
」
見

《
大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•
頁

三

三
I

 
(
上

、
中

)
。

道

倫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記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又

『
無
相
者
』
等

，
景
云
：
無
學
人
無
漏
定
心
緣
真
如
境
，
名

『
無
相
』
；
 

以
煩
惱
相
應
捨
根
(
捨
受
)
為
煩
惱
雜
或
為
煩
惱
緣
縛
，
並
是
捨
根
(
捨
受
)
體
上
粗
重
。
今
說
能
縛
捨
根
惑
種
名

 

為

『
隨
眠
』
；
於
無
相
定
中
，
滅
其
惑
種
，
名

『
滅
隨
眠
』

，
非

滅

現

(
行
捨
)
受

名

『
滅
捨
根
』

，
以
無
相
定
中

必
有
受
故
。
以
受
非
煩
惱
性
，
諸
受
種
子
不
名
隨
眠

.

.

.

而
緣
捨
受
(
之

)
煩
惱
斷
故
，
說

『
捨
受
斷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二

.
頁
三

八

I

 
(
上

)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於

無

相

(
定

)
中

，
出

(
離

)
捨

(
受

)
等

』
者
…
…
彼

《
(
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 

意

(
謂

)

『
(
與

)
無
分
別
智
相
應
(
的
禪
)
定

』
名

(
為

)

『
無
相
心
定
』
；

《
瑜
伽
》
文

(
謂
於
)
此
智
定
之

 

中

，
『
捨
根
永
滅
』
者

，
非

謂

『
捨

根

(
捨
受
)
現

(
行
及
)
種

(
子

)
永
滅
』

，
以

『
能
永
斷
煩
惱
種
子
粗
重
』



名

為

『
永
滅
』

，
此
約
無
學
位
能
永
斷
緣
雜
(
染
之
)
隨
眠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七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問
■■憂

、
苦
二
受
，
欲
界
繫
有
，

(
色
界
)
受
初
禪
無
，
可
爾
；

(
但

)
如
何
苦

 

受

(
於

)
初
禪
猶
有
耶
？
答

：
且
如
苦
根
(
苦
受
)
唯

(
於
眼
等
前
)
五
識
有
，
謂
初
禪
中
(
仍

)
有

眼

、
耳

、
身
 

三
識
者
，
所

以

(
初
禪
仍
)
得

有

『
苦

根

(
受

)
』
，
識

(
中
憂
)
、
苦

無

(
時

，
定
中
)
憂

、
苦

方

(
能

)
出

(
離

) 

故

，
故

(
至

)
二

禪

(
始
能
)
出

(
離

)

『
苦

根

(
苦
受
)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五
九
。

⑥
 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若
許
喜
樂
』
等

者

，
問
■•前
師
但
言
『
喜
受
相
應
』
，
如
何
牒
言
『
許
 

喜

、
樂
』
耶
？
答

：
為
二
釋
：

I

、
依
三
受
而
以
明
之
(
按
：
苦

、
樂

、
捨

『
三
受
』
之

『
樂

』
實

攝

『
五
受
』
的

『
喜

、
樂

』
)
；
二

、
就
理
言
，
喜
粗
樂
細
，
粗

(
喜

)
猶
上
有
，
細

(
樂

)
必
不
無
。
」
同
注
④

。

⑦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•
■
「
《
疏
》

『
增
上
受
類
相
應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如
第
六
識
修
初
禪
定
時
，
即
是
造
初
禪

 

業

，
此
業
與
第
六
識
中
喜
受
相
應
為
增
上
緣
，
能
感
初
禪
第
八
識
果
，
然
第
七
識
俱
喜
受
，
即

與

『
彼
地
能
引
業
之

 

增
上
受
類
』
相

應

，
緣

彼

『
業

果

(
即
異
熟
識
)
』
為
境
界
故
。
云

『
受
類
相
應
』
者

，
第
七
識
俱
(
之

)
『
喜
受
』
， 

是

『
第
六
識
中
喜
受
之
流
類
』
也

。
…
…
何

故

(
彼
第
七
識
俱
之
喜
受
)
要
須
與
『
(
第
六
識
)
增

上

(
喜

)
受
類
』 

相

應

，
方

(
能

)
緣

彼

『
業

果

(
即
第
八
異
熟
果
)
』
為
境
界
耶
？
答

：

『
相
應
』
者

，
是
相
順
義
，
要
彼
此
喜
受

 

相

順

，
方
能
緣
此
地
業
果
，
若
不
相
順
，
第

七

(
識

)
即
不
能
緣
此
業
果
。
乃

至

(
第
七
識
於
)
餘
地
皆
與
第
六
識



之
業
增
上
受
(
即
或
喜
、
或

樂

'
或
捨

)
相
應
而
緣
(
第
八
識
)
業

果

。
問
：
若

如

(
第
六
識
)
造

(
能
感
地
獄
、 

餓

鬼

、
畜
生
彼
)
三

途

業

(
時

)
亦
有
苦
受
俱
，
彼
第
七
識
亦
與
喜
、
樂
受
俱
耶
？
答

：

(
此
應
)
依
多
分
說
。
」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•
頁
二
五
九
至
二
六
〇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第
七
識
』
至

『
為
境
界
故
』
者

，
此
師
意
說
：
如
生
惡
趣
第
八
識
果
，
能
引

 

之
業
即
第
六
識
，此
以
『
憂
根

(
憂
受
)
』
名
增
上
受
，今
第
七
識
既
緣
『
此
業
所
招
之
(
第
八
識
)
果
』
，故

『
(
其

) 

相
應
受
』
與
彼
類
同
，

(
故

)
亦

(
與

)

『
憂

(
受

)
』
俱

也

。
如
是
乃
至
第
四
靜
慮
能
招
之
業
，
即

以

『
捨
受
』
 

為
增
上
(
受

，
故
第
七
識
亦
與
『
捨
受
』
俱

)
也

。
問
：
引
惡
趣
業
亦
喜
、
捨

(
受

)
俱

，
如
何
此
中
但
言
(
與

)
『
憂
 

受

』
…
…

(
俱
耶
)
？
答

：
如
三
惡
果
不
善
業
招
，
故

唯

『
憂
受
』
(
俱

)
；
又

(
此
等
)
受
名
為
『
增

上

(
受

)
』
， 

設

(
有

)
餘
受
俱
，
(
亦

)
不

名

(
為

)

『
增

上

(
受

)
』

，
因
勝
果
劣
，
非

『
相
順
』
故

。
第
四
靜
慮
果
(
是
以
) 

『
捨
受
』
相
順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•
頁
八
八
七
。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義
如
人
生
得
初
、
二
根
本
定
，
其
不
動
業
則
有
喜
受
相
應
。
此
喜
受
俱
時
(
之

) 

不
動
業
則
感
得
第
八
識
(
而

)
生

初

、
二
靜
慮
(
天

)
，
即
第
八
識
是
『
順
喜
受
業
(
所
感
)
』
；
其
第
七
識
緣
『
順
 

喜
受
不
動
業
所
感
(
得
之
)
第
八
識
』
時

，
其
第
七
識
亦
(
與

)
喜
受
相
應
。
其

(
所
生
)
第

三

、
第
四
靜
慮
(
天

)
， 

(
是
由
)
樂

受

、
捨

受

(
相
應
之
不
動
業
)
所

引

，
亦

名

『
順
樂
受
、
(
捨
受
)
業
果
』

，
(
其
第
七
識
亦
應
與
樂



受

、
捨
受
相
應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•
頁
五
〇
四

。

⑧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又
地
所
有
增
上
之
受
』
乃

至

『
唯
在
五
識
』
者

，
此
中
第
二
解
其
第
七

 

識
隨
他
受
：
謂

(
若

)
生
第
四
靜
慮
(
天
時
)
，
第
七
識
則
(
與

)
捨
受
相
應
，
地
法
有
捨
受
(
故

)
.
，若
生
第
三

 

靜

慮

(
天

時

，
則
由
於
)
第
三
靜
慮
中
有
其
地
(
相
應
的
)
樂

(
受

，
故

)
第
七
識
則
(
與

)
樂
受
相
應
。
若

(
生

) 

三
惡
趣
中
，
多

有

憂

(
受

)
共
俱
憂
、
苦

，
即
在
五
識
中
有
其
憂
(
受

)

，
即
第
六
識
亦
與
憂
(
受

)
俱

，
不
與
苦

 

(
受

)
俱

。
設
造
惡
趣
業
時
，
雖
有
喜
、
樂

俱

，
由
所
感
第
八
識
受
果
，
果
處
有
憂
受
-
其
第
七
識
唯
(
與

)
憂
受
 

俱

。
若

(
生

)
人

、
欲

(
界
六
)
天

中

，
多
分
有
喜
、
樂

俱

，
樂
受
即
在
五
識
中
，
喜
受
與
第
六
識
俱
，
第
七
識
且

 

與

喜

、
樂

俱

。
樂
受
即
在
五
(
識

)
俱

。
設
造
福
業
行
時
，
有

憂

、
苦

受

，
由
所
感
生
第
八
識
，
他

(
俱

)
有
喜

 

(
受

)
，
第
七
識
亦
與
喜
俱
。
又
靜
慮
已
上
捨
受
業
勝
，
四
靜
慮
已
上
言
，
第
七
識
與
捨
受
俱
。
若
在
人
、
欲

(
界
 

六

)
天

中

，
雖
有
捨
受
，
而
捨
受
業
劣
，
即

喜

、
喜
受
勝
，
所
以
不
說
有
第
七
識
與
捨
受
俱
。
若

(
在

)
三
惡
趣
中
， 

雖
亦
有
捨
受
；

(
但

)
捨
受
業
劣
，
而

憂

、
苦
受
勝
，
所
以
亦
不
說
與
捨
受
(
俱

)
。
此
釋
勝
前
。
《
疏
》
中

釋

『
如
 

苦

、
樂
受
唯
在
(
前

)
五

識

，
非
引
業
俱
』

，
乃

至

『
今
不
說
』
者

，
此
師
說
：
若
第
六
識
，
則
能
造
引
、
滿
業
二
 

種
為
施
；
若
前
五
識
(
則

)
唯

(
能

)
造
滿
業

h
不
能
造
引
業
-
又
與
相
應
憂
受
有
引
業
增
上
，
五
識
中
在
，
即
不

 

能

，
(
故

)
但
說
憂
受
(
相
應
)
。
初

、
二
靜
慮
根
本
意
地
唯
有
喜
(
受

)
；
若
說
為
有
樂
受
者
，
皆

義

(
別
說
)
。



若
輕
安
即
名
調
物
，
若

言

有

(
樂

)
-

則

言

『
(
怡

)
悅

』

(
義
也
)
；
初

、
二
定
樂
，

(
怡

)

悦

五

(
根

)
，
義
 

別

說

(
故

)
，
亦
不
說
之
。
唯
不
知
意
，
說

初

、
二
靜
慮
中
，
雖
有
樂
(
受

)
，
即
於
喜
受
能
悅
五
根
(
之

)
義

(
而

) 

說

為

『
樂

(
受

)
』

。
此
論
文
不
說
初
、
二
靜
慮
中
有
『
樂

(
受

)
』

，
但

說

有

『
喜

(
受

)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 

經
》
卷
八
+

.
頁
五
〇
四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「
『
又
地
所
有
增
上
之
受
等
』
者

，
此
解
意
云
：
如

初

'
二
定
並
人
、
(
六

)
欲

天

， 

於
此
地
中
，
喜
受
增
上
，
第

七

(
識

)
我
見
緣
此
地
果
，
亦
與
此
地
增
上
受
同
，
喜

(
受

)
相
應
也
。
此
即
不
約
能

 

引

果

業

(
為
說
)

，
故
與
前
別
。
喜
受
既
爾
，
餘
地
準
知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⑨
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
阿
賴
耶
識
相
應
受
，
於

I

切

時

，
唯
是
不
苦
不
樂
(
即
捨
受
相
應
)
，
唯
是
異
熟

 

生

，
此

於

I

切
識
流
轉
時
或
樂
俱
行
、
或
苦
俱
行
、
或
非
苦
樂
俱
行
位
中
恒
相
續
流
，
乃
至
命
終
，
無
有
斷
絕
…
…
 

彼
俱
生
受
，
極
微
細
故
，
難
可
分
別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•
頁
六

五

I

 
(
下

)
。

⑩

 

世

親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云
：

r

依
彼
轉
，
緣

彼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六
〇

(
中

)
。

⑪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問
：
異

熟

I

切
種
等
，
既
有
不
同
，
何
故
此
識
而
不
別
說
』
者

，
此
中
問
意
：
 

前
第
八
識
既
言
『
異

熟

(
識

)
』

，
其
明
第
七
識
(
時

)
，
頌

亦

應

(
指
出
其
)

『
非

異

熟

(
識

)
』

。
前
時
第
八

 

識
頌
中
既
言
(
為

)
『

I

切

種

(
子
識
)
』
，
則

(
其
明
)
第

(
七

)
識

(
時

)
，
頌
中
應
云
『
非

I

切

種

(
子
識
)
』
，



何
故
…
…
不
別
說
？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
+

•
頁
五
〇
五

。

⑫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答

：
彼
是
第
八
識
自
相
別
義
，
然
此
明
第
七
識
自
相
，
謂
思
量
為
性
相
，

(
故
已
 

分
別
說
明
之
)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第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彼
是
自
相
義
』
者

，
『
異
熟
』

(
是
第
八
識
的
)
果

相

，
『
種

子

(
識

)
』 

(
是
其
)
因

相

，
(
皆

)
是
阿
賴
耶
識
自
相
(
的

)
別

義

，
攝
持
因
、
果
為
自
相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 

頁
九
〇
| 
(
中

)
。

⑬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又
言
染
污
，
顯
即
異
彼
』
者

，
又
明
第
七
識
，
頌
中
言
『
有
覆
無
記
攝
』
， 

即
顯
第
七
識
是
『
染
污
』

，
顯
與
彼
第
八
識
別
也
；
前

言

(
第
八
識
是
)

『
異
熟
』

(
識

)
即

是

『
無
記
』

，

(
非
 

是

『
染
污
』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•
頁
五
〇
六

。

⑭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《
疏
》

『
觸
等
五
同
，
何
故
今
說
』
者

，
此
中
問
：
既
觸
等
五
法
與
第
八
識
相
應
， 

何

故

(
於
明
)
第

七

識

《
頌
》
中

(
又

)
云

『
及

(
餘

)
觸
等
俱
』
？
」
同
前
注
。

⑬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何
不
須
說
』
至

『
謂
加
愛
等
』
者

，
此
中
答
意
：
有
何
所
以
不
須
說
耶
？
 

謂
與
第
七
識
相
應
心
所
與
前
第
八
識
多
少
(
有

)
異
；
其
第
七
識
又
加
『
我
癡
』
、
『
我
愛
』
等

煩

惱

(
如
頌
言
『
四
 

煩
惱
常
俱
，
謂
我
癡
、
我

見

，
並
我
慢
、
我

愛

，
及
餘
觸
等
俱
』
)
，
所
以
頌
中
重
云
『
觸
等
』
者

，
第
二
能
變
頌



中

不

說

『
遍
行
五
數
』

，
唯
有
四
惑
相
應
，
更

無

(
說
有

)
餘

(
惽

沉

、
掉
舉
等
)
心
所
法
，
故

今

說

『
觸
等
』
辨
 

四
或
成
九
法
也
。
」
同
注

⑫

。

⑭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『
恒
轉
如
流
，
何
故
不
說
』
者

，
此

問

意

(
言

)
：
若
第
八
識
常
相
續
，
至
究
竟
 

位
方
捨
，
可

許

《
頌
》
中

言

『
恒

轉

如

(
暴

)
流

』
；
第
七
識
因
中
十
地
起
『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』

，
既
數
轉
易
，
如
 

何

《
頌
》
中
不
說
有
『
非
恒
轉
如
流
』

，
以
顯
別
於
第
八
識
(
耶

)
？
」
同
注

⑫

。

⑰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
八

云

「
『
此
三
位
捨
，
即
顯
非
恒
如
流
轉
』
者

，
第
八
識
至
果
位
究
竟
道
方
轉
，

《
頌
》
 

中

有

『
恒
轉
』
之
言
•，第
七
識
在
於
因
中
『
滅
定
』
、
『
出
世
道
』
數
有
轉
易
，
《
頌
》
中
不
說
『
恒
轉
』
言

，以

《
頌
》
 

說

〔
『
阿
羅
漢
、
滅

定

、
出
世
道
無
有
』

(
彼

)
三
位
捨
，
第

七

(
識

)
非
恒
亦
以
(
已

)
說

。
」
同
注

⑫

。 

⑬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•
•
「
(
於
末
那
受
俱
門
中
)
，
此
與
初
(
能
變
識
)
復
有
同
(
與

)
不

同

，
《
頌
》

(
有

) 

說

、

(
有

)
不

說

。

《
疏
》
指

『
如

《
樞
要
》

』
者

-
如

(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第

)
十
卷
中
解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 

四

三

.
頁
六
三
九
(
上

)
。
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
《
本
論
》
卷
十
中
有
云
：

『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，
菩
薩
見
道
初
現
前
位
違
(
人

我

'
法
我
) 

二
執
故
，
方
得
初
起
。
後
十
地
中
，
執
未
斷
故
，
有
漏
等
位
或
有
間
斷
。
法
雲
地
後
，
與
淨
第
八
識
相
依
相
續
，
盡
 

未
來
際
。
』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•
頁

I

七

九

I

注

⑰

。



⑲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『
又
此
若
與
四
受
相
應
』
乃

至

『
少
分
斷
』
者

，
難
前
師
言
：
若
第
七
識
與
四
受

 

相
應
者
，
且
如
第
三
果
離
欲
界
染
生
初
靜
慮
時
，
應
名
斷
第
七
識
心
，
初
靜
慮
出
(
離

)
憂

(
受

，
第

)
二
靜
慮
出
 

(
離

)
苦

(
受

，
第

)
三

、
四

(
靜
慮
)
出

(
離

)
喜

、
樂

等

(
受

)
，
皆
少
分
斷
。
第
七
識
即
於
修
道
中
，
以

(
已

) 

斷
第
七
識
少
分
，
如
何
言
全
分
頓
斷
，
即

是

以

(
已
有
)
漸
斷
失
。
」
同
注

⑫

。

⑳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問

：
若
爾
』
至

『
與
此
何
別
』
者

，
前
師
難
云
：
如
欲
界
第
六
識
中
，
俱
生
我

 

見
相
應
之
惑
，
見
道
已
前
亦
已
斷
伏
，
許
四
受
俱
。
今
第
七
識
與
彼
何
別
，
而
無
四
受
？
答
云
：
有
異
：

(
與

)
六
 

(
識

)
俱

(
的

)
修

惑

，

(
於
修
道
位
)
地
地
漸
斷
，
如

(
在

)
不

還

(
果

)
等
先
斷
欲
(
界
種
子
)
故

；

(
但

) 

其

第

七

(
識

)
惑

，
三
界
九
地
(
的
煩
惱
種
子
)
合

I

時

斷

-
(

故

)
不

同

彼

(
第
六
意
識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 
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八
。



癸
二
、
辨
果
位
相
應

【論
文
】
未
轉
依
位
，
與
前
所
說
心
所
相
應
•，已
轉
依
位
，
唯
二
十
一
心
所
俱
起
，
謂
 

遍
行
、別
境
各
五
，善
十
一
。如
第
八
識
已
轉
依
位
，唯
捨
受
俱
，任
運
轉
故
， 

恒
於
所
緣
平
等
轉
故
①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二

，
顯

因

、
果

位

相

應

多

少

。

若

在

因

位

，
同
前
諸
師
所
說
多
少
②

。

此

第

七

識

「
已
轉
依
位
」
與
二
十
一
心
所
俱
生
。
「
如
第
八
識
已
轉
依
位
」

， 

說
亦
如
彼
唯
捨
受
俱
。
任

運

而

轉

，
曾

不

易

脫

，
不

分

別

生

，
六
識
可
然
③

。
 

雖

初

地

以

去

有

行

、
不
行
④

；
成

佛

已

去

無

不

行

時

，
據

此

義

故

，
亦
名
無

 

動

榣

，
故
唯
捨
受
⑤

。

又

復

此

智

多

起

平

等

，

「
平

等

」
即
大
悲
等
⑥

。
佛

位

多

勝

功

德

相

應

，
在

 

第

四

禪

，
故
唯
捨
受
⑦

。
又

設

下

地

有

平

等

智

，
不

變

異

故

，
如
在
因
位
唯

 

捨
受
俱
⑧

。



若

在

十

地

，
隨

第

六

識

所

引

何

地

，
乃

至

有

頂

，
皆

有

此

智

。
依
彼
地
心
法

 

空

智

引

入

滅

定

時

，
彼

地

有

故

，
不
可
定
說
下
地
第
七
為
有
頂
依
⑨

。
雖
通

 

諸

地

，
皆

唯

捨

受

，
此
義
應
思
⑩

。
不

可

以

因

數

難

彼

心

所

法

，
未
必
皆
似

 

故

⑪
。

「
恒

於

所

緣

，
平
等
轉
故
」

，

「
唯

捨

受

俱

」

，
諸

善

心

所

，
法
爾

 

作

用

，
有
二
十
一
心
所
俱
起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
壬
五
)

「
明

(第
七
末
那
識
之
)
心
所
相
應
門
」
中

，
合
分
兩
大
段
落
：
 

前
者
是
(癸
一
)
「解

(第
七
末
那
識
在
)
因
位
(的
)
相
應
(心
所
)
」
，前
文
於
(子
一
) 

至

(子
三
)
經
已
清
楚
交
待
•，後
者
是
(癸
二
)

「辨

(第
七
末
那
識
在
佛
)
果
位
(的
) 

相
應
(心
所
)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解
第
七
末
那
識
之
心
所
相
應
門
』 

兩
大
段
中
的
〕
第
二
〔大
段
，即
是
〕
顯
因
〔位
後
，再
顯
末
那
〕
果
位
相
應
〔心
所
究
有
〕 

多
少
。
」

㈠

承
前
因
位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承
前
因
位
云

：
「
〔此
第
七
末
那
識
於
還
沒
有
轉
識
 

成
智
的
〕
『未
轉
依
位
』

〔前
〕
，
與
前
〔文
〕
所
說
〔的
十
八
種
〕
心
所
相
應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若
在
〔未
轉
識
成
智
的
〕
因
位
〔中

，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相
 

應
心
所
〕
同

〔
於
〕
前
諸
師
所
說
多
少
〔
種
類
，
如
護
法
正
義
所
說
的
與
我
癡
、
我
見
、 

我
慢
、
我
愛
四
根
本
煩
惱
相
應
，
與
觸
等
五
遍
行

倶
，
與
慧
別
境
心
所

倶
，
乃
至
與
掉
舉
、 

惽
沉
等
八
隨
煩
惱

倶
，
合
共
有
十
八
心
所
相
應
〕
。
」

㈡

明
果
位
俱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續
說
明
在
佛
果
位
與
第
七
末
那
相
應
的
心
所
為
何
 

云
：
「
〔在

〕
已
轉
依
〔的
佛
果
究
竟
〕
位

，
〔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轉
依
而
為
平
等
性
智
相
 

應
心
品
時
，則
〕
唯

〔與
〕
二
十
一
心
所

倶
起
〔相
應
，此
〕
謂
遍
行
〔心
所
與
〕
別
境
〔心
 

所
〕
各
五
(按
：
指
觸
、作
意
、受

、想

、思
五
遍
行
；
欲

、勝
解
、念

、定

、慧
五
別
境
)
， 

善
十
一
〔心
所
〕
(按
：
指
信
、慚

、愧

、無
貪
、無
瞋
、無
癡
、精
進
、輕
安
、不
放
逸
、 

行
捨
、
不
害
)
。
〔又
其
中
的
『受
』
心
所
，
又
〕
如
第
八
識
〔之
在
〕
已
轉
依
位
〔之
〕 

唯

〔
與
〕
『捨
受
』

倶

〔
相
應
•，今
此
已
轉
依
位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亦
然
，
何
以
故
？
以
彼
 

等
已
能
〕
任
運
轉
故
，
恒

〔時
〕
於

〔清
淨
無
漏
第
八
識
、
真
如
及
餘
諸
法
彼
諸
〕
所
緣
 

平
等
轉
故
，
〔以

『平
等
性
智
』
證
得
『十
種
平
等
性
』
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當
〕
此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已
〔進
入
〕
『轉
依
位
』
〔時

，



即
恒
時
〕
與
二
十
一
心
所

倶

生
。
〔所
言
〕
『如
第
八
識
已
轉
依
位
』

〔者

，
是
〕
說

〔此
 

無
漏
第
七
識
〕
亦
如
彼
〔無
漏
第
八
識
同
樣
〕
唯

〔是
與
〕
『捨
受
』

倶

〔相
應
。
所
以
 

者
何
？
以
此
第
七
識
〕任
運
而
轉
，曾
不
易
脫
，不
分
別
生
〔故
；
至
於
前
之
〕
六
識
，
〔從
 

凡
夫
位
以
至
無
漏
位
，
以
其
非
任
運
轉
，
有
易
脫
故
，
有
分
別
故
，
除
與
捨
受

倶

外
，
亦
 

有
緣
餘
受
的
〕
可
然
。
〔又
與
第
七
無
漏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平
等
性
智
』
〕
，
雖

〔從
修
 

道
位
〕
初
地
以
去
，有

〔現
〕
行

〔及
〕
不

〔現
〕
行

〔的
不
同
情
況
，但
從
〕
成
佛
已
去
， 

〔則
〕
無

〔有
〕
不

〔現
〕
行

〔之
〕
時
；
據
此
〔無
不
現
行
之
〕
義

，故
亦
〔可
〕
名

〔彼
 

佛
地
的
末
那
識
是
〕

『無
動
搖
』

〔者
•，既
無
動
搖
〕
，
故
唯
『捨
受
』

〔相
應
〕
。
」 
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再
就
第
七
識
之
轉
成
無
漏
平
等
性
智

(
s
a
m
a
m
-j
s
n
a
)

而
仍
與
「捨
 

受
相
應
」
的
情
況
而
作
疏
釋
言
：

「又
復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於
見
道
位
及
修
道
位
時
所
起
 

之
〕
智

，多
起
『平
等
(性
智
相
應
心
品
)
』
.，
〔所
言
〕
『平
等

(Si
a
m

 )』
〔者〕， 

即
〔有
〕
『大
悲

(
m
a
M
-k
l
p
a
)

』
、
〔
『大
慈

(
m
a
h
a
-maitri

)

』〕等
〔義〕
(按： 

依

《十
地
經
論
》
述

『十
種
平
等
性
』
中

，
其
第
四
種
名
為
『弘
濟
大
慈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 

成
就
』
，
第
五
種
名
為
『無
待
大
悲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』
，
故

《述
記
》
言

『平
等
具



大
悲
等
義
』
)
。
〔
又
在
〕
佛
位
〔無
漏
第
七
識
〕
多

〔
與
殊
〕
勝
功
德
相
應
(按
•

.此
 

時
的
『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』
常
起
大
悲
，
現

『他
受
用
身
』
以
教
化
『十
地
菩
薩
』
， 

起
殊
勝
功
德
)
，
在
第
四
禪
，
故
唯
〔
與
〕
『捨
受
(
相
應
)
』
。
又

〔在
修
道
位
的
十
 

地
中
〕
，設

〔此
第
七
末
那
識
在
〕
下
地
〔的
初
禪
或
第
二
、
三
禪
時
起
〕
有

『平
等
(性
) 

智
』
，
〔
以
此
時
的
清
淨
無
漏
末
那
識
〕
不
變
異
故
，
如

〔同
〕
在

〔餘
〕
因
位
〔情
況
， 

故
亦
〕
唯

『
(與
)
捨
受

倶
』
。
〔又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若
在
十
地
〔位
中
，其
相
應
的
『平
 

等
性
智
』
，
可
由
第
六
識
的
『
一
切
法
空
觀
』
所
引
發
，
是
以
得
〕
隨
第
六
識
所
引
〔者
 

之
在
〕
何
地
，
乃
至
〔在

〕
『
(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)
有

頂

(地
)
』
，
〔
此
無
漏
第
七
末
 

那
識
〕
皆

〔可
〕
有
此
『
(平
等
性
)
智
』
〔的
現
行
。如
是
〕
依
彼
地
〔第
六
識
〕
心

〔的
〕 

『法
空
(觀
)
智
』
引

〔發
〕
，
入

『滅

(盡
)
定
』
時

，
〔於
〕
彼

〔滅
盡
定
〕
地

，
〔有
 

漏
第
六
識
雖
不
現
行
，
但
此
無
漏
第
七
識
的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仍
得
〕
有

〔
現
行
〕
故

，
不
 

可
定
說
『下
地
第
七
(識
)
』
〔可
〕為
『有
頂
(地
的
第
六
識
)
』
〔的
所
〕依

。
(按
：
『不
 

可
定
說
第
七
識
可
為
第
六
識
之
所
依
』
者

，
依
道
邑
《義
蘊
》
義

，
是
由
於
當
第
七
識
在
 

下
地
，若
第
六
識
起
『有
頂
地
生
空
觀
智
』
時

，不
能
引
發
『第
七
識
的
平
等
性
智
』
生
起
，



即

『
下
地
第
七
識
』
不
能
為
『有
頂
地
第
六
識
』
的

『所
依
』
•，但
若
起
『第
六
識
有
頂
 

法
空
觀
智
』
時

，
即
能
引
發
『第
七
識
的
平
等
性
智
』
，
此
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亦
隨
能
引
之
 

『第
六
識
』
成

『有
頂
整
攝
』
，
而

『第
七
識
亦
得
成
為
第
六
識
的
所
依
』
，
而
並
非
『下
 

地
第
七
識
可
為
有
頂
第
六
識
的
所
依
』
，
故

《述
記
》
說
言
『不
可
定
說
下
地
第
七
(識
) 

為
有
頂
(第
六
識
之
所
)
依
』
)
。
〔如
是
的
『第
七
識
的
平
等
性
智
』
〕
雖
通
諸
地
，
〔然
〕 

皆
唯
『捨
受
(相
應
)
』
，
〔然
非
謂
『第
七
識
地
平
等
性
智
』
是
由
『第
六
識
法
空
觀
智
』 

所
引
發
，
而
能
引
的
第
六
識
在
初
禪
、
二
禪
、
三
禪
等
有
喜
、
樂

、
捨
等
不
同
受
類
，
而
 

所
引
發
的
『第
七
識
平
等
性
智
』
亦
有
不
同
受
類
，故
〕
此

〔
『唯
捨
受

倶
』
之
〕
義
應
思
。 

〔
又
〕
不
可
以
『
(在
)
因

(位
的
第
七
識
有
十
八
種
心
所
)
數
』

〔而
質
〕
難
彼
『
(在
 

果
位
的
第
七
識
有
二
十
一
種
)
心
所
法
(數
)
』

〔為
不
合
理
，
何
以
故
？
因
位
與
果
位
 

的
心
所
法
數
〕
未
必
皆
〔相
〕
似
故
，
〔
以
在
因
位
不
必
與
『善
心
所
相
應
』
，
而
在
果
 

位
則
法
爾
必
與
『善
心
所
相
應
』
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結
疏
言
：
「
〔在
佛
果
位
的
第
七
無
漏
清
淨
末
那
識
〕恒
〔常
〕於
〔其
 

所
緣
的
無
漏
第
八
識
、真
如
、
乃
至
餘
諸
法
為
其
〕
所
緣
，
〔而
能
〕
平
等
轉
故
，唯

〔以
〕



捨
受

倶

〔相
應
。與
果
位
第
七
識
相
應
者
，其
中
包
括
〕
諸
善
心
所
，
〔產
生
〕
法
爾
作
用
， 

〔故
〕
有
二
十
一
心
所

倶
起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(
第
七
末
那
識
於
)
未
轉
依
位
，
唯
緣
藏
識
，
既
轉
依
已
，
亦
緣
真
如
及
餘
諸
法
，
平
 

等
性
智
證
得
十
種
平
等
性
故
，
知
諸
有
情
勝
解
差
別
示
現
種
種
佛
影
像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二
二

(
上

)
。

②
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然
此
意
俱
心
所
十
八
(
者

)
，
謂
前
九
法
、
八
隨
煩
惱
，
並
別
境
慧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 

卷

三

I

 
.
頁

二

三

(
中

)
。

③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六
識
可
然
』
者

，
前
之
六
識
，
至
無
漏
位
，
有
易
脫
故
，
有
分
別
故
，
可
通
餘

 

受

，

(
第

)
七

(
末
那
識
)
則
不
爾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•
頁
八
八
八
。

④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
雖
初
地
以
去
，
有
行
不
行
』
等

者

，
此
說
平
等
性
智
，
既
成
佛
已
，
無
不
行
時
， 

亦
是
恒
時
平
等
轉
故
，
無
動
搖
故
，
同
前
無
漏
第
八
，
故
唯
捨
俱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九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雖
初
地
』
至

『
唯
捨
受
俱
』
者

，
意
云
••釋
外
難
。
難
云
：
若
言
已
轉



依

位

，
第

七

(
末
那
識
)
與
平
等
性
智
俱
任
運
轉
，
不

易

(
脫

)
故

，
唯

『
捨
受
相
應
』
者

，
亦
如
初
地
，
七
地
互

 

得
無
漏
，
即
任
運
轉
，
不
易
脫
耶
？
答
：
不

爾

，
據
佛
位
說
云
不
易
脫
，
非
約
餘
位
也
。
任
運
轉
者
，
無
動
搖
義
。
」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
二

六

I

。

⑤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云

『
雖
初
地
已
去
，
有

行

、
不
行
』
乃

至

『
亦
名
無
動
搖
』
者

，
入
初
地
 

已

去

，
第
六
識
入
『
法
空
根
本
智
』
及

『
法
空
後
得
智
』
及

『
法
空
滅
盡
定
』

，
其
第
七
識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即

(
得
 

現

)
行
；
若

入

『
(
生

)
空
觀
根
本
智
』
及

『
生
空
觀
後
得
智
』
及

『
滅
盡
定
』
，
其
第
七
識
有
漏
心
位
，
『
平
等
智
』 

即
不
(
現

)
行

。若
成
佛
已
去
，第

七

識

I

切
時
常
起
平
等
智
•，平
等
智
與
(
大

)
圓
鏡
智
相
續
相
依
，盡
未
來
際
。
」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
十

.
頁
五
〇
六

。

⑥

 

有
關
佛
地
第
七
識
相
應
的
「
平
等
性
智
」

，

r

證
得
十
種
平
等
性
」
者

，
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卷
五
本
曾
作
釋
云
：
 

「
(
證
得
)

『
十
種
平
等
(
性

)
』
者

：

I
、
諸
相
增
上
喜
愛
(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)

-

二

、I

切
領
受
緣
起
(
平
 
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)
，
三

、
遠
離
異
相
非
相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，
四

、
弘
濟
大
慈
(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)
，
五

、 

無
待
大
悲
(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)
丄

/\
、
隨
諸
有
情
所
樂
示
現
(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
)
-

七

、I

切
有
情
敬
受

 

所

說

(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)
，
八

、
世
間
寂
靜
皆
同

I
味

(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)
，
九

、
世
間
諸
法
苦
樂
一
味

(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)
，
十

'
修
殖
無
量
功
德
究
竟
(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


三

九

四

(
上

)
。
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
十
種
平
等
法
相
之
第
四
為
『
弘
濟
大
慈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』

，
第

五

為

『
無
待
大
悲
平
等

 

法
性
圓
滿
成
就
』

。
又
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『
謂
觀
自
、
他

I

切
平
等
，
大

慈

、
大
悲
恒
共
相
應
，
常
無
間
斷
， 

建
立
佛
地
無
住
涅
槃
。
』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七
九
三
注
⑤

。

⑦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又
復
此
智
多
起
平
等
，
平
等
即
大
悲
』
等

者

，
在
佛
果
位
，
第
七
識
平
等
智
常

 

起
大
悲
，
而

現

『
他
受
用
身
』
故

，
化
十
地
菩
薩
…
…

『
他
受
用
身
』
及

『
變
化
身
』
皆

起

『
大
悲
』
也

。

『
在
第

 

四

禪

，
故
唯
捨
受
』
者

，
此

『
平

等

(
性
智
)
』
即
住
第
四
靜
慮
，
此
智
亦
通
色
界
六
地
、
無
色
界
四
地
，
雖
有
多

 

(
時

)
不

起

，
唯

起

(
時
在
)
第

四

(
禪

)
靜

慮

，
盡
住
中
多
住
大
悲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五
〇
七

。

⑧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
八

云

「
『
又
設
下
地
有
平
等
智
不
變
異
』
者

，
設
初
靜
慮
、

1
1

、
三

(
靜
慮
)
起
平
等
智
，

(
彼

)
亦
唯
捨
受
(
相
應
)

，
與
因
位
相
順
，
同
捨
受
故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又
設
下
地
有
平
等
性
智
』
者

，
意
云
••隨

上

、
下
地
第
六
識
入
『
法
空
 

觀

』
時

，
皆

(
能

)
引

得
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
，
故
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通

上

、
下
地
有
，
以
無
漏
第
七
(
識

)
與

(
無
漏
) 

第

六

(
識

)
必
同
地
繫
；
若

(
在

)
有

漏

(
位

，
則

)
末

那

(
識

)
與

第

六

(
識

)
或
異
地
繫
，
如

(
智
周

)

《
演
 

祕》
(所)

說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
六

I

。



⑨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依
彼
地
心
』
至

『
為
有
頂
依
』
者

，
意

明

『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』
通
諸
地
有
，
『
法
 

空
觀
第
六
(
識

)
』
引

彼

『
第

七

(
識

)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』
以

為

『
所
依
』
；

『
生
空
觀
第
六
(
識

)
』
即
以
隨
身

 

界

繫

(
之

)
第

七

(
識

)
而
為
所
依
，
故

云

『
不
定
』

。
問
•■無
漏
第
七
(
識
得
)
與

能

依

(
之
第
六
)
識
即
許
同

 

地
•，有
漏
末
那
(
識

)
而

(
得

)
與

第

六

(
識

)
地
繫
許
別
，
竟
何
意
耶
？
答

：
有
漏
末
那
(
識

)
而
有
二
義
：

I

、 

隨
依
繫
緣
彼
依
故
•，
二

、
非

(
由
第
)
六

(
識
所
)
引

，
故
與
第
六
(
識

)
地
不
必
同
。
無
漏
亦
二
：

I

、
不
繫
故

 

而

隨

(
妙

)
觀

察

(
智

)
通
緣
理
事
.，
二

、
由

(
第

)
六

(
識
所
)
引
故
隨
能
依
而
同
地
也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 

四

三

.
頁
九
〇

I

 
(
中

)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「
『
不
可
定
說
』
至

『
為
有
頂
依
』
等

者

，
謂

(
第
七
識
)
在
下
地
，
若

(
第
六
識
) 

起
有
頂
地
『
生
空
觀
』
時

，
不
能
引
起
(
第
七
識
)
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
，
即

以

『
下
地
第
七
(
識

)
』
為

『
有
頂
地
第

 

六

(
識

)
』
所

依

。
若

起

『
(
第
六
識
)
法
空
智
』

，
即
能
引
起
『
(
第
七
識
)
平
等
性
智
』
•，
此

『
平
等
性
智
』 

隨

能

引

(
之

)

『
(
第

)
六
識
』
亦

(
是

)
有
頂
繫
。
即

非

『
下

(
地
第
)
七

(
識

)
』
為

『
有

頂

(
第
六
識
)
』 

〔
之
所
〕
依

。
問

■•未
入
滅
定
，
可
隨
能
引
，

(
第
七
識
為
)

『
有
頂
地
繫
』
；
若

入

(
滅

)
定

已

，
(
第

)
六
識
 

不

行

，
既
無
能
引
，
此

『
(
第
七
識
之
)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』
屬
何
地
繫
耶
？
答

：
彼

由

(
滅

)
定

前

『
(
第
六
識
) 

法
空
智
』
引

，
雖
入
定
已
無
能
引
識
，
亦

(
屬

)

『
有
頂
繫
』

。
…
…
問
：

『
有

頂

(
之
第
七
識
)
平
等
性
智
以
何



為
依
？
答

：
以
下
界
第
八
(
識

)
為

依

，
如

『
生
空
智
』
依

下

(
地
第
)
七

(
識
為
依
)
，
故

《
論
》
云
：

『
隨
所
 

生
所
繫
』
者

-

(
是

)
約

有

漏

(
第
七
識
為
)
說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•
頁
八
八
八
。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若
第
七
識
在
有
漏
位
，
或
在
法
執
位
，
雖
在
下
地
，
亦

(
得

)
與
上
地
(
之

)
『
第
 

六
識
生
空
妙
觀
察
智
』
為

依

。
若
十
地
位
中
，
『
第
七
識
無
漏
位
成
平
等
性
智
』
，
隨
在
何
地
，
(
或
在
)
初
靜
慮
、 

二
地
'
乃
至
有
頂
(
之

)

『
第
六
識
入
法
空
妙
觀
察
智
』

，
亦

(
能

)
引
第
七
識
必
同
(
彼

)
地

。
不

可

『
無
漏
第

 

七
識
在
下
地
』

，
(
得

)
與

『
上
地
第
六
識
法
空
妙
觀
察
智
』
為

依

，
必
同
地
。
若
在
佛
位
則
不
然
，
『
第
七
識
』 

常
在
第
四
靜
慮
地
，
設

『
第
六
識
依
有
頂
地
以
入
滅
盡
定
』
，亦
下
地
第
七
(
識
得
)
與
上
地
第
六
識
為
(
所

)
依

。
」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五
〇
七

。

⑩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雖
通
諸
地
，
唯
捨
受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此
釋
外
難
。
難
云
：
次
言
平
等
智

 

由

第

六

(
識
所
)
引

(
發

，
於

)
諸

地

皆

(
可

)
生

者

，

(
則

)
亦
互
應
引
第
六
識
隨
在
何
地
與
何
受
相
應
，
初

、 

二
禪
等
有
喜
、
樂

等

。
答

：
私
按
：

《
義
燈
》

(
卷

)
五
末
…
…
不

爾

，
皆
唯
捨
受
。
『
故
應
思
』
者

，
意
同
前
解
。
」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六

I

。

⑪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未
必
皆
似
故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
(
於

)
因

、
果

(
位

)
，
心

、
心
所
未
必

 

相

似

，
恒
於
所
緣
平
等
緣
故
…
…

(
果
位
末
那
識
)
合

(
應

)
『
唯
捨
受
相
應
』
。
若
論
餘
心
所
，
因

(
位
與
)
果

(
位



相
應
心
所
)
多
少
即
未
必
相
似
，
由
無
漏
善
心
法
爾
(
相
應
而
)
有

，
此
菩
提
一
心
所
作
用
俱
親
相
似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



明
第
七
識
三
性
及
界
繫
分
別壬

六

、
明
三
性
分
別
門

【論
文
】
末
那
心
所
，
何
性
所
攝
？

【
述

記

】
次

第

六

、
依
其
本
頌
以
釋
性
俱
。

此

為

問

起

：
此
識
及
心
所
何
性
所
攝
？

【論
文
】
有
覆
無
記
所
攝
，
非
餘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答
有
二
：
初

、
依

頌

答

因

位

，
後

、
總

解

果

位

。
此

舉

頌

答

。

【論
文
】

此
意
相
應
四
煩
惱
等
，是
染
法
故
，障
礙
聖
道
、隱
蔽
自
心
，說
名
「有
覆
」
。

【述
記
】
今
以

r

相

應

」
顯

心

是

染

，
性

非

染

故

。

初

釋

「
有

覆

」
名

。

如

第

八

識

中

解

，
梵

云

「
昵
佛
栗
多
」

，
此

云

「
有

覆

」
①

；
言

「
隱
沒
」
者

， 

不
善
言
故
②

。
餘

文

可

知

。



【論
文
】
非
善
不
善
，故
名
「
無
記
」
。如
上
二
界
諸
煩
惱
等
，定
力
攝
藏
，是
無
記
攝
。 

此
俱
染
法
，
所
依
細
故
，
任
運
轉
故
，
亦
無
記
攝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上

界

定

力

，
惑
成
有
覆
③

。

問

：
上

界

煩

惱

，
由

定

力

故

，
可
名
有
覆
；
此

識

何

為

名

為

「
無

記

」

？
 

此
識
相
應
四
煩
惱
等
，
雖

無

定

力

，
以
所
依
識
行
微
細
故
，
「
任
運
轉
故
」

， 

不

障

善

故

，
遍

三

性

故

，
亦
無
記
攝
④

。
非

如

見

道

欲

界

一

切

分

別

生

惑

， 

及
修
道
粗
能
發
惡
行
者
，
皆

是

不

善

。

此

「
微

細

」
言

，

《
攝
論
》

二
本
皆
第
一
說
⑤

。

此
中
兩
解
⑥

：

一
云
：
前

問

及

頌

答

，
總

問

答

心

及

心

所

法

。
今

此

解

中

， 

以

心

性

非

染

，
舉

相

應

染

以

顯

心

體

。
以

心

體

細

，
顯

此

俱

惑

是

有

覆

性

。
 

俱

染

障

聖

，
唯

惑

覆

心

，
名

為
r

有

覆

」
。
心

不

自

覆

，
但
依
相
應
亦

障

聖

道

， 

故

名

「
有

覆

」

。

二

云

•.或

由

解

中

唯

解

心

所

，
準

前

問

、
頌

皆

唯

問

答

心

所

，
不

問

末

那

。
 

以
俱
染
法
說
為
不
共
無
明
等
故
，
恐

是

不

善

，
故

唯

問

心

所

，
以
顯
心
王
亦



有
覆
攝
⑦

。

【論
文
】

若
已
轉
依
，
唯
是
善
性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上
依
本
頌
解
因
有
覆
，
今
顯
果
位
唯
是
善
性
，
以

順

理

故

，
以

寂

靜

故
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辛
一
)
「以
八
段
十
門
辨
(第
七
末
那
)
識
相
」
中
，
合
有
八
大
段
。
前
 

文
從
(壬
一
)至
(壬
五
)經
已
完
成
五
大
段
中
的
「出
名
門
」
、「所
依
門
」
、「所
緣
門
」
、

「體
性
門
」
、
「行
相
門
」
、
「
(心
所
)
染

倶
門
」
及

「
(心
所
)
相
應
門
」
等
七
門
；
 

今
文
則
是
(壬
六
)
「明
三
性
分
別
門
」
。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〕
次

〔本
 

文
即
是
〕
第
六
〔大
段
〕
依
其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〕
本
頌
(按
：
即

『有
覆
無
記
性
』 

的
本
句
)
以

〔闡
〕
釋

〔第
七
識
及
其
心
所
於
善
、不
善
、無
記
三
種
性
類
中
，究
屬
何
〕 

性

倶

〔相
應
〕
。
」

㈠
借

問

徵

起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藉
外
問
以
引
起
論
端
云

：

「
〔外
人
或
有
徵
問
：
此
第
 

二
能
變
，
即
第
七
〕
末
那
〔識
及
其
相
應
〕
心
所
，
〔於
善
、不
善
、無
記
三
性
中
，
是
〕 

何
性
所
攝
？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為
〔借
〕
問

〔徵
〕
起
：
〔究
竟
}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及
〔其
 

相
應
〕
心
所
〔是
〕
何
性
所
攝
〔耶
〕
？
」

㈡
依

頌

答

因

位

所

屬

的

性

類
：
於
「借
問
徵
起
」
之
後
便
「答
外
所
問
」
，故
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〕
答

〔外
所
問
。此
有
〕
二

〔節
〕
：
初

、
『依
頌
答
因
位
(所
 

屬
的
性
類
)
』
，
後

、
『總
解
果
位
(所
屬
的
性
類
)

L

。
」
於
'『依
頌
答
因
位
』
中

， 

又
可
分
成
『舉
頌
(正
)
答
』
、
『解
有
覆
義
』
及

『解
無
記
義
』
等
三
分
如
下
：

甲

、
舉

頌

正

答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正
答
云

：

「
〔論
主
正
答

：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在
因
位
 

時

，是
〕
有
覆
無
記
〔性
〕
所
攝
，
〔而
〕
非

〔是
或
善
、或
不
善
彼
〕
餘

〔性
所
攝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〕
舉
頌
〔正
〕
答

，
〔因
為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 

有

『有
覆
無
記
攝
』
的
文
句
〕
。
」

乙

、
解

有

覆

義

：
正
答
之
中
，
既
言
「有
覆
無
記
所
攝
」
，
然
則
何
謂
「有
覆
」
？
何

=

 

-

謂

「無
記
」
？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釋
「有
覆
」
云
：
「
〔所
謂
『有
覆
無
記
』
者
〕
，
此
 

〔在
因
位
的
染
污
〕
意

〔即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以
其
〕
相
應
〔的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 

愛
〕
四
煩
惱
等
〔心
所
法
〕
是
染
法
故
，
〔能
〕
障
礙
〔般
若
〕
聖
道
〔正
智
的
現
行
〕
，



隱
蔽
〔清
淨
無
漏
〕
自
心
〔的
生
起
，
故
〕
說
名
〔為
〕
『有
覆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文
〕
以

『相
應
(心
所
)
』
顯

〔因
位
 

的
第
七
末
那
〕
心
〔識
〕
是
染
〔污
法
，而
末
那
識
的
自
〕
性
非
〔是
〕
染

〔污
〕
故

。
〔又
 

此
文
〕
初
釋
『有
覆
』
〔的
〕
名

〔義

。謂
〕
如

〔於
〕
第
八
識
中
解
，梵

〔語
所
〕
云
『昵
 

佛
栗
多

(
nivrta )

』
，
〔於
〕此
〔漢
語
〕
云
〔是
〕
『有
覆
(障
蔽
)
』
〔義
；
舊
經
論
翻
〕 

言

『隱
沒
』
者

，
〔是
〕
不
善
〔巧
的
翻
譯
之
〕
言

，故

〔不
從
之
〕
。餘
文
可
知
。
」

丙
、解
無
記
義
：
對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
「有
覆
無
記
攝
」
句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闡
 

釋

「有
覆
」
義
後
，再
釋
「無
記
」
義
云
：
「非
善
(非
)
不
善
，故
名
〔為
〕
『無
記
』
。 

〔正
〕
如

〔於
色
界
、無
色
界
彼
〕
上
二
界
〔所
繫
的
〕
諸
煩
惱
〔纏
〕
等
，
〔性
本
不
善
， 

但
為
〕
定
力
〔之
所
〕
攝
藏
，
〔於
〕
是

〔成
為
〕
『無
記
(性
)
』
攝

。
〔今
〕
此

〔與
 
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的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四
煩
惱
〕
染
法
，
所
依
〔的
末
那
識
 

行
相
微
〕
細
故
，
任
運
轉
故
，
〔所
以
〕
亦

〔成
〕
『無
記
(性
)
』
攝

。
」
按
：
與
末
 

那
識
相
應
的
四
煩
惱
心
所
法
，
既
不
能
記
別
之
為
善
性
，
亦
不
能
記
別
之
為
惡
性
，
不
能
 

感
招
可
愛
、
不
可
愛
果
，
但
能
障
礙
般
若
聖
智
的
生
起
，
隱
蔽
自
心
使
不
清
淨
，
故
名
為



「有
覆
無
記
性
攝
」
，如
是
與
四
煩
惱
相
應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，隨
其
相
應
義
，亦
名
之
為
「有
 

覆
無
記
性
」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四
煩
惱
之
所
以
成
為
『有
覆
無
記
性
 

攝
』
者

，
猶
如
色
與
無
色
彼
二
〕.上
界
〔所
繫
的
諸
煩
惱
，
受
〕
定
力
〔所
制
約
，
使
彼
 

煩
惱
〕
惑
成
〔為
〕
『有
覆
(無
記
性
)
』
，
〔而
不
至
成
為
不
善
性
。或
有
〕
問

〔言
〕
： 

上
界
煩
惱
，
由
定
力
〔所
制
約
〕
故

，
可
名
『有
覆
(無
記
)
』

：

•，此

〔第
七
〕
識

〔及
 

其
四
煩
惱
〕
何
為
〔亦
〕
名
為
『

C

有
覆
)
無
記
』
？

〔論
主
答
言
〕
此
識
〔及
其
〕
相
 

應

〔的
〕
四
煩
惱
等
雖
無
定
力
，
〔但
〕
以
.〔此
〕
所
依
〔的
第
七
末
那
〕
識
行
〔相
微
〕 

細
故
，
任
運
〔
一
類
.〕
轉
故
，
不
障
善
〔法
的
生
起
〕一
故
，
遍

〔輿
善
、
不
善
、無
記
〕 

三
性
〔的
前
六
識
恒
常
相
通
而
一
並
現
行
〕
故
，
〔是
似
〕
亦

〔麗
名
為
〕
『無
記
(性
) 

攝
』
。非
如
見
道

I

位
時
所
應
斷
的
〕
欲
界
一
切
分
別
生
〔的
諸
煩
惱
〕
惑

，
及
修
道
〔位
 

時
所
應
斷
的
〕
粗
能
發
惡
行
〔的

倶
生
煩
惱
〕
者
，
〔彼
等
〕
皆
是
『不
善
(性
所
攝
)
』
， 

〔非
『無
記
性
所
攝
』
〕
。此
〔中
所
言
〕
『
(末
那
識
行
相
).微
細
』
言
，.〔於
〕
《攝

(大
 

乘
)
論
》

〔的
世
親
釋
及
無
性
釋
彼
〕
二
本
〔中
〕
，
皆

〔於
其
〕一
第
一
〔卷
〕
說

〔
『此



(染
污
)
意

(第
七
末
那
識
於
)
一
切
時
微
細
所
逐
，
故

(是
有
覆
無
記
性
攝
)
』
〕
。
」 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進
一
步
再
討
論
「有
覆
無
記
性
」
究
竟
是
指
「第
七
末
那
識
」
， 

抑
指
「末
那
識
的
相
應
心
所
」
？

《述
記
》
言
：
「
〔
《攝
大
乘
論
》
雖
說
『此

(第
七
 

末
那
染
污
)
意
，
(由
)染
污
故
，有
覆
無
記
性
(攝
)
』
，但
時
人
疏
家
於
〕此
中
〔可
有
〕 

兩
解
：
一
云
：
前
〔文
〕問
〔
『末
那
心
所
何
性
所
攝
』
〕及
頌
答
〔
『有
覆
無
記
(性
)攝
』 

者
〕
，總
問
、
〔總
〕
答

〔皆
是
意
指
第
七
末
那
〕
心

〔王
〕
及

〔其
相
應
的
〕
心
所
法
。 

今
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作
出
的
〕解
〔釋
〕中
，以
〔末
那
識
的
〕心
性
非
〔是
〕染
〔污
， 

但
〕
舉

〔與
末
那
識
〕
相
應
〔的
四
煩
惱
是
〕
染

〔污
〕
以
顯
〔此
末
那
識
的
〕
心
體
〔亦
 

成
為
染
污
〕
。以

〔末
那
識
的
〕
心
體
〔行
相
微
〕
細
，
〔故
唯
有
〕
顯

〔示
與
〕
此

〔末
 

那
識
〕
倶

〔的
我
癡
等
四
煩
惱
〕惑
是
『有
覆
(無
記
)性
』
。
〔末
那
識
與
其
相
應
四
煩
惱
〕 

倶

〔成
〕
染

〔污
而
〕
障

〔礙
般
若
〕
聖

〔智
的
生
起
，但
〕
唯

〔有
四
煩
惱
〕
惑

〔始
〕 

覆

〔蔽
自
〕
心
，名
為
『有
覆
』
。
〔其
實
第
七
識
〕
心

〔是
〕
不

〔能
〕
自
覆
〔的
〕
， 

但
依
〔其
〕相
應
〔的
四
煩
惱
是
染
污
故
，則
此
末
那
識
的
自
心
〕亦
〔變
成
〕障
〔礙
般
若
〕 

聖
道
〔的
生
起
〕
，
故

〔此
末
那
識
亦
得
〕
名

〔為
〕
『有
覆
(無
記
攝
)
』
。
二
云
：



或
由
〔於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〕
解

〔釋
〕
中
，
唯
解
『
(四
煩
惱

：)

心
所
(是
有
覆
無
記
 

性
攝
故
)
』
，
〔依
此
〕
準

〔知
〕
前

C

時
的
總
〕
問一、
〔總
〕
頌

〔答
者
〕
皆
唯
〔是
〕 

問
答
心
所
，不
〔是
〕問
、
〔答
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是
『何
性
所
攝
』
。所
以
不
問
『末
那
識
』 

者
〕
，
以

〔與
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的
〕
染
法
說
為
『不
共
無
明

.』

等
故
(按
：
『不
共
無
明
』 

有
二
種
：
一
者
、
『獨
行
不
共
無
明
』
，
唯
是
不
善
性
攝
.，二
者
、
『恒
行
不
共
無
明
』 

是
無
記
性
攝
•，今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是
無
記
性
的
『恒
行
不
共
無
明
』
)
，
〔不
問
末
那
 

識
者
〕
，恐

〔問
末
那
則
學
人
誤
以
為
相
應
者
〕
是
不
善
〔性
的
『獨
行
不
共
無
明
』
〕
， 

故
唯
問
心
所
，
以
顯
〔末
那
〕
心
王
亦
『有
覆
乂
無
記
性
)
』
攝

。二

㈢
總

解

果

位

所

屬

的

性

類

：
在
回
答
外
問
「末
那
心
所
> 何
性
所
攝
」
中
合
有
兩
段
， 
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依
頌
(回
)
答
(第
七
末
那
識
在
)
因
位
所
屬
的
性
類
」
，今
文
則
是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
「總
解
(第
七
末
那
識
在
)
果
位
所
屬
的
牲
類
」
云
：
|「若
已
〔轉
識
成
智
而
 

處
在
已
〕
轉
依
〔位
，
則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唯
是
善
性
〔所
攝
〕
。

1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上
〔文
經
已
〕依
〔據
〕本
頌
〔
『有
覆
無
記
攝
』句
〕
，解
〔說
 

第
七
末
那
識
處
在
〕
因
〔位
時
，是
〕

：

『有
覆
(無
記
性
所
攝
)
』
•”今

〔文
則
是
〕
顯

〔說



第
七
末
那
在
佛
〕
果
位
〔則
〕
唯
是
善
性
〔所
攝
〕
，以

〔此
時
的
末
那
識
不
再
受
我
癡
、 
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四
根
本
煩
惱
，
以
及
掉
舉
、
惽
沉
等
八
隨
煩
惱
所
染
污
而
變
得
〕
順
 

理

〔而
活
動
〕
故
，
以

〔其
能
臻
於
〕
寂
靜
〔而
清
淨
〕
故
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韓

鏡

清

先

生

注

云

：

「
『
昵

佛

栗

多

』

，
梵

文

為

『nivrta
』
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
論

疏

翼

》
卷

五

.
頁
 

一
七
九
七
注
③

。

②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言
隱
沒
者
，
不
善
言
故
』
者

-
解
云

.
■舊

經

論

言

『
隱
沒
無
記
』

、

『
不
隱
沒
無
記
』
是

不

善

(
巧
的
)
方

言

，
今
新
翻
云
『
有
覆
無
記
』

、
『
無
覆
無
記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 

八

十

.
頁
五
〇
七

。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
末
那
恒
與
四
種
任
運
煩
惱
相
應
，
於

I

切
時
俱
起
不
絕
，
謂

我

、
我
所
行
薩
迦
耶

 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
愛

、
不
共
無
明
。
是
諸
煩
惱
與
善
、
不

善

、
無
記
識
俱
，
而
不
相
違
，
其
性
唯
是
『
隱
沒
無
記
(
即
 

有
覆
無
記
)
』

，
任
運
而
起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•
頁
六

五
I

 
(
下

)
。

③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上
界
定
力
故
可
名
有
覆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上
地
煩
惱
由
定
力
折
伏
方
得
成



有
覆
無
記
；
若
不
爾
者
，
即
成
不
善
性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
二
六

I

。

④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此
識
何
故
名
為
無
記
』
至

『
亦
無
記
攝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此
識
相
應
四
惑
， 

雖
合
是
不
善
性
-
由
所
依
識
行
相
微
細
，
任

運

I

類

故

，
所
以
是
無
記
性
；
然

能

依

(
我
癡
等
四
根
本
)
煩
惱
隨
所

 

依

(
的
第
七
)
識
互
為
無
記
。

『
不
障
善
故
』
者

，
不
障
六
識
中
善
、
無

記

。

『
遍
三
性
故
』
者

-
說

第

七

(
識

) 

及

(
其

)
心
所
等
能
與
三
性
為
依
，
言

『
通
三
性
』

，
非
體
通
三
性
也
。
故

第

七

(
識

)
與
前
六
識
為
『
染
淨
依
』

。 

又

『
通
三
性
』
者

，
前
六
識
起
三
性
(
法

)
現

行

，
同
時
第
七
(
識
亦
)
恒
現
行
，
與
彼
俱
起
故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⑤

 

《
攝
大
乘
論
無
性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此
意
染
污
故
，
有
覆
無
記
性
(
攝

)

，
無

(
我
癡
等
)
四
煩
惱
常
共
相
應
。
如
 

色

(
界
及
)
無

色

(
界

)
二
纏
煩
惱
，
是
其
有
覆
無
記
性
攝
，
色

(
界
纏
)
、
無

色

(
界

)
纏

(
皆

)
為
奢
摩
他
(
止

) 

所
攝
藏
故
，
此

(
染
污
)
意

(
第
七
末
那
識
於
)

I

切
時
微
細
隨
逐
(
有
情
)
故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 

三

八

四

(
上

)
。
又

《
世
親
釋
》
亦
見
於
其
中
的
卷

I

文

。

⑥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此
中
兩
疏
』
者

，
意

(
言

)
：
今
疏
家
說
『
有
覆
無
記
性
』

(
可

)
有
 

二
解
，
與

彼

《
(
攝
大
乘
)
論
》

(
有

)
別

；
二
解
如
疏
。
」
同
注
③

。

⑦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「
『
以
俱
染
法
』
至

『
恐
是
不
善
』
者

，
謂
不
共
無
明
中
獨
行
不
共
，
唯
是
不
善
；
 

今
此
相
應
恒
行
(
之

)
不

共

(
無
明
)
，
非
是
不
善
，
恐
濫
於
彼
(
之
不
善
)
，
故

唯

問

『
心
所
何
性
攝
耶
』

，
答



云

『
有

覆

(
無
記
攝
)
』

。
(
為
使
)
心
王
不
濫
(
雜
於
心
所
)
，
故
不
問
之
，
(
唯
問
心
所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 
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八
。



壬

七

、
明
界
繫
分
別
門

【論
文
】
末
那
心
所
，
何
地
繫
耶
？

【
述

記

】
次

第

七

段

，
第

九

繫

界

別

門

。
於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辨

染

，
次

、
明

淨

。
染
中

 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問

，
次

、
答

。
此

為

問

已

。

【論
文
】
隨
彼
所
生
，
彼
地
所
繫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答

中

有

二

：
此

舉

頌

答

，
後

釋

頌

答

。
此

初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生
欲
界
，
現
行
末
那
相
應
心
所
即
欲
界
繫
，
乃
至
有
頂
，
應
知
亦
然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、
釋
頌
答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且

總

解

，
後

、
別

顯

之

。
此

初

也

。

「
乃
至
有
頂
」

，
九

地

皆

然

，
即

彼

地

繫

。
若
第
八
識
生
彼
欲
界
乃
至
有
頂
， 

現

染

末

那

相

應

心

所

即

欲

界

繫

，
餘

地

亦

爾

。
與
六
十
三
等
同
①
.

，
然

《
顯
 

揚
》
十
九
約
界
為
論
②

，
無
地
分
別
③

。

【論
文
】
任
運
恒
緣
自
地
藏
識
，
執
為

内

我
，
非
他
地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何
以
爾
者
？



此

識

恒

執

「
自
地
藏

識

」
為

內

我

故

。
我

見

唯

緣

自

地

而

起

，
不
見
世
間
俱

 

生

別

緣

他
地
法
為
我
等
故
。

《
對
法
》
第

六

「
他

界

緣

」
云

：
不
見
世
間
緣

 

他
地
法
計
為
我
故
④

，
我
見
隨
境
自
地
所
繫
⑤

，
他

地

諸

法

非

我

境

故

。
此
 

依
俱
生
別
緣
我
見
行
相
說
⑥

。

由

此

故

知

第

七

不

緣

本

識

種

子

，
種
子
許
通
他
地
法
故
⑦
•
，
亦

不

緣

色

等

， 

色
等
亦
通
故
⑧

。
第

八

異

熟

心

通

緣

自

、
他

地

，
不

作

自

、
他

解

.，
第
七
作

 

我

解

，
故

不

緣

他

地

。

若

爾

，
命
終
心
緣
何
以
為
我
⑨
？

緣

未

來

生

，
即

是

緣

自

地

所

生

處

故

。
此

別

緣

我

，
故
唯
自
地
⑩

。
若
總
緣

 

我

，
許

(
之

)
緣
他

⑪
，
如

下

自

解

。
即

是

正

義

，
第
七
唯
緣
第
八
識
家
。
 

此
上
文
總

⑫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起
彼
地
異
熟
藏
識
現
在
前
者
，
名
生
彼
地
，
染
污
末
那
，
緣
彼
執
我
，
即
 

繫
屬
彼
，
名
彼
所
繫
。

【述
記
】
已
下
別
解
。



「
若
起
彼
地
藏
識
現
行
」

，
除

於

「
種

子

」

，
「
名
生
彼
地
」

。
為

簡

種

子

， 

故

論

說

言

「
異
熟
藏
識
」

。

因
中
染
污
第
七
末
那
緣
彼
執
我
，
繫

屬

彼

八

，
名

「
彼
所
繫
」

。
八

非

能

繫

， 

七

非

所

繫

，
相

從

名

「
繫

」
。
不

可
難
以
相
應
、
所

緣

二

縛

名

「
繫

」
；
相

從

、 

相
屬
是
此
繫
義

⑬
。
第

八

是

所

屬

，
第

七

為

能

屬

，
即
是
以
彼
所
緣
為
所
屬
；
 

第

七

屬

彼

也

，
如

王

為

所

屬
，
臣

等

為

能

屬

，
隨
王
繫
國

⑭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或
為
彼
地
諸
煩
惱
等
之
所
繫

缚
，
名
彼
所
繫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第
二
解
。

此

識

俱

惑

隨

生

處

是

何

地

，
即

此

地

攝

，
此

第

七

意

為

自

俱

時

四

惑

所

繫

， 

「
名
彼
所
繫
」

。
識

是

所

繫

，
煩

惱

能

繫

也

。

何
名
所
生
？

為
第
八
識
所
生
之
地
煩
惱
「
繫

縛

，
名
彼
所
繫
」

。

又

解
此
文
三
釋
：

一
云
：

「
謂
生
欲
界
」
乃

至

r

應

知

亦

爾

」
以

來

，
此
中

 

意

說

：
若
生
欲
界
之
現
行
末
那
，
其
相
應
心
所
隨
彼
心
王
即
欲
界
繫
。r

繫

」



是

屬

義

，
如
臣
屬
王

⑮
。

「
任
運
恒
緣
」
乃
至
「名
彼

所

繫

」
以
來
，
此
中
意
說
：
以

能
緣
心

屬
彼
所
 

緣

之

地

所

繫

，
相

從

名

「
繫

」

，
如

牛

屬

牿

。
「
任
運
恒
緣
」
至

「
非
他
地
故
」
 

以

來

，
釋
能
緣
心
屬
所
緣
義
。
下

、

方

正

解

。先

、

顯

所

由

，
後

、
解

屬

故

。
 

「
或
為
彼
地
」
乃
至

「
名
彼
所

繫

」
以

來

，
此

中

意

說

：
心
王
屬
彼
隨
第
八

 

識
所
生
之
地
煩
惱
所
繫
，
以

王

屬

臣

，
屬
相
應
縛

⑯
。

雖

有

此

義

，
前

解

為

勝

。

【論

文
】

若
已
轉
依
，
即
非
所
繫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在

因

中

，
初

地

已

去

，
已

轉

依

位

，
有

非

所

繫

，
是

無

漏

故

。
前

「
所
繫
」
 

言

，
亦

通

法

執

，
是
彼
類
故

⑬
。

【解
讀
】
「以
八
段
十
門
辨
(第
七
末
那
)
識
相
」
的
八
大
段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出
 

名
門
」
、
「所
依
門
」
、
「所
緣
門
」
、
「體
性
門
」
、
「行
相
門
」
、
「
(心
所
)
染

倶
門
」
、 

「
(心
所
)
相
應
門
」
及

n

二
性
分
別
門
」
等
六
段
八
門
的
辨
釋
，今
文
(壬
七
)
則
是
「明



界
繫
分
別
門
」
，
闡
釋
在
三
界
九
地
中
，
此

「第
二
能
變
染
污
意
——
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究
竟
 

屬
何
種
「界

繋
所
攝
」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〕
次

〔今
文
是
『以
八
段
十
門
 

辨
識
相
』
中
的
〕
第
七
段
，
〔於

『十
門
分
別
』
中
的
〕
『第
九
繫
界
別
門
』
。於
中
有
二
：
 

初

、辨
染
，次

、
明
淨
。
(辨
)
染
中
(又
)
有
二
..初

、
問
，
次

、答

。
」

㈠
借

問

徵

起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及
其
相
應
〕心
所
，何
地
〔之
 

所
〕繫
〔縛
〕耶
？
」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節
論
文
〕為
〔借
問
徵
起
〕
，問
已
〔則
 

於
下
文
由
論
主
作
〕
答

，
〔此
〕
中
有
二
：
〔初
〕
、此
舉
頌
答
，後

、釋
頌
答
〔義
〕
。
」 

㈡
舉

頌

答

染

末

那

之

界

繫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敍
論
主
依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「隨
所
 

生
所
繫
」
句
以
答
「末
那
心
所
，
何
地
繫
耶
」
之
問
云
：
「
〔此
第
七
末
那
識
及
其
相
應
 

心
所
〕
隨
彼
〔所
依
所
緣
的
『第
八
異
熟
識
』
〕
所
生
〔於
何
種
界
地
，
而
受
〕
彼

〔界
〕 

地

〔之
〕
所

繋
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〕
初

、
〔舉
頌
回
答
〕
也
。
」

㈢
釋

頌

答

染

末

那

之

界

繫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
「下

〔文
是
〕
『釋
頌
答
(染
末
 

那
之
界
繫
)
』
，
〔此
〕
中
有
二
•

.初

、且
總
解
，後

、別
顯
之
。
」

甲

、
總

解

頌

意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總
解
「隨
所
生
所
繫
」
彼
頌
意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『隨



(彼
)
所
生
，
(彼
地
)
所
繫
』
者
：
如
〕
謂

〔有
情
的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若
〕
生
欲
界
〔五
 

趣
地
，則
其
〕現
行
〔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及
其
〕相
應
心
所
即
〔受
彼
〕欲
界
〔五
趣
地
之
所
〕 

繫

〔屬
〕
，
乃
至
〔生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地
〕
有
頂
，
〔則
〕
應
知
〔受
有
頂
之
所
繫
屬
者
〕 

亦
然
。
〔所
以
者
何
？
以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〕任
運
恒
緣
自
地
〔的
第
八
異
熟
果
〕藏
識
〔而
〕 

執

〔之
〕
為

〔自
〕
內
我
，
〔而
〕
非

〔緣

、
非
執
〕
他
地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 

可
有
多
節
：

一
者
、解
九
地
繫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節
論
文
是
〕初
、
〔
『總
解
(頌
意
)
』
〕 

也

。
〔所
言
〕
『乃
至
有
頂
』
〔者

，
謂

『隨
所
生
所
繫
』
，
從

『欲
界
五
趣
地
』
，
乃
 

至
及
於
全
部
三
界
〕
九
地
皆
然
，即

〔隨
所
生
何
界
何
地
，則
受
〕彼

〔界
彼
〕地

〔之
所
〕 

繫

〔屬
〕
。若

〔某
一
有
情
，其
〕
第
八
識
〔受
〕
生

〔於
〕
彼
欲
界
乃
至
有
頂
，
〔則
其
〕 

現
〔行
的
〕染
末
那
〔識
及
其
〕相
應
心
所
即
『欲
界

繋
』
〔所
攝
；
生
〕餘
地
亦
爾
〔可
知
。 

此
釋
〕與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六
十
三
〔所
說
『隨
所
生
處
，是
諸
煩
惱
即
此
地
攝
』者
〕 

等
同
.，然
《顯
揚
(聖
教
論
)
》
〔卷
〕十
九
〔所
言
『若
生
此
界
中
補
特
伽
羅
，當
知
此
(染
 

污
)
意
相
應
煩
惱
即
是
此
界
體
性
所
攝
』
者

，則
是
〕
約

『
(三
)
界
』
為
論
，無

〔有
依
〕



『
(九
)
地
』
分
別
〔為
說
，
粗
細
容
或
有
別
，大
意
仍
是
同
一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伸
明
所
以

.•何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必
然
是
「隨
彼
(藏
識
)
所
生
(何
界
何
地
， 

則
末
那
識
及
其
相
應
心
所
則
是
彼
界
)
彼
地
所
繫
」
耶
？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何
以
〔是
『隨
 

所
生
所
繫
』
〕
爾
者
〔耶
？
論
主
答
言
：
由
於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恒
執
『自
地
藏
識
』 

為

〔自
〕
內
我
故
。
『我
見
』
唯
緣
自
地
而
起
，
〔我
們
〕
不
見
世
間
〔有
〕
『

倶

生
(我
 

執
)
』
〔是
〕
別
緣
他
地
法
〔而
〕
為

『
(自
內
)
我
』
等
故
。
〔因
此
〕
《
(大
乘
阿
 
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〔卷
〕
第
六
〔說
〕
『他
界
緣
』
〔中
〕
云
：
『不
見
世
間
(有
) 

緣
他
地
(諸
行
)
法
計
(執
)
為
我
故
』
〔者

，以
〕
『我
見
』
隨
境
〔唯
是
〕
自
地
所

繋
， 

他
地
諸
法
〔則
〕
非

〔是
〕
我

〔執
之
對
〕
境
故
。
〔是
以
論
言
『
(第
七
末
那
識
)
任
 

運
恒
緣
自
地
藏
識
，執
為
(自
)
內
我
，非

(執
)
他
地
(諸
法
為
我
)
故
』
〕
。此
依
〔先
 

天
的
〕
『

倶

生
(我
執
)
』
別
緣
〔
『自
地
藏
識
』
而
成
〕
『我
見
』
〔的
〕
行
相
〔而
為
〕 

說
。
」三

者
、順
解
餘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順
解
第
七
末
那
識
之
緣
「自
地
藏
識
」
時

，
不
緣
 

第
八
藏
識
的
種
子
及
色
等
相
分
言
：
「由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唯
是
別
緣
『自
地
藏
識
』者
〕
，



故
知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不
緣
〔第
八
〕本
識
〔所
攝
藏
的
一
切
〕種
子
，
〔以
〕種
子
〔者
〕
， 

許

〔可
以
是
〕
他
地
法
故
(按
：
種
子
是
能
生
三
界
一
切
法
的
功
能
差
別

)
•
，
〔第
七
末
 

那
識
〕亦
不
緣
色
等
〔第
八
本
識
的
相
分
境
，以
〕色
等
〔諸
法
為
境
〕亦

〔可
以
〕通
〔他
 

地
諸
法
〕
故

(按
：
如
身
在
下
地
而
起
上
地
天
眼
、
天
耳
的
色
根
，
此
等
色
根
便
是
他
地
 

之
法
)
。第
八
異
熟
心
〔識
雖
能
〕
通
緣
自
〔地
及
〕
他
地
〔諸
法
，但
彼
〕
不

〔會
把
他
〕 

作
自
、他
解
，
〔故
今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唯
緣
自
地
的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以
〕
作

『我
』
解

， 

故
不
緣
他
地
〔諸
法
〕
。
」

四
者
、問
答
餘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以
一
番
問
答
，
闡
釋
第
六
意
識
在
命
終
時
，
究
 

竟
緣
自
地
或
他
地
為
我
言
：
「
〔外
人
或
有
問
言
〕
：
若
爾
，
〔當
有
情
〕
命
終
〔之
時
， 

其
第
六
意
識
〕
心
緣
何
〔地
〕
以
為
我
〔耶
？
論
主
答
言
••命
終
之
時
，
其
第
六
意
識
起
 

愛
執
，當
〕緣
未
來
生
〔的
界
地
真
異
熟
果
以
為
自
我
〕
，即
是
緣
自
地
所
生
處
故
。此
〔非
 

總
緣
我
體
的
一
切
法
，
而
是
〕
別
緣
我
〔體
〕
，
故
唯
〔緣
〕
自
地
〔的
我
體
〕
。
若
總
 

緣
我
〔體
者
，
則
當
〕
許

〔其
〕
之
緣
他
〔地
諸
法
〕
(按
••總
緣
我
體
者
，
則
亦
當
兼
 

緣
三
界
色
、
心
種
子
)
，如
下
〔文
〕
自

〔有
〕
解

〔釋

。今
文
〕
即
是
〔依
〕
正
義
〔而



作
出
解
釋
，
即
是
依
〕
『第
七
(識
)
唯
緣
(自
地
)一
第
八
(異
熟
果
)
識
家
』
〔所
作
 

出
的
解
釋
〕
。
此
上
文
〔是
〕
『總

(解
頌
意
)
』
。
」 

一

乙
、別
解
頌
意
：
於

「釋
頌
答
染
末
那
之
界
繫
」
的
兩
段
中
，一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總
解
 

頌
意
」
，下
文
則
是
「別
(顯
)解
頌
意
」
。於
中
又
再
開
成
二
解
••依
第
一
解
，所
言
「繫
」

者
是
「繫
屬
」
義
•，依
第
二
解
，
「

繋

」
者
是
「繫
縛
」
義

。

-

-

-■

其
一
、顯
第
一
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謂
『隨
所
生
所
繫
』
者
〕
，若

〔依
〕 

『
(由
過
去
業
行
感
招
而
生
).起

(於
)
彼
地
(的
)
異
熟
藏
識
現
在
前
』
者

〔而
得
〕 

名

〔為
〕
『
(隨
所
)
生
彼
地
』，，
〔則
〕
染
污
末
那
(識
)
緣
彼
〔地
之
第
八
異
熟
藏
 

識
而
〕
執

〔之
為
實
〕
我

〔名
為
『所
繫
』
者
〕
，即
一
〔此
第
七
末
那
識
便
〕
繫
屬
〔於
〕 

彼
〔地
第
八
藏
識
而
〕名
〔為
〕彼
〔第
八
藏
識
〕所

繫

屬

。如
是
一
『繫
是

繋
屬
義
』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總
解
頌
意
』
後
〕

.，
已
下
〔是
〕
『別
解
(頌
意
)
』

。 

〔論
言
〕
『若
起
彼
地
(異
熟
)
藏
識
現
行
(在
前
)
』
〔者

，.此
間
的
『
(所
)緣
彼
(而
) 

執

(為
)
我
』
言

，
有
簡
〕
除
於
『
(藏
識
)
種

子

〔義

，
種
子
非
是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 

所
緣
對
境
。
異
熟
藏
識
所
現
行
之
地
〕
名

〔為
〕
『
(隨
所
)
生
彼
地
』

.

。
為
簡
種
子
，



故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說
言
『異
熟
藏
論
》
(按
：
『種
子
』
非
異
熟
性
故
)
。
〔有
情
在
〕 

因
〔位
〕中
〔的
〕染
污
〔意
即
〕第
七
末
那
〔識
〕緣
彼
〔自
地
異
熟
藏
識
而
〕執
〔為
實
〕 

我

，
〔故
彼
第
七
末
那
識
便
〕繫
屬
〔於
〕彼
〔第
〕八
〔異
熟
識
〕
，名
〔為
〕
『彼
所
繫
』
。 

〔然
而
，於
此
第
〕
八
〔異
熟
識
並
〕非
〔是
〕能
繫
〔縛

，第
〕七
〔末
那
識
亦
〕非
〔是
〕 

所
繫
〔縛
義
•，於
此
只
是
以
〕
『相
從
(屬
)
』
〔義
〕
名

『繫
』
。
〔亦
〕
不
可
難
以
『相
 

應

(縛
)
』
〔及
〕
『所
緣
(縛
)
』
〔彼
〕
二
縛
〔以
〕
名

『繫
』
•，
『相
從
』
、
『相
 

屬
』
〔始
〕
是
此
〔間

『隨
所
生
所
繫
』
中
的
〕
『繫
』
義

。
〔如
是
〕
『第
八
(藏
識
)
』 

是

『所

(繫
)
屬
』
，
『第
七
(末
那
識
)
』
為

『能

(繫
)
屬
』
，即
是
以
彼
所
緣
〔對
 

境
〕
為
所
〔繫
〕
屬

〔法
〕
•，第
七
〔末
那
識
繫
〕
屬

〔於
〕
彼

〔自
地
的
第
八
藏
識
〕
也
， 

〔猶
〕
如

〔國
〕
王
為
所
〔繫
〕
屬
，
〔而
〕
臣

〔民
〕
等
為
能
〔繫
〕
屬
，
〔即
是
與
〕 

隨
王

繋

國
〔義
相
近
似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顯
第
二
解
..於

「別
解
(隨
所
生
所
繫
彼
)
頌
意
」
中
，合
有
二
解
，前
文
已
 

顯
第
一
解
，即

「繫
是
繫
屬
」
義

，今
文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作
第
二
解
，
顯

「繫
是
繫
縛
」 

義
云
：
「或

C

有
解
言
：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，隨
彼
所
依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所
在
的
界
、地

，而
〕



為
彼
〔界
〕
、地

C

的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
倶
相
應
的
〕諸
煩
惱
等
之
所
繫
縛
，名
〔之
為
〕
『彼
 

所
繋
』
。
」
窺
基
：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二
節
：

初

、概
釋
此
解

.
•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文
是
對
『隨
所
生
所
繫
』所
作
出
〕第
二
解
。 

〔意
謂
此
第
七
識
及
與
〕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
倶

〔相
應
的
我
癡
、我
見
等
煩
惱
〕惑

，隨
〔彼
 

末
那
所
緣
的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之
〕
生
處
是
何
〔界
、何
〕
地
，
即

〔是
此
界
〕
此
地
〔所
〕 

攝

。
〔於
此
所
攝
的
界
地
中
〕
，
此
第
七
〔末
那
識
即
染
污
〕
意
為
〔其
〕
自

倶

時
〔的
 
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彼
〕
四
惑
所
繫
〔縛

，故
；

5

名

〔之
為
〕
『彼
所
繫
』
。
〔如
 

是
此
第
七
末
那
〕
識
是
『所

繋

(縛
)
』
，
〔而
其
相
應
的
〕
煩
惱
〔是
〕
『能
繫
(縛
)
』

也

。至
於
〕
何
名
.〔為
〕
『所
生
』
？

〔應
以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所
生
之
界
地
為
『所
生
』
，

- 

- 

.

而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為

〔在
〕
第
八
〔異
熟
果
〕
識
所
生
之
地
〔時
受
與
第
七
識
相
應
的
〕 

煩
惱
〔之
所
〕
繫
縛
，
名
彼
『
(隨
所
生
)
所
繫
』
。
」

:

次

、重
解
三
釋
：
前
文
於
「釋
頌
答
(末
那
之
界
繫
)
」
中

，

—,
總
解
頌
意
」
有
一
節
 

文
字
，
「別
解
頌
意
」
有
二
節
文
字
，.於
是
合
共
可
名
有
三
釋
。今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重
新
疏
 

解
此
「三
釋
」言
：
「又
解
此
文
〔合
有
〕三
釋
：
一
云
：
『謂
生
欲
界
』乃
至
『應
知
亦
爾
』



以
來
(按
••即
前
文
所
言
『謂
生
欲
界
，
現
行
末
那
相
應
心
所
即
欲
界
繫
，
乃
至
有
頂
， 

應
知
亦
然
』
)
，此
中
意
說
：
〔有
情
〕
若
生
〔於
〕
欲
界
，
〔彼
〕
之
現
行
〔的
第
七
〕 

末
那
〔識
固
然
是
欲
界
繫
〕
，其
相
應
〔的
我
癡
等
諸
〕
心
所
隨
彼
〔末
那
識
〕心
王
即
〔亦
 

是
〕
欲
界
繫
。
〔於
此
〕
『繫
』
〔者
〕
，
是

『
(繫
)
屬
』
義
，
(按
：
即
末
那
心
所
 

繫
屬
於
所
生
彼
地
的
末
那
心
王
)
，如
臣
〔民
之
繫
〕屬
〔於
君
〕王
〔情
況
。二
云
〕
：
『任
 

運
恒
緣
』
乃
至
『名
彼
所
繫
』
以
來
(按
：
即
前
文
所
言
『任
運
恒
緣
自
地
藏
識
，
執
為
 

內
我
，非
他
地
故
。若
起
彼
地
異
熟
藏
識
現
在
前
者
，名
生
彼
地
，染
污
末
那
緣
彼
執
我
， 

即
繫
屬
彼
，
名
彼
所
屬
』
。
)
此
中
意
說
••以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及
其
相
應
心
所
彼
〕
能
緣
 

心
屬
〔於
〕
彼
所
緣
之
地
〔的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之
〕
所
繫
〔屬
，此
是
以
〕
『相
從
』
〔義
〕 

名
『繫
』
(按
：
即
末
那
識
與
其
心
所
相
從
屬
於
彼
所
生
地
之
異
熟
果
識
)
，如
牛
〔之
從
〕 

屬

〔於
牛
〕
牿

。
〔於
此
即
以
由
〕
『任
運
恒
緣
』
至

『非
他
地
故
』
以
來
〔之
一
節
〕
， 

釋

〔末
那
彼
〕
能
緣
心
〔王
、心
所
從
〕
屬

〔於
所
生
地
之
〕
所
緣
〔第
八
識
〕
義

。
〔至
 

於

『若
起
彼
地
異
熟
藏
識
現
在
前
者
』
已
〕
下

〔文
字
〕
，方

〔是
〕
正
解
〔從
屬
為
『繫
』 

之
義
，即
〕
先
顯
〔
『從
屬
』
〕
所
由
，後
解
『
(從
)
屬
』
〔名

『繫
』
之
義
〕
故
。
〔三



云
：
由
〕
『或
為
彼
地
』
乃
至
『名
彼
所
繫
』
以
來
(按
••即
前
文
所
謂
『或
為
彼
地
諸
 

煩
惱
等
之
所
繫
縛
、
名
彼
所
繫
』
)
，此
中
意
說
••〔.第
七
末
那
識
〕
心
王
，
〔為
其
所
〕 

屬
彼
隨
第
八
識
所
生
之
地
〔的
我
癡
、我
見
諸
〕
煩
惱
一
〔之
〕
所
繫
〔縛

，如
〕
以

〔君
〕 

王
屬
〔縛
於
〕
臣

〔民
的
情
況
。
此
義
即
是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其
所
〕
屬

〔的
〕
相
應
〔心
 

所
之
所
繫
〕
縛

，
〔名
之
為
『繫
』
，於
此
『繫
』
是

『繫
縛
』
。如
是
全
文
〕
雖
有
此
〔等
 

二一〕
義

(按
：
第
一
釋
、
『以
繫
屬
名
繫
』
，第
二
釋
、
『以
從
屬
名
繫
』
，第
三
釋
、
『以
 

繫
縛
名
繫
』
)
，
〔但
以
『相
從
屬
名
繫
』
彼
〕
前
解
為
勝

>
J

.

 
一

1

明

淨

第

七

識

之

界

繫
：
於

(壬
七
)
「明
(末
那
識
的
)
界
繫
分
別
門
」
中

，如

《述
 

記
》
所
言
合
分
兩
大
段
：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舉
頌
答
染
末
那
之
界
繫
」
彼

「初

、
辨
染
」 

的
一
大
段
，今
文
則
繼
續
處
理
「明
淨
第
七
識
之
界
繫
」
彼

「次

、明
淨
」
的
另
一
大
段
。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若
已
〔轉
識
成
智
達
致
〕
『轉
依
(位
)
』
，
〔彼
清
淨
的
第
七
識
〕 

即
非
〔受
三
界
九
地
之
〕
所
繫
〔屬
，
更
非
受
三
界
九
地
諸
煩
惱
之
所
繫
縛

〕
。J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即
使
〕
在
因
〔位
之
〕
中
，
〔從
〕
初
地
 

已
去
，
〔在
出
世
道
現
在
前
時
，亦
〕已
〔達
〕
『轉
依
(階
)位
』
，有
〔能
達
至
〕
『非
(受



三
界
九
地
)
所
繫
(屬
、所
繫
縛
)
』
〔的
境
界
，
因
為
彼
已
〕
是
無
漏
，
〔不
與
我
癡
、 

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等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相
應
〕
故

。前

『所
繫
』
言
，
〔固
然
是
指
為
『我
 

執
』
所
繫
縛
，但
〕
亦
通
〔為
〕
『法
執
』
〔所
繫
縛
。因
為
彼
此
皆
是
『隨
所
生
所
繫
』
， 

故
言
『法
執
』
〕
是
彼
〔
『我
執
』
的
同
〕
類
故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
隨
所
生
處
，
是
諸
煩
惱
即
此
地
攝
。
當
知
此
地
(
即
使
經
)
已
離
欲
者
，

(
但

) 

此
諸
煩
惱
(
仍
然
)
現
行
不
絕
。
何
以
故
？
此
諸
煩
惱
唯
阿
賴
耶
識
種
子
所
生
，
於

I

切
時
任
運
而
生
，
非
所
對
治

 

及
能
對
治
境
界
緣
力
差
別
轉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六

五

I

 
(
下

)
。

②

 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九
云
：

r

若
生
此
界
中
補
特
伽
羅
，
當
知

此

(
染
污
)
意
相
應
煩
惱
即
是
此
界
體
性
所
攝
。
」 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.
頁
五
七
三
(
上

)
。

③

 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下
云
：

「
《
瑜
伽
》
約

地

(
攝
為
說
)
，
《
顯
揚
》
據

界

(
攝
為
說
，
雖
有
)
粗
細
少
(
許

) 

差

(
別

，
但

)
大
意
一
種
(
相
近
同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九
〇

一
(
中

)
。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約
界
為
論
-
無
地
分
別
』
者

，
彼

《
(
成
唯
識
)
論
》
云

『
謂
生
欲
界
，



現
行
相
應
心
所
即
欲
界
繫
』

，
色

(
界

)

、
無
色
界
亦
爾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五
〇
八

。

④

 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六
云
■
■
「
所
言
、
無
明
緣
上
地
』
者

，
謂

與

『
見

』
等
相
應
。

『
見

』
者

-
除

『
薩
 

迦
耶
見
』

，
不
見
世
間
緣
他
地
諸
行
執
為
我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#
三

I

 
•
頁
七
二
三
(
上

)
。

⑤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我
見
隨
境
，
自
他
所
繫
』
一
者
，
第

七

(
末
那
識
)
緣

第

八

(
異
熟
果
識
)

. 

• 

- 

.

時

，
與
境
同
地
繫
，
名

『
自
他
』
故

。
」
見

C

〈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六
二
。
一

⑥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
»

『
此
依
俱
生
』
至

『
行
相
說
』
者

，
意
云
••然

『
俱
生
我
見
』
有
任
運
緣

 

總

、
別
為
我
，
取
第
七
、
六

識

中

『
我
見
』

，
若

總

計

『
五
蘊
身
』
為

我

，
即
通
緣
三
界
法
為
我
，
即
此
身
中
皆
有

 

三
界
法
故
；
若
別
緣
我
者
，
即

隨

I
蘊
計
為
我
也
。
今

此

(
第
七
)
識
誠
我
見
唯
緣
第
八
識

轨

為
我
也
，
即
是
別
緣

 

為

我

。
由
此
故
知
第
七
(
識

)
不
緣
種
子
及
相
分
；
若

緣

(
種
子
及
相
分
)
者

，
皆
通
緣
也
。
問
：
種
子
可
爾
，
(
第

八
識
)
相
分
如
何
(
不
緣
)
？
答
：
若
緣
第
八
識
相
分
為
我
所
者
，
且
如
三
根
中
忽
有
修
得
天
眼
、

(
天

)
耳

通

，

- 

 ̂

>

- 

- 

- . 

. 

- 

- 

即
引
得
上
界
天
眼
、

(
天

)
耳
根
在
自
身
中
，
方
能
變
生
天
眼
'
(
矢

)
耳
二
識
，
然
此
二
界
根
是
第
八
(
識

)
相

分
也
；

(
若

)
第

七

(
識

)
緣

(
之

)
，
即
是
緣
上
地
法
為
我
所
法
也
，

(
是
以
)
不
緣
相
分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⑦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「
『
由
此
故
知
』
至

『
本
識
種
子
』
者

，
此

第

七

(
識

)
法
爾
既
不
能
別
緣
他
地
法

為

我

'
我

所

，
故
知
不
緣
種
子
；
若
許
緣
種
子
，
應
緣
他
地
法
，
(
以

)
種
通
三
界
故
。
此
破
安
慧
師
。
」
見

《
卍

. 

- 

. 

-


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八
。

⑧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亦
不
緣
色
等
』
者

，
第

八

(
識

)
相

分

有

『
定
果
色
』

(
為

)
天

眼

等

(
之
所

 

緣

)
，
亦

他

地

(
所
攝
)
故

。
故
知
第
七
(
識

)
不
能
緣
色
，
此
破
火
辨
師
義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亦
不
緣
色
等
，
色
等
亦
通
』
者

，
即
如
身
在
下
地
(
而

)
起
上
地
天
眼
、
(
天

) 

耳
根
及
扶
根
塵
，
謂
色
觸
等
文
，
如
馬
勝
變
色
界
器
也
。
又
如
色
、
無

色

天

(
於

)
佛
邊
側
立
，
此
等
皆
是
色
通
異

地

。
」
見
注
③

。

⑨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•
■
「
《
疏
》

『
若

爾

，
命
終
心
』
至

『
此
別
緣
我
故
』
者

，
此
問
第
六
識
，
答

如

(
《
述
 

記
》
文

)
也

。
」
見
注
⑤

。

⑩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若

爾

-
命
終
心
』

(
即

)
第
六
識
起
愛
，
此
愛
為
緣
，
命

終

(
緣

) 

慮
自
地
法
為
我
，
為

緣

(
慮

)
當
生
他
地
法
為
我
耶
？
緣
未
來
生
即
是
緣
自
地
所
生
處
？
此
別
緣
我
，
故

唯

(
緣

) 

自
地
者
，
如

(
於

)
自

地

死

(
而

)
還
生
自
地
者
，
(
則

)
欲
終
時
，
第
六
識
還
起
自
地
愛
，
緣
自
地
法
為
我
。
若
 

自

地

死

(
而

)
生
他
地
者
，
即
起
當
生
地
愛
，
緣

當

生

(
自

)
地
法
為
我
。
此
別
緣
我
法
自
地
，
必
不
緣
他
法
為

 

我

.

.
。
」
見
注
③

。

⑪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若
總
緣
我
，
許

，
亦
緣
他
』
者

，
若
總
緣
我
，
即

(
自

)
身
中
種
子
通



三

界

，
則
許
緣
三
界
法
為
我
。
(
今

)
為

(
要

)
簡

(
除

)
種

(
子

)
故

，
論

說

言

『
(
唯
緣
自
地
)
異
熟
藏
識
』

。 

若

言

(
亦
緣
)
種

子

(
者

，
則

)
通
三
界
；

(
唯
緣
)
現
行
藏
識
即
(
唯
緣
)
自

地

。
」
見

注
③

。

⑫
安

慧

《
唯
識
三
+
論
》
云
：

r

此
諸
我
癡
、
(
我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愛
)
等
煩
惱
，
亦

如

(
染
污
)
意
有
九
地
。
此
中
 

已
總
說

-
但
未
知
為
與
自
地
相
應
，
抑
為
與
異
地
相
應
？
是
故
頌
曰
：

『
隨
所
生
所
繫
。
』
論
曰

.
•
『
隨
所
生
』
者

：
 

謂
隨
於
是
處
生
起
；
言

『
所
繫
』
者

：
謂
隨
於
此
界
'
此
地
生
起
，
即
與
此
界
此
地
所
有
者
相
應
，
非
與
異
界
異
地

 

所
有
者
相
應
。

」
見
韓

鏡

清

先

生
所
譯
《
慈
氏
學
九
種
譯
著
》
頁

I

二
〇

，
中
國
佛
教
文
化
研
究
所

I

九
九
八
年
版
。

⑬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不
可
難
以
相
應
、
所
緣
二
縛
為
繫
』
者

，
意

(
謂

)
•
•
(

第
七
末
那
識
) 

雖

有

(
賴
耶
為
)
所

緣

，

(
但

)
不
約
此
所
緣
(
的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為
能
)
縛

(
而

)
辨

其

『
繫
屬
』

(
義

)
，
但
 

約

其

(
對
阿
賴
耶
作
)

『
相
從
』
名

『
繫
屬
』

(
義

)
也

。
」
同
注
⑤

。

⑭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此
第
七
識
雖
繫
屬
(
於

)
第

八

(
識

)
，
(
但

)
不
與
第
八
(
識

)
相

應

，
亦
非

 

(
是

)
第

八

(
識
之
)
所
緣
之
境
，
故
不
可
以
(
『
相
應
縛
』
或

『
所
緣
縛
』
彼

)
二

縛

(
以
見
)
難

。
今

言

『
繫

』 

者

，
但

是

『
(
繫

)
屬
』
義

，
非

是

『
(
繫

)
縛

』
義

。
」
同
注
⑦

。

⑮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〔
《
疏
》

〕

『
又
解
：
此
文
三
釋
：

I

云
：
謂
生
欲
界
』

，
乃

至

『
如
王
屬
臣
， 

屬
相
應
縛
』
者

，
此
三
解
中
，
若

第

I

解

，
即

(
於

)
恒
第
八
識
心
生
地
，
其
與
第
七
(
識

)
相

應

(
的

)
四
惑
等



心
所
法
，
而
隨
彼
第
七
識
心
王
，
即

『
心

所

(
繫

)
屬
心
王
』

。
若
第
二
解
中
，
即
約
第
八
識
生
欲
(
界

)
地

等

， 

其
第
七
識
心
王
能
緣
他
第
八
識
，
即
第
七
心
王
(
及

)
心
所
是
能
緣
，
其
第
八
識
是
所
緣
境
，
第
七
識
能
緣
心
(
及

) 

心

所

(
繫

)
屬

(
於

)
他
所
緣
之
地
，
能

緣

心

(
及

)
心

所

(
繫

)
屬

(
於

)
第
八
識
所
緣
之
境
，
第
七
心
王
、
心
 

所
如
牛
，
第
八
識
如
(
牛
角
上
的
橫
)
牿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五
〇
九

。

⑯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若

(
第

)
三

解

，
約

(
依

)
第
八
識
所
生
之
地
，
第
七
識
心
王
即
屬
他
第
八
識
所

 

生
地
中
諸
煩
惱
等
，
即
第
七
心
王
屬
餘
煩
惱
，
其
第
七
心
王
即
屬
同
時
四
煩
惱
相
-
由

『
同
時
四
煩
惱
等
，
縛
第
七

 

識
心
王
』

-
第

七

(
識

)
心
王
屬
同
時
心
所
煩
惱
，
即

屬

『
相
應
縛
』

。
其
第
七
識
心
王
亦
屬
第
六
識
中
煩
惱
，
由
 

第
六
識
中
煩
惱
，
亦
能
緣
第
七
識
心
王
，
第
六
識
煩
惱
能
縛
他
第
七
識
心
王
，
第
七
識
心
王
屬
他
第
六
識
中
煩
惱
， 

即

『
第
七
心
王
屬
所
緣
縛
』

，
說

『
第
七
識
屬
第
八
識
所
生
地
法
(
之

)
煩
惱
』
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r

『
下
方
正
解
』

，
第
二
釋
中
，
其
次
論
文
解
『
屬
所
緣
地
』
義

也

。
言

『
若
起
彼

 

地
』
至

『
染
污
末
那
』
即
顯
所
由
也
.，
『
緣
彼
執
我
即
繫
屬
彼
』
等

者

，
解

『
(
繫

)
屬
』
義

也

。
」
同
注
⑦

。

⑰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前

「
所
繫
」
言

，
亦
通
法
執
，
是
彼
類
故
』
者

-
前

『
我
執
』
亦

是

『
隨
所
生

 

(
所

)
繫

』

，
若

是

『
法
執
』
亦

是

『
隨
所
生
所
繫
』

，
是

(
故
說
言
，
此
法
執
是
)
彼
我
執
之
(
同

)
類

。
若
是
 

『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』
即
非
所
繫
，
是

彼

『
無

漏

(
之

)
類

』
故

也

。
」
同
注

⑬

。





明
第
七
識
起
滅
分
位

壬
八
、明
起
滅
分
位
門
分
二
：
(

癸
一
)
正
釋
染
意
起
滅

(
癸
二
)
辯
釋
淨
意
有
無

癸
一
 
'
正
釋
染
意
起
滅

【
論

文

】
此
染
污
意
，
無
始
相
續
，
何
位
永
斷
，
或
暫
斷
耶
？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八

段

，
依

第

十

門

起

滅

分

位

。
於

中

初

問

，
後

答

。
因

欲

舉

頌

，
故

 

先

徵

起

。

【
論

文

】

「
阿
羅
漢
、
滅
定

、
出
世
道
無
有
。
」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下

隨

答

，
文

中

有

二

：

一
、
正

解

本

文

伏

斷

分

位

，
二

、
傍
乘
義
解
行
相

 

分

位

。
初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舉

頌

答

，
後

、
廣

諍

答

。
初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舉

頌

， 

後

、
別

釋

。
此

即

初

也

。



即

與

《
對
法
》
第
二
等
同
①

。
六

十

三

中

，
唯
有
二
位
②
：
一

、
無

學

，
二
、 

有

學

，
無

滅

定

者

，
非

是

相

違

，
彼

說

滅

定

二

位

中

起

，
故
亦
攝
盡
③

。
又
 

彼

說

世

道

伏

與

不

伏

，
因

言

出

世

道

，
故

不

舉

滅

定

；
滅

定

非

道

故

，
亦
非

 

有

學

，
非
無
學
故
④

。
又

彼

唯

依

人

，
故

說

二

位

，
此

依

人

及

法

，
故
說
有

 

三
位
⑤

。

言

「
無

有

」
者

，
有

永

、
暫

義

，
如

下

自

解

。

【論

文

】
阿
羅
漢
者
，
總
顯
三
乘
無
學
果
位
。
此
位
染
意
種
及
現
行
俱
永
斷
滅
，
故
說

「
無
有
」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別

釋

之

中

，
復

分

為

二

：
初

、
總

解

，
後

、
別

釋

。
此

等

即

初

。

總

攝

「
三
乘
無
學
果
位
」

，
如

第

八

識

斷

捨

門

中

，
引

《
對

法

》
等

文

⑥

。
 

然

第

八

識

唯

從

煩

惱

以

立

「
藏

」
名

，
今

名

「
染

污

」
亦

通

法

執

，
約
自
體

說
⑦

。

此

中

不

退

菩

薩

，
即

是

出

世

道

所

攝

故

，
法

執

在

故

，
能

染

菩

薩

，
暫
捨
門

 

攝

，
非
永
捨
攝
⑧

。



在

無

學

捨

，
隨

其

所

應

，
有

二

種

染

：

一
、
染

三

乘

，
即

謂

人

執

，
在

無

學

， 

俱

不

行

。
二

、
謂

法

執

，
不

染

二

乘

，
但

染

菩

薩

，
唯

如

來

捨

。
此

中

通

說

， 

故
言
染
意
現
種
永
滅
，
非

唯

人

執

。

問

：
人

執

染

二

乘

，所

執

「
藏

識

」
二
乘
可
名
捨
，法

執

染

菩

薩

，所

執

藏

名

， 

菩
薩
應
不
捨
⑨
？

答

：
煩

惱

障

粗

，

「
藏

」
名

從

立

；
法

執

既

細

，
菩
薩
不
從
得
名
⑩

。
又
煩

 

惱

染

三

乘

，
所

執

「
藏

」
名

捨

；
法

執

染

菩

薩

，
不

從

立

「
藏

」
名

，
設
有

 

能

執

，
不

名

「
藏

識

」

⑪
0

問

：
通

染

三

乘

，
所

執

可

共

名

r

藏

」

•，
但

染

菩

薩

，
所

執

猶

名

為

r

藏

」

， 

應
設
劬
勞
？

答

：

「
藏

」
名

據

縛

，
唯

在

煩

惱

；
染

體

據

障

，
亦
通
法
執

⑫
。

【論
文
】
學

位

「
滅
定
」
、
「
出
世
道
」
中

，
俱
暫
伏
滅
，
故
說
「
無
有
」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隨

其

所

應

，
三

乘

「
學

位

滅

定

、
出

世

道

中

，
暫

伏

滅

」
者

，
即

隨

何

乘

， 

所
障
便
伏

⑬
。
二
乘
初
果
已
去
、
大

乘

初

地

、
頓

悟

二

乘

及

菩

薩

，
人
空
唯



伏

人

染
⑭
.

，
頓
 '
渐

二

悟

菩

薩

，
法

空

亦

伏

法

染

。

上

總

解

頌

：
阿

羅

漢

、
聖

道

'
滅

定

三

位

不

行

。

【論

文

】
謂
染
污
意
無
始
時
來
，
微
細
、
一
類
、
任
運
而
轉
，
諸
有
漏
道
不
能
伏
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別

解

三

。
於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解
滅
定
聖

道

不

行

，後

、解

無

學

。
初

中

有

三

， 

先
解
聖
道
不
行
之
位
。

此

意

有

漏

道

不

能

伏

，
六

十

三

說

同

。
彼

論

云

：
何

以

故

？
.已
離
欲
猶
行

故

⑬
。

又

解

：
世

道

唯

是

事

觀

•，
此

迷

理

故

，
世

道

不

伏

，
此

諸

煩

惱

，
皆
是
本
識

 

種

子

所

引

，
於

一

切

時

，
微

細

一

類

任

運

而

生

，
非

所

對

治

及

能

對

治

，
境

 

界

、
緣
力
差
別
轉
故

⑯
。

八

十

八

云

：
俱

生

薩

迦

耶

見

世

道

不

伏

，
彼

約

六

識

中

語

，
彼
緣
三
界
法
為

 

我
所
故

⑫
；
然
不
言
金
剛
心
方
斷
，
此

不

同

彼

斷

，
然
不
伏
相
似

⑬
。

【論

文

】
三
乘
聖
道
有
伏
滅
義
，
真
無
我
解
達
我
執
故
•，後
得
無
漏
現
在
前
時
，
是
彼
 

等
流
，
亦
違
此
意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隨

其

所

應

，
三
乘
無
漏
心
起
方
伏
。無

分

別

智

r

無
我
解
違
我
執
故
」
，隨

人

、 

法
觀

並

自

違

故

。

無

漏

後

得

智

，
隨

人

、
法
觀
無
分
別
智
等
流
引
生
，
一
分
或
全
亦
不
現
行

⑲

。
 

若

二

乘

、
菩

薩

等

，
入

有

漏

後

得

智

即

不

然

，
非

彼

等

流

故

，
以
有
漏
法
不

 

能
善
達
無
我
理
故
。
六
十
三
同

⑳

。

【論
文
】
真
無
我
解
及
後
所
得
，
俱
無
漏
故
，
名
出
世
道

㉑
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顯
出
世
道
亦
攝
後
得
，
以

無

漏

故

，
如

無

分

別

。

【論
文
】
滅
定
既
是
聖
道
等
流
，
極
寂
靜
故
，
此
亦
非
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次

解

滅

盡

定

。

滅

盡

定

中

，
何

故

不

起

？
聖

道

後

得

無
漏
觀
之
等
流
，
是

彼

果

故

，
猶
如
涅

 

槃

極

寂

靜

故

，
與

彼

相

違

，
故
亦
非
有
㉒
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未
永
斷
此
種
子
故
，
從
滅
盡
定
、
聖
道
起
已
，
此
復
現
行
，
乃
至
未
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後

顯

前

二

滅

已

，
後

生

。
小

乘

人

空

、
菩

薩

法

觀

引

者

，
生

及

法

執

，
隨
其

 

所

應

亦

不

現

行

•，
出

觀

後

行

，
未

永

斷

故

。

《
對
法
》
第
二
㉓

、

《
大
論
》



六
十
三
㉔

、

《
顯
揚
》
十

九

、
十
七
等
同
㉕

。

【論

文

】
然
此
染
意
相
應
煩
惱
，
是
俱
生
故
，
非
見
所
斷
•，是
染
污
故
，
非
非
所
斷
。 

【
述
記
】

解
阿
羅
漢
無
所
由
義
㉖

：
非

見

道

斷

，
任

運

生

故

，
非

分

別

故

•，然

此

染

故

， 

非

是

不

斷

•，
不

斷

之

法

，
並

無

漏

故

，
明

是

修

斷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極
微
細
故
，
所
有
種
子
與
有
頂
地
下
下
煩
惱
一
時
頓
斷
，
勢
力
等
故
，
金
剛
 

喻
定
現
在
前
時
，
頓
斷
此
種
，
成
阿
羅
漢
；
故
無
學
位
永
不
復
起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於
何
時
斷
？

此

識

染

法

，
三

界

相

望

，
雖

有

九

品

，
於

其

地

地

最

下

品

故

，
第
九

品

 

攝
㉗

。

一

切

地

者

，
與
有
頂
地
第
九
下
下
品
俱
時
頓
斷
，
以

各

自

地

r

極
微
細
故
」

， 

同

障

無

學

，

「
一
時
頓
斷
」

，
名

「
勢
力
等
」
㉘

。

欲

界

所

繫

，
與

彼

相

似

，
不

能

發

業

潤

生

等

故

，
與
彼
惑
同
㉙

。
金
剛
喻
定

 

現

在

前

時

，
斷

成

無

學

。

若

有

難

言

：
既

有

九

品

，
應

隨

彼

地

九

品

道

斷

。
許

此

我

見

有

九

品

故

，
即



在

一

界

中

，
粗

細

非

一

類

。
此

識

既

行

常

一

類

故

，
故

與

下

下

同

時

頓

斷

， 

即

是

一

品

，
無
九
品
義
⑩

。

答

：
此

不

然

。
若

以

同

時

斷

，
便

言

品

力

齊

，
如
超
二
果
人
亦
以
欲
第
九
與

 

非
想
第
九
煩
惱
同
斷
，
力
品
豈
齊
？
今

解

如

彼

，
實
有
九
品

⑪
。
彼

由

加

行

， 

合

為

九

品

，
此

障

無

學

，
故

一

時

斷

，
但
由
此
一
類
勝
道
方
能
斷
彼
多
品
之

 

惑
㉜

。
然

此

第

七

自

地

無

九

品

，
與

自

地

六

識

中

第

九

品

我

見

相

似

，
於
金

 

剛
心
時
與
非
想
第
九
品
一
時
頓
斷

⑬
。
若

許

粗

細

，
三

界

相

似

，
便

無

增

減

；
 

無

性

有

情

，
此
第
七
識
應
非
能
熏
，
缺
第
三
義
故

⑭
。
由
此
應
知
實
有
九
品
， 

知

斷

善

邪

見

，
唯

第

九

品

，
仍

作

九

品

能

斷

善

根

，
此

亦

應

爾

，一

品
之
中

 

分
九
品
故

⑮
。

又

解

：
此

言

「
勢
力
等
」
者

，
品

數

同

故

。
與
有
頂
地
下
下
品
惑
粗
細
同
之
， 

故

「
一
時
頓
斷
」

。

若

爾

，
無
性
有
情
第
七
應
非
能
熏
，
缺

增

減

故

。

此

亦

不

然

，
如
前
第
二
能
熏
中
解
，
無
相
違
失
㉟

。



此

二

說

中

，
前

解

為

勝

。
若

二

乘

人

斷

此

染

者

，
斷

縛

彼

故

；
若

菩

薩

斷

， 

無
染
亦
除

⑰
。

問

：
見

道

除

惡

趣

，
惡
趣
之
果
第
八
亦
言
除
•，
所

緣

第

八

既

言

無

，
能
緣
此

 

識
亦
應
斷

⑱
？

若

以

不

行

名

為

斷

，
此
識
可
除

⑲
•
，
若

以

斷

體

，
於

彼

不

可

爾

。
實

理

解

者

， 

彼

趣

果

無

，
謂
彼
不
善
業
所
招
者
無
；
非

彼

身

中

一

切

修

惑

皆

無

，
不
可
以

 

此
例
彼
⑩

。
如
下
斷
障
及
別
抄
說

⑪
。

【論

文

】

二
乘
無
學
迴
趣
大
乘
，
從
初
發
心
至
未
成
佛
，
雖
實
是
菩
薩
，
亦
名
阿
羅
漢
、 

應
義
等
故
，
不
別
說
之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若

斷

種

子

，
畢
竟
斷
者
即
迂
©
會
無
學

⑬
，
名

不

退

菩

薩

，
何
故
不
說
？

同
第
八
識
初
師
捨
義
為
問

⑭
。
然
上
所
明
因
位
之
中
二
乘
有
學
、
頓

悟

菩

薩

；
 

迴

心

有

學

，
菩

薩

同

類

，
故

不

別

簡

。
定

性

之

中

，
三
乘
無
學
並
已
明
訖
。
 

唯
有
迴
心
無
學
與
菩
薩
不
同
，
應
次
別
說

⑮
。

為
同
何
例

⑯
？



此
一
切
時
與
彼
未
迴
心
者
等
故
，
此

雖

是

菩

薩

，
仍

名

「
阿
羅
漢
」

。
以

「
應

 

義

等

」

，
即
攝
彼
在
畢
竟
斷
位
阿
羅
漢
中
，
故

不

別

說

，
如
前
第
八
識
中
第

 

一
師
解

⑫
。

以

上

文

義

，
諸

家

共

同

，
更

無

異

說

，
文

勢

總

故

。

【解
讀
】

「以
八
段
十
門
辨
(第
七
末
那
)
識
相
」
中
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出
名
」
、
「所
 

依
」
、
「
所
緣
」
、
「體
性
」
、
「行
相
」
、
「
心
所
染

倶
」
、
「
心
所
相
應
」
、
「
三
 

性
分
別
」
及

「界
繫
分
別
」
等
七
段
九
門
•，今
正
是
最
後
的
(
壬
八
)
「明
起
滅
分
位
門
」
。 
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
是
〕
第
八
段
，
依
第
十
門
〔
以
明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起
 

滅
分
位
。
」
於
中
可
分
二
段
：
(癸
一
)
「
正
釋
染
(污
)
意

(末
那
識
的
)
起
滅
(分
位
)
」 

及

(癸
二
)
「辯
釋
(清
)
淨
意
(末
那
識
的
)
有
無
(諍
論
)
」
。今
正
是
(癸
一
)
「正
 

釋
染
意
起
滅
」
。

㈠

寄
問
徵
起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外
作
徵
問
云
•
•
「此
染
污
意
〔即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， 

無
始
〔時
來
，
一
類
〕
相
續
，
〔應
於
〕
何
位
永
斷
，
或

〔於
何
位
〕
暫
斷
耶
？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自
下
是
第
八
段
即
第
十
門
起
滅
分
位
〕
，
於
中
初
問
，
後
 

答

。
因
欲
舉
頌
〔
以
明
染
污
意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起
滅
位
次
〕
，
故
先
徵
起
，
〔
故
問
末
那
 

識
應
於
何
位
永
斷
？
或
於
何
位
暫
斷
？
〕
」

㈡

舉
頌
答
解
■■為
答
外
問
「何

(種
分
)
位

(能
)
永
斷
或
暫
斷
(彼
染
污
意
第
七
末
 

那
識
)
」
，
論
主
先
引
世
親
論
師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文
以
為
正
解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文
：
 

「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有
云
：
〕
『阿
羅
漢
、
滅
定
、
出
世
道
無

有

。
』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下
〔是
〕
隨
答
〔外
問
『此
染
污
意
何
位
永
斷
，或
暫
斷
』 

等
〕
。
文
中
有
二
：
一
、
正
解
本
文
(有
關
第
七
末
那
識
染
污
意
的
)
伏
斷
分
位
，
一 一
、 

傍
乘
義
解
(染
污
意
的
)
行
相
分
位
。初

(
正
解
)
中
有
二
••初

、舉
頌
答
，後

、廣
諍
答
。 

初

、
舉
頌
(答
解
)
，
後

、
別
釋
(頌
意
)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略
釋
言
：
「
〔此
頌
言
『阿
羅
漢
、
滅
定
、
出
世
道
無
有
』
者
〕
，
即
與
 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)
對
法
(論
)
》

〔卷
〕
第
二
等
同
(按

.
•
《對
法
》
云
：
『
又
 

此

(染
污
)
意
遍
行
於
一
切
善
、
不
善
、
無
記
位
(中
)
，
唯
除
聖
道
現
前
，
若
處
滅
定
及
 

在
無
學
地
。
』
)
〔於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三
中
，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煩
惱
不
行
者
〕



唯
有
二
位
，
〔即
〕
：
一
、無
學
〔位
〕
，
二
、有
學
〔位
時
的
聖
道
現
前
，而
並
〕
無

〔說
〕 

滅

〔盡
〕
定
者
；
〔彼
此
所
說
〕
非
是
相
違
，
〔因
為
〕
彼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〕
說

〔的
〕 

滅

〔盡
〕
定

〔亦
可
於
無
學
及
有
學
〕
二
位
中
〔生
〕
起

，
故

〔知
〕
亦

〔能
〕
攝
盡
〔阿
 

羅
漢
無
學
、
出
世
道
有
學
、
滅
盡
定
或
有
學
或
無
學
等
三
位
〕
(按
••此
是
初
解
)
。
又
 

彼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說

『世

(間
)
道

(智
)
』
〔雖
能
〕
伏

〔斷
分
別
的
後
天
煩
惱
〕
， 

與
不
〔能
〕
伏

〔斷

倶
生
先
天
煩
惱
如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我
癡
、我
見
等
者
〕
，因

〔此

《瑜
 
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〕
言

〔有
學
、
無
學
能
伏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
倶
生
我
癡
、
我
見
等
煩
惱
都
只
 

是
有
學
、
無
學
位
中
的
〕
出
世
道
〔智
的
作
用
〕
，
故
不
〔必
〕
舉
滅
〔盡
〕
定
.，
〔而
〕 

滅

〔盡
〕
定

〔既
〕
非
道
〔智
〕
(按
：
滅
盡
定
不
是
世
間
道
智
，
亦
非
出
世
間
道
智
)
， 

故

〔此
間
不
說
•，又
滅
盡
定
其
體
〕
亦
非
有
學
〔道
智
，
亦
〕
非
無
學
〔道
智
〕
，
故

〔此
 

間
不
說
〕
(按
：
此
第
二
解
)
。
又
彼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唯
依
〔修
行
〕
人

〔的
品
 

類
而
為
說
〕
，
故
說
〔無
學
及
有
學
〕
二
位
〔的
修
行
、人
可
伏
斷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我
癡
、 
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等
四
根
本
煩
惱
•，而
滅
盡
定
並
非
依
修
行
人
的
品
類
而
為
說
，
故
不
 

說
之
•，至
於
〕
此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及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仍
兼
〕
依
人
及
法
〔而



為
說
〕
(按
：
阿
羅
漢
是
依
『人
』
為
說
，
滅
盡
定
及
出
世
道
二
者
是
依
『法
』
為
說
)
， 

故
說
有
〔阿
羅
漢
、
滅
盡
定
、
出
世
道
現
行
彼
〕
三
位
，
〔
此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諸

倶
生
 
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即
不
現
行
〕
(按
：
此
是
第
三
解
)
。
」

最
後
《
述
記
》
又
釋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「
出
世
道
無
有
」
句
中
的
「無
有
」
義
言
：
 
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中
所
〕
言

『出
世
道
無
有
』
中
的
『無
有
』
義
言
：
「
〔論
〕
言

『無
有
』 

者

，
有

『永

(斷
)
』

〔及
〕
『暫

(伏
)
』

〔彼
二
差
別
〕
義

。
(按
••於

『阿
羅
漢
』 

位
時
，
此

『無
有
』
是
指
『永
斷
』
義
.，於

『滅
盡
定
』
無
有
及
『出
世
道
』
無
有
者
， 

是
指
『暫
伏
』
而
非
是
『永
斷
其
種
子
』
)
，
如

〔本
論
〕
下

〔文
〕
自

〔有
疏
〕
解

。
」 

㈢

總
解
頌
意
：
於

「舉
頌
答
解
」
之
後
，
便
是
「別
釋
頌
意
」
，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 

言
：
「
〔下
〕
別
釋
〔頌
意
〕
之
中
，
復
分
為
二
：
初

、
總
解
〔頌
意
〕
，
後

、
別

〔解
〕 

釋

〔頌
意
〕
。
」
於

「總
解
」
中

，
又
可
開
成
二
分
，
即
甲
、
明
永
斷
，
乙

、
明
暫
伏
。

甲
、
明
永
斷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頌
言
『阿
羅
漢
、
滅
定
、
出
世
道
無
有
』
中
 

所
言
〕
『阿
羅
漢
』
者

，
〔此
是
〕
總
顯
〔聲
聞
、
獨
覺
、
菩
薩
〕
三
乘
〔
最
高
的
〕
無
 

學
果
位
；
〔於
〕
此
位
〔中

，與
〕
染

〔污
〕
意

〔末
那
識
相
應
的
煩
惱
〕
種

〔子
〕
及

〔其
〕



現
行

倶
永
斷
滅
，
故
說
〔為
〕
『無
有
』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一
者
、
總
解
永
斷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總
解
頌
意
』
中
〕
，
此
等
即
〔是
〕 

初

〔
『明
永
斷
』
義

。所
謂
『阿
羅
漢
』
者
〕
，
總
攝
『
三
乘
無
學
果
位
』
，
如

〔前
文
釋
〕 

第
八
〔阿
賴
耶
〕
識

〔的

〕
『斷
捨
門
』
中

〔所
〕
引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 

法
》
等
文
(按
：
《對
法
》
卷
十
四
云
：
『若
諸
菩
薩
得
菩
提
時
，
頓
斷
煩
惱
(障
)
及
 

所
知
障
，
頓
成
阿
羅
漢
及
如
來
。
』
)
然
第
八
識
唯
從
〔能
執
末
那
識
之
有
『我
愛
執
藏
』 

的
〕
煩
惱
以
立
『藏

(識
)
』
〔之
〕
名

，今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之
〕
名

『染
污
(意
)
』
〔除
 

依
我
執
煩
惱
外
〕
，
亦
通
法
執
〔而
立
名
，
不
約
能
執
之
他
體
為
說
，
但
〕
約

〔末
那
之
〕 

自
體
〔而
為
〕
說

。
〔至
於
在
修
道
位
〕
此
中
〔的
〕
不
退
〔轉
〕
菩
薩
，
即

〔使
〕
是

〔在
 

見
道
時
的
〕
『出
世
道
(智
現
行
)
』
所
攝
，
〔由
於
〕
法
執
〔猶
〕
在

，故
能
染
菩
薩
，
〔其
 

時
染
污
末
那
雖
不
現
行
，
但
只
是
〕
暫
捨
門
攝
，
非
永
捨
攝
。
在

『無
學
捨
』

〔中

，
其
 

所
捨
者
〕隨
其
所
應
有
二
種
染
〔法
〕
：
一
、染
三
乘
〔的
染
法
，此
〕
即
謂
『人
執
』
，
〔我
 

癡
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彼
人
執
煩
惱
〕
在

〔
三
乘
〕
無
學
〔位
〕

倶

不
〔復
現
〕
行

(按
：
 

此
指
在
聲
聞
乘
的
阿
羅
漢
、獨
覺
乘
的
辟
支
佛
、菩
薩
乘
的
如
來
，此
染
污
意

倶
不
現
行
)
。



二
、
謂
法
執
，
〔彼
是
所
知
障
〕
，
不
染
二
乘
，
但
染
菩
薩
，
〔故
在
菩
薩
乘
中
，
十
地
 

菩
薩
仍
有
〕
，
唯
如
來
〔能
〕
捨

〔法
執
，
故
十
地
菩
薩
仍
不
能
捨
『染
污
末
那
』
。
今
〕 

此
中
〔
說

『
阿
羅
漢
(無
有
)
』
者

，
是
〕
通

〔聲
聞
、
獨
覺
、
菩
薩
三
乘
而
為
〕
說

， 

故
言
〔在
三
乘
的
阿
羅
漢
無
學
位
，
此
〕
染

〔污
〕
意

〔的
〕
現

〔行
及
〕
種

〔子
〕
永
滅
， 

非
唯
人
執
〔
不
現
行
而
已
〕
(按
：
不
過
在
如
來
位
，
人
執
、
法
執

倶

斷
，
在
聲
聞
的
阿
 

羅
漢
及
獨
覺
位
，
雖
說
斷
染
污
意
，
但
法
執
仍
有
，
但
對
涅
槃
不
為
障
而
已
)
。
」

二
者
、
初
番
問
答
：
為
釋
餘
義
，
此
間
復
有
兩
番
問
答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作
初
番
問
 

答
以
釋
何
以
菩
薩
斷
我
執
而
未
斷
法
執
仍
得
捨
「藏
識
」
之
疑
言
•
•
「
問
：
〔由
於
〕
人
 

執

〔足
以
〕
染

〔污
〕
二
乘
，
〔故
斷
我
執
後
，
則
〕
所
執
『
(阿
賴
耶
)
藏
識
』
〔之
名
， 

對
於
〕
二
乘
〔得
無
學
果
人
即
〕
可
名
〔之
為
〕
捨

(按
：
二
乘
無
學
可
捨
『藏

識

(阿
 

賴
耶
)
』
名
)
；
〔至
於
〕
法
執
〔則
足
以
〕
染

〔污
〕
菩
薩
，
〔是
以
當
菩
薩
在
第
八
地
 

斷
我
執
而
未
斷
法
執
時
，則
〕
所
執
『藏

(識
阿
賴
耶
)
』
〔之
〕
名
菩
薩
〔理
〕
應
不
〔得
〕 

捨

，
〔而
瑜
伽
論
師
說
為
能
捨
，其
理
何
在
？
論
主
〕
答

〔言
••此
有
兩
解
：
一
者
、我
執
〕 

煩
惱
障
粗
，
『藏

(識
阿
賴
耶
)
』
〔之
〕
名

〔是
〕
從

〔彼
粗
顯
的
我
執
煩
惱
而
建
〕
立
；



〔但
〕法
執
〔所
知
障
的
行
相
〕
既
細
，
〔故
〕菩
薩
不
從
〔微
細
的
法
執
所
知
障
而
〕得
〔立
 

『藏
識
阿
賴
耶
』
之
〕
名

。
〔
是
以
八
地
菩
薩
斷
我
執
而
未
斷
法
執
者
，
亦
得
說
言
捨
『藏
 

識

(阿
賴
耶
)
』
之
名
〕
。
又

〔有
第
二
解
：
我
執
〕
煩
惱
〔足
以

倶
〕
染
三
乘
〔學
人
， 

故
當
三
乘
學
人
斷
我
執
煩
惱
時
，
其
〕
所
執
『藏

(識
阿
賴
耶
)
』

〔之
〕
名

〔即
可
得
〕 

捨
.，
〔但
〕
法
執
〔唯
能
〕
染

〔污
〕
菩
薩
，
〔故
當
三
乘
通
說
『藏
識
阿
賴
耶
』
之
時
〕
， 

不
從
〔法
執
以
〕
立

『藏

(識
阿
賴
耶
)
』
〔之
〕
名

，
〔是
故
當
第
八
地
菩
薩
已
斷
我
執
， 

而
〕
設

〔使
其
仍
〕
有
能
執
〔末
那
識
的
法
執
，
亦
〕
不
名
〔其
第
八
識
為
〕
『藏
識
(阿
 

賴
耶
)
』
。
」

三
者
、次
番
問
答

.•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作
第
二
番
問
答
以
釋
「藏
識
阿
賴
耶
」
之
疑
言
：
 

「
〔
設
有
外
〕
問
：
〔我
執
煩
惱
〕
通
染
三
乘
〔學
人
，
故
三
乘
學
人
〕
所
執
〔若
有
我
 

執
煩
惱
，則
其
第
八
識
〕
可
共
〔通
三
乘
而
〕
名

〔之
為
〕
『藏

(識
阿
賴
耶
)
』
•，但

〔法
 

執
者
，
唯
〕
染
菩
薩
，
〔
不
染
二
乘
學
人
，
故
對
菩
薩
乘
學
人
言
，
若
仍
有
〕
所
執
〔的
 

法
執
時
，
則
其
第
八
識
應
〕
獨
名
為
『藏

(識
阿
賴
耶
識
)
』
，
〔而
〕
應
設
劬
勞
，
〔精
 

進
修
行
，
兼
斷
法
執
，
捨

『藏
識
』
名

，
今
論
主
〕
答

〔言
：
此
實
不
然
，
以
〕
『藏

(識



阿
賴
耶
)
』
〔之
〕
名

〔是
〕
據

『縛
』
〔而
立
的
；
『
(能
)
縛

(之
)
體
』
〕
唯
在
煩
惱
， 

〔故
三
乘
學
人
只
要
徹
底
斷
其
我
執
煩
惱
，便
應
捨
『藏
識
(阿
賴
耶
)
』
之
名
。至
於
〕
『染
 

體
』
〔是
〕
據

『障
』
〔而
立
的
，
而
並
不
依
『障
』
以
立
『藏
識
阿
賴
耶
』
之
名
。
『障
』 

固
然
通
我
執
〕
，
亦
通
法
執
。
〔第
八
地
菩
薩
雖
未
斷
法
執
的
所
知
障
，
只
要
其
已
斷
『我
 

執
的
煩
惱
縛
』
，即
可
捨
『藏
識
阿
賴
耶
』
之
名
•，直
到
佛
地
『煩
惱
、所
知
二
障
』

倶

斷
， 

始
可
捨
『染
污
意
(末
那
)
』
之
名
〕
。
」

乙
、
明
暫
伏
：
於
「總
解
頌
意
」
的
二
分
中
，前
文
已
「明
永
斷
」
義

，今
續
「明
暫
伏
」 

義
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至
於
學
人
在
有
〕
學
位
〔的
〕
『滅

(盡
)
定
』
〔及
〕
『出
 

世
道
』
中

，

倶

〔能
〕
暫

〔時
〕
伏
滅
〔染
污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，
故
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 

說

『
(滅
定
、
出
世
道
)
無
有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修
行
人
〕
隨
其
所
應
，
〔於
〕
三
乘
〔的
有
〕
學
位
〔之
〕 

滅

〔盡
〕
定

〔及
〕
出
世
道
中
，
〔都
能
〕
暫

〔時
〕
伏
滅
〔染
污
末
那
識
〕
者

，
〔意
〕 

即

〔
是
說
•
.修

行
者
〕
隨

〔所
屬
〕
何
乘
，
〔於
進
入
滅
盡
定
，
或
在
見
道
於
其
出
世
道
 

智
現
行
之
時
，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我
癡
等
煩
惱
〕
所
障
便
〔得
以
暫
〕
伏

。
〔彼

〕



二
乘
〔學
人
於
預
流
〕
初
果
已
去
〔
及
〕
大
乘
〔學
人
於
〕
初
地
〔
已
後
，
如
是
也
包
括
 

利
根
的
〕
頓
悟
二
乘
〔及
地
上
〕
菩
薩
〔修
行
者
，
彼
等
以
〕
人
空
〔智
能
暫
〕
伏
人
〔.執
 

諸
〕
染
；
〔至
於
〕
頓

、
漸
二
悟
〔的
〕
菩
薩
〔的
地
上
修
行
者
，
彼
等
以
〕
法
空
〔智
〕 

亦

〔能
暫
〕
伏
法
〔執
諸
〕
染

。
〔如
是
有
學
位
的
修
行
人
，
在
滅
盡
定
及
出
世
道
時
， 

都
能
暫
伏
染
污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現
行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並
作
出
小
結
言
：
「上

〔文
經
已
〕
總
解
頌
〔文

『阿
羅
漢
、
滅
定
、
出
世
 

道
無
有
』
的
大
意
，
顯
示
三
乘
的
修
行
者
，
在
〕
『阿
羅
漢
』
、
『
(出
世
)
聖
道
』
〔及
〕 

『滅

(盡
)
定
』
三
位
，
〔染
污
意
彼
與
我
癡
、我
見
等
煩
惱
相
應
的
末
那
識
便
〕
不

〔現
〕 

行

。
」㈣

別
解
出
世
聖
道
位
：於
上
文
「總
解
頌
文
」
之
後
，
今
文
便
是
「別
解
」
頌
文
，
如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〕
別
解
〔頌
文
中
有
關
『阿
羅
漢
』
、
『滅
盡
定
』
、 

『出
世
(聖
)
道
』
〕三
〔位
〕
。於
中
有
二
：初
、
〔別
〕解
〔於
〕滅
〔盡
〕定
〔及
 

出
世
〕
聖
道
〔此
染
污
意
〕
不
行
，後

、解
無
學
〔阿
羅
漢
位
〕
。初
中
有
三
••先

、解

(於
 

出
世
)
聖
道
(此
染
污
意
)
不
行
之
位
(按
•

.今
把
『
初
中
有
三
』
開
成
『別
解
出
世
聖



道
位
』
及

『別
解
滅
盡
定
位
』
兩
分
)
。
」

甲
、
解
不
行
位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
：
何
以
染
污
末
那
識
有
待
有
學
 

位
於
見
道
出
世
聖
道
智
現
行
時
，
始
能
暫
伏
？
答
：
此
〕
謂
染
污
意
無
始
時
來
，
微
細
、 

一
類
、任
運
而
轉
，諸
有
漏
〔的
加
行
〕道
〔智
〕
不
能
〔暫
〕伏
，
〔更
不
能
使
之
永
 

遠
斷
〕滅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〕此
〔論
〕意
，
〔謂
〕有
漏
〔的
〕
『
(加
行
)
道
 

(智
)
』
〔是
〕
不
能
〔永
斷
甚
或
不
能
暫
〕
伏

〔染
污
末
那
識
的
。此
說
與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 

卷
〕
六
十
三
〔所
〕說
〔者
相
〕
同
，
〔以
〕彼
《
(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云
：
『
(與
末
 

那
識
相
應

倶
有
遍
行
任
運
(之
)
四
種
煩
惱
，世
間
治
道
尚
不
能
為
損
伏
對
治
)
。何
以
故
？
 

已
離
欲
(者
)
猶

(
現
)
行
故
，
(何
況
尚
未
離
欲
之
有
漏
世
間
加
行
道
智
如
何
能
對
治
 

耶
)
？
』
」《述

記
》
又
疏
言
•
•
「又
解

.•世

〔間
〕
道

〔智
〕
唯
是
〔對
第
六
意
識
的
貪
、
瞋

、 

癡
等
〕
事

〔象
作
〕
觀

，
〔伏
迷
事
的
煩
惱
；
但
與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煩
惱
則
是
〕 

迷
理
〔的
煩
惱
〕
，故

〔彼
唯
作
事
觀
、唯
伏
迷
事
煩
惱
的
〕
世

〔間
〕
道

〔智
是
〕
不

〔能



損
〕伏
〔者
。又
末
那
〕此
諸
煩
惱
皆
是
〔第
八
〕本
識
種
子
所
引
〔發
〕
，於
一
切
時
 

微
細
一
類
任
運
而
生
，非

〔是
世
間
道
智
的
〕
所
對
治
〔境
界
〕
，及

〔世
間
道
智
亦
非
是
〕 

能
對
治
〔彼
〕
境
界
〔的
能
對
治
智
，
因
為
迷
理
的
煩
惱
境
界
與
能
緣
事
觀
之
世
間
道
智
 

能
緣
力
，如
是
〕
境
界
〔與
〕
緣
力
〔彼
此
〕
差
別
〔而
〕
轉
故
(按
：
理

、事
有
殊
，
勝

、 

劣
異
故
——

即
境
界
強
，
而
能
緣
力
弱
，
故
世
間
道
智
的
能
緣
力
，
不
能
對
治
第
七
識
的
煩
 

惱
境
界
)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加
疏
釋
以
明
第
六
意
識
與
第
七
末
那
的
「

倶
生
我
執
」
之
差
別
言
：
 
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八
十
八
〔所
〕
云
『
(對
於
)

倶
生
薩
迦
耶
見
，
(彼
)
世
 

(間
)
道
(智
)
不
(能
損
)
伏
』
〔者
〕
，彼
〔論
唯
〕約
〔第
〕六
〔意
〕識
中
〔的
 

『
倶
生
我
見
』
而
〕語
，
〔以
其
〕彼
〔後
能
〕緣
三
界
法
為
『我
所
』
故
(按
：第
七
 

末
那
的
『
倶
生
我
見
』
唯
緣
所
在
地
的
第
八
異
熟
識
為
『實
我
』
，但
不
緣
三
界
九
地
為
『我
 

所
』
)
；
然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於
此
〕
不
言
〔彼

『

倶
生
我
見
』
唯
於
〕
金
剛
心
方
斷
， 

〔
可
見
與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『

倶
生
我
見
』
地
地
可
由
『出
世
聖
智
』
所
通
斷
〕
，
此
不
 

同

〔於
〕
彼

〔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

倶
生
我
見
』
唯
在
究
竟
位
金
剛
喻
定
所
一
時
頓
〕



斷

。然

〔而

『第
六
意
識
的

倶
生
我
見
』
與

『第
七
末
那
識
的

倶
生
我
見
』
彼
此
皆
〕
不

〔能
 

由
世
間
道
智
所
永
斷
甚
或
暫
〕
伏

，
〔此
則
完
全
〕
相
似
。
」

乙
、
解
根
本
後
得智
：
又

「出
世
間
聖
道
般
若
智
」
可
開
成
「無
分
別
的
根
本
智
」
及
 

「有
分
別
的
後
得
智
」
•，此
二
智
現
行
時
，
染
污
末
那
識
都
不
現
行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 

解
釋
云
：

「
〔
此
染
污
意
的
末
那
識
，
雖
然
諸
有
漏
加
行
道
智
不
能
伏
滅
，
但
無
漏
〕
三
 

乘

〔
出
世
間
的
〕
聖
道
〔般
若
智
對
之
則
〕
有
伏
滅
義
，
〔
因
為
三
乘
聖
道
正
是
〕
真
無
 

我
解
〔
的
正
智
，
彼
不
容
末
那
識
有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諸
煩
惱
的
現
行
，
相
〕 

違

〔於

〕
我
執
故
，
〔起
無
分
別
根
本
正
智
能
或
永
斷
或
暫
伏
彼
之
故
，
故
說
『有
伏
、 

滅
義
』
。至
於
無
分
別
根
本
正
智
現
行
之
後
，其
繼
起
者
有
〕
後
得
〔有
分
別
的
〕
無
漏
〔
正
 

智
〕現
在
前
時
，
〔由
於
『後
得
智
』
〕是
彼
〔
『根
本
智
』的
〕等
流
〔故
〕
，亦
〔有
〕 

違

〔於
〕
此

〔染
污
〕
意

，
〔即
使
令
彼
染
污
末
那
亦
不
得
現
行

〕
。

J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隨
其
〔修
行
者
之
〕
所
應
，
〔當
〕
三
乘
無
漏
〔出
世
聖
道
〕 

心
〔智
現
行
生
〕起
〔之
時
，此
染
污
意
的
末
那
識
〕方
〔能
暫
〕伏
。
〔因
為
無
漏
三
 

乘
聖
道
彼
〕無
分
別
智
〔即
〕
『
(真
)
無
我
解
(智
)
』
(有
)
違
我
執
故
，
〔又
〕



隨
〔此
我
執
與
加
行
智
所
作
的
〕
『人
(空
觀
)
』
〔及
〕
『法
(空
)
觀
』
並
自
〔相
〕 

違
故
，
〔
是
故
三
乘
無
漏
無
分
別
根
本
般
若
智
現
行
時
，
有
漏
的
染
污
意
末
那
識
便
得
暫
 

伏
〕
。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又
釋
言
：
「
〔至
三
乘
聖
道
繼
起
的
〕
無
漏
後
得
智
，
〔彼
是
〕
隨

『人
 

(空
觀
)
』
、
『法
(空
)
觀
』
〔所
引
發
的
無
漏
聖
道
的
〕無
分
別
智
〔的
〕等
流
引
 

生

〔者

，
隨
作
『人
空
觀
』
者

，
則
染
污
意
有
〕
一
分
〔不
現
行
〕
；
或

〔作

『法
空
觀
』 

者

，則
染
污
意
〕
全

〔分
〕
亦
不
現
行
。若

〔聲
聞
、獨
覺
〕
二
乘
、
〔大
乘
〕
菩
薩
等
〔修
 

行
者
，
於
無
漏
『無
分
別
根
本
智
』
及
無
漏
『有
分
別
後
得
智
』
之
後
，
再
〕
入
有
漏
後
 

得
智
〔時

，
彼
〕
即
不
然
，
〔染
污
意
的
末
那
識
即
再
復
現
行
，
因
為
彼
有
漏
後
得
之
智
〕 

非
彼
〔無
漏
智
的
〕
等
流
故
，以
有
漏
法
不
能
善
達
無
我
理
故
。
〔此
說
與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 

卷
〕
六
十
三
〔所
言
『諸
離
欲
者
，
世
間
(有
漏
)
治
道
現
在
前
、
若
不
現
前
，
此
諸
(我
 

癡

、
我
見
等
)
煩
惱
現
行
不
絕
』
者

，
其
義
相
〕
同

。
」

丙
、
解
俱
名
出
世
道
：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澄
清
「出
世
聖
道
」
的
法
體
云
：
「
〔
『般
 

若
無
分
別
根
智
』
彼
〕
『真
無
我
解
(智
)
』
及
後
所
得
〔的

『般
若
有
分
別
後
得
智
』
〕
，



倶

〔是
〕無
漏
故
，
〔得
〕名
〔為
〕
『出
世
(聖
)
道
』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〕顯
〔示
〕
『出
世
(聖
)
道
』
〔除
指
『般
若
無
 

分
別
根
本
智
』
外
〕
，
亦
攝
『
(般
若
有
分
別
)
後
得
(智
)
』
，
以
無
漏
故
，
如

『無
 

分
別
(根
本
智
)
』
。
」

㈤

別
解
滅
盡
定
位
：
於

「別
解
(於
)
滅

(盡
)
定

(及
)
聖
道
(染
污
意
)
不
行
」
中

， 

前
文
經
已
「別
解
出
世
聖
道
位
」
，今
文
則
繼
「別
解
滅
盡
定
位
」
。於
此
可
以
開
成
二
分
：
 

甲

、
「
正
解
滅
盡
定
」
，
乙

、
「順
顯
(前
)
二
滅
(已
)
後
生

J

 
。

甲
、
正
解
滅
盡
定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「滅
盡
〔定
〕既
是
『
(出
世
)聖
道
』
〔的
〕 

等
流
，極
寂
靜
故
，
〔是
以
入
滅
盡
定
時
〕
，此

〔染
污
意
末
那
識
〕
亦
非
有
〔現
行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解
『出
世
聖
道
』
之
後
，今
依
〕次
〔別
〕解
『滅
盡
定
』
。

〔
問
：
於

〕
滅
盡
定
中
，
〔染
污
意
〕
何
故
不
起
？

〔答
：
此
由
於
滅
盡
定
是
〕
聖
道
後
 

得

〔智

〕
無
漏
觀
之
等
流
，
是
彼
〔無
漏
觀
的
〕
果

〔法
〕
故

，
猶
如
涅
槃
極
寂
靜
故
， 

與
彼
〔染
污
意
的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的
擾
蕩
〕
相
違
故
，
〔是
以
在
滅
盡
定
中
， 

此
染
污
意
末
那
識
〕
亦
非
有
〔現
行
〕
。
」



乙
、
順
顯
二
滅
後生
：
於

「滅
盡
定
」
中

，
一
如
在
小
乘
有
學
位
及
初
地
後
菩
薩
的
現
 

行
「
三
乘
聖
道
智
」
時

，雖
能
暫
伏
「染
污
意
(末
那
識
)
」.，但
卻
不
能
加
以
永
斷
，故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由

〔於
在
滅
盡
定
及
在
三
乘
聖
道
現
行
之
時
〕
，
未

〔能
〕
永
斷
此
〔染
 

污
意
(末
那
識
)
相
應
諸
我
癡
等
煩
惱
〕
種
子
故
，
〔是
以
〕
從
滅
盡
定
〔及
〕
聖
道
〔根
 

本
智
與
後
得
智
〕起
已
，此
〔染
污
意
末
那
識
〕復
〔得
〕現
〔行
〕
，乃
至
〔其
〕未
〔究
 

竟
永
〕滅
〔前
盡
皆
如
此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〕
後
顯
〔在
滅
盡
定
及
三
乘
聖
道
彼
〕
前
二
〔位
能
 

使
染
污
意
末
那
識
暫
伏
〕滅
已

A

到
出
定
〕後
〔彼
染
污
意
仍
得
再
次
〕生
〔起

。意
謂
當
〕 

小
乘
〔有
學
作
〕人
空
〔觀
、大
乘
〕菩
薩
〔兼
作
〕法
〔空
觀
所
〕引
〔發
〕者
，
〔能
 

使
〕
『生

(我
執
)
』
及

『法

(我
)
執
』
隨
其
所
應
亦
〔得
以
〕
不
現
行
•，
〔但
當
彼
等
〕 

出
觀
〔之
〕
後

，
〔彼
人
我
執
及
法
我
執
仍
得
現
〕
行

，
〔以
其
種
子
還
〕
未
永
斷
故
(按
：
 

要
待
金
剛
喻
定
，
始
能
為
強
烈
般
若
智
所
永
斷
滅
)
。
〔
此
說
得
與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 
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〔卷
〕第
二
、
《
(瑜
伽
師
地
)
大
論
》
〔卷
第
〕
六
十
三
、
《顯
 

揚
(聖
教
論
)
》
〔卷
第
〕十
九
〔與
〕十
七
等
〔皆
相
〕同
。」



㈥

別
解
阿
羅
漢
位
：
於
「別
解
(頌
文
有
關
阿
羅
漢
、
滅
盡
定
、
三
世
出
世
聖
道
)
三
 

位
」
中

，
前
文
經
已
「
別
解
出
世
聖
道
位
」
及

「
別
解
滅
盡
定
位
」
，
今
文
最
後
「別
解
 

阿
羅
漢
(無
學
)
位
」
。
此
中
又
可
開
成
三
分
••甲

、
明
修
斷
，
乙

、
明
頓
斷
，
丙

、
明
 

迴
趣
同
：

甲
、
明
修
斷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然
〔而
與
〕此
染
〔污
〕意
〔末
那
識
〕相
應
 

〔的
我
癡
等
諸
〕煩
惱
，
〔以
體
性
〕是
〔先
天
〕

倶

生
〔之
〕故
，非
見
〔道
〕所
〔能
〕 

斷

〔
滅
；
但
其
本
質
〕
是
染
污
〔性

〕
故

，
非
非
所
斷
，
〔
是
故
唯
是
修
道
位
中
最
後
金
 

剛
喻
定
方
始
能
斷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疏
〕
解
阿
羅
漢
〔位
〕
無

〔我
執
之
〕
所
由
義
(按
：
 

染
污
末
那
識
是
『
我
執
根
原
』
；
『無
我
執
』
即

『永
斷
染
污
末
那
』
義
)
。
〔彼
染
污
 

末
那
相
應
的
先
天

倶
生
煩
惱
〕非
〔是
〕見
道
〔般
若
智
之
所
能
〕斷
，
〔以
其
是
〕任
 

運
〔先
天
而
〕生
故
，非
〔由
後
天
〕分
別
〔所
生
〕故
•，然
〔而
〕此
〔染
污
意
相
應
 

有
漏
煩
惱
種
子
既
是
〕
染

〔污
之
法
〕
，
故
非
是
『不

(須
)
斷

(之
法
)
』
•，不

〔須
〕 

斷
之
法
，
並

〔皆
是
〕
無
漏
〔法
〕
故

。
〔與
彼
染
污
意
相
應
的

倶
生
有
漏
煩
惱
種
子
〕
，



明
是
修
〔道
位
最
後
金
剛
喻
定
所
頓
〕
斷

。
」

乙

、
明
頓
斷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別
解
此
染
污
意
(
末
那
識
)
當
於
何
時
永
斷
云
：
 

「
〔由
於
與
染
污
意
相
應
的
諸
煩
惱
〕極
〔為
〕微
細
〔之
〕故
，
〔染
污
意
的
〕所
有
 

種
子
〔必
須
〕與
〔第
九
地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彼
〕有
頂
地
〔的
〕下
下
〔品
〕煩
惱
〔同
時
〕 

一
時
頓
斷
，
〔
以
彼
等
的
〕
勢
力
等
〔
同
〕
故

。
〔當
二
乘
學
人
於
阿
羅
漢
位
前
、
大
乘
 

菩
薩
於
究
竟
位
前
的
〕
金
剛
喻
定
現
在
前
時
，
頓
斷
此
〔染
污
意
及
其
相
應
一
切
煩
惱
的
〕 

種

〔
子

，
而
得
〕
成

〔為
三
乘
的
〕
阿
羅
漢
•，故

〔於
三
乘
阿
羅
漢
的
〕
無
學
位
，
〔
此
 

染
污
意
末
那
識
及
其
相
應
的
煩
惱
〕
永
不
復
起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 

《述
記
》
疏
釋
「下
下
品
」
義
言
：
「
〔有
問
：
此
染
污
意
既
非
見
道
所
斷
，
則
應
〕 

於
何
時
〔得
永
〕斷
？
〔答
言
〕
：此
〔染
污
意
末
那
〕識
〔既
是
〕染
法
，
〔與
欲
、 

色

、無
色
〕
三
界
、
〔九
地
〕
相
應
，雖

〔每
地
一
品
，
即
合
〕
有
九
品
，
〔然
〕
於
其
〔所
 

處
的
每
一
地
〕
，
地
地
〔都
與
當
地
的
第
六
意
識
九
品
煩
惱
相
比
，
其
微
細
程
度
當
與
其
 

第
九
品
煩
惱
相
似
，故
可
說
為
〕
最
下
品
故
，
〔是
以
名
為
〕
第
九
〔下
下
〕
品

〔所
〕
攝

。 

(按
：
當

I

同
在
金
剛
喻
定
頓
斷

。)

J



《述
記
》
再
釋
「勢
力
等
」
等
義
言
•
•
「
〔與
染
污
意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我
癡
、
我
 

見
等
煩
惱
，
於
三
有
九
地
中
，
雖
然
地
地
皆
有
，
皆
是
最
下
品
攝
，
但
由
於
極
微
細
故
， 

並
非
地
地
漸
斷
，
而
是
總
合
〕
一
切
地
〔即
九
地
合
為
一
地
的
煩
惱
種
子
〕
者

，
與

『
(非
 

想
非
非
想
彼
)
有
頂
地
(第
六
意
識
)
第
九
下
下
品
(的
煩
惱
現
行
及
種
子
)
』

倶
時
頓
斷
， 

以
各
自
地
〔的
第
七
識
煩
惱
皆
〕極
微
細
故
，
〔皆
〕
同
障
無
學
〔果
〕故
，
〔皆
於
證
 

無
學
果
前
的
金
剛
喻
定
中
，
為
最
強
烈
的
般
若
三
乘
聖
智
〕
一
時
頓
斷
，
〔以
此
〕
名

〔為
 

『九
地
染
污
末
那
的
煩
惱
功
能
』
與

『有
頂
地
第
六
意
識
第
九
下
下
品
的
煩
惱
功
能
』
〕 

『
勢
力
等
(
同
)
』
，
〔故
能
一
時
頓
斷
。
又
何
以
一
切
地
的
染
污
末
那
煩
惱
可
與
有
頂
 

地
煩
惱
一
時
頓
斷
？
此
由
於
彼
此
的
煩
惱
相
似
故
，
即
如
在
〕
欲
界
〔五
趣
地
〕
所
繫
〔的
 

染
污
末
那
之
煩
惱
〕
與
彼
〔有
頂
地
之
煩
惱
微
細
〕
相
似
，
〔即
是
都
〕
不
能
發
業
，
〔不
 

能
〕潤
生
等
故
，
〔此
〕與
彼
〔有
頂
地
第
六
意
識
的
煩
惱
〕惑
同
，
〔彼
此
於
〕金
剛
 

喻
定
現
在
前
時
，
〔即
一
時
一
起
頓
〕
斷

〔而
得
證
〕
成

『無
學
(聖
果
)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假
設
外
人
作
出
二
難
言
：
「若
有
難
言
：
〔
一
者
、
你
〕
既

〔說
與
染
 

污
末
那
相
應
的
煩
惱
〕有
〔其
〕九
品
〔差
別
，則
〕應
隨
〔於
〕彼
〔所
處
各
別
不
同
的
諸
〕



地
，
〔分
別
由
〕九
品
〔不
同
的
般
若
〕道
〔智
各
別
漸
次
〕斷
〔除
之
，而
不
必
待
金
 

剛
喻
定
一
時
頓
斷
。所
以
者
何
？
以
既
〕
許
此
〔染
污
末
那
的
〕
我
見
〔煩
惱
有
〕
九
品
〔分
 

別
〕
故

，
即

〔應
如
第
六
意
識
中
的
煩
惱
〕
，在
一
界
中
，
〔有
〕
粗

、細

〔的
不
同
，故
〕 

非

〔是
〕
一
類
。
〔
二
者
、如
你
所
言
〕
，
此

〔染
污
的
末
那
〕
識
既
〔然
〕
行
常
一
類
故
， 

故

〔
不
必
地
地
別
斷
，
而
唯
於
無
學
位
前
的
金
剛
喻
定
〕
與

〔有
頂
地
的
第
六
意
識
〕
下
 

下
〔品
煩
惱
〕同
時
〔
一
起
〕頓
斷
，
〔如
是
〕即
是
一
品
，
〔並
〕無
九
品
〔之
〕義
。」 

為
要
回
應
前
述
二
難
，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出
疏
解
言
：
「
〔論
主
〕
答

〔
云
〕
：
此

〔難
 

於
理
〕
不
然
。
〔何
以
故
〕
？
若
以
同
時
〔頓
〕斷
便
言
〔是
〕
『品
力
齊
(同
，即
是
 

一
品
，無
九
品
義
)
』
〔者

，
則
〕
如

〔極
利
根
的
頓
〕
超
二
果
〔之
修
行
〕
人

，
亦

〔能
〕 

以
〔其
〕欲
〔界
惑
之
〕第
九
〔下
下
品
的
煩
惱
及
種
子
〕與
〔有
頂
〕非
想
〔非
非
想
的
〕 

第
九
〔下
下
品
之
〕煩
惱
〔及
種
子
〕同
〔時
頓
〕斷
，
〔如
是
彼
等
的
勢
〕力
品
〔類
〕 

豈

〔亦
〕
齊

〔同
耶
？
彼
品
類
勢
力
雖
有
不
同
，
既
然
可
以
一
時
頓
斷
，
故
知
〕
今
解
〔第
 
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的
我
見
亦
應
能
〕
如
彼
〔
欲
界
惑
與
有
頂
惑
的
不
同
勢
力
品
類
攝
為
一
品
 

而
一
時
頓
斷
，
故
知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的
我
見
〕
實
有
九
品
(按
••於
九
地
中
，
地
地
都



有
其
一
下
下
品
的
我
見
煩
惱
，故
合
言
實
有
九
品
，而
非
是
唯
有
一
品
)
。
〔又
彼
二
果
人
， 

把
其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諸
惑
，
每
地
九
品
，
九
地
合
共
八
十
一
品
〕
，
彼
由
加
行
，
合
為
九
 

品

，
〔由
於
〕
此
障
無
學
，
故

〔合
八
十
一
品
惑
，
總
為
九
品
，
於
入
無
學
位
的
無
間
道
 

中

，
由
能
解
脫
的
般
若
智
慧
〕
一
時
〔頓
〕
斷

，
〔而
今
之
斷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的
我
見
者
， 

合
九
品
而
攝
為
一
品
頓
斷
，
實
有
以
似
之
〕
，
但
由
此
一
類
〔殊
〕
勝
道
〔諦
的
智
慧
〕 

方
能
斷
彼
『多
品
(
而
攝
為
一
品
)
之
惑
』

〔故
〕
。
然

〔
而
與
所
言
超
二
果
人
所
斷
的
 

合
八
十
一
品
惑
而
為
九
品
惑
者
亦
有
所
不
同
。
何
則
？
彼
惑
每
地
粗
細
不
同
，
分
成
九
品
；
 

但
〕
此
第
七
〔染
污
末
那
識
相
應
我
見
煩
惱
於
〕
自
地
〔中
時
，
並
〕
無

〔分
作
〕
九
品
， 

〔其
品
力
只
〕與
自
地
〔第
〕六
〔意
〕識
中
第
九
〔下
下
〕品
〔的
〕我
見
相
似
，
〔故
 

合
九
地
共
有
九
品
的
末
那
我
見
總
為
一
品
〕
，
於
金
剛
心
時
與
非
想
〔
非
非
想
處
的
第
六
 

意
識
〕
第
九
品
〔煩
惱
〕
一
時
頓
斷
。若

〔或
染
污
末
那
的
我
見
執
為
一
品
，無
實
九
品
者
， 

則
必
須
〕許
〔彼
一
品
的
我
見
〕粗
細
〔相
同
〕
、三
界
相
似
，
〔其
現
行
勝
用
〕便
無
 

增
減
，
〔對
〕無
性
有
情
〔而
言
〕
，此
第
七
識
〔便
〕應
非
〔是
〕能
熏
，
〔以
〕缺
〔少
 

彼

『有
增
減
』
的

〕
『
(能
熏
)
第
三
義
』
故
；
〔今
凡
夫
於
三
界
九
地
的
現
行
染
污
末



那
我
見
既
有
熏
習
，
既
是
能
熏
體
，
即
有
增
減
的
勝
用
〕
，
由
此
應
知
〔
彼
染
污
末
那
我
見
〕 

實
有
九
品
〔差
別
。
又
〕
如

〔彼
能
〕
斷
善
〔根
的
〕
邪
見
，
〔雖
然
約
盡
斷
一
切
善
根
 

而
言
〕
唯

〔在
〕
第
九
〔下
下
〕
品
.〔邪
見
以
斷
盡
上
上
品
善
根
，
然
後
善
根
始
可
言
盡
 

斷

，但
彼
邪
見
〕
仍

〔必
須
〕
作
九
品
〔分
別
方
〕
能
斷
〔盡
一
切
〕
善
根
，
〔今
〕
此

〔第
 

七
染
污
末
那
相
應
的
我
見
煩
惱
，
理

〕
亦

應

爾

，
一
品
之
中
分
〔
作

〕
九

品

故

。
」

於
答
外
所
難
，
合
有
二
分
，
第
一
種
答
已
如
上
述
•，
第
二
種
答
如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「
又
 

〔或
有
〕
解
••此
言
『勢
力
等
(同
)
』
者

，
〔是
指
勢
力
〕
品
數
〔相
〕
同

〔之
義
〕
， 

故

〔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我
見
煩
惱
〕
與
有
頂
地
〔第
六
意
識
的
我
見
同
屬
〕
下
下
 

品

惑

，
粗
細
同
之
，
故

〔
染
污
末
那
我
見
雖
有
九
品
之
別
，
亦
能
總
為
一
品
而
〕
一
時
頓
斷
。 

〔外
人
見
答
，
或
有
再
難
〕
：
若
爾
，
無
性
有
情
〔的
染
污
〕
第
七
〔識
我
見
，
於
三
界
 

及
九
地
中
既
云
粗
細
相
同
，
都
是
下
下
品
，
無
有
增
減
〕
，
應
非
能
熏
，
缺

增

減

〔
義

〕
故

， 

〔
有
自
教
相
違
之
失
，
以
瑜
伽
宗
許
彼
有
熏
習
故
。
論
主
答
言
〕
••此
亦
不
然
，
如

前

〔
文
 

處
理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〕
第
二
『能
熏
(四
義
)
』
中
解
〔第
三
義
時
所
說
••染
污
末
那
 

的
相
應
我
見
，
約
三
界
九
地
而
論
，
隨
地
之
上
、
下
互
有
粗
、
細

，
即
下
地
的
我
見
為
粗
，



上
地
的
我
見
為
細
，
如
是
既
有
增
減
，
故
成
能
熏
，
因
而
得
〕
無

『
(
自
教
)
相
違
』

〔
之

〕 

失

。
〔又
於
〕
此
二
說
中
，
前
解
為
勝
。
〔又
三
乘
便
再
說
〕
：
若

〔就
〕
二
乘
〔學
〕 

人

〔而
言
〕
，
斷
此
染
〔污
末
那
的
我
見
人
執
〕
者

，
〔目
的
在
〕
斷

〔除
〕
縛
彼
〔得
 

涅
槃
解
脫
的
障
礙
〕
故
；
若

〔就
大
乘
〕
菩
薩
〔而
言
，
除
要
〕
斷

〔除
我
執
外
，
彼
對
 

二
乘
〕
無
染
〔的
法
執
〕
亦

〔得
斷
〕
除

〔以
究
竟
位
的
大
乘
無
學
位
是
圓
滿
的
清
淨
者
， 

不
許
有
我
執
的
煩
惱
障
，
亦
不
許
有
法
執
的
所
知
障
故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最
後
還
作
一
番
問
答
以
疏
解
餘
義
言
：
「問
：
〔學
人
於
〕
見
道
〔位
 

時

，
已

〕
除

惡

趣

，
〔
不
再
於
地
獄
、
餓

鬼

、
畜
生
三
惡
趣
流
轉
生
死
，
則
所
招
〕
惡
趣
之

 

果

〔的
〕
第
八
〔異
熟
果
識
〕
亦
言
〔斷
〕
除
.，
〔依
大
乘
義
，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是
執
緣
 

自
地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以
為
實
我
者
，
今

作

〕
所

緣

〔
的

〕
『
第

八

(
招
三
惡
趣
異
熟
果
識
)
』
 

既
言
無
〔
有

，
則
彼
作
〕
能

緣

〔
的

〕
此

『
(
生
於
三
惡
趣
的
染
污
第
七
)
識

』
亦
應
斷
〔
除

；
 

既

已

斷

除

，
何
必
於
金
剛
喻
定
把
三
界
九
地
的
九
品
我
見
攝
為
一
品
而
一
時
頓
斷
耶
？
論

 

主
答
言
〕
：
若
似
不
〔再
現
〕
行

〔者
〕
名

〔之
〕
為
斷
，
〔則
於
見
道
已
後
，
生
於
三
 

惡
趣
的
〕
此

『
(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)
識

』
可

〔
名
之
為
經
已
斷
〕
除

.，
〔
但

〕
若
以
斷
體
〔
為



斷
者
，
則
〕
於
彼
〔見
道
位
後
，
亦
〕
不
可
爾
〔謂

『能
變
現
三
惡
趣
的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 

的
種
子
功
能
』
亦

無

，
『
亦
不
可
謂
能
緣
彼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的
第
七
識
種
子
功
能
』
亦

無

。 

依
真
〕
實

〔之
〕
理

〔而
作
〕
解

〔說
〕
者

，
〔當
知
見
道
位
時
，彼
能
變
三
惡
〕
趣

〔之
〕 

『
(第
八
異
熟
)果
(識
)
』無
〔有
現
行
，即
〕謂
彼
〔由
〕不
善
業
所
招
者
〔是
〕無

，
〔因
 

為
能
招
惡
趣
的
不
善
業
見
惑
在
見
道
位
已
斷
故
•，
然
而
並
〕
非

彼

〔
自

〕
身
中
一
切
修
〔
位

 

所
應
斷
的
修
〕
惑

皆

無

(
按

：
此

包

括

『
變
現
三
惡
趣
之
第
八
異
熟
果
識
體
的
種
子
功
能
』
 

及

『
變
現
緣
彼
異
熟
果
識
體
見
分
以
為
實
我
的
第
七
識
種
子
功
能
』
仍

有

)

，
不
可
以
此

 

〔
『見

(道
位
)
所
斷
』
者
〕
例

〔同
於
〕
彼

〔
『修

(道
位
)
所
斷
』
者

，
故
此
難
實
 

不
應
理
。其
詳
可
〕
如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〕
下

〔文
的
第
九
卷
談
〕
『斷
障
』
及

〔窺
基
〕 

《別
抄
(大
乘
法
苑
義
林
•斷
障
章
)
》

〔中
之
所
解
〕
說

。
」

丙
'
明
迴
趣
同
：
於

「
別
解
阿
羅
漢
位
」
的
三
節
中
，
前

文

經

已

「
明
修
斷
」
及

「
明
 

頓
斷
」
，
今
為
最
後
的
第
三
節
，
即

「明
迴
趣
同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上
文
已
 

明
三
乘
無
學
果
位
學
人
，
於

金

剛

喻

定

，.頓
斷
染
污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現
行
及
種
子
，
今
續

 

明
〕
二
乘
無
學
〔聖
者
〕
迴
趣
大
乘

V
〔彼
等
〕從
初
發
『
(阿
耨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)
心
』



〔以
〕至
未
成
佛
〔的
整
個
歷
程
〕
，雖
〔其
本
質
其
〕實
〔就
〕是
〔地
上
修
行
的
〕菩
薩
， 

〔但
〕
亦

〔即
〕
名

〔為
〕
阿
羅
漢
，
〔因
為
他
們
的
應
斷
煩
惱
、應
了
生
死
、應
得
智
慧
、 

應
受
供
養
彼
〕
『應
』
義

〔與
阿
羅
漢
〕
等

〔同
〕
，故

〔此
〕
不

〔於
闡
釋
阿
羅
漢
外
〕 

別

〔加
〕
說
之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先
設
外
問
言
：

「
若

〔
有
二
乘
修
行
者
，
當
其
於
小
乘
無
學
位
時
，
經

 

已
〕
斷

〔除
染
污
第
七
末
那
相
應
的
我
見
煩
惱
〕
種
子
，
〔迴
小
向
大
，
從
入
初
地
菩
薩
 

聖
位
，其
時
染
污
末
那
種
子
〕
畢
竟
〔已
〕
斷
者
，即
迂
〔迴
證
〕
會

『無
學
(果
位
)
』
， 

名

〔為
迴
小
向
大
的
〕
『不
退
(轉
)
菩
薩
』
，
何
故
不
說
〔彼
等
亦
已
斷
捨
『染
污
末
 

那
識
』
〕
耶
？
」

《
述
記
》
設
論
主
答
彼
質
難
言
：
「
〔
汝
等
亦
〕
同

〔
於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所
說
有
關
〕 

第
八
〔阿
賴
耶
〕
識
初
師
〔所
論
述
〕
捨

〔阿
賴
耶
〕
義

〔而
〕
為
問
。然

〔今
討
論
『染
 

污
末
那
識
的
伏
斷
位
』時

，其
於
〕上
〔文
〕所
明
〔在
〕因
位
之
中
，
〔彼
〕
二
乘
有
學
〔及
 

大
乘
地
上
〕
頓

悟

菩

薩

〔
於
出
世
道
及
滅
盡
定
已
能
暫
伏
染
污
末
那
；
至

於

〕
迴

心

〔
向
大

 

的
二
乘3

有

學

A

以
其
與
地
上
大
乘
；一
菩
薩
同
類
，
〔
亦
能
暫
伏
染
污
末
那
〕
，
故
不
別
簡
。



〔
至

於

〕
定
性
之
中
，
三
乘
無
學
並
〔
能
永
斷
彼
種
子
而
滅
捨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，
其
義
經
〕 

已
明
訖
。唯
有
迴
心
〔趣
向
大
乘
的
二
乘
〕
無
學
，
〔彼
〕
與

〔頓
悟
大
乘
的
〕
菩
薩
不
同
， 

〔依
理
亦
〕
應
次
〔第
加
以
〕
別
說
，
〔說
明
其
究
竟
同
於
大
乘
菩
薩
，
抑
或
同
於
小
乘
 

的
阿
羅
漢
。
依
論
所
解
〕
此

〔
迴
小
趣
大
的
無
學
果
人
，
以

〕
一
切
時
與
彼
未
迴
心
〔
向

大

〕 

者
等
〔同
〕
，故
此
雖
〔然
已
經
身
〕
是

〔大
乘
〕
菩
薩
，
〔但
〕
仍

〔然
〕
名

〔為
〕
『阿
 

羅
漢
』
，
以

〔
『
應
滅
斷
煩
惱
』
、
『
應
不
受
分
段
生
死
』
、
『
應
受
最
妙
供
應
』
等

〕
『
應

』
 

義
〔都
〕等
〔同
於
『阿
羅
漢
』
〕
，即
攝
彼
〔等
〕在
畢
竟
〔已
〕斷
〔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〕 

位

〔
的

〕
阿
羅
漢
中
，
故

〔
於
論
說
無
學
.、
滅

定

、
出
世
道
三
位
時
〕
，
不
別
說
〔
之

〕
，
〔
其
 

義
有
〕如
前
〔文
卷
三
論
述
捨
〕第
八
〔阿
賴
耶
〕識
中
〔的
〕第
一
師
〔所
〕解
〔說
〕
。
」 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最
後
結
言
：

「
以
上
文
義
，
諸
家
共
同
，
更
無
異
說
，

〔
故
依
其
〕
文
 

勢
，
〔
一
氣
呵
成
而
〕
總

〔為
之
論
〕
故
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r

又

此

(染
污
)
意
遍
行
(於

)
I

切

善

'
不
善
、
無
記
位
(中

)
，
唯
除



聖
道
現
前
，
若
處
滅
定
及
在
無
學
地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七
〇
二
(上

)
。

②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若
諸
有
學
已
見
跡
(
已
見
道
)
者

，
(於

)
出
世
間
道
(證
真
如
)
現
在
前
時
， 

此

(末
那
識
)
諸
煩
惱
不
得
現
行
。
從
彼
出
(定

)
已

，
還
復
現
行
，
善
通
達
故
，
未
永
斷
故
。
若

諸

(
阿
羅
漢
) 

無
學
，
此

(末
那
識
相
應
四
煩
惱
等
)

I

切
種
皆
不
現
行
，
是
諸
煩
惱
當
知
唯
離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欲
，

I

時
頓
斷
， 

非
如
餘
惑
漸
漸
而
斷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.
頁
六
五
一
(
下

)
。

③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•
•
「
《疏
》

『
又
彼
說
』
至

『非
無
學
故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
(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) 

六
十
三
中
說
『世
間
道
伏
煩
惱
(障

)
，
不
伏
所
知
(障

)
』

，
因
便
說
出
世
間
，
非
說
滅
定
，
是
故
菩
薩
以
但
說
 

二
位
故
•，何
不
說
滅
定
耶
？
答
••以
滅
定
不
是
道
，
且

非

(是

)
有
學
、
非

(是

)
無

學

(有
情
)
，
故
不
說
。
亦
 

彼
方
約
人
辨
，
(故

)
但

說

(有
學
、
無
學
)
二
位
，
(
此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及

《對
法
論
》

)
兼
法
及
人
，
所
以
說
 

三

，
以
滅
盡
定
數
是
即
法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六
三
。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彼
說
滅
定
二
位
中
起
，
(故

)
亦
攝
盡
』
者

，

I

解
云
■■彼
論
不
說
滅
定
者
， 

此
滅
定
通
在
有
學
、無
學
二
位
中
智
亦
攝
盡
，
所
以
不
說
。
若
唯
法
體
相
攝
，其

(有

)
學

、無
學
即
不
攝
得
滅
定
， 

(以

)
滅
定
即
是
非
(有

)
學

'
無
學
所
攝
；
若
約
位
即
亦
攝
得
-
即

在

(有

)
學

、
無
學
二
位
中
起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.
頁
五
〇
九

。



④
 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『
(
又
)
彼
說
世
道
伏
與
不
伏
』
乃

至

『不
舉
滅
定
』
者

，
第
二
解
云
••彼

《大
 

論

(瑜
伽
師
地
論
)
》
云

『世
間
道
伏
何
煩
惱
，
不
伏
何
煩
惱
』

(按
■■彼
論
卷
六
三
云
：

『諸
離
欲
者
，
世
間
治
 

道
若
現
在
前
，
若
不
現
前
，
此

(我

癡

、
我

見
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)
諸
煩
惱
現
行
不
絕
。
』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
•

 

頁
六
五

I
 )
。
因

(為
於
此
)
言
即
明
『出
世
道
有
學
、
無
學
伏
斷
煩
惱
之
位
次
』

(按
••如
彼
論
云
：

『若
諸
有
 

學
已
見
(道

)
跡
者
，
出
世
間
道
現
在
前
時
，
此

(我
癡
等
)
煩

惱

(即

)
不
得
現
行
，
從
彼
出
(定

)
已

，
還
復
 

現
行
，
善
通
達
故
，
未
永
斷
故
；
若
諸
無
學
，
此

I

切

(我
癡
等
煩
惱
)
種

(
子

)
皆
不
現
行
。
』
)
且
不
疑
明
斷
， 

若
伏
第
七
識
煩
惱
事
，
即
不
明
滅
盡
八
定
，
(以

)
滅
定
非
道
(諦

)
攝
故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又
彼
說
』
至

『言
出
世
道
』
者

，
謂

(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)
六
十
三
中
，
正
 

明
染
污
第
七
(末
那
識
於
)
世
道
之
中
為
不
(能

)
伏
•，乘
文
便
故
，
明
出
世
道
，
出
世
道
即
攝
(有

)
學

、
無
學
 

人

。
彼
約
能
治
道
，
故
不
論
滅
(盡

)
定
位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.
頁
八
八
九
。

⑤
 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■■ 

r

『
又
彼
唯
約
人
，
故
說
二
位
；
此
依
人
及
法
，
說
有
三
位
』
者

，
第
三
解
云
■■滅
 

定

、
出
世
道
俱
是
法
收
，
若

(有

)
學

、
無
學
即
是
人
攝
。
彼

《
(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唯
自
約
人
論
，
此

《
(成
唯
 

識

)
論
》
即
約
人
(
及

)
法
說
。
說

(
阿

)
羅
漢
即
是
人
；
出
世
道
及
滅
(盡

)
定
即
是
法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 

卷
八
十
.
頁

五

I

〇

。

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又
彼
唯
依
人
』
者

，
即

(有

)
學

、
無
學
人
也
。
『
此
依
人
及
法
』
者

-
人
謂
 

阿
羅
漢
•，法
即
滅
(盡

)
定

(
及
)
出
世
道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⑥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•• 

r

此

識

(於

)
…
…
阿
羅
漢
位
方
究
竟
捨
。
…
…
此
中
所
說
阿
羅
漢
者
，
通
攝
三
乘
無
學
 

果
位
。
…
…

《集
論
》
復
說
：

『若
諸
菩
薩
得
菩
提
時
，
頓
斷
煩
惱
(障

)
及
所
知
障
成
阿
羅
漢
及
如
來
故
』
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一
三
(上

)
。

⑦
 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•
•
「
『然
第
八
識
唯
從
煩
惱
』
乃

至

『亦
通
法
執
，
約
自
體
說
』
者

，
意
說
第
八
識
名

『
阿
賴
耶
』
者

，
即
約
能
緣
煩
惱
縛
說
；
若
斷
卻
能
緣
煩
惱
，
即

捨

『賴
耶
』
之

名

，
即
捨
名
而
不
捨
體
。
若
第
七
 

識
名
染
污
(意

)
者

，即
約
第
七
識
自
體
名
染
污
第
七
識
體
，即
有
王
障
名
染
污
定
，
且
不
約
第
七
識
約
縛
名
染
污
， 

後
時
即
捨
第
七
識
自
體
。
」
見
前
注
⑤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此
第
八
識
得
『藏

(識

)
』

(之

)
名
者
，
但

從

『
(末
那
識
的
)
我
見
煩
惱
』 

所
執
以
立
『藏

(識

)
』

(之

)
名

，
而
不
說
所
知
障
也
。
其
第
七
識
名
『染

污

(意

)
』
者

，
非
唯
煩
惱
，
亦
名
 

通
法
執
，
據
自
體
說
，
以
不
從
他
法
立
名
故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
頁
二
六
三
。

⑧
 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此
中
不
退
菩
薩
』
乃

至

『暫
捨
門
攝
，
非
永
捨
攝
』
者

，
問
：
十
地
菩
薩
於
三
 

位

中

，
何
位
攝
(耶

)
？
答
：
出
世
道
攝
。
又
問
：
此
云
『
不
退
』
，
即

(第

)
八
地
已
上
菩
薩
，
為
是
初
地
菩
薩
？



答
•■通
二
。
又
問
••初
地
已
上
菩
薩
，
能
斷
第
七
識
中
(的

)
法
執
，
以
不
為
法
執
障
菩
薩
；
若
言
斷
者
，
何
故
此
 

云

『與
有
頂
地
上
上
(品

)

一
時
頓
斷
？

(
下
文
當
知
)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.
頁
五
一
〇

。

⑨
 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問
：
人
執
染
二
乘
』

，
乃

至

『菩
薩
應
不
捨
』
者

，
此
中
問
意
：
人
執
能
染
污
 

三
乘
人
，
二
乘
斷
卻
人
執
時
，
二
乘
方
捨
『藏
識
賴
耶
』
名

，
其
法
執
既
染
菩
薩
，
八
地
已
去
菩
薩
有
法
執
時
，
八
 

地
已
上
菩
薩
應
不
捨
『藏
識
賴
耶
』
名
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⑩
 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答
：
煩
惱
障
粗
』
乃

至

『不
從
得
名
』
者

，
第

I

解
云
：
若
煩
惱
障
粗
，
有
煩
 

惱
障
時
可
名
『藏
識
』

。
法
執
即
細
，
八
地
已
上
菩
薩
賴
(耶

)
有
法
執
，
不

名

『藏
識
』

。
」
同
注
⑧

。
.

⑪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•• 

r

『
又
煩
惱
染
三
乘
』
乃
至
『
不
名
藏
識
』
者

，
此
第
二
解
云
•■然
煩
惱
能
染
三
乘
， 

若
斷
煩
惱
時
，
即

捨

『藏

(識

)
』
名

。
法
執
唯
染
菩
薩
-
菩
薩
有
法
執
時
，
不

名

『藏
識
』

，
設
有
執
能
執
，
亦
 

不

名

『藏
識
』

。
」
同
注
⑧

。

⑫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問
：
通
染
三
乘
』
乃

至

『應
設
劬
勞
』
者

，
煩
惱
能
染
三
乘
，
三
乘
共
立
『藏
 

(識

)
』
名

，
法
執
獨
染
菩
薩
，
菩

薩

(應

)
獨

得

『藏

(識

)
』
名

，
更
應
設
劬
勞
，
更
求
異
釋
。
『答
■•藏

(識
 

之

)
名
據
縛
，
(縛

)
唯
在
煩
惱
』

，
乃

至

『亦
通
法
執
』
者

，
若
煩
惱
是
縛
，
可
得
立
於
『藏

(識

)
』

(之

) 

名
•，染
體
據
障
，
亦
通
法
執
，
法
執
不
立
『藏

(識

)
』

(之

)
名
也
。
」
見
注
⑧

。


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•
•
「若

緣

『縛
』

體

，
唯
據
煩
惱
障
；
若

『相
縛
』
體

，
據
法
執
說
。
故

此

(法
執
) 

滅
已
，
相
縛
解
脫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
頁
六
四
〇

(中

)
。

⑬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云

『
三
乘
學
位
滅
(盡

)
定
』
者

，
若
聲
聞
人
，
不
還
果
亦
得
滅
(盡

) 

定

。
若
部
行
中
，
亦
有
不
還
果
(人

)
而
得
滅
(盡

)
定

。
然
麟
喻
獨
覺
必
無
學
位
中
而
得
滅
(盡

)
定

，
謂
彼
從
 

凡

(夫

)
至
無
學
位
，

I

座
不
出
觀
即
得
無
學
(果

)
位

，
中
間
更
無
容
預
而
入
滅
(盡

)
定

。
若
菩
薩
(修
行
) 

人

，
或
說
初
地
得
滅
(盡

)
定

，
或
說
八
地
得
滅
(盡

)
定

，
如
下
當
說
。
」
見
注
⑧

。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云

『頓
悟
二
乘
』
者

，
二
乘
中
有
利
鈍
二
人
，
名

為

『頓
』

、
『漸

』
；
 

今

(
『頓
悟
二
乘
』
)
即
利
根
者
，
故

云

『頓
悟
二
乘
』
。
或

(此

『頓
悟
二
乘
』
)
可

說

(為

)
初
菩
薩
名
為
『頓
 

悟
』

，
簡
漸
悟
菩
薩
故
。
」
見
注
③

。

⑬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
又
與
末
那
相
應
俱
有
遍
行
、
任

運

(
而
生
的
我
癡
、
我
見
等
)
四
種
煩
惱
，
世
 

間
治
道
(的
智
慧
)
尚
不
能
為
損
伏
對
治
。
何
以
故
？
已
離
欲
者
猶
現
行
故
，
(何
況
尚
未
離
欲
的
有
漏
世
間
加
行
 

道
智
？
)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.
頁
六
五

I

 
(
下

)
。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已
離
欲
猶
(
現

)
行
故
』
者

，
若
世
間
道
(智

)
，
雖

(能

)
伏
第
六
 

識
煩
惱
，
雖
已
離
欲
界
染
，
(但
與
)
第

七

(相
應
的
煩
惱
諸
)
染

(法

)
猶

(
可
現
)
行
故
。
」
見
注
⑧

。



⑯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非
所
對
治
』
至

『差
別
轉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若
論
世
道
(有
漏
加
行
智
) 

者

，
以
是
事
觀
故
限
•，此
第
七
識
煩
惱
等
，
非

是

(彼

)
所

(對

)
治

，
世
道
亦
非
能
(對

)
治

(彼

)
境
界
.，
『緣
 

力
』
者

，
意
說
第
七
識
惑
等
，
亦
不
是
世
道
之
境
界
，
以
世
道
(所

)
不
緣
故
也
。
」
見
注
③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世
間
道
(對
染
污
意
)
非

能

(對

)
治
.，染
第
七
識
非
(世
間
道
的
)
所
對
治
。 

何
以
然
者
？
迷
理
之
惑
，
與
緣
事
觀
，
境
界
緣
力
俱
差
別
故
■，理

、
事
有
殊
，
勝
劣
異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 

七

八

.
頁
八
八
九
。

⑰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八
八
云
：

「復

次

，
雜
染
有
二
：

I

、
見
雜
染
，
二

、
餘
煩
惱
雜
染
。
『見
雜
染
』
者

，
謂
於
 

諸
行
以
為
實
我
，或
執
諸
行
為
實
我
所
…
…

。其
餘
貪
等
所
有
煩
惱
，
當
知
是
名
第
二
『
(煩
惱
)
雜
染
』
。
又

『見
 

雜
染
』
得
解
脫
時
，
亦
能
於
餘
(
『煩
惱
雜
染
』
)
畢
竟
解
脫
；
非

餘

『
(煩
惱
)
雜
染
』
得
解
脫
時
，
即
能
解
脫
 

諸

『見
雜
染
』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由
生
此
者
，
依

『世
間
道
』

，
乃
至
能
離
無
所
有
處
所
有
貪
欲
，
於
諸
下
地
其
餘
煩
 

惱
心
得
解
脫
，
(然

)
而

(尚

)
未

能

(解

)
脫
薩
迦
耶
見
(即

『我
見
』
)
。
…
…
若
於
如
是
一
切
自
體
，
遍
知
 

為
苦
，
由

『出
世
道
』
先

斷

I

切
薩
迦
耶
見
，
後
能
求
斷
所
餘
煩
惱
，
由
此
因
緣
無
復
退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 

三
十
.
頁
七
九
四
(中

)
。

⑬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此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即
約
第
七
識
中
『我
見
』
說

，
彼

《
(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


即
約
第
六
識
中
俱
生
『身

(見

)
』
、
『邊

(見

)
』

(彼

)
二
見
皆
世
(
間

)
道

(智
所
)
不
能
伏
(斷

)
，
然
 

不
言
金
剛
心
方
斷
者
，
彼
論
雖
言
薩
迦
耶
見

-

然
不
言
金
剛
心
，
故
知
通
餘
地
(斷

)
；
餘
地
之
中
-
第
九
品
斷
， 

故
知
彼
論
即
約
第
六
識
中
我
見
說
。
若

(約

)
第
七
識
(我
見
)
，
則
是
金
剛
心
斷
故
。
『
此
不
同
彼
斷
，
然

不

(為
 

世
間
道
智
所
)
伏

(則

)
相
似
』
者

，
第
六
識
中
俱
生
我
見
，
則
九
品
地
地
皆
通
斷
•，第
七
識
中
我
見
(則

)
至
金
 

剛
心
一
時
頓
斷
。
若
第
六
識
中
我
見
，
且
世
間
道
不
能
伏
；
若
第
七
識
中
我
執
，
亦
世
間
道
不
能
伏
，
故

云

『
然
 

不
伏
相
似
』

(
也

)
。
又
第
六
識
中
我
見
，
即
聖
道
能
斷
；
若
第
七
識
中
我
見
，
雖
有
聖
道
亦
不
能
斷
，
即

(
已
 

證

)
不
還
果
(人

)
，
雖
離
欲
(界

)
依

，
(但

)
仍
不
能
斷
第
七
識
中
我
見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.
頁
 

五

I

 
-
。

⑲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
I
分
或
全
，
亦
不
現
行
』
者

，
若
入
生
空
觀
，
則

I

分
人
執
不
(
現

)
行
；
若
 

第
六
識
入
法
空
觀
，
則
第
七
識
中
人
執
、
法

執

(俱

)
全

不

(
現

)
行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隨
人
、
法
觀
』
至

『

I

分
或
全
』
者

，
謂
入
生
空
觀
後
得
名
為
『

I

分
』

，
唯
 

除
我
執
故
•，法
空
觀
後
得
名
之
為
『全
』

，
人

、
法
二
執
俱
全
無
故
。
」
見
注

⑯

。

⑳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諸
離
欲
者
，
世
間
治
道
若
現
在
前
，
若
不
現
前
，
此

諸

(我

癡

、
我
見
等
)
煩
惱
， 

現
行
不
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•
頁
六
五

I

 
(
下
)
。



㉑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真
無
我
解
』
乃

至

『名
出
世
道
』
者

，
問
：
何
故
名
『真
無
我
解
』
？
又
問
， 

何
故
(卷

)
第
十
，論
中
說
論
後
得
智
名
『世

、出
世
道
』
？
此
論
文
中
說
後
得
智
唯
名
『出
世
道
』
，且
總
相
說
。
」

見
注

⑬

。

㉒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猶
如
涅
槃
』
者

，
涅
槃
即
是
無
心
，
今
此
滅
(盡
)
定
亦
無
心
也
。
」
見
注

⑬

。 

㉓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又
此
意
遍
行

I

切

善

、
不
善
、
無
記
位
，
唯
除
聖
道
現
前
，
若
處
滅
盡
定
 

及
在
無
學
地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㉔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若
諸
有
學
已
見
跡
者
，出
世
間
道
現
在
前
時
，
此
諸
煩
惱
不
得
現
行
。
從
彼
出
已
， 

還
復
現
行
，
善
通
達
故
，
未
永
斷
故
。
若
諸
無
學
，
此

I

切
種
皆
不
現
行
。
」
同
注
②

。

@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九
云
：

「此
煩
惱
皆
是
俱
生
，
非
分
別
起
，
是
有
覆
無
記
性
，
非
不
善
性
。
最
後
金
剛
喻
定
 

之
所
頓
斷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五
七
二
(下

)
。

卷
十
七
又
云
：

「
此
四
煩
惱
，
若
在
定
地
，
若

不

(在

)
定
地
，
當
知
恒
行
，
不
與
善
等
相
違
(故

)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五
六
七
(上

)
。

⑳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無
所
由
義
』
者

，
顯

(
阿

)
羅

漢

『無
我
執
(之

)
所
由
』
。
」
見

《
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六
四
。



㉗
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卷
九
末
云
：

r

此
依
九
品
，
品
雖
別
斷
，
斷
八
品
等
時
，
不
斷
我
見
，
煩
惱
先
斷
。
說
以
我
見
 

無
品
數
，
全
離
欲
方
斷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頁
五
六
〇
(中

)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識
染
法
』
至

『第
九
品
攝
』
者

，
意
云
■■夫
論
第
七
識
中
煩
惱
，
即
 

其

I

類

，
不
可
分
其
品
類
。
今
且
據
三
界
(九
地
)
論
之
，
得
有
九
品
，
即
九
地
中
，

I

地

有

I

品
也
。
隨
地
地
之
 

中

，
最

(後

)
定
是
下
品
，
行
相
微
細
，
名

為

『
下
品
』
也

。
若
望
當
地
第
六
識
九
品
煩
惱
中
，
即
當
第
九
(
下
下
) 

品
攝
，
地
地
皆
爾
。
」
同
注

⑳

。

⑳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以
各
自
地
，
極
微
細
』
者

，
第
七
識
於
色
界
自
地
煩
惱
九
品
之
中
，
唯
在
第
九
 

品

，
乃
至
有
頂
皆
然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.
頁

五

I

二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
I

切
地
者
』
至

『名
勢
力
等
』
者

，
意
說
：

(於

)

I

切
地
中
，
『第
 

七
識
煩
惱
』
皆
與
『有
頂
地
第
六
識
第
九
下
下
品
(煩
惱
)
』

I

時
頓
斷
，以
勢
力
等
(同

)故

。同
障
『無
學
(果

)
』 

者

，
意
云
••第
七
識
煩
惱
雖
地
地
有

I

品

，
每
品
皆
與
『有

頂

(地

)
第
六
識
中
第
九
品
惑
』
同
斷
；
此
意
說
：
雖
 

有
九
品
，
皆
與
有
頂
下
下
品
中

I

時
斷
，
故

『欲
界
所
繫
第
七
(識

)
惑
』
與

彼

『有
頂
地
下
下
品
』
相
似
以
行
， 

不
能
發
業
、
(不
能
)
潤
生
等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
⑳

。

㉙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欲
界
繫
生
彼
相
似
，
不
能
發
業
、
潤
生
』
等

者

，
『欲
界
第
七
識
惑
』
與

『有



頂
地
第
七
識
惑
』
皆
相
似
，
俱
不
能
發
業
、
潤
生
等
。
若
無
明
(惑
則
)
能
發
業
•，若

愛

、
取

(惑
則
)
能
潤
生
。 

此

『第
七
識
(惑

)
』
不

(能

)
潤
無
，
明

(使
縱
)
能
發
業
，
亦

不

(能

)
潤
愛
'
取

(使

)
能
潤
生
，
故

知

(對
 

衣

服

、
飲

食

、
臥
具
、
有
無
有
彼
)
四
種
愛
皆
不
是
第
七
識
(惑

)
，
彼
四
種
愛
皆
能
潤
生
故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 

⑩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若
有
難
言
，
既
有
九
品
』
至

『無
九
品
義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此
是
外
難
， 

有
兩
意
：
其

『粗
細
非

I

類
』
者

，
是

第

I

難
；
難
既
有
九
品
粗
細
，
應

非

I

類
也
。
意
云
：
若
言
三
界
相
望
有
九
 

品

，
應

(於

)
九

品

(修

)
道

(之
般
若
智
所
)
斷

，
即

非

I

類

，
如
色
界
中
有
四
地
，
即
有
四
品
，
如

何

(
可
說
 

為

)

I

類
耶
？
餘
准
此
。
『此
識
』
至

『無
九
品
』
者

，
難

有

I

品

，
無
九
品
義
，
(
此
是
)
第
二
難
意
也
。
至
下
 

『實
有
九
品
』
者

，
答
有
九
品
，
非
一
品
義
。
」
同
注

⑳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r

『若
有
難
言
』
至

『無
九
品
義
』
者

，
此
中
兩
難
也
。
初
難
意
云
•■若
許
此
我
見
 

有
九
品
，
應

如

(第

)
六

(意

)
識
中
惑
，
九
地
別
斷
■，漸
得
果
者
，
地
地
之
中
，
九
品
斷
故
，
第
七
識
(惑

)
亦
 

應
地
地
之
中
粗
細
非

I

。
第
二
難
意
云
：
若
許
此
識
上
下

I

類

，
同
時
斷
者
，
即
應
唯
有
一
品
，
何
故
乃
言
上
下
九
 

地
有
九
品
耶
？
下
答
之
中
，
雖
有
多
解
，
通
答
前
問
，
更
不
別
解
。
」
同
見
注

⑭

。

⑪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■
■
「
《疏
》

『彼
由
加
行
』
至

『實
有
九
品
』
者

，
此
論
主
答
：
謂
超
二
果
人
，
極
利
 

根
故
，
即

(以

)
加
行
力
，
合
八
十

I

品

(惑

)
總

(合

)
為
九
品
，
由
一
類
九
、
解
脫
九
無
間
道
斷
•，雖
一
道
斷



I

品

，
不

妨

I

品
而
有
九
品
。
問
■•何
以
如
是
答
？
此
障
無
學
，
故
八
+

1

品

合

(成

)
九
品
斷
(之

)
。
(如
是
 

末
那
我
見
)
何
妨
第
六
(識

)
中
惑
與
有
頂
地
下
下
品
煩
惱

I

時
斷
而
有
九
品
耶
？
」
同
注

⑳

。

㉜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云

『但
由
此

I

類
勝
道
方
能
斷
彼
多
品
之
惑
』
者

，
即
第
七
識
中
(惑

)
， 

九
地
為
九
品
，
故
云
多
品
之
惑
，
由
此
應
知
實
有
九

品

。
」

同
注

⑳
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然
此
第
七
』
至

『

I

時
頓
斷
』
者

，
意
說
•■如
欲
界
自
地
第
七
(識

) 

中
煩
惱
，
雖

非

(第

)
九

品

(
所

)
攝

，
(
但

)
此
煩
惱
還
與
自
地
第
六
識
中
第
九
品
我
見
相
似
，

I

時
頓
斷
。 

問
：
既

有

I

師
許
第
六
識
中
我
見
漸
漸
斷
、
非

頓

(斷

)
，
如
何
乃
言
『與
非
想
地
第
九
品
同
斷
之
』
？
答
：
約
超
 

二
果
人
，
說
斷
欲
界
第
九
品
時
，
即
是
斷
非
想
第
九
品
時
。
何
故
爾
耶
？
以
束
九
品
為

I

品
故
，
此
名
破
竹
斷
，
如
 

破

I

節

，
全
節
亦
破
故
，
故
合
八
十

I
品
總
為
九
品
斷
，
『若
許
粗
、
細
三
界
相
似
』
者

，
返
難
前
師
不
許
九
品
之
 

義

。
若

爾

，
無
性
有
情
第
七
識
，
應
無
能
薰
，
以
無
增
減
故
，
故
有
九
品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 

二
六
五
。

㉔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何
等
名
為
能
熏
四
義

？

I

 
'
有
生
滅

.

.

.

。
二

'
有
勝
用

...

。
三

、
有
增
減
：

若
有
勝
用
可
增
可
減
，
攝
植
習
氣
，
乃
是
能
熏
。
…
…
四

、
與
所
熏
和
合
而
轉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 

頁

九

(
下

)
。



㉟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如

(能

)
斷

善

(根
之
)
邪
見
，
唯
九
品
斷
，
依
作
九
品
能
斷
善
根
』
者

，
如
 

斷
善
根
，
即
下
下
品
邪
見
能
斷
上
上
品
善
根
，
末
後
即
起
上
上
(品

)
邪
見
，
斷
第
九
品
下
下
品
善
根
，
即
約
盡
處
 

而
言
，
故

云

『

I

品
斷
』

。
據
實
邪
見
亦
作
九
品
(以
斷
)
善
根
。
」
見
注

㉘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如

(能

)
斷

善

(根
之
)
邪
見
』
等
者

，
此
隨
小
乘
說
：
此

(能

)
斷

善

(根
 

的

)
邪
見
，
地
地
之
中
在
第
九
品
，
以
所
斷
善
根
有
九
品
故
，
此
能
斷
(的

)
邪
見
類

I

品
中
，
義
分
為
九
。
三
界
 

九
地
見
道
頓
斷
第
七
(識
我
見
煩
惱
)
亦
然
，
雖

上

'
下

'粗

、細

I

類

，
九
地
既
別
，
何
妨
亦
有
九
品
同
時
頓
斷
。 

問
：
邪
見
，
由
所
斷
善
(根

)
有
九
品
，
故

可

I

品
之
中
分
為
九
品
。
此
第
七
識
所
執
之
我
(見

)
既
無
差
別
，
如
 

何
亦
得
分
九
品
耶
？
答
：
所
執
第
八
、
九
地
不
同
，
故
能
執
見
分
九
品
別
，
此
即
上
下
共
為
九
品
，
不
同
邪
見
，
約
 

所
斷
善
地
地
之
中
更
分
為
九
也
。
有
云
：
第

七

(識
之
我
見
)
亦
同
邪
見
，
地
地
分
九
，
義
乃
非
也
。
少
分
為
喻
， 

不
可
一
一
相
似
。
」
見
注

⑯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《疏
》

『如
斷
善
(根
之
)
邪
見
』
至

『
分
九
品
故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此

(比

)
況
 

(於

)
第

七

(末
那
的
我
見
煩
惱
)
亦
有
九
品
，
如
邪
見
行
相
增
強
，
欲
界
第
九

I

品

，
仍
作
九
品
，
今
此
第
七
識
 

惑
且
爾
，

I

品
之
中
分
為
九
品
。
又
邪
見
能
斷
善
根
，
《
(大
毘
)
婆

沙

(論

)
》

(卷

)
二
說
云
，

I

云
：

I

品
 

邪
見
頓
能
頓
斷
九
品
善
根
，
猶
如
見
道
斷
惑
，
隨
何
等
品
智
，

I
時
頓
斷
九
品
惑
。
二
云
■■九
品
漸
斷
，
如
修
道
斷



惑

，
下
根
下
品
邪
見
，
能
斷
上
(品
)
善

(根

)
；
乃
至
上
上
(品

)
邪
見
，
能
斷
下
(
下
品
)
善
根
。
…
…

(問

) 

曰
■■如

何

I

品
分
為
九
品
？
答
：
言

『
一
品
』
者

，
即

『喚
九
品
為

I

品
』

，
(依

)
次

(於

)
第
七
識
中
，
煩
惱
 

(於

)
地
地
之
中
皆
是
第
九
品
攝
，
即
以
九
個
『第
九
品
(煩
惱
)
』
同
是
第
九
品
攝
，
所

以

『合
為
一
品
』

，
其
 

實
有
九
品
，
如
邪
見
等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六
五
。

㉟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如

前

(
《成
論
》

)
第

二

(卷

)
能
熏
中
解
』
者

-
意
云
：
第
七
識
煩
 

惱
品
數
與
非
想
(非
非
想
有
頂
)
地

(之

)
第
六
識
中
第
九
品
(煩
惱
)
同

是

『

I

品
』

，
所

以

I

時
同
斷
，
即
是
 

I

品
非
九
品
義
，
若
爾
，
如
何
成
『能
熏
』
耶
？
答
：
約
三
界
九
地
論
，
隨
地
上
、
下
互
有
粗
、
細

，
下

(地

)
粗
 

上

(地

)
細

，
故
成
能
熏
也
。
」
見
前
注

⑮

。

⑪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斷
縛
彼
故
』
者

，
謂
我
執
縛
二
乘
，
(使
其
)
不
得
解
脫
；
今
時
斷
此
 

『我
見
』

，
名

『斷
縛
彼
』

。
」
見
注

㉟

。

卷
八
又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若
菩
薩
斷
，
無
染
亦
除
』
者

，
法
執
望
二
乘
(我
執
，
名
為
)
『無
染
』
。
菩
薩
能
斷
(彼
 

無
染
的
法
執
)
。
」
同
見
注

⑮

。

㉝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•
•
「
『問
：
見
道
除
惡
趣
，
惡
趣
之
果
(即

)
第

八

(惡
趣
之
異
熟
識
)
亦
言
除
』

， 

乃

至

『能

緣

(第
八
之
染
污
第
七
識
)
亦
應
斷
』
者

，
此
中
問
意
：
且
如
第
八
識
生
在
地
獄
中
-
即
地
獄
中
第
七
識



緣
地
獄
中
第
八
識
為
我
…
…
乃
至
生
北
州
長
壽
諸
天
亦
爾
。
三
惡
趣
有
二
種
•

_
(

者
指
)
地

(獄
等
)
下
三
惡
趣
，

I
I

 (者

)
人
中
三
惡
趣
。
…
…
今
者
三
乘
人
得
入
見
道
已
去
，
即
斷
多
種
之
惡
趣
，
乃
斷
八
難
處
，
其
第
八
識
更
不
 

向
三
趣
中
生
•，其
三
惡
趣
(中
之
作
)
能

緣

(的

)
第
七
識
亦
不
向
三
惡
趣
生
，
緣
彼
三
惡
趣
(之

)
第
八
識
既
入

見

道

已

…

…

不

向

三

惡

趣

受

生.
.
.

(則

)
能

緣

(彼
之
)
第
七
識
即
(亦

)
不
生
；
亦
應
言
『
入
見
道
已
，
斷

能

緣

(彼
異
熟
識
之
)
第
七
識
。
入
見
道
已
，
即
所
緣
三
惡
趣
中
第
八
識
既
言
無
，
其
能
緣
三
惡
趣
中
第
八
識
之
第
 

七

(識

)
亦
應
斷
。
(按
：
若
已
斷
，
如
何
可
與
有
頂
地
之
第
六
意
識
下
下
品
煩
惱

I

時
頓
斷
？
)
」
同
注

㉘

。 

⑲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■
■
「
『若
以
不
行
名
為
斷
，
此
識
可
言
除
；
若
以
斷
體
，
於
彼
不
可
爾
』
者

，
此

第

I 

解
云
：
若
入
見
道
已
，三
惡
趣
中
第
七
識
雖
有
種
子
，更
不
得
(
現
)
行

，不

(再

)執
惡
趣
中
第
八
識
為
我
(故

)
， 

可

言

『
入
見
道
斷
第
七
識
』

。
若

言

『
入

(見

)
道
已
斷
第
七
識
性
種
子
體
』
者

，
即
不
得
(作

)
此
解
。
即

義

說

. 

入
見
道
斷
第
七
識
，
據
實
入
見
道
不
得
云
斷
第
七
識
故
。
此
解
不
盡
理
。
約
實
義
者
，
若
第
七
識
入
修
道
斷
相
應

 

縛

。
」
見

《
R
d
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.
頁

五

I

三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《疏
》

『若
以
不
行
名
斷
，
此
識
可
除
』
者

，
若
據
惡
業
所
招

I

分
第
八
(識

)

無

，
即
同
時
一
分
第
七
(識

)
亦
不
行
，
據
此
不
行
名
『捨
』

，
若
作
此
解
，
即

同

『
因
亡
果
斷
』

。
問
：
若
爾
， 

何
故
言
『與
有
頂
(地
第
六
意
識
的
)
下
下
品
惑
同
斷
』
耶
？
答
：
彼

(
同
斷
)
約
斷
道
(義
立
)
，
此

(對
惡
趣



捨

)
望
不
生
義
(立

-
故
彼
此
)
有
別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
頁
二
六
六
。

⑩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不
可
以
此
例
彼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但
分
別
惑
，
發
業
所
感
(者

)
可

(以

) 

不
生
，
(但
若
執
亦
能
)
斷
此
修
惑
(則

)
不
爾
，
(因
為
業
行
)
非
由
修
惑
(所

)
發
故
，
(是
以
)
不
可
以
此
 

修
惑
例
同
彼
不
生
(
而

)
斷

(的
見
修
)
也

。
」
見
前
注
。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實
理
解
者
』
至

『
不
可
以
此
例
彼
』
者

，
此
第
二
解
云
：
若
入
見
道
，
即
斷
彼
 

惡
趣
中
不
善
業
所
招
第
八
識
果
，
更
不
得
生
(惡
趣
)
，
可

言

『
入
見
道
斷
三
惡
趣
第
八
識
果
』

，
.(但

)
其
三
惡
 

趣
中
第
八
識
種
子
仍
在
，
但
不
生
現
行
，
即

(彼
是
)
不

生

(
而

)
斷

，
名
之
為
『斷
』

。
又
第
八
(識

)
約
所
緣
 

縛
名
之
為
『斷
』

。
今

者

《疏

(述
記
)
》
中
且
約
三
惡
趣
第
八
識
果
，
故
言
不
善
業
招
，
據
實
亦
斷
生
北
州
長
壽
 

天
善
業
所
招
果
。今
者
非
約
入
見
(道

)
斷
第
七
識
，故
入
見
道
斷
無
，未
斷
修
道
煩
惱
故
；
故
三
乘
初
入
見
道
無
， 

未
斷
少
許
修
道
惑
。
若

言

『
入
見
道
斷
三
惡
趣
第
七
識
為
其
初
果
人
』

，
合
應
斷
一
分
修
惑
，
如
何
乃
說
初
果
人
無
 

不
斷
修
惑
？
故
知
見
道
不
斷
第
七
識
，
此

(說

)
為
勝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言
：

「
『實
理
解
』
至

『
此
例
彼
』
者

，
更
無
惡
業
所
招
之
果
，
第

八

(識
可
)
言
除
；
 

修
惑
修
在
，
我
執
未
亡
，
能
緣
第
七
(識

)
不
得
言
『斷
』

。
問
••見
道
但
無

I

分
第
八
(識

)
，
第

八

(識
於
此
 

可
名
為
)

『捨
』

，
亦

缺

I

分
能
執
第
七
(識

)
，
(故

)
第

七

(識

)
應
捨
。
答
：
因
亡
果
喪
，
第
八
可
捨
•，七



非
業
招
，
招
體
不
無
，
何
得
名
『捨
』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
頁
九
〇
二

(上

)
。

⑪

「斷
障
」
者

，韓

鏡

清

先

生

注

云

r

本
論
卷
九
云
：

『雖
見
道
生
，
亦
斷
惡
趣
諸
業
果
等
，
而
今
且
說
能
起
煩
惱
， 

是
根
本
故
。
』
」

「別
抄
」
者

，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
『別
抄
』
謂

《大

乘

(法
苑
)
義
林
章
》
卷

七

〈斷
障
章
〉
云
：

『所
斷
障
 

以
二
障
現
行
、
種
子
習
氣
及
此
業
果
而
為
體
性
，
故

《對
法
》

(卷
四
)
云
：
云
何
見
所
斷
？
……

謂

I

切
分
別
所
 

起
見
、
疑
及
見
處
、
疑
處
，
乃

至

(見
等
所
起
邪
行
煩
惱
、
隨
煩
惱
)
及
由
見
等
所
發
身
、
語
業
，
並

I

切
惡
趣
等
 

蘊

、
界

、
處

，
是
見
所
斷
(義

)
。
即
三
惡
趣
見
道
所
斷
。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第
四
卷
云
：
惡
趣
雜
染
愚
(癡

)
初
地
 

所
斷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第
九
卷
云
■■即

是

「惡
趣
諸
業
果
等
」

，
無
餘
煩
惱
，
既
是
擇
滅
，
故
煩
惱
障
所
有
業
果
皆
 

是
所
斷
。
』
」
見
韓
著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•
頁

I

八

I

七
注

㉜

及

⑬

。

⑬

「迂
」
字

，
於
金
陵
本
作
「遷
」
•，但
靈
泰
的
《疏
抄
》

、
如
理
的
《義
演
》
乃
至
日
版
《大
正
藏
》
及

《卍
續
藏
 

經
》
等
都
作
「迂
」
。

⑬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『迂
會
』
者
，
(雖
)
然
論
中
(已
)
解

『迂
會
』
者
，
(但
)
若

(大
乘
)頓
 

悟
菩
薩
，
(其

)
心
向
大

I

重
得
聖
，
即
不
名
『迂
會
』
；
若
二
乘
人
，
先
入
小
乘
而
得
小
果
，
後
時
方
迴
心
(向

) 

大

，
方
得
入
初
地
，
以
兩
重
得
聖
，
方

名

『迂
會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.
頁

五

I

三

。



@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《疏
》
云

『何
故
不
說
，
同
第
八
識
初
師
捨
義
為
問
』
者

，
此
中
問
意
：
論
中
何
 

故

，
即

彼

《
(瑜
伽
師
地
論
)
.
決
擇
分
》
說
不
退
(轉

)
菩
薩
亦
名
(阿

)
羅
漢
等
而
為
問
•

.
何
故
此
第
七
識
不
 

同
第
八
識
，
(於

)
中
初
師
皆
無
學
位
也
？
答
：
本
識
約
究
竟
名
捨
，
故
約
無
學
位
，
第
七
識
通
繫
、
通
我
斷
，
說
 

三
位
(捨
)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何
故
即
彼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〕

〈決
擇
分
〉
說
不
退
菩
薩
亦
不
成
就
阿
賴
耶
 

識
？
彼
說
二
乘
無
學
果
位
迴
心
趣
向
大
(乘

)
菩
提
者
，
必
不
退
起
煩
惱
障
故
，
趣
菩
提
故
，
即
復
轉
名
『
不
退
菩
 

薩
』

。
彼
不
成
就
阿
賴
耶
識
，
即
攝
在
此
阿
羅
漢
(位

)
中

。
」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頁
十
三
(中
)
。

㊆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應
次
別
說
』
者

，
無
學
迴
心
，
應
與
頓
悟
別
說
。
」
見
注

⑲

。

®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
_
•
「
《疏
》

『
為
同
何
例
』
者

，
此
不
退
菩
薩
為
同
菩
薩
？
為
同
無
學
例
耶
？
」
見
 

注

⑲

。

⑰
同
見
注

⑭
所

引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。

⑱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文
勢
總
故
』
者

，
如
上
約
三
位
總
明
無
第
七
(染
污
末
那
識
)
，
下
別
 

明
之
；
第
七
三
位
無
者
，
為

(無
其
)
體
耶
？
為

(無
其
)
名
耶
？
有
諸
師
異
諍
。
」
見
注

⑲

。

韓
鏡
清
先
生
引
窺
基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：

「
阿
羅
漢
永
斷
末
那
中
，
唯
說
畢
竟
斷
(
我
見
)
染

(煩
惱
)
名



『捨
』

，
不
說
畢
竟
伏
(我
見
染
煩
惱
)
名

『捨
』

，
故
不
說
直
往
。
(迴
小
向
大
的
)
不

退

(轉

)
菩
薩
…
…
以
 

心
從
境
，
實
亦
應
捨
，
(但
彼
第
七
識
染
)
種
非
無
故
，
故
略
不
說
。
其
實
亦
捨
，
即
是
聖
道
捨
門
攝
故
，
更
不
繁
 

說

。
又
八
地
以
去
，
(第
七
識
的
)
法

執

(仍

)
在
故
，
末

那

(識
仍
)
不

得

『捨
』
名
；

(但
第
八
)
賴
耶
據
煩
 

惱
得
名
，八
地
等
(我
執
的
煩
惱
不
再
現
行
，故

)
名

『捨
』
，
(與
此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於
第
八
、
九

、
十
地
不
『捨
』 

亦

)
不
相
違
也
。
」
見
韓
著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八

I

九

的

「疏
翼
」
文

。



癸

二

、
辯
釋
淨
意
有
無

【論
文
】
此
中
有
義
：
末
那
唯
有
煩
惱
障
俱
，
聖
教
皆
言
：
三
位
無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
明

『
三
位
無
』
義

，
為
體
為
義
①

，
餘

如

《
樞
要
》
②

。
下
更
諍
也
。

安
慧
等
云
：
三
位
體
無
，
此
識
俱
時
，
唯
有
人
執
，
無
有
法
執
③

。
《
對
法
》
 

等
說
三
位
無
故
④

。
若
此
俱
有
法
執
，
應
言
三
位
有
。
準
此
師
計
，
即
成
佛

 

時
無
第
七
識
，
餘
七
識
有
。

【
論
文
】

又
說
••四
惑
恒
相
應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
《
顯
揚
》
第
一
說
四
惑
俱
⑤

，
故
無
法
執
；
不
言
淨
位
有
此
識
故
。

然
今
此
論
不
依
《
佛
地
》
⑥

、
無

性

《
攝
論
》
為
證
義
文
⑦

。
本

《
經
》

、 

本

《
論
》
不
言
七
識
有
淨
亦
通
無
漏
故
⑧

。

【
論
文
】

又
說
•
.

為
識
雜
染
依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
《
攝
論
》
第
一
論
本
，
不
言
為
淨
依
，
故
無
淨
第
七
，
法
執
第
七
⑨

。
滅

定

、 

聖

道

、
無
學
三
位
無
第
七
體
也
⑩

。



【論

文

】
有
義
：
彼
說
教
理
相
達
，
出
世
末
那
經
說
有
故

⑪
。

【
述
記
】
護
法
等
釋
：
三
位
無
染
義
，
非
體
亦
無
。

六
十
三
云
..問

：
若
彼
末
那
於
一
切
時
思
量
而
轉
，
如
世
尊
說
「
出
世
末
那
」
 

云
何
建
立

⑫
。

準

此

《
大
論
》
及
此
處
文
稱
「
經
說
有
」

。
準
下
證
有
此
識
，
即

是

《
解

脱

經
》

⑬
。

六
十
三
中
有
二
解
：

一
、
名

假

，
不
如
義
，
即

「
出
世
末
那
」
實
不
甲
~量

故

。 

二

、
遠
離
顛
倒
思
量
，
能
正
思
量
，
故
通
於
淨
。

此
違
教
。

【論

文

】
無
染
意
識
，
如
有
染
時
，
定
有
俱
生
不
共
依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次

、
違

理

。

彼

言

：
有
學
出
世
道
現
前
及
無
學
位
，
有

漏

、
無
漏
第
六
意
識
皆
無
第
七
依

 

者

，
此
等
無
染
意
定
有
俱
生
、
不
共
所
依
，
次
第
逆
簡
第
八
及
無
間
緣
、
種
 

子
等
.，宗
也

⑭
，是
意
識
故
。
「
如
有
染
時
」
意

識

。
論
缺
因
也
。
下
六
證
中
，



自
具
作
量
，
故
此
言
略
，
至
下
當
知
。

【論
文
】

《
論
》
說
••藏
識
決
定
恒
與
一
識
俱
轉
，
所
謂
末
那
•，意
識
起
時
，
則
二
俱
 

轉

，
所
謂
意
識
及
與
末
那
.，若
五
識
中
隨
起
一
識
，
則
三
俱
轉
，
乃
至
或
時
 

頓
起
五
識
，
則
七
俱
轉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五
十
一

⑬
及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當
七
十
六

⑯
。

【論

文

】
若
住
滅
定
，
無
第
七
識
，
爾
時
藏
識
應
無
識
俱

，
便
非
恒
定
一
識
俱
轉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難
前
說
滅
定
之
中
二
乘
無
法
執
，
大
乘
位
中
無
淨
第
七
者
。

論

說

「
恒
與
一
識
俱
」
言

，
既
非
是
「
恒

」

，
亦

非

是

「
定
」

，
此
位
無
故
。 

前
師
說
云
：
此
據
多
分
，
若
不
爾
者
，
非
定
恒
俱
故

⑫
。

【論

文

】
住
聖
道
時
，
若
無
第
七
，
爾
時
，
藏
識
應
一
識
俱
，
如
何
可
言
「
若
起
意
識
， 

爾
時
藏
識
定
二
俱
轉
」
？

【
述
記
】
此
難
聖
道
隨
法
執
及
淨
第
七
無
者
，
第
六
意
起
，
唯
一
識
俱
，
如
何
可
言
「
二
 

識
俱
轉
」
？

【論

文

】

《
顯
揚
論
》
說
：
末
那
恒
與
四
煩
惱
相
應
，
或
翻
彼
相
應
，
恃
舉
為
行
，
或



平
等
行
，
故
知
此
意
通
染
不
染

⑬
。

【
述
記
】
前
師
若
云
據
多
時
語
，
彼
第
一
說
復
如
何
通
？
. 

r

翻
彼
相
應
」

，

r

平
等
行
」
 

故

。
煩
惱
相
應
，
恃
舉
行
故
。

然
所
引
識
起
多
少
中
，
有
無
學
五
識
起
唯
六
識
俱
，
非
七
俱
難
。
文
意
似
為

 

有
藏
識
之
言
，
故
不
說
也
，
無
學
無
藏
識
故

⑲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由
論
說
阿
羅
漢
位
無
染
意
故
，
便
無
第
七
，
應
由
論
說
阿
羅
漢
位
捨
賴
耶
 

故

，
便
無
第
八
。
彼
既
不
爾
，
此
云
何
然
？

【
述
記
】
若

由

《
大
論
》
六
十
三
說
：
阿
羅
漢
位
無
有
意
故

⑳
，
便
無
第
七
，
則
無
學

 

身
應
無
第
八
，
以
聖
說
故
。
何
愛
第
八
而
便
許
有
、
憎
第
七
而
言
無
？
言
無

 

染

意

，
以
俱
許
故
。
彼
第
八
既
不
唯
在
染
位
中
有
，
爾
此
第
七
識
如
何
言
然

 

唯
染
位
有
？
_

【論
文
】
又
諸
論
言
：
轉
第
七
識
得
平
等
智
，
彼
如
餘
智
，
定
有
所
依
相
應
淨
識
。
此
 

識
無
者
，
彼
智
應
無
，
非
離
所
依
有
能
依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
《
莊
嚴
論
》
、
《
攝
論
》
第

九

：
轉
第
七
得
平
等
智

㉑

。
平
等
智
定
有
所
依
識
，



故
有
第
七
淨
也
。

量

云

••平
等
性
智
定
有
別
所
依
識
，
說
轉
得
故
，
如
餘
三
智
。
第
七
若
無
， 

即
平
等
智
亦
應
非
有
，
非
離
所
依
心
有
能
依
智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不
可
說
彼
依
六
轉
識
，
許
佛
恒
行
如
鏡
智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又
彼
若
言
：
經
言
平
等
智
非
第
八
俱
，
第
八
俱
者
名
鏡
智
故
，
即
依
第
六
， 

此
中
唯
取
第
六
識
也
。
又
六
識
中
，
隨
依
一
識
之
能
依
智
者
。
不

然

，
《
佛
 

地
經
》
中

，
說
此
智
品
，
佛
位
恒
行

㉒

。
即
汝
共
許
，
許
佛
恒
無
轉
異
行
， 

如
鏡
智
故
，
非
六
識
智
，
六
識
智
有
轉
異
、
不
恒
故
。
又
間
斷
，
名
不
行
；
 

此
非
間
斷
，
名

「
恒
行
」

，
如
下
第
十
平
等
智
處
說

㉓
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無
學
位
若
無
第
七
識
，
彼
第
八
識
應
無
俱
有
依
，
然
必
有
此
依
，
如
餘
識
 

性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無
學
無
此
識
，
第
八
應
無
依
；
若
許
八
無
依
，
違
比
量
過
。
汝
無
學
位
第
八

 

必
有
現
行
俱
有
依
，
是
識
性
故
，
如
餘
七
識

㉔

。
彼
師
許
第
七
以
第
八
為
依

 

故

。



【論
文
】
又
如
未
證
補
特
伽
羅
無
我
者
，
彼
我
執
恒
行
•，亦
應
未
證
法
無
我
者
，
彼
法
 

我
執
恒
行
.，此
識
若
無
，
彼
依
何
識
？

【
述
記
】
又
難
：
如
凡
夫
等
未
證
人
空
，
人
執
恒
行
；
二
乘
人
等
未
證
法
空
，
法
執
亦

 

應
恒
現
前
有
，
為
例
均
故
。
若
此
識
無
，
法
執
恒
行
依
於
何
識
？
二
乘
定
有
 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非
依
第
八
，
彼
無
慧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彼
說
八
識
皆
有
執
故
，
不
可
說
執
依
第
八
識
，
第
八
識
俱
無
慧
執
，
故
非
八

 

俱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此
應
信
二
乘
聖
道
、
滅
定
、
無
學
，
此
識
恒
行
，
彼
未
證
得
法
無
我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二
乘
聖
道
及
滅
定
位
，
法
執
有
故
，
此
第
七
識
恒
行
不
絕
，
未
證
法
空
故
。

意
顯
迴
心
、
頓
悟
人
等
，
入
初
地
已
，
分
證
法
空
，
有
此
淨
智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諸
論
中
，
以
五
同
法
，
證
有
第
七
，
為
第
六
依
。

【述
記
】
《瑜
伽
》
第
五
十
一

㉓

，
《
攝
論
》
第
一
證
七
識
中
，
以
五
識
為
同
法
，
證
 

有
第
七
，
為
第
六
依

©

。



【論

文

】
聖
道
起
時
及
無
學
位
，
若
無
第
七
為
第
六
依
，
所
立
宗
、
因
便
俱
有
失
。

【
述
記
】
若
聖
道
起
在
有
學
及
無
學
，
無
第
七
為
六
依
，
彼
二
論
所
立
之
宗
、
因
應
俱

 

有

過

。
謂
若
總
言
第
六
意
識
必
有
俱
生
、
不

共

、
增
上
別
依
，
即
違
自
宗
一
 

分
宗
過
.，自
許
聖
道
及
無
學
，
意
無
所
依
故
。
若
言
除
聖
道
及
無
學
意
識
， 

餘
意
識
必
有
此
依
，
即
有
比
量
相
違
之
過
•，此
一
分
意
識
無
依
，
與
餘
令
有

 

依
者
為
比
量
故

㉗

。

若

以

「
六
識
攝
故
」
為

因

，
成
前
總
宗
，
此
因
即
有
自
不
定
過
••為
如
五
識
， 

「
六
識
攝
故
」

，
意
識
有
依
？
為
如
汝
聖
道
、
無
學
意
識
，
「
六
識
攝
故
」

， 

意
識
無
依
？
若

以

「
六
識
攝
故
」
之
因
成
後
宗
者
，
便

有

「
法
自
相
相
違
」

、 

「
決
定
相
違
」
過
失

㉘

。
謂
彼
一
分
意
定
無
依
，
六
識
攝
故
，
如
汝
聖
道
、 

無
學
意
識
，
故
無
第
七
。
《
攝
論
》

、
《
大
論
》
比

量

，
宗

、
因
皆
有
此
失
。 

善
因
明
者
，
應
乃
知
之
。

【論

文

】
或
應
五
識
亦
有
無
依
•，五
恒
有
依
，
六
亦
應
爾
。

【
述
記
】
義
雖
不
然
，
汝
之
五
識
亦
應
許
有
無
依
之
時
，
六
識
攝
故
如
汝
意
識
。



此
有
自
宗
相
違
過
失
，
以
就
他
宗
，
然
成
返
難
：
五
識
恒
有
依
，
意
識
應
亦

 

爾

。
結
成
前
難
。

【論
文
】
是
故
定
有
無
染
污
意
，
於
上
三
位
恒
起
現
前
。
言
彼
無
有
者
，
依
染
意
說
， 

如
說
四
位
無
阿
賴
耶
，
非
無
第
八
，
此
亦
應
爾
。

【
述
記
】
故

「
無
染
意
於
上
三
位
亦
恒
現
前
」

。
二
乘
三
位
，
法
執
無
染
；
菩
薩
三
位
， 

或

淨

、無

漏

、無
染
心
起
，是
隨
所
應
，思
之
差
別
。
迴
心
向
大
，其
理
皆
然
。 

論
說
三
位
無
末
那
者
，
隨
何
乘
說
染
污
意
無
，
非
無
第
七
識
體
。
如
說
四
位

 

不
退
菩
薩
等

㉙

，
無
阿
賴
耶
，
非
無
第
八
識
體
，
捨
染
名
故
⑩

，
故
人
執
俱
， 

定
有
法
執
。

下
自
更
解
。
無
漏
亦
有
淨
第
七
識
，
一 

一
皆
如
《佛
地
論
》
及
《樞
要
》 

說

⑪
。
諸
門
分
別
，
如
第
十
解
。

下
唯
正
義
。
(略
)

【論
文
】
此
意
差
別
，
略
有
三
種
：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因
乘
義
解
分
位
行
相
。
於
中
有
三
：
初

、
標
分
位
行
相
差
別
之



數

，
次

、
列
其
名
，
後

、
隨
別
釋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
一
、
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應
•，
二
、
法
我
見
相
應
•，
三
、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。

【述
記
】
即
列
名
也
。

以
相
應
法
顯
識
行
相
，
由
此
三
種
短
長
不
同
，
故
成
位
別
。

【論
文
】
初

、
通
一
切
異
生
相
續
、
二
乘
有
學
、
七
地
以
前
一
類
菩
薩
有
漏
心
位
，
彼
 

緣
阿
賴
耶
識
，
起
補
特
伽
羅
我
見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別
釋
，
有

二

：
初

、
別
解
三
位
，
後

、
重
料
簡
。
此
是
第
一
、
與
人
我

 

見
相
應
。

正
云
「
補
特
伽
羅
」
，通
五
趣
攝
，非
唯
人
故
，如
前
已
解
。
即
一
切
異
生
全
、 

二
乘
有
學
有
漏
心
位
，
起
此
見
故
。
除
八
地
已
去
，
彼
永
不
起
此
人
我
見
。 

「
七
地
已
前
，

一

類
菩
薩
有
漏
心
位
」

：

「
一
類
」
之

言

，
謂
即
簡
取
頓
悟

 

菩
薩
初
地
至
七
地
，

渐
悟
菩
薩
二
乘
有
學
從
初
發
心
初
二
阿
僧
祇
劫
，
除
二
 

乘
無
學
迴
心
菩
薩
者
，
故

言

「
一
類
」

；
彼
已
永
無
故

㉜

。

此

「
菩
薩
」
及
二
乘
有
學
起
「
有
漏
心
」
時

者

，
但
起
無
漏
，
人
執
必
無
故
。



此
識
緣
阿
賴
耶
識
起
數
取
趣
見
也
。
七

地

已

前

，
第

八

未

捨

r

阿
賴
耶
」
名

 

故

也

，
第

七

非

不

與

法

見

俱

。
法

見

位

長

，
人

我

位

短

.，
又

人

我

粗

，
法
我

 

細

故

•，
故

偏

說

之

，
此

為

初

無

，
此

即

捨

名

。

問

：
能

緣

人

我
七
地
以
前
有
漏
心
時
，
方

言

有

者

，
此

意

是

入

無

漏

時

捨

， 

如

下

亦

然

，
捨
此
相
應

⑬
。
何

故

第

八

捨

「
阿
賴
耶
」
名

，
不
言
七
地
以
前

 

起
無
漏
心
時
捨
？
答

：
八

，
據

永

斷

，
以
性
未
能
離
他
執
故
•，
七

，
據

暫

捨

， 

以

染

污

體

少

時

無

故

。
不

相

違

也

。
不

可

說

彼

得

互

捨

也

，
以
二
乘
有
學
未

 

名
捨
故

⑭
。
若

許

暫

捨

，
二
乘
有
學
入
無
漏
心
，
亦

應

名

捨

，
染
污
末
那
違

 

無

漏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次

、
通
一
切
異
生
、
聲
聞
、
獨
覺
相
續
、
一
切
菩
薩
法
空
智
果
不
現
前
位
， 

彼
緣
異
熟
識
，
起
法
我
見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即

是

第

二

、
法

見

相

應

。

此

若

初

位

，
必

有

此

位

•，
有

此

位

時

，
未

必

有

初

，
此

位

長

也

，
即

諸

異

生

、 

一
切
二
乘
不
問
有
學
、
無

學

身

全

、

一
切
菩
薩
，
即

兼

頓

悟

及

學

、
無
學
渐



悟

菩

薩

、
十

地

之

中

，
法
智
及
果
不
現
前
位
。

「
法
空
智
」
者

，
謂
無
分
別
智
入
法
空
觀
時
；

「
果

」
者

，
即
是
此
正
智
果
；
 

謂

法

空

後

得

智

，
及
依
法
空
後

得

智

入

滅

定

位

，
無

分

別

智

所

起

故

，
名
 

「
法

空

智

果

」

⑮
。
此

時

第

七

識

必

起

平

等

智

。
第

六

法

空

心

細

，
第
七
法

 

執
障
彼
法
空
智
•，
法

空

智

起

，
.故

平

等

智

生

。
等

流

亦

爾

，
體
類
同
故

⑯
。

然

此

中

言

，
簡
取
人
空
無
分
別
智
及
人
空
後
得
智
、
並
此
人
空
所
引
滅
定
㉝

。
 

此

位

之

時

，
雖

滅

人

執

，
法

執

仍

在

。
人

空

觀

粗

，
法

執

行

細

，
不

障

彼

智

。
 

唯

第

七

人

執

可

障

彼

智

，
故

入

人

觀

位

，
人

執

不

行

。
如

來

地

時

，
此
識
無

 

漏

，
故
不
說
也

⑱
。

此

法

執

心

，
緣
異
熟
識
起
法
我
見
。
法

我

見

位

既

長

，
異

熟

之

心

亦

爾

。
見

、 

相

相

當

，
故

說

「
緣

」
也

。
非
人
執
心
不
緣
異
熟
，
異

熟

位

長

，
故

不

說

彼

.， 

非
法
執
心
不
緣
賴
耶
，
賴

耶

短

故

，
不

說

之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後

、
通
一
切
如
來
相
續
、
菩
薩
見
道
及
修
道
中
法
空
智
果
現
在
前
位
，
彼
緣
 

無
垢
、
異
熟
識
等
，
起
平
等
性
智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即
平
等
智
相
應
心
也
。
從

勝

全

論

，
即

一

切

如

來

全

，
無

有

漏

故

。
一
切r

菩

 

薩

見

道

」
全

，
通

頓

、
渐

悟

一

切

菩

薩

，
必

法

空

觀

入

見

道

故

，
此
非
三
心

 

真
見
道
義

⑲
，
及
一
切
菩
薩
修
道
位
中
法
空
智
及
果
現
在
前
位
，
皆
起
平
等

 

智

故

。
人

觀

不

然

，
如

前

已

說

。

然

果

中

有

遠

果

，
有

近

果

。
如
何
等
者
？

《
佛
地
論
》
說
後
得
智
若
是
法
觀
等
流
者
，
即
是
法
觀
⑩

。

若

定

爾

者

，
八
地
已
去
不
出
無
漏
觀
，
彼
位
何
時
非
法
觀
果

⑪
？

由

此

應

說

鄰

近

果

者

，
如

《
佛
地
論
》
說

法

觀

後

得

現

前

。
若

遠

果

者

，
即
 

人
觀
後
得
現
前
@

。
或
八
地
已
去

無

分

別

智

自

入

人

觀

，
彼
果
起
人
觀
後
得

 

智

，
亦
無

妨

⑬
。
然

此

中

據

初

解

鄰

近

果

說

，
若

約

後

義

，
即
果
全
論

⑭
。
 

又
此
果
有
緣
慮
、
不

緣

慮

•，
不
緣
慮
者
即
滅
定
，
緣

慮

者

可

知

。

此
第
三
智
緣
何
法
境
？

於

佛

地

時

，
「
緣
無
垢
識
」
等

。
即
緣
無
垢
第
八
淨
識
、
一
切
有
為
及
真
如
， 

故

言

「
等

」

。
菩

薩

見

、
修

道

位

，
緣
異
熟
識
及
真
如
故
。



問

：
若

許

菩

薩

亦

緣

真

如

，
即
第
七
識
一
心
之
中
雙
緣
真
俗
、
有
漏
無
漏
二

 

境

界

失

。

答

：
若

在

真

見

道

，
及

一

切

緣

真

如

無

分

別

智

，
此

第

七

識

一

向

緣

如

，
不
 

緣

第

八

，
唯

理

觀

故

。
其
相
見
道
及
修
道
中
後
得
智
品
平
等
性
智
，
或
緣
第

 

八

，
或

亦

緣

似

真

如

。
其

實

，
唯

有

為

，
通

緣

有

漏

無

漏

為

境

，
由
第
六
識

 

引

生

別

故

。
今

此

總

言

緣

「
異

熟

」
等

，
等

真

如

等

，
故
以
後
得
智
不
親
緣

 

真

如

，
不
名
真
俗
雙
行

⑮
；
至

五

地

中

，
方

合

此

難

合

，
合

令

相

應

，
故
亦

 

無

妨

⑯
。
又

解

：
若

在

佛

果

，
此

平

等

智

雙

緣

真

俗

•，
若

在

十

地

，
唯
緣
異

 

熟

，
未

能

緣

如

，
無

如

前

失

。
此

亦

不

然

。
十

平

等

中

，
許

緣

真

如

，

《
佛

 

地
論
》
中
第
五
卷
說
初
地
即
得
，
故
知
因
中
亦
緣
真
俗
©

。

前

解

為

勝

。

或

第

八

未

捨

名

，
得

言

緣

賴

耶

，
性

未

離

故

，
故

復

言

「
等

」
⑱
。
即

是

「
識

」
 

字

及

一

「
等

」
字

通

在

「
無

垢

」
及

「
異
熟
識
」

。

此

解

難

知

。
既

無

能

藏

，
藏

義

應

暫

捨

。



【論
文
】
補
特
伽
羅
我
見
起
位
，
彼
法
我
見
亦
必
現
前
，
我
執
必
依
法
執
而
起
，
如
夜
 

迷
杌
等
，
方
謂
人
等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問

：
二
執
俱
起
，
何
故
分
位
前
後
不
同
？

自

下

第

二

、
重

明

前

位

。
文

有

其

二

，
唯

廣

初

二

故

。
初

、
廣
前
人
執

⑲
。 

廣

初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明

二

執

寬

狹

，
後

、
明

用

體

同

別

。
此

初

也

。

今

顯

初

位

必

帶

後

位

•.以

初

短

故

，
人

我

位

必

有

法

我

，
人
我
必
依
法
我
起

 

故

；
人

我

是

主

宰

、
作

者

等

用

故

，
法
我
有
自
性
勝
用
等
故
㉚

。
即

法

我

通

， 

人

我

狹

也

。
如

人

要

迷

杌

，
不

知

見

杌

等

，
方

執

為

人

•，
迷

杌

為

先

，
後
方

 

人

起

。

此

中

喻

況

，
理

有

淺

深

。
淺

喻

.•
「
謂

人

」
是

人

執

，

「
迷

杌

」
是

法

執

。
 

深

喻

••即

「
迷

杌

」
是

迷

法

空

，

「
謂

人

」
是

起

人

執

。
法

中

，
據

迷

理

；
 

人

中

，
起

事

執

。

問

：
人

中
亦
可
言
迷
理
，
法
中
起
事
執
㉛

？

答

：
不

然

。
人

狹

，
法

寬

，
以

法

為

本

故

。



難

：
淺

喻

云

：
若

執

是

杌

，
即

執

人

，
可

使
執
杌
是
法
執
；
既
言
迷
杌
起
於

 

人

，
迷
杌
應
非
是
法
執
㉝

。

答

：
不

然

，

「
迷

」
者

，
不
了

 •，
不

了

杌

時

，
似

於

法

執

，
非
謂
執
是
實
杌

 

方
為
不
了

⑬
。

問

：
若

不

了

杌

，
與
疑
何
別
？

答

：
彼

猶

豫

故

•，
此

決

定

故

。
決

定

迷

杌

，
遂

執

是

人

，
故

是

法

執

。

【論
文
】
我

、法
二
見
，用
雖
有
別
，
而
不
相
達
，同
依
一
慧
。如
眼
識
等
，體
雖
是

一

， 

而
有
了
別
青
等
多
用
，
不
相
達
故
。
此
亦
應
然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問

：
如
何
二
執
得
俱
起
耶
？

下

顯

體

、
用

同

別

。

我

、
法

用

別

，
慧

體

是

一

，
同

一

種

生

，
無

違

於

理

。
如

一

眼

識

緣

青

、
黃

 

兩

境

，
二
行
相
生
。
然

今

此

中

以

兩

境

、
兩

行

共

許

識

，
喻

不

共

執

心

。
然

 

今

所

執

，
非

是

二

境

。
無
一
心
中
於
二
境
起
二
行
執
故
㉔

。

問

：
若

爾

，
前

言

疑

於

理

，
印

於

事

，
豈

非

二

行

、
境
耶
㉟

？



彼
雖
非
執
㉖

，
行

相

別

故

，
執

則

不

然

，
以

推

求

故

，
以

堅

著

故

，
境

、
行

 

別

者

，
亦
不
俱
起
㉝

。
今

此

不

違

，
故

許

俱

起

。
即
是
廣
前
初
人
執
位
。

【論
文
】
二
乘
有
學
聖
道
，
滅
定
現
在
前
時
•，頓
悟
菩
薩
於
修
道
位
；
有
學
漸
悟
生
空
 

智
果
現
在
前
時
，
皆
唯
起
法
執
，
我
執
已
伏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下
廣
前
法
執
位
中
有
三
：
初

、
總

廣

一

切

唯

法

執

位

，
次

、
更
重
諍
八
地

 

以

上

，
後

、
解
法
執
染
不
染
義
。
廣
前
第
二
法
執
位
也
。

初

位

，
必

有

此

法

執

故

，
更

不

須

釋

。
一
切
異
生
，
理

無

疑

滯

，
具

有

人

執

。
 

「
定
性
二
乘
有
學
」
起

「
聖
道
」
、住

「
滅
定
」
二
位
現
在
前
時
，通

見

、修

道

。
 

除

此

，
亦

有

人

執

。

「
頓
悟
菩
薩
」
除

見

道

全

，
此

依

一

心

真

見

道

說

，一

向

法

觀

違

法

執

故

。
 

若

三

心

觀

，
即

初

念

時

，
唯
人
觀
故

⑱
。

「
於

修

道

位

」

、

「
生

空

智

」
及

 

此

「
果

」

，

「
果

」
即
人
空
後
得
智
及
人
空
所
引
滅
定
也
。

「
有

學

」

、
「
渐

悟

」
菩

薩

一

切

位

中

，
「
生
空
智
」
及

「
二
果
現
在
前
時
」

， 

即
皆
唯
起
此
識
法
執
，
以
此
人
執
障
人
空
智
故
。
定

性

二

乘

，
聖

道

、
滅

定

，



頓
渐
菩
薩
生
空
智
及
果
位
，
我

執

已

伏

.，
至
金
剛
心
方
能
斷
故
，
唯

有

法

執

。
 

頓

渐

菩

薩

，
皆
除
見
道
法
空
智
及
果
者
必
無
法
執
故
。

【論

文

】

二
乘
無
學
及
此
漸
悟
法
空
智
、
果
不
現
前
時
，
亦
唯
起
法
執
，
我
執
已
斷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然

唯

起

法

執

中

，
定
性
二
乘
無
學
及
此
渐
悟
如
何
？

明

此

二

種

人

也

，
謂

此

定

性

「
二
乘
無
學
」
全

，
及

此

「
渐

悟

」
菩

薩

•，
一 

切

位

中

，
「
法
空
智
」
及

「
果

」

「
不
現
前
時
」

，
若

住

散

、
定

心

，
有

漏

、 

無

漏

心

，
皆

唯

起

法

執

，
我
執
已
斷
故

⑲
。

渐

悟

即

除

見

道

全

，
及
修
道
中
法
空
智
及
果
現
在
前
位
，
此

位

，
法
執
定
不

 

行

故

。
餘

位

，
非

所

除

，
皆

有

法

執

也

。
然

此

一

切

，
若

是

渐

悟

、
有

學

、 

無

學

、
頓
悟
菩
薩
八
地
已
去
，
大
勢
相
似
㉚

。

【論

文

】
八
地
以
上
，
一
切
菩
薩
所
有
我
執
皆
永
不
行
，
或
已
永
斷
，
或
永
伏
故
，
法
 

空
智
果
不
現
前
時
，
猶
起
法
執
，
不
相
達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七
地
已
前
有
漏
心
間
，
不

同

八

地

。

自

下

第

二

，
故

重

諍

之

。
重
諍
八
地
已
上
三
地
。



彼

位

人

我

執

皆

永

不

行

。
不

行

有

二

：
無

學

、
渐

悟

，
彼

已

永

斷

，
名
為
不

 

行

。
有

學

渐

悟

及

頓

悟

菩

薩

，
此

位

永

伏

，
名

為

不

行

，
即
是
第
八
捨
其
名

 

也

，
能

緣

不

行

故

。
此

三

地

法

空

智

不

現

前

，
起

人

觀

時

，
猶

起

法

執

，
不
 

相

違

故

，
細
執
不
障
粗
觀
起
故
。
若

不

然

者

，
即

應

起

法

觀

，
唯

無

漏

相

續

， 

無

有

漏

心

隔

，
以
此
為
證
㉛
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契
經
說
：
八
地
以
上
，
一
切
煩
惱
不
復
現
行
，
唯
有
所
依
所
知
障
在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八

地

已

去

，
若
彼
許
起
第
六
意

識

有

漏

心

者

，
何
故
人
執
彼
位
不
行
？
人
執

 

不
障
有
漏
心
故
。

設
未
永
斷
彼
人
執
種
，
但

是

永

伏

，
故
知
無
漏
心
常
起
人
法
觀
㉜

。

此
以
何
為
證
？

如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
，
當

七

十

八

「
二
障
三
處
過
」
也

@

。
八

地

已

上

，

一
切
 

煩

惱

不

復

現

行

，
唯
有
所
依
所
知
障
在
。
此
經
文
也
㉞
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所
知
障
是
現
非
種
•，
不
爾
，
煩
惱
亦
應
在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八
地
已
去
所
有
法
執
是
現
行
，
非

種

子

。
此

非

第

六

識

中

法

執

現

種

，
說
彼



地
地
皆
能
斷
故
©

。

若

謂

彼

說

第

七

惑

，
餘
識
中
法
執
種
子
非
有
現
行
。
現
行
所
知
障
此
位
無
故

 

者

，
即
煩
惱
種
子
亦
應
言
在
。
十

地

之

中

，
未
斷
第
七
及
餘
修
道
煩
惱
種
故
， 

應

言

此

位

煩

惱

、
所

知

二

障

俱

在

，
何

故

唯

言

「
所

知

障

在

」
@
?
.
若
言
第

 

六
識
可
起
現
行
法
執
，
故

言

法

為

依

者

，
此
與
何
法
為
所
依
也

 

第

六

非

所

依

，
第

七

是

所

依

。

又

若

許

第

六

起

此

染

心

，
何
故
不
起
煩
惱
人
執
？
•何
法
為
障
令
不
生
耶
㉝

？
 

不
見
餘
時
第
六
意
識
唯
有
法
執
，
經
於
一
切
時
都
無
人
執
故
㉚

。

然
上
重
諍
初
及
第
二
位
，
不
言
平
等
性
位
者
，
彼

易

了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法
執
俱
意
，
於
二
乘
等
雖
名
不
染
，
於
諸
菩
薩
亦
名
為
染
，
障
彼
智
故
，
由
 

此

，
亦
名
「有
覆
無
記
」
•，於
二
乘
等
說
名
無
覆
，
不
障
彼
智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三

，
重
解
法
執
染
不
染
義
。

問

：
何

故

上

言

二

乘

、
異

生

，
全

言

有

也

。

「
於
二
乘
等
」

，
「
等

」
諸

異

生

。

「
雖
名
不
染
」

、
「
於
菩
薩
名
為
染
」

，



障

菩

薩

智

故

。
由

此

，
法

執

通

二

無

記

。
望

二

乘

，
是

「
無

覆

」

•，
望

菩

薩

， 

亦

名

「
有

覆

」

，
無
記
不
障
二
乘
故
⑩

。

【論
文
】
是
異
熟
生
攝
，
從
異
熟
識
恒
時
生
故
，
名
異
熟
生
，
非
異
熟
果
，
此
名
通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有

四

無

記

，
此
何
無
記
攝
？

「
是
異
熟
生
攝
」

。

「
從
異
熟

識

」
性

「
恒

時

生

」

，

「
故

名

異
熟
生
」

。
 

非

是

從

善

、
惡

異

熟

業

所

生

，
名

異

熟

生

。
異

熟

生

無

記

名

通

，
故
攝

此

⑰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增
上
緣
，
餘
不
攝
者
，
皆
入
此
攝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三

緣

不

攝

，
皆

此

緣

攝

。
三

無

記

不

攝

，
皆
此
無
記
攝

⑫

。
何
者
非
異
熟
生

 

耶

？
餘

三

，
雖

亦

從

異

熟

生

，
然

有

別

名

，
此

不

在

彼

別

名

中

，
故
是
總

 

名

攝

。
然

即

別

名

，
非

餘

三

故

。
如

《
佛
地
論
》
第
七

⑬
及

此
論
下
二
障
中

 

敘

⑭

。

然

此

第

二

，
雖

是

總

束

，
上

為

三

位

。
解

第

十

門

訖

。



【解
讀
】
於

(壬
八
)
「明

(第
七
末
那
識
)
起
滅
分
位
門
」
中

，
共
分
兩
大
部
分
•，前
 

文
經
已
完
成
(癸
一
)
「正
釋
染
(污
)
意

(的
現
)
起

(及
伏
)
滅

(情
況
)
」
，
今
 

文
則
繼
續
為
(癸
二
)
「
(諍
)
辯

(出
世
間
清
)
淨
意
(的
)
有
無
(情
況
)
」
。
此
 

中
有
安
慧
等
師
及
護
法
等
師
彼
兩
家
的
諍
辯
。

㈠
安

慧

等

師

諍

淨

意

體

無

：
於
上
文
，諸
師
共
許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「染
污
意
」
，在
「出
 

世
間
道
智
位
」
及

「滅
盡
定
位
」
暫
伏
，在

「無
學
位
」
永
斷
，至
於
第
七
末
那
識
在
「出
 

世
清
淨
意
位
」
，安
慧
等
認
為
其
體
亦
無
，此
中
有
「引

《雜
論
》
證
無
」
、
「引

《顯
揚
》 

證
無
」
及

「引

《攝
論
》
證
無
」
等
三
節
：

甲

、
引

《
雜

論

》
證

無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此
中
有
義
：
〔第
七
染
污
〕末
那
〔識
〕 

唯
有
〔我
執
相
應
的
〕
煩
惱
障

倶

〔起

，
故
諸
〕
聖
教
皆
言
：
〔於
阿
羅
漢
、滅
盡
定
、 

出
世
道
〕
三
位
，
〔彼
我
執
相
應
的
煩
惱
障
則
〕
無

(按
：
不
言
其
與
法
執
之
所
知
障
相
 

應
)
，
故

〔知
其
體
應
無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〕
下

〔是
〕
明

〔於
〕
『
(阿
羅
漢
、滅
盡
定
、出
世
 

道
)
三
位
(彼
第
七
末
那
識
)
無
』
義

。
〔然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其
〕
為
體
〔性
及
〕
為



〔名
〕
義

〔究
竟
是
有
，抑
或
是
無
〕
，餘

〔者
則
有
〕
如

《
(成
唯
識
論
掌
中
)
樞
要
》 

〔卷
下
所
說
〕
。
(按
：
《樞
要
》
云
：
『又
八
地
已
去
，
(第
七
識
的
)
法
執
(猶
)
在
， 

故
末
那
(識
於
第
八
、九

、十
地
仍
)不
得
捨
(其
)名
(義
)
。』
)此
與
安
慧
所
說
相
違
， 

故
於
〕
下

〔文
〕
更

〔有
〕
諍

〔辯
〕
也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本
節
論
文
的
文
義
言
：
「
〔本
文
是
安
慧
、勝
軍
、護
月
及
其
門
 

徒
所
立
之
義
，
以
〕
安
慧
〔論
師
〕
等
云
：
〔於
阿
羅
漢
、
滅
盡
定
、
出
世
道
〕
三
位
， 

〔此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體

〔性
〕
無

〔有

，因
為
在
三
位
以
外
，與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倶

時
， 

唯
有
人
執
，無
有
法
執
。
〔如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等

，說

〔於
此
〕 

三
位
〔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則
〕無
〔有
現
前
〕
，故
〔知
與
染
污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唯
有
我
執
， 

不
說
法
執
〕
，
若

〔與
〕
此

〔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相
應
〕
有
法
執
〔者

，
則
〕
應
 

言
『
(於
)
三
位
有
(第
七
識
體
)
』
，
〔今
既
不
爾
，故
〕準
此
〔安
慧
等
論
〕師
〔有
此
〕 

計

〔執
〕
：
即
成
佛
時
無
第
七
識
，
〔只
〕
餘
七
識
〔則
為
是
〕
有

(按
：
「餘
七
識
有
」 

者

，
是
指
前
六
識
及
第
八
識
是
有
)
。
」

乙

、
引

《顯
揚
》

證

無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說

：

〔以
末
那
識
與
我
癡
、我
見
、



我
慢
、
我
愛
彼
〕
四
惑
恒
相
應
故
，
〔是
以
得
知
彼
與
我
執
相
應
，
不
與
法
執
相
應
，
故
 

於
無
學
等
三
位
，無
有
末
那
識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依
無
著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為
證
，以
〕
《顯
揚
(論
)
》 

〔卷
〕
第
一
說
〔染
污
末
那
識
與
我
癡
等
〕
四
惑

倶

〔相
應
〕
，故

〔知
唯
有
我
執
，
而
〕 

無
法
執
；
〔又
〕
不
言
〔在
〕
『
(無
漏
)
淨
位
』
有
此
〔第
七
〕
識
故
。
(按
：
其

《顯
 

揚
聖
教
論
》
於
下
文
有
『或
平
等
(性
智
)
行
與
彼
(識
)

倶

轉
』
文
句
，
故
知
其
實
此
 

論
亦
顯
示
第
七
末
那
識
在
無
漏
淨
位
是
存
在
者
。
)
然
今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〔之
述
 

安
慧
意
〕
不
依
〔親
光
的
〕
《佛
地
(經
論
)
》

〔及
〕
無
性
〔的
〕
《攝

(大
乘
)
論
 

(釋
)
》
〔以
〕
為
證
義
〔之
〕
文

(按

.•彼
等
論
文
均
言
有
清
淨
末
那
與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， 

或
轉
為
平
等
性
智
。
)
〔今
意
言
安
慧
論
師
等
所
〕
本

〔之
〕
經

(按
：
或
指
《佛
地
經
》
) 

〔與
所
〕
本

〔之
〕
論

(按
：
或
指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及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)
〔皆
〕
不
言
〔於
 

彼
無
學
等
三
位
，第
〕
七
識
〔仍
〕
有

〔而
清
〕
淨

〔的
第
七
識
〕
亦
通
〔於
〕
無
漏
〔的
 

第
七
識
〕
故

。
」

丙

、
引

《
攝

論

》

證

無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說
.•
〔第
七
染
污
意
的
末
那
識
與



四
煩
惱
恒
共
相
應
，故
〕
為
識
雜
染
〔之
所
〕
依

，故

〔於
無
學
等
三
位
無
有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無
著
〕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〔的
〕
論
本
 

〔中

，無
著
論
師
並
〕
不
言
〔清
淨
末
那
亦
〕
為
淨
〔識
之
所
〕
依
，故

〔知
並
〕
無

〔清
〕 

淨
〔之
〕第
七
〔末
那
識
，亦
無
與
〕法
執
〔相
應
的
〕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。故
知
於
〕滅
〔盡
〕 

定

、
〔出
世
〕
聖
道
、無
學
三
位
〔並
〕
無
第
七
〔末
那
的
識
〕
體
也
。
」

㈡
護

法

立

理

引

證

唯

染

義

無

而

淨

意

體

有

：
護
法
論
師
破
安
慧
說
，綜
合
可
有
十
義
：

一
、
違
經
失
，
二
、
違
量
失
，
三
、
違

《瑜
伽
》
失

，
四
、
違

《顯
揚
》
失

，
五
、
七
八
 

相
例
失
丄

/N
、
四
智
不
齊
失
，七

、第
八
無
依
失
，八
、
二
執
不
均
失
，九

、
五
六
不
同
失
， 

十

、總
結
會
。今
總
合
為
三
••「立
理
引
證
」
(按
：
即
本
段
)
，
「總
結
破
義
」
及

「會
 

違
諸
義
」
。

甲

、
違

經

教

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義
：
彼
〔安
慧
等
〕說
〔
『淨
意
體
無
』者

， 

實
有
〕
『教
理
相
違
』
〔之
失
。所
以
者
何
？
以
〕
出
世
〔的
無
漏
清
淨
〕
末
那
，經

〔教
〕 

說

〔彼
是
〕
有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護
法
等
〔諸
論
師
〕
釋

〔言
：
第
七
末
那
識
在
滅
盡
定
、出



世
聖
道
、無
學
等
〕
三
位
〔只
〕
無
染
〔污
的
煩
惱
〕
義

，
〔而
並
〕
非

〔謂
末
那
的
識
〕 

體
亦
無
〔有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繼
出
護
法
論
師
所
依
教
典
為
據
言
：
「
〔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三
 

〔有
載
〕
云
：
〔設
有
〕問
〔言
〕
：
若
彼
〔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〕於
一
切
時
〔以
〕思
量
〔為
 

性
相
續
〕而
轉
，如
世
尊
〔所
〕說
〔的
〕
『出
世
(清
淨
無
漏
)末
那
』
云
何
建
立
？
(按
.. 

『出
世
末
那
』
既
言
是
由
『世
尊
所
說
』
，故
知
安
慧
等
說
『末
那
(於
)
三
位
(體
)無
』
， 

實
有
『違
經
教
失
』
。)準
〔依
〕此
《大
論
(瑜
伽
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六
十
三
〕及
此
處
〔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之
〕文
稱
『
(出
世
末
那
識
)經
說
有
』
，
〔故
可
知
『清
淨
末
那
，其
體
非
無
』
；
 

且
〕
準

〔依
〕
下

〔文
〕
證
有
此
〔清
淨
末
那
〕
識

〔者
〕
，即
是
〔以
〕
《解
脫
經
》
〔而
 

為
依
據
〕
。
」

在
答
外
問
中
，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有
云
：
「答
..名
假
施
設
，不
必
如
義
。又
對
治
彼
， 

遠
離
顛
倒
，
正
思
量
故
，
即
此
末
那
任
持
意
識
，
令
分
別
轉
，
是
故
說
為
意
識
所
依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補
釋
此
文
言
：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三
中
〔答

『世
尊
說
「出
 

世
末
那
」
云
何
建
立
』彼
外
所
設
問
，此
〕有
二
解
：
一
、
〔彼
『出
世
末
那
』
，其
〕名
〔亦



是
〕
假

〔立
〕
，
不

〔必
〕
如
義
〔計
執
為
實
有
思
量
，
此
〕
即

〔謂
〕
『出
世
末
那
』 

實
不
思
量
故
。
二
、
〔
『出
世
末
那
』
〕
遠
離
顛
倒
思
量
，
〔是
以
〕
能
正
〔確
地
〕
思
量
， 

故
通
於
〔清
〕
淨

〔無
漏
的
大
菩
提
境
界
。故
知
安
慧
等
所
執
『無
清
淨
末
那
識
體
』
者
〕 

此

〔有
〕
『違
教
(之
失
)
』
。
」

乙

、
違

量

理

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又
清
淨
出
世
的
〕
無
染
意
識
，
〔應
〕
如
 

有
染
〔的
第
六
意
識
之
〕
時

，
定
有
〔其
〕
『

倶
生
不
共
依
』
，
故

〔知
必
須
要
有
『出
 

世
末
那
』
以
為
『無
染
意
(識
的
)

倶
生
不
共
依
』
〕
。
(按
：
今
安
慧
等
論
師
不
許
有
『清
 

淨
末
那
識
體
』
，
即
有
『違
理
之
失
』
)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言
：
「
〔此
是
破
安
慧
等
師
的
〕
次

〔節
論
文
，破
難
其
有
〕
『違
 

理

(之
失
)
』
。
〔所
以
者
何
？
以
〕
彼
言
：
〔於
〕
有
學
〔位
中
，當
〕
出
世
道
〔智
〕 

現
前
〔時
〕
，
及

〔在
〕
無
學
位
〔中
，
捨
染
污
意
時
，
彼
〕
有
漏
、無
漏
第
六
意
識
皆
 

無

〔有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以
作
為
不
共
所
〕
依
者
，
〔此
不
應
理
。
因
為
〕
『此
等
無
染
 

意

(識
，
應
必
)
定
有

倶

生
、
不
共
所
依
』
〔故
〕
(按
：
此
指
應
有
『清
淨
出
世
末
那
 

識
以
作
為
無
染
意
識
的

倶
生
、
不
共
所
依
』
)
。
〔所
言
『

倶

生
、
不
共
所
依
』
一
語
，



是
以
〕
次
第
逆
〔序
方
式
〕
簡

〔除
〕
第
八
〔識
〕
及
〔等
〕無
間
緣
〔與
〕
種
子
等
(按
： 

以

『不
共
依
』
簡
除
第
八
識
，因
為
第
八
識
是
諸
識
的
『共
依
』
故
.，以

『

倶

生
(依
)
』 

簡
除
等
無
間
緣
，
因
為
前
念
正
滅
的
意
識
作
為
後
念
正
生
的
意
識
的
等
無
間
緣
，
非
是

倶

 

生
故
；
以
此
『依
』
指

『增
上
所
依
』
，
簡
除
種
子
，
以
種
子
是
『因
緣
依
』
故

。
此
外
 

前
五
識
非
是
『恒
行
識
』
又
唯
緣
外
境
，
故
亦
在
被
簡
除
之
列
，
非
意
識
『不
共
依
』
。 

如
是
於
八
識
一
切
法
中
，唯
『清
淨
第
七
末
那
』
可
作
『無
染
意
識
的

倶
生
不
共
所
依
』
。
) 

〔所
言
『此
等
無
染
意
(識
)
定
有

倶

生
、不
共
所
依
』
者
〕
，宗
也
，
〔以
其
主
語
有
法
〕 

是

『意
識
』
故

。
『如
有
染
時
(的
)
意
識
』
〔者

，
是
同
法
喻
。本
〕
論

〔文
〕
缺

『因
 

(支
)
』
也

。
〔又
在
〕
下
文
『
(以
)
六
證
(有
末
那
識
)
』
中

，自
具
作
『
(三
支
比
) 

量
』
〔以
明
之
〕
，故

〔今
〕
此
言
略
，至
下
當
知
。
」
今
略
出
三
支
如
後
：

宗
：
無
染
第
六
意
識
應
定
有

倶
生
的
不
共
所
依
(按
：
暗
指
應
有
清
淨
出
世
第
七
末
 

那
識
體
的
存
在
)
。

因
：
以
是
意
識
故
。

喻
：
如
染
污
性
的
第
六
意
識
。



丙

、
違

《
瑜

珈

》
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
《
(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
〔卷
五
十
一
及
 

七
十
六
均
有
〕
說
〔言
〕
：
藏
識
決
定
恒
與
一
識

倶
轉
，
〔言
『
一
識
』
者
〕所
謂
末
那
〔識
 

即
是
•，藏
識
與
〕
意
識
起
時
，
則

〔與
〕
二

〔識
〕

倶

轉
，
〔彼

『
二
識
』
者
即
是
〕
所
 

謂
意
識
及
與
末
那
〔識
•，如
是
乃
至
藏
識
〕若
〔與
前
〕五
識
中
隨
起
一
識
〔時
〕
，則
〔與
〕 

二一〔識
〕

倶

轉
，乃
至
或
時
〔藏
識
〕
頓
起
〔前
〕
五
識
，則

〔與
〕
七

〔識
〕

倶

轉
。
〔如
 

是
〕若
住
滅
〔盡
〕定
〔時

，如
〕無
第
七
識
〔體
〕
，爾
時
藏
識
應
無
〔任
何
〕識
〔與
之
〕 

倶

〔起
〕
，便
非
〔如
《瑜
伽
論
》
所
言
〕
『
(藏
識
)恒
(時
)定
(與
末
那
)
一
識

倶
轉
』
；
 

〔又
有
學
人
〕
住

〔出
世
〕
聖
道
時
，若
無
〔清
淨
〕
第
七
〔識
體
〕
，爾
時
藏
識
應
〔唯
 

與
意
識
彼
〕
一
識

倶
，如
何
可
言
『若
起
意
識
，爾
時
藏
識
定
(與
)
二
(識
)

倶

轉
，
(所
 

謂
意
識
及
與
末
那
)
』
？
〔故
知
必
須
要
有
第
七
清
淨
末
那
識
體
存
在
，不
然
便
有
『違
《瑜
 

伽
》
失
』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，
可
以
開
成
三
節
：

一
者
、明
引
《瑜
伽
》
文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論
中
所
引
，是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 

卷
〕
第
五
十
一
及
《解
深
密
經
》
〔卷
一
的
文
字
。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文
字
亦
〕當

〔收
於
《瑜
 
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七
十
六
〔中
〕
。
」



二
者
、
明
藏
識
無
識

倶
失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若
住
(盡
)
滅
定
(若
) 

無
第
七
識
，
(則
)
爾
時
藏
識
應
無
識

倶
，
便
非
恒
定
一
識

倶
轉
』
者
〕
，
此
難
前
〔安
 

慧
等
〕
說

〔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之
中
，
〔於
〕
二
乘
〔學
人
言
則
〕
無

〔有
〕
法
執
，
〔於
〕 

大
乘
位
中
〔之
學
人
言
則
〕無
〔清
〕淨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者

。
《
(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〔既
〕 

說

『
(第
八
藏
識
決
定
)
恒
與
(末
那
)
一
識

倶
』
言
，
〔今
安
慧
等
計
執
『住
滅
盡
定
 

時
無
第
七
識
』
，則
彼
等
所
執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便
成
為
〕既
非
是
『恒
』
、亦
非
是
『定
』
〔與
 

第
八
藏
識

倶
起
，
以
執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無
〔有
第
七
識
生
起
〕
故

。前

〔安
慧
等
〕 

師

〔或
可
如
彼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所
〕
說
云
：
〔
『於
滅
盡
定
，
諸
不
恒
 

行
心
、
心
法
及
恒
行
一
分
心
、心
法
滅
』
。所
言
第
七
末
那
滅
者
〕
，
此

〔應
〕
據
多
分
， 

〔非
據
全
分
，清
淨
第
七
末
那
識
體
是
有
故
〕
，若
不
爾
者
，
〔第
八
藏
識
則
〕
非

〔決
〕 

定
恒
〔與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
倶

，故

〔有
違
《瑜
伽
論
》
失

〕
。

J

三
者
、明
聖
道
無
二
識

倶
失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住
聖
道
時
，若
無
第
七
， 

爾
時
藏
識
應
一
識

倶
，
如
何
可
云
「若
起
意
識
，
爾
時
藏
識
定
(與
末
那
識
、
意
識
彼
) 

二
倶
轉
」
』
者
〕
，此
難
〔安
慧
等
師
計
執
第
七
末
那
識
於
出
世
〕
聖
道
〔位
時
〕
隨

〔應



末
那
〕法
執
〔無
有
〕
，及
〔清
〕淨
第
七
〔識
體
〕無
〔有
〕者

，
〔則
以
住
出
世
聖
道
時
， 

只
得
〕第
六
意
〔識
生
〕起

，
〔如
是
〕唯
〔有
清
淨
第
六
意
識
彼
〕
一
識
〔能
與
第
八
藏
識
〕 

倶

〔起

，
今
既
執
無
第
七
末
那
識
體
，
則

《瑜
伽
論
》
〕
如
何
可
言
『
(藏
識
與
末
那
、 

意
識
彼
)
二
識

倶
轉
』
？
」

丁

、
違

《
顯

揚

》
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又
〕
《顯
揚
(聖
教
)
論
》
說
：
〔第
 

七
〕
末
那
〔識
〕
恒
與
〔我
癡
等
〕
四
煩
惱
相
應
，
或
翻
彼
相
應
(按
••此
指
在
無
學
等
 

三
位
，
則
末
那
不
與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相
應
，
故
名
『翻
彼
相
應
』
)
.
，
〔如
 

是
第
七
末
那
識
或
〕
恃
舉
為
行
，
或
平
等
行
(按
：
與
我
執
四
煩
惱
相
應
者
，
說
言
『恃
 

(我
執
高
)
舉
為
行
』
；
與
『平
等
性
智
』
相
應
，而
不
與
我
執
四
煩
惱
相
應
者
，說
言
『或
 

平
等
行
』
)
；
故
知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之
名
為
〕
『意
』
〔者

，實
〕
通

〔於
〕
染

〔污
及
〕 

不
染
〔污
二
分
。若
執
『無
清
淨
末
那
識
體
』
者
，
則
有
『違

《顯
揚
》
失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前

〔安
慧
等
〕
師

〔見
被
難
破
有
『違

《瑜
伽
》
之
失
』
〕
， 

若

〔或
救
〕
云
：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之
言
『藏
識
定
(與
意
識
、末
那
識
彼
)
二

(識
) 

倶

轉
』
者

，
此
乃
〕
據
多
時
〔活
動
之
〕
語
，
〔而
非
據
『住
聖
道
位
』
時
而
為
說
。
是



以
針
對
彼
救
，護
法
再
引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一
所
言
『末
那
(識
…
…
或
)
恃
舉
為
行
， 

或
平
等
行
』
為
據
，
證
明
此
末
那
識
『通
染
、
不
染
』
。
既
知
第
七
末
那
識
亦
通
不
染
而
 

與

『平
等
性
智
』
相
應
，
即
是
必
有
『清
淨
末
那
識
體
』
的
存
在
，
而
〕
彼

〔安
慧
論
師
〕 

第
一
說
〔
『無
清
淨
末
那
識
體
』
者
〕
復
如
何
〔可
〕
通
？

〔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既
言
〕 

『翻
彼
相
應
』
、
『
(或
)
平
等
行
』
，故

〔知
有
『不
染
末
那
識
體
』
的
存
在
；
言
〕
『煩
 

惱
相
應
』
、
『恃
舉
(為
)
行
』
，故

〔知
有
『染
末
那
識
體
』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對
前
破
「違
《瑜
伽
》
失
」再
作
補
充
言
：
「然
〔於
前
文
〕所
引
〔
《瑜
 
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十
一
討
論
〕
『
(藏
)識
起
多
少
(

倶
起
識
)
』中
，〔本
來
亦
可
〕有
『
(若
 

無
淨
末
那
識
，則
)
無
學
五
識
起
，唯
六
識

倶
，非
七
(識
)

倶

』
〔彼
破
〕
難

，
(按
： 

護
法
可
難
安
慧
云
：
『汝
若
言
淨
位
無
第
七
末
那
識
者
，
則
無
學
位
聖
者
五
識
起
時
，
其
 

第
八
藏
識
則
只
能
與
六
個
識

倶
轉
，如
何
能
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言
與
七
個
識

倶
轉
？
』
) 

文
意
似
〔因
〕為
〔此
難
〕有
『藏
識
』之
言
，故
不
〔作
此
難
〕說
也
，
〔因
為
〕無
學
〔聖
 

者
〕
無

『藏
識
(阿
賴
耶
之
名
)
』
故

。
」

戊

、
七

八

相

例

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又
〕若
〔安
慧
等
師
〕
，由
〔於
〕
《
(瑜



伽
師
地
)
論
》
說
阿
羅
漢
位
〔無
學
聖
者
〕
無
染
〔污
〕
意

〔末
那
識
〕
故

，便

〔推
斷
〕 

無

〔有
清
淨
〕
第
七
〔識
體
者
，
則
亦
〕
應
由
〔於
〕
《
(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說

〔於
〕 

阿
羅
漢
位
捨
〔阿
〕
賴
耶
故
，
便

〔說
〕
無
清
淨
第
八
〔識
體
〕
。
彼
既
不
爾
(按
：
不
 

說

『無
清
淨
第
八
識
體
』
)
，此
云
何
然
(按
••何
故
獨
言
『無
清
淨
第
七
識
體
』
)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論
意
言
〕
：
若
由
〔於
〕
《大
論
(瑜
伽
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〕 

六
十
三
說
：
阿
羅
漢
位
〔聖
者
〕
無
有
〔染
污
〕
意
故
，
便

〔論
定
〕
無

〔有
清
淨
〕
第
 

七

〔識
者
〕
，則
無
學
身
〔亦
〕
應
無
〔有
清
淨
〕
第
八
〔識
體
〕
，以
聖
〔教
亦
〕
說

〔阿
 

羅
漢
捨
阿
賴
耶
識
〕
故

。
〔有
〕
何

〔道
理
〕
愛
第
八
〔識
〕
而
便
許
有
〔清
淨
第
八
識
〕
、 

憎
第
七
〔識
〕而
〔便
〕言
無
〔清
淨
第
七
識
耶
？
至
於
〕言
〔阿
羅
漢
〕無
染
〔污
〕意
〔則
 

可
〕
，
以

〔阿
羅
漢
之
無
染
污
意
與
阿
賴
耶
是
共
所
〕

倶

許
故
。彼
第
八
〔識
〕
既

〔許
〕 

不
唯
在
染
〔污
〕
位
中
有
，
〔則
〕
爾
此
第
七
〔染
污
末
那
識
〕
如
何
〔可
〕
言

『然
唯
 

染
位
有
』
〔耶
〕
？
」

己

、
四

智

不

齊

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〔
《莊
嚴
經
論
》
、
《佛
地
經
論
》
、
《攝
 

大
乘
論
釋
》
等
彼
〕諸
論
〔皆
〕言
：
〔修
行
者
〕轉
〔染
污
〕第
七
識
〔而
〕得
平
等
〔性
〕



智
；
彼
如
〔四
智
中
的
大
圓
鏡
智
、
妙
觀
察
智
、
成
所
作
智
彼
三
〕
餘
智
〔皆
〕
定
有
所
 

依

〔而
〕
相
應
〔的
〕
淨
識
(按
：
如
大
圓
鏡
智
依
清
淨
第
八
識
，
妙
觀
察
智
依
清
淨
第
 

六
識
，
成
所
作
智
依
清
淨
的
前
五
識
，
何
以
此
平
等
性
智
獨
無
所
依
的
清
淨
第
七
識
？
) 

此

〔清
淨
第
七
〕
識

〔若
〕
無
者
，
〔則
〕
彼
智
〔亦
〕
應
無
，
〔因
為
平
等
性
智
與
清
 

淨
第
七
識
有
能
依
與
所
依
的
關
係
〕
，非
離
『所
依
(的
清
淨
第
七
識
)
』
〔可
〕
有

『能
 

依
(的
平
等
性
智
)
』故

。
〔又
〕不
可
說
彼
〔平
等
性
智
〕依
〔非
恒
行
的
前
〕六
轉
識
〔為
 

所
依
，以
〕
許

〔在
〕
佛

〔位
，平
等
性
智
〕
恒
行
〔現
行
〕
如

〔大
圓
〕
鏡
智
故
。
」
《述
 

記
》
疏
釋
有
二
：

一
者
：
明
有
智
無
識
失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無
著
的
〕
《
(大
乘
)莊
嚴
(經
) 

論
》

〔卷
三
、無
性
的
〕
《攝

(大
乘
)
論

(釋
)
》

〔卷
〕
第
九
〔皆
言
〕
：
『轉

(染
 

污
)
第
七
(識
)
得
平
等
(性
)
智
』
。
〔.而
能
依
的
〕
平
等
(性
)
智
定
〔應
〕
有
所
 

依

〔的
〕
『
(清
淨
第
七
末
那
)
識
』
，故

〔知
應
〕
有
第
七
〔清
〕
淨

〔末
那
識
〕
也

。 

量
云

.•平
等
性
智
定
有
別
所
依
識
，說
轉
得
故
，如
餘
三
智
。第
七
〔清
淨
末
那
識
〕若
無
， 

即
平
等
〔性
〕智
亦
應
非
有
，非
離
所
依
〔識

，可
〕有
能
依
智
故
。
」今
分
列
論
式
如
後
：



宗
：
平
等
性
智
定
有
別
體
的
所
依
之
識
(按
：
暗
示
應
有
清
淨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與
平
 

等
性
智
別
體
的
所
依
心
識
，
以
與
染
污
第
七
識
不
相
應
故
，
已
捨
故
，
已
轉
依
 

故
)
。

因
：
許
是
轉
染
污
識
所
得
故
。

喻
：
如
餘
大
圓
鏡
智
等
三
智
。

二
者
：
明
依
前
六
識
失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又
彼
〔安
慧
等
論
師
〕
若

〔作
是
〕 

言
：
經

〔文
雖
〕
言
平
等
〔性
〕
智
非
〔與
清
淨
〕
第
八
〔識
〕

倶

，
〔故
不
得
以
彼
識
 

為
所
依
，
以
與
清
淨
〕
第
八
〔識
〕

倶

者
名
〔大
圓
〕
鏡
智
故
；
〔但
仍
可
有
二
說
：
一 

者
〕
即
依
第
六
〔意
識
為
所
依
〕
，此
中
唯
取
第
六
識
〔為
平
等
性
智
的
所
依
〕
也
.，
〔二
 

者
〕
、又
〔或
可
以
於
前
〕
六
識
中
，隨
依
一
識
〔如
或
以
眼
識
、耳
識
乃
至
意
識
作
為
此
〕 

之
能
依
『
(平
等
性
)
智
』
〔的
所
依
識
體
〕
者

。
〔論
主
說
：
此
執
於
理
〕
不
然
。
〔何
 

以
故
？
因
為
於
〕
《佛
地
經
(論
)
》
〔卷
四
〕
中

，
〔經
已
〕
說

〔明
〕
此

『
(平
等
性
) 

智

(相
應
心
)
品
』
〔於
〕
佛
位
〔中
是
相
續
〕
恒
行
〔無
有
間
斷
者
〕
，
即
汝
〔亦
是
〕 

共
許
〔的
〕
，許
佛
〔世
尊
的
平
等
性
智
乃
〕
恒
無
轉
異
〔
(轉
易
)
而
現
〕
行
，
〔
一
〕



如

〔恒
行
的
大
圓
〕
鏡

〔智

、無
有
間
斷
〕
故
，
非

〔如
與
前
〕
六
識
〔相
應
的
妙
觀
察
 

智
及
成
所
作
〕
智

，
〔彼
前
六
識
及
前
〕
六
識
〔相
應
的
〕
智

〔體
皆
〕
有
轉
異
(轉
易
)
、 

不
恒
〔行
轉
〕
，故
〔恒
行
的
平
等
性
智
不
能
以
不
恒
行
的
前
六
識
以
為
所
依
〕
。又
〔有
〕 

間
斷
〔者
〕名
〔為
〕
『不
(恒
)
行
』
•，此
〔平
等
性
智
〕非
〔有
〕間
斷
，名

〔為
〕
『恒
 

行
』
，如

〔本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〕
下

〔文
卷
〕
第
十
〔討
論
〕
平
等
〔性
〕
智
處
〔所
〕 

說

〔的
情
況
，
可
資
參
考
〕
。
」

庚

、
第

八

無

依

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
〔於
阿
羅
漢
〕
無
學
位
〔時
〕
，
若
無
 

〔清
淨
〕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〔者

，則
〕
第
八
識
應
無

倶
有
依
，然

〔安
慧
等
亦
許
諸
識
〕 

必
有
此
〔所
〕
依

，如
餘
識
〔的
體
〕
性
故

。J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難
安
慧
等
師
：
若
於
〕
無
學
〔位
，
執
〕
無
此
〔第
 
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者

，則
〕
第
八
〔識
即
〕
應
無
〔有
所
依
〕
；
若
許
〔第
〕
八
〔識
〕
無

〔有
 

所
〕
依

，
〔則
有
〕
違
比
量
過
。
〔可
作
比
量
難
破
言
〕
：
汝

〔於
〕
無
學
位
，第
八
〔識
 

應
〕
必
有
現
行
〔的
〕

倶

有
依
，是
識
〔體
〕
性
故
，如
餘
七
識
。彼

〔安
慧
等
〕
師

〔亦
〕 

許
第
七
〔末
那
〕
以
第
八
〔識
〕
為
依
故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比
量
：



宗
：
汝

(安
慧
等
師
於
)
無
學
位
，
其
第
八
識
必
應
要
有
現
行
心
識
以
為

倶
有
依
 

(按
：
暗
示
應
有
恒
行
第
七
清
淨
末
那
識
以
為
第
八
識
的

倶
有
依
)
。

因
：
以
是
識
性
故
。

喻
：
如
所
許
的
餘
七
識
。

辛

、
二
執
不
均
失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如
〔修
行
者
於
〕
未
證
〔得
人
我
空
〕 

補
特
伽
羅
無
我
者
，彼

〔染
污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我
執
恒
〔時
現
〕行
；
〔同
理
，修
行
者
〕 

亦
應
〔於
〕未
證
〔得
〕
法
無
我
者
，彼

〔無
染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法
我
執
〔亦
應
〕恒

〔時
 

現
〕行
；
〔是
故
安
慧
等
師
計
執
〕此
〔末
那
〕識
若
無
，
〔則
〕彼
〔法
我
執
〕依
何
識
〔而
 

有
〕
？
非
依
第
八
〔識
可
為
法
我
執
的
所
依
，以
〕彼

〔第
八
識
〕無
慧
〔心
所
相
應
〕
故

。 

由
此
〔道
理
〕
，應
信
二
乘
〔學
人
於
〕
聖
道
〔位
〕
、滅

〔盡
〕定

〔位
及
於
〕
無
學
〔阿
 

羅
漢
位
〕
，此

〔無
染
的
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理
應
〕
恒

〔時
現
〕
行
，
〔以
〕
彼

〔等
仍
〕 

未
證
得
法
無
我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開
為
三
節
：

一
者
、明
法
執
失
依
••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又
〔此
文
〕難
〔云
〕
：
如
凡
夫
等
未
證
『人
 

(我
)
空
』
〔時

，則
其
〕
『人

(我
)
執
』
恒

〔時
現
〕
行
.，
〔今
〕
二
乘
人
等
〔於
〕



未
證
〔得
〕
『法

(我
)
空
』
〔時
，於
理
其
〕
『法

(我
)
執
』
亦
應
恒
〔時
〕
現
前
〔而
〕 

有

，為
例
均
〔等
〕
故

。
〔如
是
〕
若

〔安
慧
等
師
計
執
〕
此

〔無
染
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亦
〕 

無

〔者

，則
彼
〕
法
執
恒
行
〔而
〕
依
於
何
識
？
〔以
彼
『法
我
執
』
於
〕
二
乘
定
有
故
。
」

二
者
、明
第
八
識
無
慧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作
疏
言
：
「彼
〔安
慧
等
師
雖
〕說
八
〔個
〕 

識
皆
有
執
故
，
〔但
卻
〕
不
可
說
〔彼
法
我
〕
執

〔是
〕
依
第
八
識
〔而
有
者
，
因
為
與
〕 

第
八
識

倶
〔相
應
的
心
所
〕無
〔有
〕慧
執
故
，〔是
以
彼
『法
我
執
』
〕非
〔與
第
〕八
〔識
〕 

倶

〔相
應
〕
也

。
」

三
者
、
明
二
乘
未
斷
法
執
：
《述
記
》
疏
結
言
••「二
乘
〔的
有
學
位
者
，於
入
〕
聖
 

道

〔位
〕
及
滅
〔盡
〕
定
位
〔之
時
，由
於
〕
法
執
〔仍
〕
有

，故
此
第
七
識
恒
行
不
絕
， 

〔以
〕未
證
法
空
故
。〔此
外
並
〕意
顯
迴
心
〔向
大
的
修
行
人
及
彼
〕頓
悟
〔大
乘
的
修
行
〕 

人
等
，
〔當
其
〕
入
初
地
已
，
〔以
能
〕分
證
『法
(我
)
空
』
，
〔故
亦
〕有
此
〔平
等
性
〕 

淨
智
〔依
清
淨
第
七
末
那
識
而
有
〕
。
」

壬

、
五

六

不

同

失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第
九
節
的
遮
破
云
：
「又
〔於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 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等
〕
諸
論
〔之
〕
中

，以

〔前
五
識
作
〕
『五
同
法
』
〔為
同
喻
例
證
，以
〕



證

〔明
〕
有
第
七
〔末
那
識
的
存
在
，
以
作
〕
為
第
〔六
意
〕
識

〔的

倶

有
〕
依

。
〔是
 

故
當
出
世
〕
聖
道
起
時
及
〔在
阿
羅
漢
〕
無
學
位
〔時
〕
，
若
無
第
七
〔末
那
以
〕
為
第
 

六

〔意
識
的

倶
有
〕
依

〔者

，則
彼
等
論
中
的
〕
所
立
宗
〔支
及
〕
因

〔支
〕
，便

倶
有
失
。 

〔又
〕
或

〔若
第
六
意
識
可
無
第
七
末
那
識
以
為

倶
有
依
者
，
則
〕
應

〔前
〕
五
識
〔可
 

如
第
六
意
識
一
般
〕亦
有
無
〔

倶

有
〕依
〔的
特
性
；
今
前
〕五
〔識
既
〕恒
有
〔

倶

有
〕依

， 

〔故
第
〕
六
意
〔識
則
〕
亦
應
爾
(按
：
即
應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
倶
有
依
)
。
」
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疏
文
可
分
成
三
節
：

一
者
、明
二
論
以
五
證
六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〕 

第
五
十
一
〔及
〕
《攝
大
乘
論
》
〔卷
〕第
一
〔論
〕證
〔有
第
〕七
〔末
那
〕識
中
二
曾
經
〕 

以
〔眼
等
前
〕五
識
〔之
必
須
要
有
五
色
根
作

倶
有
依
以
〕為
『同
法
(喻
)
』
，證
明
〔要
〕 

有
第
七
〔末
那
識
作
為
〕
第
六
〔意
識
的

倶
有
依
〕
。
」
可
成
論
式
：

宗
：
第
六
意
識
必
須
要
有
其

倶
有
依
(按
••暗
指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其

倶
生
、
不
 

共

、增
上
別
依
)
。

因
：
以
前
六
識
所
攝
故
。



喻
：
如
眼
等
前
五
識
。

二
者
、
明
無
七
則
宗
因
兩
失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若

〔出
世
〕
聖
道
〔生
〕
起
在
有
 

學

〔位
時
〕
及
〔在
阿
羅
漢
〕無
學
〔位
時
，若
〕無
第
七
〔末
那
識
作
〕
為

〔第
〕
六

〔意
 

識
的

倶
有
〕
依

〔者

，則
前
述
的
《瑜
伽
》
與

《攝
論
》
〕
彼
二
論
所
立
之
『宗

(支
)
』 

〔與
〕
『因
(支
)
』
〔即
〕應
有
過
。
〔所
以
者
何
〕
？
謂
若
〔向
小
乘
等
立
宗
〕總
言
『第
 

六
意
識
必
有

倶
生
、
不
共
、增
上
別
依
』
即

〔有
〕
『違
自
宗
一
分
宗
過
』
，
〔以
安
慧
 

等
師
雖
許
『在
有
漏
位
，
第
六
意
識
必
有
染
污
第
七
末
那
識
為
其

倶
生
、
不
共
、增
上
別
 

依
』
，但
卻
〕
自
許
『
(在
)
聖
道
(位
)
及
無
學
(位

，其
第
六
)
意

(識
卻
)
無

(第
 

七
末
那
識
以
為

倶
生
、
不
共
、
增
上
別
)
依
』
，
故

〔云
有
『違
自
宗
分
宗
過
』
，
即
有
 

『
一
分
自
教
相
違
』
宗
過
。又
〕
若

〔改
彼
『宗
支
而
〕
言

『除
聖
道
(位
)
及
無
學
(位
 

外
)
，餘

(第
六
)
意
識
必
有
此
(

倶

生
、不
共
、增
上
別
)
依
』
，
即
有
『比
量
相
違
』 

之

『
(宗
)
過
』
(按
：
如
可
立
量
云
：
〔宗
〕
：
除
聖
道
、
滅
盡
定
與
無
學
位
外
，
餘
 

異
生
一
分
意
識
亦
應
無

倶
生
、
不
共
、增
上
別
依
；
〔因
〕
：
轉
識
所
攝
故
；
〔喻
〕
：
 

如
汝
聖
道
位
及
無
學
位
的
第
六
意
識
。如
是
則
有
違
上
述
的
比
量
，故
云
上
述
比
量
有
『比



量
相
違
』
宗
過
)
；
〔如
是
以
〕
此
一
分
意
識
無
〔

倶
有
所
〕依

，與
餘
令
〔彼
一
分
意
識
〕 

有

〔
倶
有
所
〕
依
者
為
〔相
違
性
的
〕
比
量
，故

〔名
之
為
『比
量
相
違
』
宗
過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已
明
安
慧
等
師
的
主
張
有
『宗
過
』
外

，同
時
亦
有
『因
過
』
言
：
「若
 

〔前
述
的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及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所
立
的
比
量
〕
，
以

『
(前
)
六
識
(所
) 

攝
故
』
為

『因

(支
)
』
，
〔以
〕
成

〔立

『第
六
意
識
必
須
要
有
其

倶
有
依
』
彼
〕
總

『宗
 

(支
)
』
〔者
，則
〕
此
因
即
有
『自
不
定
(因
)
過
』
：
為
如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，
〔前
〕 

六
識
攝
故
，意
識
有
〔其

倶
有
〕
依

〔耶
〕
？
為
如
汝
聖
道
〔位
及
〕無
學
〔位
的
〕
意
識
， 

〔前
〕
六
識
攝
故
，意
識
無
〔其

倶
有
〕
依

〔耶
〕
？

(按
..於
此
比
量
，
以

『前
五
識
』 

為

『同
品
』
，以
『聖
道
位
及
無
學
位
意
識
』
為
安
慧
所
立
『異
品
』
，皆
有
『前
六
識
攝
』 

彼
因
的
特
性
，於
是
有
『同
品
有
此
因
、異
品
亦
有
此
因
』
的

『不
定
因
過
』
)
。
〔又
〕 

若
以
『
(前
)
六
識
(所
)
攝
故
』
之
因
，
以
成
〔立

『除
聖
道
、滅
盡
定
與
無
學
位
外
， 

餘
異
生
一
分
意
識
亦
應
有
其

倶
有
依
』
彼
〕
後
宗
者
，便
有
『法
自
相
相
違
』
〔及
〕
『決
 

定
相
違
(亦
名
相
違
決
定
)
』
〔的
〕過
失
(按
：
此
間
所
言
『法
自
相
相
違
』非
是
正
指
『四
 

相
違
因
』
之
一
種
，而
只
犯
『不
定
因
過
』
而
已
.，而
所
言
『決
定
相
違
』
，亦
不
同
於
『不



定
因
過
』
的

『相
違
決
定
』
，其
詳
可
參
考
注

㉘
可
知
。
)
〔因
為
可
以
成
立
一
個
與
『彼
 

.
後
宗
』
作

『自
相
相
違
』
的
別
一
新
比
量
，
即
此
比
量
與
原
比
量
是
『決
定
相
違
』
者
， 

如
〕
謂

『
(除
聖
道
、滅
盡
定
與
無
學
位
外
)
彼

(餘
異
生
)
一
分
意
(識
應
)
定
無
(

倶

 

有
)
依

，
(是
第
)
六

(意
)
識

(所
攝
)
故

，如
汝
聖
道
、無
學
(位
中
的
)
意
識
』
， 

〔此
是
真
比
量
〕
，故

〔知
若
安
慧
等
主
張
〕無

〔清
淨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便
有
此
等
過
失
， 

即
引
致
〕
《攝
(大
乘
)論
》
〔及
〕
《大
論
(瑜
伽
師
地
論
)
》
〔的
〕比
量
〔中
，其
〕 

『宗

(支
)
』
、
『因

(支
)
』
皆
有
〔上
述
〕
此

〔等
過
〕失

，善
因
明
者
，應
乃
知
之
。
」 

三
者
、明
五
識
亦
或
有
無
依
之
失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難
言
『
(眼
等
前
) 

五
識
亦
應
無
有

倶
有
依
』
者
，
於
〕
義
雖
〔或
〕
不
然
，
〔但
安
慧
若
執
無
第
七
識
，
則
 

第
六
識
便
無

倶
有
依
•，第
六
識
無

倶
有
依
，則
〕
汝
之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亦
應
許
有
無
〔

倶
 

有
〕
依
之
時
，
〔以
是
〕
六
識
〔所
〕
攝
故
，如
汝
意
識
。
」
可
成
比
量
：

宗

•
•
汝

之

眼

等

前

五

識

應

無倶
有

依

。

因

：
以

是

前

六

識

所

攝

故

。

喻

•
•
如

所

許

的

意

識

。



《述
記
》
繼
伸
疏
義
云
：
「此

〔比
量
宗
言
『眼
等
前
五
識
應
無

倶

有
依
』
者

，對
安
 

慧
等
師
即
能
難
彼
〕
有

『自
宗
相
違
』
過
失
(按
..彼
依
自
宗
，實
不
能
接
受
『眼
等
前
 

五
識
無

倶

有
依
』
，
有
違
自
宗
，
違
世
間
諸
失
故
。
)

〔若
〕
以
就
他
宗
〔而
言
，
當
〕 

然

〔可
〕成
返
難
：
〔前
〕
五
識
〔實
在
〕
恒
有
〔

倶

有
〕依

〔者

，故
知
第
六
〕意
識
〔實
 

在
〕
應
亦
爾
〔然

，有
實
所
依
。於
此
〕
結
成
前
難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：

宗
：
第
六
意
識
應
有
其

倶

有
依
(暗
示
：
清
淨
意
識
以
清
淨
末
那
識
為

倶

有
依
)
。 

因

••共
許
是
前
六
識
所
攝
故
。

喻

：
如
眼
等
前
五
識
。

㈢
護

法

總

結

破

義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總
結
破
義
云
：
「
〔從
上
述
九
種
遮
破
〕
，
是
故
 

〔當
知
決
〕定

〔應
〕有

『無
染
污
意
(清
淨
末
那
識
)
』
〔的
存
在
•，此

『清
淨
末
那
識
』
〕 

於
上
〔述
所
言
聖
道
、滅
盡
定
、無
學
〕
三
位
恒
起
現
前
。
〔某
些
論
典
〕
言
彼
無
有
者
， 

〔唯
〕
依

『染

(污
)
意

(末
那
識
)
』
說

，
〔非
依
第
七
末
那
識
體
為
說
，
『法
執
末
那
』 

及
與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的
『清
淨
末
那
』
識
體
非
是
無
故
〕
，
如
說
〔聲
聞
阿
羅
漢
、
獨
覺
 

辟
支
佛
、大
乘
如
來
及
不
退
轉
菩
薩
彼
〕
四
位
無
阿
賴
耶
〔識
者
，
唯
無
阿
賴
耶
識
我
愛



執
藏
之
名
〕
，非
無
第
八
〔識
體
，今
〕
此

〔言

『無
末
那
識
』
者

，義
〕
亦
應
爾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從
上
述
九
種
辨
破
〕
，故

〔知
有
〕
『無
染
(清
淨
)意

(第
 

七
末
那
識
)
』
於
上
〔述
聖
道
、滅
盡
定
、無
學
阿
羅
漢
〕
三
位
亦
〔得
〕
恒
現
〔在
〕
前

。 

〔對
於
小
乘
〕二
乘
〔聖
者
，在
聖
道
、滅
盡
定
，乃
至
無
學
〕三
位
〔雖
其
第
七
末
那
仍
有
〕 

法
執
，
〔但
〕無

〔有
〕染

，
〔故
知
仍
有
無
染
末
那
識
體
的
存
在
〕
；
菩
薩
〔於
彼
〕三
位
， 

或

〔可
名
為
〕
『
(清
)
淨

(末
那
)
』
、
〔或
名
〕
『無
漏
(末
那
)
』
、
〔或
名
〕
『無
 

染
心
(末
那
)
』
，是
隨
所
應
，思
之
〔可
知
其
〕差
別
〔的
稱
謂
。至
於
小
乘
無
學
聖
者
之
〕 

迴
心
向
大
〔者

，亦
應
有
其
『無
染
末
那
』
〕
，其
理
皆
然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釋
言
：
「
〔安
慧
等
所
引
《雜
論
》

、
《顯
揚
(聖
教
)
》
等
〕
論

， 

說
〔於
聖
道
、滅
盡
定
、無
學
〕三
位
『無
末
那
』者

，
〔唯
〕隨
何
乘
〔所
屬
情
況
〕說
『染
 

污
意
(末
那
)
』無

〔有

，而
並
〕非

〔謂
〕無

〔有
〕第
七
識
體
。如

〔諸
論
〕說
四
位
〔即
 

聲
聞
、獨
覺
、如
來
及
〕
不
退
〔轉
〕
菩
薩
等
無
阿
賴
耶
〔者
〕
，非
無
第
八
識
體
，
〔唯
〕 

捨
染
名
故
.，
〔諸
論
之
言
『無
末
那
識
』
者

，
其
義
亦
爾
〕
。
故

〔於
三
位
外
，有
情
染
 

污
末
那
恒
與
我
癡
等
四
煩
惱

倶

，故
有
人
我
執
，與
〕人

〔我
〕執

倶

，
〔亦
〕定
有
法
執
，



〔
在
小
乘
言
，法
執
非
染
，故
於
小
乘
無
學
位
，雖
其
末
那
已
斷
我
執
，但
仍
有
法
執
未
斷
， 

只
是
不
障
涅
槃
而
已
，
是
以
應
知
小
乘
無
學
，
定
有
非
染
而
有
法
執
相
應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
 

體
存
在
〕
。
」

《
述
記
》
最
後
疏
言
：
「
〔
有
關
末
那
識
的
我
執
、法
執
諸
問
題
，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將

於

〕 

下
〔文
〕自
更
〔有
〕解

。
〔於
〕無
漏
〔法
中
〕
，亦
有
『
(清
)淨
第
七
(末
那
)識
』
〔的
 

存
在
，其
詳
〕
一 一
皆
如
〔親
光
論
師
於
〕
《佛
地
(經
)論
》
〔卷
三
〕及
〔窺
基
法
師
在
〕 

《
(成
唯
識
論
掌
中
)
樞
要
》
〔卷
下
所
〕
說

。
〔至
於
第
七
末
那
相
應
平
等
性
智
的
所
緣
、 

同
異
、轉
得
〕諸
門
分
別
，
〔有
〕如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〕第
十
〔所
〕解

。
〔又
〕下

〔文
 

討
論
末
那
識
的
三
種
差
別
，

倶

〕
唯

〔是
〕
正
義
，
〔而
無
別
諍
〕
。
」

㈣
標

顯

末

那

識

之

行

相

分

位

：
上
文
經
已
完
成
「護
法
立
理
引
證
染
(污
)
義

(之
末
 

那
是
)
無
而
淨
意
(末
那
之
)
體

(是
)
有
」
，分
別
作
出
九
種
難
破
而
一
種
「結
破
」
， 

如
今
下
文
則
是
「會
違
諸
義
」
以

「顯
末
那
識
的
三
種
分
位
」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 

「自
下
第
二
、因
乘
(前
述
的
)
義
解
分
位
(的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)
行
相
。於
中
有
三
〔部
 

分
〕
..初

、標
分
位
行
相
差
別
之
數
，次

、列
其
名
〔目
〕
，後

、隨

〔名
〕
別
釋
。
(按
：



今
在
『標
顯
末
那
識
之
行
相
分
位
』
的
標
題
下
，
把
初
、次

(二
節
標
為
『甲

、標
分
位
 

行
相
之
數
』
及

『乙

、列
分
位
行
相
之
名
』
二
分
)
。
」

甲

、
標

分

位

行

相

之

數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此
意
〔即
第
七
末
那
識
，其
行
相
〕 

差
別
，
〔可
〕
略
有
三
種
〔分
位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於
義
解
末
那
識
的
分
位
行
相
三
節
中
〕
，即

〔是
〕
初
 

〔節
：
『標
分
位
行
相
之
數
』
〕
也

。
」

乙

、
列

分

位

行

相

之

名
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•
•
「
一

、
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應
•，
二

、
法
 

我
見
相
應
；
三

、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節
〕即
〔是
〕
『列
(末
那
識
分
位
行
相
之
)名
』也
二
其

 

義
即
是
〕
以

『相
應
(之
)
法
』
顯

『
(第
七
末
那
)
識
』

〔的
〕
行
相
，由
此
三
種
〔相
 

應
之
法
，
其
相
應
之
〕
短
長
不
同
(按
：
與

『法
我
見
相
應
』
比
與
『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 

應

』
為

長

，
因

為

有

『
人
我
執
』
必

有

『
法
我
執
』
故

.，而

與

『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』
者

最

長

， 

以
盡
未
來
際
，無
有
終
斷
故
)
，故

〔所
〕
成

〔的
分
〕
位

〔有
其
差
〕
別

。
」

㈤

別

解

末

那

識

三
位
：
於

「義
解
(第
七
末
那
識
的
)
行
相
分
位
」
三
個
部
分
中
，前



文
經
已
完
成
其
「標
分
位
行
相
之
數
」
及

「列
分
位
行
相
之
名
」
，今
文
則
是
「
(隨
名
) 

別
解
末
那
識
三
位
」
，如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「
自

下

『
別
釋
』
，有

二

：
初

、別
解
三
位
， 

後

、重

〔加
〕
料
簡
。
」
可
開
成
三
：

甲

、
解

補

特

伽

羅

我

見

相

應

位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初

、
〔
『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 

應
位
』
者
〕
，
通
一
切
異
生
〔凡
夫
〕
相
續
〔身
的
全
部
有
情
，亦
通
〕
二
乘
有
學
、七
 

地
已
前
一
類
菩
薩
有
漏
心
位
〔的
有
情
，以
〕彼

〔等
均
〕緣

〔第
八
〕阿
賴
耶
識
〔見
分
， 

而
〕
起

『補
特
伽
羅
我
見

(
p
u
d
g
a
l
a
-d
r
?ti )

』
〔故
〕
。
」
《述
記
》
疏
文
，可
有
多
節
： 

一
者
、伸
旨
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〕
是

〔
『別
解
末
那
識
三
位
』
中
 

的
〕
第
一
〔位

，即
解
釋
〕
『與

(補
特
伽
羅
)
人
我
見
相
應
(位
)
』
。
」

二

者

、
釋
.「
補
特
伽
羅
」
義
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
：

「
〔
所

言

『
人

我

見

(

Q}lt
m
a
-d

m
i
)

』 

者
〕
，正
云
.•
『補
特
伽
羅
(見
)
』
，
〔
『補
特
伽
羅

(
p
u
d
g
a
t
a
)

』
者
〕
，通

〔天

、人

、 

地
獄
、餓
鬼
、畜
生
〕五
趣
〔所
〕攝

，非
唯
〔指
〕
『人

(趣
)
』故

，如
前
已
解
。即

〔包
 

括
〕
一
切
異
生
〔凡
夫
的
〕全
〔部
〕
、二
乘
有
學
有
漏
心
位
〔的
有
情
，彼
等
皆
〕起
此
〔數
 

取
趣
生
命
主
體
一
、常

、主
宰
之
執
〕
見
故
；
〔
亦
包
括
初
地
至
第
七
地
的
大
乘
聖
者
，簡

〕



除

〔第
〕八
地
已
去
〔的
菩
薩
，以
〕彼

〔等
八
地
以
上
〕永
不
起
此
『人
我
見
』
〔故
〕
。」

三
者
、釋

「七
地
§
刖
一
類
菩
薩
」
等
義

.
•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〕
『七
地
已
 

前
一
類
菩
薩
有
漏
心
位
』
〔者
〕
，
『
一
類
』
之
言
，謂
即
簡
取
〔
一
者
〕
、頓
悟
菩
薩
〔之
 

從
〕初
地
至
〔第
〕七
地
〔者
；
二
者
〕
、漸
悟
菩
薩
〔彼
從
小
乘
聲
聞
獨
覺
〕二
乘
有
學
〔之
 

迴
心
向
大
〕
從
初
發
心
〔至
三
大
無
量
阿
僧
祇
劫
中
的
〕
初
二
阿
僧
祇
劫
〔修
行
者
言
， 

但
簡
〕
除
二
乘
〔的
阿
羅
漢
〕
無
學
〔及
彼
從
小
乘
無
學
〕
迴
心
〔向
大
乘
的
〕
菩
薩
者
， 

故
言
『
一
類
(菩
薩
)
』
；
彼

〔從
小
乘
無
學
『迴
心
菩
薩
』
〕
已
永
無
〔
『人
我
見
』
〕
， 

故

〔此

『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當
簡
除
之
。
又
〕
此

〔位
的
〕
菩
薩
及
二
乘
有
學
〔當
 

彼
等
〕
起

『有
漏
心
』
時
者
〔才
是
『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攝
〕
，
但

〔當
彼
等
在
 

見
道
及
在
出
世
聖
道
〕起
無
漏
〔心
時
，其
〕
『人

(我
)
執
』
必
無
〔有
與
末
那
相
應
〕
， 

故

〔不
在
此
位
所
攝
〕
。
」

四

者

、釋
所
緣
境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云

：
「
〔
在

『
補
特
伽
羅
相
應
位
』
中

〕
，此

〔
第
 

七
末
那
〕
識
緣
阿
賴
耶
識
〔見
分
而
〕
起

『
(補
特
伽
羅
)
數
取
趣
(我
)
見
』
也

。
〔在
 

第
〕
七
地
已
前
，
〔對
〕
第
八
〔識
起
計
執
〕
，未
捨
『阿
賴
耶
』

〔之
〕
名
故
也
，
〔此



時
的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除
起
我
執
外
，並
〕
非
不
與
『法

(我
)
見
』

倶

〔相
應
〕
。
『法
 

(我
)
見
位
』
〔較
〕
長

，
『人
我
(見
)
位
』
〔較
〕
短
.，又

『人
我
(執
)
』
粗

，
『法
 

我

(執
)
』
細
故
•，故

〔於
此
情
況
〕
偏
說
之
〔為

『補
特
伽
羅
(我
見
)
相
應
位
』
〕
。 

此

〔
『補
特
伽
羅
(我
見
)
相
應
位
』
於
初
見
道
時
〕
，為
初
〔次
捨
棄
『人
我
執
』
而
〕 

無

〔有
染
污
末
那
識
的
活
動
〕
，此
即
〔初
〕捨

〔
『染
污
末
那
』
之

『我
執
』
〕
名

。
〔但
 

出
定
後
，此

『補
特
伽
羅
(我
見
)
相
應
位
』
則
又
再
相
續
下
去
〕
。
」

五
者
、
一
番
問
答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設
一
番
問
答
以
疏
解
餘
義
言
：
「
〔設
有
〕
問
 

〔
言

.
•以
阿
賴
耶
為
所
緣
，
以
末
那
識
為
能
緣
，
於
是
第
七
識
便
有
我
執
的
生
起
。
如

是

〕 

能
緣
〔的
〕
人
我
〔計
執
，於
第
〕
七
地
以
前
〔當
〕
有
漏
心
〔生
起
之
〕
時

，方

〔始
〕 

言
有
者
，
〔但
當
〕
此

『
(第
七
染
污
)
意
』
是
入
無
漏
時
，
〔便
能
暫
〕捨

，如

〔於
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〕
下

〔文
所
言
者
〕
亦
然
，
〔所
言
『捨
』
者

，是
指
暫
〕捨
此
〔與
第
七
末
那
〕 

相

應

〔
的

我

癡

、
我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愛
的
相
應
我
執
煩
惱
而
已
。
如
是
在
第
七
地
前
，
起
 

無
漏
時
，第
七
染
^̂末
那
識
可
名
為
捨
，但
〕
何
故
第
八
〔識
〕捨

『阿
賴
耶
』
〔之
〕名

， 

〔則
〕
不
言
〔在
第
〕
七
地
以
前
〔當
生
〕
起
無
漏
心
時
，
〔而
即
能
暫
〕
捨
？

〔論
主
〕



答

〔言
：
第
〕八
〔識
之
言
『捨
阿
賴
耶
識
之
名
』是
依
〕據
『永
斷
』
〔我
愛
執
持
而
言
〕
， 

以

〔其
體
〕性
未
能
離
他
〔法
對
彼
之
計
〕執
故
.，
〔但
第
〕
七

〔染
污
末
那
之
言
『捨
』
， 

是
依
〕
據
暫
捨
〔義
而
為
說
〕
，以

〔彼
〕
染
污
〔識
〕
體

〔可
以
〕
少
時
〔暫
〕
無
故
。

〔
是

以

『
阿
賴
耶
』
的
永
斷
之
捨
在
第
八
地
，
而

『
染
污
末
那
』
的
暫
捨
可
在
第
七
地
前
， 

二
說
實
〕
不
相
違
也
。
不
可
說
彼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識
，
亦
〕
得

〔同
於
第
七
末
那
(識
那
 

樣
於
有
漏
、無
漏
位
中
〕
互
捨
也
，
以
二
乘
有
學
(按
：
略
當
於
菩
薩
於
第
七
地
以
前
) 

未
名
〔為
〕捨

〔其
第
八
阿
賴
耶
之
名
〕故

。若
許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有
〕暫
捨
〔義

，則
〕 

二
乘
有
學
入
無
漏
心
〔
時

，
染
污
末
那
不
起
我
執
，
不
執
阿
賴
耶
見
分
以
為
實
我
，
則
第

 

八
阿
賴
耶
〕
亦
應
名
捨
，
〔以
〕
染
污
末
那
〔既
〕
違
無
漏
〔心
而
不
起
計
執
〕
故

。
」

乙

、
解

法

我

見

相

應

位

：
前
文
既
已
解
釋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「
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應
位
」
， 
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釋
其
「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」
云
：
「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三
位
中
的
〕
次

〔位
 

是

『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；
此
位
有
情
〕
通
一
切
異
生
〔凡
夫
〕
、聲
聞
、
獨
覺
〔有
學
〕 

相
續
〔及
〕
一
切
〔十
地
〕菩
薩
〔當
其
處
於
〕法
空
智
果
不
現
前
〔之
時
。在
此
〕位

〔的
 

有
情
〕
，彼
〔與
法
我
執
相
應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〕緣
〔慮
第
八
〕異
熟
識
〔而
生
〕起
法
我
見
，



〔故
名
為
在
『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一
者
、明
所
攝
眾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〕
即
是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三
位
中
的
〕 

第
二
、
『法

(我
)
見
相
應
(位
)
』
。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若

〔在
〕
『初

、
(補
特
伽
 

羅
我
見
相
應

}

位

』
〔
時

，亦

；̂必
有
此
位

c

按

：
即
亦
必
在
此
『
次

、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)
；
 

〔但
〕
有
此
位
時
，未
必
有
初
〔位

，因
為
〕
此
位
〔比
初
位
在
時
間
上
為
〕
長

〔故
〕
也

。 

即

〔於
此
位
，
包
括
有
地
前
〕
諸
異
生
〔凡
夫
〕
、
一
切
二
乘
〔中
〕
不
問
〔其
是
〕
有
 

學

〔或
〕
無
學
身
〔之
〕
全

〔體

，以
及
〕
一
切
〔地
前
及
十
地
〕
一
切
菩
薩
，即
兼
〔攝
 

一
切
〕頓
悟
及
〔有
〕學

、無
學
〔迴
小
向
大
的
〕漸
悟
菩
薩
，
〔即
使
在
〕十
地
之
中
，
〔凡
 

其
〕
法

〔空
〕
智
及
〔其
法
空
智
〕
果
不
現
前
〔時

，無
不
處
於
此
〕
『
(法
我
執
相
應
) 

位
』

〔中
〕
。
」

二

者

、明

「
法
空
智
」
：
《
述
記
》
繼

釋

「
法
空
智
」
及

「
法
空
智
果
」
言

：
「
〔
所

言

〕 

『
法
空
智
』
者

，
謂

〔
與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〕
無
分
別
智
入
法
空
觀
時
〔
的
心
智
•，所

言

〕 

『
(法
空
智
)
果
』
者

，即
是
此
『
(法
空
)
正
智
(所
引
發
之
)
果
』
，
〔此
〕
謂

『法
 

空
後
得
智
』
及
依
『法
空
後
得
智
』
〔所
引
發
而
證
〕
入

〔的
〕
『滅

(盡
)
定
』
位

，
〔以



彼
二
種
法
是
由
〕
『
(法
空
)
無
分
別
智
』
所
引
發
，故
名
〔之
為
〕
『法
空
智
果
』
。
〔於
 

第
六
意
識
生
起
法
空
智
及
法
空
智
果
〕
，此
時
第
七
識
〔亦
〕
必

〔生
〕
起

『平
等
(性
) 

智

(s
l

-j
g
n
a
)

』
。第
六
〔識
〕
法
空
心
〔智
的
行
相
微
〕
細

，
〔而
與
〕
第
七
〔識
 

相
應
的
〕
法
執
〔又
足
以
〕
障
彼
〔第
六
識
的
〕
法
空
智
〔之
現
行
；
故
當
第
六
識
的
〕 

法
空
智
〔現
〕
起

〔之
時
，第
七
識
的
法
執
已
除
〕
，
故

〔與
其
相
應
的
〕
平
等
〔性
〕 

智

〔便
能
〕
生

〔起

。
『法
空
後
得
智
』
與

『法
空
滅
盡
定
』
彼
二
『法
空
智
果
』
是

『法
 

空
智
』
的
〕
等
流
，
〔當
彼
二
果
現
行
之
時
，
『平
等
性
智
』
亦
能
生
起
，其
理
〕
亦
爾
， 

〔以

『法
空
智
』
、
『法
空
後
得
智
』
及

『法
空
滅
盡
定
』
位
的
〕
體
類
〔相
〕
同
故
。
」 

三
者
、明
簡
「人
空
智
」
：
《述
記
》
又
再
疏
言
：
「然
此
中
言
，
〔
『法
空
智
(及
 

其
)
果

(法
)
』
者

，實
〕
簡

〔除
而
不
〕
取

『人
空
無
分
別
智
』
及

『人
空
後
得
智
』
、 

並
此
人
空
〔智

〕
所
引
〔生
的
〕
『
(人
空
)
滅

(盡
)
定
』
。
〔何
以
此
時
不
能
引
發
 

平
等
性
智
者
？
以
在
〕
此
位
之
時
，
雖
滅
〔除
〕
人

〔我
之
〕
執

，
〔但
〕
法

〔我
之
〕 

執
仍
在
〔故
〕
。
〔第
六
識
的
〕
人
空
觀
〔較
〕
粗

，法
執
行
〔相
較
〕
細

，
〔所
以
『法
 

執
』
〕
不
障
彼
『
(人
空
)
智
』

〔的
現
行
〕
•，唯
第
七
〔識
中
的
我
癡
、我
見
等
〕
『人



(我
)執
』
可
〔以
〕障
〔礙
〕彼
〔第
六
意
識
的
〕
『
(人
空
)智
』
〔的
現
行
〕
。故
〔當
 

第
六
意
識
無
漏
正
智
〕
入
『人

(空
)
觀
位
』
〔時
，第
七
識
相
應
的
〕人
〔我
〕執
〔便
〕 

不
〔現
〕行
二
又
在
〕如
來
地
時
，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〔純
作
〕無
漏
〔活
動
〕
，故
〔今
 

在

此

有

漏

、
無

漏

互

間

的

『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中

則

〕
不

說

也

。
」

四
者
、
明
所
緣
對
境
••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在

『法
我
見
相
應
』
位
的
 
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法
執
心
〔識
〕
，緣

『
(第
八
)
異
熟
識
』
〔而
生
〕
起

『法
我
見
 

(
d
h
a
r
m
a
-dr

?ti )

』

。
法

我

見

位

〔
的
所

在

時

間

〕
既

〔
然

比

『
人

我

見

(
p
u
d
g
a
l
a
-dr

s .)

』
 

為
〕長
，
〔故
第
七
識
之
緣
〕異
熟
〔識
比
緣
阿
賴
耶
識
〕之
心
〔為
長
者
〕亦
爾
，
〔以
〕 

見

〔分
與
〕
相

〔分
彼
此
〕
相
當
，故
說
〔為
〕
『緣
』
也

(按
：
能
緣
的
法
我
見
作
為
 

見

分

較

長

，
則
所
緣
的
異
熟
識
影
像
作
為
相
分
亦
較
長
；
能
緣
的
人
我
見
作
為
見
分
較
短
， 

則
所
緣
的
阿
賴
耶
識
影
像
作
為
相
分
亦
較
短
)

。

〔
吾
人
又
當
應
知
：
與

『
法
我
見
相
應
』
 

的

第

七

末

那

識

除

緣

『
異
熟

識

』
外

，
亦

可

說

緣
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
，
以

在

第

八

地

前

，

『
異

 

熟

識

』
體

亦

即

是

『
阿

賴

耶

識

』
體

故

•，
與

『
人

我

見

相

應

』
的

第

七

末

那

識

除

緣

『
阿

 

賴

耶

識

』
外

，
亦

可

說

緣

『
異
熟

識

』
.，
以

在

第

八

地

前

，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亦

同

時

名

為

『
異



熟
識
』
故

。是
以
〕
非

『人

(我
見
)
』
〔之
〕
執
心
不
緣
『異
熟
(識
)
』
，
〔唯
因
緣
〕 

異
熟
〔識
〕
位

〔為
時
較
〕
長

，
〔緣
阿
賴
耶
識
位
為
時
較
短
〕
，
故
不
說
彼
〔緣
時
較
 

長
的
異
熟
識
〕
•，非

『法

(我
見
)
』

〔之
〕
執
心
不
緣
『
(阿
)
賴
耶
(識
)
』
，
〔唯
 

因
緣
阿
〕賴
耶
〔識
位
為
時
較
〕短

，故
〔對
緣
時
較
短
的
阿
賴
耶
識
〕不
〔加
〕說
之
也
。」 

丙

'
解

平

等

性

智

相

應

位

：
第
七
識
合
有
三
位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解
釋
「
補
特
伽
羅

 

(人
)
我
見
相
應
位
」
及

「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」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續
釋
其
「平
等
性
 

智
相
應
位
」
云
：
「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後

〔第
三
、
『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』
〕
通

〔攝
於
〕 

一
切
如
來
相
續
〔的
生
命
之
中
，
亦
通
攝
於
〕
菩
薩
〔的
〕
見
道
〔位
〕
及
修
道
中
〔當
 

其
〕
法
空
智
〔及
其
法
空
智
〕
果
現
在
前
位
；
〔於
此
等
位
中
〕
，彼

〔清
淨
第
七
末
那
 

識
〕
緣
無
垢
〔第
八
〕
異
熟
識
、
〔大
圓
鏡
智
、真
如
〕
等

〔諸
法
〕
，
〔能
生
〕
起

『平
 

等
性
智
』

〔與
之
相
應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一
者
、明
其
所
攝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『第
七
末
那
(識
的
)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』 

者
〕
，即

『平
等
(性
)
智
相
應
心
』
也

。從

〔此
位
所
涵
攝
的
殊
〕
勝
全
〔部
對
象
而
〕 

論

，
即

〔實
涵
攝
〕
一
切
如
來
〔的
〕
全

〔部
生
命
，
以
如
來
生
命
皆
〕
無
有
漏
，
〔不



起
人
我
、法
我
一
切
計
執
〕
故

。
〔又
此
位
亦
涵
攝
〕
一
切
菩
薩
〔於
〕
『見
道
(位
)
』 

〔的
〕
全

〔部
活
動
，即
〕
通

〔攝
〕
頓

〔悟
〕
、漸
悟
一
切
菩
薩
，
〔以
彼
等
〕
必

〔皆
 

以
第
六
意
識
作
〕
法
空
觀
〔而
證
〕
入
見
道
〔位
〕
故

(按
：
證
入
法
空
觀
者
，
則
必
無
 

人
我
執
及
法
我
執
起
，
因

而

引

發
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與
清
淨
末
那
識
相
應
)

。
〔
此

是

就

『
一 

心
真
見
道
』
說

〕
，此

非

〔
就

〕
『
三
心
真
見
道
』
義

〔
而
為
說
；
若

就

『
三
心
真
見
道
』
言

， 

初
心
為
是
『內
遣
有
情
假
(之
能
)
緣
智
』
，
唯
遣
人
我
執
，
未
遣
法
我
執
，
故
未
能
引
 

發
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與
第
七
清
淨
末
那
識
相
應
•，至

第

二

心

『
內
遣
諸
法
假
』
及

第
三
心
『
遍
 

遣
一
切
(有
情
及
諸
法
)
假

』
時

，始
能
引
發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與
清
淨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.， 

及

〔此

『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』
亦
通
攝
〕
一
切
菩
薩
〔在
〕
修
道
位
中
〔當
其
〕
『法
空
 

智
』
及

『
(法
空
智
)
果

(即
法
空
後
得
智
及
所
引
發
的
滅
盡
定
)
』
現
在
前
位
，皆

〔能
 

生
〕
起

『平
等
(性
)
智
』
，
故

〔皆
是
『
(第
七
末
那
)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』
所
攝
。 

至
於
三
乘
一
切
修
行
人
，當
其
唯
起
〕
人

〔我
空
〕
觀

〔時

，則
〕
不
然
(按
：
即
非
『平
 
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』
所

攝

，
以
不
能
引
發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與
清
淨
末
那
識
相
應
)

。
〔
其
詳
〕 

如
前
已
說
。
」



二

者

、
首
番
問
答
••跟
著
設
有
多
番
問
答
再
明
其
義
。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先
述
首
番
問
答

 
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〕

.
•然

『
(智
)
果
』
中

，有

『遠
果
』
、有

『近
果
』
〔之
別
〕
(按
： 

由

『
法
空
觀
』
所

引

得

的

『
法
空
後
得
智
及
滅
盡
定
』
名

為

『
近
果
』
•，由

『
人
空
觀
』 

所
引
得
的
『人
空
後
得
智
及
滅
盡
定
』
名
為
『遠
果
』
)
。
〔如
是
『遠

、近
二
果
』
〕
， 

如

何

等

〔
果
始
可
取
之
以
為
『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』
之
所
攝
？
論
主
答
言
〕
：

《
佛

地

(
經

) 

論
》
說

〔彼
〕
後
得
智
若
是
『法

(空
)
觀

(之
)
等
流
』
者

，即
是
〔與
〕
『法

(空
) 

觀

』

〔
為
同
類
〕
(
按

：
意
謂
••即
二
果
中
，
應

取

『
近
果
』
以

為

『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』
， 

以

是

『
法
空
觀
的
等
流
同
類
』
故

，
唯

『
法
空
觀
智
』
始
可
以
引
發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故

)
。
」 

三

者

、次
番
問
答
：
《
述
記
》
跟
著
述
疏
次
番
問
答
言
：
「
〔
外
人
跟
著
回
應
再
問
〕
：
 

若

定

爾

者

(
按

：
意

指

若

以

『
法
空
觀
所
引
得
的
法
空
後
得
智
及
滅
盡
定
』
彼

『
近

果

』 

始
能
引
發
『平
等
性
智
』
者
)
，
〔則
第
〕
八
地
已
去
〔菩
薩
經
已
〕
不
出
無
漏
觀
，
〔不
 

必
再
作
人
空
觀
，
唯
作
法
空
觀
，
並
應
恒
常
引
生
法
空
觀
後
得
智
或
滅
盡
定
彼
法
空
觀
果
， 

如
是
在
〕
彼
位
〔時
〕
，
何
時
非
〔在
〕
『法

(空
)
觀
果
』

〔的
狀
態
；
如
是
豈
非
在
 

第
八
地
已
去
的
菩
薩
恒
常
已
能
證
得
『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』
耶
？
亦
即
未
知
何
時
可
有



非
法
空
觀
的
人
空
後
得
智
及
人
空
滅
盡
定
生
起
耶
？
論
主
答
言
：
於
八
地
已
去
菩
薩
，
雖
 

不
必
再
作
人
空
觀
而
唯
作
法
空
觀
，
但

『遠
果
』
及

『
(鄰
)
近
果
』
仍
於
此
位
得
以
現
 

行

〕
，由
此
應
說
『
鄰
近
果
』
者

，
〔
始

能
與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相

應

。是
即
〕
如

《
佛

地

(
經

) 

論
》

〔所
〕
說

〔的
〕
『法

(空
)
觀
後
得
(智
)
』
現
前
〔及

『法
空
滅
盡
定
』
現
前
 

者
是
〕
；
若

『遠
果
』
者

，即

『人

(空
)
觀
後
得
(智
)
』
現
前
〔及

『人
空
滅
盡
定
』 

現
前
者
是
。
故
知
在
第
八
地
已
後
，

『
遠

、
近
二
果
』
既

得

現

行

而

『
遠

果

』
不

與

『
平
 

等
性
智
』
相

應

，
故
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非
恒
時
現
起
，
直

至

『
佛
果
位
』
始
得
恒
常
現
前
〕

。 

或

〔論
主
又
可
作
第
二
解
言
：
菩
薩
於
第
〕
八
地
已
去
，
〔其
無
漏
〕
無
分
別
〔法
空
觀
〕 

智
不
引
『法
空
後
得
智
』
而
自
〔然
任
運
引
〕
入

『人

(空
)
觀
』
，彼

『
(人
空
觀
)
果
』 

〔即
所
引
〕
起

〔之
〕
『人

(空
)
觀
後
得
智
』
〔或
引
生
『人
空
滅
盡
定
』
，於
此
位
時
， 

『平
等
性
智
』
亦
未
得
現
前
。此
解
〕
亦

〔屬
〕無
妨
。然
此
中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『法
 

空
智
果
現
在
前
位
…
…
起
平
等
性
智
』
者

，
是
依
〕
據

初

解

〔
中
的
〕
『
(
法
空
後
得
智
彼
) 

鄰
近
果
』
〔而
為
〕說
；
若
約
『後

(解
)
』
〔之
〕義

〔而
為
說
〕
，即

『果
』
〔包

『遠
』
、 

『近
』
之
〕
全

〔部
而
為
〕
論

，
〔但

『人
空
後
得
智
彼
遠
果
』
實
不
能
引
發
『平
等
性
智
』



與
清
淨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。又
此
『
(法
空
觀
智
)
果
』
有

『
(能
)
緣
慮
』
〔及
〕
『不
 

(能
)
緣
慮
』
(二
類
)
；
『不

(能
)
緣
慮
』
者
即
〔是
指
其
所
引
生
之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
， 

『
(能
)
緣
慮
』
者

〔即
是
其
法
空
後
得
智
者
〕
可
知
。
」

四

者

、
明
其
所
緣
••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更

疏

釋

「
清
淨
末
那
識
在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的
所

 

緣
對
境
」而
作
第
三
番
問
答
言
：
「
〔問
〕
：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在
〕第
三
〔平
等
性
〕智
〔相
 

應
位
時
，其
所
〕緣

〔是
〕何
法
境
〔耶
？
答
：
此
有
二
類
，謂
〕於
佛
地
〔之
〕時

，
〔彼
 

清
淨
末
那
〕緣
『無
垢
識
』等

，即
緣
無
垢
第
八
淨
識
'

切
有
為
〔法
〕及
真
如
〔實
性
〕
， 

故
言
『等
』
〔言

。至
於
在
〕
菩
薩
見
〔道
位
及
〕
修
道
位
〔聖
道
起
時
，則
〕
緣

〔第
八
〕 

異
熟
識
及
真
如
，

〔
不
能
緣
一
切
有
為
法
及
無
垢
第
八
識
〕

，
故

〔
與
佛
地
位
異

〕

。J 

五

者

、
第
四
番
問
答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就

『
第
七
識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的
所
緣
境
』
設
 

為
一
番
問
答
以
釋
外
疑
言
：
「
問

：
若

許

〔
地
上

〕
菩

薩

〔
於
見
道
位
及
修
道
位
起
聖
道
時
， 

除
緣
第
八
識
外
〕亦
緣
真
如
〔者
〕
，即
第
七
識
〔於
〕
一
〔念
〕心
之
中
〔有
〕
『雙
緣
真
、 

俗

〔二
諦
及
〕
有
漏
、無
漏
二
〔重
〕
境
界
』
〔之
〕
失

。
〔論
主
〕
答

〔言
••地
上
菩
薩
〕 

若
在
『真
見
道
』
〔時
〕
及
一
切
緣
真
如
〔之
〕無
分
別
智
〔現
行
之
時
〕
，此
第
七
識
〔只



能
〕
一
向
緣
〔真
〕
如

〔彼
無
漏
真
諦
實
境
〕
，不
緣
第
八
〔識
彼
俗
諦
有
漏
之
境
，以
〕 

唯

〔以
〕
理

〔體
為
所
〕
觀

〔境
〕
，
故

〔並
無
『
一
念
心
中
雙
緣
真
俗
、有
漏
無
漏
二
 

境
界
失
』
。
又
於
〕
其

『相
見
道
』

〔時
〕
及

〔在
〕
修
道
〔位
〕
中

『後
得
智
品
平
等
 

性
智
(即
平
等
性
智
之
後
得
智
相
應
心
品
)
』

〔現
在
前
時
，
彼
第
七
識
〕
或
緣
『第
八
 

(
識

)
』
或

亦

緣

『
似
真
如
』
，
〔
以
是
世
俗
諦
為
對
境
故
，
亦

無

『
一
念
心
中
雙
緣
真
俗
、 

有
漏
無
漏
二
境
界
失
』

，
因
為
此
時
之
所
緣
對
境
〕

，
其

實

〔
無

論

是

『
第
八
識
』
或

『
似
 

真
如
』
都
〕
唯

〔是
俗
諦
〕
有
為
〔之
法
而
〕
通
緣
有
漏
〔法
及
〕
無
漏
〔法
以
〕
為
境
， 

由
第
六
識
〔所
〕
引
生
〔而
有
〕
別

〔異
〕
故

。今
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總
言
『
(彼
 

菩
薩
於
見
道
及
修
道
中
)
緣

(無
垢
)
異
熟
(識
)
等
』
〔者

，本
意
〕
等

〔取
〕
真
如
等
， 

故

〔今
〕
以

『後
得
智
』
不
親
緣
真
如
〔而
唯
緣
『似
真
如
』
，故
〕
不

〔得
〕
名

〔為
〕 

『真
俗
雙
行
』
；
〔直
〕
至

〔於
第
〕
五
地
〔已
後
，
於
〕
中

〔在
第
六
識
妙
觀
察
智
引
 

發
時
，
其
第
七
識
〕
方

〔能
〕
合

〔緣
〕
此

〔真

、俗
二
諦
彼
〕
難
合
〔緣
之
對
境
，
使
 

其
〕
合
令
相
應
〔而
合
緣
之
〕
，
故
亦
無
妨
(按
：
上
為
第
一
解
)
。
又

〔有
第
二
〕
解
 

〔云
〕
••若
在
佛
果
〔位
時
〕
，此

〔與
第
七
清
淨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
平
等
〔性
〕
智

〔亦



能

〕
雙

緣

真

、俗

〔
二
諦
之
境
，
即
雙
緣
『
真
如
』
、無
垢
第
八
淨
識
及
一
切
有
為
諸
法
〕
.， 

若
在
十
地
〔之
位
〕
，唯

〔能
〕
緣

〔俗
諦
的
〕
『異
熟
(識
)
』
，

〔仍
〕

未
能
緣
〔真
 

諦
的
〕
『
(真
)
如
』

〔為
相
，故
亦
〕
無
如
前
〔所
謂
『真
俗
雙
行
』
之
〕
失

。
〔但
〕 

此

〔第
二
解
〕
亦
不
〔能
盡
〕
然

，
〔以
於
討
論
『平
等
性
智
』
中
所
謂
〕
『十

(種
) 

平
等
』
中

，
〔亦
〕
許

〔十
地
中
的
『平
等
性
智
』
可
以
〕
緣

〔及
〕
『真
如
』
，
〔如
〕 

《佛
地
(經
)
論
》
中
第
五
卷
〔所
〕
說
：
〔於
〕
初
地
〔時
〕
，即
得
〔生
起
平
等
性
智
， 

顯
一
切
諸
法
與
真
如
無
有
差
別
〕
，故
知
〔於
〕
因

〔地
之
〕
中

〔第
七
識
於
聖
智
生
時
〕 

亦
〔能
〕緣
真
〔諦
的
真
如
與
〕俗
〔諦
的
第
八
識
。但
仍
以
〕前
〔第
一
〕解
〔較
〕為
〔殊
〕 

勝

，
〔
因
為
彼
解
通
緣
俗
諦
，
後
得
智
唯
緣
俗
諦
的
『
似
真
如
』
故

，
非
緣
真
諦
的
『
真
如
』 

故
〕
。」六

者

、
再
解
字
義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再
疏
解
論
文
「
彼

(
平
等
性
智
)
緣

無

垢

、
異
熟

 

識
等
」
言

：

「
或

〔
句

中

『等

』
字

，
等

取
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
，
以
在
第
七
地
前
，
菩
薩
的
〕 

第
八
〔識
尚
〕
未
捨
〔
『阿
賴
耶
』
之
〕
名

，
〔故
此
時
與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的
第
七
識
 

仍
〕
得
言
緣
『
(阿
)
賴
耶
』
，
〔以
此
第
七
識
之
體
〕
性

〔仍
〕
未
離
〔人
我
執
〕
故

，



故

〔在

『緣
無
垢
、
異
熟
識
』
之
後
〕
復
言
『等
』

〔字

，
以
等
取
第
七
地
前
之
『阿
賴
 

耶
識
』
〕
，即
是
『識
』
字
及
一
『等
』
字
通
在
『無
垢
』
及

『異
熟
識
』
(按
：
此
謂
『彼
 

緣
無
垢
、異
熟
識
等
』
句

，其
中
『識
』
字

，通
指
『無
垢
(識
)
』
及

『異
熟
(識
)
』 

二

識

，
而

非

指

『無
垢
的
異
熟
識
』
；
至

於

『
等

』
字

，
則

等

取
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)

。
〔
又
 

下
復
有
難
〕
，
此
解
難
知
，
〔即
若
有
難
：
在
此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〕
，
既
無
〔染
污
第
 

七
識
作
為
我
愛
〕
能

藏

，
〔
則
彼
第
八
識
的
所
〕
藏
義
應
暫
捨
，
〔
不

得
名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， 

如
是
在
第
七
地
前
，
與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的
第
七
識
亦
不
應
緣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
。
論
主
可
解

 

言

：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的
捨
名
，
以
永
遠
滅
捨
名
『
捨

』

，
今

只

暫

捨

，
故

『
阿
賴
耶
識
』 

之
名
仍
在
，
故
言
第
七
識
緣
之
，
亦
無
過
失
〕

。
」

㈥
重

明

補

特

伽

羅

我

見

相

應

位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有
〕
問
：
〔有
情
在
因
 

位

，人
我
見
及
法
我
見
〕
二
執

倶

起
，何

故

〔
判
別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〕
分

位

〔
時

，
前

立

『
補
 
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，
後
立
『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，
如
是
〕
前
後
不
同
？

〔答
：
為
明
 

此
義
，故
〕
自
下
〔有
〕
第
二
『重
明
前
(二
)
位
』
〔之
文
〕
。文
有
其
二
，唯
廣
〔明
 

第
七
末
那
識
三
位
中
的
〕
初
二
〔位
〕
故

。
初

、
『廣

(明
)
前
人
執
(即
重
明
補
特
伽



羅
我
見
相
應
位
)
』
，
〔後

、
『廣
明
法
執
(即
重
明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)
』
〕
。廣

〔明
〕 

初

〔位
中
〕
有
二
：
初

、明
二
執
寬
狹
，後

、明
用
體
同
別
。
」

甲
'
明
人
法
二
執
寬狭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為

答

「
(
在
末
那
識
，
人

、
法

)
二
執

倶

起
， 

何
故
分
位
前
後
不
同
」
云

：

「
〔
第
七
末
那
識
在
〕
『
補
特
伽
羅
我
見
(
相
應
而
)
起
位
』
， 

〔
除
人
我
見
現
前
外
〕
，
彼
法
我
見
亦
必
現
前
，
我
執
必
依
法
執
而
起
，
如

夜

迷

〔
執

木

〕 

杌

〔以
為
人
〕
等

，
〔必
迷
執
是
實
法
〕
，
方

〔迷
執
〕
謂

〔為
實
〕
人
等
故
。
(按
： 

人

、
法
二
執
雖
得
同
起
，
但
法
執
為
寬
，
所
執
時
段
較
長
•，人
執
為
狹
，
所
執
時
段
較
短
；
 

故
狹
短
者
名
之
為
『
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
，
寬
長
者

名

之

為

『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
， 

故
二
執

倶

起
，
而
分
位
前
後
不
同
。
)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文

，
可
有
多
節
：

一
者
、申
旨
趣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〕
初

，
〔即

『
(重
)
明
人
法
二
執
 

(之
)
寬
狹
』
〕
也

。J

二
者
、顯
寬
狹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顯
〔
『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應
』
彼
〕
初
位
， 

必

〔然
兼
〕
帶

〔
『法
我
見
相
應
』
彼
〕
後
位
，以
初
〔位
較
狹
、較
〕
短
故
，
『人
我
(見
 

相
應

}

位

』
必

有

『
法

我

c

見
相
應
)
』
，人
我
必
依
法
我
〔
而
生
〕
起

故

；
人
我
是
主
宰
〔
而



有
〕
作
者
、
〔受
者
〕
等

〔作
〕
用
故
，
法
我
有
〔作
為
任
持
〕
自
性
〔之
自
在
殊
特
〕 

勝
用
等
，
〔彼
此
有
別
〕
故

。
〔又
〕
即
法
我
〔較
為
寬
〕
通

，人
我
〔較
為
〕
狹

〔隘
〕 

也

。如
人
〔先
〕
要

〔有
法
執
而
〕
迷
杌
，不
知
〔所
〕
見

〔者
只
是
木
〕
杌
等
，方

.〔會
 

計
〕
執

〔彼
〕
為

〔真
〕
人
；
〔如
是
〕
迷
杌
〔之
法
執
〕
為
先
，後
方
〔有
〕
人

〔我
執
〕 

起

。
〔
如
是
人
執
、
法

執

，
寬

、
狹

有

別

，
故
雖

倶

起
，
而
分
位
可
以
不
同
〕

。
」

三
者
、解
喻
況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釋

「杌
喻
」
言
：
「此
中
〔解
〕
喻

〔的
比
〕
況

， 

理
有
淺
深
。
〔依
〕
淺
喻
〔來
說
〕
：
『
(把
杌
)
謂

(是
)
人
』
〔者

，此
〕
是
人
執
， 

『迷
杌
(即
不
曉
其
為
木
杌
)
』

〔此
〕
是
法
執
。
〔依
〕
深
喻
〔來
說
〕
：
即

『迷
杌
』 

〔便
〕
是

『迷

(於
)
法
空
』
；
『謂

(杌
是
)
人
』
是
起
人
執
〔而
迷
於
人
空
〕
。
『
(迷
) 

法

(空
)
』
中

，據
迷
理
〔說
〕
.，
『
(迷
)
人

(空
)
』
中

，起
事
執
〔而
據
迷
事
說
〕
。
」 

四

者

、
初
番
問
答
••此
後
繼
有
三
番
問
答
以
明
餘
義
，
今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先
作
初
番
問

 

答
言
：
「
〔或
有
〕
問

〔言
〕
•

.
人

〔執
之
〕
中

〔理
應
〕
亦
可
言
迷
〔於
〕
理

，法

〔執
 

之
〕
中

〔亦
可
〕
起
事
執
〔而
言
其
迷
於
事
耶
？
論
主
〕
答

〔言
：
此
實
〕
不
然
，
〔以
〕 

人

〔執
為
〕
狹

，法

〔執
為
〕
寬

，
以
法
〔執
〕
為
本
故
。
」



五
者
、次
番
問
答
：
《述
記
》
再
設
第
二
番
的
問
答
言
：
「
〔又
或
有
問
〕
難

〔言
： 

汝
前
於
〕淺
喻
〔中
〕云
：
〔
『謂
人
』
是
人
執
，
『迷
杌
』
是
法
執
者
〕
，若

〔先
〕執

〔彼
 

『杌
』
〕是

〔自
性
實
有
的
〕
『
(實
)杌
』
，
〔後
〕即
執
〔彼
是
〕
『
(實
)人
』
， 

〔則
〕
可
使
『執
杌
』
是
法
執
；
〔但
〕
既
言
『迷
杌
』
起
於
〔執
之
為
〕
『
(實
)
人
』
， 

〔則
〕
『迷
杌
』
應
非
是
法
執
，
〔因
為
『迷
』
與

『執
』
不
能
等
同
故
。論
主
〕
答

〔彼
 

外
問
言
〕
：
不

然

。
『
迷

』
者

〔
是

〕
不

了

〔
之

義

〕
•，不
了
杌
時
，
似
於
法
執
，
非

謂

『
執
 

是
實
杌
』
方
為
不
了
。
(按
：
道
邑
《義
蘊
》
解
云
：
『
「迷
」
謂
不
了
，
「執
」
亦

(是
) 

不
了
，
要
由
「不
了
」
方
起
執
故
。
(迷
杌
即
)
不
了
杌
時
，
似
執
於
法
，
故
以
為
喻
。 

有
迷
不
必
(有
)
執

，
有
執
必
是
迷
，
(以
不
了
是
杌
，
喻
法
執
者
，
是
)
以
寬
喻
狹
， 

於
理
無
失
。
』
)
」

六

者

、
三
番
問
答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再
設
第
三
番
的
問
答
言
：

「
問

：
若
不
了
杌
，
與
 

『疑

(於
杌
的
存
有
)
』
何
別
？
答
：
彼

〔疑
者
，是
〕
猶
豫
〔義
〕
故
•，此

〔迷
執
者
， 

是
〕
決
定
〔義
〕
故

。
〔依
前
喻
為
例
〕
，決
定
迷
杌
，遂
執
是
人
，
〔如
是
決
定
彼
是
人
， 

便
是
『人
執
』
.，決
定
彼
非
是
杌
〕
，故
是
『法
執
』

〔故

『執
』
與

『疑
』
、
『猶
豫
』



之
無
所
決
定
者
有
異
〕
。
」

乙

、
明

用

體

同
別
：
於

「
重
明
補
特
伽
羅
我
見
相
應
位
」
所
分
二
節
中
，前
文
已
初
「
明
 

人

、法
二
執
(的
)
寬
狹
」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
「明
用
、體

(二
義
的
)
同
別
」
云
： 

「
〔
如
前
所
言
：
於

彼

『
補
特
伽
羅
我
見
位
』
中

，
除
人
我
見
現
前
外
，
彼
法
我
見
亦
必

 

現
前
•，至
於
〕
『
(人
)
我
』
、
『法

(我
)
』
二
見
，
〔其
作
〕用
雖
〔然
〕有
別
，
〔然
〕 

而

〔卻
〕
不
相
違
，
〔故
於
『我
執
』
中
不
妨
亦
有
『法
執
』
，以
二
者
〕
同
依
一
慧
〔心
 

所
而
起
故
〕
。如
眼
識
等
〔前
五
識
中
，
眼
識
之
〕
體
雖
〔然
〕
是
一
，
而

〔可
以
〕
有
 

了
別
青
、
〔黃

、赤

、白
〕
等
多
〔種
不
同
顯
色
的
作
〕
用

，
〔而
彼
等
不
同
作
用
並
〕 

不
相
違
，故

〔知
〕
此

〔
『人
我
見
』
與

『法
我
見
』
理
〕
亦
應
然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「
問

：

〔
汝

前

言

『
人
我
見
起
位
，
法
我
見
亦
必
現
前
，
我
執

 

必
依
法
執
而
起
』
，
如
是
〕
如
何
〔我

、法
〕
二
執
得

倶

起
耶
？

〔答
：
此
〕
下

〔彰
〕 

顯

〔我

、法
二
執
〕體

、用
同
別
〔可
以
說
明
之
。因
為
〕我

〔執
與
〕法

〔執
其
〕用
〔有
〕 

別

〔而
〕慧
體
〔則
〕是
〔同
〕

一

 
，同
一
種
〔子
所
〕
生

，
〔故

『用
別
體
同
』
〕
，無
 

違
於
理
。如
〔同
〕
一
眼
識
〔可
以
〕緣
青
、黃
兩
境
，二
〔種
〕行
相
〔可
以
同
在
眼
識
中
〕



生

〔起
〕
。然
今
此
中
〔以
眼
識
為
喻
者
〕
，以

〔青

、黃
〕
兩
境
〔及
能
了
別
青
、黃
之
〕 

兩
行
〔相
的
〕
共
許
〔眼
〕
識

〔來
作
為
〕
喻

，
〔以
喻
彼
〕
不
共
〔許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〕 

執

心

(
按

：
護
法
許
末
那
有
我
、法

二

執

，安
慧
不
許
末
那
有
法
執
，故
不
共
許
)
。然

〔
依
 

護

法

義

，
因
為
〕
今

所

執

〔
的

我

、法

二

見

，
均
同
以
第
八
識
為
所
緣
境
，
而

〕
非
是
二
境
， 

〔與
眼
識
以
青
、黃
二
境
為
所
緣
者
不
同
。所
以
然
者
，以
〕
無

〔有
於
〕
一
心
〔念
之
〕 

中
於
〔能
緣
〕
二
境
〔以
生
〕
起
二
行
〔相
而
有
見
〕
執
故
。
」

為
釋
餘
義
，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再
設
一
番
問
答
：
「
〔或
有
〕
問

〔言
：
汝
謂
『無

(有
 

在
)
一
(念
)
心
中
於
二
境
起
二
行
(相
而
起
)
執
』
者
〕
，若
爾
，
〔則
〕
前

〔文
曾
〕 

言

〔第
七
識
可
〕
疑
於
理
〔而
〕
印
於
事
(按
：
於
前
『明
心
所
相
應
門
』
中

，
《成
唯
 

識
論
》
卷
四
言
：

『
諸
疑
理
者
，
於
色
等
事
必
無
猶
豫
，
故

『
疑

』
相

應

，
亦
有
勝
解
。
』 

意
謂
第
七
識
於
同
一
念
中
，
其

相

應

的

『
疑

』
心
所
可
疑
於
諦
理
，
而

『
勝

解

』
心
所
可

 

印
持
於
事
相
)
。
〔如
是
『理
』
與

『事
』
為
二
境
，
『
(猶
)
疑
』
與

『印

(可
)
』 

為
二
行
相
，如
是
〕豈
非
二
行
〔相
與
二
〕境

〔同
時
於
一
念
心
中
得
〕耶
？
〔論
主
答
言
： 

謂

『疑
於
理
(而
)
印
於
事
』
者
〕
，彼
雖
非
執
(按
：
『雖
』
或
是
『唯
』
之
誤
植
)
，



〔是
以
對
於
二
境
，其
〕行
相
〔可
〕別
故
，
〔至
於
起
計
〕執

〔者
〕則
不
然
，以

〔
『執
』 

必
有
賴
〕
推

求

故

，
以
堅
著
故
，
境

、
行

別

者

，
亦

不

〔
能

〕

倶

起

。
今

此

〔
第
七
末
那
識
， 

於
第
八
識
一
境
上
，起

我

、法
二
行
相
之
執
，故

此

〕
不

〔
相

〕
違

，故

〔
我

、法
二
種
見
執
〕 

許

倶

〔時
而
〕
起

。
〔上
文
〕
即
是
『廣

(釋
重
明
末
那
的
)
前
初
(補
特
伽
羅
)
人

(我
 

見
)
執
位
』
。
」

㈦
重

明

法

我

見

相

應

位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
.
•「此
下
廣
〔明
〕
前

『法
執
位
(即
 
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)
』
中
有
三
〔段
〕
••初

、
總
廣
〔明
〕
一
切
唯
法
執
位
，
次

、更
重
諍
 

八
地
以
上
〔有
無
法
執
〕
，
後

、解
法
執
染
不
染
義
。
〔今
文
正
是
〕
廣

〔明
〕
前
第
二
 

法
執
位
也
。
」

甲

、
總

廣

明

I

切

唯

法

執

位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已
『重
明
(第
七
識
)
補
特
伽
羅
我
 

見
相
應
位
』
之

後

，今

再

『
重

明

(
其

)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云

：
「
〔
於

此

『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 

中
〕
，二
乘
有
學
〔的
修
行
人
，於
〕
聖
道
〔及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現
在
前
時
〔皆
唯
起
法
執
， 

以
我
執
已
伏
故
。
又

〕
頓
悟
菩
薩
於
修
道
位
〔
及
小
乘
〕
有

學

〔
迴
小
向
大
〕
漸

悟

〔
菩

薩

， 

縱
使
於
〕
『生
空
智
果
(即
人
空
後
得
智
和
人
空
滅
盡
定
)
』
現
在
前
時
，
〔雖
不
起
我



執

，然
〕
皆
唯
起
法
執
，
〔以
〕
我
執
已
伏
故
。
〔又
當
定
性
小
乘
〕
二
乘
無
學
〔阿
羅
漢
〕 

及
此
〔阿
羅
漢
迴
小
向
大
的
〕漸
悟
〔菩
薩
，當
其
〕法
空
〔根
本
〕智

〔及
法
空
後
得
智
、 

法
空
滅
盡
定
彼
法
空
智
〕
果
不
現
前
時
，
〔其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亦
唯
起
法
執
，
〔以
彼
〕 

我
執
〔經
〕
已
斷
〔滅
〕故
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，其
所
明
者
可
有
兩
大
方
便
：
一
者
、 

舉
我
執
已
伏
諸
位
情
況
，
二

者

、
舉
我
執
已
斷
諸
位
情
況
，
加
以
說
明
如
下
：

一
者
、舉
我
執
已
伏
位
為
說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有
情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於
〕
初

『
(
補
 

特
伽
羅
人
我
見
相
應
)位
』
〔時

，定
〕必
有
此
法
執
〔現
行
〕故

，
〔其
詳
〕更
不
須
〔解
〕 

釋

，
〔即
〕
一
切
異
生
〔凡
夫
〕
，理
無
疑
滯
〔地

，當
知
〕具
有
人
〔我
〕執

〔及
法
我
執
。 

至
於
〕
定
性
〔的
小
乘
〕
『二
乘
有
學
』
，
〔當
其
現
〕
起

『聖
道
(證
真
如
)
』

〔及
〕 

住

『滅

(盡
)
定
』
〔彼
〕
二
位
現
在
前
時
，
〔即
〕
通

〔於
〕
見

〔道
位
及
〕
修
道
〔位

， 

既
無
人
我
執
，
以
已
暫
伏
故
，
但
仍
有
法
我
執
〕

。
除

此

〔
小
乘
無
學
於
『
聖
道
』
及

『
滅
 

盡
定
』
二
位
外
，餘
時
當
然
亦
有
法
我
執
〕
，亦
有
人
〔我
〕
執
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至
於
大
乘
定
性
〕頓
悟
菩
薩
，除

〔於
〕
見
道
〔位
〕
全

〔無
 

人
我
執
及
法
我
執
〕
，
此
依
『
一
心
真
見
道
』

〔而
為
〕
說

，
〔以
於
此
位
，
第
六
意
識



所
作
的
〕
『
一
向
法
(空
)
觀
』
〔相
〕違

〔於
〕法

〔我
〕執
，
〔是
〕故

〔所
引
發
 
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亦
無
法
我
執
。
但
〕
若

〔就
〕
『三
心
(相
見
道
)
』

〔言

，
於
初
心
〕 

即
初
念
時
，唯

〔作
〕
人

〔空
〕
觀

〔而

『遣
有
情
假
』
，未

『遣
諸
法
假
』
〕
故

，
〔雖
 

無

『
人
我
執
』

，
但

仍

有

『
法
我
執
』

。
唯
第
二
心
及
第
三
心
，
即

『
遣
有
情
假
』
及

『
遍
 

遣
一
切
有
情
(
及

)
諸
法
假
』
時

，
則

人

我

、法
我
二
執

倶

無
。
又
定
性
頓
悟
菩
薩
〕
於

『
修
 

道
位
』
〔中

，當
其
〕
『生
空
智
』
及
此
『
(生
空
智
)
果
』——

『果
』
即

『人
空
後
得
智
』 

及

『人
空
所
引
滅
(盡
)
定
』
也

，
〔此
時
皆
唯
起
法
執
，我
執
已
伏
故
〕
。
」

上
文
已
釋
定
性
小
乘
及
定
性
大
乘
的
有
學
修
行
人
的
情
況
，
至
於
迴
心
向
大
的
小
乘
有

 

學
人
如
何
？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至
於
小
乘
〕
有
學
〔迴
小
向
大
而
成
〕
『漸
悟
 

菩
薩
』
，
〔彼
等
於
〕
一
切
位
中
，
〔當
〕
『生
空
智
』
及

〔
『生
空
後
得
智
』
、
『生
 

空
滅
盡
定
』
彼
〕
二
『
(生
空
智
)
果
』
現
在
前
時
，即
皆
唯
起
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的
〕 

『法

(我
)
執
』
，以
此
〔識
的
〕
『人

(我
)
執
』
〔已
伏
，不
起
，已
彼
〕障

『人
空
智
』 

〔的
現
起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小
結
言
：
「定
性
〔的
小
乘
〕
二
乘
〔修
行
人
，於
〕
聖
道
〔及
〕



滅

〔盡
〕
定

〔時

，定
性
大
乘
的
〕
頓

〔悟
菩
薩
及
迴
小
向
大
的
〕
漸

〔悟
〕
菩
薩
，
〔當
 

其
起
〕
『生
空
智
』
及

〔在
〕

『
(生
空
智
)
果
』
位

〔時
〕
，我
執
已
伏
；
〔直
〕
至

〔究
 

竟
位
前
〕
金
剛
心
方
能
〔把
我
執
種
子
徹
底
〕
斷
故
，
〔是
以
〕
唯
有
法
執
，
〔而
不
起
 

我
執
。但
對
〕頓

〔悟
及
〕漸

〔悟
〕菩
薩
〔而
言
，此
情
況
〕皆

〔簡
〕除

〔彼
等
在
〕
『見
 

道

(位
)
』
〔的
情
況
，因
為
彼
二
類
菩
薩
在
『見
道
位
』
時

，其
〕
『法
空
智
』
及

〔在
〕 

『
(法
空
智
)
果
』
者

，必
無
『法
執
』
，
〔亦
無
『我
執
』
〕
故

。
」

二

者

、舉
我
執
已
斷
位
為
說
•
•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「
〔
或
有
問
言
〕
：
然
唯
起
法
執
〔
不
 

起
我
執
〕
中

，
定
性
二
乘
無
學
〔阿
羅
漢
〕
及

〔迴
小
向
大
〕
此
漸
悟
〔菩
薩
，
彼
等
第
 

七
末
那
識
在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的
活
動
〕
如
何
？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答
言
：
『二
乘
無
學
及
 

此
漸
悟
(菩
薩
，
當
其
)
法
空
智
(及
法
空
智
)
果
不
現
前
時
，
亦
唯
起
法
執
，
我
執
已
 

斷
故
。
』
此
文
〕
明
此
二
種
〔修
行
〕
人
也
，謂
此
『定
性
(的
)
二
乘
無
學
(阿
羅
漢
)
』 

全
〔部
〕及
此
〔阿
羅
漢
迴
小
向
大
的
〕
『漸
悟
菩
薩
』
。
〔彼
二
種
人
於
〕
一
切
位
中
，
〔當
 

其
〕
『法
空
智
』
及

『
(法
空
智
)
果

(即
法
空
後
得
智
及
法
空
滅
盡
定
)
』
不
現
前
時
， 

若
住
〔有
漏
〕
散

〔心

，若
住
〕
定
心
〔或
〕
有
漏
〔或
〕
無
漏
心
〔時
〕
，皆
唯
起
法
執
，



〔
以
其
〕
我
執
已
斷
故
。
〔
又
至
於
小
乘
已
證
無
學
阿
羅
漢
果
而
迴
小
向
大
的
〕
漸

悟

〔
菩
 

薩
而
言
，其
起
法
執
的
說
法
〕
即

〔應
簡
〕
除

『見
道
(位
)
』
〔的
〕
全

〔部
過
程
〕
， 

及

〔簡
除
〕
『修
道
(位
)
』
中

〔之
生
起
〕
『法
空
智
』
及

〔生
起
『法
空
後
得
智
』
與

『法
 

空
滅
盡
定
』
彼
〕
『
(法
空
智
)
果
』
〔之
〕現
在
前
位
，
〔因
為
在
〕此

〔等
〕位

〔時
〕
， 

法
執
定
不
〔
現

〕
行

故

。
〔
除

此

『
見
道
位
』
及

『
修
道
位
起
法
空
智
及
果
』
外
的
其
〕
餘

〔
一 

切
〕
位

〔都
〕
非

〔有
〕
所

〔簡
〕
除

，
〔因
為
〕
皆
有
法
執
〔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也

。 

然
此
一
切
〔修
行
者
，包
括
〕
若
是
〔迴
小
向
大
的
〕
漸
悟
〔菩
薩
、若
是
〕
有
學
、
〔若
 

是
〕
無
學
、
〔若
是
定
性
〕
頓
悟
菩
薩
〔於
〕
八
地
已
去
〔等

，
其
生
起
法
執
或
不
生
起
 

法
執
情
況
〕
大

勢

相

似

(
按

：
即
在
七
地
已
前
，
小
乘
有
學
及
大
乘
頓
悟
菩
薩
，
其

我

執

、 

法
執
容
可
相
間
生
起
•，八

地
已
去
，
彼
等
的
法
執
，
如

上

所

說

，
或

有

行

，
或

不

行

。
其
 

詳
如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所
說
)
。
」

乙

、
重

諍

第

八

地

以

上

有

無

法

執
：
上
文
經
已
就
一
切
位
，
廣
明
有
情
第
七
末
那
識
有

 

無
法
執
的
生
起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今
再
就
第
八
地
以
上
的
有
情
，
重
諍
其
第
七
識
有
無
法

 

執
云
：
「
〔又
於
第
〕
八
地
以
上
，
一
切
菩
薩
所
有
『我
執
』
皆
永
不
〔現
〕
行

，或
已



永
斷
，
或

〔已
〕
永
伏
故
，
〔但
當
其
〕
法
空
智
果
(按
：
即
法
空
後
得
智
及
法
空
滅
盡
 

定
)
不
現
〔行
在
〕
前
時
，
〔彼
等
〕
猶
起
『法
執
』
，
〔以
人
空
觀
與
所
知
障
的
法
我
 

執

，
二
者
〕
不

相

違

故

。
如
契
經
說
•

.
八

地
以
上
，
一
切
煩
惱
〔
障

〕
不

復

現

行

，
唯
有

 

所
知
障
在
•，此
所
知
障
是
〔法
執
的
〕
現
行
，非

〔是
法
執
的
〕
種

〔子
〕
.，不
爾
，
〔若
 

所
指
是
種
子
，
則
在
第
八
地
已
去
，
不
特
所
知
障
法
執
的
種
子
應
存
在
，
彼

〕
煩

惱

〔
障
 

的
我
執
種
子
〕
亦
應
〔存
〕
在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，
可
以
開
成
三
節
而
加
以
 

疏
釋
如
下
：

一
者
、明
應
起
法
執
••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修
行
者
在
第
〕
七
地
已
前
，
〔其
〕
有
 

漏
心
〔識
跟
無
漏
心
識
可
以
相
〕
間

〔而
起
，但
〕
不
同
〔於
第
〕
八
地
〔的
情
況
，故
〕 

自
下
為
第
二
〔段
文
〕
，故

〔得
要
〕
重
諍
〔討
論
第
八
地
已
去
有
無
法
執
〕
之

〔問
題
；
 

即
〕
重
諍
〔第
〕
八
地
、
〔第
九
地
、第
十
地
彼
〕
已
上
三
地
，
〔於
〕
彼

〔三
〕
位

，
〔修
 

行
者
的
〕
人
我
執
皆
永
不
〔現
〕
行

。不

〔現
〕
行

〔的
情
況
〕有
二
••〔 

一
者
、
就
小
乘
〕 

無
學
〔迴
小
向
大
的
〕
漸
悟
〔菩
薩
而
言
〕
，
彼

〔等
經
〕
已
永
斷
〔人
我
執
種
子
〕
名
 

為

『不
行
』
.，
〔二
者
、就
小
乘
〕
有
學
〔迴
小
向
大
的
〕
漸
悟
〔菩
薩
〕
及

〔大
乘
定
性
〕



頓
悟
菩
薩
〔而
言
，在
〕
此
位
〔者

，經
已
〕
永
伏
〔人
我
執
的
現
行
而
種
子
猶
在
，亦
〕 

名

為

『
不
行
』
，
〔
第
七
識
永
伏
我
執
，不
再
執
第
八
識
見
分
以
為
實
我
〕
，即
是
第
八
〔
識

〕 

捨

〔棄
〕其

〔
『阿
賴
耶
』
之
〕名
也
，
〔以
〕能
緣
〔我
執
〕不
行
，
〔則
所
緣
我
愛
 

執
藏
位
的
『阿
賴
耶
』
之
名
亦
不
存
在
〕
故

。
〔然
而
當
〕
此

〔第
八
地
至
第
十
地
彼
〕 

三
地
〔的
〕
『法
空
智
』
不
現
前
〔而
唯
〕起
人
〔空
〕觀

〔智
之
〕時
，
〔則
修
行
者
〕 

猶
起
法
執
，
〔以
人
空
觀
與
法
我
執
二
者
〕
不
相
違
故
，
〔以
法
我
執
為
微
〕
細

〔之
〕 

執

，不

〔會
〕障

〔礙
〕
粗

〔顯
的
人
空
〕
觀

〔的
生
〕起
故
。若
不
然
者
(按
：
即
若
『不
 

許
細
微
的
法
執
，
不
障
粗
顯
的
人
空
觀
』
者

)

，
即

應

〔
第

八

、
九

、
十
的
三
地
菩
薩
便

 

恒
時
生
〕起
法
〔空
觀
，如
是
〕唯

〔有
〕無
漏
〔心
識
可
以
〕相
續
〔現
行
，而
〕無
 

〔有
〕有
漏
心
〔識
與
無
漏
心
識
相
間
〕
隔

〔而
起
，此
不
應
理
。故
知
：
得
〕
以
此
〔
『第
 

八
地
以
上
的
法
空
觀
非
恒
時
現
行
』
〕
為

〔依
據
〕
，
證

〔知
第
七
末
那
識
在
第
八
地
以
 

上
的
三
位
中
仍
得
有
法
執
之
生
起
〕

。
」

二

者

、
引
契
經
為
證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
「
〔
或
有
問
言
••修
行
者
於
第
〕
八
 

地
已
去
，
若
彼
許
〔仍
能
生
〕
起
第
六
意
識
有
漏
心
者
，
〔則
應
可
生
起
人
我
執
。今
〕



何
故
『人

(我
)
執
』
〔於
第
八
地
位
即
永
〕不

〔現
〕行
？
『人

(我
)
執
』
不
障
有
 

漏
心
故
。
〔論
主
答
言
：
此
如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所
說
：
『八
地
以
上
，
一
切
煩
惱
(障
) 

不
復
現
行
，唯
有
所
依
(之
)
所
知
障
在
。
』
其
意
云
何
？
此
意
謂
〕
設

〔於
第
八
地
〕
， 

未

〔能
〕永
斷
彼
『人

(我
)執
種
(子
)
』
，但
是
〔可
以
〕永
伏
〔之
使
不
能
起
現
行
〕
， 

故
知
〔於
〕無
漏
心
〔中

，修
行
者
能
〕常
起
『人

(空
觀
)
』
〔及
〕
『法
(空
)觀
』
，
〔以
 

起

『
人
空
觀
』
故

，
『
人
我
執
』
不
能
現
行
。
又

〕
此
以
何
為
證
？
如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
〔
相

〕 

當

〔於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第
〕七
十
八
〔明
〕
『二
障
三
處
過
』
〔中
所
說
可
以
為
證
〕也

。 

〔彼
契
經
云
〕
••『八
地
已
上
，
一
切
煩
惱
(障
雖
然
)
不
復
現
行
，
(但
)
唯
有
所
依
 

〔之
〕
所
知
障
(仍
)
在
』
。此

〔是
彼
契
〕
經

〔之
〕
文

〔字

，可
以
證
明
第
八
地
已
去
， 

煩
惱
障
之
『
人
我
執
』
雖
能
永
伏
，
但
所
知
障
之
『
法
我
執
』
仍
可
現
行
，
『
法
執
』
與

『
所
 

知
障
』
都
是
『有
漏
』
所
攝
〕
也

。
」

三

者

、
明
現
行
非
種
：
此
第
八
地
已
上
仍
有
的
「
所
知
障
」
，
是

就

「
所
知
障
的
現
行

J 

而
言
，
而
非
就
『種
子
』
而
言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修
行
者
於
第
〕
八
地
已
去
 

所
有
〔的
〕
『法

(我
)
執

〔都
〕是

〔指
第
七
識
法
我
執
之
〕現
行
〔言

，而
〕非

〔就
其
〕



種
子
〔言
〕
。此
〔更
〕非
〔指
〕第
六
〔意
〕識
中
〔的
〕法
〔我
〕執
〔的
〕現
〔行
 

及
〕
種

〔子

，
以
聖
教
〕
說
彼
〔意
識
的
法
我
執
種
子
可
以
於
十
地
中
〕
地
地
皆
能
斷
〔除
 

之
〕故
。」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解
《解
深
密
經
》
說
「八
地
以
上
，唯
有
所
依
(之
)
所
知
障
在
」 

是
指
第
七
識
「法
執
的
現
行
」
而

「非
種
子
」
的
理
據
言
：
「若
謂
彼
說
〔於
〕
第
七
〔識
 

的
諸
〕
惑

〔之
中
，
彼
正
由
於
〕
餘
識
中
〔的
〕
法
執
種
子
非
有
現
行
〔故

，
又
執
第
七
 

識
的
〕
現
行
所
知
障
〔於
〕
此
位
無
故
，
〔如
是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所
言
『所
知
障
在
』
〕
者

， 

〔使
只
有
『第
七
識
的
所
知
障
法
執
種
子
•，此
不
應
理
，
因
為
除
有
第
七
識
所
知
障
法
執
 

種
存
在
於
第
八
識
中
以
外
〕
，即

〔其
〕
煩
惱
種
子
亦
應
言
在
，
〔如
是
何
以
《解
深
密
經
》 

言

『唯
有
所
知
障
在
』
？
何
以
不
言
『煩
惱
障
亦
在
』
？
二
障

倶
執
其
不
在
『現
行
狀
態
』
， 

唯
在
『種
子
狀
態
』
故

。
是
以
經
言
『唯
有
所
知
障
在
』
，
應
指
『第
七
識
所
知
障
法
執
 

的
現
行
』
而
非
是
其
種
子
。
又
於
〕
十
地
之
中
，
〔修
行
菩
薩
除
未
斷
法
執
種
外
，
實
亦
〕 

未
〔有
〕斷
〔除
〕第
七
〔識
〕及
餘
〔識
於
〕修
道
〔位
的
〕煩
惱
種
〔子
之
〕故
，
〔是
 

以
若
可
以
『種
子
為
障
』
者

，
則
〕
應
言
〔於
〕
此

〔第
八
地
已
去
〕
位

，
〔於
第
七
識



則
有
〕
煩
惱
、所
知
二
障

倶
在
，
何
故
〔今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〕
唯
言
『
(唯
有
)
所
知
障
在
』 

〔
而
不
言
『煩
惱
障
在
』
？
是
故
不
應
以
『法
執
種
子
』
為

『法
執
所
知
障
』
，而
應
以
『第
 

七
識
法
我
執
現
行
』
為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所
言
的
『
(唯
有
)
所
知
障
』
。
又
〕
若

〔
外
人
 

轉
計
〕
，
言
第
六
〔意

〕
識
可
起
現
行
法
執
，
〔
此
即
是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所
言
的
『唯
有
 

所
依
(法
執
)
所
知
障
〕
，
故
言
『
(第
六
識
)
法

(執
現
行
)
為

(所
)
依

(所
知
障
)
』 

者

，
〔則
當
質
言
〕
：
此
〔第
六
識
的
法
執
現
行
將
給
〕
與
何
法
〔作
〕為
『所
依
』
也
〔耶
？
 

既
不
能
作
出
合
理
的
回
答
，
故
知
〕
第
六
〔識
於
此
位
不
起
法
執
，
亦
〕
非

〔能
作
餘
法
〕 

所
依
；
〔
而
〕
第
七
〔識
的
『法
執
現
行
』
始

〕
是

〔
『
所
知
障
』
，
是
曾
作
為
第
六
識
 

中
現
行
煩
惱
的
〕
所
依
〔故
〕
(按
：
《佛
地
經
論
》
言

『所
知
障
』
是

『煩
惱
障
』
的

『所
 

依
』
，
見
注
@
)
，
〔然
後
符
合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所
言
『
八
地
以
上
，
一
切
煩
惱
不
復
現
行
， 

唯
有
所
依
(之
)
所
知
障
在
』
中
的
句
義
。
〕
又
若
許
第
六
〔識
能
〕
起
此
〔法
執
所
知
障
〕 

染
心
〔者

，則
〕
何
故
〔彼
第
六
識
〕
不
起
煩
惱
〔障
的
〕人

〔我
〕
執
？
何
法
為
障
〔而
能
〕 

令

〔第
六
識
的
『煩
惱
障
之
人
我
執
』
〕
不
生
耶
？

〔
又
〕
不
見
餘
時
第
六
意
識
唯
有
『法
 

(我
)
執
』

〔生
起
而
無
『人
我
執
』
，
而
諸
〕
經
於
一
切
時
都
〔
說
於
第
八
地
已
去
，



諸
識
都
〕
無

『人

(我
)
執
』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作
小
結
言
：
「然

〔於
〕
上

〔文
〕
重
諍
『初

、
(補
特
伽
羅
我
見
 

相
應
位
)
』
及

『第
二
、
(法
我
見
相
應
)
位
』
〔的
情
況
，但
卻
〕
不
言
〔重
諍
〕
『
(第
 

二一)
、
平
等
性
(智
相
應
)
位
』
者

，
〔以
〕
彼

〔第
三
位
較
〕
易
了
〔解
之
〕
故

。J

丙

、
解

法

執

染

不

染

義
：
於

「重
明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」
的
三
大
段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 

「
總
廣
明
一
切
法
執
位
」
及

「更
重
諍
八
地
以
上
有
無
法
執
」
後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 

「解

(說
)
法
執
染
不
染
」
的
問
題
云
：
「
〔與
所
知
障
〕
法
執

倶

〔相
應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〕 

意
〔者
〕
，於
〔聲
聞
、獨
覺
〕
二
乘
〔修
行
者
及
凡
夫
〕等
〔言
〕
，雖
名
〔為
〕
不
 

〔是
〕
染

〔污
之
法
，
但
〕
於
諸
菩
薩
〔修
行
者
言
，
則
彼
法
執
〕
亦
名
為
『染

(法
)
』
， 

〔所
以
者
何
？
以
其
能
〕
障

〔礙
〕
彼

〔大
乘
二
空
〕
智

〔的
生
起
〕
故

。
由
此
〔之
故
， 

對
大
乘
而
言
，彼
『法
執
』
〕亦
〔得
〕名
〔之
為
〕
『有
覆
無
記
』
〔所
攝
；
但
〕於
 

二
乘
等
，
〔則
可
〕說
名
〔為
〕
『無
覆
(無
記
)
』
，
〔以
其
並
〕不
障
〔礙
〕彼
『
(無
 

我
)
智
』

〔之
生
起
〕
故

。
〔
又
此
所
知
障
的
法
執
，
於

『無
覆
無
記
心
之
四
種
無
記
』 

中
〕
，是
『異
熟
生
(無
記
)
』
〔所
〕攝
，
〔以
其
是
〕從
『
(真
)
異
熟
(果
)
識
』



恒
時
生
〔所
起
〕
故

，名

『異
熟
生
(無
記
)
』
，
〔而
〕
非

〔名
〕
『異
熟
果
』
•，此

〔
『異
 

熟
生
(無
記
)
』
之
〕
名

，
〔亦
可
〕
通

〔用
於
其
他
無
記
法
之
上
〕
故

，如

〔
四
緣
中
的
〕 

『增
上
緣
』
，
〔
凡
於
『因
緣
』
、
『所
緣
緣
』
、
『等
無
間
緣
』
之
〕
餘

〔所
〕
不
攝
者
， 

皆
入
此
〔
『增
上
緣
』
之
所
〕
攝

(按
：
意
謂
於
『
四
無
記
』
中

，
舉
凡
『威
儀
無
記
』
、 

『
工
巧
無
記
』
、
『能
變
無
記
』
所
不
攝
者
，
皆
此
『異
熟
生
無
記
』
所
攝
)
。
」
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的
疏
釋
可
以
開
成
三
個
部
分
：

一
者
、
明
法
執
於
小
乘
非
染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
〔
『法
執

倶
意
，
於
二
乘
(及
 

凡
夫
)
等
雖
名
不
染
，
於
諸
菩
薩
亦
名
為
染
…
…
』
此
段
以
〕
下

〔文
字
，
以
至
於
篇
末
， 

是

『重
明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三
段
中
的
〕
第
三
〔段

，
即
〕
『重
解
法
執
染
、
不
染
義
』
。 

〔設
有
〕
問
〔言
〕
：
何
故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〕上
〔文
〕言
〔
『法
執
』
對
於
小
乘
 

即
〕
二
乘
〔的
修
行
者
及
凡
夫
〕異
生
〔而
言
〕全
〔都
〕言
〔為
是
存
〕有
也
〔者
耶
？
 

論
主
答
言
：
文
中
〕
『於
二
乘
等
』

〔句

，
是
〕
等

〔取
〕
諸
異
生
〔凡
夫
。
所
言
〕
『雖
 

名
不
染
』

〔者

，
即
對
二
乘
有
學
、
無
學
及
異
生
凡
夫
，
『法
執
』
雖
不
成
為
『染
法
』 

以
其
不
障
『我
空
智
』
的
生
起
故
，
而
言
〕
『
於
菩
薩
名
(之
)
為
染
(
法
)
』

〔者

，



以
其
〕障
〔礙
〕菩
薩
〔的
二
空
無
我
〕智
〔的
現
行
〕故

。由

些
故
知
〕
『法
執
』

U

詞

， 

實
〕通
〔達
於
〕
二
〔種
〕無
記
：
〔即
〕望
二
乘
〔等
言
，
『法
執
』
〕是
『無
覆
(無
 

記
)
』
；
望

〔大
乘
〕
菩
薩
〔而
言
，以
其
障
礙
大
乘
『
二
空
智
』
的
現
行
，是

『法
執
』
〕
， 

亦
名
『有
覆
(無
記
)
』
•，
〔
『法
執
』
對
小
乘
及
凡
夫
名
〕
『
(無
覆
)
無
記
』

〔者

， 

以
其
〕
不
障
二
乘
〔的

『人
無
我
智
』
的
生
起
〕
故

。
」

二
者
、明
法
執
於
四
無
記
中
何
所
攝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道
〕
：
有
四
〔種
〕 

無
記
，
〔然
則
於
〕此
，
〔
『法
執
』
是
〕何
〔種
〕無
記
〔所
〕攝
〔耶
？
論
主
答
言
： 

『法
執
』
對
小
乘
等
是
〔屬
〕
『異
熟
生
(無
記
)
』
〔所
〕
攝

。
〔所
以
者
何
？
以
其
是
〕 

從

『
(真
)
異
熟
(果
)
識
』
〔的
體
〕
性
恒
時
生
〔起
故
〕
，故
名
『異
熟
生
(無
記
)
』
。 

〔又
此
無
記
性
的
『法
執
』
〕
非
是
從
善
、
惡

〔的
〕
異
熟
業
〔行
〕
所
生
，
〔故
〕
名

〔之
 

為
〕
『異
熟
生
(無
記
)
』
。
『異
熟
生
無
記
』
〔之
〕
名

〔實
〕
通
〔於

『威
儀
無
記
』
、
『
工
 

巧
無
記
』
及

『能
變
無
記
』
以
外
的
一
切
無
記
諸
法
，
故

『法
執
』
此
無
記
法
，
既
在
『威
 

儀
』
、
『
工
巧
』
及

『能
變
(神
通
)
』
以
外
之
法
〕
，
故
攝
〔於
〕
此

〔
『異
熟
生
無
記
』 

中
〕
。」



三
者
、
舉
喻
以
明
法
執
是
異
熟
生
無
記
所
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最
後
疏
釋
言
：
「
〔於
 

『
四
緣
』
中

，舉
凡
彼
因
緣
、所
緣
緣
、等
無
間
緣
彼
〕
三
緣
〔所
〕
不
攝
〔者

，既
〕
皆

〔可
 

名
〕
此

〔為
〕
『
(增
上
)
緣
』
〔所
〕
攝

。
〔今
同
理
，於

『
四
種
無
記
』
中

，舉
凡
是
『威
 

儀
』
、
『
工
巧
』
、
『能
變
』
彼
〕
三

〔種
〕
無
記
〔所
〕
不
攝
〔者
〕
，皆
此
『
(異
熟
生
) 

無
記
』
〔所
〕
攝

。
〔或
有
問
言
：
於
四
無
記
中
〕
何
者
非
〔是
〕
『異
熟
生
(無
記
)
』
耶
？
 

〔今
當
答
言
：
威
儀
、
工
巧
、能
變
彼
〕
餘
三
〔種
非
是
『異
熟
生
無
記
』
，
以
彼
等
三
者
〕 

雖
亦
從
『異
熟
(識
)
』
〔所
〕
生
，然
〔各
〕有
〔其
〕
別
名
(按
••如
言
『威
儀
無
 

記
』
、
『
工
巧
無
記
』
、
『能
變
無
記
』
)
，
〔而
〕
此

〔
『法
執
』
所
屬
『異
熟
生
無
記
』 

者

，
則
〕
不
在
彼
〔
『威
儀
無
記
』
等
三
〕
別
名
中
，
故

〔唯
〕
是

〔在

『異
熟
生
』
彼
〕 

總
名
〔中
所
〕
攝

(按
：
『異
熟
生
』
總
名
除
攝
『法
執
』
外

，
亦
攝
餘
法
，如

『
工
巧
』
、 

『威
儀
』
等
故
。
)
。
然

〔稱

『法
執
』
是

『異
熟
生
(無
記
)
』
者

，
彼

『異
熟
生
(無
 

記
)
』
亦
可
言
其
〕
即

〔是
〕
別
名
，
〔以
〕
非

〔是

『威
儀
無
記
』
等
〕
餘
三
〔無
記
所
攝
〕 

故

。
〔如
是
有
關
『所
知
障
』
、
『煩
惱
障
』
與
善
、惡

、無
記
三
性
的
關
係
，
可
〕
如

《佛
 

地
(經
)論
》
〔卷
〕第
七
及
此
《
(成
唯
識
)論
》
〔於
〕下
〔文
卷
第
十
談
〕
『二
障
』



中
〔所
〕敍
〔述
者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結
言
••「然
此
〔上
述
諸
文
，於

『重
明
三
位
』
中

，
是
總
結
〕
『第
 

二

、重
明
法
我
見
相
應
位
』
〕
。雖
是
總
束
〔第
二
位
，但
亦
是
總
束
以
〕上
〔所
說
〕為
〔第
 

七
末
那
識
的
全
部
〕
三
位
。
〔今
〕
解
第
十
『
(明
第
七
末
那
識
)
起
滅
分
別
)
門
』
訖
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三
位
無
義
為
體
為
義
』
者

，
即
安
慧
(
主
張
)
斷
第
七
識
體
；
若

(
是

)
護

法

(
則
 

唯
主
張
在
彼
出
世
道
'
滅
盡
定
、
無
學
果
三
位
)
斷
第
七
識
染
義
(
不
斷
其
體
)
。
又

『
為
體
為
義
』
者

，
(
『
義

』
) 

即

是

『
名
』

，
如
前
捨
阿
賴
耶
識
，
至

(
第

)
八
地
已
去
，
即

捨

『
(
阿
賴
耶
的
)
名

(
義

)
』
而

不

捨

『
(
第
八

 

識

)
體

(
性

)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•
頁

五

1
—
1
。

②
 
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：

「
又
八
地
已
去

-

(
第
七
識
的
)
法

執

(
猶

)
在

，
故

末

那

(
識
於
第
八
、
九

' +
 

地
仍
)
不

得

捨

(
其

)
名

(
義

。
至
於
阿
)
賴

耶

(
識

，
以
其
唯
)
據

(
我
愛
執
藏
彼
)
煩
惱
得
名
，
(
至
第
)
八
 

地

等

(
我
執
不
行
，
故
得
)
名

捨

，
(
與
第
七
末
那
之
未
捨
)
不
相
違
也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六
三
九

(
中

)
。



③
 

湛

慧

《
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二
云
：

「
《
義
演
》
云
：

『
《
疏
》
安
慧
等
云
』
者

，
等

(
取

)
自
門
徒
，
或
西
方
有

 

此
類
計
。
』
今
謂
西
方
有
與
安
慧
同
計
者
，
如
勝
軍
論
師
'
護
月
論
師
等
是
也
。

《
瑜
伽
略
纂
》

(
卷

)
十
六
云
•

.
 

『
護
月
云
末
那
唯
有
人
執
。
二
乘
無
漏
觀
，
唯

(
有

)
第
八
識
，
第

七

(
識

)

I

向

無

。
』

(
又

)

《
對

法

(
論

)
》
 

(
卷

)
二

(
及

)
《
(
廣

)
五
藏

S

言

(
入
滅
盡
定
時
，
唯
有
)
恒

行

(
識

)

I

分

(
轉

起

。
此
謂
)
…
…
於

(
第

) 

七

'
(
第

)
八

恒

行

(
識

)
中

-
無

第

七

(
識
彼
)

I

分

故

，
言

滅

(
盡

)
定

恒

行

(
識
唯
)

I

分

(
轉

起

)
，
此
 

安

慧

《
(
廣

)
五
蘊
論
》
釋
中
之
意
也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.
頁
四
七
四
(
下

)
。

④

 

安

慧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又

此

(
染
污
)
意

遍

行

(
於

)

I

切

善

、
不

善

、
無

記

位

(
中

)
， 

唯

除

(
出
世
)
聖
道
現
前
，
若

處

滅

(
盡

)
定

(
位

)
及
在
無
學
位
，

(
染
污
末
那
識
則
不
現
前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 
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七
〇
二
(
上

)
。

⑤

 

無

著

《
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(
第
七
末
那
識
亦
名
)
意

者

，
謂
從
阿
賴
耶
識
種
子
所
生
，
還

緣

彼

(
阿
賴
耶
) 

識

.，我

癡

、
我

愛

、
我
我
所
執
、
我
慢
相
應
。
或
翻
彼
相
應
(
按

：
同
於
三
位
則
不
相
應
)
，
或

平

等

(
性
智
)
行
 

與

彼

(
識

)
俱

轉

，
了

別

為

(
此
末
那
識
的
體
)
性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四
八
〇

(
下

)
。

⑥

 

親

光
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轉
第
七
識
得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(
品

)
，
遠

離

(
我

、
法

)
二
執
自
'
他
差
別
， 

證

得

I

切
平
等
性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六

•
頁
三
〇
二
(
下

)
。



⑦

 無

性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九
云
：

「
轉
染
污
末
那
(
識

)
故

，
得
平
等
性
智
■，初
現
觀
時
，
先
已
證
得
，
於
修
道
位

 

轉
復
清
淨
，
由
此
安
住
無
住
涅
槃
，
大
慈
大
悲
恒
與
相
應
，
能
隨
所
樂
，
現
佛
影
像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 

頁
四
三
八
(
上

)
。

⑧

 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然
今
此
論
不
依
《
佛
地
》

、

《
無
性
攝
論
(
釋

)
》
為
證
義
文
』
者

，
疏
主
取

 

安
慧
意
云
：
我
所
引
證
唯
取
大
菩
薩
所
造
論
，
取
彌
勒
菩
薩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
、
《
莊

嚴

(
經

)
論
》
等

，
不
 

執

(
取

)
無
性
小
菩
薩
所
造
《
攝

論

(
釋

)
》
為
證
及
親
光
菩
薩
(
…
…
所

)
造

《
佛

地

(
經

)
論
》

(
為
證
)
。 

然
無
性
及
親
光
皆
與
護
法
同
時
人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
五

I

四

。

⑨
 

無

著
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卷

I
云
：

「
第
二
染
污
意
(
即
染
污
第
七
末
那
識
)
與
四
煩
惱
恒
共
相
應
：

一
者
薩
迦
耶
見
， 

二
者
我
慢
，
三
者
我
愛
，
四
者
無
明
。
此
即
是
識
雜
染
所
依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
I

三

三

(
下

)
。

⑩

 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雖

復

《
佛

地

(
經
論
)
》

(
及

)
無

性

(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彼

)
二
論
說
有
『
淨

(
第
七
)
識

』

，
然

《
佛
地
經
》
及

無

著

《
(
攝
大
乘
)
論
》
不
說
有
之
。
由

斯

，
不
取
末
論
為
證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 

藏
》
卷

四
三
.
頁
九
〇
二
(
上

)
。

⑪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•
•
「
護
法
立
末
那
通
法
執
諍
中
有
十
■■ 
一
、
違
經
失
，
二

、
違

量

(
理

)
失

，
三
 '
違
 

《
瑜
伽
》
失

，
四

、
違

《
顯
揚
》
失

，
五

、
七
八
相
例
失
，
六

、
四
智
不
齊
失
，
七

、
第
八
無
依
失
，
八

、
二
執
不



均

失

，
九

、
五

六

不

同

失

，
十

、
總

會

。
或

總

分

三

•
_
'

立

理

引

證

，
二

、
總

結

，
三

、
會

違

。
初

(
立

理

引

證

)
 

中
有
(前
列
)
九

(節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頁
六
三
九
(中
)
。

⑫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
問
：
若
彼
末
那
於

I

切
時
思
量
為
性
，
相
續
而
轉
，
如
世
尊
說
『
出
世
末
那
』
云
 

何
建
立
？
答

：
名
假
施
設
，
不
必
如
義
。
又
對
治
彼
，
遠
離
顛
倒
，
正
思
量
故
，
即
此
末
那
任
持
意
識
，
令
分
別
轉
， 

是
故
說
為
意
識
所
依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•
頁
六

五

I

 
(
中

、
下

)
。

⑬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
《
解
脫
經
》
中
亦
別
說
有
此
第
七
識
，
如
彼
頌
言
：

『
染
污
意
恒
時
，
諸
惑
俱
生
滅
。

若
解
脫
諸
惑
，
非
曾
非
當
有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
二

四

(
下

)
。

⑭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云

『
無
學
位
有
漏
』
者

、
『
無
漏
』
者

，
無
學
位
無
漏
心
(
及
有
學
位
) 

入
有
漏
心
時
，
亦
無
第
七
識
也
。
『
逆
簡
第
八
及
無
間
緣
、
種
子
等
宗
』
者

，
應
立
宗
云
：

『
無
染
意
識
定
有
俱
生

 

不
共
增
上
所
依
』
；
宗

中

(
所

)
言

『
增
上
所
依
』

，
即
簡
種
子
，
種
子
是
因
緣
依
故
。
又
若
第
六
識
依
第
七
(
識
 

則

)
是

『
不
共
依
』
；
今

云

『
不
共
依
』
即

簡

(
除

)
第

八

(
識

，
以

)
第

八

(
識

)
是

『
共
依
』

。
若

言

『
俱
生
』 

即

簡

(
除

)

『
等
無
間
緣
』

。
」
同
注
⑧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次
第
逆
簡
第
八
及
無
間
』
等

者

，
『
不
共
』
簡
第
八
；

『
俱
生
』
簡

(
等

)
無
 

間

(
緣

)
。
從
下
為
次
(
第

)
，
故

言

『
逆
簡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九
〇

。



⑬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
I

云
：

「
謂
阿
賴
耶
識
，
或

於

I

時

唯

與

I

種
轉
識
俱
轉
，
所
謂
末
那
。
何
以
故
？
由
此
末

 

那
我
見
、

(
我

)
慢
等
恒
共
相
應
思
量
行
相
，
若
有
心
位
，
若
無
心
位
，
恒
與
阿
賴
耶
識
一
時
俱
轉
；
緣
阿
賴
耶
識

 

以
為
境
界
，執

我

、起
慢
思
量
行
相
。或

於

I

時
與
二
(
識

)
俱

轉

，謂
末
那
及
意
識
。或

於

I

時
與
三
(
識

)
俱

轉

， 

謂
五
識
身
隨

I

轉

時

。
…
…
或
時
乃
至
與
七
(
識

)
俱

轉

，
謂
五
識
身
和
合
轉
時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•
頁
 

五
八
〇

(
下

)
。

⑯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七

六

(
即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卷

I

)
云
：

「
由
似
暴
流
，
阿
陀
那
識
為
依
止
，
為
建
立
故
，
若
於
 

爾
時
有

I

眼
識
生
緣
現
前
，
即
於
此
時
，

I

眼
識
轉
；
若
於
爾
時
，
乃
至
有
五
識
身
生
緣
現
前
，
即
於
此
時
五
識
身

 

轉

。
廣

慧

，
如
是
菩
薩
雖
由
法
住
智
為
依
止
，
為
建
立
故
，
於

心

、
意

、
識
祕
密
善
巧
。
然
諸
如
來
不
齊
於
此
，
施
 

設
彼
為
於
心
、
意

、
識

I

切
祕
密
善
巧
菩
薩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
七

I

八

(
中

)
。

⑰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此
據
多
分
』
者

，
據
餘
時
說
，
但
不
據
滅
(
盡

)
定

(
為
說
)
。
」
見
 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六
六
。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■
■
「
想
受
滅
者
，
謂
已
離
無
所
有
處
欲
，
止
息
想
作
意
為
先
故
，
諸
不
恒
行
心
、 

心

(
所

)
法
及
恒
行

I

分

心

、
心

(
所

)
法

滅

(
而

)
無

為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七
〇
二
(
下

)
。

⑬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■
■
「
『
《
顯
揚
論
》
』
至

『
平
等
行
等
』
者

，
按

：
彼
論
云
：
意

者

，
謂
從
阿
賴
耶



識
種
子
所
生
，
還
緣
彼
識
，
我

癡

、
我

愛

、
我
我
所
執
、
我
慢
相
應
-
或
翻
彼
相
應
，

I

切
時
恃
舉
為
行

-

或
平
等

 

行

，
與
彼
俱
轉
，
了
別
為
性
。
」
見
注
⑩

。
又
宜
參
考
注
⑤

。

⑲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然
所
引
識
起
多
少
中
有
無
學
(
五
識
)
起

』
乃

至

『
非
七
俱
難
』
者

，
護
法

 

難
安
慧
云
：
汝
若
言
淨
位
無
第
七
識
者
，
前
所
引
教
云
『
藏
識
恒
與

I

識
俱
轉
，
所
謂
末
那
；
若
起
意
識
，
則
二
俱

 

轉
…
…
若

起

(
前

)
五

識

，
則

與

(
七
識
)
俱
轉
』
；
若
汝
言
性
無
第
七
識
者
，
即
無
學
身
若
起
第
八
應
與

I

俱

轉

， 

乃
至
無
學
五
識
起
時
，
無
第
七
識
者
-
其
第
八
識
則
(
只

)
與
六
俱
轉
(
而

)
無

七

(
識

)
俱

轉

，
故
為
難
。
」
見
 

注
⑧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所
引
識
起
』
至

『
無
藏
識
故
』
者

，
此
重
簡
前
文
也
。
論
中
俱
舉
滅
(
盡

)
定

' 

出
世
道
難
，
準
理
應
更
難
阿
羅
漢
位
云
：
若
阿
羅
漢
無
第
七
識
，
頓

起

(
前

)
五

識

，
爾
時
藏
識
應
六
識
俱
.，
《
瑜
 

伽
》
如
何
可
言
『
頓

起

(
前

)
五
識
則
七
(
識

)
俱
轉
』
？
然
論
中
不
作
此
難
者
，
以

《
瑜
伽
》
說

有

《
藏
識
》
言
 

故

•，
阿
羅
漢
已
捨
藏
識
，
故
不
說
也
。
問
•

.
何
要
依
無
學
難
起
(
前

)
五
識
耶
？
答
••以
出
世
道
必
在
觀
中
，
不
可

 

頓

起

(
前

)
五

識

-
滅
定
六
識
所
不
行
故
，
但
應
以
無
學
位
難
。
《
疏
》
云

『
似
有
為
藏
識
』
者

，
『
為

』
字
誤
來
；
 

或
是
語
倒
，
應

云

『
(
似

)
為

有

(
藏
識
)
』

。
」
見
注
⑧

。

⑳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云
：

「
若
諸
無
學
，
此

(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之
我
癡
、
我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愛
)

I

切
種
皆
不



現

行

，
是
諸
煩
惱
，
當
知
…
…

I

時
頓
斷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六
五
三
(
上

)
。

㉑
無

著

《
大
乘
莊
嚴
經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此
偈
顯
示
轉
第
七
識
得
平
等
(
性

)
智

。
眾
生
平
等
(
性

)
智

，
修
淨
證
菩

 

提
者
；
若
諸
菩
薩
證
法
現
前
時
，
即

得

I

切
眾
生
平
等
(
性

)
智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六
〇
七
(
上

)
。 

無

性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轉
染
污
末
那
故
，
得
平
等
性
智
。
」
見
注
⑦

。

㉒
親

光
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卷
四
云
•• 

r

平

等

(
性

)
智
於
佛
果
上
，
雖
恒
現
行
，
而

(
在

)
十
地
中
證
得
已
後
，
或
起
煩

 

惱
有
漏
心
時
，
此
智
不
起
，
有
間
斷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六

•
頁

三

I

〇

(
中

)

。

㉓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十
云
：

「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，
謂
此
心
品
觀

I

切
法
自
他
有
情
悉
皆
平
等
，
大
慈
悲
等
恒
共
相

 

應
…
…

(
是

)
妙
觀
察
智
不
共
所
依
，
無
住
涅
槃
之
所
建
立
，

I

味
相
續
窮
未
來
際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 

•

 

頁

五

六

(
上

)
。

㉔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
是
識
性
故
，
如
餘
七
識
』
者

，
問
：
安
慧
既
不
許
有
淨
第
七
(
末
那
)
，
即
是

 

第
六
亦
無
依
，
此
淨
意
識
即
是
異
喻
-
何
故
此
言
『
如
餘
七
識
』
？
答

；
有
二
解
：

I

云
：
彼
許
第
六
(
意
識
)
以
 

(
前

)
五

(
識

)
為
依
；
設
無
五
識
亦
許
(
以

)
第

八
為
(
第

)
六

(
意
識
的
)
共

依

，
宗
既
不
言
『
不

共

(
依

)
』
， 

故
淨
第
六
(
識

)
亦

(
得
攝
)
入

同

喻

(
中

)
。
二
云
：
喻
中
既
言
『
如
餘
七
識
』

，
既

簡

(
別
於
無
學
等
)
三
位
 

六
識
也
。
又
淨
六
無
依
，
此
不
許
故
，
第
二
解
正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八
•
頁
八
九
〇
。



湛

慧

《
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二
云
：

r

今
解
••初

解

與

《
演
祕
》
同

，
然

餘

之

言

『
簡
三
位
六
識
』
者

，
此
不
應

 

然

。
今
對
第
八
(
識
而
)
取
七
識
，
故

云

『
餘

(
七
識
)
』

，
非

『
簡
三
位
』

，
初
解
應
正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 

六

七

•
頁
四
七
五
(
下

)
。

㉕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
由
此
末
那
(
識

)
為
依
止
故
，
(
第
六
)
意
識
得
轉
；
譬
如
依
止
眼
等
五
根
，
(
前

) 

五
識

身

(
得

)
轉

，
非
無
五
根
，
(
前
五
識
得
轉
；
非
無
第
七
末
那
，
第
六
)
意

識

(
得
轉
)
亦

爾

。
」

《
大
正
藏
》
 

卷

三

十

.
頁
五
八
〇
(
中

)
。

⑳
無

著
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一
云
•
•
「復

次

，
云
何
得
知
有
染
污
意
，
謂
此
若
無
，
不
共
無
明
則
不
得
有
，
成
過
失
故
。 

又
五
同
法
亦
不
得
有
，
成
過
失
故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以
五
識
身
必
有
眼
等
(
根
為
)
俱
有
依
故
，

(
第
六
意
識
亦
以
第

 

七
末
那
為
俱
有
依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I

 
•
頁

I

三

三

(
下

)
。

㉗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即
有
比
量
相
違
過
』
乃

至

『
為
比
量
』
者

，

(
若
哲
法
師
)
云
：
此
舉
宗
已
， 

即
有
比
量
相
違
，
何
故

此

I

分
意
識
半
即
有
依
，
無
依
違
比
量
故
，
名

『
比
量
相
違
』

，
如
因
明
中
比
量
相
違
-
如
 

說

『
瓶
等
是
常
』

，
即
是
過
。
亦
不
須
比
量
。
若
敬
宗
師
解
云
••此
中
應
作
比
量
，
量
云
：
除

聖

(
道

)
、
滅
定
等
， 

餘

異

生

I

分
意
識
亦
應
無
依
，
轉
識
攝
故
，
知
汝
聖
道
、
無

學

，
則
違
汝
比
量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 

頁

五

I

五

。



㉘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若
以
六
識
』
至

『
決
定
相
違
過
』
者

，
此

中

『
法
自
相
相
違
過
』
者

，
量
云
•• 

除
聖
道
、
無

學

(
外

)
，
餘
第
六
意
識
應
無
俱
(
有

)
依

，
六
識
攝
故
，
如
淨
意
識
。
此
是
比
量
『
法
自
相
相
違
』 

也

。
(
按
：
若

把

『
六
識
攝
』
詮
釋
為
『
前
六
識
攝
』
則
此
量
亦
有
『
不
定
因
過
』
，
因
為
以
『
眼
等
五
識
』
之

『
有
 

俱
有
依
』
可

成

『
異
品
』

，
此

『
異
品
』
亦

有

『
(
前

)
六
識
攝
』
因
.，以

『
淨
意
識
』
之

『
無
俱
有
依
』
可

成

『
同
 

品
』

，
此

『
同
品
』
亦

有

『
六
識
攝
』
因

。
故

有

『
共
不
定
因
過
』

，
非
真
正
的
『
法
自
相
相
違
』
過

。
)

『
決
定
 

相
違
過
』

(
者

，
可
成
)
量
云
：

(
餘

)
意
識
應
無
俱
生
、
不

共

等

(
俱
有
)
依

，
是

意

識

(
所
攝
)
故

，
如
淨
意

 

識

■，
因

、
喻
俱
成
故
，
是
以
與
原
有
所
立
『
餘
意
識
應
有
其
俱
有
依
，
六
識
所
攝
故
，
如
前
五
識
』
比

量

成

『
相
違
 

決
定
』
因

過

，
但
原
有
比
量
本
身
有
『
不
定
因
』
過

，
故

『
相
違
決
定
』
所

立

的

『
三
支
比
量
』
對
原
有
比
量
言
， 

間
接
反
映
它
有
『
法
自
相
相
違
』
之
失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九

I

。
為
要
澄
清
此
等
因
明
問
題
， 

今
試
出
各
比
量
如
後
：

比
量
一
：

宗

：
除
聖
道
、
滅
盡
定
與
無
學
位
外
，
餘
異
生
意
識
應
有
俱
有
依
。

因
：
是
前
六
識
所
攝
故
。

喻

.
•
如

前

五

識

。



比

量

二

••

宗

••除
聖
道
、
滅
盡
定
與
無
學
位
外
，
餘
異
生
意
識
應
無
俱
有
依
。

因
：
是
第
六
意
識
所
攝
故
。

喻
：
如

(
安
慧
所
許
的
)
清
淨
意
識
。

按
：
於

「
比
量
二
」
，
以

「
清
淨
意
識
」
為

「
同
品
」
，
皆

有

「
意
識
所
攝
」
因
.，以

「
眼
等
五
識
」
等

為

「
異
品
」
， 

則

皆

無

「
意
識
所
攝
」
因

。
所

以

是

「
正
因
」
的

「
真
能
立
」

。

於

「
比

量

I

」

，
以

「
前
五
識
」
為

「
同
品
」

-
有

此

「
前
六
識
所
攝
」
因
；
以

「
清
淨
意
識
」
為

「
異
品
」

，
亦
 

有

此

「
前
六
識
所
攝
」
因

，
於
是
犯
有
「
因

品

、
異
品
俱
有
此
因
」
的

「
不
定
因
過
」

，
不
能
成
立
。

由

於

「
比

量

I

」
有
不
定
因
過
，
非
決
定
的
真
能
立
•，
而

「
比
量
二
」
三
支
完
備
'
三
相
因
具
足
，
故
是
決
定
的
真

 

能

立

。
而

「
比

量

I

」
的

「
宗

支

(
餘
異
生
意
識
應
有
俱
有
依
)
」
與

「
比
量
二
」
的

「
宗

支

(
餘
異
生
意
識
應
無

 

俱
有
依
)
」
有

「
(
宗
後
陳
法
自
相
相
違
」

，
而

「
比

量
I

」
有

「
不
定
因
過
」
不
能
成
立
.，
「
比
量
二
」
無
有
諸

 

過
能
夠
成
立
，
故
窺
基
法
師
方
便
而
言
-
說

「
比

量

I
」
有

「
法
自
相
相
違
」
過

(
按

：
此

非

『
相
違
因
過
』
的

『
法
 

自
相
相
違
』

，
以
改
因
而
立
，
非
依
原
因
故
。
)

㉙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•
•
「
『
隨
何
乘
說
染
污
意
無
』
者

，
二
乘
斷
染
我
見
，
菩
薩
斷
我
法
二
執
.，然
法
執
望



二
乘
不
染
，
亦
可
名
淨
；
菩
薩
能
除
(
之

)

，
故
云
染
污
意
無
，
非
第
七
識
體
(
亦

)
無

。

『
四
位
』
者

，
三
乘
無
 

學
不
退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六
八
。

韓
鏡
清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
〔
『
如
說
四
位
不
退
菩
薩
等
』
者

〕
，
即
如
四
位
無
阿
賴
耶
：
阿
羅
漢
、
獨

覺

(
辟
支
佛
)
、 

如

來

及

(
迴
心
向
大
)
不
退
菩
薩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八

三

六

注
©

。

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阿
羅
漢
斷
此
(
染
污
末
那
)
識
中
煩
惱
粗
重
究
竟
盡
故
，
不
復
執
阿
賴
耶
識
為
自
內
我
；
 

由
斯
永
失
『
阿
賴
耶
』
名

，
說

之

為

『
捨

』

，
非

捨

I

切
第
八
識
體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•
頁

十
三
(
下

)
。 

⑪
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說

「
轉
第
七
識
得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」
即

有

「
與
清
淨
第
七
識
相
應
的
平
等
性
智
」
。
見
前
注
⑥

。 
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r

(
第
七
末
那
識
)
差
別
三
中
，
以
心
對
境
，
境
有
三
位
：
謂
我
愛
執
藏
位
、
〔
法
 

我
見
相
應
位
、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位
〕
等

。
心
亦
應
三
：

一
、
補
特
伽
羅
(
我

)
執

位

，
名

『
染
末
那
』

，
1
7
法
執
 

位

，
名

『
不
染
末
那
』
，
三

、
思
量
位
，
但

名

『
末
那
』
(
即

『
清
淨
末
那
』
)
…
…
今
第
三
說
『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』
， 

不
說
思
量
位
者
，
今
顯
第
七
有
二
位
別
•

_

、
有

漏

，
二

、
無

漏

。
無
漏
無
別
■，有
漏
位
中
有
染
、
不

染

(
差

)
別

， 

故
分
為
三
。
又
前
三
位
(
中

)
，
心

、
境
雖
相
應
，
而

境

中

『
無
垢
』
不
別
明
顯
。
今
對
彼
境
，
雖
寬

狭

不
同
，
無
 

漏
義
等
，
故

說

『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』

，
不

說

『
末
那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六
三
九
(
中

)
。

⑫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『
初
二
阿
僧
祇
』
者

，

I

阿
僧
祇
者
，
是
地
前

I

阿
僧
祇
■，從
初
地
至
(
第

)
七



地

(
為
第

)II

 (
阿
僧
)
祇

(
劫

)
。
」
見
注

㉗
。

⑬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
八

云

「
『
問
••能
緣
人
我
(
執
於
)
七
地
以
前
(
之

)
有
漏
心
時
方
言
(
是

)
有

者

-
此
 

意

是

(
指

：
當

)
入
無
漏
時
，

(
彼
我
執
便
)
捨

』
者

，
此
中
問
意
：
其
七
地
已
前
，
第
七
識
中
我
執
，
若
第
六
識

 

入
法
空
觀
(
時

)
，
即
言
捨
第
七
(
識
之
)
我
執
；
若
餘
有
漏
心
位
，
即
不
捨
第
七
我
執
，
如
下
入
無
漏
心
亦
爾
， 

何
故
人
無
漏
時
即
無
第
七
我
執
，
其
第
八
識
亦
應
捨
阿
賴
耶
(
之

)
名

，
何
故
七
地
已
前
入
無
漏
心
時
，
不

言

(
捨

) 

阿

賴

耶

(
之

)
名
？

(
又

)

『
如
下
亦
然
，
捨
此
相
應
』
者

，
如

下

明

『
法

我

(
執

)
』
中

，
亦
作
此
難
，
又
第
七
 

識
捨
相
應
縛
，
名
之
為
捨
。
」
見
注

㉗
。

「
如
下
亦
然
」
者

，
指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十
所
云
：

「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，菩
薩
見
道
，
初
現
前
位
，違

(
我

、法

) 

二
執
故
，方
得
初
起
。後
十
地
中
，執
未
斷
故
，有
漏
等
位
，或
有
間
斷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頁
五
六
(
中

)
。 

⑭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不
可
說
彼
得
互
捨
也
』
者

，
不
為
第
八
同
於
第
七
(
識

)
有

漏

、
無
漏
位
中
更

 

互
捨
也
。
染

(
第

)
七

(
末
那
)
約

『
自

體

(
之

)
染
無
』
即

名

『
捨

(
染
末
那
)
』
；

(
第
八
)
藏

識

由

『
他
縛

 

永
離
』
方

名

『
捨

』

。
」
見
注

㉘
。

㉟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謂
依
識
變
妄
執
(
之

)
實

法

(
正
確
了
知
其
)
理
不
可
得
，
說

為

『
法
空
』

，

(
而

) 

非
無
離
言
正
智
所
證
(
之

)
唯
識
性
故
，
說

為

『
法
空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.
頁

三

九

(
中

)
。

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法
空
智
者
』
至

『
名
法
空
智
果
』
者

，
意
說
入
法
空
觀
及
所
引
法
空
後

 

得

智

，
並
所
引
滅
定
等
，
皆
是
第
六
識
入
法
空
觀
，
然

(
後

)
引
得
第
七
(
識

)
相

應

(
之

)
平
等
性
智
。
」
見

《
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
九

.
頁
二
六
九
。

㉟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等
流
』
者

，
即

『
法
空
果
』

。
釋
此
果
時
，
第
七
識
亦
(
與

)
平

等

(
性

)
智
 

俱

故

，
是
法
空
智
體
(
之
同
)
類
故
也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生

，
等
流
亦
爾
，
體
類
同
故
』
者

，
『
等
流
』
者

，
即
是
法
空

 

後
得
智
及
法
空
所
引
滅
盡
定
，
俱
是
根
本
智
之
等
流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
十

.
頁

五

I

六

。

⑰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r
人

(
空

)
觀
不
然
者
，
第

六

(
意
識
)
入

『
人
空
觀
』
等

，
不
引
起
平
等
性
智
， 

若
入
法
空
觀
即
能
引
第
七
平
等
性
智
。
」
同
注

⑬

。

⑱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唯
第
七
識
人
執
可
障
彼
智
』
者

，
問
••第
六
識
中
，
人
執
亦
障
彼
『
(
平
等
性
) 

智

』

，
何
故
偏
說
第
七
(
識
而
不
說
彼
平
等
性
智
)
？
答

：

(
以
第
七
識
為
)
根

本

(
故

)
也

。
」
見
注

®

。

⑲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九
云
：

「
然

此

『
見
道
』
略
說
有
二
：

I

、
『
真
見
道
』
：
謂
即
所
說
無
分
別
智
實
證
二
空
所
顯

 

真

理

，
實

斷

(
煩

惱

、
所
知
)
二
障
分
別
隨
眠
(
種
子
)
，
雖
多
剎
那
事
方
究
竟
，
而
相
等
故
，
總

說

(
為

)

I

心
 

(
見
道
)
。
…
…
二

、
『
相
見
道
』

，
此
復
有
二

：I

 
(
者

)

『
觀
非
安
立
諦
』

，
有
三
品
心

：I

 
、
內
遣
有
情
假



(
之

)
緣

智

，
能
除
軟
品
分
別
隨
眠
，
二

、
內
遣
諸
法
假
(
之

)
緣

智

，
能
除
中
品
分
別
隨
眠
，
三

、
遍

遣

I

切
有
 

情
諸
法
假
(
之

)
緣

智

，
能

除

I

切
分
別
隨
眠
。
二

(
者

)

『
緣
安
立
諦
』

，
有
十
六
心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 

卷

三

I
 
.
頁
五
〇

(
上

)
。
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：

「
『
見
道
全
』
生
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者

，

《
疏

(
述
記
)
》
中

-
但

有

『

I

心
見
道
』 

解

。
設

『
三
心
見
道
』

(
解

，
則

)
後
二
心
有
此
『
(
平
等
性
)
智

』

，
初

I

心

無

。
多

分

有

(
此
智
)
故

，
所
以
 

《
(
成
唯
識
)
論
》
總

說

(
起
平
等
性
智
)

-

非
於
其
中
唯
起
平
等
(
性

)
智

(
而
無
清
淨
第
七
末
那
識
起
)
。
又
 

長
讀
論
文
『
見
道
』

、
『
法
空
智
』
起

(
時

，
亦

)
有
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(
生
起
)

，
不

但

(
於

)

『
修
道
』

(
位
中

 

有
也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四

三

•
頁
六
三
九
(
下

)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此
非
三
心
真
見
道
義
』
者

，
三
心
真
見
道
不
是
正
義
，
以

第

I

心

『
內
遣
有
情

 

假
緣
智
』
唯

(
是

)
生

空

，
不
遣
法
執
，
故
此
不
取
。
(
後

二

心

『
內
遣
諸
假
』
及

『
遍

遣

I

切
假
』
即
是
法
空
觀

 

遣
法
執
，
故
其
第
七
識
中
，
平
等
性
智
得
起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
九

I

。

⑩
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佛
果
四
智
，
即
六
相
中
自
性

I
分

，
有
為
功
德
『
法

』
者

，
即
是
大
圓
鏡
智
，
由
對
治

 

力

轉

去

I

切
粗
重
所
依
阿
賴
耶
識
，
轉
得
清
淨
依
他
起
性
，
遠

離

I

切
心
慮
分
別
-
所

緣

、
能
緣
平
等
平
等
，
不
可
 

宣

說

，
緣
生
法
性
不
增
不
減
，
內
證
行
相
能
現

I

切
諸
法
影
像
。
於

I
切
境
普
能
照
了
，
無
分
別
故
。
總

說

名

『
法



智

』
者

，
即

是

『
平
等
性
智
』

。
由
對
治
力
轉
去
執
著
眾
生
及
法
第
七
末
那
，
轉
得
清
淨
依
他
起
性
，
緣
鏡
智
等
及

 

淨
法
界
•，平
等
平
等
內
證
行
相
，
故
名
為
智
。

『
彼
所
緣
』
者

，
即

(
是

『
妙
觀
察
智
』

、
『
成
所
作
智
』
彼

)
餘
 

二
智
。
由
對
治
力
轉
去
世
間
分
別
六
識
，
轉
清
淨
依
他
起
性
，
或
出
世
間
或
世
出
世
彼
後
所
得
，
緣
上
真
如
及
法
智

 

等
依
他
起
性
以
為
境
界
，
無
執
分
別
似
所
緣
現
、
分
別
自
內
所
證
能
證
，
用
彼
上
說
真
如
、
法
智
為
所
緣
故
，
名

『
彼
 

所
緣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六

.
頁
三
二
四
(
中

)
。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若
是
法
觀
等
流
者
即
是
法
觀
』
者

，
若

『
法
空
後
得
智
』
及

『
法
空
所
引
滅
(
盡

) 

定

』
皆

是

『
法
空
根
本
智
』
之
等
流
.，此
後
得
智
、
滅
盡
定
皆
名
『
法
空
觀
』
。
若

由

『
生
空
根
本
智
』
所
引
起
『
生
 

空
後
得
智
』
及

『
生

空

觀

(
滅
盡
)
定

』

，
此

『
後
得
智
』
及

『
滅

(
盡

)
定

』
皆

名

『
生
空
觀
』

，
是
生
空
觀
之

 

等

流

(
故

)
。
」
見
注
⑩

。

⑪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
若
定
爾
者
』
至

『
非

法

(
空

)
觀
果
』
者

，
此

(
外
人
)
難
意
云
：
若
也
定
許

 

(
要
有
)
法

(
空

)
觀
及
果
皆
(
是

)
平

等

(
性
智
)
者

，
八
地
已
去
無
非
法
(
空

)
觀

及

法

(
空

)
果

時

，
即
應
 

恒
時
起
平
等
(
性

)
智

(
耶

)
？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•
頁
九
〇
二
(
下

)
。

©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由
此
應
說
鄰
近
果
』
者

，
此

答

(
前
問
••八
地
已
去
，
常
無
漏
心
，

I

切
時
作

 

法
空
觀
，
未
知
何
時
有
非
法
空
觀
及
生
空
後
得
智
以
及
生
空
滅
盡
定
耶
？
答
意
言
)
：
雖

(
法
空
觀
後
得
及
人
空
觀



後
得
彼
)
二
後
得
皆
名
為
果
，
遠
近
既
殊
(
按

：
法
空
觀
後
得
及
其
滅
盡
定
名
為
近
果
•，人
空
觀
後
得
及
其
滅
盡
定

 

名
為
遠
果
)
。
遠

、
近

(
二
果
)
既

殊

，
故

(
就
所
起
的
人
空
觀
及
其
滅
盡
定
時
-
平
等
性
智
即
不
現
起
，
故
知
) 

平

等

(
性

)
智
而
不
恒
起
。
」
見
注

⑯

。

⑬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或
八
地
已
去
』
至

『
亦
無
妨
』
者

，
此
法
空
無
分
別
智
後
更
不
起
後
得
，
即
自
 

入

人

(
空

)
觀

，
即

以

人

(
空

)
觀
根
本
後
得
為
『
法

(
空

)
觀
果
』

，
亦
無
妨
也
。
準

(
依

)
此

(
義

，
則

)
生
 

(
空

)
觀

即

法

(
空

)
觀

(
之

)
近

果

。
」
見
注

⑲

。

⑭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然
此
中
據
』
至

『
即
果
全
論
』
者

，
然
此
論
中
云
『
法
空
智
果
現
在
前
位
』
者

， 

約
初
解
近
果
說
；
若
約
法
空
無
分
別
智
便
入
『
人

(
空

)
觀

』
者

，
即
約
全
而
論
不
分
近
(
果

)

、
遠

(
果

)
，
只
 

言

『
法
空
智
果
起
平
等
(
性

)
智

』

，
不
說
此
果
皆
能
起
也
。
是
總
語
故
。
」
見
注

⑲

。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若
約
後
義
即
果
全
論
』
者

，
但

『
法
空
果
』
即

起

『
平

等

(
性
智
)
』

，
更
不
 

(
因

)
遠

果

而

(
除

)
去

之

，
故

云

『
全
論
』

。
」
見
注

⑪

。

⑮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其
相
見
道
及
修
道
』
乃

至

『
由
第
六
識
引
生
別
(
故

)
』
者
：
若

(
第

)
五
地
 

已

上

，
第

六

(
識
作
)
法

空

觀

(
時

)
，
能
雙
緣
真
'
俗

(
二
諦
之
境
)
，
亦

(
能

)
引

(
生

)
第

七

識

(
之

)
平
 

等
性
智
，

(
彼
智
)
亦
能
雙
緣
真
、
俗

(
之
境
)
。
若

緣

俗

(
諦
境
)
即

能

緣
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
，
亦

不

(
能

)
緣
餘



俱

事

(
的
餘
一
切
有
為
法
)
。
若
八
地
已
上
，
得

自

在

(
位

，
則
其
)
第
六
識
中
起
法
空
智
，

(
能

)
雙
緣
真
、
俗
 

(
諦
境
)
時

，
亦

(
能

)
引
第
七
識
(
使
其
亦
)
能
雙
緣
真
、
俗

(
諦
境
)
，
俗
中
即
能
通
緣
『

I

切
相
等
俗
事
』 

及

緣

『
第
八
識
』
；
若
起
第
六
識
法
空
後
得
智
，
(
彼
智
)
緣

『
似
真
如
』
時

，
亦

(
能

)
引
起
第
七
識
平
等
(
性

) 

後
得
智
而
緣
『
似
真
如
』

。
若
第
六
識
中
法
空
後
得
智
作
(
緣

)
安

立

諦

(
真
如
)
時

，
即
引
第
七
(
識
之
)
平
等
 

(
性

)
後
得
智
，
(
此

)
有
二
說
：

I

云

、
其

平

等

(
性

)
後

得

(
智

)
即

(
能

)
緣

『
似
真
如
』

，
以
十
地
位
中
， 

平

等

(
性

)
智
皆
不
能
作
安
立
諦
觀
；
若
至
佛
位
，
第
七
識
即
能
作
安
立
諦
觀
；
二
云
、
其

平

等

(
性

)
後
得
智
唯

 

緣

『
似
真
如
』

。
若
八
地
已
上
，
第
六
識
皆
容
後
得
(
智

)
唯

緣

俗

(
境

)
時

，
亦

(
能

)
引

第

七

(
識
之
)
平
等
 

(
性

)
後
得
智
，
(
彼
後
得
智
)
能

緣

『
餘
一
切
俗
事
』

，
理
不
須
疑
。
若
五
地
已
前
，
若
第
六
識
法
空
理
根
本
智

 

證

真

如

(
時

，
能

)
引
第
七
識
亦
起
根
本
智
能
緣
『
真

(
如

)
』

。
若
第
六
識
起
後
得
(
而

)
有

緣

事

(
相

，
則

) 

第
七
識
亦
(
能

)
起
後
得
智
，
則

(
能

)
緣

俗

(
境

，
即

)
緣
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
。
若
第
六
識
後
得
智
緣
『
似
真
如
』 

時

，
亦

(
能

)
引

(
第
七
識
)
平

等

(
性

)
後
得
智
緣
『
似
真
如
』

。
若
第
六
識
後
得
智
作
安
立
諦
(
觀

)
時

，
由
 

他
作
安
立
諦
(
觀

)
，
則
不
同
正
體
智
(
之

)
親

證

『
真
如
』

，
依
緣
四
諦
理
則
不
同
緣
事
之
智
。
若
第
六
識
作
安

 

立
諦
觀
時
，
引
第
七
識
，
第

七

識

(
於

)

I

念
之
中
亦
能
緣
『
似
真
如
』

，
亦

能

緣

『
第
八
識
』
.，其

『
似
真
如
』 

即

是

『
有
為
俗
諦
』

(
所

)
攝

，
其
第
七
識
後
得
智
實
是
緣
有
為
(
法
即
)
緣
有
漏
第
八
識
，
亦
緣
無
漏
『
似
真
如
』



(
即

)
相
真
如
從
本
質
說
。

(
此
即
)
亦
緣
無
漏
(
法

)

，
皆
由
第
六
意
識
(
所

)
引

(
生

)
。
若
第
六
識
作
非
安

 

立

諦

(
觀

)
時

-
則

(
能

)
親

緣

『
真
如
』

-
能
斷
迷
事
、
迷
理
煩
惱
，
能

得

(
證
入
)

『
擇
滅
無
為
(
真
如
)
』

。 

後
得
智
作
安
立
諦
觀
時
-
則
能
斷
迷
事
煩
惱
，
亦

得

(
證
入
)

『
擇
滅
無
為
(
真
如
)
』
•，若
後
得
智
得
事
-
則
不
 

能
斷
迷
事
惑
。
問
：
佛

地

位

(
中
的
大
圓
鏡
智
、
平
等
性
智
、
妙
觀
察
智
、
成
所
作
智
彼
)
四

智

，
亦
別
起
生
空
觀

 

以
否
？
答
：
又
佛
果
位
，
唯
有
法
空
觀
，
無

生

空

(
觀

)
，
以
無
用
故
。
『
或
唯
緣
第
八
(
識

)
，
或
名
緣
似
真
如
』 

乃

至

『
不
名
真
、
俗
雙
行
』
者

，
問
••此
文
中
言
『
或

』
者

，
即
是
第
二
體
否
？
問

：
此
文
中
說
第
七
(
識

)
緣

『
似
 

真
如
』

，
由
第
六
識
心
作
何
行
相
而
引
緣
(
使

)
第

七

(
識
得
)
緣

『
似
真
如
』
？
又
五
地
已
上
，
第
七
識
亦
能
緣

 

『
似
真
如
』

，
此
文
中
言
『
第

七

(
識

)
緣
似
真
如
』
即
約
五
地
已
前
(
說

)
第
七
識
中
起
後
得
智
同
說
。
答

：
若
 

(
在

)
十
地
中
，
第
六
識
法
空
後
得
智
作
安
立
諦
觀
時
，
即

(
能

)
引
第
七
識
平
等
(
性

)
後
得
智
，
有
二
說

：I 

云

緣

『
似
真
如
』

，
二
云
唯
緣
俗
(
諦

境

，
不
緣
似
真
如
)
，
並

如

前

(
說
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•
頁
 

五

I

六
至
五
一
七
。

⑯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「
『
至
五
地
中

-

方
合
此
難
合
』
者

，
餘
處
未
見
文
說
。
第
七
識
於
五
地
中
，
得

真

、 

俗

(
諦

)
為

(
所

)
緣

，
然

第

六

(識

)
引

(
發

)
之

(
而
始
)
得

(
生

者

，
此
說
)
亦

無

妨

(
礙

)
。
」
見
注

⑲

。

©
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
平
等
性
智
由
十
種
相
圓
滿
成
就
，
應
知
即
是
十
地
修
果

。I

 I

地
中
略
說
各
證

I

平
等



性

。
…
…
又
世
間
者
遍
計
所
執
，
此
本
性
無
，
說
名
寂
靜
。
如
是
寂
靜
所
顯
真
如
無
差
別
故
，
名

為

I

味

，
即
名
為

 

平
等
法
性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六

.
頁

三

I

三
(下
)
。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又

解

，
若
在
佛
果
』
乃

至

『
故
…
…
前
解
為
勝
』
者

，
此
後
解
即
有
好
。
難
曰
：
 

何
故
因
位
平
等
(
性

)
智
隨
於
妙
觀
(
察
智
)
同

I

地

，
五
地
真
、
俗
既
雙
緣
，
第

七

隨

(
第

)
六

(
識
而
雙
)
緣
 

真

、
俗

。
若
言
五
地
第
七
識
唯
緣
俗
(
佛
境
)
者

，
亦
應
因
中
平
等
(
性

)
智
不
隨
妙
觀
(
察
智
而
)
同

I

地

，
故
 

前

解

(
為
殊
)
勝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
五

I

七

。

@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性
未
離
故
』
者

，
第

八

(
識

)
未
能
全
離
執
故
。
有

云

『
性
未
離
故
』 

者

，
意
說
七
地
已
前
，
若
不
入
無
漏
觀
，
第
七
亦
與
我
執
相
應
，
以
未
不
離
執
故
(
按

■■應

言

『
以
未
離
執
故
』
) 

平
等
性
智
得
緣
賴
耶
。
此
解
為
正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七
〇

。

@

「
初

、
廣
前
人
執
」
句

，
本

在

「
前
後
不
同
」
之

後

，
今
依
韓
鏡
清
先
生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後

移

於

「
唯
廣
初
二
 

故J

後

，
以
順
應
其
文
意
。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一
八
四
五
注

®
及
注

㉚
。

⑩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人
我
是
主
宰
』
至

『
人
我

狭
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辨
人
我
、
法
我
二
種
差
別
， 

要

(
以

)
法
我
為
本
，
方
起
人
我
。
問
：
何

故

名

『
人
我
』
？
答

■■依
人
計
我
，
故

云

『
人
我
』

。

『
我

』
有
主
宰

 

用

故

。

『
主

』

(
有

)
自
在
用
；

『
宰

』
有
割
斷
用
。
亦
計
我
及
作
者
、
受
者
等
用
故
。
然

『
法
我
』
者

，
謂
依
法



體
有
執
持
自
性
等
勝
用
，
是
有
自
在
等
勝
用
。
今

言

『
法
我
』

，
約
自
在
義
，
不

約

(
主

)
宰

義

，
以
法
我
寬
故
。
」

見

注

@

。

⑪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『
問
••人
中
亦
可
言
迷
理
，
法

中

(
亦
可
言
)
起

事

執

(
而
迷
事
)
』
者

，
今
此
 

相
翻
：
又
問
：
既

言

『
人
執
依
事
起
』

，
亦
可
人
執
迷
理
起
；
既

言

『
法
執
迷
於
理
』

，
亦
可
法
執
迷
事
起
。
」
見
 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
五

I

八

。

⑫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云

『
(
難

)
淺
喻
云
：
若
執
是
杌
，
即
執
人
』
乃

至

『
杌
應
非
是
法
執
』 

者

，
此
疏
中
不
念
作
此
問
癡
難
喻
，
此
中
問
意
：
若
先

執

(
是

)
杌

已

，
後

方
執
(
是

)
人

，
(
始

)
可

許

『
執
杌
』 

是
法
執
，
『
執
人
』
是
人
執
，
可

得

『
人
執
依
法
執
』

。
(
今

)
既
迷
杌
起
人
執
故
，
『
迷
杌
』
不
是
法
執
，
(
以

) 

『
迷
』
與

『
執

』
別

，
如

何

(
可

)
說

『
人
執
依
法
執
』

(
耶

)
？
」
見
前
注
。

⑬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答
意
云
：

『
迷

』
謂
不
了
，
『
執

』
亦
不
了
，
要
由
不
了
方
起
執
故
。
不
了
杌
時
， 

似
執
於
法
，
故
以
為
喻
。
有
迷
不
必
執
，
有
執
必
是
迷
，
以
寬
喻

狭

，
於
理
無
失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 

頁

八

九

I

。

㉔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喻
取
少
分
，
不
可
全
同
，
但
取
捨
一
心
中
行
相
非

I

，
不

為

(
取
二
)
境

也

。
今
 

言

『
行
相
』

，
非

(
指

)
見

(
分
及
)
相

分

，
當

(
指
其
)
行
解
相
貌
非

I

種

故

。
」
同
前
注
頁
八
九
二
。



如

理

《
誰
識
義
演
》
卷

八

云

「
『
共
許
識
喻
』
者

，
護

法

、
安
慧
彼
此
共
許
識
多
行
相
，
名

為

『
共
許
識
』

，
即
 

喻
不
共
(
許

)
執
心
者
，
護
法
許
我
執
生
時
，
必
帶
法
執
；

(
但

)
安
慧
不
許
，
以
第
七
識
唯
有
我
執
，
無
法
執
故
， 

名

『
不
共
許
執
心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
七

I

。

©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■
•
「
《
疏
》

『
疑
於
理
，
印
於
事
』
等

者

，
且
任
不
正
義
難
也
。
難
非
執
者
亦
且
任
不

 

正

義

。
答
望
護
法
宗
，
不
許
疑
'
印
俱
生
故
，
故
且
疑
他
世
為
有
為
無
，
於
彼
生
何
欲
、
勝
解
等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 

經
》
卷
七

九

.
頁
二
七

I

。

㉚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r

『
彼
雖
非
執
』
等

者

，

『
雖
』
言
兼
於
得
失
；
今
取
得
也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 

卷

四

三

.
頁
九
〇
三
(
上

)
。

㉗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境

、
行
別
者
，
亦
不
俱
起
■，今
此
不
違
，
故
許
俱
起
』
者

，
若
於
二
境
之
上
起

 

二
執
者
，
(
此

)
必

不

俱

(
時
而
)
起

；
今
於
一
境
之
上
起
二
執
，
則

得

俱

(
時
而
)
起

。
」
見
注

⑪

。

⑱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『
頓
悟
菩
薩
除
見
道
全
』
乃

至

『
即
約
念
時
，
唯
人
觀
故
』
者

，
若
約
一
心
見
道
， 

第

六

(
意

)
識
起
法
空
觀
(
無
分
別
智
)
時

，
即

(
與
法
執
相
)
違

，
(
故

)
第

七

識

(
的

)
法
執
不
行
。
若
約
三
 

心
見
道
，
若
初
心
第
六
(
意

)
識
唯
起
人
空
觀
(
智

)
時

，
即
第
七
識
中
(
的

)
法

執

(
仍
得
)
現
行
；
若
起
後
二
 

心

，
其
第
六
識
唯
起
法
空
觀
(
智

)
，
即

違

(
法

執

，
故
其
)
第
七
識
(
的

)
法
執
不
行
。
然

(
就

)
正
義
中
(
言

)
，



唯

取

I

無

間

(
道
及
)

I

解

脫

(
道

)
為
真
見
道
是
正
義
-
其
三
心
見
道
皆
是
相
見
道
；
若

不

(
依

)
正

義

，
即
許
 

三
心
見
道
(
亦

)
是
真
見
道
。
」
見
注

⑪

。

⑲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若
住
散
、
定

心

，
有

漏

、
無
漏
心
』
者

，
此
等
聖
者
若
住
散
心
，
若
住
有
漏
定

 

心

，
若
有
漏
心
，
若
無
漏
心
時
，
皆
有
法
執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
五

I

八
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若
住
散
'
定

心

，
即
散
心
有
漏
之
位
，
定
即
是
定
心
，
除
法
空
觀
外
， 

餘
生
空
觀
等
諸
定
心
，
粗
觀
不
障
細
法
執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七
二
。

㉚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然

此

I

切

』
至

『
大
勢
相
似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此
等
菩
薩
多
起
法
執
，
故
 

云

『
相
似
』

。
我
執
已
伏
，
或
已
斷
故
，
更
不
起
。
前
七
地
有
學
、
頓

悟

(
菩
薩
)
容
我
法
二
執
間
起
，
不
同
第
八

 

地
已
去
■，
八
地
已
去
，
法
執
有
行
(
或

)
不
行
；
若
法
空
觀
相
續
即
不
行
，
若
人
空
觀
相
續
(
則

)
法

執

(
仍

)
現
 

行

，
乃
至
十
地
滿
心
方
永
除
斷
。
若
有
學
迴
心
及
頓
悟
菩
薩
，
我
執
至
七
地
滿
心
伏
盡
，
至
+
地
滿
心
斷
種
；
第
六
 

識

我

見

(
於

)
第
四
地
伏
，
第

七

(
識

)
我
見
至
七
地
終
心
伏
不
行
也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㉛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若
不
然
者
』
至

『
無
有
漏
心
隔
』
者

，
若
也
不
許
『
細

(
執
不
)
障

(
粗
觀

 

現

)
行

』
爾

•，即
應
三
地
法
(
空

)
觀
恒
行
，
以
無
有
漏
(
觀

)
而
為
隔
故
。
或
不
然
者
，
顯
彼
細
障
有
不
行
時
， 

即

法

(
空

)
觀

起

。
前
解
為
勝
。
『
以
此
為
證
』
者

，
以

(
第

)
八

地

法

(
空

)
觀
不
恒
，
證
上
三
地
而
第
七
識
得



有
法
執
。
或
以
此
論
而
為
證
也
。
即

此

文

『
猶
起
法
執
，
不
相
違
故
』

。
」
見
注

㉟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若
不
然
者
』
至

『
有
漏
心
隔
』
者

，
此
意
說
•■若
不
八
地
以
上
起
法
執
者
，
即
 

應
八
地
已
上
恒
起
法
(
空

)
觀

，
第
七
識
中
無
漏
相
續
，
更
無
有
漏
，
以
安
慧
師
不
許
第
七
(
識

)
有
法
執
，
故
作
 

是

說

。
問
：
若
對
安
慧
彼
師
不
許
有
淨
第
七
，
何
得
難
云
『
無
漏
相
續
』
者
？
答

：
前
來
已
成
三
位
有
第
七
識
訖
， 

恐
彼
不
許
(
第

)
七

(
識

)
有
法
執
，
故
作
是
說
。
論

云

『
八
地
已
上
，
猶
起
法
執
』

，
此
說
第
七
(
識

)
，
非
第

 

六
識
；
若
許
第
六
有
有
漏
心
，
應
起
人
執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九
二
。

©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設
未
永
斷
彼
人
執
種
』
等

者

，
此
釋
伏
難
。
謂
有
難
云
：
若
許
第
六
(
識

)
有
 

有
漏
心
，
即
令
起
人
執
者
，

(
則

)
二
乘
無
學
(
亦

)
應
起
人
執
，

(
以

)
許

有

(
有

)
漏

故

。
由
此
釋
云
：
八
地
 

以

上

，
彼
未
永
斷
人
執
種
故
，
無
學
不
然
，
不
可
為
例
。
」
見
前
注
。

◎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全
文
收
入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中

，
故

《瑜
伽
論
》
卷
七
十
八
述
彼
經
文
云
：

「
世

尊

，
此
諸
地
中
煩

 

惱
隨
眠
可
有
幾
種
？
善
男
子
，
略
有
三
種
：

一
者
、
害
伴
隨
眠
，
謂
於
前
五
地
•，何
以
故
？
善
男
子
，
諸

『
不
俱
生
 

現
行
煩
惱
』
是

『
俱
生
煩
惱
現
行
』

(
之

)
助

伴

，
彼

於

(
五
地
後
)
爾
時
永
無
復
有
。
二
者
、
羸
劣
隨
眠
，
謂
於
 

第

六

、
第
七
地
中
，
微
細
現
行
；
若
修
所
伏
，

(
則

)
不
現
行
故
。
三

者

、
微
細
隨
眠
，
謂
於
八
地
以
上
；
從
此
以

 

去

，I

切
煩
惱
不
復
現
行
，
唯
有
所
知
障
為
依
止
故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七
三
三
(
上

)
。

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二
障
三
處
過
』
者

，
如

(
卷

)
十

《
(
述
記
)
疏
》

(
文
所
)
解

。
」

見
注

⑲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二
障
三
處
過
』
者

，

(
謂

)
見

道

、
八

地

、
金
剛
心
名
『
三
處
』
也

。

『
見
道
 

(
所
對
治
的
)
過

(
失

)
』

(
是
指
)

『
(
後
天
)
分

別

(
的
煩
惱
障
'
所
知
障
彼
)
二
障
』

，

(
障
礙
見
道
，
入
 

見
道
時
必
要
斷
之
)
。

『
八

地

(
所
對
治
的
)
過

(
失

)
』

(
是
指
)

『
俱

生

(
煩

惱

、
所
知
)
現
行
』

，
(
法
空
 

智
現
行
時
必
要
伏
之
)
。

『
金

剛

心

(
所
對
治
的
)
過

(
失

)
』

(
是

指

I

切
煩
惱
、
所
知
)
二
障
種
子
也
，

(
入
 

究
竟
位
金
剛
喻
定
中
必
須
斷
除
殆
盡
)
。
問
：

(
彼
俱
生
所
知
障
，
在

)
八
地
已
上
，
第

七

(
識

)
猶
許
現
行
，
如
 

何

說

『
過

』
？
答

：

(
此

)
約

(
第

)
六

識

說

(
永
伏
之
)
，
故
不
相
違
。
」
見
注

㉛
。

©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契
經
說
八
地
已
上
，

I

切
煩
惱
不
復
現
行
，
唯
有
所
依
所
知
障
在
』
者

，
『
所
 

依

』
者

，
今

有

二

解

：I

云

『
所
知
障
』
是
所
依
，
『
煩
惱
障
』
是
能
依
■，煩
惱
已
無
，
唯
有
所
依
(
之

)
所
知
障
在
， 

故

《
(
解
深
密
)
經
》
云
繫
如
曾
木
依
地
生
長
，
若
境
曾
皆
木
雖
壞
，
如
是
煩
惱
皆
依
無
明
住
地
(
所
知
障
)
而
得
 

生
長
；
若
無
無
明
住
地
(
所
知
障

)
-

其

煩

惱

(
障

)
亦

無

。
舊
來
皆
作
此
解
。
二

云

『
第
七
識
是
第
六
識
(
的

) 

所
依
根
』

，
第
六
識
是
『
能
依
』

，
唯

有

『
所
依
第
七
識
』
中

(
的

)

『
所
知
障
』

。
哲
法
師
云
『
曾
以
此
義
問
疏

 

主

(
窺
基
法
師
)
，
疏

主

(
認

)
可
此
解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
五

I

九

。



©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說
彼
地
地
皆
能
斷
故
』
者

，
第

六

(
識
之
)
法

執

，
地
地
既
斷
，
云
何
得
言

 

『
所
知
障
在
』
？
若
言
應
在
(
而

)
據

少

(
分

)
在

者

，
此
亦
不
然
-
既
法
執
起
，
煩
惱
應
行
，
如

《
(
述
記
)
疏
》
 

下

(
文
所
)
難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九
〇
三
(
上

)
。

@
道
邑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
若
謂
彼
說
』
至

『
中
法
執
種
』
者

，此
設
許
安
慧
如
是
救
，非
彼
許
(
第

)
七

(
識

) 

有
執
種
。
又
此
所
破
非
安
慧
師
，
由
彼
不
許
第
七
識
中
有
現
(
行

)
法

執

，
以
安
慧
義
為
此
難
也
。
」
見
注

㉛
。

@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若
言
第
六
識
可
起
現
行
法
執
』
至

『
第

七

(
識

)
是
所
依
』
者

，
意
 

云
：
外
人
若
言
『
第

七

(
識

)
無
法
執
，
第
六
識
許
起
，
言
為
依
』
者
不
然
。
未
知
與
何
法
為
依
？
夫
論
為
所
為
者

 

而
與
諸
法
為
其
所
依
，

(
則

)
第

六

識

(
於
第
)
八
地
以
上
以
恒
無
漏
，

I

切
煩
惱
、
所

知

(
障
皆
悉
不
行
，
如
何
 

得
法
執
仍
為
所
依
耶
？
以

(
第
六
識
)
不
得
為
所
依
，
明

知

取

『
第
七
識
中
法
執
所
知
障
為
所
依
』
也

。
問
曰
：
次
 

言
第
七
識
中
所
知
障
為
所
依
(
者

)

-

與
何
法
為
依
？
答
曰
：
與
前
六
識
中
煩
惱
、
所
知
障
為
依
也
。
問

••第
六
識

 

至

(
第

)
八
地
已
上
，
恒
起
無
漏
，
云
何
言
與
前
六
識
煩
惱
等
(
障
而
)
為
所
依
？
答

：
誠
如
所
難
，
故

《
論
》
引
 

經
云
：
八
地
以
上
，
煩
惱
皆
不
現
行
，
唯
有
所
依
所
知
障
在
(
第
七
)
意

，
證

(
知

)
八
地
以
上
第
七
識
中
有
『
所
 

依
所
知
障
法
執
』
在

-
不
依

須

I

切
時
與
煩
惱
為
所
依
，
但
此
以
前
曾
與
六
識
中
現
行
煩
惱
等
為
所
依
故
，
得

『
所
 

依

』
名

，
(
第

)
六

(
識

)
非

(
是

)
所

依

，
第

七

(
識

)
是
所
依
者
，
意

說

(
第

)
六
識
中
所
知
障
不
得
為
所
依
，



第
七
識
中
所
知
障
為
所
依
也
。
是
根
本
故
，
六
識
中
煩
惱
起
，
皆
由
第
七
(
識

)
中

(
有

)
煩

惱

(
障

)
等

也

。
」

同
注

⑲

。

親

光
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七
云
：

r

煩

惱

障

中

-
有

所

知

障

，
是

『
所
依

』
故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六

.
頁
 

三
二
三
(下
)
。

⑱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何
法
為
障
』
等

者

，
若
第
六
識
起
，
生

空

(
人
空
)
無

漏

，
能
礙
人
執
，
令
不
 

現

行

，
今
既
有
漏
，
不
礙
生
執
(
我
執
)
，
如
何
不
執
？
」
同
注

㉛
。

©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不
見
餘
時
第
六
意
識
唯
有
法
執
，
經

於

I

切
時
都
無
人
執
』
者

，
此
意
返
顯
故
， 

不
見
餘
八
地
至
十
地
已
來
，
經

I
劫
之
中
，
第
六
識
中
唯
起
於
法
執
，
不
起
我
執
，
故
知
第
七
識
經
此

I

劫
之
中
猶

 

起
法
執
；
第

六

(
識
則
)
常
無
漏
。
若
七
地
已
前
菩
薩
，
第
六
識
中
起
法
執
。
」
同
見
注

㉔
。

®
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：

「
所
知
障
中
，
縱
不
善
，
(
亦

)
不

覆

(
障

)
二
乘
，
(
故

)
名

『
無

覆

(
無
記
)
』
•， 

(
但

)
障
菩
薩
，
名

『
有

覆

(
無
記
)
』
。
又
解
：
不
善
心
中
，
亦
唯
無
記
，
與
煩
惱
障
不
相
違
也
。
問

：
智

障

(
所
 

知
障
)
不
障
於
二
乘
，
即

名

『
無
記
』
；
惑

障

(
煩
惱
障
)
不
障
於
菩
薩
，
應

名

『
無
記
』

(
耶

)
？
答

：
聲
聞
唯

 

求

(
人

空

)

一
果
，
智

障

(
所
知
障
)
故

名

『
無

覆

(
無
記
)
』
；
菩
薩
雙
求
(
人

空

、
法
空
)
二
果
，

(
故

)
惑
 

障

(
煩
惱
障
)
故

非

『
無

覆

(
無
記
)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六
四
〇
(
上

)
。



⑪
親

光
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卷

七

云

：

r

若

所

知

障

，
就

二

乘

說

(
是

)
無

覆

無

記

(
所

攝

)

。
四

無

記

中

何

(
種

)
無
記

 

(
所

)
攝

(
耶

)
？

『
異

熟

生

(
無

記

)
』

(
所

)
攝

-
以

從

異

熟

識

(
所

)
生

起

故

。
何
者
非
異
熟
生
？
如
增
上

 

緣

，
餘

所

不

攝

(
者

)
皆

此

(
增

上

緣

所

)
攝

。
威

儀

、

(
工

巧

、
能

變

)
等

心

不

堅

執

故

，
無

(
所

知

、
煩

惱

)
 

二

障

體

。
」
同
見
注
©

。

⑫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
八

云

：

「
『
然

有

別

名

，
此

不

在

彼

』

，
乃

至

『
非

餘

三

(
故

)
』
者

，

一
云
：
三
性
法
總

 

名

『
異

熟

生

』

，
從

異

熟

(
果

所

)
生

(
故

)

，
即

『
四

無

記

』
皆

名

『
異

熟

生

』

。
今

即

無

記

法

是

『
異

熟

生

』

，
 

(
彼

)
餘

(
威

儀

、
工

巧

、
能

變

)
三

(
法

)
非

(
名

)

『
異

熟

生

』

，
即

是

『
總
名

中

之

別

名

』

。
然

『
無
記
異

 

熟

生

』
之

別

(
名

)

，
則

不

在

彼

威

儀

、
工

巧

、
變

化

等

別

名

中

攝

。
此

『
無

記

異

熟

生

』
是

總

名

中

『
異

熟

生

』
 

攝

。
言

四

無

記

是

『
總

名

異

熟

生

』

，
是

此

四

中

『
總

名

之

別

名

』

，
非

彼

三

名

攝

。
餘

三

不

攝

者

，
皆

是

『
異
熟

 

生

』
攝

，
猶

如

四

緣

•，
前

(
因

緣

、
所

緣

緣

、
等

無

間

緣

)
三

緣

雖

亦

是

『
增

上

緣

』

，
又

顯

差

別

，
分
出
餘
前
三

 

緣

；
前

三

緣

不

攝

者

，
皆

『
增

上

緣

』
攝

，

『
四

無

記

』
者

，
是

『
異

熟

生

』

，
為

顯

差

別

故

，
如

於

餘

三

無

記

，
 

餘

三

無

記

不

攝

者

，
皆

是

『
異

熟

生

無

記

』

(
所

)
攝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八

十

.
頁

五I

九

。

⑬
親

光
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卷

七

云

：

r

言

二

障

者

，I

、
煩

惱

障

，
二

、
所

知

障

。
惱

亂

身

心

，
令

不

寂

靜

，
名

『
煩
惱

 

障

』
；
覆

所

知

境

無

顛

倒

性

，
令

不

顯

現

，
名

『
所

知

障

』

。
煩

惱

障

者

，
謂

執

實

我

薩

迦

耶

見

(
我

執

)
以
為
上



首

，
百

二

十

八

根

本

煩

惱

及

隨

煩

惱

，
若

所

發

業

，
若

所

得

果

，
皆

攝

其

中

，
皆

以

煩

惱

為

根

本

故

。
所

知

障

者

，
 

謂

執

遍

計

所

執

諸

法

薩

迦

耶

見

(
法

執

)
以

為

上

首

，
所

有

無

明

法

愛

恚

等

諸

心

、
心

法

及

所

發

業

並

所

得

果

，
皆

 

攝

其

中

，
皆

以

法

執

及

無

明

等

為

根

本

故

。
有

義

：
法

執

及

無

明

等

遍

在I

切

善

、
惡

、
無

記

有

漏

心

品

，
及
與
二

 

乘

無

漏

心

品

，
皆

不

了

達

法

無

我

故

。
…
…
有

義

.
■
唯

在

不

善

、
無

記

有

漏

心

品

。
…
…
諸

煩

惱

障

體

唯

在

不

善

、 

有

覆

無
記
二
心
中
有
；
若

法

執

等

所

知

障
體
亦
在
無
覆
無
記
心
中
，
二
乘
無
學
亦
現
行
故
；
無

學

位

中

無

有

不

善

、 

有
覆
無

記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六

.
頁

三

二

三

(
上

'
中

)

。

⑭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十

云

：

「
所

知

障

中

，
見
所
斷
種
於
極
喜
地
見
道
初
斷
•，
彼

障

現

起

，
地

前

已

伏

。
修
所
斷
種
於

 

十

地

中

漸

次

斷

滅

，
金
剛
喻
定
現
在
前
時
方
永
斷
盡
；
彼

障

現

前

，
地

前

暫

伏

，
乃

至

十

地

方

永

伏

盡

，
八

地

以

上

，
 

(
第

)
六

識

俱

者

不

復

現

行

，
無

論

觀

及

果

相

續

能

違

彼

故

。
第

七

俱

者

猶

可

現

行

，
法

空

智

果

起

位

方

伏

。
前
五

 

轉

識

設

未

轉

依

，
無

漏

伏

故

，
障

不

現

起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I

 
.
頁

五

四

(
上

)

。



明
第
七
識
二
教
及
六
理
得
證

辛

二

、
引

二

教
六
理
證
有
此
識

分
三
•
•

(
壬

一

 )
引
二
教
證
有
第
七
識
 

(
壬
二
)
引
六
理
證
有
第
七
識
 

(
壬
三
)
結
會

壬
I

 
、
引

二

教
證
有
第
七
識

【論
文
】
云
何
應
知
此
第
七
識
，
離
眼
等
識
有
別
自
體
？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二

大

段

、
引

教

及

理

證

有

此

識

。
文

中

有

三

：
初

問

，
次

答

，
後
釋

 

頌

。

下

、
會

唯
立
六
識
是
也
。
小
乘
執
此
即
是
六
識
入
過
去
者
，
故

為

此

問

。

【論
文
】
聖
教
、
正
理
為
定
量
故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答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■總

以

教

、
理

為

量

，
二

、
別

以

教

理

為

量

。
是

總

答

也

。
 

【論

文

】
謂
薄
伽
梵
處
處
經
中
，
說
心
、
意

、
識
三
種
別
義
。
集
起
名
心
，
思
量
名
意
， 

了
別
名
識
，
是
三
別
義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別

答

。
於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依

顯

經

以

教

證

有

，
次

、
依

隱
經
以
理
證
有
。
 

初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不

共

許

經

，
二

、
共

許

經

。

明
此
等
經
通
大
小
有
，
然

七

十

六

、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①
及

《
楞
伽
》
②
大

有

文

。
 

小

乘

謂

未

來

名

心

，
過

去

是

意

，
現
在
是
識
等
種
種
分
別
③

，
然

無

別

體

.， 

今

顯

於

經

，
言

別

有

體

。

(
略

)

【論
文
】
如
是
三
義
，
雖
通
八
識
，
而
隨
勝
顯
，
第
八
名
心
，
集
諸
法
種
起
諸
法
故
；
 

第
七
名
意
，
緣
藏
識
等
，
恒
審
思
量
為
我
等
故
；
餘
六
名
識
，
於
六
別
境
， 

粗
動
間
斷
了
別
轉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雖

通
八
識
皆
名
心
、意

、識

，
而
隨
勝
顯
第
八
名
心
，為

一

切

現

行

熏

，是

「
集

 

諸
法
種
」

•，
現

行

為

依

，
種

子

識

為

因

，
能

生

一

切

法

故

，
是

「
起
諸
法
」

。
 

然

六

十

三

中

，
心
等
具
有
此
通
、
別

名

，
所
以
稍
廣
④

。



「
第

七

名

意

，
恒
審
思
量
為
我
等
故
」

，
因

中

有

漏

，
唯
緣
我
境

⑤

；

無
漏

 

緣

第

八

及

真

如

，
果
上
許
緣
一
切
法
•，
故

言

「等
」
也

。

餘

六

識

名

識

，
「
於
六
別
境
」
體

是

「
粗

」

、
「
動

」

、
有

「
間
斷
」
法

。
「
了
 

及
轉
故
」

。
易

了

名

「
粗

」

，
轉

易

名

「
動

」

，
不

續

名

「
間

」

。
各

有

此

勝

， 

各

別

得

名
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
《
入
楞
伽
》
伽
他
中
說
：
藏
識
說
名
心
，
思
量
性
名
意
，
能
了
諸
境
相
， 

是
說
名
為
識
⑥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何
以
知
心
等
是
第
八
等
耶
？

即

是

彼

經

第

九

卷

頌

。
舊

云

•
•
「
本

識

但

是

心

，
意

能

念

境

界

，
能
取
諸
境

 

界

，
故

我

說

唯

心

。
」
然
彼
錯
翻
⑦

。
次

下

、
顯
證
第
八
是
無
記
等
，
謂

：r

心
 

常

無

記

法

，
意

二

邊
取
相
；
取

現

法

是

識

，彼
是
善
不
善
⑧

。
「
意
二
邊
」
者

， 

應

言

「
有

我

、
我
所
執
」
⑨

，
頌

翻

錯

也

，
不

計

斷

、常

故

。
即
第
八
是
「
心
」
， 

第

七

是

「
意

」

，
思

量

性

故

；
餘

六

是

「
識

」

，
六
是
能
了
諸
境
相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大
乘
經
，
處
處
別
說
有
第
七
識
，
故
此
別
有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謂

《
入

楞

伽

》

及

上

下

無

量

文

⑩

，
及

《
佛

地

經

》
等

亦

爾

，
說
有
平
等

 

智

⑪
；

《
莊
嚴
論
》
說
轉
第
七
識
得

⑫
。
此

唯

大

乘

所

信

。

【論

文

】
諸
大
乘
經
是
至
教
量
，
前
已
廣
說
，
故
不
重
成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經
教
成
佛
說
第
七
非
無
。

【論

文

】

《
解
脫
經
》
中
亦
別
說
有
此
第
七
識
。
如
彼
頌
言

：

「
染
污
意
恒
時
，
諸
惑
 

俱
生
滅
；
若
解
脫
諸
惑
，
非
曾
非
當
有
。
」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大

、
小
乘

通

許

之

經

。

非
是
解
解
脫
義
名
「
解
脫
經
」
。
然

《
四
阿
含
》
不
攝

零

散

之

經

，
諸

部

皆

有

， 

如

《
天
請
問
經
》
等

並

是

為

《
阿
含
》
不

攝

。
此

經

解

脫

阿

含

，
故

名

為

《
解

 

脫
經
》

⑬
；
若

言

「
零
落
經
」

，
名

字

惡

也

。
其
此
頌
文
長
行
自
解

⑭
。

【論

文

】
彼
經
自
釋
此
頌
義
言
：
有
染
污
意
，
從
無
始
來
與
四
煩
惱
恒
俱
生
滅
，
謂
我
 

見

、
我
愛
、
及
我
慢
、
我
癡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釋

頌

初

半

。

無

明

為

後

，
同

《
瑜
伽
》
等

⑬
，
以

是

主

故

。
如

《
攝

論

》
中

無

性

第

一

，



世
親
亦
然

⑯
。
解

云

：
由

我

故

起

慢

。
此

二

有

，
故

有

愛

.，
此

三

，
皆
用
無

 

明

為

因

。
然

今

少

別

。

【論

文

】
對
治
道
生
，
斷
煩
惱
已
，
此
意
從
彼
，
便
得
解
脫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釋

頌

後

半

中

，
初

句

。

成

無

學

竟

，
居

解

脫

道

中

，
此
意
從
彼
無
間
道
斷
已
，
解
脫
道
中
便
得
解
脫
， 

更

不

為

拘

。

【論

文

】
爾
時
，此
意
相
應
煩
惱
，非
唯
現
無
，亦
無
過
、未

，過
去
、未
來
無
自
性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釋

第

四

句

。

住

無

學

位

，
此
意
相
應
諸
煩
惱
等
，
非

唯

現

無

，
亦

無

過

未

。
現

在

，
理

無

， 

不

俱

起

故

，
種

已

斷

故

。
然
薩
婆
多
等
計
惑
雖
斷
，
於

過

、
未

世

仍

有

體

在

， 

去

來

世

有

故

。

今

舉

共

許

，
則

云

「
非

唯

現

無

」

。
偏

破

彼

宗

，
故

云

「
亦

無

過

未

」

，
過
 

未

無

體

故

。
頌
中
唯
言
去
來
無
，
不

言

現

在

無

，
為

極

成

故

。

此

經

，
大

小

共

信

，
十

八

部

共

許

。
諸

部

解

別

••上

座

部

等

計

即

染

第

六

，



諸

惑

許

並

生

。
別
有
細
心
是
第
六
意
，
恒

現

行

故

，
如

受

生

心

等

。

大

眾

、
經

部

等

解

..如

常

施

食

、
受

樂

，
非

謂

一

切

時

有

，
名

恒

。

薩

婆

多

等

，
非

四

惑

同

時

俱

。
此

即

前

後

有

俱

，
常

施

食

等

。

今

大

乘

云

：
即
是
我
第
七

識

。

此

中

至

教

，
諸

論

所

無

。

【論
文
】

如
是
等
教
，
諸
部
皆
有
，
恐
厭
廣
文
，
故
不
繁
述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指

略

說

也
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庚
二
)
「長
行
正
釋
(第
二
末
那
能
變
識
相
)
」
中

，
合
有
兩
大
部
分
， 

上
文
經
已
完
成
第
一
部
分
，
即

(辛
一
)
「以
八
段
十
門
辨
(末
那
)
識
相
」
，
下
文
則
 

是
第
二
部
分
，即

(辛
二
)
「引
二
教
六
理
證
有
此
(末
那
)
識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 

「自
下
〔是
〕第
二
大
段
，引
教
及
理
證
有
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
。
」
今
又
可
分
成
三
部
分
：
 

(壬
一
)
「引
二
教
證
有
第
七
識
」
、
(壬
二
)
「引
六
理
證
有
第
七
識
」
及

(壬
三
)
「結
 

會
」
。今
文
即
是
(壬
一
)
「引
二
(種
經
)教
證
(明
)有
(第
二
能
變
識
亦
即
)第
七
(末



那
)
識

(的
存
在
)
。
」

㈠
徵

問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有
外
問
言
：
「云
何
應
知
此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，離
眼
等
 

識
有
〔其
〕
別

〔異
的
〕
自
體
〔性
耶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此
引
二
教
及
六
理
證
有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，文
中
有
三
： 

初
二
徵
〕問
，次
二
總
〕答

，後

'
別
〕釋
頌
二
外
人
所
問
，其
理
據
即
〕下
〔文
所
〕 

會

〔彼
〕
唯
立
六
識
〔的
思
想
〕
是
也
。
〔因
為
〕
小
乘
執
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即
是
〔眼
 

等
前
〕
六
識
入
〔於
〕
過
去
者
〔便
是
〕
，
故
為
此
問
：
〔
『云
何
應
知
此
第
七
識
離
眼
 

等

(六
)
識
有
(其
)
別

(異
的
)
自
體
(耶
)
？
』
〕
」

㈡
總

答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總
回
答
云
：
「
〔由
於
〕
聖
教
〔及
〕
正
理
〔可
作
〕
為
 

定
量
〔依
據
〕
，故

〔應
知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離
眼
等
前
六
識
有
其
別
異
的
自
體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答
〔外
所
徵
問
〕中
，〔可
〕有
二
〔段
文
字
〕初

、總
以
〔經
〕 

教

〔及
義
〕
理
為
〔正
〕
量

〔來
作
回
答
〕
，
二
、別
以
教
理
為
〔正
〕
量

〔來
作
回
答
。 

今
言
『聖
教
、
正
理
為
定
量
，故

(知
此
第
七
識
離
眼
等
識
有
別
自
體
)
』
者
〕
，
是

『總
 

(以
教
、
理
為
正
量
來
作
回
)
答
』
也

。
」



㈢
依

不

共

許

顯

經

以

教

證

有

第

七

識

■■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前
文
已
完
成
『總

以
教
、
理
為
量
以
作
回
答
』
〕
，自
下
〔別
是
〕
『別

(以
教
理
為
正
量
以
作
回
)
答
』
。 
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依
顯
經
以
教
證
有
(第
七
末
那
識
)
，
次

、
依
隱
經
以
理
證
有
(第
七
 

末
那
識
)
。
初
中
有
二
：
初
、
(依
)
不
共
許
經
，
二
、
(依
)
共
許
經
。
」
初

、
「依
 

不
共
許
經
」
中
又
開
成
三
：
即
甲
、總
解
，
乙
、別
解
，
丙

、引
經
。

甲

、
總

解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總
解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『
(以
)
聖
教
、
正
理
為
定
量
』 

者
〕
，
謂
薄
伽
梵
(世
尊
)
處
處
經
中
，
說
心
、
意

、
識
三
種
別
義
。
集
起
名
『心
』
， 

思
量
名
『意
』
，了
別
名
『識
』
，是
〔為
〕
三
〔種
各
〕別
〔不
同
〕義

〔類
的
心
識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謂
薄
伽
梵
處
處
經
中
說
心
、意

、識
三
種
別
義
…
…
』 

者
〕
，
明
此
等
經
通
大
〔乘
與
〕
小

〔乘

倶

〕
有

，
然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七
十
六
 

〔與
其
中
所
引
〕
《解
深
密
經
•

(
心
意
識
相
品
第
三
)
》
及

《
(入
)
愣
伽
(經
)
》
〔卷
 

二
等
皆
是
〕
大

〔乘
所
載
〕
有

〔關
的
經
〕
文
，
〔大
意
說
言
：
『集
起
名
心
，思
量
名
意
， 

了
別
名
識
』
。至
於
〕
小
乘
〔
《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七
二
則
云
〕
：
『
(復
次
， 

依
三
世
亦
(有
)
差
別
)
，謂
未
來
名
心
，過
去
是
意
，現
在
是
識
』
等
種
種
分
別
，然
〔而



認
為
第
七
末
那
彼
『意
』
者
，若
離
前
六
識
則
〕
無
別
體
；
今

〔大
乘
〕
顯

〔證
〕
於
經
， 

言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離
第
八
識
及
前
六
識
〕
別
有
〔其
識
〕
體

〔存
在
〕
。
」

乙

、
別

解
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依
大
乘
經
義
，
別
釋
「心
、意

、識
」
的

「三
別
義
」 

云
：
「如
是
〔心
、
意

、
識
〕
三
義
，
雖

〔貫
〕
通

〔於
〕
八

〔個
〕
識

(按
：
即
八
個
 

識
都
可
名
為
心
，為
意
，為
識
)
，
〔然
〕
而
隨
〔其
中
殊
〕
勝

〔的
特
性
以
〕
顯

〔示
之
， 

則
〕
第
八
〔識
始
得
〕
名

〔之
為
〕
『心
』
，
〔以
其
能
積
〕
集
諸
法
〔的
〕
種

〔子
功
能
.， 

當
眾
緣
和
合
時
，
即
能
從
種
子
功
能
生
〕
起
諸
法
〔現
行
〕
故
.，第
七
〔識
得
〕
名

〔之
 

為
〕
『意
』
，
〔以

『意
』
是

『思
量
』
義

，由
於
第
七
識
能
〕
緣

〔第
八
〕
藏
識
等
〔而
〕 

恒
審
思
量
為
『我
』
、
〔為
『法
』
〕等
故
；
〔至
於
眼
、耳
等
〕餘
六
〔識
得
〕名
〔之
為
〕 

『識
』
，
〔以
彼
前
六
識
能
〕
於

〔色

、聲
等
〕
六

〔種
〕
別
境
粗
動
〔地
〕
、間
斷
〔地
〕 

了
別
〔而
〕
轉

〔起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〔心
〕
義
言
：
「
〔
一
般
而
言
〕
雖

〔然
〕
通

〔於
〕
八

〔個
〕 

識
皆
〔可
〕
名

〔為
〕
『心
』
、
〔名
為
〕
『意
』
、
〔名
為
〕
『識
』
，
〔然
〕
而
隨
〔其
 

殊
〕
勝

〔作
用
而
〕
顯

〔示
之
，
則
唯
〕
第
八
〔識
始
可
〕
名

〔為
〕
『心
』
，
〔因
為



第
八
識
是
〕為
一
切
現
行
〔的
所
〕熏

〔處
故
〕
，是
集
〔聚
〕諸
法
種
〔子
的
所
在
處
故
；
 

又
以
〕
現
行
為
依
〔緣
〕
，種
子
識
為
因
，
〔而
〕
能
生
〔起
〕
一
切
法
故
，是

〔故
說
言
〕 

『
(能
)起
諸
法
』
(按
：
依
『集
起
名
心
』義

，第
八
識
既
有
集
聚
種
子
，生
起
諸
法
之
義
， 

故
得
名
之
為
『心
』
)
。然

〔於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三
中
，
〔
『心
』
、
『意
』
、 

『識
』
〕
等

〔名
相
〕
具
有
此
通
〔名
與
〕
別
名
〔可
說
〕
，所
以
〔涵
義
〕
稍
廣
。
」 

《述
記
》
繼
而
疏
釋
「第
七
名
意
」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〕
『第
七
(識
)
名
意
，
恆
審
思
 

量
為
我
等
故
』
〔者
，以
在
〕因
〔位
〕中
〔的
第
七
末
那
識
是

3

有
漏

t

法
，故
〕唯
緣
〔第
 

八
識
見
分
為
〕我
境
；
〔至
於
〕無
漏
〔的
第
七
末
那
淨
識
能
〕緣
第
八
〔識
〕及
真
如
〔自
 

性

。至
於
在
〕
果

〔位
之
〕
上

〔的
第
七
末
那
識
，則
〕
許
緣
一
切
法
•，故

〔論
〕
言

『等
』 

〔字
〕
也

，
〔
『等
』
，等
取
真
如
及
第
八
淨
識
外
的
餘
一
切
法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最
後
疏
釋
「餘
六
名
識
」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〕
『餘

(眼
、耳

、鼻

、舌

、身

、 

意
彼
前
)
六
識
名
(之
為
)
識
』
〔者

，
以
彼
前
六
識
〕
於

〔色

、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、 

法
彼
〕
六

〔種
〕
別
境
〔為
對
境
；
彼
六
別
境
其
〕
體
是
『粗

(顯
)
』
〔者

，
而
彼
六
 

識
的
行
相
是
有
〕
(變
)
動
』
〔而
〕
有

『間
斷
』
〔之
〕
法

。
〔彼
有
變
動
、
有
間
斷



的
前
六
識
對
彼
粗
顯
的
六
種
別
境
〕
了
別
〔而
〕
轉
故
，
〔是
以
言
前
六
識
以
『了
別
名
 

識
』
。又
所
言
『粗
』
、
『動
』
、
『間
斷
』
者

，以
〕
易
〔於
〕
了
〔解
〕
名

『粗
』
，
〔以
 

恒
有
〕
轉
易
名
『動
』
，
〔以
〕
不

〔能
恒
常
相
〕
續
名
『間

(斷
)
』
。
〔如
是
第
八
識
、 

第
七
識
及
前
六
識
〕
各
有
此
〔
『集
起
』
、
『思
量
』
及

『了
別
』
分
別
不
同
的
殊
〕
勝

〔作
 

用
，
故
〕
各
別
得
〔其
或
言
是
『心
』
，或
言
是
『意
』
，或
言
是
『識
』
之
〕
名

。
」

丙

、
引

經
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引
經
作
證
言
：
「如
《入
愣
伽
(經
)
》
〔中
的
〕伽
他
〔偈
 

頌
〕
中
說
：
『藏
識
說
名
心
，
思
量
性
名
意
，
能
了
諸
境
相
，
是
說
名
為
識
。
』
又
大
乘
 

經

〔中
〕
處
處
別
說
有
第
七
識
，
故

〔於
〕
此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別

〔說
〕
有

〔此
第
 

七
末
那
識
。又
〕諸
大
乘
經
，
〔於
『三
量
』
中
〕是
『至
教
量
』
，前
已
廣
說
，故
不
〔必
〕 

重

〔新
論
證
以
〕
成

〔立
之
。故
知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理
應
是
存
在
的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 

的
疏
文
可
以
開
成
三
節
：

一
者
、引

《愣
伽
經
》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設
有
外
問
〕
：
『何
以
〔得
〕
知
心
 

等
是
第
八
〔識
〕
等
耶
？

(按
：
意
即
何
以
得
知
第
八
識
是
心
，
第
七
識
是
意
，
前
六
識
 

是
識
？
)
』
〔論
主
答
言
：
『如

《入
愣
伽
(經
)，》
伽
他
中
說
：
「
(第
八
)
藏
識
說



名

(為
)
心
，
思
量
性
名
意
，
能
了
諸
境
相
，
是
說
名
為
識
」.者
彼
至
教
量
可
以
證
知
。 

此
伽
他
偈
〕
即
是
彼
《
(入
愣
伽
)
經
》
第
九
卷
〔中
的
〕
頌

〔文
•，彼
頌
菩
提
流
支
〕 

舊

〔譯
〕
云
：
『本
識
但
是
心
，意
能
念
境
界
，能
取
諸
境
界
，
故
我
說
唯
心
。
』
然

〔其
 

間
文
句
〕
，彼

〔多
有
〕錯
翻
，
〔相
對
讀
時
可
知
〕
。次
下
〔又
有
偈
頌
〕
顯
證
第
八
〔藏
 

識
〕
是
無
記
〔性
〕
等

〔文
。頌
〕
謂
：
『心
常
無
記
法
，意
二
邊
取
相
；
取
現
法
是
識
， 

彼
是
善
不
善
。』
〔其
中
〕
『意
二
邊
(取
相
)
』者
，應
言
『
(意
)有
我
、我
所
執
』
，
〔菩
 

提
流
支
〕
頌
翻
錯
也
，
〔因
為
第
七
識
的
末
那
染
污
意
〕
不

〔會
〕
計

〔執
〕
斷

、常

〔二
 

邊
〕
故

。
〔餘
義
〕
即

〔指
以
〕
第
八
〔識
〕
是

『心
』
，
〔因
為
能
集
起
諸
種
子
故
；
以
〕 

第
七
〔識
〕
是

『意
』
，
〔因
為
『意
』
以
〕
思
量
〔為
〕
性

〔相
〕
故
；
〔以
〕
餘

〔前
〕 

六

〔識
〕
是

『識
』
，
〔因
為
〕
六

〔識
〕
是
能
了
〔別
〕
諸
境
相
故
。
」

二
者
、
指
餘
多
數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大
乘
經
處
處
別
說
有
第
七
 

識
』
者

，
此
〕
謂

〔如
〕
《入
愣
伽
(經
)
》
及

〔
《大
乘
密
嚴
經
》
等
〕
上

、
下

〔有
〕 

無
量
文
〔句
說
有
『平
等
(性
)
智
』
〔當
與
第
七
識
相
應
〕
，
及

《佛
地
經
》
等
亦
爾
， 

說
有
『平
等
(性
)
智
』
，
〔而
〕
《
(大
乘
)
莊
嚴
論
》

〔更
以
七
因
證
成
〕
，說

〔彼



由
〕
轉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〔之
所
〕
得

,°
此

〔說
〕
唯

〔是
〕
大
乘
〔之
〕
所

〔深
〕
信

。
」 

三
者
、指
前
成
佛
說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諸
大
乘
經
是
至
教
量
』 

者

，
以
諸
大
量
的
〕
經
教
〔足
以
證
〕
成

〔釋
迦
〕
佛

〔經
已
〕
說

〔明
〕
第
七
〔末
那
 

識
是
存
在
的
而
〕
非

〔是
〕
無

〔體
之
法
〕
。
」

㈣
依

共

許

顯

經

以

教

證

有

第

七

識

：
於
中
可
以
開
成
三
段
••甲

、
引
經
頌
文
，
乙

、
引

 

長

行

釋

，
丙

、
恐
繁
指
略
。
茲
分
述
如
下
：

甲

、
引

經

頌

文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於
大
、小
乘
共
許
的
〕
《解
脫
經
》
中
亦
 

別
說
有
此
第
七
〔
末

那

〕
識

。
如
彼
頌
言
：
『
染
污
意
恒
時
，
諸
惑
倶
生
滅
；
若
解
脫
諸
惑
， 

非
曾
非
當
有
。
』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所
引
的
《解
脫
經
》
是
〕
大

〔乘
與
〕
小
乘
〔所
共
〕 

通
許
〔有
〕之
經
〔教

。然
而
我
們
當
知
：
並
〕非
是
〔
一
定
要
〕解
〔說
〕
『解
脫
』義
〔者

， 

始
得
〕名
〔為
〕
《解
脫
經
》
(按
：
不
少
餘
經
亦
取
《解
脫
經
》
之
名
)
。然
〔而
此
經
為
〕 

《四
阿
含
(經
)
》

〔所
〕
不
攝
〔的
〕
零
散
之
經
.，
〔此
情
況
〕
諸
部
皆
有
，
如

《天
 

請
問
經
》
等

，並
〔皆
〕
是
為
《
(四
)
阿
含
(經
)
》
〔所
〕
不
攝
〔的
經
教
〕
。此
《
(解



脫
)
經
》

〔解
說
〕
解
脫
〔義
在
〕
《阿
含
(經
)
》
中

，故
名
為
《解
脫
經
》
；
若

〔把
 

它
翻
成
〕
言

〔為
〕
《零
落
經
》
〔則
〕
名
字
〔使
人
厭
〕
惡
也
。
〔至
於
所
引
《解
脫
經
》 

中
〕
其
此
頌
文
〔的
含
義
，將
於
下
文
釋
其
〕
長
行
〔中
〕
自

〔有
〕
解

〔釋
〕
。
」

乙

 '
引

長

行

釋

：
於
中
可
以
開
成
三
節
•• 
一
者
、
釋
初
半
頌
，
二

者

、
釋
後
半
頌
初
句
， 

三

者

、
釋
後
半
頌
末
句
：

一
者
、釋
初
半
頌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釋
「染
污
意
恒
時
，諸
惑

倶
生
滅
」
彼
初
半
頌
 

云
：
「彼

《
(解
脫
)
經
》
自
釋
此
頌
(初
二
句
)
義
言
：
〔凡
夫
八
識
中
〕
有

〔第
七
 

末
那
識
彼
〕染
污
意
，從
無
始
〔時
〕來
與
四
煩
惱
〔惑
〕恒

倶
生
滅
；
〔彼
四
煩
惱
惑
者
〕
， 

謂

我

見

、
我

愛

、
及

我

慢

、
我

癡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〕釋
頌
〔文
的
〕初
半
〔二
句
。於
《解
脫
經
》
頌
文
之
中
， 

此
〕
『
(我
癡
)
無
明
』
為

〔置
於
『四
煩
惱
』
中
的
最
〕
後

〔
一
種
煩
惱
，此
〕
同

〔於
〕 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
〔卷
五
十
一
、卷
六
十
三
〕
等

，以

〔與
末
那
相
應
的
四
煩
惱
中
， 

以

『我
癡
(不
共
無
明
)
』
〕
是
主
故
。如
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中
無
性
〔
《釋
論
》
卷
〕 

第
一
〔及
〕
世
親
〔
《釋
論
》
卷
第
一
〕
亦
然
，
〔彼
等
〕
解
云
：
由

〔有
〕
『我

(見
)
』



故

起

『
(
我

)
慢

』
。
此

〔
『
我
見
』
、
『
我
慢
』
〕
二

〔
者

存

〕
有

，
故

有

『
(
我

)
愛

』
.，
〔
而
 
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〕
此
三
皆
用
『
(我
癡
不
共
)
無
明
』
為
因
。然

〔此
 

四
煩
惱
的
排
列
次
第
，彼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
『攝
大
乘
論
』
及
其
釋
論
等
，與
〕今

〔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的
排
列
有
〕
少

〔許
差
〕
別

(按
：
今
作
『我
癡
』
、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 

『我
愛
』
次
第
排
列
)
。
」

二

者

、
釋
後
半
頌
初
句
••對

《
解
脫
經
》

「
染
污
意
恒
時
，
諸
惑
倶
生
滅
；
若
解
脫
諸

 

惑

，
非
曾
非
當
有
」
彼
頌
文
，
上
文
已
解
其
前
半
頌
，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解
「若
解
脫
 

諸
惑
」
彼
後
半
頌
的
初
句
云
：
「
〔當
修
行
者
的
〕
對
治
〔末
那
四
煩
惱
的
〕
道

〔智
〕 

生

〔起
時
〕
，
斷

〔彼
四
〕
煩
惱
已
，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之
染
污
〕
意
從
彼
〔對
治
道
之
 

斷
除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四
種
根
本
煩
惱
〕
便

〔獲
〕
得
解
脫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〕
釋
頌
〔文
〕
後
半
〔頌
中
的
〕
初
句
。
〔當
大
、 

小
乘
修
行
者
，通
過
道
諦
修
行
〕
，成

〔就
〕
無
學
〔阿
羅
漢
位
〕
竟

，
居
解
脫
道
中
〔之
 

時
〕
，
此

〔染
污
〕
意

〔相
應
的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〕
從
彼
〔金
剛
喻
定
的
〕 

無
間
道
斷
〔滅
〕
已
，
〔於
彼
〕
解
脫
道
中
便
得
〔到
究
竟
〕
解
脫
，
〔此
第
七
末
那
識



便
成
為
清
淨
意
而
〕
更
不
為
〔我
癡
等
四
根
本
煩
惱
之
所
〕
拘

〔束
影
響
〕
。
」

三

者

、
釋
後
半
頌
末
句
：
前

文

已

依

《
解
脫
經
》
的

長

行

，
解

釋

「
染
污
意
恒
時
，
諸

 

惑
倶
生
滅
；
若
解
脫
諸
惑
」
彼
頌
中
的
前
三
句
，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以
長
行
釋
「非
 

曾
非
當
有
」
彼
頌
中
的
末
句
云
：
「
〔當

『對
治
道
生
、斷
煩
惱
已
』
〕
，
爾
時
，
〔與
〕 
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意
相
應
〔的
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等
諸
〕
煩
惱
，
〔於
過
、
現
、 

未
三
時
之
中
〕
，
非
唯
現
〔在
時
〕
無

〔有
〕
，
亦
無
過
〔去
及
〕
未

〔來

，
以
彼
一
切
 

有
為
法
，於
〕
過
去
、未
來
〔皆
〕
無

〔其
〕
自
性
故
。
〔是
以
頌
言
『非
曾
(有
其
自
性
， 

亦
)
非
當
(來
)
有

(其
自
性
)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上
述
長
行
是
解
〕
釋

〔
《解
脫
經
》
中
頌
文
的
〕
第
四
句
 

(按
：
即
解
釋
『非
曾
非
當
有
』
句
)
。
〔當
大
、
小
乘
修
行
人
〕
住

〔阿
羅
漢
〕
無
學
 

位

〔時
〕
，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意
相
應
〔的
我
癡
等
〕
諸
煩
惱
等
非
唯
〔於
〕
現

〔在
〕 

無

〔有
自
性
自
體
，自
然
〕
亦
無
過
〔去
及
〕
未

〔來
的
自
體
。所
以
然
者
，以
彼
煩
惱
於
〕 

現
在
〔時
〕
，
理
無
〔有
體
，
以
煩
惱
與
第
七
末
那
再
〕
不

倶

起
故
，
種
已
斷
故
。
然
薩
 
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等
〔則
〕計
〔執
彼
等
煩
惱
〕惑
雖
〔已
〕斷
〔滅

，但
〕於
過
〔去
及
〕



未
〔來
〕世
仍
〔然
〕有
〔其
〕體
在
，去
來
世
有
故
。今
〔先
〕舉
共
許
〔義
〕
，則
云
『非
 

唯
現
無
』
；
〔然
後
〕
偏
破
彼
宗
，故
云
『亦
無
過
、未
』
，
〔以
〕
過

、未
無
體
故
。
〔又
 

在

『非
曾
(有
)
非
當
有
』
彼
原
〕
頌

〔之
〕
中

，唯
言
〔過
〕
去

〔及
未
〕
來
無
〔體
， 

而
〕
不
言
現
在
無
〔其
自
性
者
，以
彼
煩
惱
於
『現
在
無
體
』
者

，已
成
〕為
極
成
〔共
許
〕 

故

。
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跟
著
轉
述
各
家
部
派
的
不
同
闡
釋
言
：
「此
《
(解
脫
)經
》
〔是
〕大

、 

小
〔三
乘
的
〕共
信
〔共
許
經
典
，亦
是
小
乘
〕十
八
部
〔之
所
〕共
許
，
〔但
〕諸
部
〔的
〕 

解

〔釋
卻
各
〕
別

〔不
同
。如
〕
：
上
座
部
等
計
〔執
彼
『染
污
意
』
〕
即

〔是
〕
染

〔污
 

性

的

〕
第

六

〔
意

識

，
於
中
彼
我
癡
、
我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愛
彼
〕
諸

惑

，
許

〔
其

〕
並

生

；
〔
如
 

是
主
張
〕別
有
細
心
是
第
六
意
〔識
〕
，恒
現
行
故
，如
受
生
〔時
，五
蘊
中
的
〕
心
等
〔諸
 

法
〕
。
〔至
於
〕
大
眾
〔部
〕
、經

〔量
〕
部
等
解
〔釋

『染
污
意
恒
時
，諸
惑

倶
生
滅
』 

中
的
『恒
時
』
義

，是
指
其
〕
如

〔恒
〕
常
施
〔與

飮

〕
食

、受
樂
〔的

『恒
常
』
義
，而
〕 

非
謂
一
切
時
有
，名
〔之
為
〕
『恒
』
。
〔至
於
〕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等
〔解
『

倶
生
』 

義
時
，認
為
並
〕
非

〔我
癡
等
〕
四
惑
同
時
〔

倶
起
名
之
為
〕
『

倶

』
；
〔而
〕
此

〔
『

倶

』



者
〕
，即
前
後
〔相
繼
而
〕有
〔名
之
為
〕
『

倶

』
，
〔如
相
繼
前
後
〕常
施
〔與

飮

〕食
等
。 

〔
《解
脫
經
》
所
言
『染
污
意
』者
〕
，今
大
乘
〔瑜
伽
行
派
〕云
：
即
是
我
〔宗
八
識
中
的
〕 
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〔是
也
〕
。
此
中
〔
『染
污
意
』
或

『第
七
識
』
的
名
相
理
論
，
雖
見
 

於
大
小
乘
共
許
的
《解
脫
經
》
等
〕
至
教
〔之
中
，但
卻
是
大
小
乘
共
許
的
〕
諸
論
〔中
〕 

所
無
〔有
記
述
者
〕
。
」

丙

、
恐

繁

指

略

：
於

「
依
共
許
顯
經
以
教
證
有
第
七
識
」
的
三
節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
 

「
引
經
頌
文
」
及

「
引
長
行
釋
」
彼
兩
大
節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第
三
節
作
「
恐
繁
指
略
」
 

云

：

「
如

是

等

〔
經

〕
教

〔
足
以
證
成
每
一
有
情
均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〕
，
諸
部
皆
有
， 

〔但
是
〕
恐

〔怕
讀
者
〕
厭

〔惡
〕
廣
文
，故
不
繁
述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今
 

此
論
文
，
是
〕
指
略
說
也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七

六

云

：

r

復

次

，
心

、
意

、
識

相

，
當

知

如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中

廣
慧
菩
薩
請
問
佛
言
：

『
如

 

世

尊

說

：
於

心

、
意

、
識

祕

密

善

巧

菩

薩

。
於

心

、
意

、
識

祕

密

善

巧

菩

薩

者

，
齊

何

名

為

於

心

、
意

、
識
祕
密
善



巧
菩
薩
？
如

來

齊

何

施

設

為

於

心

、
意

、
識
祕
密
善
巧
菩
薩
？

』
說

是

語

已

，
爾
時
世
尊
告
廣
慧
菩
薩
摩
訶
薩
曰
：
 

『
…
…
依

二

執

受

：

一
者
、
有

色

諸

根

及

所

依

執

受

，
二

者

、
相

、
名

、
分

別

言

說

戲

論

習

氣

(
種

子

)
執

受

…
…
 

此

(
阿

陀

那

識

)
於

身

隨

逐

執

持

(
之

)
故

，
亦
名
阿
賴
耶
識
…
…
亦

名

為

『
心

』

，
何

以
故
？
由

此

識

色

、
聲

、 

香

、
味

、
觸

等

積

集

滋

長

故

。
…
…
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•
頁

七I

八

(
上

)

。

②

 

《
入
楞
伽
經
》
卷

二

云

：

「
心

意

及

意

識

，
為
諸
相
故
說
.

心

能

集
諸
業
，
意

能

觀

集

境

，
識

能

了

所

識

，
五
識

現

分

別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六

.
頁

五

二

三

(
中

、
下

)

。

韓

鏡

清

先

生

還

引

不

空

所

譯
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卷

下

云

：

「
(
心

意

及

諸

識

，
而
安
住
於
蘊
…
…

)
藏

識

是

為

心

，
 

執

我

名

為

意

，
能

取

諸

境

界

，
以

是

說

為

識

。
…
…
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八
五
六

注
②

。

③

 

《
俱
舍
論
》
卷

四

云

：

「
集

起

故

名

心

，
思

量

故

名

意

，
了
別
故
名

識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九

•
頁

二I

 
(
下

)
。
 

《
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
七

二

云

：r
復

次

世

亦

差

別

，
謂

過

去

名

意

，
未

來

名

心

，
現

在

名

識

故

。
」
見

《
大

正
藏
》
卷

二

七

.
頁

三

七

(
下

)

。

④
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六

三

云

：

「
阿

賴

耶

識

名

『
心

』

，
何

以
故
？
由

此

識

能

集

聚|

切

法

種

子

故

，
於

|

切

時

，
 

緣

執

受

境

，
緣

不

可

知

一

類

器

(
世

界

為

)
境

。
末

那

(
識

)
名

『
意

』

，
於

I

切

時

執

我

、
我

所

及

我

慢

等

，
思

 

量

為

性

。
餘

(
前

六

)
識

名

『
識

』

，
謂

於

境

界

了

別

為

相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
六

五I

 
(
中

)

。



⑤

 

此

引

文

同

見

前

注

可

知

。

⑥

 

唐

•
實

叉

難

陀

譯

《
大

乘

入

楞

伽

經

•
偈
頌
品
第
十
》
云

：

r

藏

識

說

名

心

，
思

量

以

為

意

，
能

了

諸

境

界

，
是
則

 

名

為

識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六

.
頁

六

二

六

(
下

)

。

⑦

 

元

魏

.
菩

提

流

支

譯

《
入
楞
伽
經
》
卷

九

云

•
•
「
本

識

但

是

心

，
意

能

念

境

界

，
能

取

諸

境

界

，
故

我

說

唯

心

。
」
 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六

.
頁

五

六

七

(
下

)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：

「
『
然

彼

錯

翻

』
者

，
第

二

句

云

『
意

能

念

境

界

』

，
第

七

(
識

於

)
因

(
位

)
中

 

非

(
與

)

『
念

』
俱

故

。
第

四

句

云

『
故

我

說
唯
心
』
者

，
此

應

為

(
釋

)

『
心

』

(
義

)

，
故

錯

翻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
八

九

二

。

⑧

 

《
入
楞
伽
經
》
卷

九

又

云

：

「
心

常

無

記

法

，
意

二

邊

取

相

，
取

現

法

是

識

，
彼

是

善

不

善

。
」
同

前

注

。

《
述
記
》
引

文

，

「
取

現

法

是

識

」
句

金

陵

本

作

「
取

現

諸
法
是
識
」

，
今

依

《
入
楞
伽
經
》
改

。

⑨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：

「
頌

中

雖

不

明

說

第

七

(
識

是

)
有

覆

(
無

記

)

，
既

言

『
意

二

邊

取

境

』

-
即
是

 

俱

生

邊

見

，
定

『
有

覆

』
也

。
問

：
護

法

(
既

言

)
第

七

(
識

)
無

我

所

，
如

何

疏

云

『
有

我

、
我

所

』
？
答

：
是

 

我

之

所

，
相

從

說

故

。
或

約

餘

師

(
之

說

)

，
理

亦

無

失

。
」
見
注
⑦

。

⑩

 

韓

鏡

清

先

生

謂

：

「
此

句

應

作

『
謂

《
入
楞
伽
》
及

《
大
乘
密
嚴
經
》
中

，
上

下

無

量

文

』
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

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•
頁

I

八
五
九
注
⑧

。

⑪

《
佛
說
佛
地
經
》
云

：

「
平

等

性

智

者

，
由
十
種
相
圓
滿
成
就
；
證

得

諸

相

增

上

喜

愛

，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故
；
證

 

得

I
切

領

受

緣

起

，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故
；
證

得

遠

離

異

相

非

相

，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故
；
弘
濟
大
慈
平
等
法
性
圓

 

滿

成

故

•，
無
待
大
悲
平
等
法
性
圓
滿
成
故
…
…
修

植

無

量

功

德

究

竟

，
平

等

法

性

圓

滿

成

故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十

六

.
頁

七

二I
 
(
下

)
至

七

二1
1

 
(
上

)

。

⑫
世

親

《
大
乘
莊
嚴
經
論
》
卷

三

云

「
偈

曰

：

『
眾

生

平

等

智

，
修

淨

證

菩

提

，
不

住

於

涅

槃

，
以

無

究

竟

故

。
』
 

釋

曰

：
此

偈

顯

示

轉

第

七

識

得
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。
眾

生
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修

淨

證

菩

提

者

，
若

諸

菩

薩

證

法

現

前

時

，
 

即

得

一

切

眾

生
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。
若

修

習

此

智

最

極

清

淨

，
即

得

無

上

菩

提

，
不

住

於

涅

槃

。
以

無

究

竟

故

者

，
由

 

眾

生

無

盡

，
故

無

究

竟

•，
無

究

竟

故

，
不

住

涅

槃

，
由

此

義

故

，
說

為

『
平

等

(
性

)
智
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 

三

I

 
•
頁

六

〇

七

(
上

)

。

⑬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
四

末

云

：

「
『
四

阿

含
不
攝
』
等

者

，
詳

曰

■
•
解

『
解

脫

』
義

，
名

《
解
脫
經
》

，
於
理
為

 

勝

。
故

經

頌

云

：

『
若

解

脫

諸

惑

』
等

，
故

諸

經

論

從

其

所

說

以

立

名

者

，
其

類

實

繁

；
若

不

爾

者

，
凡

是

經

名

，
 

是

如

來

建

，
或

集

法

立

，
豈

佛

、
阿

難

據

後

零

落

而

立

斯

號

，
若

後

人

立

名

亦

為

未

可

，
便

令

經

目

難

為

楷

準

。
」
 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
九

〇

三

(
上

)

。



⑭
韓

鏡

清

先

生

引
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
下

云

：

r

《
瑜

伽

(
師

地

論

)
》
第

十

六

(
卷

)
引

經

云

：

『
染

污

意

恒

時

，
 

諸

惑

俱

生

滅

。
若

解

脫

諸

惑

，
非
先
亦
非
後

。
』

彼

自

釋

云

：

『
非

先

』
者

，
與

諸

煩

惱

俱

生

故
。
『非
後
』

者

，
 

即

與

彼

惑

俱

時

滅

故
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八
六
〇
注
⑩

。

⑫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
一

云

•
•
「
由

此

末

那

-
我

見

、

(
我

)
慢

等

恒

共

相

應

，
思

量

行

相

，
若

有

心

位

，
若
無
心

 

位

常

與

阿

賴

耶

識I
時

俱

轉

，
緣

阿

賴

耶

識

以

為

境

界

，
執

我

起

慢

，
思

量

行

相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
 

五
八
〇

(下
)
。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六

三

云

：

「
末

那

恒

與

四

種

任

運

煩

惱

相

應

，
於

I

切

時

俱

起

不

絕

，
謂

我

、
我
所
行
薩
迦
耶

 

見

、
我

慢

、
我

愛

、
不

共

無

明

(
我

癡

)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三
+

.

頁

六

五I

 
(下
)
。

⑯
無

性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
I

云

：

「
論

曰

：

『
…
…
第
二
染
污
意
與
四
煩
惱
恒
共
相
應
：

I

者

、
薩

迦

耶

見

(
我

見

)
，

二

者

、
我

慢

，
三

者

、
我

愛

，
四

者

、
無

明

(
我

癡

)
…
…

。
釋

曰

.

.

.
第

二

染

污

意

者

，
由
四
煩
惱
薩
迦
耶
見

等

所

染

污

故

。
此

中

『
薩

迦

耶

(
我

)
見

』
者

，
謂

堅

執

著

我

、
我

所

性

；
由

此

勢

力

而

起

『
我

慢

』

，
恃

我

'
我

 

所

而

自

高

舉

.
，
此

二

有

故

，
便

起

我

貪

，
說

名

『
我

愛

』
•，
此

三

皆

用

無

明

『
我

癡

』
為

因

，
言

無

明

者

，
即
是
無

 

智
，
『明

(智
)
』
所

(對
)
治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 
.
頁

三

八

三

(
下

)

。

世

親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
一

云

•
•
「
是

第

二

意

，
此

中

『
薩

迦

耶

(
我

)
見

』
者

，
謂

執

我

性

。
由

此

勢

力

便

起

『
我



慢

』

，
恃

我

、
我

所

而

自

高

舉

。
於

實

無

我

起

有

我

貪

，
名

為

『
我

愛

』

。
如

是

三

種

，
『
無

明

(
我

癡

)
』
為

因

；
 

言

『
無

明

(
我

癡

)
』
者

-
即
是
無
智

識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.
頁

三

二

五

(
中

)

。
.



壬

二

、
引
六
理
證
有
第
七

識

分

六

：

(癸

一

)
第
一
不
共
無
明
證

(癸
二
)
第
二
意
識
無
依
證
 

(癸
三
)
第
三
思
量
名
意
證
 

(癸
四
)
第
四
二
定
差
別
證
 

(癸
五
)
第
五
無
想
有
染
證
 

(癸
六
)
第
六
我
執
不
有
證

癸
一
 
'
第I

不
共
無
明
證

【論
文
】
已
引
聖
教
，
當
顯
正
理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理

中

有

三

：
初

、
結

前

生

後

，
次

、
依

標

正

釋

，
後

、
總

結

。

此

、
結

前

顯

教

，
生

後

隱

教

，
諍

理

取

之
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契
經
說
：
不
共
無
明
微
細
、
恒
行
，
覆
蔽
真
實
。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應
非
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下

、
第

七

識

六

證

。



頌

云

..不

共

、
六

二

緣

，
意

名

、
二

定

別

，
無

想

許

有

染

，
有

情

我

不

成

。
 

自
下
第
二
正
辨
難
中
，
有

六

義

證

。
此

初

證

中

，
文

有

其

二

：
初

、
引

經

證

， 

後

、
理

徵

釋

。

如

《
緣
起
經
》
有

四

無

明

：

一
、
現

，
二

、
種

，
三

、
相

應

，
四

、
不

相

應

。
 

或

有

為

二

•.共

、
不
共
等
①

。
此

中

難

不

共

者

，
謂

此

微

細

、
常

行

，
行
相

 

難

知

。
覆

無

我

理

，
蔽

無

漏

智

，
名

「
覆
蔽
真
實
」

。

「
真

實

」
有

二

•• 一

、 

無

我

理

，
二

、
無

漏

見

。

「
義

」
有

二

義

：

一
謂
境
義
，
見

分

境

故

；
二
謂
 

義

理

，
真

如

即

理

故

。
然

不

共

無

明

有

，
大
小
乘
經
皆
共
依
信
。

此

上

經

文

。

「
若

無

此

識

，
彼
應
非
有
」

，
是

論

師

說
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諸
異
生
，
於
一
切
分
恒
起
迷
理
不
共
無
明
，
覆
真
實
義
，
障
聖
慧
眼
。

【述
記
】
何
名
「不
共
」
？

下
釋
有
二
：
初

、
破

小

乘

，
立

有

第

七

，
後

、
釋

「
不
共
」
之

義

。
初

中

有

二

：
 

初

、
釋

經

義

，
後

、
正

難

之

。
此

除

聖

者

，
聖
者
無
漏
道
現
行
時
，彼

不

有

故

， 

如

下

當

知

。
「一

切
分
」
通

三

性

心

。
「
恒

起

」
釋

經

「
恒

行

」
之

字

。
「
迷



理
不
共
無
明
」

，
迷

無

我

理

故

。

「
覆
真
實
義
」
者

，
能

覆

真

如

，
釋

「
覆

」
 

義

，

「
義

」
如

前

說

。

「
障
聖
慧
眼
」
者

，
遮

無

漏

智

，
釋

「
蔽

」
義
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伽
他
說
：
真
義
心
當
生
，
常
能
為
障
礙
.，俱
行
一
切
分
，
謂
不
共
無
明
②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真

義

之

心

，
無

漏

真

智

。

《
攝
論
》
無

著

本

第

一

說

••此

無

明

通

三

性

心

， 

恒

與

俱

起

，
如

次

前

說

。

【論
文
】
是
故
契
經
說
•

.異
生
類
恒
處
長
夜
，
無
明
所
盲
，
惽
醉
纏
心
，
曾
無
醒
覺
③
。

【
述

記

】

r

說

：
異
生
類
恒
處
長
夜
」

，
「
夜

」
是

暗

故

，
無

明

恒

有

，
說

為

r

長

夜

」

.
，
 

若

生

死

中

，
無

無

明

者

，
便

中

明

故

。

「
無

明

所

盲

」
者

，
謂

此

不

共

，
恒

 

現

行

故

，
盲

其

慧

眼

。
不

爾

，
中

途

有

「
無
無
明
」
時

，
即

非

無

明

盲

。
惽

昧

、 

醉

亂

恒

自

纏

心

，
曾

無

r
醒

」

、「
覺

」
•
，「
惽

」
即

r

無

覺

」

，r

醉

」
即

r

無

 

醒

」

；
若

中

途

有

「
無

無

明

」
時

，
便

有

r

醒

」

、

「
覺

」

。
以
此
經
證
無

 

明

恒

行

，
遍

三

性

位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異
生
位
有
暫
不
起
此
無
明
時
，
便
違
經
義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不

爾

恒

行

。



下

正

申

難

。
小

乘

等

說

：
經

言

「
恒

」
者

，謂

多

分

說

，實
理
亦
有
不

起

時

故

， 

今
以
違
教
為
彼
宗
過
。

【
論

文

】
俱
異
生
位
，
迷
理
無
明
有
行
、
不
行
，
不
應
理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違

比

量

。

量

云

：
汝

言

異

生

起

善

、
無

記

位

無

無

明

時

，
無

明

應

亦

起

。
異

生

位

故

。
 

如

餘

起

時

。

【
論

文

】
此
依
六
識

，
皆

不
得
成
。
應
此
間
斷
，
彼
恒
染
故
，
許
有
末
那
，
便
無
此
失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若
謂
不
共
在
六
識
身
，
亦

不

應

理
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
應

許

此

無

明

間

斷

，
從

所

依

識

故

。
彼

六

識

恒

染

，
從

無

明

續

故

.，
經
 '
頌
 

俱

言

無

明

恒

起

，
其
六
識
身
許
通
三
性
。
若
六
識
身
有
此
無
明
，
此

便

間

斷

；
 

彼
六
識
身
便
唯
染
俱
，
許
與
無
明
恒
相
應
故
。

《
攝

論

•
無
性
》
第
一
卷
云
④
.

•
此
於
五
識
無
容
得
有
⑤

，
非
不
染
意
識
中

 

有

⑥

，
亦
非
染
意
識
中
有
⑦

。
若
謂
意
識
由
彼
煩
惱
成
染
等
⑧

，
若
復
有
說

 

善
心
俱
轉
等
⑨

，
若

有

說

染

意

俱

有

別

善

心

等

，
料
簡
大
精
⑩

。
然
彼
不
共



與

此

下

相

違

，
至

彼

對

會

，
許
有
末
那
便
無
此
失

⑪
。
上

破

小

乘

。

【論
文
】
染
意
恒
與
四
惑
相
應
，
此
俱
無
明
，
何
名
不
共
？

【
述

記

】
下
因
解
不
共
之
義
。
初

小

乘

問

。
彼
宗
不
共
無
惑
相
應
故

⑫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義
：
此
俱
我
見
、
慢

、
愛

，
非
根
本
煩
惱
，
名
不
共
何
失
？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有

三

說

，
此

即

初

師

。

此

中

無

明

不

與

根

本

共

，
非

不

與

隨

共

。
然

此

四

惑

，
非

是

根

本

，
是
隨
惑

 

攝

，
故

無

此

失

。

何

隨

惑

攝

耶

？
此

有

二

義

：

一
云
••非

二

十

隨

，
二
十
外
攝

⑬
。

《
雜
事
》
 

說

隨

有

多

種

故

，
即
諸
煩
惱
分
位
差
別

⑭
。
隨

其

所

應

，
根
本
分
位

⑬
。
二
 

云

：
即

隨

惑

義

。
說

不

正

知

為

「
我

見

」

，
僑

為

「
我

慢

」

，
掉

為

「
我

愛

」

， 

「
無

明

」

一

種

是

根

本

故

。

【
論
文
】
有
義
：
彼
說
理
教
相
違
，
純
隨
煩
惱
中
，
不
說
此
三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師

有

三

：
初

、
破

前

，
次

、
申

義

，
後

、
釋

難

。
此

初

也

。

二
十
隨
非
名
煩
惱
，
如
前
已
說

⑯
。
不

見

不

正

知

名

「
我

不

正

知

」

.，
亦
不



見

僑

名

為

「
我

僑

」

•，
掉

名

「
我

掉

」

。
又

離

二

十

外

，
無

別

此

三

隨

，
更

 

別

推

求

，
無

此

三

故

，
是

為

一

失
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三
，
六

、
十
煩
惱
攝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依

《
瑜
伽
》
等
說
六
根
本
煩
惱

⑫
，

《
對
法
》
等

論

，
說
十
根
本
煩
惱

⑬
。 

此

三

皆

是

若

六

、
若

十

煩

惱

所

攝

，
何
名
隨
惑
？

【論
文
】
處
處
皆
說
：
染
污
末
那
與
四
煩
惱
相
應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論

說

r

與
四
煩
惱
俱
」
故

，
不

言

「
與

隨
煩
惱
俱
」
故

，

《
對
法
》
第
七
說

 

諸

煩

惱

皆

名

為

「
隨

」

⑲
。
前

師

可

爾

。
若

隨

非

根

本

，
此

是

根

本

，
亦
是

 

隨

攝

，
以

隨

不

言

是

煩

惱

故

。
即

此

三

種

唯

說

是

根

本

，
純

隨

中

無

，
故
證

 

此
三

非

隨

惑

也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應
說
：
四
中
，無
明
是
主
，雖
三
俱
起
，亦
名
不
共
。從
無
始
際
，恒

内

惽
迷
， 

曾
不
省
察
，
癡
增
上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若

爾

，
此

「
癡

」
何
名
不
共
？

此

申

義

也

。

「
主

」
是

自

在

義

，
為

因

依

義

，
與

彼

為

依

，
故

名

r

不
共
」

。



何

故

無

明

名

為

「
不

共

」
？
謂

「
從

無

始

際

」

，
顯

長

夜

常

起

；

「
恒
內
惽

 

迷

」

，
明
一
切
時
生
；

r

曾
不
省
察
」

，
彰

恒

執

我

，
無

修

返

時

。

此

意

總

顯

「
癡

」
主

自

在

義
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俱
見
等
，
應
名
相
應
，
若
為
主
時
，
應
名
不
共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釋

難

也

。
此

外

人

問

。

「
此

俱

見

」
等

，
非

為

主

故

，

「
應

名

相

應

」

。

若

許

為

「
主

」

，
彼

亦

「
應
名
不
共
」

。
以

「
癡

」
例

餘

，
為

主

應

爾
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無
明
故
，
許
亦
無
失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餘

三

為

主

時

，
亦

得

名

「
不
共
」

，
亦

如

「
無

明

」
為

主

義

故

。

此

義

未

詳

，
不

見

諸

論

名

「
不
共
貪
」
故

；
對

餘

「
癡

」
故

，
論
多
說
癡

⑳
；
 

理

實

貪

等

亦

有

「
不
共
」
名

故

。
然

此

師

意

：
非

第

七

識

中

有

不

共

貪

等

， 

無

明

為

主

故

；
今

此

據

彼

六

識

作

論

。
若

此

師

意

，
即

六

識

中

獨

行

貪

等

， 

名

「
不
共
貪
」

，
通

見

、
修

斷

等

。
唯

此

俱

貪

，
不

與

六

識

慢

等

俱

者

等

， 

方

名

「
相

應

」

，
不
為
主
故
㉑

。
是

主

無

明

，
餘
識
亦
有
㉒

。

又

「
如
無
明
故
」

，
總

是

難

文

。

「
許
亦
無
失
」

，
是

答

前

難

文

。



又

「
此
俱
見
等
應
名
相
應
」
者

，
是

破

前

師

，
前

師

「
見

」
等

亦

名

「
不
共
」

， 

今

言

非

「
主

」

，
應

名

「
相

應

」

。
總
是
第
二
說
之
文
也
。

「
若

為

主

時

，
應
名
不
共
」
者

，
初

師

難

文

。
若

以

為

主

，
名

為

「
不
共
」

， 

此

俱

「
見

」
等

不

為

主

，
非

「
不
共
」
者

，
餘

六

識

中

「
見

」
等

為

主

時

， 

亦

應

名

「
不
共
」

，

r

如
無
明
故
」

。

論

答

「
許
亦
無
失
」

。

又

「
如
無
明
」
以

下

，
總
是
答
此
前
師
難
文
，
並

得

。
合
為
四
解
㉓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有
義
：
此
癡
名
不
共
者
，
如
不
共
佛
法
，
唯
此
識
有
故

㉔
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文
有
三
：

一
、
釋

不

共

，
二

、
問

答

辨

，
三

、
顯

差

別

。
此

初

也

。
即

《
攝

 

論

•
無
性
》

，
其
論
本
意
亦
同
於
此
。

頌

言

「
俱
行
一
切
分
」
故
㉕

。
故
此
無
明
唯
此
識
有
，餘

識

所

無

。
如

不

共

法

， 

非

二

乘

共

，
不
言
自
十
八
中
唯
一
法
，
不
與
餘
法
共
也

⑳
。

【
論

文

】
若
爾
，
餘
識
相
應
煩
惱
此
識
中
無
，
應
名
不
共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，
問

答

辨

，
有

四

：

一

、
問

，
二

、
答

，
三

、
難

，
四

、
通

。
此

問

也

。



前

師

難

言

.•餘
識
相
應
一
切
煩
惱
，
如
見
取
等
此
識
中
無
，
應

名

「
不
共
」

。
 

【
論

文

】
依
殊
勝
義
立

r

不
共
」
名

，
非
互
所
無
皆
名
「
不
共
」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答

也

。

謂

此

無

明

勝

，
遍

三

性

位

；
餘

識

無

此

遍

三

性

心

之

無

明

故

，
名

為

「
不
 

共

」

；
非
在
自
有
餘
識
所
無
，
名

「
不
共
」
等

。

【論

文

】
謂
第
七
識
相
應
無
明
，
無
始
恒
行
，
障
真
義
智
；
如
是
勝
用
餘
識
所
無
，
唯
 

此
識
有
，
故
名
「
不
共
」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重

顯

前

義

，
其

文

可

解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既
爾
，
此
俱
三
亦
應
名

r

不
共
」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外
人
難
。

此

識

相

應

三

見

、慢

、

愛

應

名

「
不
共
」

，
亦

非

餘

識

有

，
遍

三

性

心

故

。
 

【論

文

】
無
明
是
主
，
獨
得
此
名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論
主
通
。

無

明

主

義

，
如

前

已

解

。
此

第

一

答

文

也

。
不

許

見

等

名

為

「
不

共

」

，
彼



非

主

故

。

【論

文

】
或
許
餘
三
，
亦

名

「
不
共
」
•，對
餘
癡
故
，
且
說
無
明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第
二
釋
。

許

此

俱

三

，

「
亦
名
不
共

J

 
。

若

爾

，
何
故
唯
說
無
明
？

對
餘
識
中
無
明
惑
故
，
且
說
此

識

「
不
共
無
明
」
，
非
此
餘
三
不
名
「
不
共
」
。
 

謂
餘
部
計
餘
識
無
明
是
不
共
攝
，
不

遍

三

性

心

.，
今

此

勝

用

，
能

遍

諸

心

， 

故

偏

對

彼

說

。
餘

三

名

「
不
共
」

，
論

師

理

準

，
未

見

正

文

。

【論

文

】
不
共
無
明
總
有
二
種
：
一
、
恒
行
不
共
，
餘
識
所
無
.，
二
、
獨
行
不
共
，
此
 

識
非
有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顯
差
別
有
三

•
•
一
、
彰

二

別

明

識

有

無
，
二

、
引

證

，
三

、
大

小

異

。
此
 

初

也

。

此

、
總

凡

解

r

不
共
無
明
」
㉗

。
顯

此

識

者

，
「一

、恒
行
不
共
」
，此

七

俱

是

， 

今

此

所

諍

，
「
餘
識
無
」
也

。
其

第

二

r
獨
行
不
共
」
，
則

與
忿
等
相
應
起
故
，



名

為

「
獨
行
」

。
或
不
與
餘
俱
起
無
明
㉘

，
獨
迷
諦
理
㉙

，
此

識

非

有
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
《
瑜
伽
》
說
：
無
明
有
二
，
若
貪
等
俱
者
，
名

「
相
應
無
明
」
.，非
貪
等
 

俱
者
，
名

「
獨
行
無
明
」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為
成
此
後
所
說
無
明
，
下

引

證

。
有

二

：
初

、
引

教

，
後

、
釋

別

。
此

引

教

。
 

五

十

八

言

「
無

明

有

二

」
等

⑩

，
但

言

「
非

貪

等

俱

」

，
即
令
知
與
第
六
識

 

俱

無

明

，
非

謂

第

七

。
不
障
與
忿
等
二
十
俱
起
，
故
知
唯
在
第
六
識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是
主
獨
行
，
唯
見
所
斷
，
如
契
經
說
：
諸
聖
有
學
，
不
共
無
明
已
永
斷
故
， 

不
造
新
業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釋

別

。
此

第

二

無

明

中

，
有

二

：

一
、
主

獨

行

，
迷

諦

理

起

，
唯

分

別

起

， 

唯

見

道

斷

，
不

與

忿

等

十

種

相

應

。
若

在

欲

界

，
與

後

五

隨

、
無

慚

、
無
愧

 

七
隨
俱
轉

⑪
。
或

八

，
或

十

二

，
或
十

⑫
，
如
前
四
說
諸
隨
煩
惱
遍
染
相
應
。
 

此
何
以

知

？

r

如
契
經
說
」
等

，
唯

是

《
分
別
緣
起
初
勝
法
門
經
》
第

二

卷

說

，
即

知

彼

文

， 

唯
據
此
一
無
明
為
論
，
非

謂

一

切

。



【論

文
】

非
主
獨
行
，
亦
修
所
斷
，
忿
等
皆
通
見
所
斷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二

不

共

是

見

道

斷

，
亦

通

修

道

斷

。
所

以

者

何

？
•
「
忿

等

」
十

「
皆
通
見

 

所
斷

故

」

。
彼

言

r

通

見

」

，
明

知

亦

修

，
以

極

成

故

，
所

以

不

說

。
以
忿

 

等

十

，各

別

頭

生

，故

與

相

應

，名

「
非
主
獨
行
」
⑬
。
此
十
亦
增
上
是
主
故
.， 

無

此

十

時

，
唯
無
明
增

⑭
。
此

隨

小

乘

，
名

為

「
不

共

」

⑮
。
然
此
忿
等
無

 

別

有

體

，
即

根

本

故

，
從

輕

相

說

，
名

r

不

共

」
也

。
此

雖

二

別

，
仍
是
不

 

遍
三
性
心
起
無
明
所
攝
。
」

【論

文

】
恒
行
不
共
，
餘
部
所
無
.，獨
行
不
共
，
此

、
彼
俱
有
。

【述
記
】
大
、小
異
也
。

然

第

七

識

「
恒
行
不
共
」

，
餘

部

所

無

，
唯

大

乘

有

，
今
以
聖
教
逼
之
令
信
。
 

「
獨
行
不
共
」

，
大

乘

、
小

教

、
此

、
彼

俱

有

。

【解
讀
】
外
問
「云
何
應
知
此
第
七
(末
那
)
識

，
離
眼
等
(前
六
識
)
有
別
自
體
」
？
 

為
答
此
問
，《成
唯
識
論
》
遂
構
成
(辛
二
)
「引
二
教
六
理
證
有
此
識
」
。於
中
分
成
二
分
，



前
於
(壬
一
)已
「引
二
(種
經
)教
證
有
第
七
(末
那
)識
(的
存
在
)
」
，今
則
為
(壬
二
) 

繼

「引
六
(種
隱
經
以
)
理
證
(明
)
有
第
七
(末
那
)
識

(的
存
在
)
」
。
此
中
再
開
 

成
六
大
段
，即

(癸
一
)

「
第

一

、不
共
無
明
證
」
、
(癸
二
)
「第
二
、意
識
無
依
證
」
、 

(癸
三
)
「第
三
、思
量
名
意
證
」
、
(癸
四
)
「第
四
、
一 一
定
差
別
證
」
、
(癸
五
)
「第
五
、 

無
想
有
染
證
」
及
(癸
六
)
「第
六
、我
執
不
有
證
」
。於
此
六
種
理
證
中
，今
文
正
是
(癸
 

一
)
「第

一
、
(引
隱
經
說
有
)
不
共
無
明
(以
理
)
證
有
第
七
(末
那
)
識
(的
存
在
)
」

。

㈠

結
前
生
後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結
前
教
證
而
引
生
後
面
的
理
證
云
：
「
〔上
文
〕
已
引
 

聖
教
〔證
明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〕
，
當

〔今
更
〕
顯
正
理
〔以
證
明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 
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『理
(證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)
』中
有
三
〔大
部
分
〕
：
初

、 

結
前
生
後
，次

、依
標
正
釋
，後

、總
結
。
」
《述
記
》
又
云
：
「此

〔論
言
『已
引
聖
教
， 

當
顯
正
理
』
者

，
即
是
『初
、結
前
生
後
』
，意
即
〕
結
前
〔文
〕
顯
教
〔證
有
第
七
識
， 

而
〕
生

〔起
〕
後

〔文
的
〕
隱
教
，諍

〔論
正
〕
理

〔辯
〕
取

〔此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之

〔存
 

在
〕
。
」



㈡

依
標
正
釋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依
標
正
釋
』
中

，在
〕
下

〔文
依
隱
 

經
以
理
證
有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的
存
在
者
，合
有
〕
六
〔種
〕
證

〔明
，即
〕
頌

〔所
〕
云
： 

『不
共
、六
二
緣
，意
名
、
二
定
別
，無
想
許
有
染
，有
情
我
不
成
』
(按
：
依
此
頌
文
， 

可
列
成
六
證
：
『不
共
』
即
第
一
、
不
共
無
明
證
，
『六
二
緣
』
即
第
二
、
意
識
無
依
證
 

——

由

『六
根
』
及
『六
境
』
彼
二
種
『緣
』
具
足
然
後
有
『六
識
』
生
起
•，如
是
若
無
『第
 

七
末
那
識
』
則

『意
識
』
即
無
有
『所
依
根
』
，
『意
識
』
如
何
生
起
？
故

『意
識
無
依

證
』
即
是
頌
言
『六
二
緣
(證
)
』

--

『意
名
』
即
第
三
、思
量
名
意
證
，
『二
定
別
』

即
第
四
、
二
定
差
別
證
，
『無
想
許
有
染
』
即
第
五
、無
想
有
染
證
，
『有
情
我
不
成
』 

即
第
六
、我
執
不
有
證
)
。自
下
第
二
『正
辨
難
』
中

，
〔合
〕
有

『六
義
』
證

〔明

。今
〕 

此

〔段
文
，是
〕
初

〔第
一
、以

『不
共
無
明
(不
成
)
』
〕
證

〔明
有
第
七
末
識
的
存
在
， 

於
〕
中
文
有
其
二
••初

、引
經
證
，
後

、理
徵
釋
。
」

甲
、
引
經
證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引
契
經
提
出
有
「不
共
無
明
」
的
存
在
云
：
「謂
契
 

經
說
：
〔有
〕
不
共
無
明
〔者
〕
，
微
細
、
恒

〔時
現
〕
行

，
覆
蔽
真
實
。
若
無
此
〔第
 
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的
存
在
，則
〕
彼

〔微
細
、恒
行
、覆
蔽
真
實
的
不
共
無
明
〕
應

〔成
為
〕



非
有
，
〔今
既
是
有
，故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如
〔玄
奘
法
師
所
譯
的
〕
《
(分
別
)緣
起
(初
勝
法
門
)經
》 

〔卷
下
載
言
〕
••有
四
〔種
〕
無
明
：
一
、現

〔即

『纏
縛
轉
異
無
明
』
〕
，
二
、種

〔即
 

『隨
眠
轉
異
無
明
』
〕
，二一、相
應
〔轉
異
無
明
〕
，四
、不
相
應
〔轉
異
無
明
(即
：
『不
 

共
轉
異
無
明
』
)
〕
。
或
有
〔分
無
明
〕
為
二
〔類
，
即
〕
••共

〔無
明
(即

『煩
惱
相
 

應
無
明
』
)
及
〕
不
共
〔無
明
(即

『獨
行
無
明
』
)
〕
等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此
中
〔引
經
〕難
〔
『若
無
此
(第
七
末
那
識
，則
)彼
(無
 

明
)非
有
』者

，是
指
〕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〔亦
即
『不
相
應
{獨
行
}無
明
』
〕者
〔而
言
〕
， 

謂
此
〔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
微
細
、常
行
、行
相
難
知
。
〔彼
無
明
〕
覆
無
我
理
，蔽
無
漏
智
， 

〔故

《論
》
〕
名

〔之
為
〕
『覆
蔽
真
實
』
。
〔所
言
〕
『真
實
』
有
二
：
一
、無
我
理
， 

二
、無
漏
見
〔智
〕
。
〔所
言
『有
六
義
證
』
中
的
〕
『義
』
〔者
〕
，有

〔種
〕
二
義
：

一
、謂
境
義
，見
分
〔的
對
〕境
故
丄
一
、謂
義
理
，真
如
即
〔是
〕
理

〔體
〕
故

。然

『不
 

共
無
明
』
〔的
存
〕
有

，大
、小
乘
經
皆
共
依
信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言
：
「
〔
《論
》
言

『不
共
無
明
，
微
細
、恒
行
、覆
蔽
真
實
』
者
〕
，



此

〔是
〕
上

〔述
所
言
《緣
起
經
》
的
〕
經
文
。
〔
《論
》
言
〕
『若
無
此
識
，
彼

(不
 

共
無
明
)
應
非
有
』
〔者

，
此
〕
是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〔中
的
論
〕
師

〔所
〕
說

。
」

乙
、
理
徵
釋
：
此
中
分
成
三
節
以
釋
經
義
：
一
者
、釋
恒
障
義
，
二
者
、釋
通
三
性
， 

三
者
、
釋
長
夜
義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何
名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？
下
釋
有
二
：
 

初

、破
小
乘
，立
有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，後

、釋
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之
義
。初

〔破
小
乘
〕 
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〔理
徵
〕
釋
經
義
，後

、
正
難
之
。
」

一
者
、釋
恒
障
義
：
於

『釋
經
義
』
中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釋
恒
障
義
云
：
「
〔此
經
〕 

謂
諸
異
生
〔凡
夫
〕
，於
一
切
分
〔位
〕恒
起
迷
〔障
真
如
〕理
〔的
〕
『不
共
無
明
』
，
〔彼
 

無
明
既
能
〕
覆

〔蔽
真
如
理
彼
〕
真
實
〔體
〕
義

，
〔亦
能
〕
障

〔蔽
〕
聖

〔智
〕
慧
眼
〔使
 

其
不
能
契
證
真
如
理
體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『於
一
切
分
(位
)
恒
起
迷
理
不
共
無
明
』
者
〕
， 

此
除
聖
者
，
〔以
大
、
小
乘
的
〕
聖
者
〔於
〕
無
漏
道
〔智
〕
現
行
〔之
〕
時
，
彼

〔不
 

共
無
明
即
〕
不
有
〔不
生
起
〕
故

，
〔其
情
況
〕
如
下
當
知
。
〔所
言
〕
『
(於
)
一
切
 

分

(位
)
』
〔者
，謂
此
不
共
無
明
〕
通

〔善
、惡
、無
記
彼
〕
三
性
心
。
〔
《論
》
言

『恒



起
迷
理
不
共
無
明
』
中
的
〕
『恒
起
』
〔者
，作
用
在
闡
〕釋
《
(緣
起
)
經
》
〔所
言
〕
『恒
 

行
』
之
字
〔義

。所
言
〕
『迷
理
不
共
無
明
』
〔者

，是
指
此
『不
共
無
明
』
能
〕
迷

『
(真
 

如
)
無
我
理
』
故

。
〔言
〕
『覆
真
實
義
』
者

，
〔指
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
能
覆
〔蔽
〕
真
如
， 

〔並
闡
〕
釋

『覆
』
〔字
的
字
〕
義
，
〔至
於
〕
『義
』
〔字
的
字
義
，則
〕
如
前
〔已
〕 

說

。
〔言
〕
『障
聖
慧
眼
』
者
，
〔意
謂
障
〕
遮
無
漏
〔般
若
〕
智

〔使
之
不
得
生
起
，此
〕 

釋

『蔽
』
義

。
」

二
者
、釋
通
三
性
：
前
文
《述
記
》
雖
已
釋
「不
共
無
明
」
通
善
等
三
性
之
心
，今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再
加
明
說
云
：
「如

〔
《攝
大
乘
論
》
亦
有
偈
頌
〕
伽
他
說
：
真
義
心
當
生
， 

常
能
為
障
礙
，

倶

行
一
切
分
，
謂
不
共
無
明
。
」
意
謂
此
「不
共
無
明
」
於
善
、
不
善
、 

無
記
三
性
心
的
一
切
分
位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
倶
行
相
應
，常
能
為
障
，妨
礙
能
證
入
「真

(如
 

實
)
義
」
的

「般
若
無
漏
無
分
別
智
心
」
的
生
起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伽
他
中
所
言
〕
『真
義
之
心
』
〔者
，
是
指
能
證
入
真
如
 

的
〕
無
漏
真
智
。
〔此
伽
他
偈
頌
是
〕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無
著
〔論
師
〕
《
(攝
論
)
本
》 

第
一
〔卷
之
所
〕
說

。此
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通

〔善

、不
善
、無
記
〕
三
性
心
〔法
〕
，



恒
與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
倶

起
，如
次
前
〔上
文
之
所
〕
說
。
」

三
者
、釋
長
夜
義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釋
《緣
起
經
》
的
經
義
云
：
「是
故
〔不
少
〕 

契
經
說
〔云
〕
：
異
生
〔凡
夫
之
〕
類
恒
處
長
夜
，
〔為
〕
無
明
所
盲
，
惽
醉
纏
心
，
曾
 

無
醒
覺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論
》
〕
說

『異
生
(之
)
類
恒
處
長
夜
』
〔中
之
〕 

『夜
』
〔者
〕
，
是

〔幽
〕
暗
故
，
〔而
〕
無
明
恒
有
，
〔是
以
〕
說
為
『長
夜
』
；
若
 

〔於
〕
生
死
〔歷
程
之
〕
中

，無

〔有
〕
無
明
者
，便

〔能
於
生
死
之
〕
中

〔而
得
有
光
〕 

明
故
。
〔所
言
〕
『無
明
所
盲
』
者
，謂
此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恒
現
行
故
，盲
其
慧
眼
〔之
 

般
若
無
漏
智
慧
〕
。不
爾
，
〔若
於
生
死
〕
中
途
有
〔其
智
慧
之
『明
』
者

，即
〕
無

『無
 

明
』
時
，
〔便
〕
即
非
『
(為
)
無
明
(所
)
盲
』
。
〔
『惽
』
謂
惽
昧
，
『醉
』
謂
醉
亂
， 

如
是
於
『長
夜
(為
)
無
明
所
盲
』
之
時
，則
〕
惽
昧
、醉
亂
恒
自
纏
心
，
『曾
無
醒
覺
』
；
 

『惽
』即
『無
覺
』
，
『醉
』即
『無
醒
』
；
若
〔於
生
死
〕中
途
，有
『無
無
明
(即
有
明
)
』 

時
，便
有
『醒
』
、
『覺
』
。
〔今
〕
以
此
經
證
，
〔說
明
〕
無
明
〔是
〕
恒
行
〔者
，是
〕 

遍

〔善

、不
善
、無
記
〕
三
性
位
〔者
〕
。
」



㈢
難

破

小

乘

：
在
引
《緣
起
經
》
證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中
，
上
文
經
已
完
成
「引
 

經
證
」
及
「理
徵
釋
」
中
的
「釋
經
義
」部
分
，下
文
則
是
「
(正
)
難
破
(小
乘
)
」部
分
。 

此
中
可
以
再
分
成
三
：
甲

、違
經
教
難
，
乙
、違
比
量
難
，
丙

、六
識
不
成
依
難
。

甲

、
違

經

教

難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違
經
難
云
：
「若

〔小
乘
論
師
計
執
有
情
於
凡
 

夫
〕
異
生
位
，有

〔短
〕
暫
不
起
此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〔之
〕
時

〔者

，則
〕
便

〔有
〕 

違
經
義
〔所
謂
『異
生
類
恒
處
長
夜
，
(為
不
共
)
無
明
所
盲
，惽
醉
纏
心
，曾
無
醒
覺
』 

之
說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若
小
乘
計
執
彼
『不
共
無
明
』
是
〕
不
爾
恒
行
(按
：
指
 

凡
夫
的
『不
共
無
明
』
或
會
短
暫
不
現
行
者
)
，
〔則
有
違
經
義
之
過
〕
。下
正
申
難
〔小
 

乘
的
邪
說
，
以
〕
小
乘
等
說
：
經
言
〔不
共
無
明
是
〕
『恒

(行
)
』
者

，
謂

〔就
此
不
 

共
無
明
之
〕
多
分
〔為
〕
說
，
〔依
〕
實
理
〔而
言
，彼
不
共
無
明
〕
亦
有
不
起
〔之
〕
時

。 

故
今
以
『違
教
』
為
彼
宗
過
。
」

乙

、
違

比

量

難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違
經
教
難
」
後

，
還
對
小
乘
作
「違
比
量
難
」 

云
：
「
倶

〔屬
於
凡
夫
〕
異
生
〔的
分
〕
位
，
〔而
若
執
彼
〕
迷
理
〔的
不
共
〕
無
明
，
〔可



以
〕
有

〔現
〕
行

〔之
時
，
而
又
有
〕
不

〔現
〕
行

〔之
時
者
，此
實
〕
不
應
理
，故

〔彼
 

無
明
應
恒
時
現
行
而
恒
時
依
第
七
末
那
識
轉
，
因
而
應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
《論
》
文
顯
小
乘
若
不
認
許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因
 

而
引
致
『不
共
無
明
』
有
行
、不
行
的
情
況
者
，即
有
〕
『違
比
量
』
〔的
過
失
。今
作
比
〕 

量
〔以
破
之
〕云
：
〔宗
〕
：
汝
言
異
生
〔在
〕起
善
〔心
及
〕無
記
〔心
的
分
〕位
無
『
(不
 

共
)
無
明
』
時
，
〔彼
〕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應
亦
〔能
現
〕
起

。
〔因
：
在
〕
異
生
位
故
。 

〔喻
〕
••如
餘
起
〔不
善
心
〕
時
。
」
可
列
成
三
支
論
式
：

宗
：
彼
小
乘
計
執
凡
夫
在
生
起
善
心
及
無
記
心
分
位
而
無
「不
共
無
明
」
之
時
，
彼
 

「不
共
無
明
」
應
亦
能
現
起
。

因
：
以
在
凡
夫
異
生
位
故
。

喻
：
若
在
凡
夫
異
生
位
者
，
則

「不
共
無
明
」
應
能
現
起
，如
凡
夫
於
起
不
善
心
之
 

時

。

丙
、
六
識
不
成
依
難
：小
乘
人
見
破
，
可
能
把
「不
共
無
明
」
計
執
為
依
「前
六
識
」 

而
有
，故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作
「六
識
不
成
依
難
」
云
：
「
〔若
汝
計
執
〕此
〔
『不
共
無
明
』



是
〕
依

〔眼
等
前
〕
六
識
〔而
有
者
，
則
亦
〕
皆
不
得
成
〔就
，
因
為
吾
人
〕
應

〔知
：
 

若
此
無
明
依
六
識
而
有
，則
〕
此

〔
『不
共
無
明
』
即
變
成
有
〕
間
斷
〔者

，
而
〕
彼

〔眼
 

等
前
六
識
即
變
成
〕
恒

〔常
唯
與
〕染

〔法
相
應
〕
，故

〔不
能
成
立
。只
有
認
〕許
有
〔第
 

七
〕
末
那
〔識
的
存
在
〕
，便
無
此
〔等
過
〕
失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論
》
意
是
說
〕
：
若
謂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〔的
活
動
 

唯
〕
在

〔於
眼
等
〕
六
識
身
〔中
者
，
則
此
〕
亦
不
應
〔道
〕
理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
〔如
是
 

則
一
者
、
此
在
凡
夫
位
恒
無
間
斷
的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
應
許
此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〔亦
 

變
得
有
所
〕
間
斷
，
〔因
為
汝
執
彼
〕
從
所
依
〔有
間
斷
的
前
六
〕
識

〔而
有
〕
故

。
〔二
 

者

、
『不
共
無
明
』
本
是
染
法
，
若
以
前
六
識
為
所
依
識
，
則
〕
彼

〔通
三
性
的
前
〕
六
 

識

〔身
亦
變
成
〕
恒

〔為
〕
染

〔法

，以
執
前
六
識
〕
從
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〔相
〕
續

〔無
 

間
而
生
起
〕
故
；
〔但
前
所
引
〕
經

〔及

《攝
論
》
〕
頌

倶

言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〔是
〕 

恒

〔行
現
〕
起

〔而
恒
是
染
法
，然
〕
其
六
識
身
〔則
〕
許
通
〔善
等
〕
三
性
〔而
非
恒
染
， 

故
彼
此
相
違
，不
應
道
理
。故
知
〕
：
若

〔小
乘
計
執
〕
六
識
身
有
此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， 

〔則
〕
此

〔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
便

〔有
〕
間
斷
；
〔同
時
〕
彼

〔前
〕
六
識
身
便
唯
〔與
〕



染
〔法
〕

倶

〔而
非
通
於
善
、不
善
、無
記
三
性
，以
〕許
與
『
(不
共
)無
明
』恒
相
應
故
。」 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無
性
〔釋
論
〕
第
一
卷
云
•

.此

〔
『不
共
 

無
明
』
〕
於
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無
容
得
有
，
〔以
於
五
識
是
處
無
有
能
對
治
道
智
故
•，無
 

有
能
對
治
道
智
，
則
應
亦
無
所
對
治
的
無
明
故
。
又
此
『不
共
無
明
』
亦
〕
非

〔能
於
第
 

丄八〕
不
染
〔污
的
〕
意
識
中
有
，
〔以
若
許
於
意
識
中
有
，
則
彼
意
識
便
成
染
污
，
非
是
 

不
染
污
意
識
故
。
彼
不
共
無
明
〕
亦
非
〔於
〕
染

〔污
的
〕
意
識
中
有
，
〔以
若
於
意
識
 

中

，則
彼
無
明
即
非
『不
共
無
明
』
而
只
可
成
『相
應
無
明
』
故
〕
。若

〔小
乘
救
言
〕
， 

謂

〔彼
第
六
〕
意
識
由
〔有
〕
彼

〔無
明
〕
煩
惱
〔因
而
〕
成

〔為
〕
染

〔污
〕
等

〔者

， 

則
此
亦
不
應
理
，
因
為
此
無
明
恒
有
，
意
識
亦
成
恒
染
，
如
是
與
布
施
、
持
戒
等
善
法
相
 

應
的
意
識
亦
不
得
名
為
善
性
故
〕
。
若
復
有
說
〔於
意
識
中
，
彼
不
共
無
明
能
與
諸
〕
善
 

心

倶

轉
等
〔者

，亦
不
應
理
，以
若
意
識
一
向
與
染
污
無
明
相
應
，則
應
無
餘
善
心
等
起
， 

而
言
此
染
污
的
意
識
能
引
生
善
心
作
對
治
者
，不
應
道
理
。又
〕若
有
說
染
〔污
的
〕意
〔識
 

能
〕
倶

有
別
〔的
〕
善
心
等
，
〔則

《攝
論
》
釋
於
下
文
別
有
難
辭
以
作
〕
料
簡
，大

〔有
〕 

精

〔義

，
不
能
具
引
〕
。然
彼
〔所
執
的
〕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與
此
下
〔文
的
所
說
義
〕



相
違
，
〔必
須
〕至
〔與
〕彼
〔相
〕對
會
〔通
〕
，許
有
〔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時
〕
，便
〔能
〕 

無

〔有
〕
此

〔等
過
〕
失

。上
破
小
乘
〔訖
〕
。
」

㈣

解
不
共
無
明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上
文
遮
破
小
乘
已
訖
〕
，下

〔文
則
〕 

因
解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之
義
。
」
此
中
可
以
開
成
三
節
••甲

、
初
小
乘
設
問
，
乙
、
第
 

一
師
答
義
，
丙

、第
二
師
答
義
，
丁

、第
三
師
答
義
。茲
分
述
如
後
：

甲

、
初
小
乘
設
問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小
乘
論
師
申
問
：
「
〔汝
大
乘
說
第
七
末
那
識
 

即
〕染
〔污
〕意
恒
與
〔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〕
四
〔煩
惱
〕惑
相
應
，此
〔與
我
見
、 

我
慢
、我
愛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我
癡
〕
無
明
，
〔既
與
三
惑
相
應
〕
，何

〔得
〕
名

〔為
〕
『不
 

共

(無
明
)
』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初

〔師
，即
〕
小
乘
〔的
設
〕
問

。
〔依
〕
彼

〔小
 

乘
〕
宗

〔義
〕
，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〔應
〕
無

〔諸
〕
惑
相
應
，
〔始
得
名
為
『不
共
』
〕 

故

。
」
如
世
親
《

倶
舍
論
》
述
小
乘
的
「不
共
心
品
」
義
云
：
「何
等
名
為
不
共
心
品
？
 

謂
此
心
品
唯
有
無
明
，
無
有
所
餘
貪
煩
惱
等
〔相
應
〕
。
」
對

「不
共
無
明
」
義

，
大
小
 

二
乘
既
不
一
致
，
故
有
此
問
。



乙

、
第
一
師
答
義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述
大
乘
第
一
師
的
答
義
云
：
「有
義
：
此

〔與
 

我
癡
無
明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我
見
、
〔我
〕
慢

、
〔我
〕
愛

〔是
隨
煩
惱
，
而
〕
非

〔與
〕 

根
本
煩
惱
〔相
應
，則
我
說
第
七
末
那
染
污
意
相
應
的
我
癡
〕名
〔為
〕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， 

〔此
有
〕
何
失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從
『有
義
』以
〕下
，
〔共
〕有
三
說
，此
即
〔是
〕初
師
〔的
 

答
義
。意
謂
〕
此
中
〔根
本
煩
惱
的
我
癡
〕
無
明
，
不
與
〔其
餘
〕
根
本
〔煩
惱
〕
共

〔相
 

應
，但
並
〕非
不
與
隨
〔煩
惱
〕共
〔相
應
•，唯
與
根
本
煩
惱
共
相
應
者
，始
不
能
名
為
『不
 

共
無
明
』
，若
與
隨
煩
惱
共
相
應
者
，亦
得
名
為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
。然
此
〔我
癡
、我
見
、 

我
慢
、我
愛
〕
四

〔煩
惱
〕
惑

，
〔除
我
癡
外
，餘
〕
非
是
『根
本
(煩
惱
)
』
，
〔而
只
〕 

是
『隨

c

煩
惱

}

惑
』
〔所

3

攝

，故

c
說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即
染
污
意
相
應
的
『我
癡
』是
『不
 

共
無
明
』
，別
〕
無
此
〔上
述
的
過
〕
失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然
則
第
七
末
那
染
污
意
的
『不
共
無
明
』
相
應
的
隨
煩
 

惱
究
竟
是
〕何
種
隨
〔煩
惱
〕惑

〔所
〕攝
耶
？
〔第
一
師
言
〕
••此
有
二
義
：
一
云
：
〔此
 

等
隨
煩
惱
〕
非

〔是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指
忿
、恨
等
小
、中

、大
〕
二
十
〔種
〕
隨

〔煩



惱

，而
是
彼
〕
二
十
〔種
隨
煩
惱
以
〕
外

〔所
〕
攝

，
〔如
〕
《
(阿
毘
達
磨
法
蘊
足
論
)

•

 

雜
事
(品
)
》

〔所
〕
說
：
『隨

(煩
惱
)
』
〔實
〕
有
多
種
故
，
即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 

卷
五
八
云
：
『若
有
隨
順
如
是
(根
本
)
煩
惱
、
(與
根
本
)
煩
惱

倶

行
、
(是
根
本
) 

煩
惱
品
類
(

倶

)
名
隨
煩
惱
。
』
如
是
隨
煩
惱
即
是
〕
諸

〔根
本
〕
煩
惱
〔的
〕
分
位
差
別
。 

〔例
如
邪
欲
、邪
勝
解
、欣
、厭
等
〕
，隨
其
所
應
，
〔都
是
〕根
本
〔煩
惱
的
〕分
位
，
〔而
 

是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列
的
二
十
種
菩
薩
隨
煩
惱
外
之
所
攝
〕
。
二
云
：
〔與
第
七
末
那
 

識
不
共
無
明
相
應
的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亦
是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二
十
種
 

隨
煩
惱
所
攝
，故
言
亦
〕
即

『
(二
十
)
隨
惑
』
義
，
因
為
可
〕
說

〔二
十
隨
惑
的
〕
『不
 

正
知
』
為

『我
見
』
、
『僑
』
為

『我
慢
』
、
『掉

(舉
)
』
為

『我
愛
』
，
〔而
只
有
〕 

『
(我
癡
，
即
不
共
)
無
明
』
一
種
是
『根
本
(煩
惱
)
』
故

。
」

丙
、
第
二
師
答
義
：對
於
「解
不
共
無
明
義
」
，合
有
三
師
之
說
。前
文
經
已
述
說
第
 

一
師
的
答
義
，今
繼
述
第
二
師
的
答
義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第
二
〕
師

〔的
 

答
義
，合
〕
有
三
〔節
〕
：
初

、破
前
，
次

、申
義
，
後

、釋
難
。
」

初

、破
前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述
第
二
師
遮
破
前
師
之
說
云
：
「有
義
：
彼
〔前
初
師
〕



說

〔與

『我
癡
』
相
應
的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非
根
本
煩
惱
所
攝
而
是
隨
 

煩
惱
所
攝
者
，
此
實
與
〕
理
教
相
違
，.〔因
為
：
一
者
、
於
〕
純
隨
煩
惱
中
，
不

〔見
經
 

教
有
〕說

些
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〕三
〔心
所
〕故
；
三

者

〕
、些

『我
見
』 

等
〕
三
〔心
所
，在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中
是
〕
『六
(種
根
本
煩
惱
)
』
〔中
所
攝
•，在

《大
 
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中

，是
〕
『十

(種
根
本
)
煩
惱
』
〔所
〕
攝
故
.，
〔又
三
者
、於
〕 

處
處
〔的
論
典
中
〕
皆
說
：
『
(第
七
)
染
污
末
那
(識
)
』
與

『
(我
癡
、我
見
、我
慢
、 

我
愛
)
四
(種
根
本
)
煩
惱
相
應
故
。
』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釋
，可
成
三
節
以
說
明
「我
 

見
」
、
「我
慢
」
、
「我
愛
」
不
應
是
「隨
煩
惱
」
所
攝
的
理
由
：

其
一
、純
隨
煩
惱
所
不
攝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二
師
言
『彼

(初
師
)
說

「
(我
 

見
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是
隨
煩
惱
攝
而
非
根
本
煩
惱
攝
)
」
，
〔於
〕
理
、
〔於
〕
教
相
違
， 

純
隨
煩
惱
中
不
說
此
三
故
』
者

，
意
謂
忿
、
恨
等
〕
二
十
隨
〔煩
惱
者
〕
、
非

〔得
〕
名
 

〔為
〕
『
(根
本
)
煩
惱
』
，如

〔於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〕
前

〔文
〕
已
〔有
所
〕
說

〔明
〕
。 

〔亦
〕
不
見
〔有
經
教
把
〕
『不
正
知
』
名

〔為
〕
『我
不
正
知
』
•，亦
不
見
〔有
把
〕 

『僑
』
名
為
『我
僑
』
，
〔把
〕
『掉

(舉
)
』
名

〔為
〕
『我
掉
(舉
)
』
。又
離
『
(忿

、



恨
等
此
)
二
十
(隨
煩
惱
)
』
外

，無
別
〔有
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〕此
三
〔心
 

所
法
，名
之
為
〕
『隨
(煩
惱
)
』
〔者
〕
•，更
〔於
〕別
〔處
經
論
〕推
求
，
〔亦
〕無
〔有
 

說
〕
此

〔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〕
三
〔心
所
名
為
『隨
煩
惱
』
者
〕
，故

〔說
 

『我
見
』
非
是
『根
本
煩
惱
』
，
而
是
『隨
煩
惱
』
者

，實
〕
是
為
一
〔種
大
過
〕
失

。
」 

其
二
、應
根
本
惑
攝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論
》
言

『此
三
，
六
、十
煩
惱
 

攝
故
』
者

，
此
謂
〕
依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等

，
〔只
〕
說

〔有
〕
『六

(種
)
根
本
 

煩
惱
』
，
〔若
依
〕
《對
法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》
等
論
〔則
只
〕
說

〔有
〕
『十
 

(種
)
根
本
煩
惱
』
。
〔而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恒
相
應
的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〕 

此
三
〔心
所
法
〕
，皆
是
若
〔是
〕
『六
(種
根
本
煩
)
惱
』
〔所
攝
〕
，若
〔是
〕
『十

(種
 

根
本
)
煩
惱
』
所
攝
，何

〔得
〕
名

〔之
為
〕
『隨
惑
(即
隨
煩
惱
)
』
〔所
攝
耶
〕
？
」 

其
三
、無
說
四
隨
惑

倶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論
》
言

『處
處
皆
說
：
染
污
末
那
 

與
四
(根
本
)
煩
惱
相
應
故
』
者

，意
謂
諸
〕
論

〔皆
〕
說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〕
『與
四
(根
 

本
)
煩
惱

倶

(相
應
)
』
故
，不
言
『與
隨
煩
惱

倶
(相
應
)
』
故

。
〔雖
然
〕
《對
法
(大
 
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》
〔卷
〕
第
七
〔亦
〕
說

『諸

(根
本
)
煩
惱
皆
(可
)
名
為
隨
(煩



惱
)
』
，
〔但
此
『隨
煩
惱
』
但
依
『隨
惱
於
心
，令
不
離
染
，令
不
解
脫
，令
不
斷
障
， 

故
名
(為
)
隨
煩
惱
』
而
說
，
而
非
依
『隨
伴
根
本
煩
惱
而
生
起
第
二
義
的
煩
惱
名
為
隨
 

煩
惱
』而
說
。若
依
『隨
惱
於
心
』等
義
，則
彼
〕前
師
可
爾
〔說
『我
見
』
、『我
慢
』
、『我
 

愛
』
是

『隨
煩
惱
』
，但
此
非
『隨
伴
根
本
煩
惱
，名
為
隨
煩
惱
』
的
純
粹
的
『隨
煩
惱
』 

義
〕
。若
〔依

《對
法
論
》
所
言
〕
『
(有
)
隨

(煩
惱
，如
忿
、恨
等
)
非
根
本
(煩
惱
)
』 

〔言
〕
，此

〔
『我
見
』
等
三
亦
〕
是

『根
本
(煩
惱
)
』
，亦
是
『隨

(煩
惱
)
』
〔所
〕 

攝
，以
〔
『忿
』
、
『恨
』
等
純
粹
的
〕隨

〔煩
惱
〕
不
〔得
〕
言
是
『
(根
本
)
煩
惱
』
故

， 

即

〔唯
依
第
二
義
，
不
足
以
成
為
『純
隨
煩
惱
』
的
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〕 

此
三
種
〔心
所
〕唯

〔得
〕說
是
『根
本
(煩
惱
)
』
，
〔
『忿
』
、
『恨
』
等
二
十
種
〕
『純
 

隨

(煩
惱
)
』
中
，無

〔有
得
為
『根
本
煩
惱
』
所
攝
者
〕
。故

〔得
〕
證

〔成
〕
此

〔
『我
 

見
』等
〕三
，非
〔是
〕
『隨
惑
(即
純
隨
煩
惱
)
』
也

。
〔由
此
得
知
：
初
師
所
言
『此
(與
 

末
那
)

倶

(的
)
我
見
、
(我
)
慢

、
(我
)
愛

，非
根
本
煩
惱
，
(故
我
癡
得
)
名

(為
) 

不
共
(無
明
)
』
者
，實
不
能
成
立
〕
。
」

次

、申
義
：
初
師
見
破
：
或
作
質
詢
，如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若
爾
(按
：
我
見
、我
慢
、



我
愛
非
隨
煩
惱
攝
，是
根
本
煩
惱
所
攝
，而
『我
癡
』亦
然
，然
則
)
，此
『
(我
)癡
』何
〔以
 

又
可
〕名
〔為
〕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？
」
是
以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申
義
云
：
「
〔第
二
師
言
： 

吾
人
〕應
說
：
〔於
『我
癡
』
、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彼
〕四
〔根
本
煩
惱
〕中
， 

〔彼
〕
『
(我
癡
)
無
明
』
是
主
〔體
〕
，雖

〔與

『我
見
』
等
〕
三

〔根
本
煩
惱
〕

倶

起
， 

〔然
得
〕
亦
名
〔為
〕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。
〔因
為
有
『我
癡
』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
倶
起
故
， 

凡
夫
〕從
無
始
際
〔以
來
〕
，恒
內
惽
〔沉
而
生
〕迷
〔執
〕
，曾
不
省
察
，
〔以
〕
『
(我
) 

癡
』
〔為
強
力
〕
增
上
故
，
〔是
以
『我
癡
』
成
為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中
論
文
，是
〕申
義
也
。
〔所
言
『
(我
癡
)
無
明
是
主
』 

此
句
中
的
〕
『主
』是
『自
在
』義

，為
『因
依
』義

，〔故
『我
癡
(無
明
)
』雖
與
『我
見
』
、 
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
倶

起
，但
是
自
在
為
主
而
起
，又
〕
與
彼
〔
『我
見
』
等
三
心
所
法
〕 

為

〔因
〕
依

，故

〔亦
得
〕
名

〔之
為
〕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若
外
人
問
〕
：
何
故
『
(我
癡
)
無
明
』
〔得
以
〕
名
為
『不
 

共

(無
明
)
』
？

〔則
可
答
言

.•此

《論
》
文
〕
謂

『從
無
始
際
』
，顯

〔此

『
(我
癡
) 

無
明
』
〕
長
夜
常
起
；
〔使
凡
夫
有
情
〕
『恒
內
惽
迷
』
，
〔由
此
說
〕
明

〔此

『
(我
癡
)



無
明
』
能
於
〕
一
切
時
生
〔起
•，又
所
謂
由
此
而
〕
『曾
不
省
察
』
〔者

，
此
〕
彰

〔顯
 

由
此
『
(我
癡
)無
明
』能
使
凡
夫
〕恒
〔常
〕執
我
，無
修
〔行
〕返
〔於
還
滅
之
〕時
二
如

 

是
〕
此

〔
《論
文
》
所
言
『無
明
是
主
…
…
從
無
始
際
，恆
內
惽
迷
，曾
不
省
察
』
等
者
， 

即
〕
意
總
顯
『
(我
)
癡

(無
明
)
』
〔有
〕
主

〔體
〕
自
在
、
〔為
因
依
之
〕
義

，
〔故
 

此

『
(我
癡
)
無
明
』
得
名
為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
。
」

後

、釋
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釋
難
也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述
外
人
的
質
 

難
云
：
「
〔於
第
七
末
那
識
中
，與
〕
此

〔凡
夫
的
『
(我
癡
)
無
明
』
〕

倶

〔起
的
有
〕 

『
(我
)
見
』
、
〔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〕
等

〔二一，就
其
相
應
起
故
，則
此
三
心
所
法
〕 

應

〔分
別
名
為
〕
『相
應
(我
見
)
』
、
〔
『相
應
我
慢
』
、
『相
應
我
愛
』
。但
〕
若

〔就
 

其
能
〕為

〔自
在
〕主
時
，
〔能
使
凡
夫
從
無
始
際
，恒
內
惽
迷
，曾
不
省
察
，起
增
上
見
、 

慢

、貪
愛
言
，
是
否
亦
〕
應

〔分
別
〕
名

〔為
〕
『不
共
(我
見
)
』
、
『不
共
我
慢
』
、 

『不
共
我
貪
』
耶
〕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敍
述
〕
外
人
〔的
詢
〕
問
。 

〔所
言
〕
『此

倶
見
等
』
〔者
，
是
指
與
此
『我
癡
』

倶

相
應
的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 

『我
愛
』
等
三
心
所
於
此
〕
非
為
〔自
在
〕
主
故
，應

〔可
〕
名

〔為
〕
『相
應
(的
我
見
、



我
慢
、我
愛
)
』
。若
許
為
『
(自
在
)
主
』
，
〔從
無
始
際
，長
夜
常
起
，恒
內
惽
迷
， 

曾
不
省
察
，作
見
增
上
、慢
增
上
、貪
增
上
者
，則
〕
彼

〔等
〕
亦
應
名
〔為
〕
『不
共
(我
 

見
)
』
、
〔
『不
共
我
慢
』
、
『不
共
我
愛
』
，因
為
〕
以

『
(我
)
癡
』
〔可
以
〕
例

〔同
 

於
〕
餘

〔心
所
，
既
以
〕
為

『主
』
，
〔故
〕
應
爾
〔而
名
為
『不
共
』
故
〕
。
」

針
對
外
問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出
回
應
云
：
「
〔彼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， 

既
許
〕
如

『
(我
癡
)
無
明
』
，
〔有
自
在
『主
』
義
〕
，
故

〔亦
得
〕
許

〔名
為
『不
 

共
我
見
』
、
『不
共
我
慢
』
、
『不
共
我
愛
』
者

，此
〕
亦
無
失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 

「
〔當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彼
〕餘
三
〔法
〕為
〔自
在
〕主
時
，亦
得
名
〔為
〕 

『不
共
』
〔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之
法
，以
其
〕亦
如
『
(我
癡
)
無
明
』
為

『
(自
在
)
主
』 

義

〔時
，
得
名
為
『不
共
』
〕
故

。
〔然
而
所
言
『不
共
我
見
』
、
『不
共
我
慢
』
、
『不
 

共
我
貪
』
者
〕
，此
義
未
詳
，
〔因
為
〕
不
見
〔於
〕諸
論
〔中
有
〕名
〔為
〕
『不
共
(我
) 

貪
』
〔等
者
〕
故
；
〔唯
有
〕
對

〔應
於
其
〕
餘

〔六
識
中
的
〕
『癡
』
〔之
不
名
為
『不
 

共
無
明
』
〕
，故
〔諸
〕論
〔典
〕多
說
〔第
七
末
那
識
中
的
〕
『癡
』
〔名
為
『不
共
無
明
』
•， 

於
〕
理

〔而
言
，
其
〕
實

『貪
』
等

〔當
其
為
主
，
為
生
死
之
本
時
，
有
下
行
沒
落
義
，



不
同
於
『慢
』
之
有
上
行
高
舉
義
而
言
，則

『貪
』
等
〕
亦

〔可
〕
有

『不
共
』
〔義

，得
〕 

名

〔之
為
『不
共
貪
』
等
〕
故

。然

〔今
綜
合
〕
此

〔第
二
〕
師
意
：
〔並
〕
非

〔謂
於
〕 

第
七
〔末
那
〕識
中
，有
『不
共
(我
)貪
』
、
〔
『不
共
我
見
』
、
『不
共
我
慢
』
〕等
二
因

 

為
於
第
七
識
中
，以
此
〕
『
(我
癡
)
無
明
』
為
『
(自
在
)
主
』
故
，
〔是
以
只
立
『我
癡
』 

為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
•，今
此
〔唯
〕據
彼
〔前
〕六
識
〔來
〕作
〔討
〕論

，〔因
而
說
言
：
『此
 

倶

見
、
(慢

、愛
)
等
…
…
若
為
主
時
，應
名
不
共
，如
無
明
故
，許
亦
無
失
』
。如
是
〕 

若

〔依
〕
此

〔第
二
〕
師
意
，即

〔以
前
〕
六
識
中
〔的
〕
獨
行
『貪
』
等
名
『不
共
貪
』
， 

〔而
彼
『不
共
貪
』
則
〕
通

〔於
〕
『見

(所
斷
)
』
〔及
〕
『修

(所
)
斷
』
二

餘

『不
 

共
見
』
、
『不
共
慢
』
〕
等

〔亦
爾
〕
。唯
此
〔與
餘
惑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『貪
』
〔心
所
， 

並
〕
不

〔是
由
於
〕
與
六
識
〔的
〕
『慢
』
等

倶

〔相
應
〕
者

，方

〔始
〕
名

〔為
〕
『相
 

應

(貪
)
』
，
〔而
是
由
於
〕
不
為
『
(自
在
)
主
』
故

，
〔名
之
為
『相
應
貪
』
〕
。
(按
•• 

此
中
『不
與
六
識
慢
等

倶
』
文
，智
周
曾
改
為
『亦
與
六
識
慢
等

倶
』
，今
依
道
邑
《義
蘊
》 

解

，
不
予
採
用
。
)
〔如
〕
是

〔有
自
在
為
〕
主

〔作
用
的
〕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，
〔除
 

於
第
七
末
那
識
中
有
外
，於
〕
餘
識
亦
有
。
」



對
於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此

倶
見
等
，應
名
相
應
；
若
為
主
時
，應
名
不
共
。如
無
 

明
故
，
許
亦
無
失
。
」
此
節
「釋
難
」
文
字
，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加
以
分
別
疏
釋
言
：
「又
 

〔此
論
言
〕
『如
無
明
故
』
〔者

，是
〕
總

〔括
如
〕
是

〔所
言
『此

倶
見
等
，應
名
相
應
；
 

若
為
主
時
，應
名
不
共
』
此
段
〕
難
文
。
〔所
言
〕
『許
亦
無
失
』
〔者
〕
，
是
答
前
〔面
 

外
人
所
作
的
〕
難
文
。又
〔所
言
〕
『此

倶
見
等
，應
名
相
應
』
者

，是
破
前
〔第
二
〕
師

， 

〔以
〕前
師
〔把
〕
『
(我
)
見
』
等
亦
名
〔為
〕
『不
共
(我
見
)
』
二
故
〕今
言
〔
『
(與
 

煩
惱
)

倶

(之
我
)
見
』
〕
非
主
，應
名
『相
應
(我
見
)
』
，
〔不
應
言
『不
共
我
見
』
。 

此
所
依
理
〕總
是
第
二
〔師
〕說
之
文
也
。
〔又
所
言
〕
『若
為
主
時
，應
名
不
共
』者
二
此

 

是
〕初
師
難
〔第
二
師
之
〕文
。若
以
為
『主
』
，
〔則
〕名
為
『不
共
』
；
〔若
〕此
『
(與
 

煩
惱
)

倶

(之
我
)
見
』等
〔既
〕不
〔能
〕為
主
，
〔故
〕非
〔是
〕
『不
共
(我
見
)
』者

， 

〔則
〕餘
六
識
中
『見
』等
為
『主
』
時
，亦
應
名
『不
共
(見
)
』
，如
『無
明
』
〔為
『主
』 

時

，得
名
為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故

。
〔對
外
人
的
上
述
難
文
〕
，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答
〔以
〕 

『許
亦
無
失
』
〔來
作
回
應
〕
。又
〔論
言
〕
『如
無
明
(故
)
』
以
下
，總
是
答
此
前
〔初
〕 

師

〔的
〕
難
文
，
〔此
說
〕
並
得
。合

〔此
共
〕
為
四
解
(按
••詳
見
注

㉓
)
。
」



丁
、第
三
師
答
義
：
對
於
「解
不
共
無
明
義
」
，合
有
三
師
之
說
。前
文
經
已
介
紹
初
 

師
以
「非
與
根
本
煩
惱

倶
的
無
明
」
為
「不
共
無
明
」義

，亦
已
介
紹
第
二
師
以
「為
主
(自
 

在
)
的
無
明
」
為

「不
共
無
明
」
，
今
進
而
介
紹
第
三
師
(按
：
如
理
《義
演
》
謂
是
護
 

法
正
義
)
以
「唯
第
七
末
那
識
有
的
無
明
」
為
「不
共
無
明
」
。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 

文

〔述
第
三
師
答
『不
共
無
明
』
義

，合
〕
有
三
〔段
〕
：
〔初
〕
一
、釋
不
共
，
〔次
〕 

二
、
問
答
辨
，
〔後
〕
三
、顯
差
別
。
」

初
、釋
不
共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釋
「不
共
(無
明
)
」
義
云
：
「有
義
：
此

〔與
第
 
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
『
(我
)
癡

(無
明
)
』
名

〔為
〕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者

，
〔有
〕 

如
『
(十
八
)
不
共
佛
法
』
〔唯
如
來
所
特
有
，因
言
『不
共
』
•，今
此
『我
癡
』
〕唯
〔是
〕 
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所
特
〕
有

，
故

〔名
為
『不
共
無
明
』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論
文
是
〕
『初

、
(釋
不
共
)
』
〔義
〕
也
。
即

《攝

(大
 

乘
)
論

•無
性
(釋
)
》

〔中
文
〕
，其
論
本
意
亦
同
於
此
。
〔以

《攝
論
》
〕
頌
言
『

倶

 

行
一
切
分
，
(謂
不
共
無
明
)
』
故

，
〔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有
言
：
『若
不
說
有
(第
 

七
末
那
識
即
)
染
污
意
者
，
則
不
得
有
不
共
無
明
•，不
共
無
明
當
說
其
相
••謂

(彼
)
能



障
礙
真
智
(而
)
生
愚
•，此
於
五
識
無
容
說
有
，
是
處
無
有
能
對
治
故
，
若
處
有
能
治
， 

此
處
有
所
治
，
非
五
識
中
有
彼
能
治
，
於
此
見
道
不
生
起
故
.，非
於
不
染
(第
六
)
意
識
 

中
有
，
由
彼
(不
共
無
明
能
使
)
此

(第
六
識
)
成
染
性
故
.，亦
非
染
污
(第
六
)
意
識
 

中
有
，
(若
)
與
餘
煩
惱
共
相
應
時
，
不
共
無
明
名
不
成
故
…
…
。
』
〕
故
此
『
(不
共
) 

無
明
』
唯

〔於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有
，
餘
識
所
無
。
〔此
有
〕
如

『
(十
八
)
不
共
 

(佛
)
法
』
〔唯
大
乘
究
竟
位
的
如
來
有
〕
，非

〔小
乘
聲
聞
、獨
覺
彼
〕
二
乘
〔聖
者
可
〕 

共

〔有

，
故
名
之
為
『不
共
』
，
而
〕
不
言
自
『十
八
(不
共
佛
法
)
』
中
唯
〔是
〕
一 

法

〔而
〕
不
與
餘
法
共
〔相
應
，
故
名
『不
共
』
〕
也

。
〔今

『不
共
無
明
』
亦
爾
，
不
 

必
唯
是
獨
行
一
法
而
不
與
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相
應
而
名
『不
共
』
•，唯
由
於
彼
『我
癡
』 

唯
於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有
，故
名
之
為
『不
共
無
明
(我
癡
)
』
也
〕
。
」

次

、問
答
辨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〕
『問
答
辨
，有
四
〔節
〕
•• 一
、 

問
，
二
、答

，
三
、難

，
四
、通

。
」

一
、問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外
問
云
：
「若
爾
(按
••此
指
『此

(我
)
癡
名
不
共
者
， 

(以
)
唯
此
(第
七
末
那
)
識
有
故
』
)
，
〔則
於
彼
與
〕
餘

〔六
〕
識

〔中
〕
相
應
〔的
〕



煩
惱

t

於
〕此
〔第
七
〕識
中
〔既
〕無

，〔如
是
亦
〕應
名
〔為
〕
『不
共
(之
煩
惱
)
』
，〔以
 

唯
彼
識
有
故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述
外
〕
問
也
。
〔設
〕
前

〔初
述
的
二
〕 

師
難
言
：
〔彼
與
〕餘
識
相
應
〔的
〕
一
切
煩
惱
，如
『見
取
』
等
，
〔於
〕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 

識
中
〔既
〕
無

，
〔亦
〕
應
名
〔之
為
〕
『不
共
(見
取
)
』
〔耶
〕
？
」

二
、答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第
三
師
的
回
答
前
二
師
云
：
「
〔吾
人
並
〕
依
殊
勝
義
立
 

『不
共
』
名
，
非

〔唯
於
〕
互
所
無
〔的
識
上
之
煩
惱
〕
皆
名
『不
共
(煩
惱
)
』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第
三
師
的
回
〕
答
也
。謂
此
〔末
那
識
中
的
〕
『無
明
(我
 

癡
)
』
〔除
唯
此
識
有
外
，
並
且
特
別
殊
〕
勝
，遍

〔於
善
、不
善
、無
記
彼
〕
三
性
〔
一 

切
分
〕位
，
〔而
於
〕餘
識
〔則
〕無
此
遍
三
性
心
之
『無
明
』
故
，名
〔之
〕為
『不
共
(無
 

明
)
』
；
非

〔任
何
唯
〕
在
自
〔識
〕
有

〔而
在
〕
餘
識
所
無
〔者
，而
〕
名

〔之
為
〕
『不
 

共

(無
明
)
』
等
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伸
「不
共
」
義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『依
殊
勝
義
立
「不
共
」
名

，非
互
 

所
無
皆
名
「不
共
」
』
者

，
意
〕
謂

〔與
〕
第
七
識
相
應
〔的
〕
『
(我
癡
)
無
明
』
， 

無
始
〔時
來
〕
，
恒

〔常
現
〕.行

，
障

〔無
漏
般
若
〕
真
義
智
〔使
其
不
能
生
起
〕
，
如



是

〔殊
〕
勝

〔作
〕
用

〔是
其
〕
餘

〔諸
〕
識
所
無
〔者

，而
〕
唯

〔與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 

識

〔相
應
的
「我
癡
無
明
」
方
〕
有

，故

〔此
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我
癡
』
〕
，名

〔之
為
〕 
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〕
重
顯
前
義
，其
文
可
解
， 

〔故
不
必
贅
疏
〕
。
」

二一、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述
外
難
云
：
「既
爾
〔即

『依
殊
勝
義
立
不
共
』
名

，非
 

互
所
無
皆
名
『不
共
』者

，則
與
〕此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〕

倶

〔起
的
『我
見
』
、『我
慢
』
、 

『我
愛
』
彼
〕
二一〔法

，亦
非
餘
識
有
，亦
有
遍
三
性
心
的
特
殊
意
義
，故
〕
亦
應
名
〔為
〕 

『不
共
(我
見
)
』
、
〔
『不
共
我
慢
』
及
『不
共
我
愛
』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 

〔是
〕外
人
〔的
質
〕難
二
意
謂
：
與
〕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相
應
〔的
〕三
〔心
所
法
，即
〕 

『
(我
)
見
』
、
『
(我
)
慢
』
、
『
(我
)
愛
』
應
名
『不
共
(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)
』
•， 

〔所
以
者
何
？
以
彼
三
法
〕
亦
非
餘
識
〔所
〕
有

，
〔亦
能
〕
遍

〔於
善
、不
善
、無
記
〕 

三
性
心
〔而
活
動
〕
故

。
」

四
、通
••針
對
外
人
的
問
難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第
三
師
的
會
通
云
：
「
〔會
通
有
二
：

一
者
正
釋
，二
者
別
釋
。正
釋
會
通
者
••於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四
根
本
煩
惱
中
〕
，『無



明
(我
癡
)
』
是
〔殊
勝
作
用
的
〕
主
〔體
；
而
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則
非
是
主
體
，故

『我
 

癡

(無
明
)
』
〕
獨
得
此
〔
『不
共
無
明
』
之
〕
名

。
〔至
於
別
釋
會
通
者
〕
：
或
許
〔
『我
 
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彼
〕
餘
三
〔根
本
煩
惱
，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者
〕
亦

〔得
〕 

名
〔為
〕
『不
共
』
(按
：
即
亦
得
名
為
『不
共
我
見
』
、
『不
共
我
慢
』
、
『不
共
我
愛
』
)
。 

〔今
正
討
論
何
謂
『不
共
無
明
』
，於
是
相
〕
對

〔於
與
〕
餘

〔識

倶
的
我
〕
癡

〔而
言
〕
， 

故
且
說
〔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我
癡
』
名
為
〕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 

的
疏
文
有
二
：

《述
記
》
先
疏
「正
釋
」
言
：
「
〔論
文
言
『無
明
是
主
，獨
得
此
(不
共
)
名
』
者
〕
， 

此
〔是
〕論
主
〔的
正
釋
會
〕通
。
〔言
此
〕
『無
明
』
〔有
自
在
〕主
義
，如
前
已
解
(按
： 

前
論
文
言
：
『應
說
：
四

(煩
惱
)
中
，
(我
癡
)
無
明
是
主
』
)
。此

〔是
〕
第
一
〔節
 

正
釋
會
通
的
〕
答
文
也
。
〔論
主
〕
不
許
『
(我
)
見
』
等

〔相
應
三
法
〕
名
為
『不
共
(我
 

見

、我
慢
、我
愛
)
』
〔者
，
以
〕
彼

〔等
對
『障
真
義
智
』
等
〕
非

〔是
〕
主
故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再
疏
「別
釋
」言
：
「
〔論
文
言
『或
許
餘
三
，亦
名
「不
共
」
，對
餘
癡
故
， 

且
說
「無
明
」
』者
〕
，此
〔是
第
三
師
的
〕第
二
〔別
〕釋
二
即
亦
得
〕許
此
〔
『我
見
』
、


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三
〔法
〕
，亦

〔可
〕
名

〔為
〕
•• 

『不
共
(我
見
)
』
、
〔
『不
共
我
慢
』
、
『不
共
我
愛
』
。外
人
見
釋
，
又
或
再
難
〕
： 

若
爾
，
〔四
法
皆
可
名
為
『不
共
』
〕
，何
故
〔今
文
〕
唯
說
『
(不
共
)
無
明
』
？

〔第
 

三
師
可
作
回
應
言
〕
•

.對

〔應
於
〕
餘
識
中
〔的
〕
無
明
〔煩
惱
〕
惑

〔而
言
〕
，
故
且
 

說
〔言
：
與
〕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〔相
應
的
『我
癡
(無
明
)
』
名
之
為
〕
『不
共
無
明
』
， 

〔而
〕非

〔謂
與
〕
此
〔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餘
三
〔法
〕
不
〔能
〕名

〔為
〕
『不
共
(我
見
、 

我
慢
、我
愛
)
』
。
〔又
〕
謂

〔有
〕
餘
部
計
〔執
〕
餘

〔前
六
〕
識

〔亦
有
〕
無
明
是
『不
 

丑((無
明
)
』
〔所
〕攝

，
〔但
彼
〕
不
〔能
〕遍
〔於
善
、不
善
、無
記
〕
三
性
〔之
〕
心
.， 

今
〔唯
識
瑜
伽
行
派
所
立
〕此
〔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我
癡
(無
明
)
』名
『不
共
無
明
』 

則

(除
)
有
殊
〕勝
〔作
〕用
〔外

，亦
〕能
遍
諸
〔三
性
之
〕
心
，故
〔
『不
共
無
明
』
唯
〕 

偏
對
〔於
〕
彼

〔與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『我
癡
(無
明
)
』
而
〕
說

。
〔至
於
與
末
那
識

倶

 

的
四
根
本
煩
惱
中
，除

『我
癡
』
外

，其
〕
餘

〔的

『我
見
』
、
『我
慢
』
、
『我
愛
』
〕 

三

〔種
煩
惱
，或
可
〕
名

〔為
〕
『不
共
(我
見
、我
慢
、我
愛
)
』
〔者

，
雖
此
第
三
〕 

論
師
〔依
〕
理
準
〔許

，但
其
依
據
〕
未
見
〔於
其
餘
經
論
的
〕
正
文
〔之
中
〕
。
」



後

、
顯
差
別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於
第
三
師
的
答
義
中
〕
，
下

〔
文
即
是
〕
『
顯
 

差
別
』
，
〔
此

〕
有

三

〔
節

〕
：
一
、
彰
二
類
別
明
識
有
無
，
二

、
引

證

，
三

、
大

小

(
乘

)
異

。
」

一
、
彰
二
類
別
明
識
有
無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述
第
三
師
彰
顯r

不
共
無
明
」
合
有
二
類
， 

並
辨
明
何
者
是
第
七
末
那
識
所
有
、
何
者
是
末
那
識
所
無
云
：

「
『
不
共
無
明
』
總
有
二

 

種

：

一
、
恒

行

不

共

，

〔
此
唯
第
七
末
那
識
所
有
，
而

為

〕
餘

識

所

無

〔
者

〕
.，
二

、
獨

 

行
不
共
，
〔此
唯
第
六
意
識
所
有
，而
為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所
〕
非
有
〔者
〕
。
」 

今
表
列
如
後
：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文
是
第
三
師
答
外
問
以
『解
不
共
無
明
義
』
而
『顯
(不
 

共
無
明
中
的
)
差
別
(分
類
)
』
，
彼
有
三
節
，
今
是
〕
初

〔節

，
即

『彰

(顯
不
共
無
 

明
有
其
)
二
(類

，並
辨
)
明

(於
末
那
)
識

(中
之
)
有
無
』
〕
也

。
〔今
〕
此

〔論
文
〕 

總
凡
〔概
括
〕
解

〔釋
〕
『不
共
無
明
(的
分
類
)
』
，
顯
此
識
〔有
〕
者

〔與
第
六
意
 

識
有
者
不
同
。
『不
共
無
明
』
有
二
類
〕
：
一
、
『恒
行
不
共
(無
明
)
』
，此

〔種

『不
 

共
無
明
』
唯
與
〕
『
(第
)
七

(末
那
識
)
』

倶

〔者
便
〕
是
•，今
此
所
諍
〔的

『恒
行
 

不
共
無
明
』
是
〕
餘
識
〔所
〕
無

〔者
〕
也

。
〔
『不
共
無
明
』
中
〕
，其
第
二
〔類
是
〕 

『獨
行
不
共
(無
明
)
』
，則

〔此
種
不
共
無
明
得
〕
與
忿
等
〔十
小
隨
煩
惱
〕
相
應
〔生
〕 

起
故
，
〔但
與
貪
等
根
本
煩
惱
不
相
應
，故
〕
名
為
『獨
行
(不
共
無
明
)
』
〔中
的
『非
 

主
獨
行
不
共
無
明
』
〕
•，或

〔復
有
〕
不
與
餘
〔貪
等
根
本
煩
惱
相
應
，
亦
不
與
忿
等
小
 

隨
煩
惱
相
應
，
但
可
與
無
慚
、無
愧
中
隨
煩
惱
及
掉
舉
、惽
沉
等
大
隨
煩
惱
〕

倶

〔相
應
 

而
〕
起

〔者
，
此
等
『不
共
無
明
』
，
名
為
〕
『
(主
獨
行
不
共
)
無
明
』
。
〔此

『主
 

獨
行
不
共
無
明
』
〕
獨
迷
〔真
如
〕
諦
理
，
〔在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〕
識

〔中
〕
非
有
，
〔在
 

第
六
意
識
中
獨
有
；
又
彼
『非
主
獨
行
不
共
無
明
』
亦
唯
在
第
六
意
識
中
有
〕
。
」



二
、引
證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為

〔證
〕
成
此
後
所
說
『無
明
』
〔有
不
同
的
 

差
異
，故
於
〕
下

〔文
予
以
〕
引
證
。
〔證
文
〕
有
二
：
初
、引

〔經
〕
教

〔為
證
〕
，後

、 

釋
別
〔其
義
〕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引
經
教
為
證
云
：
「故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
〔卷
五
八
〕
說
：
無
 

明
有
二
〔類
〕
：
若

〔與
〕
貪
等

倶

〔相
應
〕
者
，
名

『相
應
無
明
』
•，非

〔與
〕
貪
等
 

〔根
本
煩
惱
〕

倶

〔相
應
〕
者

，名

『獨
行
無
明
』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 

是
〕
引
教
〔為
證
，
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八
言
：
『
(又
此
)
無
明
(總
)
有
 

二
(種
：
一
、煩
惱
相
應
無
明
，
一一、獨
行
無
明
)
…
…
』
等

。
〔所
言
『煩
惱
相
應
無
明
』 

者

，
是

『
(與
)
貪
等

倶
』
的
無
明
•，所
言
『獨
行
(不
共
)
無
明
』
者

，則
〕
但
言
『非
 

(與
)
貪
等

倶

(的
無
明
)
』
，
即

〔可
〕
令
知
〔此

『無
明
』
者
，是
〕
與
第
六
〔意
〕 

識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無
明
，
〔而
〕
非
謂
〔與

『我
愛
(貪
)
』
相
應
的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 

倶

的
『我
癡
(無
明
)
』
。
又
此
『獨
行
無
明
』
〕
不
障
〔礙
其
能
〕
與
忿
等
〔小

、中

、 

大
〕
二
十
〔種
隨
煩
惱
〕

倶

起
，故
知
〔不
在
不
與
忿
等
小
隨
煩
惱
相
應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， 

而
〕
唯
在
第
六
〔意
〕
識
也
。
」


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別
釋
「獨
行
無
明
」
義
云
：
「
〔如
此
『獨
行
無
明
』
又
分
成
『主
 

獨
行
』
及
『非
主
獨
行
』
二
種
。如
〕是
『主
獨
行
(無
明
)
』
唯
〔是
〕見
〔道
時
〕所
斷
， 

如

〔於
前
文
所
曾
引
的
《分
別
緣
起
初
勝
法
門
經
》
，彼
〕
契
經
說
：
諸
聖
有
學
，
〔彼
〕 

不
共
無
明
〔於
見
道
時
〕
已
永
斷
故
，
不
造
新
業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此
〕 

下

〔文

，
是
〕
釋
別
，
〔謂
於
〕
此
第
二
『
(獨
行
)
無
明
』
中

，有

〔其
〕
二

〔種
〕
：

一
、
『主
獨
行
(無
明
)
』
，
〔二
、
『非
主
獨
行
無
明
』
。彼

『主
獨
行
(無
明
)
』
， 

以
其
〕
迷

〔於
真
如
〕
諦
理
〔而
生
〕
起

，唯

〔是
〕
分
別
〔而
〕
起

，唯

〔是
〕
見
道
〔時
 

給
般
若
根
本
無
分
別
智
所
〕斷

，不

〔能
〕
與
忿
、
〔恨

、覆

、惱
〕
等
十
種
〔小
隨
煩
惱
〕 

相
應
，
若
在
欲
界
，
〔此
主
獨
行
無
明
〕
與
後
〔面
的
惽
沉
、
掉
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 

逸
等
〕
五

〔大
〕
隨

〔煩
惱
及
〕
無
慚
、無
愧
〔二
中
隨
煩
惱

倶
，
即
合
共
與
〕
七

〔種
〕 

隨

〔煩
惱
相
應
〕

倶

轉
，或

〔
.

與
不
信
、懈
怠
、放
逸
、忘
念
、散
亂
、惡
慧
，加
上
無
慚
、 

無
愧
合
共
〕
八
〔種
隨
煩
相
應
，又
〕
或

〔與
放
逸
、悼
舉
、惽
沉
、不
信
、懈
怠
、邪
欲
、 

邪
解
、
邪
念
、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十
隨
煩
惱
，
加
上
無
慚
、
無
愧
合
共
〕
十
二
〔種
隨
煩
惱
 

相
應
，
又
〕
或

〔與
惽
沉
、悼
舉
、
不
信
、
懈
怠
、
放
逸
、
忘
念
、
散
亂
、
不
正
知
八
大



隨
煩
惱
，
加
上
無
慚
、無
愧
合
共
〕
十

〔種
隨
煩
惱
相
應
〕
，
如

〔在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 

四
的
〕
前

〔文
演
〕
四

〔家
〕
說
諸
隨
煩
惱
遍
染
相
應
〔中
之
所
說
。外
人
或
有
問
言
〕
： 

此
何
以
知
〔
『主
獨
行
無
明
』
唯
見
所
斷
？
答
：
此
依
契
經
而
得
知
，
以
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文
中
有
言
〕
『如
契
經
說
』
等

，
〔此
謂
〕
唯
是
《分
別
緣
起
初
勝
法
門
經
》
第
二
卷
〔中
 

之
所
〕
說
，
〔由
此
〕
即
知
彼
文
唯
〔是
依
〕
據
此
一
『
(主
獨
行
)
無
明
』
為
論
，
〔而
 

並
〕
非
謂
〔依
〕
一
切
〔無
明
為
說
〕
。
」
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別
釋
「非
主
獨
行
無
明
」
云
：
「
〔至
於
『獨
行
無
明
』
中
的
 

第
二
類
〕
『非
主
獨
行
(無
明
)
』
〔者

，彼
除
是
見
道
所
斷
之
外
〕
，亦

〔是
〕
修

〔道
〕 

所
斷
，〔因
為
『非
主
獨
行
無
明
』可
與
忿
、恨

、覆

、惱
等
十
小
隨
煩
惱
任
一
相
應
，而
彼
〕 

忿
等
〔小
隨
煩
惱
〕
皆
通
見
〔道
〕
所
斷
〔及
修
所
斷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本
文
釋
〕
第
二
『
(非
主
獨
行
)
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〔除
〕 

是
見
道
〔所
〕
斷

〔外
〕
，亦
通
修
道
〔所
〕
斷

。所
以
者
何
？
〔因
為
〕
『忿
』
等
十
〔種
 

小
隨
煩
惱
〕皆
〔亦
〕通
見
所
斷
故
。彼
〔既
〕
言
『通
見
(所
斷
)
』
，
〔則
〕
明
知
〔其
〕 

亦

〔是
〕
修

〔所
斷
〕
，
以

〔忿
是
修
所
斷
說
，
大

、
小
乘
皆
是
〕
極
成
〔認
可
〕
故
，



所
以
不
〔加
以
再
〕
說

。
以

『忿
』
等
十
〔小
隨
煩
惱
〕
各
別
〔為
〕
頭

〔首
而
〕
生

〔起
 

者
〕
，故
與
〔其
〕
相
應
〔的
無
明
，但
〕
名

『非
主
獨
行
(不
共
無
明
)
』
。此

〔忿
等
〕 

十

〔小
隨
煩
惱
〕
亦

〔具
殊
勝
〕
增
上
〔作
用
，得
說
〕
是

『主
』
，故

〔與
彼
相
應
的
『無
 

明
』
便
不
得
有
『主
』
的
名
號
，亦
不
得
名
為
『主
獨
行
不
共
無
明
』
•，唯
有
當
此
無
明
〕 

無
此
〔忿
等
〕
十

〔小
隨
煩
惱
相
應
之
〕
時
，唯

〔此
〕無
明
〔有
其
殊
勝
〕
增

〔上
作
用
， 

始
得
名
為
『主
獨
行
不
共
無
明
』
〕
。
此

〔等
與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『非
主
獨
行
不
共
無
 

明
』
唯
〕
隨
小
乘
〔的
分
類
主
張
〕
，名

〔之
〕
為

『不
共
(無
明
)
』
，
〔若
依
大
乘
， 

則
仍
是
『相
應
無
明
』
，
以
仍
與
『忿
』
等
小
隨
煩
惱
相
應
故
〕
。
然
此
『忿
』
等

〔十
 

小
隨
煩
惱
並
離
『瞋
』
等
並
〕
無
別
有
〔獨
立
自
〕
體

，
〔其
自
體
〕
即

〔是

『瞋
』
等
〕 

根
本
〔煩
惱
〕
，故
〔只
是
方
便
〕從
〔根
本
煩
惱
中
較
〕輕
〔的
〕相
〔狀
〕說
名
〔為
〕
『不
 

共
』
也

(按
•

.舉

『瞋
』
與
『忿
』
為
例
，
『忿
』
不
可
離
『瞋
』
為
別
有
自
體
；
『瞋

(如
 

殺
人
)
』
為

『重
相
』
.，
『忿
』
、
『恨
』
等
為
『輕
相
』
)
。
〔又

『主
獨
行
不
共
無
明
』 

與
『非
主
獨
行
不
共
無
明
』
〕此
雖
〔然
是
〕
二
〔類
有
〕別

，
〔但
二
者
〕仍
是
不
遍
〔善

、 

不
善
、無
記
〕
三
性
心
起
〔之
〕
無
明
所
攝
。
」



二一、大
小
乘
異
說
•

.於

「顯

(不
共
無
明
之
)
差
別
(義
中
)
」
合
有
三
節
，上
文
已
 

完
成
「
一
、彰
二
類
別
明
識
有
無
」
，
亦
已
完
成
「
二
、
引
證
」
，
今
則
為
第
三
節
，
即
 

「三
、大
小
乘
異
說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大
小
乘
的
異
說
言
：
「
〔依
第
三
師
護
法
之
說
， 

言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〕
『恒
行
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〔是
〕
餘
部
所
無
〔有
建
立
者
；
 

然
與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〕
『獨
行
不
共
(無
明
)
』
〔則
是
〕
此

〔大
乘
與
〕
彼

〔小
乘
〕 

倶

〔認
許
其
為
存
〕
有

〔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〕
『大
小
(乘
)
異

(說
)
』
也

。然

〔與
〕
第
 

七

〔末
那
〕
識

〔相
應
的
〕
『恒
行
不
共
(無
明
)
』
，
〔是
〕
餘
部
所
無
，唯
大
乘
有
， 

今
以
聖
教
逼
之
，
令

〔小
乘
人
亦
能
〕
信

〔受

。
至
於
與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〕
『獨
行
不
 

共

(無
明
)
』
〔則
〕
大
乘
〔與
〕
小

〔乘
之
經
〕
教
此
、彼

倶

有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《
分
別
緣
起
初
勝
法
門
經
》
卷
下
云
：
「
復
言
•
•
『
世

尊

，云
何
轉
異
殊
勝
？
』
世
尊
告
曰
：
『
略
有
四
種
轉
異
無
明
。 

何
等
為
四
？

I

者

、
(
種

，
即

)
隨
眠
轉
異
無
明
，
二
者
、
(
現

，
即

)
纏
縛
轉
異
無
明
，
三

者

、
相
應
轉
異
無
明
，



四

者

、

(
不
相
應
，
即

)
不
共
轉
異
無
明
。
…
…
如
是
所
說
不
共
無
明
，
內
法
異
生
雖
不
放
逸
而
修
學
者
，
亦
未
能

 

斷
•，諸
聖
有
學
應
知
永
斷
。
…
…
不
共
無
明
已
永
斷
故
，不
造
新
業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+
六

.頁

八

四

I

 
(
下

)
。

②

 

無

著
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
真
義
心
當
生
，
常
能
為
障
礙
，
俱

行

I

切

分

-
謂
不
共
無
明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 

卷

三

一

.
頁

I
三

四

(
上

)
。

世

親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謂
於
一
切
善
'
不

善

'
無
記
煩
惱
，
隨
煩
惱
位
中
，
染
污
意
相
應
俱
生
無
明
， 

彼
若
無
者
，
成
大
過
失
；
常
於
苦
等
障
礙
智
生
，
是
其
業
用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三
二
六
(
上

)
。

③

 

《
摩
訶
般
若
波
羅
蜜
經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以
眾
生
長
夜
愚
癡
故
，
菩
薩
悉
捨
內
外
法
，
安
立
眾
生
於
般
若
波
羅
蜜
.，以
 

眾
生
長
夜
為
愛
結
故
，
流
轉
生
死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八

.
頁
二

八

I

 
(
上

)
。

④

 

無

性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此

(
不
共
無
明
)
於

(
前

)
五
識
無
容
說
有

-

是
處
無
有
能
對
治
故
。
若
處
有

 

能

治

，
此
處
有
所
治
，
非
五
識
中
有
彼
能
治
。
於

此

(
五
識
於
)
見
道
不
生
起
故
。
非
不
染
意
識
中
有
。
由

彼

(
不
 

共
無
明
而
使
)
此

(
意
識
亦
)
成
染
性
故
；
亦
非
染
污
意
識
中
有
-
與
餘
煩
惱
共
相
應
時
，
不
共
無
明
名
不
成
故
。 

若
立
意
識
由
彼
煩
惱
成
染
污
者
，
(
意
識
)
即
應
畢
竟
成
染
污
性
(
而

)
諸

(
布

)
施
等

心

(
於
意
識
)
應
不
成
善
， 

彼
煩
惱
相
恒
相
應
故
。
…
…

J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.
頁
三
八
四
(
上

、
中

)
。

⑤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(
言

)

『
《
攝
論
》

』
至

『
無
容
得
有
』
等

者

，
彼
意
釋
云
■

.
由
五
識
中
無
能
治



道

，
(
故

)
無
有
所
治
無
明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九
二
。

⑥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r

言

『
非
不
染
意
識
中
有
』
者

，
彼
意
難
云
：
非
不
染
意
中
有
此
不
共
無
明
，
若
許

 

有

者

，

(
意
識
)
便
成
染
污
，
何
名
不
染
？
」
同
前
注
。

⑦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言

『
亦
非
染
意
識
中
有
』
者

，
彼
意
難
云
■■既
稱
染
意
，
必
與
染
惑
相
應
，
若
許

 

有
此
無
明
，
何
名
不
共
？
」
同
前
注
。

⑧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■
•
「
言

『
若
謂
意
識
由
彼
煩
惱
成
染
等
』
者

，外
若
救
云
：
由

此

『
不
共
無
明
』
意

(
識

) 

成

染

污

(
者

)
，
即

(
意
識
應
)
畢
竟
成
染
污
性
，
諸
施
等
心
應
不
名
善
，
不
共
無
明
恒
相
應
故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⑨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r

言

『
若
許
有
善
心
俱
轉
』
者

，
謂
若
云
：
我
許
不
共
無
明
善
心
俱
轉
者
，
彼
難

 

云
：
是

既

I

向
與
彼
相
應
，
既
無
餘
善
心
等
，
此
染
污
意
引
生
對
治
不
應
道
理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•
頁
 

八
九
三
。

⑩

 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r

言

『
若
有
諸
染
污
意
俱
有
別
心
能
引
對
治
，
應
正
道
理
等
』
者

，
此
外
牒
正
義
也
。 

下
有
難
詞
，
不
能
具
引
，
略
述
意
耳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⑪
韓

鏡

清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五
：

「
(
『
然
彼
不
共
與
此
下
相
應
-
至
彼
對
會
』
者

)
，
即

『
有
義
■•此
癡
名
不

 

共
者
』
以

下

(
文
字
)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八
七
〇
注

⑰

。



⑫
世

親

《
俱
舍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何
等
名
為
不
共
心
品
？
謂
此
心
品
唯
有
無
明
，
無
有
所
餘
貪
煩
惱
等
(
俱
相
應
)
。
」 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九

.
頁
二
+
 (
中

)
。

⑬

「
二
十
隨
」
是
指
二
十
種
「
隨
煩
惱
」
，
即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
謂

「
隨
煩
惱
謂
忿
'
恨

、
覆

、
惱

、
嫉

、
慳

、
誑

、 

諂
與
害
、
橋

(
按

.
•上
述
共
有
十
種
小
隨
煩
惱
)
；
無
慚
及
無
愧
(
按

■•上
述
合
有
兩
種
中
隨
煩
惱
)
.
，掉
舉
與
惽

 

沉

、
不
信
並
懈
怠
、
放
逸
及
失
念

 '
散

亂

、
不
正
知
(
按
•

.
上
述
共
有
八
種
大
隨
煩
惱
。
如
是
小
、
中

、
大
三
類
『
隨
 

煩
惱
』
合
共
計
有
二
十
種
。
)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
六

十

(
中

)
。

⑭
湛

慧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三
云
：
「
(
《
述
記
》
言

)
『
〈
雜
事
〉
說

隨

(
煩
惱
)
有
多
種
』
(
者

)
，
《
(
阿
 

毘
達
磨
法
)
蘊
足
論
》

(
卷

)
第

八

〈
雜
事
品
十
六

>
(

按

：
今
版

則

是

《
蘊
足
論
》
卷

九

〈
雜
事
品
第
十
六
〉

。 

除
上
述
二
十
隨
煩
惱
外
，
並
錄
有
傲
、
矯

妄

、
惡

欲

、
大

欲

、
顯

欲

、
不
喜
足
、
不
恭
敬
、
樂
惡
友
、
耽
嗜
等
等
)
」 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•
頁
四
八
三
(
下

)
。

《
集
成
編
》
又
云
：

「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
(
卷

)
五
十
八
云
：

『
若
有
隨
順
如
是
煩
惱
、
煩
惱
俱
行
、
煩
惱
品

 

類

，

(
俱

)
名
隨
煩
惱
。
云
何
名
隨
煩
惱
？
略
由
四
相
差
別
建
立
：

I

、
通

I

切
不
善
心
起

，I

 一
、
通
一
切
染
污
心

 

起

，
三

、
於
各
別
不
善
心
起
，
四

、
善

'
不

善

'
無
記
心
起
，
非

I
切

處

，
非

I

切

時

。
』
」
同
前
注
。

⑬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《疏
》

『
隨
其
所
應
根
本
分
位
』
者

，
即
指
如
邪
欲
、
邪
勝
解
、
欣

、
厭

等

，
皆



是
菩
薩
隨
惑
外
攝
，
然
名
隨
煩
惱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•
頁
二
七
五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r

『
即
諸
煩
惱
分
位
差
別
』
等

者

，
今
準
此
師
，
見

'
慢

、
愛

三

，
唯

是

『
無

明

(
我
 

癡
的
)
分

(
位

)
』

。
此

(
第
七
)
識
之
中
，
除
無
明
外
更
無
根
本
惑
故
。
問
•■若

『
唯
無
明
分
』

，
如

何

言

『
即
 

諸
煩
惱
分
位
差
別
』
？
答
：
有
二
解
：

I

云

、
既
云
諸
煩
惱
分
(
位

)
，
即

I

 I

煩
惱
皆
得
立
之
，
非
要
諸
惑
之
上
， 

共
立
此
也
。
二
云
：
無
明
為
諸
惑
本
，
故
亦
得
云
•

.
諸
惑
差
別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九
三
。

⑯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從
無
始
至
未
轉
依
，
此

(
染
污
)
意

(
第
七
末
那
識
)
任
運
緣
藏
識
與
『
四
根
本
煩
惱
』 

相

應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I

 
.
頁

二

二

(
上

)
。

⑰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五
云
：

「
問
：
煩
惱
自
性
有
幾
種
？
答

：
有
六
種

：I

 
、
貪

，
二

、
瞋

，
三

、
無

明

，
四

、 

慢

，
五

、
見

，
六

、
疑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.
頁
六
〇
三

(
上

)
。

⑬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一
云
•
•
「
(
煩
惱
者
，
謂

)
：
貪

、
瞋

、
慢

、
無

明

、
疑

、
薩
迦
耶
見
、
邊
執
見
、 

見

取

(
見

)
、
戒

禁

取

(
見

)

、
邪

見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.
頁
六
九
七
(
上

)
。

⑲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隨
煩
惱
者
，
謂
所
有
諸
『
(
根
本
)
煩
惱
』
皆

是

『
隨
煩
惱
』
；

(
但

) 

有

『
隨
煩
惱
』
非

(
是

)

『
(
根
本
)
煩
惱
』

，
(
此

)
謂

除

(
根
本
)
煩
惱
所
餘
染
污
行
蘊
所
攝
(
之

)

I

切
心
 

所

。
此
復
云
何
？
謂

除

『
貪

等

六

(
根
本
)
煩
惱
』
所
餘
染
污
行
蘊
所
攝
(
之

)

『
忿

』
等
諸
心
所
。
又

『
貪

』

、



『
瞋

』
、
『
癡

』
名

『
隨
煩
惱
心
所
』
(
者

)
，
由

此

『
隨
煩
惱
』
隨
惱
於
心
，
令
不
離
染
，
令
不
解
脫
，
令
不
斷
障
， 

故

名

『
隨
煩
惱
』
；
如
世
尊
說
：
汝
等
長
夜
為
貪
、
瞋

、
癡
隨
所
惱
亂
，
心
恆
染
污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 

頁
七
二
四
(
中

)
。

按

：

「
隨
煩

惱
(
u
p
a
k
l
e

co'a
)

」
合
有
二
義
：

I

者

、

I

切
隨
伴
根
本
煩
惱
而
生
起
的
第
二
義
的
煩
惱
，
如

忿

、
恨

、 

覆

、
惱
等
二
十
種
隨
煩
惱
•，
二
者
、

I

切
隨
逐
心
識
，
使
人
惱
亂
，
不
得
解
脫
的
一
切
根
本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。 

⑳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對
餘
癡
故
，
論
多
說
癡
』
至

『
不
共
名
故
』
者

，
意

會

『
諸
論
不
說
不

 

共
貪
』

(
之

)
所

由

。
此
有
兩
解
：

I

云
：

『
對
餘
』
者

，
對
餘
六
識
中
癡
等
，
但
說
第
七
識
中
癡
(
始

)
名

『
不
 

共
無
明
』
；
二
云
：

『
癡

』
者

，
即
是
第
七
識
中
『
貪

』
等
之
餘
；
今
將
當
識
中
『
貪

』

，
望
當
識
中
餘
『
癡

』

， 

且

說

於

『
癡

』

(
名

『
不

共

(
無
明
)
』
)

，
理

實

『
貪

』
等

亦

(
得

)
名

『
不

共

(
貪

)
』

(
等

)
。
然

『
貪

』 

等

名

『
不
共
』
者

，
有
二
意
：

|

云
：
第
七
識
中
『
貪

』
等
不
與
餘
『
慢

』
等

俱

，
名

『
不
共
』

，
以

『
慢

』

(
是
 

上
行
)
高

(
舉

義

，
而

)
貪

(
為

)
下

行

(
沒
落
義
)
，
不
相
應
故
-
名

『
不
共
』
也

；
二

(
云

)
•
•
即
說
六
識
中

 

獨

行

『
貪

』
等

，
名

『
不
共
貪
』

。
准
下
文
，
此
解
正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七
五
。

㉑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疏
》

『
然
此
師
』
至

『
不
為
故
』
者

，
意
云
•

.
此
師
說
六
識
中
有
『
不
共
貪
』 

等

，
非
第
七
識
也
。
然

(
第

)
七
識
中
，
『
貪

』
不

(
是
由
於
)
與
六
識
中
『
慢
』
等

俱

，
故

名

『
相
應
』

，
但

(
由



於

)
與
自
識
中
煩
惱
相
應
，
名

『
相
應
』
故

，
以
不
為
主
故
，
所
以
不
得
『
不
共
』
主
名
；

『
無
明
』
不

爾

(
按

：
 

無
明
為
主
)
，
得

名

『
不

共

(
無
明
)
』
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《
疏

»
(

『
唯
此
俱
貪
不
與
六
識
慢
等
俱
者
，
方
各
相
應
』
中
之
)

『
不
』
字
 

誤

也

，
應

為

『
亦
』
字

。

(
按
：
今
不
取
。
)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九
〇
三

(
下

)
至
九
〇
四
(
上

)
。 

@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頌
》

『
是
主
無
明
，
餘
識
亦
有
』
者

，
此
通
六
識
中
有
，
即
是
主
獨
行
也
。
」 

同
見
前
注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唯
此
俱
貪
』
至

『
不
為
主
故
』
者

，
此
意
釋
難
。
謂
有
難
云
：
六

識

中

『
貪

』 

若
不
與
『
慢
』
等
俱
故
，
名

為

『
不

共

(
貪

)
』
.，今

(
與
第
)
七

(
末
那
識
)
俱

(
相
應
的
)
『
貪

』
等

，
既

名

『
相
 

應

』
，
應

與

(
前

)
六

(
識

)
俱

(
的

)
『
慢

』
等
俱
起
，
方

名

『
相
應
』
。
今
解
意
云
■•非
要
與
彼
『
慢

』
等
俱
起
， 

但
此
貪
等
不
為
『
主

』
故

，
即

名

『
相
應
』
。
今
更
以
義
解
，
唯
此
六
識
俱
『
貪

』
不
與
彼
『
慢

』
等
俱
故
，
名

『
獨
 

行
貪
』
■，
(
與

彼

『
慢

』
)
俱

者

-
名

『
相
應
貪
』

，
以
不
為
主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九
三
。 

㉓
所

言

「
合
為
四
解
」
者

，
湛

慧

《
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十
三
排
列
如
下
：

第

I

、
『
此
俱
見
等
，
應
名
不
共
(
疑

：
應

作

『
應
名
相
應
』
)
。
若
為
主
時
，
應
名
不
共
』

(
按
：
此
是
問
)
；
 

『
如
無
明
故
，
許
亦
無
失
』

(
按

：
此
是
答
)
。



第

二

、
『
此
俱
見
等
，應
名
相
應
。若
為
主
時
，應
名
不
共
，如
無
明
故
』
(
按
••此
是
問
)
；

『
許
亦
無
失
』
(
按

：

此
是
答
)
。

第

三

'
『
此
俱
見
等
，
應
名
相
應
』

(
按

.
•此
破
前
師
)
，
『
若
為
主
時
，
應
名
不
共
，
如
無
明
故
』

(
按
：
此
是
 

前
師
難
後
師

)
•
，
『
許
亦
無
失
』

(
按
：
後
師
答
)
。

第

四

、
『
此
俱
見
等
，
應
名
相
應
』

(
按

：
此
破
前
師
)
；

『
若
為
主
時
，
應
名
不
共
』

(
按
：
前
師
難
後
師
)
。 

『
如
無
明
故
，
許
亦
無
失
』

(
按

：
後
師
答
)
。

湛
慧
按
云
：

「
今
謂
於
四
解
中
，
第
四
殊
為
穩
暢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.
頁
四
八
五
(
中

)

。

㉔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
論
》

『
有

義

，
此
癡
』
至

『
唯
此
識
有
故
』
者

，
是
護
法
正
義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 
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二
七
六
。

㉓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的

頌

文

「
俱

行

I

切

分

(
謂
不
共
無
明
)
」

。
見
注
②
的
引
文
。

無
性
釋
云
：

「
謂

此

(
第
七
識
)
若

無

，
不
共
無
明
不
得
有
等
。
若
不
說
有
染
污
意
者
，
則
不
得
有
不
共
無
明
…
…
 

謂

(
彼

)
能
障
礙
真
智
生
愚
。
此
於
五
識
無
容
說
有
…
…
亦
非
於
染
污
(
及
…
…

)
非
染
污
意
識
中
有
…
…

。
」
見
 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三
八
〇

(
上

、
中

)
。

⑳
安

慧
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十
四
云
：

「
何
等
十
八
？
如
經
言
：
如
來
無
有
誤
失
、
無
卒
暴
言
、
無
忘
失
法
、



無
不
定
心
、
無
種
種
想
、
無
不
擇
捨
、
志
欲
無
退
、
精
進
無
退
、
念
無
退
、
定
無
退
、
慧
無
退
、
解
脫
無
退
、
一
切
 

身
業
智
為
前
導
隨
智
而
轉
、

I

切
語
業
智
為
前
導
隨
智
而
轉
' 

I

切
意
業
智
為
前
導
隨
智
而
轉
、
知
過
去
世
無
著
無

 

礙

、
知
未
來
世
無
著
無
礙
、
知
現
在
世
無
著
無
礙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七
六

I

 
(
下

)
。

㉗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：

「
『
不
共
無
明
』
有
二
：

I

、
與
根
本
(
惑

)
俱

(
但

)
恒

行

(
於
三
性
)

I

切

分

(
位
 

心

中

，
唯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，
而

)
餘
識
所
無
，
名

『
(
恒
行
)
不
共
』

。
二

、
不
與
根
本
(
惑

)
俱

，
名

『
(
獨
 

行

)
不
共
』
•，然
復
有
二
：

I

、
與

小

、
中

、
大
隨
煩
惱
俱
，
不
與
根
本
惑
俱
，
名

『
(
非
主
獨
行
)
不
共
』

，
二

、 

不
與
小
隨
惑
及
根
本
(
惑

)
俱

，

(
而
可
)
與

中

、
大

隨

(
惑

)
俱

，
名

『
(
主
獨
行
)
不
共
』

。
…
…
然

(
可

) 

為
三
句
：

I

、
唯
見
斷
，
謂
獨
行
四
諦
下
者
。

1
1

、
唯
修
斷
，
謂
第
七
識
者
。
三

、
通

見

、
修

斷

，
謂

(
與

)
忿
等

 

相

應

(
者
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•
頁
六
四
〇

(
上

)
。

㉘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■
■
「
《
疏
》

『
其
第
二
獨
行
不
共
』
至

『
不
與
餘
俱
起
』
者

，
意

釋

『
不

共

(
無
明
)
』 

總

有

二

種

•
•
第

I

、
『
相

應

(
恒
行
)
不
共
』

，
即

(
與

)
第
七
識
中
(
相
應
)
也

。
第

二

、
『
獨
行
不
共
』
者

， 

不
與
根
本
煩
惱
共
，
故

名

『
不
共
』

，
此

釋

『
不
共
』
名

也

。
然

第

二

『
獨
行
無
明
』
復
有
二
種
：
第

I

 
、

『
非
主
 

獨
行
』
者

，
與
忿
等
相
應
，
名

『
非
主
獨
行
』
；
若

爾

，
何

名

『
獨
行
』
？
答

：
不

與

貪

(
根
本
惑
)
俱
行
故
，
名
 

『
獨
行
』

，
然

『
獨
行
』
即

『
不
共
』
故
；
如

此

『
(
獨
行
)
無
明
』

，
第

七

(
末
那
識
)
非

有

。
第

二

、
是

『
主



獨
行
』
者

，
不
與
根
本
煩
惱
共
故
，
名

『
獨
行
不
共
』
•，不
與
忿
等
相
應
，
名

為

『
主

』
也

，
但
不
與
餘
貪
等
及
忿

 

等
十
相
應
起
，
名

『
主

獨

行

(
不
共
無
明
)
』
故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㉔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又
云
：

「
『
或
不
與
餘
俱
起
』
等

(
者

，
非
不
與
餘
中
、
大
等
隨
惑
俱
也
。
然
第
四
卷
末

 

解
隨
惑
總
有
四
說
：
此

主

『
獨

行

(
不
共
)
』
總

得

(
與

中

、
大
隨
惑
)
相
應
也
。
若

(
在

)
欲

界

，

(
則

『
獨
行
 

不
共
無
明
』
得

)
與
無
慚
、
無
愧
中
二
(
隨
惑
)
相
應
；

(
但
在
)
上

界

(
即
無
色
界
則
)
不

爾

，
如
下
解
也
。
」

同
注

㉔
。

㉙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(
於

『
不
共
無
明
』
中

)

，
其

第

二

『
獨
行
不
共
』
者

，
此
中
意
含
二
種
：
與
忿

 

等

相

應

(
者

)
，
即

是

『
非

主

(
獨
行
不
共
)
』
■，獨
迷
諦
理
(
真
如
實
性
)
者

，
是

『
主

獨

行

(
不
共
)
』
也

。 

此

言

『
或
不
與
餘
俱
起
』
者

，
不
與
貪
等
(
根
本
惑
)
'
 忿

等

(
小
隨
煩
惱
)
俱

，
非
不
與
餘
(
掉
舉
等
)
大

八

(
種

) 

隨
惑
俱
，
彼

(
等
是
)
遍
染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九
三
。

⑩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八
云
：

「
又

此

『
無
明
』
總
有
二
種
•

_

、
煩
惱
相
應
無
明
，
二

、
獨
行
無
明
。
非
無
愚
癡

 

而
起
諸
惑
，
是
故
貪
等
餘
惑
相
應
所
有
無
明
，
名

『
煩
惱
相
應
無
明
』
；
若
無
貪
等
諸
煩
惱
纏
，
但
於
苦
等
諸
諦
境

 

中

，
由
不
如
理
作
意
力
故
，
鈍
慧
士
夫
補
特
伽
羅
諸
不
如
實
簡
擇
、
覆

障

、
纏

裏

、
闇
昧
等
心
所
性
，
名

『
獨
行
無
 

明
』
。
」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十

•
頁
六
二

II

 (
上

)

。



⑪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若
在
欲
界
』
至

『
七
隨
俱
轉
』
者

，
今
唯
言
欲
界
者
，
無

慚

、
(
無
愧
)
等
二
 

不

通

(
色
界
及
無
色
界
彼
)
上

(
二
界
)
故

。
此

據

《
集
論
》
且

說

『
五

隨

(
煩
惱
)
』

，

(
『
五
隨
』
者

)
即
是
 

(
掉

舉

、
惽

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逸
)
大

隨

(
煩
惱
)
之
前
五
。
…
…

(
問

)
：
何
故
此
說
『
後
五
隨
』
耶
？
答

：
 

大

隨

(
煩
惱
)
在

小

(
隨
煩
惱
及
)
中

(
隨
煩
惱
)
之

後

，
此

是

『
大

隨

(
煩
惱
之
)
五

(
心
所
)
』

，
故

言

『
後
 

五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•
頁
八
九
四
。

㉜
湛

慧

《
唯
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三
云
：

「
『
無

慚

、
無
愧
』
至

『
或
+

』

(
者

)
，
後

(
掉

舉

、
惽
沉
等
)
五

(
大
隨
 

煩
惱
)
加

(
無

慚

、
無
愧
二
)
中

(
隨
煩
惱
)
合

為

『
七

隨

(
煩
惱
)
』

。

(
又
說
不
信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、
忘

念

、 

散

亂

、
惡
慧
等
)
六

遍

(
隨
煩
惱
)
加

(
無

慚

、
無
愧
彼
二
)
中
隨
煩
惱
為
『
八

(
隨
煩
惱
)
』

。
+
 (
隨
煩
惱
即

 

放

逸

、
掉

舉

、
惽

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邪

欲

、
邪

解

'
邪

念

、
散

亂

'
不
正
知
及
)
八

(
大
隨
煩
惱
)
加

中

二

(
隨
 

煩
惱
)
合

為

『
十
二
』
或

『
十

』

(
隨
煩
惱
)

。
如
前
所
說
四
家
遍
染
(
所
說
)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.
頁
 

四

八

六

(
上

)
。

又
韓
鏡
清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，
則

把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
『
或

八

，
或
十
二
，
或
十
』
句

改

為

「
或

八

，
或
 

五

、
六

，
或
十
」
■，
注
云
：

「
『
五
』
字

原

作

『
十

』

，
誤

。
見
本
論
卷
四
第

I

師

說

(
按

『
五
』
者

，
指

《
成
唯
 

識
論
》
卷
四
言
：

『
如

《
集
論
》
說

：
惽

沈

、
掉

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放

逸

，
於

I

切
染
品
中
恒
共
相
應
。
』
)
『
六

』



字

原

作

『
II

』

，
誤

。
見
本
論
卷
四
第
二
師
說
(
按

：

『
六

』
者

，
指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言
•
•
『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) 

論
》
說

•■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、
忘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惡

慧

，
一
切
染
心
皆
相
應
故
)
。
」
見

韓

著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 

卷

五

•
頁
一
八
八
三
注

©
及

⑬

。

韓
鏡
清
先
生
又
釋
言
：

「
或
八
」
者

，

「
見
本
論
卷
四
末
，
護
法
說
」

(
按
：
即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所
言
『
故
染

 

污
心
決
定
皆
與
八
隨
煩
惱
相
應
而
生
：
謂
惽
沉
、
掉

舉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放

逸

、
忘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不
正
知
』
)
。
同

上
注

⑪

。

韓
鏡
清
先
生
又
釋
言
：

「
或
十
」
者

，
「
(
見

)
本
論
卷
四
第
三
師
說
」

(
按
•

.
即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所
言
『
《
瑜
 

伽

(
師
地
)
論
》
說

：
放

逸

、
掉

舉

、
惽

沈

、
不

信

、
懈

怠

、
邪

欲

、
邪

解

、
邪

念

、
散

亂

、
不
正
知
，
此

十

，I 

切
染
污
心
起
，
通

I

切
處
三
界
繫
故
)
。
同
上
注

⑭

。

⑬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以
忿
等
十
』
至

『
非
主
獨
行
』
者

，
謂
此
無
明
與
彼
十
(
小
隨
煩
惱
)
中

，
隨
 

I

俱

(
者

)
名
為
『
非

主

(
獨
行
無
明
)
』
。問
•

.
無
明
既
不
得
主
名
，彼

(
所

)
俱

(
之

)
忿
等
為
名
『
主

』
否
？
答

：
 

由
忿
等
十
(
小
隨
煩
惱
)
各

(
有
殊
勝
)
增

猛

(
特
性
)
，
必
別
頭
(
而

)
起

-
行
相
增
(
猛

)
故

，
而

立

『
主
』
名

， 

非

是

對

『
無
明
』
故

而

名

『
主

』

，
『
忿

』
與

『
無
明
』
各
增
猛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八
九
四
。 

⑭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秘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
此
十
增
上
』
至

『
唯
無
明
增
』
者

，
由
十
增
上
，
十

得

『
主

』
名

，
俱

時

(
的

)



『
無
明
』
不

得

『
主

』
號

，
(
故

)
曰

『
相
應
』
也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.
頁
九
〇
四
(
上

)
。

⑮
道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
此
隨
小
乘
名
不
共
』
者

，若
望
大
乘
(
與

)
忿
等
俱
者
，但
名
『
相
應
(
無
明
)
』
， 

以

『
忿
』
等
體
即
根
本
(
煩
惱
)
故

，
從
輕
忿
等
亦
名
『
不

共

(
無
明
)
』
。
問
：

『
忿
』
等
粗
猛
，
何
得
云
『
輕

』
？
 

答
：

『
忿
』
別

起

，
望
彼
中
大
行
相
名
『
粗

』

，
今

對

斷

(
人

)
物

(
的
性
)
命

(
之

)

『
瞋

』

，
(
彼

)

『
忿

』 

等

可

名

『
輕

』
相

，
餘
皆
準
釋
。
」
同
注

⑬

。



癸

二

、
第
二
意
識
無
依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說
：
眼

、色
為
緣
，生
於
眼
識
，廣
說
乃
至
意
、法
為
緣
，生
於
意
識
。 
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意
非
有
①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二

證

，
六

二

緣

經

。
文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、
引

經

證

。
後

、
破

諸

部

。
初

 

文

可

解

。

世

親

《
攝
論
》
證
六
二
緣
與
此
有
異
。
謂

眼

等

五

、
本

識

二

故

。
無

性

及

此

， 

據
共
許
緣
②

。
世

親

唯

說

不

共

許

緣

，
謂

如

眼

識

以

本

識

及

眼

為

二

，
乃
至

 

意

識

應

有

二

緣

。
若

無

第

七

，
六

識

唯

一

。

彼
文
似
難
大
乘
異
師
有
八
無
七
③

。
然

對

所

依

，
以

辨

從

二

，
非

謂

二

緣

， 

二
緣
即
是
根
、
境

法

故

，
故
阿
賴
耶
是
不
共
許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如
五
識
，
必
有
眼
等
增
上
、
不
共
俱
有
所
依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破

中

有

四

：
初

、
總

破

薩

婆

多

等

，
初

句

是

喻

。
下

、
簡
次
第
滅
意
及
現
本

 

識

因

緣

所

依

，
逆
次
第
配
④

。
此

為

宗

法

。



【論
文
】
意
識
既
是
六
識
中
攝
，
理
應
許
有
如
是
所
依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舉
有
法
及
舉
因
成
。

「
意

識

」
者

，
是

有

法

。
因

云

「
六
識
中
攝
」

，
言

在

中

攝

，
不

言

六

識

攝

， 

是

一

識

攝

故

。
喻

「
如
五
識
」

，
此

皆

舉

之
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識
若
無
，
彼
依
寧
有
？

【
述

記

】
結

上

，
明

非

。

此

第

七

識

無

，
第
六
依
寧
有
？

【論
文
】
不
可
說
色
為
彼
所
依
，
意
非
色
故
，
意
識
應
無
隨
念
、
計
度
二
分
別
故
⑤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二

、
上
座
部
救
胸
中
色
物
為
其
意
根
，非

第

七

者

；
不

然

。
「
意
非
色
故
」
， 

說
七
心
界
皆
是
心
故
，
意
識
應
無
二
分
別
故
，
如
五
識
等
依
色
根
故
。

不

言

自

性

分

別

者

，
合

有

二

解

：

一
云
：
五
識
實
有
自
性
•，
二
云
：
三
種
皆

 

無

，
此

隨

彼

語

⑥

，
如

《
瑜

伽

》
第

一

抄

⑦

、

《
對

法

》
第

二

抄

會

⑧

。
及
 

下

第

七

，
方
可
了
知
⑨

。

【論
文
】
亦
不
可
說
五
識
無
有
俱
有
所
依
，
彼
與
五
根
俱
時
而
轉
，
如
芽
、
影
故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三

經

部

師

救

云

：
五

識

無

俱

依

；
前

念

五

根

生

後

五

識

，
意

識

亦

爾

。
所
 

難
同
喻

不

成

者
，
謂

不
許
有
同
時
因

果

故

。

此

計

不

然

，
以
世
現
見
極
成
法
，
難

彼

五

識

與

五

根

，
如
芽
與
影
必
同
時
故
。
 

影

由

芽

發

，
既

必

同

時

，
五

識

五

根

，
當

知

亦

爾

。

【論

文

】
又
識
與
根
既
必
同
境
，
如
心
、
心
所
，
決
定
俱
時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若
說
芽
影
必
異
時
有
，
非

同

喻

者

，
心

、
心
所
法
同
緣
一
境
，
應
計
異

時

？
. 

心

、
心

所

法

同

緣

一

境

，
如

思

、
受

等

與

所

依

心

說

是

因

果

，
既

許

同

時

， 

故

五

識

根

同

取

一

境

，
亦

許

同

時

因

果

義

立

。
然

彼

愛

等

心

所

之

法

，
雖
前

 

後

起

，
今

以

為

宗

，
以

思

等

為

難

，
令

同

時

已

，
方

為

同

喻

例

於

根

、
識

⑩

。
 

不

爾

，
便

有

他
不
定
過
。
量

，
思

可

解

。
由
此
同
時
五
根
生
識
。

【論

文

】
由
此
理
趣
，
極
成
意
識
，
如
眼
等
識
，
必
有
不
共
、
顯
自
名
處
、
等
無
間
不
 

攝

、
增
上
、
生
所
依
，
極
成
六
識
隨
一
攝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四

、
為

總

破

前

後

說

。

量

云

：

「
極
成
意

識

」
是

有

法

。
言

「
極

成

」
者

，
簡
諸
部
計
最
後
身
菩
薩



有

漏

不

善

意

識

，
及

他

簡

自

他

方

佛

意

。
若

俱

立

此

一

切

意

宗

，
便

有

他

、 

自

所

別

不

成

過

，
故
今
簡
之

⑪
。

次

論

復

言

：
必

有

不

共

、
顯

自

名

處

、
等

無

間

不

攝

、
增

上

、
生

所

依

是

法

。
 

「
不
共
」
者

，
簡

現

第

八

識

。
以

是

共

依

故

，
非

親

生

故

，
非

相

近

故

，
今

 

對

五

轉

識

生

所

依

說

故

，
但

言

「
不
共
」

。
若

不

簡

之

，
便

成

有

共

依

，
所

 

立
不
成
過

⑫
。
又

無

同

喻

，
他
不
許
五
依
第
八
故
，
設

許

五

喻

，
所

立

不

成

。
 

「
顯
自
名
處
」
者

，
此
即
顯
是
十
二
處
中
意
處
所
攝
，
簡
上
座
部
胸
中
色
物
以

 

為

意

根

，
彼

是

法

處

，
非

意

處

故

，
唯
第
六
識
得
微
細
之
色
，
法
處
所
收

⑬
。
 

此

理

不

爾

，
應
外
處
攝

⑭
。
為

簡

外

處

，
故

置

「
顯
自
名
處
」
所

攝

，
意
言

 

顯

是

意

處

所

攝

。
恐

無

同

喻

，
但

可

總

說

「
顯
自
名

處

」

。
彼
非
所
立

⑬
， 

違

自

宗

故

。
對

上

座

師

，
立

已

成

故

。

「
等

無
間
不
攝
」

，
簡

次

第

滅

意

等

無

間

緣

，
今

成

俱

有

依

。
若

不

簡

者

， 

便

非

所

立

，
立

已

成

過

，
過

去

之

意

，
一
切
小
乘
皆
許
有
故

⑯
。

「
增

上

」
者

，
簡

因

緣

，
即

種

子

依

。
若

對

餘

宗

，
便

非

所

立

；
若

對

經

部

，



便

立

已

成

。
若
舉
五
識
以
為
同
喻
，
所
立
不
成

⑫
。

「
生

所

依

」
者

⑱
，
簡

第

七

識

與

八

、
五
識
為
依

⑲
。
是

八

染

淨

依

，
非
親

 

生

故

，
非

相

近

故

，
是

五

染

淨

依

，
非

「
生

依

」
攝

。

今

顯
第
七
為
六
生
依
，
以

近

勝

故

。
又
簡
俱
時
心
所
亦
第
六
識
依
故

⑳
。
前

， 

無

同

喻

過

，
後

，
立

已

成

過

。
又

「
所
依
」
言

，
簡

餘

依

法

。
彼

但

是

「
依

」

， 

非

「
所

依

」
故

，
立
已
成
過

⑪
。
此
中
一
 
一
互
相
簡
略
㉒

，
然

思

可

知

，
故

 

不

可

說

。

因

云

「
極

成

六

識

，
隨
一
攝
故
」

，
此
簡
㉓

，
如

前

。
「
如
極
成
眼
等
識
」
喻

。
 

此

上

宗

中

「
極
成
」
之

言

，
通

下

喻

故

。

此
中
問

曰

••五
根
別
有
體
，
意
別
立
第
七
•，
五
塵
體
實
有
，
法
亦
實
有
耶
㉔

？
 

答

：
經

云

「
從
六
二
緣
」

，
不

言

有

體

、
無

體

故

。

問

：
法

雖

無

體

，
亦

意

得

生

，
為

例

不

成

者

，
亦

應

從

二

緣

生

，
根
現
無
體

 

亦

得

成

，
以
過
去
意
而
為
意
故
㉓

。

答

：
不

然

，
根

能

順

生

、
同

世

、
一
處
、
有

力

故

.，
現
姐I

體

故

即

不

成

。
法
但



為

境

，
即

生

心

，
故

法

無

時

，
不

例

五

，
此
如
五
十
二
中
說
，
問
難
大
好
㉖

。

【解
讀
】

(壬
二
)
「引
六
理
證
有
第
七
(末
那
)
識
」
中

，合
有
六
大
段
。前
文
於
(癸
 

一
)
已
作
「第
一
不
共
無
明
證
(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)
」
•，今
文
則
是
(癸
二
)
「
(若
 

無
七
識
，則
以
)
第
二
意
識
無
依
，
(故
)
證

(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)
」
。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
第
二
〔大
段
，
此
若
無
第
七
末
那
識
，則
意
識
便
無
所
依
〕
， 

證

〔明
應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•，此
亦
名
為
〕
『六
二
緣
經
(證
)
』
(按
：
契
經
說
•• 

必
須
要
有
『根
』
、
『境
』
二
法
為
緣
，識
始
得
以
生
起
•，故
若
無
『第
七
末
那
識
』
為
根
， 

以
『法
』
為
境
，則

『第
六
意
識
』
便
不
能
生
成
，此
名
『六
二
緣
經
證
』
)
。文
中
有
二
： 

初

、引
經
〔為
〕
證
.，後

、破

〔小
乘
〕
諸
部
〔計
執
〕
。
」

㈠
引

經

為

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又
〔諸
〕
契
經
〔皆
〕
說
：
〔以
〕
眼

〔根
及
〕 

色

〔境
〕
為
緣
，
〔能
〕
生
於
眼
識
，
〔以
耳
根
及
聲
境
為
緣
，
能
生
耳
識
，
如
是
〕
廣
 

說
乃
至
〔以
〕
意

〔根
〕
、法

〔境
〕
為
緣
，
〔能
〕
生
於
意
識
。若
無
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 

識
〔作
為
『意
根
』
，則
〕彼
〔第
六
〕意
〔識
便
成
〕非
有
，
〔以
未
能
以
『意
根
』為
『緣
』



故
〕
。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『第
二
意
識
無
依
證
』
，又
名
『六
二
緣
經
(證
)
』 

兩
大
段
文
中
的
〕
初

〔大
段
〕
文

，
〔其
義
〕
可
解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引
用
世
親
、無
性
的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的
二
說
，以
評
論
二
師
對
「意
根
」 

解
說
的
差
異
言
：
「世
親
《攝

(大
乘
)
論

(釋
)
》
證

〔解
〕
『六
二
緣
』
與
此
〔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所
作
〕有
異
。
〔世
親
論
師
〕謂
『眼
等
五
(根
)
』
〔及
〕
『
(阿
賴
耶
)
本
識
』 

〔彼
名
為
〕
『二
(緣
)
』故
。〔然
而
〕無
性
〔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〕及
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則
〕 

據

〔大
小
二
乘
的
〕共
許
〔
『根
』
、
『境
』
為
諸
識
生
起
的
〕
『
(二
)
緣
』
。世
親
〔則
〕 

唯
說
『不
共
許
(二
)緣
』
，
〔如
所
〕謂
如
『眼
識
以
(阿
賴
耶
)
本
識
及
眼
(根
)為
(生
 

起
眼
識
的
)
二

(緣
)
』
，
乃
至
『意
識
應
有
(第
七
末
那
識
、
第
八
阿
賴
耶
本
識
為
) 

二
緣
』
。
〔由
此
而
推
證
〕
：
若
無
第
七
〔末
那
識
，則
第
〕
六

〔意
〕
識

〔便
〕
唯

〔得
〕

一
〔緣

，
不
得
二
緣
具
足
，
故
不
能
生
起
，
故
有
現
量
相
違
及
自
教
相
違
的
過
失
。
又
〕 

彼
〔世
親
論
師
的
釋
〕文

，似
〔是
用
以
〕難
大
乘
異
師
〔如
安
慧
等
主
張
〕有
〔第
〕八
〔識
 

而
〕無
〔第
〕七
〔清
淨
末
那
識
者
。
〕然
〔而
世
親
的
釋
文
，也
許
是
〕對
〔六
識
生
起
的
〕



所
依
〔義
，不
離
諸
根
及
第
八
阿
賴
耶
本
識
〕
以
辨
從
〔彼
〕
二
〔法
而
起
，而
〕非
謂
〔諸
 

根
及
賴
耶
本
識
是
諸
識
生
起
的
〕
二
緣
；
〔若
指
〕

『
二

緣
』
〔則
唯
是
〕
即
是
『根
』
、 

『境
』
〔二
〕
法
故
，故

〔知
若
世
親
論
師
所
指
『諸
根
』
與
〕
『阿
賴
耶
(本
識
)
』
〔是
 

『二
緣
』
，則
〕
是
不
共
許
〔者
〕
。
」

㈡
總

破

薩

婆

多

等

義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初
、引
經
為
證
之
後
，次
後
、『破
 

諸
部
』
〕
。破
中
有
四
••初

、總
破
薩
婆
多
等
，
〔次

、別
破
上
座
部
，
二一、別
破
經
部
， 

四
、總
破
前
後
說
。初
中
有
三
〕
•

.初
句
是
〔舉
〕
喻

〔及
宗
法
〕
•，下

〔文
先
說
末
那
、 

後
說
本
識
，即
〕簡
〔別
於
前
文
卷
四
『三
所
依
』中

，先
說
本
識
自
識
種
子
作
『因
緣
依
』
， 

中
說
本
識
作
『

倶
有
依
』
，後
說
前
念
末
那
作
『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』
。今
文
既
〕次
第
〔前
 

說
〕
滅
意
〔末
那
作

倶
有
依
〕
及

〔後
說
〕
現

〔行
〕
本
識
〔種
子
作
〕
因
緣
所
依
，
〔故
 

是
〕
逆
次
第
〔相
〕
配

。
〔次
句
舉
有
法
及
因
。第
三
句
結
非
〕
。
」

甲

 '
舉

喻

及

宗

法

.
■在

「破
諸
部
」
中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
「總
破
薩
婆
多
(說
一
切
 

有
部
)
等
義
」
云
：
「謂
如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，
必
有
眼
等
〔五
根
以
為
〕
增
上
〔緣
之
〕 

『不
共

倶
有
所
依
(即

倶
有
依
)
』
〔前
五
識
始
能
生
起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

為

〔破
說
一
切
有
部
的
『舉
喻
(按
..以

「前
五
識
之
有
所
依
根
」
為
同
喻
)
』
及
陳
其
〕 

『宗
法
(按
..以

「必
有
不
共

倶
有
所
依
」
為
宗
法
)
』
。
」

乙

、
舉

有

法

及

因
：
前
文
破
說
一
切
有
部
中
，已
先
舉
喻
及
其
宗
法
，今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續
舉
其
比
量
中
的
「
(宗
支
)有
法
」
及
「因
(支
)
」
云
：
「意
識
既
是
六
識
中
〔所
〕攝

， 

〔故
亦
〕
理
應
許
有
如
是
〔的
第
七
末
那
識
作
為
意
識
的
〕
『
(

倶
有
)
所
依
(根
)
』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言
：
「此
〔文
是
〕舉
『有
法
(按
：
以
「意
識
」為
有
法
)
』
及
舉
『因
 

(支

，按
：
以

「六
識
中
攝
」
為
因
支
)
』
〔以
〕
成

〔立
破
說
一
切
有
部
的
比
量
〕
。
」 

可
列
出
三
支
破
量
如
下
••

宗
：
說
一
切
有
部
所
執
的
「意
識
」
理
應
許
有
如
是
的
「所
依
根
」
作
為
「增
上
不
 

共
倶
有
依
」
(按
：
此
指
以
「第
七
末
那
識
」
為

「所
依
根
」
)
。

因
：
許
是
在
六
識
中
所
攝
故
。

喻
：
若
是
「在
六
識
中
所
攝
」
者

，
則

「理
應
許
有
如
是
的
所
依
根
作
為
增
上
不
共
 

倶
有
依
」
，如

「眼
等
前
五
識
」
。

《述
記
》
再
疏
釋
有
關
詞
彙
云
：
「
〔文
中
所
言
〕
『意
識
』
者

，是

〔
『宗
支
』
的
〕



『有
法
』
。
『因

(支
)
』
云
『六
識
中
攝
』
，
〔意
〕
言

『在

(六
識
其
)
中

(所
)
攝
』
， 

不
言
『
(是
)
六
識
(皆
)
攝
』
，
〔以
唯
〕
是

〔於
六
識
其
中
的
〕
一
識
〔所
〕
攝
故
。 

『喻

(支
)
』
〔是
〕
『如

(前
)
五
識
』
。此

〔如
是
『宗
』
、
『因
』
、
『喻
』
三
支
〕 

皆
〔已
〕舉
〔列
〕之
。」

丙

、
結
非：
既
釋
「破
量
」
，《成
唯
識
論
》作
「結
非
」云
：
「此
〔第
七
末
那
〕識
〔無
 

論
染
、淨
〕
若
無
，
〔則
〕
彼

〔染

、淨
的
意
識
〕
依
寧
〔何
而
〕
有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 
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總
〕結
上
〔文
的
破
量
，以
〕
明

〔說
一
切
有
部
不
立
『第
七
末
那
識
』 

的
〕非
〔理
。意
謂
〕此
第
七
〔末
那
〕識
〔若
〕無

，
〔則
〕第
六
〔意
識
將
可
〕依
寧
〔何
 

之
法
而
〕
有
？
」

㈢

別
破
上
座
部
計
：
由
上
座
部
計
執
有
情
「胸
中
有
色
物
可
為
意
根
，
故
不
需
要
有
第
 

七
末
那
識
作
為
意
根
」
者

，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上
座
部
計
云
：
「
〔彼
上
座
部
亦
〕
不
 

可
說
〔有
〕
色

〔法
可
〕
為
彼
〔第
六
意
識
的
〕
所
依
〔根

，所
以
者
何
？
以
彼
〕
意

〔識
〕 

非

〔可
以
〕
色

〔法
為
意
根
〕
故
；
.〔若
意
識
以
色
法
為
所
依
根
者
，
則
〕
意
識
應
〔如
 

眼
等
前
五
識
等
於
自
性
、隨
念
、計
度
三
分
別
中
，即
〕無

〔有
〕隨
念
〔與
〕
計
度
〔彼
〕



二
分
別
，故

〔彼
救
非
理
〕
。
」
《述
記
》
疏
文
有
二
：

甲

 '
釋

前

破

量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..「
〔此
文
是
『破
諸
部
』
中
的
〕
第
二
〔大
 

段

，即

『別
破
上
座
部
計
』
，
以
〕
上
座
部
救
：
〔有
情
〕
胸
中
〔自
有
〕
色
物
〔可
作
〕 

為
其
意
〔識
的
所
依
〕
根

，
〔而
〕
非

〔必
要
有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作
為
意
根
〕
者
；
〔彼
 

說
於
理
〕
不
然
。
〔以
〕
『意
非
色
故
』
，
〔所
謂
『意
非
色
』
者

，此
謂
眼
識
、
耳
識
、 

鼻
識
、舌
識
、身
識
、意
識
、意
根
〕
說

〔為
〕
『七
心
界
』
，
〔彼
等
〕
皆
是
心
〔法
〕 

故
；
〔若
執
意
根
是
色
法
(如
上
座
部
之
執
胸
中
有
色
物
作
為
意
根
者
)
，則
〕意
識
應
〔如
 

眼
等
前
五
識
之
以
色
法
為
所
依
根
者
，便
〕
無

〔隨
念
分
別
、計
度
分
別
彼
〕
二
分
別
故
， 

如
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等
依
色
〔為
所
依
〕
根
故
。
」
可
成
破
量
：

宗
：
汝
上
座
部
的
第
六
意
識
，於
三
種
分
別
中
，應
無
有
隨
念
分
別
及
計
度
分
別
。

(有

「自
教
相
違
」
過

。
)

因
：
以
計
執
色
法
為
所
依
根
故
。

喻
：
若
以
「色
法
為
所
依
根
」
者

，
則

「皆
無
隨
念
、計
度
彼
二
分
別
」
，
如
眼
等
 

前
五
識
。



乙

、
解

有

自

性

分

別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量
破
上
座
部
 

中
〕
，
不
言
『自
性
分
別
』
者

，
合
有
二
解
：
一
云
：
〔彼
執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實
有
『自
 

性

(分
別
)
』
，
〔故
於
破
量
中
不
加
提
及
〕
。
二
云
：
〔我
大
乘
中
，主
張
眼
等
前
五
識
， 

於
自
性
、
隨
念
、
計
度
〕
三
種
〔分
別
〕
皆
無
，
〔今
〕
此

〔於
破
量
中
〕
隨
彼
〔上
座
 

部
主
張
前
五
識
有
自
性
分
別
之
〕語
〔而
為
說
，
一
〕如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第
一
抄
(按
： 

即
窺
基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一
)
、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第
二
〔卷
〕 

抄

(即
：
窺
基
《雜
集
論
述
記
》
卷
十
一
)
〔所
〕
會

〔通
而
言
。其
詳
〕
及

〔可
於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彼
〕
下

〔文
卷
〕
第
七
〔所
說
〕
方
可
了
知
。
」

㈣
別

破

經

部

所

執

：
於

「破
小
乘
諸
部
」
中

，共
有
四
段
，前
文
已
破
說
「
一
切
有
部
」 

及

「上
座
部
」
，今
為
第
三
段
，即

「別
破
經
部
」
。此
又
分
二
•

.甲

、舉
世
共
成
喻
破
， 

乙
、舉
同
取
境
喻
破
：

甲

'
舉

世

共

成

喻

破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下
為
〕
第
三
〔段

，別
破
〕
經
部
， 

〔以
經
部
師
〕
救
云
：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的
生
起
，並
〕
無

〔有
〕

倶

〔時
而
起
的
不
共
〕 

依

〔根
；
而
是
〕
前
念
五
根
〔能
作
為
所
依
根
，能
〕
生
後
〔念
的
前
〕
五
識
。意
識
亦
爾
，



〔前
念
已
滅
的
第
六
意
識
，
能
夠
為
所
依
根
，
生
起
後
念
的
意
識
，
故
不
必
要
有
第
七
末
 

那
識
作
為
第
六
意
識
的
所
依
根
然
後
生
起
。
彼
〕
所
難
〔其
實
有
〕
『同
喻
不
成
』
〔的
 

過
失
〕
者

，
謂
不
許
有
『同
時
因
果
』
故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難
破
云
：
「
〔汝
經
部
師
〕
亦
不
可
說
〔前
〕
五
識
無
有
『

倶

(時
而
) 

有

(的
)
所
依
(根
)
』
；
彼

〔眼
等
前
五
識
的
生
起
，
必
〕
與

〔自
所
依
的
〕
五
根

倶

 

時
而
轉
，如

『芽

(之
與
種
子

倶
時
而
有
)
』
、
『
(柱
之
與
所
生
)
影

(

倶
時
而
有
)
』 

故

。J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指
出
••彼
經
部
為
〕
計
不
然
，
以

〔於
〕
世

〔間
皆
 

可
〕
現
見
〔有

『同
時
因
果
』
的
〕
極
成
法
〔故
，
故
可
〕
難
彼
〔前
〕
五
識
〔生
前
必
〕 

與
五
根
〔

倶
時
而
有
〕
，如

『芽

(之
)
與

(種
必
同
時
)
』
、
『影

(之
與
形
)
必
同
時
』 

故

。影
由
〔形
生
〕
、芽

〔由
種
〕
發

，既
必
同
時
，五
識
〔之
於
〕
五
根
，當
知
亦
爾
〔而
 

必
同
時
，
故
彼
救
非
理
〕
。
」

乙

'
舉

同

取

境

喻

破

：
對

破
經
部
救
量
中
，前
文
已
作
「舉
世
共
成
喻
破
」
，今
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再
作
「舉
同
取
境
喻
破
」云
：
「又
識
與
根
既
〔然
〕必
〔有
相
〕同
〔的
所
緣
對
〕



境

，
如
心
〔與
〕
心
所
〔必
有
相
同
的
所
緣
境
者
，
故
知
凡
同
境
者
，
彼
此
〕
決
定
〔是
〕 

倶

時
〔而
存
有
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假
〕
若

〔經
部
顛
倒
而
〕
說

『芽

(之
於
種
)
』
、
『影
 

(之
於
形
)
』
必
異
時
〔
而
〕
有

，
非

〔
可
作
〕
同
喻
者
，
〔則
此
〕
心

〔
王
之
與
〕
心
 

所
法
同
緣
一
境
〔者

，
豈
亦
〕
應
計
〔執
彼
二
法
亦
〕
異
時
〔
而
有
耶
？
此
若
不
爾
，
彼
 

亦
不
然
。
世
間
極
成
共
許
〕
心

〔
王
與
〕
心
所
法
同
緣
一
境
，
如
思
〔
心
所
及
〕
受

〔
心
 

所
〕
等
與
所
依
心
〔王
〕
說
是
〔同
緣
一
境
〕
說
是
〔有
同
時
〕
因
果
〔義
•，如
是
心
王
、 

心
所
同
取
一
境
而
〕
既
許
同
時
，
故

〔知
前
〕
五
識
〔與
其
所
依
〕
根

〔亦
〕
同
取
一
境
， 

〔故
應
〕
亦
許
同
時
，
〔而
同
時
〕
因
果
〔之
〕
義

〔亦
應
可
〕
立

。
然
彼
〔經
部
師
有
執
〕 

愛
等
心
所
之
法
〔
可
以
與
心
王
不
同
時
〕
，
雖

〔彼
執
愛
等
與
心
王
〕
前
後
〔
而
〕
起

， 

〔但
〕
今

〔吾
人
亦
可
〕
以
為
宗
，
〔建
立
比
量
〕
，
以
思
等
〔作
同
喻
而
〕
為
難
，
令

〔愛
 

等
心
所
與
心
王
之
生
起
為
〕
同
時
已
，
方
為
同
喻
，
例

〔同
〕
於
根
、
識

〔之
同
時
而
起
， 

便
無
有
過
。
若
〕
不
爾
〔者
〕
，
便
有
『他
不
定
(因
)
過
』
。
〔如
是
比
〕
量

，
思

〔之
〕 

可
解
。
由
此
〔證
知
：
唯
有
〕
同
時
〔的

〕
五
根
〔
可
〕
生

〔
眼
等
的
前
五
〕
識

。
〔意



根
之
生
意
識
，
理
亦
同
之
，
故
必
須
要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作
為
意
根
〕
。
」

比
量
一
、
證
愛
等
必
與
心
王
同
時
：

宗
：
汝
愛
等
心
所
應
與
相
應
心
王
同
時
生
起
。

因
：
許
同
取
所
緣
境
故
。

喻
：
如
思
、
受
心
所
之
與
相
應
的
心
王
。

比
量
二
、
證
五
根
與
五
識
同
時
：

宗
：
汝
眼
等
五
根
應
與
相
應
的
五
識
同
時
生
起
。

因
：
許
能
取
相
同
的
所
緣
境
故
。

喻
：
如
思
、
受
等
心
所
之
與
相
應
的
心
王
。

㈤
量

破

前

後

說

：
在

「破
小
乘
諸
部
」
的
計
執
，
合
有
四
大
段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別
 

破
說
一
切
有
部
義
」
、
「別
破
上
座
部
義
」
及

「別
破
經
部
所
執
」
；
今
則
為
第
四
大
段
， 

即

「
量
破
前
後
說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為
破
量
云
：
「
〔前
文
經
已
分
別
遮
破
說
一
切
有
 

部

、
上
座
部
及
經
部
諸
種
計
執
〕
，
由
此
理
趣
，
〔可
成
比
量
作
總
破
云
〕
：
極
成
意
識
， 

如
眼
等
識
，必
有
不
共
、顯
自
名
處
、等
無
間
〔緣
之
所
〕
不
攝
〔而
唯
作
〕
增
上
〔緣
的
〕



生
所
依
〔根
〕
，
極
成
六
識
隨
一
攝
故
。
」
試
成
三
支
比
量
云
：

宗
：
大
小
二
乘
極
成
的
意
識
，
必
然
有
其
不
共
的
、
能
顯
其
自
名
處
的
、
等
無
間
緣
 

所
不
攝
的
、
可
作
增
上
緣
的
生
所
依
根
(按
：
此
能
生
所
依
根
，
是
指
謂
「第
 

七
末
那
現
行
識
」
)
。

因
：
許
是
極
成
六
識
隨
一
攝
故
。

喻
：
如
共
許
的
眼
等
前
五
識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，
可
以
開
成
六
小
節
：

甲

、
總

標

旨

趣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破
小
乘
諸
部
』
中
的
〕
第
四
〔段

， 

即
〕
為

『總
破
前
後
說
』
。
」

乙

、
明

宗

有

法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此
〕
『
(比
)
量
』

〔中

，
所
〕
云

『極
 

成
意
識
』
，
是

〔
『宗
支
』
中
的
前
陳
〕
有

法

(按
：

『宗
支
』
可
撮
要
簡
化
成
『極
成
 

意
識
，
必
有
其
所
依
根
』
)
。
言

『極
成
』
者

，
〔
目
的
在
〕
簡

〔
除
〕
諸
部
〔所

〕
計
 

最
後
身
菩
薩
〔所
具
有
的
〕
有
漏
不
善
意
識
，
〔若
不
置
『極
成
』
以
作
言
簡
，
即
有
『自
 

所
別
不
極
成
宗
過
』
〕
•，及

〔為
小
乘
〕
他

〔宗
〕
簡

〔除
大
乘
〕
自

〔所
許
的
〕
他
方
〔諸
〕



佛

〔的
〕
意

〔識

，若
不
置
『極
成
』
以
作
言
簡
，
即
有
『他
所
別
不
極
成
宗
過
』
。如
是
〕 

若

〔
不
加
言
簡
〕
，

倶

立
此
『
一
切
意
(識
)
』

〔為
〕
『宗

(支
的
有
法
)
』
，
便

〔分
 

別
〕
有
他

、

自

『所
別
不
(極
)
成

(宗
)
過
』
，
故
今
〔得
要
〕
簡
之
。
」

丙

、
明

彼

宗

法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
「明
宗
有
法
(前
陳
)
」
後

，
再

「明
宗
法
(後
 

陳
)
」
言
：
「
〔
依

〕
次

，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復
言
：
『
必
有
不
共
、
顯
自
名
處
、
等
 

無
間
不
攝
、
增
上
(之
能
)
生

(的
)
所
依
(根
)
』

〔者

，
此
〕
是

『
(宗
)
法
』
。
」 

《述
記
》
並
於
下
文
，
把

「不
共
」
、
「顯
自
名
處
」
、
「等
無
間
不
攝
」
、
「增
上
」
、 

「生
所
依
(根
)
」
等
義
，
分
別
予
以
疏
釋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
「不
共
」
言
：
「
〔言
〕
『不
共
_(所
依
根
)
』
者

，
〔此
〕
簡

〔除
〕 

現

〔行
的
〕
第
八
〔根
本
〕
識

，以
〔彼
〕
是
〔諸
識
的
〕
共
依
故
，非

〔以
本
識
為
所
依
根
〕 

親
生
〔意
識
〕
故

，
〔第
八
本
識
對
意
識
〕
非
相
近
〔殊
勝
〕
故

，今

〔言

『所
依
(根
)
』 

者

，就
如
『
五
根
』
之
〕對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轉
識
〔有
親
〕生
〔作
〕所
依
〔根
而
為
〕說

，
〔而
 

第
八
本
說
對
前
六
識
皆
無
此
作
用
〕
，故

〔於
此
〕
但
言
『不
共
』
〔以
簡
別
第
八
本
識
〕
。 

若
不
簡
之
，
〔此

『宗
法
』
〕
便
成
有
『共
依
』
，
〔於
是
於
『宗
支
』
便
有
〕
『所
立
(法
)



不

(極
)
成

(宗
)
過
』
。
〔此
外
，
於

『喻
支
』
而
言
，
則
〕
又
無
〔有
〕
同
喻
，
〔因
 

為
對
小
乘
立
量
，
小
乘
既
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，
故
言
『無
有
同
喻
』
.，就
如
上
述
論
式
為
 

言
〕
，他

〔小
乘
既
〕
不
許
『
(前
)
五
(識
)
依
第
八
(本
識
生
)
』
故

，設

〔彼
〕
許

〔以
〕 

『
(前
)
五

(識
)
』

〔為
〕
『
(同
)
喻
』
，
〔此

『前
五
識
』
作
同
喻
，
亦
有
〕
『所
 

立

(法
)
不
成
(同
喻
過

)』
。

J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釋
「顯
自
名
處
」
言
：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立
宗
言
：
『極
 

成
意
識
，
必
有
不
共
(
而
能
)
顯
自
名
處
(的
)
增
上
(能
)
生
所
依
(意
根
)
』
，
句
 

中
所
說
〕
『顯
自
名
處
』
者

，此
即
顯
〔
示
彼
『所
依
(意
根
)
』
應
〕是
十
二
處
中
〔的
〕
『意
 

處
』
所
攝
，
〔猶
如
『眼
根
』
應
於
十
二
處
中
是
『眼
處
』
所
攝
，乃
至
『身
根
』
是

『身
處
』 

所
攝
，顯
示
其
所
立
『根
名
』
與
其
在
十
二
處
中
的
所
立
『處
名
』
自
相
應
義
。其
目
的
在
〕 

簡

〔除
〕
上
座
部
〔所
執
〕
『胸
中
色
物
』
以
為
『意
根
』
，
〔以
〕
彼

〔物
在
意
識
中
，唯
〕 

是

『法
處
』
〔所
攝
〕
，
非

『意
處
』
〔所
攝
〕
故

，
〔因
為
〕
唯
第
六
〔意
〕
識
得
〔以
〕 

微
細
之
色
〔說
名
為
〕
『法
處
』
所
收
〔攝

。彼
上
座
部
以
『胸
中
色
物
』
為

『意
根
』
者
〕
， 

此

〔於
〕
理
不
爾
，
〔因
為
『意
根
』
於
十
二
處
是
屬
『內
處
』
所
攝
，
而

『胸
中
色
物
』



則

〕
應

〔
是
〕
『外
處
』
攝

〔故

。
今
於
立
『意
根
』
時

〕
為

簡

〔
除
〕
『
外
處
』
，
故
 

置

『顯
自
名
處
』
所
攝
〔的
簡
別
語
〕
，意
言
：
〔
『意
識
的
所
依
根
』
於
十
二
處
中
，應
〕 

是

『
意
處
』
所
攝
。
〔或
復
有
問
：
何
以
不
直
言
『意
處
所
攝
』
而
間
接
說
言
『
顯
自
名
 

處
』
？

(按
••若
直
言
『意
處
』
所
攝
，
則
宗
支
成
為
『極
成
意
識
，
應
必
有
不
共
(而
) 

意
處
所
攝
(的
)
所
依
(根
)
』
，如
是
則
『眼
等
前
五
識
』
便
能
作
為
『同
喻
』
，
以

『前
 

五
識
根
』
非
是
『意
處
』
所
攝
。如
是
)
〕
恐
無
同
喻
，
〔故
〕
但
可
總
說
『顯
自
名
處
』
〔以
 

作
言
簡
，
而
不
以
『意
處
所
攝
』
以
作
言
簡
。
又
若
於
宗
支
，
不
以
『
顯
自
名
處
』
作
言
 

簡

，
而
唯
立
『
極
成
意
識
，
應
必
有
不
共
所
依
(根
)
』
者

，
則
〕
彼

〔
『
必
有
不
共
所
 

依

(根
)
』
便

〕
非

〔
是
大
乘
之
〕
所
立
〔宗
法
，
因
為
不
以
『
顯
自
名
處
』
來
簡
除
上
 

座
部
的
『胸
中
色
物
』
，
大
乘
便
要
接
受
『胸
中
色
物
是
所
依
(根
)
』
，
於
是
有
〕
『違
 

自
宗
(即
自
教
相
違
宗
過
)
』
〔之
失
〕
故

。
〔同
時
，
若
以
此
宗
以
〕
對
上
座
〔部
〕
師

， 

〔則
又
有
〕
『立
已
成
(即
相
符
極
成
宗
過
)
』

〔之
失
，
以
上
座
部
根
本
就
主
張
以
『胸
 

中
色
根
』
為

『意
根
』
，
彼
已
既
許
，
便
達
不
到
『順
自
違
他
』
的
立
宗
要
求
〕
故

。
」 

《述
記
》
跟
著
又
疏
釋
「等
無
間
不
攝
」
在

「宗
法
」
的
作
用
言
：
「
〔大
乘
瑜
伽
行



派
所
立
宗
言
：
『極
成
意
識
，必
有
不
共
、顯
自
名
處
、等
無
間
不
攝
(的
)
所
依
(根
)
』 

中

，
彼
言
〕
『等
無
間
(緣
所
)
不
攝
』

〔者

，
目
的
在
〕
簡

〔除
小
乘
所
執
的
上
一
剎
 

那
已
滅
的
〕
『次
第
滅
意
(識

，
能
作
下
一
剎
那
意
識
)
等
無
間
緣
』

〔者

，
以
現
〕
今
 

〔
正
要
為
現
在
意
識
〕
成

〔立
與
現
在
意
識

倶
時
的
〕
『
倶

有
依
(根
)
』

〔
故
要
簡
除
 

現
在
非

倶
時
而
有
的
上
一
剎
那
的
次
第
已
滅
意
識
；
彼
已
滅
意
識
只
可
能
作
現
在
意
識
的
 

『等
無
間
緣
』
，
但
不
能
作
現
念
意
識
的

倶
時
而
有
的
『

倶

有
依
(根
)
』
〕
。
若
不
〔把
 

它
〕
簡

〔除
〕
者

，
便
非
『所
立
』
，
〔
以
在
大
乘
而
言
，
有

『所
立
不
極
成
宗
過
•，以
 

此
宗
法
對
破
小
乘
則
有
〕
『立
已
成
過
(即
相
符
極
成
過
)
』

(按
：
以
小
乘
正
是
以
『次
 

第
滅
意
(識
)
等
無
間
緣
』
為

『意
根
』
，
故
有
『立
已
成
』
或
名
『相
符
極
成
』
宗
過
)
。 

過
去
〔剎
那
已
滅
〕
之
意
〔識
〕
，
一
切
小
乘
皆
許
〔其
〕
有

〔作
為
『意
根
』
的
作
用
〕 

故

。
」《述

記
》
跟
著
又
疏
釋
「增
上
」
一
詞
在
「宗
法
」
的
作
用
言
：
「
〔大
乘
瑜
伽
行
派
 

所
立
宗
言
：
『極
成
意
識
，
必
有
不
共
、
顯
自
名
處
、
等
無
間
不
攝
、
增
上
(的
)
所
依
 

(根

)
』
，

此
中
所
言
〕
『增
上
』
者

，
〔目

的
在
〕
簡

〔除
〕
『因
緣
』
〔作

『所
依
根
』
；



所
言
『因
緣
』
者

，是
〕
即
種
子
依
。
〔此
宗
〕
若
對
〔破
〕
餘
宗
〔不
立
種
子
者
〕
便
非
〔能
 

成
為
〕
『所
立
(宗
法
)
』
(按
：
宗
支
有
『所
立
不
極
成
過
』
，
喻
支
有
『
(同
喻
依
) 

所
立
法
不
成
過
』
)
；
〔但
〕
若
對
〔破
〕
經
部
，
〔因
為
彼
已
立
種
子
故
，
則
〕
便

〔所
〕 

立
已
成
〔無
宗
過
〕
。若

〔對
不
立
種
子
的
餘
宗
〕
，舉

『
(前
)
五
識
』
以
為
同
喻
〔依

， 

如
前
按
語
所
說
，
有
〕
『
(同
喻
依
)
所
立
(法
)
不
成
』

〔過
〕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釋
「生
所
依
(根
)
」
義
云
：
「
〔宗
支
所
言
『極
成
意
識
，必
有
不
共
、 

顯
自
名
處
、等
無
間
不
攝
、增
上
(的
)
生
所
依
(根
)
』
中

，的
〕
『生
所
依
』
者

，
〔其
 

建
立
的
目
的
在
〕
簡

〔除
以
〕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〔能
為
〕
與

〔第
〕
八

〔本
識
作
『
(親
) 

生

(的
)
所
依
』
及
能
為
與
前
〕
五
識
〔作
〕
為

『
(親
生
的
所
)
依
』
(按
••末
那
雖
為
「第
 

八
本
識
的

倶
有
所
依
根
，但
仍
非
親
生
第
八
本
識
)
。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只
〕
是

〔第
〕
八

〔本
 

識
的
〕
『染
淨
(

倶
有
)
依

(根
)
』
，
〔由
於
對
第
八
識
〕
非

〔能
〕
親
生
故
，非
相
近
故
；
 

〔同
時
第
七
末
那
識
之
對
前
五
識
，
亦
非
親
生
，
亦
非
相
近
，
只
〕
是

〔前
〕
五

〔識
的
〕 

『染
淨
依
』
，
非

『
(能
)
生

(的
所
)
依

(根
)
』
攝

。
」

於

『宗
法
』
諸
重
要
詞
彙
澄
清
之
後
，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綜
合
結
言
：
「今
顯
〔唯
有
〕



第
七
〔末
那
識
始
能
〕為
〔第
〕
六
〔意
識
作
為
〕
『
(能
親
)
生
(的

倶
有
所
)
依

(根
)
』
， 

以

〔其
對
第
六
意
識
既
是
親
〕
近

〔又
是
殊
〕
勝
故
。
〔再
者
：
此

『
(能
)
生
所
依
(根
)
』 

言
〕
，
又

〔能
〕
簡

〔除
〕
『
(第
六
意
識
的
)

倶

時
心
所
亦
(是
)
第
六
(意
)
識

(的
 

生
所
)
依

(根
)
』
故

。
〔是
故
當
知
••如
言
『極
成
意
識
，
必
有
不
共
…
…
增
上
依
』
， 

而
不
言
『生
所
依
』
以
簡
除
『與
第
六
意
識

倶
時
相
應
心
所
』
，
則
第
七
(末
那
識
)
與
 

第
六
意
識
為
『

倶
有
染
淨
依
』
等
亦
攝
在
『宗
法
』
中

，
令

『宗
支
』
有

『
所
立
不
極
成
 

宗
過
』
；
又
使
〕
前

〔有
〕
『無
同
喻
』
過
•，後

〔有
〕
『立
已
成
(相
符
極
成
)
』
過

(按
：
 

因
為
小
乘
不
許
第
六
意
識
，
乃
至
本
可
作
喻
的
眼
等
前
五
識
依
第
七
末
那
為
『染
淨
依
』
， 

故
言
『前

，無
同
喻
』
。又
若
不
言
『生
所
依
(根
)
』
以
簡
除
『

倶
時
心
所
』
，而
但
言
『增
 

上
依
』
，則

『心
所
得
與
心
王
為
依
』
亦
得
攝
在
『宗
法
』
之
中
，此
本
是
小
乘
所
已
許
者
， 

因
此
故
言
，
『後

，
(有
)
立
已
成
(相
符
極
成
)
過
』
)
。又

『所
依
(根
)
』
言

，
〔有
〕 

簡

〔除
其
〕
餘

〔增
上
緣
、
所
緣
緣
等
可
作
為
〕
『依
』

〔的
諸
〕
法

，
〔以
〕
彼

〔等
〕 

但
是
『依
』

〔
而
〕
非

〔
是
〕
『所
依
』
故

，
〔
若
不
爾
者
，
則
所
立
宗
支
便
有
〕
『立
 

已
成
(相
符
極
成
)
』
過

。此
中
〔言

『不
共
』
、
『顯
自
名
處
』
、
『等
無
間
不
攝
』
、
『增



上
』
、
『生
所
依
』
等
言
〕
，
一 
一
互
相
簡
略
(按
：
可
將
『增
上
』
義
以
對
應
於
『

倶
有
』 

義
；
又
將
『

倶

有
』
義
以
對
應
於
『所
依
』
義

，如
是
一
 
一
諸
義
，相
對
互
簡
)
，然
思
可
知
， 

故
可
不
說
。
」

丁
、
明
彼
立
因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前
經
已
把
「極
成
意
識
，必
有
不
共
、顯
自
名
處
、 

等
無
間
不
攝
、
增
上
、
生
所
依
(根
)
」
彼

「宗
支
」
加
以
疏
釋
，
今
再
把
「
極
成
六
識
 

隨
一
攝
故
」
彼

「因
支
」
加
以
疏
釋
言
：
「因
云
『極
成
六
識
隨
一
攝
故
』
，
此

〔中
的
〕 

簡

〔別
義
〕
，
如

〔於
〕
前

〔文
已
說
。
前
述
有
言
：
『因
云
「六
識
中
攝
」
，
言
在
「中
 

攝
」
，
不
言
「六
識
攝
」
，
以
唯
是
六
識
中
的
一
識
攝
故
。
』
〕
」

戊
、
明
彼
喻
支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「如
眼
等
識
」
彼
喻
支
言
：
「
『如
極
成
眼
等
 

(
五
)
識
』
〔是
〕
喻

〔支
〕
。
此
上
『宗

(支
)
』
中

『極
成
』
之
言
，
〔不
特
用
於
『宗
 

支
』
，
亦
〕
通

〔用
於
〕
下

〔文
的
〕
『喻

(支
)
』

〔中
〕
故

。
」

己
 '
問
答
餘
義
■■此
中
可
以
分
為
四
層
問
答
如
下
：

其
一
、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外
有
問
：
「此
中
問
曰
：
〔眼
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〕
五
根
， 

別
有
〔其
〕
體

，
意

〔根
〕
別
立
第
七
〔識
〕
•，五
塵
〔
五
境
既
然
其
〕
體
實
有
，
〔則
〕



法

〔境
〕
亦
實
有
耶
？
」

其
二
、
窺
基
《述
記
》
：
「答

.
•
〔根

、
境
二
法
為
緣
，
識
始
得
生
起
•，故
若
無
第
七
 

末
那
識
為
『根
』
，以
『法
』
為
境
，則

『第
六
意
識
』
便
不
能
生
成
。故
前
契
〕經
云
：
『從
 

六
二
緣
』
，
〔契
經
說
：
必
須
要
有
根
、
境
二
法
為
緣
，
識
始
得
以
生
起
.，故
若
無
第
七
 

末
那
識
為
根
，
以
法
為
境
，
則
第
六
意
識
便
不
能
生
成
，
故

『從
六
二
緣
』
•，但
前
五
識
 

的
五
根
、
五
境
，
雖
其
體
實
有
，
然
而
意
識
相
應
的
『法
境
』
則
無
體
，
故
〕
不
言
有
體
、 

無
體
故
。
」

其
三
、窺
基
《述
記
》
外
有
所
「問
：
〔意
識
的
〕法
〔境
〕
，雖
〔然
或
有
體
或
〕無
體
， 

〔但
〕
亦

〔彼
〕
意

〔識
仍
能
〕
得
生
，
〔因
〕
為

〔依
舊
〕
例
不
成
者
，
亦
應
〔意
識
〕 

從

〔意
根
及
法
境
的
〕
二
緣
〔而
〕
生

，
〔因
為
意
〕
根
現
〔在
〕
無
體
亦
得
成
，
以
過
去
、 

〔未
來
的
〕
意

〔識
〕
而
為
意
〔根
〕
故

。
」

其
四
、窺
基
《述
記
》
「答
：
〔外
人
執
法
境
雖
無
體
，亦
意
識
得
生
者
，此
實
〕
不
然
。 

〔因
為
丄

〇

根
能
〔應
〕
順
生
、
〔應
〕
同
世
、
〔應
〕
一
處
、
〔應
〕
有
力
故
；
〔如
 

果
〕
現

〔在
〕
無
體
故
，
〔則
六
根
、
六
境
、
六
識
便
〕
即
不
成
。
〔如
果
〕
法
但
為
境
，



即

〔能
〕
生
心
•，故
法
〔境
〕
無
時
，
〔便
〕
不
例
〔同
於
〕
五

〔根

、
五
境
、
五
識
等
〕
。 

此
如
《
(瑜
伽
師
地
論

)
•
五
十
二
(卷
)
》
中
說
，
問
難
大
好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秘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
又
契
經
說
，
眼

、
色
為
緣
』
等

者

，
按
無
著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云
：

『
又
 

五
同
法
亦
不
得
有
。
成
過
失
故
。
』
(按
：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一
三
三
下
。
)
所
以
者
何
？
以

(眼
等
前
) 

五
識
身
必
有
眼
(根

、
色
境
)
等
俱
有
依
故
。
世

親

《
(攝

)
論

(釋

)
》
解

，
與

此
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)
別

說

， 

無

性

《
(攝

)
論

(釋

)
》

(則
與
此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相

)
同
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頁
九
〇
四

(上

)
。

②
 

世
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『
五
同
法
』
者

，
第
六
意
識
與
(眼
等
前
)
五
識
身
有
相
似
法
，
彼
有
五
根
、 

阿
賴
耶
識
為
俱
有
依
。
此

(意
識
)
亦
如
是
，
有

(第
七
末
那
)
染
污
意
、
阿
賴
耶
識
為
俱
有
依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 

卷

三

I

 
.
頁
三
二
六
(上

)
。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
『
又
五
同
法
亦
不
得
有
，
成
過
失
』
者

，
此
破
唯
立
從
六
二
緣
六
識
轉
義
，
眼
 

等
五
識
與
彼
(第
六
)
意
識
有
『
同
法
性
』

，
謂

從

(根

、
境

)
二
緣
而
(識
始
)
得
生
起
，
彼

(第
七
末
那
)
染
 

污
意
若
無
有
者
，
(則

)
與

此

(
二
緣
)
相
違
，
(以

)
所
謂
俱
生
增
上
緣
(俱
有
)
依

(為
根
)
無
別
有
故
。
又



眼

等

(
五

)
識
各
具
(根

、
境

)
二
緣
，
皆
是
識
性
；
如
是
識
性
並
有
眼
(根

)
等
俱
轉
別
依
，
唯

(作
眼
識
等
之
) 

增
上
緣
，
非

(作

)
因
緣
等
，
此
為
能
喻
(故

名

『
五
同
法
』

)
•
，意
識
亦
爾
，
應
有
如
是
(第
七
末
那
識
為
根
， 

作

)
差
別
所
依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三
八
四
(中

)
。

③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似
難
大
乘
異
師
』
者

，
即

安

慧

(
論

)
師

，
(
以

)
彼
師
不
立
『
(清

)
淨
 

第

七

(
識

)
』

，
(
故
世
親
論
師
)
難

(
彼
應
有
清
)
淨

I

分

(
末

那
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 

八
九
四
。

④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逆
次
第
配
』
者

，
是
逆
配
簡
(別
於
)
上

〔文
卷
四
中
明
〕
第
二
能
變

〔末
那
識
之
說
『
三
所
依
』
〕
中

，
(彼
先
說
末
那
自
識
種
子
為
『因
緣
依
』

，
次
說
阿
賴
耶
識
為
『俱
有
依
』

， 

後
說
前
念
現
行
末
那
識
為
『
(等
無
間
緣
)
開
導
依
』
；
今
則
)
次

第

(先
說
)
『滅

意

(作
等
無
間
緣
開
導
依
)
』 

及

〔後
說
〕

『因
緣
依
』
等

。
即
從
後
向
前
簡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七
七
。

⑤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r

『
不
可
說
色
(為
彼
所
依
)
』
至

『
(無
隨
念
、
計
度
)
二
分
別
』
者

，
據
無
 

性

《
(攝
大
乘
)
論

(釋

)
》

(卷

I

所
言

)
•
•
此
文
雙
破
經
部
(
及

)
上

座

(部

)
，
(其
說
)
亦
應
無
失
。
故
 

彼

《論

(釋

)
》
云
：

『經
部
所
立

r

色
」
為

「意
識
俱
生
別
依
」

，
此

不

(能

)
成
就
，
不
應
道
理
，
以

(若
意
 

識

I

如
前
五
識
以
色
法
為
所
依
根
，
則
彼
意
識
亦
如
前
五
識
)
就
思
擇
(即
計
度
分
別
)

•
隨
念
分
別
(言

)
應
一



切
時
無
有
分
別
。
…
…
由
此
道
理
，
餘
部
所
立
「胸
中
色
物
」

(作
為
)
意
識
別
(所

)
依

(根

)
，
亦
不
成
就
。 

(如
所
說
過
，
恒
隨
逐
故
。
譬
如
依
止
色
根
諸
(眼
等
前
五
)
識

)
。
』
…
…

(無
性
上
述
)
釋

(文
亦
可
)
類
破
 

上

座

(部

，
以

)
同

是

(
以

)
色

(法
為
依
根
)
故

。
故

此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初

，
含

於

(經
部
及
上
座
部
)
二
 

宗

。
後
破
經
部
，
理
應
允
(當

)
矣

。
」
同
注
上
，
頁
九
〇
四
(中

)
。

©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二
云
：

『
三

種

(皆
無
)
』
至

『
(此

)
隨
彼
語
』
者

，
大
乘
自
許
(眼
等
前
) 

五
識
，
(自

性

、計

度

、隨
念
彼
)
三
種
(
分
別
)
皆
無
；
上
座
部
(則

)
許

(前

)
五

(識
仍
)
有

『自
性
分
別
』
。 

今
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)
云

『應
無
隨
念
、
計

度

(分
別
)
』

，
不

言

『自

性

(
分
別
)
』
者

，
(姑

)
且
隨
上
座
部
 

語

(按
：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亦
有
相
同
的
說
明
)
。
」
同
注
③

。

《阿
毘
達
磨
大
毗
婆
沙
論
》
卷
四
二
云
：

「此
中
略
有
三
種
分
別
：

I

、
自
性
分
別
，
謂
尋
'
伺

。

I
I
、

隨
念
分
別
， 

意
識
相
應
念
。
三

、
推
度
分
別
(即
計
度
分
別
)
，
謂
意
地
不
定
慧
。
欲

界

(前

)
五
識
身
唯
有

I

種
自
性
分
別
， 

雖
亦
有
念
，
而
非
隨
念
分
別
，
不
能
憶
念
故
•，雖
亦
有
慧
，
而
非
推
度
分
別
，
不
能
推
度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 

二
七
.
頁

二

I

九
(中)
。

⑦
窺

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有
相
分
別
，
若

依

《對
法
》

(卷
二
)
，
攝

三

(種

)
分
別
中
『自
性
』
、 

『隨
念
』

I
I

。
以
五
識
無
『自

性

(分
別
)
』

，
自
性
體
尋
、
(伺

)
故

。
七
分
別
中
『任
運
分
別
』

，
即

(前

)



五

識

(所
有
)
故

。
今
此
論
中
，
『自
性
分
別
』
即

是

『任
運
』

，
故

說

『有
相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 

頁

七

(
下
)
。

⑧
 

窺

基

《雜
集
論
述
記
》
卷

十

I

云
：

「七
分
別
中
，
何

故

(前

)
五
識
不
名
『有
相
』

(
而
)
名

『任

運

(分
別
)
』 

也
？
以

(前

)
五

(識

)
定

隨

(色

、
聲
等
)
境

(
而

)
生

，
餘
識
不
爾
。
『有

相

(分
別
)
』
通

有

(
『自
性
分
 

別
』
及

『隨
念
分
別
』
)
二
行
相
。
」
見
韓
鏡
清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•
頁

I

八
八
九
注

㉛

所
轉
引
文
。

⑨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然

說

(前

)
五
識
有
尋
、
伺
者
，
顯
多
由
彼
(尋

、
伺
所
)
起

，
非

說

(前
五
識
與
) 

彼

(尋

、
伺

)
相
應
。
《雜

集

(論

)
》
所

言

『任
運
分
別
謂
五
識
』
者

，
彼

與

《瑜

伽

(師
地
論
)
》
所

說

『
分
 

別
』
義
各
有
異
。
彼
說
任
運
即
是
五
識
；

《瑜

伽

(論

)
》
說
此
是
五
識
俱
分
別
意
識
相
應
尋
、
伺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 
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三
六
(上

)
。

⑩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然
彼
愛
等
(心
所
)
』
至

『
(雖

)
前
後
起
』
等

者

，
謂
經
部
師
信
貪
等
即
是
 

心
之
分
位
差
別
，
前
後
立
名
說
為
(心

)
王

、
(心

)
所

。
今
應
難
云
••愛
等
與
心
，
定
俱
時
起
，
同
取
於
境
，
相
 

應
法
故
，
如
思
、
受
等
。
此
量
成
已
，
然
後
準
論
為
量
云
••五
根
與
識
決
定
俱
時
，
許
同
境
故
，
如

心

(
王
與
)
心
 

所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⑪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極
成
者
，
簡
諸
部
』
至

『故
簡
之
』
者

，
意
云
■•說

『極
成
』
言

，
簡



不
極
成
，
如
文
自
簡
；
若
不
置
『極
成
』
字
簡
者
，
但
總
言
『意
識
』
是
有
法
者
-
即

攝

『

I

切
意
識
』

(為

)
有
 

法

，
(於

)
中
便
有
「他

(所
別
不
成
)
」

(
及

)

「自
所
別
不
成
」

(宗

)
過
也
。
(如

)
小
乘
許
最
後
身
菩
薩
 

有

『有
漏
不
善
意
識
』

，
如

悉

(達

)
多
太
子
(之

)
納

妻

，
生
子
，
受
五
欲
樂
等
，
(
此

)
是
今
大
乘
(所

)
不
 

許

(者

)
，
若
攝
在
『有
法
』
中

，
即

有

『自
所
別
不
極
成
過
』

。
(
又
)
若
大
乘
(許
除
釋
迦
外
，
還

)
有
他
方
 

佛

等

，
(此
為
)
小

乘

(所

)
不

許

(者

，
如
不
簡
別
之
，
則
此
宗
支
)
即

犯

『他
所
別
不
極
成
過
』
也

。
(今

) 

謂

(
要

)
簡
此
等
過
，
(故

)
置

『極
成
』
之
言
簡
也
。
」
見

《
出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
頁

1
1

七
七
至
二
七
八
。

⑫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•
•
「
《疏
》

『
不
共
簡
現
第
八
識
』
至

『所
立
不
成
(過

)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今

將

『不
 

共
』
之
言
簡
於
共
謂
現
行
第
八
識
與
諸
法
為
共
依
，
又

(彼

)
望
第
六
(識

)
非
親
生
(之
根
)
故

，
非
相
近
故
；
 

謂

對

(前

)
五

識

(作

)
增
上
生
所
依
說
，
故

言

『不
共
』
也

。
若
不
置
『不
共
』
之

言

，
但
總
言
『極
成
意
識
， 

必
有
增
上
俱
有
所
依
(根

)
』
是

(所

)
立
宗
者
，
即

『宗

(支

)
』
有

『他
能
別
不
(極

)
成
過
』
也

。
他
小
乘
 

不
許
有
第
八
識
，
今
宗
中
不
簡
，
將

為

『所

依

(根

)
』
者

，
(便

)
成

『能
別
不
(極

)
成
』
。
…
…
又
無
同
喻
， 

他

(小
乘
)
不
許
五
識
依
第
八
(識

)
，
故
若
設
舉
『
五
識
』
為
同
喻
者
，
喻
中
有
『所
立
不
成
(喻

)
過
』
…
…
 

喻
上
不
得
轉
，
即
喻
上
無
所
立
宗
，
名

『所
立
不
成
(喻

)
過
』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
頁
二
七
八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•
•
「
《疏
》

『
顯
自
名
處
者
』
至

『立
已
成
故
』
者

，
謂

如

『眼
根
』

，
還

名

『眼
根



處
』
，乃
至
『意
根
』
，
(應

)
還
名
『意
根
處
』
故

，故

(言

)
『
顯
自
名
處
』
也

。意
云
：
今
置
『
顯
自
名
處
』
言

， 

意
有
所
簡
，
以
上
座
部
師
計
(執

)
胸

中

(有

)
細
色
物
而
(
可
)
為

『意
根
』
，
今

(令

)
不
爾
，
『意

(根

)
』 

非

(是
名
)

『色

(處

)
』
故

。
」
如
同
前
注
。

⑭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理
不
爾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上

座

(部

)
計

(執
有
)
色

物

(
可
)
為

『意
 

根
』
者

，
此
道
理
不
爾
，
(彼

)
若
是
第
六
(意
識
)
所
緣
，
此
色
應
是
外
處
所
攝
，
不
應
是
內
(處

)
意
根
攝
也
。 

謂
簡
如
此
過
失
，
遂

置

『顯
自
名
處
』
之
言
。
若
不
置
『顯
自
名
處
』

(以

)
簡

(彼

)
者

，
但

言

『極
成
意
識
』 

是

『有
法
』

，
『必
有
俱
生
不
共
增
上
意
(根

)
處
』
是
法
者
，
(便
有
)
無

『同
喻
』
過

，
以

(前

)
五
識
不
依
 

『意

(根

)
處
』
故

。
…
…
故
總
說
言
『顯
名
自
處
』
，
即
顯
諸
識
各
依
自
根
，
故
五
識
得
為
同
喻
也
。
」
同
前
注
。 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•
•
「
《疏
》

『彼
非
所
立
』
者

，
若
但
言
『俱
生
不
共
是
意
(根

)
處
』
者

，
即

宗

『非
 

所
立
』

，
何
以
故
？
以
上
座
部
計
『色

(法

)
為
意
根
』

，
亦
攝
入
『所
立
』
宗

中

，
故
大
乘
不
許
『色

(法

)
為
 

意
根
』

，
故
宗
非
『所
立
』
；
若

許

『色
為
意
根
』
者

，
復
違
自
宗
■，自
宗
不
許
『色

，
意

(根

)
處
攝
』
。
若
對
 

上
座
成
立
者
，
復

『違
自
宗
』

，
自
宗
不
許
『色

，
(是

)
意

(根

)
處
』

，
若
對
上
座
成
立
者
，
犯
立
已
成
過
， 

他

(在

)
前

(文
已
曾
)
立
故
，
故

是

『相

符

(極
成
)
過
』
也
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彼
非
所
立
，違
自
宗
故
』
者

，若
不
言
『顯
自
名
處
』
，但
言
『有
所
依
(根

)
』



者

，
即

(上
座
部
所
執
)

『胸
中
色
物
』
亦
入
宗
中
，
非

(大
乘
)
本

(意

)
所
立
，
故

(有

)

『違

(自

)
宗
』 

(失

)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.
頁
八
九
五
。

⑯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等
無
間
不
攝
』
至

『皆
許
有
故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言

『等
無
間
不
攝
』
意
 

者

，
簡
次
第
滅
意
根
，
(於

)
此
證
成
俱
有
依
故
，
若
不
言
『等
無
間
不
攝
』

，
但

言

『極
成
意
識
必
有
不
共
、
顯
 

自
名
處
、
增
上
生
所
依
(根

)
』
者

，
即

『宗

(支

)
』
犯

『所
立
不
(極

)
成

(過

)
』
，
以

『等
無
間
(緣

)
』 

亦

(
可

)
在

『宗

(法

)
』
中

，
體
非
俱
有
依
故
，
故
有
過
也
。
若
對
一
切
小
乘
，
有
立
已
成
過
，
小
乘
皆
許
『過
 

去
意
根
』
能
生
今
(念
意
)
識
故
。
」
同
前
注
。

⑰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若
舉
五
識
以
為
同
喻
，
所
立
不
成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
(若

)
宗
法
於
喻
上
 

不
轉
，
所
以
喻
上
缺
所
立
法
，
(名

『
(同
喻
依
)
所
立
不
成
過
』

，
今

)
小
乘
不
許
(前

)
五
識
用
種
子
為
不
共
 

依

，
故

(有
此
過
。
但

)
今
不
對
經
部
，
(
因
為
)
經
部
亦
許
有
種
子
故
，
若
對
者
有
立
已
成
，
(則

)
亦

許

(前

) 

五
識
依
種
子
(為
所
依
根
)
故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七
九
。

⑬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生
所
依
』
者

，
親
能
發
起
，
名
之
為
『生
』
；

(此
間
)
非
同
種
子
辨
體
生
 

果

(之

)
名

為

『生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⑤

。

⑲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生
所
依
』
至

『簡
八
、
五
』
者

，問
：
第
六
與
(第

)
八

(識

)
俱
以
第
七
(識

)



為

『俱
有
依
(根

)
』
，
何
故
第
七
(識
而
)
非

(第

)
八

(識
作
第
六
意
識
的
)
『生

(所

)
依

(根

)
』
？
答
：
 

(第

)
七

(識

)
望

於

(第

)
六

(識

)
名

『相
近
』
故

，
體
相
順
故
，
同
計
度
故
，
俱
起
執
故
，
同

(是

)
轉
識
 

.
故

，
(故

)
可

為

『生

(所

)
依

(根

)
』

。
第

八

(識
則
)
不
然
，
不
應
為
例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. 

頁
八
九
五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非
親
生
故
』
、
第

七

(識

)
望
第
八
識
但
為
『俱
有
依
』
，
非
親
生
也
。 

『非
相
近
』
者

，第
七
識
望
前
五
識
，
非
相
近
故
，
不

(能
作
)
為

『生

(所

)
依

(根

)
』
，
但
得
為
『染
淨
依
』
。 

問
••第

七

(識

)
與
第
六
(識

)
為

『生

(所

)
依

(根

)
』
者

，
與
種
子
生
現
行
何
別
？
答
：
種
子
生
現
行
，
即
 

辨
體
生
，
今
但
為
依
親
能
變
起
名
『生
所
依
(根

)
』

，
不

同

(於

)
種

(
子
之
)
生

現

(行

)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 
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七
九
。

⑳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又
簡
俱
時
心
所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俱
時
心
所
雖
亦
與
第
六
(意
識
)
為
依
， 

然

非

『生
所
依
』
攝

，
故
須
簡
也
。
問
■•如
何
第
六
心
王
依
心
所
？
答
■■如
前
論
云
：
心
王
、
心
所
許
互
相
依
，
如
 

王
與
臣
(之

)
互
相
依
等
■，有
云
：

『俱
時
心
所
』
者

，
意

簡

『第
七
識
俱
時
心
所
』
也
■，雖
與
第
七
(識

)
俱
時
， 

不
同
第
七
(之

)
生
所
依
攝
。
」
同
注

⑲

。

㉑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依
』
，謂

I

切
有
生
滅
法
，仗
因
託
緣
得
生
、住

，諸
所
仗
託
(之
法
)
皆
說
為
『依
』
，



如
王
與
臣
互
相
依
等
。
若
法
決
定
、
有
主
、
令
心
心
所
取
自
所
緣
，
乃

是

『所
依
』
，
即
內
六
處
，
餘
非
有
境
、
定

、 

為
主
故
•，此
但
如
王
，非
如
臣
等
。故
諸
聖
教
，唯
心
、心
所
名
為
『所
依
』
，非

『色
』
等

法

(
可
名
『所
依
』
)
， 

無
所
緣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二
〇

(
下

)
。

又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r

《疏
》

『前

，
無
同
喻
過
■，後

:

\1
已
成
過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若
但
言
『極
成
意
 

識

，
必
有
不
共
乃
至
增
上
依
』
，
不

言

『生
所
依
』
簡
者
，
即
第
七
(識

)
與

(前

)
五

(識

)
為

『俱
有
染
淨
依
』 

等
亦
攝
在
『宗
法
』
中

，
亦
令
宗
(支

)
有

『所
立
不
(極

)
成
』
過

，
又

(有

)

『無
同
喻
』

(過

，
以

)
小
乘
 

不

許

(前

)
五
識
依
第
七
(識

)
故

，
故

云

『無
同
喻
』
過

。
此

I

義

『簡
俱
時
心
所
』
至

『非
所
依
故
』
者

，
第
 

二
義
簡
若
不
言
『生
所
依
(簡

)
俱
時
心
所
』

，
但

言

『增
上
依
』
等

者

，
即

『心
所
與
心
王
為
依
』
亦
攝
在
宗
法
 

中

，
故

有

『立
已
成
(相
符
極
成
)
』
過

。
」
同
注

⑬

。

@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
此

中

I

 I

互
相
簡
略
』
者

，
即

將

『增
上
』
義

對

『俱
有
』
義
•，又
將
 

『俱
有
』
義

對

『所
依
』

(義

)
。
如

是

I

 I

諸
義
相
對
互
簡
。
」
同
見
注

⑲

。

㉓

如

《唯
識
述
記
》
前
文
所
言
：

「因

云

『六
識
中
攝
』

，
言

在

『中
攝
』

，
不

言

『六
識
攝
』

，
是

I

識
攝
故
，
喻
 

『
如

(前

)
五
識
』

，
此
皆
舉
之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
頁

四

I

 I

 
(下

)
。

㉔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
(
五
根
)
、
五

塵

(別
有
)
體
』

，
至

『意

(根

)
別
立
第
七
(識

，
五
根
、



五
塵
體
實
有
，
法

(境

)
亦
實
有
耶
』
者
？
此

(遮

)
難

法

(境

)
中

，

I

分
不
相
應
等
、

I

分
假
法
，
令
實
有
也
。 

若
總
難
者
，
便
犯
相
符
(極
成
過
)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.
頁
八
九
五
。

㉓

韓
鏡
清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云
：

「即
以
過
去
『意
識
』
為

『意

(根
故
)
』

。
」
彼
卷
五
.
頁

I

八
九
三
。

⑳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•
第
五
十
二
卷
》
及
韓
清
淨
科
記
的
《披
尋
記
彙
編
》
頁

I

七

I

九

至

I

七
二
二
。

問
：
如
世
尊
言
「過
去
諸
行
，
為
緣
生
意
■，未
來
諸
行
，
為
緣
生
意
，
(據
■•現
在
諸
行
，
為
緣
生
意
根
)
」
。
過
 

去

、
未
來
諸
行
非
有
，
何
故
世
尊
，
音
一
說
彼
行
為
緣
生
意
？
若

意

(根

)
亦
緣
非
有
事
境
而
得
生
者
，
云
何
不
違
微
 

妙
言
說
？
如
世
尊
言
：
由
二
種
緣
，
諸
識
得
生
。
何
等
為
二
？
謂
眼
及
色
(據
眼
根
及
色
境
)
，
如
是
廣
說
乃
至
意
 

法

(據
意
根
及
法
境
•，由
二
種
緣
，
諸
識
得
生
)
。

答
：
由
能
持
諸
五
識
身
所
不
行
義
，
故
佛
世
尊
假
說
名
法
，
是
故
說
言
：
緣
意
及
法
，
意
識
得
生
(據
二
緣
於
意
根
 

及
法
境
，
意
識
得
生
)
。

問
：
何
因
緣
故
，
知
佛
世
尊
有
是
密
意
？

答
：
由
彼
意
識
亦
緣
去
來
識
為
境
界
，
世
現
可
得
，
非
彼
境
識
，
法
處
所
攝
。
又
有
性
者
，
安
立
有
義
，
能
持
有
義
 

(現
在
是
實
有
事
，
是
名
有
性
)
；
若
無
性
者
，
安
立
無
義
，
能
持
無
義
(去
來
非
實
有
事
，
是
名
無
性
)
；
故
皆
 

名
法
。
由
彼
意
識
於
有
性
義
，
若
由
此
義
而
得
安
立
，
即
以
此
義
，
起
識
了
別
.，
(由
彼
意
識
)
於
無
性
義
，
若
由



此
義
而
得
安
立
，
即
以
此
義
，
起
識
了
別
。
若

於

(有
性
、
無
性
)
二
種
，
不
由
二
義
，
起
了
別
者
，
不
應
說
意
緣
 

I

切
義
，
取

I

切
義
。
設
作
是
說
，
便
應
違
害
自
悉
彈
多
(梵
文

s
i
d
a
h
a
n
t
a

，
漢

為

「宗
」
，
或

為

「教
」
義

)
。 

又
不
應
言
如
其
所
有
，非

有

(有
性
及
非
有
性
)
，亦
爾
是
如
理
說
。
是
故
意
識
如
去
來
事
非
實
有
境
，緣
彼
為
境
， 

由
此
故
知
意
識
亦
緣
非
有
為
境
。
復
有
廣
大
言
論
道
理
，
由
此
證
知
有
緣
無
識
，
謂
如
世
尊
微
妙
言
說
.•
「若

內

、 

若
外
及
二
中
間
，
都
無
有
我
。
此
我
無
性
，
非
有
為
攝
，
非
無
為
攝
，
其
共
相
觀
-
非
不
緣
彼
境
界
而
轉
。
」
此
名
 

第

I

言
論
道
理
。

及
於
色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，
如
是
如
是
生
起
，
轉

異

，
所
安
立
中
，
施
設
飲
食
、
車

乘

、
衣

服

、
嚴
具
、
室

宅

、
軍

、 

林
等
事
。
此
飲
食
等
，
離
色
、
香
等
，
都
無
所
有
(當
知
是
名
，
假
相
有
法
)
。
此
無
有
性
，
非
有
為
攝
，
非
無
為
 

攝
■，自
相
觀
識
非
不
緣
彼
境
界
而
轉
。
是
名
第
二
言
論
道
理
。

又

撥

I

切
都
無
所
有
邪
見
：
謂
無
施
、
無

受

，
亦
無
祠
祀
，
廣
說
如
前
。
若
施
、
受

、
祠
等
無
性
，
是
有
，
即
如
是
 

見

，
應
非
邪
見
。
何
以
故
？
彼
如
實
見
'
如
實
說
故
。
此
若
是
無
，
諸
邪
見
者
緣
此
境
界
，
識
應
不
轉
。
是
名
第
三
 

言
論
道
理
。

又
諸
行
中
，
無

常

、
無

恒

、
無
不
變
易
(此
中
共
相
，

I

切
行
無
常
性
相
故
)
。
此
諸
行
中
，
常
恒
不
變
無
性
，
非
 

有
為
攝
，
非
無
為
攝
。
共
相
觀
識
，
非
不
緣
此
境
界
而
轉
。
若
緣
此
境
，
諸
不
轉
者
，
便
於
諸
行
常
恒
不
變
無
性
之



中

，
不
能
如
實
智
慧
觀
察
，
應
不
生
厭
；
若
不
生
厭
，
應
不
離
欲
；
若
不
離
欲
，
應
無
解
脫
；
若
無
解
脫
，
應
無
永
 

盡
究
竟
涅
槃
。
若
有
此
理
，

I

切
有
情
應
皆
究
竟
隨
逐
雜
染
，
無
出
離
期
。
是
名
第
四
言
論
道
理
。

又
未
來
行
，
尚
無
有
生
，
何
況
有
滅
？
然
聖
弟
子
，
於
未
來
行
，
非
不
隨
觀
生
滅
而
住
(故
聖
弟
子
，
於
定
心
中
， 

非
不
隨
觀
彼
生
滅
相
，
即
依
現
在
，
行
起
自
心
相
觀
察
彼
義
故
)
。
是
名
第
五
言
論
道
理
。

智

周

《成
唯
識
論
演
祕
》
卷
第
四
末
云
：

「釋
曰
：
相

分

(影
像
)
雖
有
，
據
本
質
說
，
得
言
緣
無
。
」
見

《大
藏
 

經
》
卷
四
三
.
頁
九
〇
四
(
下
)
。

窺

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第
十
三
卷
：

「過
未
之
識
，
十
八
界
攝
，
意
緣
之
時
，
非
法
處
收
，
但
是
當
曾
六
識
界
 

攝

。
緣
過
未
世
，
亦
爾
。
雖
假
說
名
法
，
非
法
處
收
。
緣
空
華
等
心
，
亦
起
此
境
，
亦
非
法
處
收
。
亦
得
假
名
緣
法
 

起
意
…
…

。
本
質
亦
無
，
故
今
時
破
；
非
大
乘
人
心
影
像
中
，
自
不
變
為
生
滅
等
相
。
應
立
量
云
：
過
去
、
未
來
應
 

無
有
生
，
現
在
不
收
故
，
如
兔
角
等
。
去
來
二
世
，
必
不
有
滅
，
以
無
生
故
，
如
龜
毛
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 

四

三

.
頁

I

八

I

 
(中

、
下

)
。



癸

三

'
第

三

思

量
名
意
證

【論

文

】
又
契
經
說
：
思
量
名
意
。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應
非
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三

，
意

名

不

成

經

。
文

中

有

三

，
初

文

可

解
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若
意
識
現
在
前
時
，
等
無
間
意
已
滅
非
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二

，
破

薩

婆

多

等

。
彼

小

乘

言

：
思

量

名

意

，
過

去

心

是

。
今

破

：
不

然

。

識

現

生

時

，
意

已

謝

滅

，
現

無

思

量

之

用

，
過

去

之

心

，
如
何
名

意

？

【論
文
】
過
去
、未
來
理
非
有
故
，
彼
思
量
用
，
定
不
得
成
。
既
爾
，
如
何
說
名
為
意
？

【
述

記

】
彼

言

.•去

來

有

者

，
不

然

，
去

來

理

無

故

，
如

薩

婆

多

等

，
前
已
破
訖
①

。
 

經

部

等

義

，
去
來
無
體
②

，
若

過

未

無

體

，
如

何

言

思

量

？
雙
問
二
家
如
何

 

思

量

？
設

前

有

體

，
亦

已

無

用

.，
後

無

體

故

，
其

用

理

無

.，
用

 '
體

既

無

， 

如
何
名

意

？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假
說
，
理
亦
不
然
，
無
正
思
量
，
假
依
何
立
？

【
述

記

】
經

部

宗

言

：
過

去

無

體

，
假

說

用

者

。
難

云

••汝

之

現

在

，
無

正

思

量

，
假



法

何

立

？
.假
法
必
有
法
可
似
故
。
無
有
現
在
實
正
思
量
，
假
依
何
立
③
？

大
乘
前
破
衛
世
外
道
假
依
真
事
④

，
如

此

理

難

乖

前

義

者

，
不

然

，
據
理
而

 

說

，
不

依

於

真

，
方

有

似

轉

。
經
部
所
計
現
在
正
思
，
過
去
似
此
假
名
為
意
。
 

就

彼

宗

難

，
無

違

教

失

•，
故

前

所

說

存

自

、
就

他

難

。
今

者

廢

已

，
從

他

難

。
 

又

前

約

勝

義

難

，
真

實

義

中

，
不

依

於

真

而

辨

假

故

，
今

依

世

俗

難

，
世
俗

 

之

中

，
有
真
似
故
⑤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現
在
曾
有
思
量
，
爾
時
名
識
，
寧
說
為
意
⑥
？

【
述

記

】
彼

經

部

救

，
或

薩

婆

多

云

.•彼

過

去

意

，
於

現

在

時

，
曾

有

思

量

，
故
過
去

 

名

意

者

•，
難

云

：

「
爾

時

名

識

，
寧

說

為

意

？•」

了

別

名

「
識

」

，
現
在
名

 

「
識

」

，
汝

義

定

然

，
如

何

過

去

法

曾

思

量

名

「
意

」

？
設

彼

似

現

意

，
故

 

名

「
意

」
；
應
似
現

了

別
，
故

名

「
識

」

。
「
識

」
不

得

名

「
意

」

，
如

何

似

， 

可
名
思
量
？

【論
文
】
故
知
別
有
第
七
末
那
，
恒
審
思
量
，
正
名
為
意
，
已
滅
依
此
，
假
立
意
名
⑦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三

、
總

結

。
第

七

末

那

一

切

時

思

量

，
現

在

起

故

，
不

似

他

故

，
正
名
為



意

。
過

去

之

心

，
不

問

何

識

，
依

此

現

起

意

，

「
假

立

意

名

」

。
其

實

，
過

 

去

亦

非

是

意

，
以

無

體

故

。
若

爾

，
彼

應

似

現

識

名

「
識

」

，
如
何
似
現
意

 

名

「
意

」
也

。
意

有

二

義

：

一
、
思

量

義

，
二

、
依

止

義

。
第

七

通

有

二

名

， 

過

去

但

名

依

止

，
體

雖

現

無

，
與

現

依

止

、
思

量

之

意

相

似

，
故

但

名

「
意

」
， 

不

名

為

「
識

J

。

【
解
讀
】

(
壬
二
)
「引
六
理
證
有
第
七
(末
那
)
識
」
中

，
合
有
六
大
段
。
前
文
於
(癸
 

一
)
已
作
「第
一
不
共
無
明
證
」
，
(癸
二
)
已
作
「第
二
意
識
無
依
證
」
，於
今
(癸
三
) 

「第
三
思
量
名
意
證
」
。
文
中
有
三
••一
者
、
引
意
名
經
，
二
者
、
破
薩
婆
多
執
，
三
者
、 

破
經
(量
)
部
難
。

㈠
引

意

名

經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思
量
名
〔
為

〕
意

.，
〔當
知
此
 

『意
』
，
即
是
『
第
七
末
那
識
』
〕
。
若
無
此
『
(第
七
末
那
)
識
』
，
〔
則
〕
彼

〔
思
 

量
名
為
意
之
義
，
便
〕
應
非
有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(癸
三
)
、
第
三
〔引
思
量
〕
意
名
〔證

，
若
無
第
七



末
那
識
，
則
〕
不
成
〔彼
〕
經

。
文
中
有
三
，
初
文
可
解
。
」

㈡
破

薩

婆

多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薩
婆
多
有
部
〕
謂

，
若

〔第
六
〕
意
識
〔於
 

正
〕
現
在
前
時
，
〔則
彼
〕
等
無
間
意
〔經
〕
已
滅
〔謝
過
去
而
成
為
〕
非
有
，
〔如
是
 

何
能
產
生
『思
量
』
的
作
用
，
以
過
去
心
識
可
名
為
『意
』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文
中
有
三
•

.初
文
可
解
，今
為
〕第
二
，破
薩
婆
多
〔有
部
〕 

等

。
彼
小
乘
言
：
〔所
謂
〕
思
量
名
意
〔者

，
以
〕
過
去
心
〔識
以
為
實
〕
是

。
今
破
〔薩
 

婆
多
，
而
說
〕
不
然
。
〔若
執
第
六
意
〕
識

〔
正
為
〕
現

〔在
〕
生
時
，
〔則
〕
意
已
謝
滅
， 

〔如
是
〕
現

〔在
〕
無

〔有
〕
思
量
之
用
，
過
去
之
心
〔識
〕
，
如
何
〔可
以
〕
名

〔為
〕 

『意
』
？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應
對
薩
婆
多
有
部
破
云
：
事
實
的
〕
過
去
、未
來
〔之
心
識
〕 

理
非
有
故
，
〔
是
故
〕
彼
思
量
〔
的
作
〕
用

，
定
不
得
成
。
既
爾
〔無
有
思
量
之
用
〕
， 

如
何
說
名
為
『意
』
？

(據

『思
量
名
意
』
)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彼

〔薩
婆
多
〕
言
：
〔以
為
過
〕
去

、
〔未
〕
來
有
者
，
〔其
 

實
〕
不
然
，
〔因
為
過
〕
去

、
〔未
〕
來

，
〔其
〕
理
無
故
，如
薩
婆
多
等
，前
已
破
訖
〔故

。



又
〕
經

〔
量
〕
部
等
義
，
〔
皆
知
〕
去
來
無
〔有
實
〕
體
；
若
過
未
無
體
，
如
何
〔能

〕 

言
思
量
？

〔如
是
薩
婆
多
及
經
量
部
〕
雙
問
二
家
如
何
思
量
？

〔
即
使
薩
婆
多
〕
設
前
有
 

體

，
〔但
今
〕
亦
已
無
用
.，
〔而
經
量
部
既
已
主
張
『過
未
無
體
』
，
如
是
〕
後
無
體
故
， 

其
用
理
無
。
用

、
體
既
無
，
如
何
名
〔為
思
量
之
〕
『意
』
？
」

㈢
破

經

量

部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
〔經
量
部
言
：
雖
然
主
張
過
未
無
體
，
但
不
 

妨
假
說
有
用
，
以
此
假
用
，
名
思
量
意
。
論
主
破
言
：
〕
若
謂
〔無
體
而
〕
假
說
〔為
用
， 

於
〕
理

〔言
之
〕
，
亦

〔是
〕
不
然
，
〔因
為
現
在
之
時
，
既
然
〕
無

〔有
實
體
以
作
為
〕 

正
思
量
，
〔則
如
是
〕
假
依
何
〔得
建
〕
立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經

〔量
〕
部
宗
言
•
•
〔雖
然
〕
過
去
無
體
，
〔但
〕
假
說
用
 

者

，
〔此
應
〕
難
云
：
汝

〔的
經
量
部
，
處
於
過
去
〕
之
現
在
〔無
體
，
即
是
〕
無

〔有
〕 

正

〔確
〕
思
量
，
〔則
彼
〕
假
法
何
立
？
假
法
必
〔須
〕
有
法
〔體
才
能
〕
可

〔相
〕
似
故
， 

〔如
果
〕
無
有
現
在
〔的
真
〕
實
正
〔確
〕
思
量
〔之

『意
』
存
在
，
則
彼
〕
假
依
何
〔得
 

建
〕立
〔耶
〕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言
：
「
〔吾
人
於
〕
大
乘
〔中
〕
，
前
破
衛
世
(勝
論
師
)
外
道
，



〔主
張
可
以
〕
假
依
真
事
.，如
此
理
難
乖
前
義
者
，
〔此
亦
〕
不
然
，
〔因
為
〕
據
理
而
說
， 

不
依
於
真
，
方
有
〔相
〕
似

〔的
活
動
而
〕
轉

。
〔是
故
『假
必
依
真
』
，
便
不
能
建
立
， 

因
為
：
真
是
自
相
•，假
似
方
便
，
依
聲
而
起
，
聲
不
及
處
，
此
便
不
轉
。
故
知
『假
說
不
 

依
真
事
』
。
至
於
〕
經

〔
量
〕
部
所
計
〔
執
〕
現
在
正
〔於
〕
思

〔
量
活
動
，
而
〕
過
去
 

似
此
假
名
為
意

。
〔
若
望
大
乘
，
『意
』
現
在
有
正
量
思
，則
〕
就
彼
〔經
部
，無
正
思
量
， 

故
言
〕
宗
難
，
無

〔有

〕
違
教
〔之
〕
失
.，故
前
〔
大
乘
〕
所
說
〔
『存

自

(意
有
正
思
 

量
)
』
，
而
今
言
無
正
思
量
，
名
為
『就
他
宗
難
』
，
合
為
〕
『存
自
、
就
他
難
』
。
〔
又
 

若
現
在
正
思
量
，
大
乘
許
有
•，今
經
部
言
無
正
思
量
，
假
由
何
立
？
不
論
已
義
，
但
就
他
 

宗
〕
，今
者
〔名
為
〕
『廢
己
、從
他
難
』
。
又
前
〔破
外
道
云
：
『假
不
依
真
』
，
故
名
〕 

『約
勝
義
難
』
•，真
實
義
中
，
〔心
言
語
絕
，不
可
論
其
真
假
，故
〕
不
依
於
真
而
辨
假
故
；
 

今
依
世
俗
難
，
〔則
〕
世
俗
之
中
，
有
真
似
故
，
〔故
云
：
假
必
依
真
，
二
難
有
別
〕
。
」 

又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彼
經
量
部
等
救
云
：
過
去
之
『意
』
，
於
現
在
時
曾
有
思
 

量
的
作
用
。
故
過
去
亦
可
名
為
『意
』
。
今
論
主
難
破
言
〕
：
若
謂
現
在
〔
雖
然
〕
曾
有
 

思
量
〔的
活
動
，
但
是
〕
爾
時
〔
只
可
以
〕
名

〔為

〕
『識
』
，
〔
而
不
能
名
之
為
『
思



量
之
意
』
，因
為
彼
之
『識
』
者

，只
有
了
別
的
『識
』
之
義
，而
不
有
『思
量
之
意
』
故
〕
， 

寧
說
為
『意
』
⑥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經
〔量
〕
部
救
〔
云
〕
，
或
薩
婆
多
〔部
救
〕
云
：
彼
過
 

去
〔之
〕
『意
』
，於
現
在
時
，曾
有
思
量
〔的
作
用
〕
，故
〔彼
之
〕過
去
〔亦
可
〕名
〔為
〕 

意
者
，
〔
實
不
合
理
，
故
應
〕
難
云
：
『
(
現
在
雖
然
曾
有
思
量
的
活
動
，
但
是
)
爾
時
 

名

(為
)
識
；
(不
能
名
為
意
，
即
是
)
寧
說
為
意
(耶
)
』
？

〔所
謂
〕
了
別
名
『識
』
， 

現
在
名
『識
』

〔者
〕
，
汝
義
定
然
，
如
何
過
去
〔之
〕
法
曾
思
量
名
『意
』
？
設
彼
〔經
 

量
部
或
薩
婆
多
部
假
〕
似
現
意
，故
名
〔為
〕
『意
』
，
〔不
名
為
識
，以
識
無
依
止
義
者
〕
， 

應
似
現
〔在
〕
了
別
，
故
名
〔為
〕
『識
』
，
『識
』
不
得
名
〔為
〕
『意
』
，
如
何
〔假
〕 

似
可
名
思
量
〔耶
〕
？
」

㈣
總

結

意

名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故
知
別
有
第
七
末
那
〔識
的
存
在
，
而
〕
恒
審
 

思
量
，
正

〔
確

〕
名
為
『意
』
；
〔
至
於
過
去
之
『
思
量
』
，
亦
非
真
實
之
『意
』
，
以
 

無
體
故
，
如
是
〕
已
滅
〔者
〕
，
依
此
假
立
『意
』

〔之
〕
名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三
思
量
名
意
證
之
中
，其
文
有
三
：
前
者
『引
意
名
經
』
，



後
者
『破
薩
婆
多
有
部
，
及
破
經
量
部
』
，
至
於
〕
第
三
、
〔作
為
〕
『總
結
』
。
〔今
此
〕 

第
七
末
那
〔識

，能
夠
〕
一
切
時
〔間
〕
思
量
〔活
動
〕
，現
在
起
故
，不
似
〔
一
般
諸
識
之
〕 

他
故
，
〔所
以
〕
『正
名
為
意
』
。
〔至
於
〕
過
去
之
心
〔識
的
活
動
〕
，
不
問
何
識
，
〔只
 

可
以
〕
依
此
〔末
那
識
而
〕
現
起
〔有
思
量
之
〕
『意
』
，
〔如
是
〕
『假
立
意
名
』
。其
實
， 

過
去
〔心
識
活
動
〕
，
亦
非
是
『意
』
，
以
無
體
故
。

「若
爾
，
彼

〔心
識
者
〕
，
應

〔該
假
〕
似
現
識
名
〔為
〕
『識
』
，
如
何
〔假
〕
似
 

現
意
名
〔之
為
〕
『意
』
也
？
〔彼
〕
『意
』有
二
義
：
一
、思
量
義
(恒
審
思
量
之
義
)
，二
、 

依
止
義
(過
去
之
已
滅
假
立
)
。
〔如
是
之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通
有
二
名
，
〔恒
審
思
 

量
之
義
，
及
〕
過
去
但
名
『依
止
』
〔之
義
〕
，
體
雖
現
無
，
〔但
以
〕
與

『現
依
止
〔及
〕 

思
量
之
意
相
似
』
，
故
但
名
『意
』
，
不
名
為
『識
』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又
去
來
世
，
非
現
非
常
，
應
似
空
華
，
非
實
有
性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六
 

(上

)

。
又
窺
基
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
「去
來
有
者
，
不
然
，
去
來
理
無
故
，
如
薩
婆
多
等
，
前
已
破

訖

。
」
此
義
謂
薩



婆
多
部
(即

說

I

切
有
部
)

「
三
世
實
有
，
法
體
恒
有
」
，
依
此
教
義
，

I

切
存
在
可
以
還
原
成
為

I

個
法
體
與

I 

種
機
能
要
素
-
成
為
永
恆
的
法
體
(

s

<
a

b

h
Q)l
<

a

 )

-

橫
亙
於
三
世
，
恒
常
存
在
。
此
要
素
在
三
世
中
並
無
差
別

-

 

只
在
作
用
起
與
不
起
的
不
同
•，已
起
作
用
，
名

為

「過
去
法
」
•，正
在
起
作
，
名

為

「
現
在
法
」
•，將
起
作
用
，
名
 

為

「未
來
法
」

。
如

《集
異
門
足
論
》
卷

三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六
.
頁
三
六
七
(
下

)
。

②
 
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「經

(量

)
部
等
義
，
去
來
無
體
。
」
經
量
部
則
立
「過
未
無
體
」
之

說

，
而
主
張
過
去
及
未
 

來
均
無
有
實
體
，
如

《
異
部
宗
輪
論
》

《大
藏
經
》
卷
四
九
.
頁

|

六

(
上

)
；

《部
執
異
論
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 

四

九

•
頁
二
二
(上

)
。

③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經
部
宗
言
等
者
，
問
：
彼
宗
既
許
有
正
思
量
，
何
得
難
云
無
正
思
量
假
依
何
立
？
 

答
：
經
部
現
在
雖
有
思
量
，
(
只
)
是
識
之
用
，
(
而

)
不
名
為
意
(之
用
)

-

故
今
難
云
：
若
無
正
思
量
意
，
假
 

依
何
立
？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.
頁
八
九
五
。

④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二

云

「
又
假
必
依
真
事
立
者
，
亦
不
應
理
。
真
謂
自
相
，
假
智
及
詮
，
俱
非
境
故
。
謂
假
智
詮
， 

不
得
自
相
，
唯
於
諸
法
共
相
而
轉
。
亦
非
離
此
有
別
方
便
，
施
設
自
相
為
假
所
依
。
然
假
智
詮
，
必
依
聲
起
，
聲
不
 

及
處
，
此
便
不
轉
。
能

詮

、
所
詮
，
俱
非
自
相
，
故
知
假
說
不
依
真
事
。
由

此

，
但
依
似
事
而
轉
。
似

，
謂
增
益
， 

非
實
有
相
■，聲

，
依
增
益
，
似
相
而
轉
。
故
不
可
說
假
必
依
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|

 
•頁
七
(中
)
。



⑤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■
■
「
『
無
違
教
失
』
者

，
若

望

大

乘

，

『
意

』
現
在
有
正
思
量
■，今

言

『
無
正
思
量
』 

者

，
就

他

宗

難

(
故

)

。

『
今
者
廢
已
從
他
難
』
者

，
意

云

：
若
現
在
正
思
量
，
大

乘

許

有

，
今
言
無
正
思
量
，
假
 

由

何

立

者

，
不

論

已

義

，
但

就

他

宗

，
故

云

『
廢
已
從
他
難
』

。
又

『
前
約
勝
義
難
』
至

『
而
辨
假
』
者

，
意

云

：
 

破
外
道
云
：

『
假
不
依
真
』
者

，
約

勝

義

諦

中

，
難

勝

義
諦
中
，
心

言

語

絕

，
不
可
論
其
真
假
■，今
言
正
思
量
等
者
， 

約

世

俗

說

，
世

俗

中

，
有
真
假
故
•，故
云
：
假

必

依

真

，
故

二

難

有

別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
二

八

〇

。

⑥

 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秘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若
謂
現
在
』
至

『
寧
說
為
意
』
者

，
問

：
有

部

(
主

張

)
十

八

界

(
及

)
通

(
於

) 

三

世

，
如
何
難
言
■■現

(
在

)
但

名

(
為

)

『
識

』

，

(
而
不
能
名
為
)

『
意

』

。
答

(
云

)
•
■
『
意

』
具

思

量

， 

依

止

二

義

，
而

現

在

『
識

』
雖

未

起

用

，
為

依

止

『
識

』

，
然

住

『
意

』
性

，
亦

得

『
意

』
名

■，
不

據

思

量

，
現
名

 

為

『
意

』

，
故

亦

無

過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•
頁

六

I

七

。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故

但

名

意

，
不
名
為
識
者
，
以
識
無
依
止
義
，故
不
似
現
識
也
，
現
有
思
量
義
故
。
」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•
頁

二

八

I

。

⑦

 

世

親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過

去

已

滅

，
無

所

思

量

，
云
何
當
有
能
思
量
性
？

j
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 

頁

三

二

六

(
中

)

。



癸

四

、
第

四

二

定
差
別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說
：
無
想
、
滅
定
①
，
染
意
若
無
，
彼
應
無
別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四

、
二
定
無
差
經
，
文

亦

有

三

。
其

文

易

解

，
初

二

句

是

經

文

，
下
 

二
句
論
意
②
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彼
二
定
，
俱
滅
六
識
及
彼
心
所
，
體
數
無
異
，
若
無
染
意
，
於
二
定
中
，

一

有
一
無
，
彼
二
何
別
③
？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二

、
正

破

。
彼

二

定

中

，

r

俱

滅

六

識

」

，
六

識

滅

同

，
說

無

第

七

，
彼

 

宗

義

故

。
體

數

無

別

者

，
謂

二

定

所

滅

者

，
各

二

十

二

心

、
心

所

法

。
即
此

 

能

滅

二

十

二

數

以

為

定

體

，
故

無

別

也

。
若

小

乘

，
唯

二

十

一

，
善
大
地
唯

 

十

故

④

。
無

染

第

七

意

，
於

無

想

定

中

有

，
於

滅

定

中

無

，
彼

二

何

別

？
.若

 

有

第

七

，
即

滅

定

中

無

，
無

想

定

有

，
所

滅

體

數

，
多

少

不

同

。
無
想
滅
一

 

識

，
滅

定

滅

二

識

，
遂

各

有

異

。
既

無

第

七

，
故

無

別

也

。
今

滅

第

七

，
但

 

滅
染
也
⑤

。

《
攝
論
》

⑥
難

云

：
俱

滅

何

異

？
•未

辨

大

乘

定

體

多

少

，
今
因



辯

之

(
按

：
辨

之

)

。
準

所

滅

數

，
並
第
七
識
二
定
多
少
、
種

上

總

假

立

一

， 

並
所
滅
數
多
少
別
也
⑦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加
行
、界

、地

、依
等
有
差
別
者
，理
亦
不
然
。彼
差
別
因
，由
此
有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而

彼

救

言

：
加

行

等

別

二

定

別

者

，
謂

《
攝
論
》

云

：
出

離

想

、
靜

住

想

， 

即
是
此
中
所
說
加
行
⑧

。
界

謂

三

界

。
地

謂

九

地

。
依

謂

依

身

。
聖

者

、
異
 

生

依

各

別

故

。
等

者

，
二

得

、
二

名

、
內

道

、
外

道

、
五

蘊

、
四
蘊
果
等
⑨

， 

種
種
別
故
⑩

。
二
定
別
者
，
不

然

。
彼

加

行

差

別

因

，
由
此
第
七
識
方
有
故
。
 

此

第

七

識

無

者

，
彼

加

行

差

別

亦

無

。
謂

第

七

識

，
在

凡

不

滅

，
故
一
切
聖

 

厭

無

想

定

，
而

不

欣

入

；
在

聖

滅

故

，一

切

聖

欣

。
由

此

可

言

加

行

等

別

。
 

若

無

第

七

，
無

凡

可

厭

，
無
聖
可
欣

⑪
，
故

加

行

等

，
無

因

可

別
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若
無
者
，
彼
因
亦
無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設

言

：
但

因

六

識

無

漏

，
凡

聖

別

者

，
此

六

識

無

漏

，
復

如

何

成

？
成
凡
聖

 

者

，
亦

由

第

七

。

【論
文
】
是
故
定
應
別
有
此
意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三

、
總

結

。

【解
讀
】

(
壬
二
)
「引
六
理
證
有
第
七
(末
那
)
識
」
中

，
合
有
六
大
段
。
前
文
於
(癸
 

一
)
以
至
(癸
三
)
分
別
「第
一
不
共
無
明
證
」
、
「第
二
意
識
無
依
證
」
及

「第
三
思
 

量
名
意
證
」
，於
今
則
為
(癸
四
)
「第
四
二
定
差
別
證
」
。文
中
有
三
：

一
者

、
(
二
定
) 

引
經
，
二
者
、
正
破
，
三
者
、
總
結
。

㈠

二
定
引
經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〔對
於
〕
無
想
〔定
及
〕
滅

〔盡
〕 

定

，
〔彼
二
種
定
中
，如
是
第
七
末
那
識
之
〕
染
意
若
無
，
〔則
〕
彼
應
無
〔有
差
〕
別

。
」
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自
下
，
『第
四
、
二
定
無
差
經
(證
)
』
，
〔其
〕
文
亦
有
 

〔引
經
、
正
破
、
總
結
等
〕
三

〔段

。
二
定
引
經
〕
，
其
文
易
解
。
〔其
中
『
又
契
經
說
， 

無
想
(定
及
)
滅

(盡
)
定
』
，彼
〕
初
二
句
，
〔應
〕
是
經
文
。
〔至
於
第
七
末
那
識
『染
 

意
若
無
，
(則
無
想
定
及
滅
盡
定
於
二
種
定
)
，彼
應
無
別
』
，即
是
〕
下
二
句
，
〔便
是
〕 

論
意
。
」

㈡

正
破
小
乘
：於
中
有
三
：
甲

、
二
定
無
別
難
，
乙

、
加
行
因
無
別
難
，
丙

、
凡
聖
無



另

難

。
甲

、
二

定

無

別

難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謂
彼
〔無
想
定
及
滅
盡
定
〕
二
定
，
〔皆
 

是
能
〕
倶

滅
〔眼

、
耳

、鼻

、舌

、身

、
意
等
〕
六
識
及
彼
心
所
〔法

，
其
〕
體

、數

〔目
〕 

無
異
，
若
無
〔有
〕
染
意
〔末
那
識
，
則
彼
無
想
定
及
滅
盡
定
〕
於
二
定
中
，
一
有
一
無
 

(按
：
無
想
定
是
有
染
污
性
，
滅
盡
定
者
，
無
有
染
污
性
)
。
〔如
是
〕
彼
二
何
別
？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第
二
、
正
破
〔小
乘
，
甲

、
二
定
無
別
難
云
〕
：
彼
二
定
中
， 

『
〔都
能
〕

倶
滅
六
識
』
，
〔即
是
〕
六
識
〔彼
此
足
以

倶
〕
滅

〔除
相
〕
同

。
〔如
是
〕 

說
無
〔有
〕第
七
〔識

，即
〕彼
宗
義
故
。
〔所
謂
〕
『體
數
無
別
』
者

，謂
二
定
所
滅
者
，
〔包
 

括
〕各
一
壬
一
心
〔及
〕
心
所
法
(按
：
觸

、作
意
、受

、想

、思
彼
遍
行
五
法
，欲

、勝
解
、 

念

、定

、慧
彼
別
境
五
法
，信

、慚

、愧

、無
貪
、無
瞋
、無
癡
、精
進
、輕
安
、
不
放
逸
、 

行
捨
、
不
害
善
心
所
十
一
，
及
心
王
法
)
。
即
此
能
滅
〔
除
〕
二
十
二
數
〔
目
〕
以
為
定
 

體

，故
無
〔差
〕
別
也
。
(按
：
大
乘
唯
識
，立
二
十
二
法
)
。若
小
乘
，唯
二
十
一
〔法

， 

謂
遍
行
、
別
境
各
五
〕
，
善
大
地
〔除
去
『無
癡
』
，
是
假
立
，
即
慧
分
，
合
為
〕
唯
十
， 

〔連
同
『心
王
』
，
唯
二
十
一
法
〕
故
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云
：
「
〔問
〕
：
無
染
第
七
〔識
〕
意

，於

『無
想
定
中
有
』
，於

『滅
 

(盡
)
定
中
無
』
，彼
二
何
別
？
〔答
〕

•
•
若
有
第
七

〔
識

〕
，即
『滅
(盡
)
定
中
無
』
，
『無
 

想
定
(中
)
有
』
。
〔如
是
〕所
滅
〔之
〕體
數
〔目
〕
，多
少
不
同

.
•〔即
是
〕
『無
想
(定
)
』 

滅

〔除
〕
一
識
，
《滅

(盡
)
定
》
〔則
〕
滅

〔除
〕
二
識
，
遂
各
有
異
。
(按
：
道
邑
《唯
 

識
義
蘊
》
云
：
『無
想
定
』
以
第
四
靜
慮
為
加
行
入
，
(故
言
滅
除
一
識
)
；
『滅

(盡
) 

定
』
必
以
有
頂
地
更
為
加
行
入
，
(故
言
滅
除
二
識
)
。
)
既

〔如
果
〕
無

〔有
〕
第
七
〔識
 

者

，
則
彼
二
定
〕
故
無
別
也
。
今

〔已
〕
滅

〔除
〕
第
七
〔識
者
〕
，
但
滅
〔除
〕
染

〔污
 

意

，
而
不
是
清
淨
的
第
七
識
〕
也

。
《攝

(大
乘
)
論

•

(
無
性
釋
)
》

〔卷
一
〕
難
云
：
 

〔無
想
定
、
滅
盡
定
二
定
〕
，

倶

滅
〔除
者
，
則
是
〕
何
異
？

〔因
此
〕
未
辨
大
乘
〔
二
〕 

定

〔之
〕
體

〔數
目
〕
多
少
，
今
因
辨
之
。
準
所
滅
〔除
之
〕
數

〔目
〕
，
並
第
七
識
〔無
 

想

、
滅
盡
〕
二
定
多
少
、
種
上
總
假
立
一
(按
：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
.•無
想
定
能
除
 

二
十
二
法
•，滅
盡
定
能
滅
除
二
十
三
法
，並
第
七
識
一
分
染
滅
除
故
。又
『種
上
假
立
』
者

， 

即
是
能
『厭

(下
)
、種
上
(厭
惡
粗
重
，
種
培
可
欣
)
』
，
假
立
也
)
，
並
所
滅
〔除
之
〕 

數

〔目
〕
多
少
〔的
差
〕
別
也
。
」



乙
 '
加

行

因

無

別

難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若
謂
〔彼
二
定
，於
〕
『加
行
』
、
『
(三
) 

界
』
、
『
(九
)
地
』
、
『
依

(
身
)
』
等
有
〔
所

〕
差
別
者
，
理
亦
不
然
。
〔
因
為
〕 

彼
差
別
〔的
〕
因

，
〔都
是
〕
由
此
有
〔第
七
末
那
識
所
引
致
〕
故

，
〔如
果
無
有
末
那
識
， 

彼
差
別
之
因
，
即
不
存
在
•，由
此
當
有
區
別
於
前
六
識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分
別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而
彼
〔小
乘
〕
救
言
：
加
行
等
別
，
〔無
想
定
與
滅
盡
定
彼
〕 

二
定
〔差
〕
別
者
，
謂

《攝

(大
乘
)
論

•

(
無
性
釋
)
》

〔及

《

倶
舍
論
》
〕
云
：
〔如
 

是
二
定
差
別
相
者
，前

『無
想
定
』
為
求
解
脫
，以
〕
出
離
想
〔作
意
為
先
•，此

『滅
盡
定
』 

為
求
〕
靜
住
想
，
〔以
止
息
想
作
意
為
先
。前

『無
想
定
』
，
(唯
)
在
後
(色
界
第
四
禪
) 

靜
慮
(中
)
.
，此

『滅
盡
定
』
，
唯
在
(無
色
界
)
有

頂

(處
)
，
即
是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 

的
境
界
中
〕
。
即
是
此
中
所
說
『加
行
』
。
〔又
所
謂
〕
『界
』
〔者

，
即
〕
謂

『
(欲
界
、 

色
界
、無
色
界
之
)
三
界
』
；
『地
』
〔者
〕
，
謂

『
(欲
界
五
趣
地
，色
界
離
生
喜
樂
地
、 

定
生
喜
樂
地
、
離
喜
妙
樂
地
、
捨
念
清
淨
地
，
無
色
界
空
無
邊
處
地
、
識
無
邊
處
地
、
無
 

所
有
處
地
、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地
有
頂
，
成
為
)
九
地
』
；
『依
』
〔者
〕
，
謂
依
〔色
界
、 

無
色
界
〕
身
；
『聖
者
』
〔與
〕
『異
生
(凡
夫
)
』
依
各
別
故
。
〔
又
所
謂
〕
『等
』
者

，



〔無
想
定
唯
有
加
行
得
，
滅
盡
定
則
通
方
便
、
離
染
二
得
，
佛
唯
任
運
得
，
餘
聖
者
加
行
 

得

，
此
之
名
為
〕
『
二
得
』
；
〔
又
有
〕
『
二
名
』
，
〔無
想
定
，
唯
是
厭
想
；
滅
盡
定
， 

通
厭
心
與
心
所
，
故
得
『
二
名
』
而
有
所
差
別
〕
；
『內
道
(大
乘
、
小
乘
)
、
外
道
(部
 

派
)
』
；
〔
又
有
〕
『
五
蘊
(果
)
、
四
蘊
果
』
等

，
〔即
無
想
定
，
唯
五
蘊
果
；
滅
盡
定
， 

通
四
蘊
果
。
如

《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一
九
云
：
問
••滅
盡
定
受
何
異
熟
果
耶
？
答
：
受
非
 

想
非
非
想
處
四
蘊
異
熟
果
，
除
命
根
、
眾
同
分
，
彼
唯
是
業
果
。
又

《

倶
舍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 

能
招
無
想
定
有
情
天
中
，
五
蘊
異
熟
(業
果
)
。
〕
種
種
〔差
〕
別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如
是
種
種
差
別
故
〕
，二
定
別
者
，
〔此
亦
〕不
然

A

以
〕 

彼
加
行
差
別
因
，
由
此
第
七
識
方
有
故
。
〔若
〕
此
第
七
識
無
者
，
〔
則
〕
彼
加
行
差
別
 

亦
無
。
〔因
為
〕
謂
第
七
識
，
在
凡
不
滅
，
故
一
切
聖
〔者
〕
，
厭
無
想
定
，
而
不
欣
入
；
 

在
聖
滅
故
，
一
切
聖
欣
。
由
此
，
可
言
加
行
等
別
。
若
無
第
七
〔識

，
則
〕
無
凡
可
厭
， 

無
聖
可
欣
，
故
加
行
、
〔界

、
地

、
依
〕
等

，
無
因
可
別
。
」

丙

、
凡

聖

無

別

難
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如
是
〕
此
若
無
〔有
末
那
識
〕
者

，
〔則
〕 

彼

〔加
行
、
界

、
地

、
依
等
差
別
之
〕
因

，
亦
無
〔有
存
在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設
言
：
但
因
〔是
否
〕
六
識
無
漏
〔而
有
〕
凡

、
聖

〔差
〕 

別
者
，
〔則
〕
此
六
識
無
漏
，復
如
何
成
？

〔是
故
得
〕
成
凡
〔夫
〕
、
聖
者
，
亦
由
〔於
〕 

第
七
〔識
而
成
就
故
〕
。
」

㈢
總

結

論

文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是
故
，
〔除
了
前
六
識
之
外
〕
，
定
應
〔區
〕 

別
有
〔第
七
識
〕
此

『意
』

〔的
存
在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其
文
有
三
，
前
如
第
一
、
引
經
，
第
二
、
正
破
，
今
正
〕 

第
三
、
總
結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「
二
定
」
者

，
是

此

「
無

想

定

(
a
s
a
a

Dii-
s
a
m

Qllp
a
t
t
i
)

 J

及

「
滅

盡

定

(
n
i
r
o
d
h
a
-
s
a
m

Q)lp
a
t
t
i
)

」

。
所

謂

「
無
 

想

定

」
處
於
色
界
第
四
禪
天
(
廣

果

天

)
中

，
止

息

I

切

想

像

作

用

，
而

仍

是
異
生
凡
夫
(
及

外
道
)
的
境
界
；
若

 

已
伏
滅
遍
淨
天
之
貪
，
而
未
伏
滅
第
四
禪
天
以
上
之
染
污
時
，
生
起
出
離
想
之
作
意
，
其

時

，
不
恒
行
之
心
及
心
所

 

悉

皆

斷

滅

，
即
第
六
識
心
王
、
五

遍

行

、
五

別

境

、
十

I

善

等

，
共
二
十
二
法
全
部
斷
滅
，
至

於

「
滅
盡
定
」
者

， 

滅

除

I

切

意

識
作
用
，
精
神
作
用
的
禪
定
，
唯
有
聖
者
能
得
，
生
起
以
止
息
想
作
意
，
一
種
清
淨
無
漏
的
禪
定
境
界
。



其

時

，
不
僅
斷
滅
不
恒
行
之
六
識
，
且
恒
行
染
污
之
七
識
及
與
之
相
應
之
五
遍
行
、
別

境

之

慧

、
我

癡

、
我

見

、
我
 

慢

、我
愛
等
四
煩
惱
與
八
隨
煩
惱
等
十
九
法
全
部
斷
滅
。以
七
日
為
極
限
。如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六

三
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 

卷

三

十

•
頁

六

五

二

(
中

)
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卷

五

、
卷

七

，
如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•
頁

四

I

三

(
上

)

-

 

卷

四

三

.
頁

四

七

八

(
下

)
至

四

八

三

(
下

)
等

。

②

 

《
攝

大

乘

論

.
世
親
釋
》
卷

一

：

「
二
定
別
者
，
滅

盡

定

中

，
無
染
污
意
•，無

想

定

中

，
有

染

污

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
 
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
三

二

六

(
中

)

。

③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若
無
染
意
於
二
定
中
，

I

有

I

無

，
彼
二
何
別
』
者

，
有

染

意

，
(
則
無
想
定
)
， 

即
有
別
•，無

染

意

，
(
則
滅
盡
定
)
，
即

無

別

也

。
意

云

：
汝
若
不
許
•

.
此

染

意

，

I

個

定

中

有

，

I

個

定

中

無

者

， 

未

審

二

定

中

，
有
何
差
別
？
故
難
：
二
定
有
別
者
，
由

此

染

意

也

。
論
文
合
云
：
若

無

染

意

，
於

二

定

中

，

I

有

I 

無

者

，
彼

I

何
別
？
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•
頁

二

八

I

。

④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•
•
「
若
小
乘
唯
二
十
一
者
，
謂

遍

行

、
別

境

各

五

，
善

有

十

，
並

心

王

。
善

(
法

)
有
 

十

(
者

)

，
彼
宗
計
無
痴
善
根
，
是

假

立

，
即

慧

分

故

。
大

乘

不

爾

，

(
故

立

)
二
十
二
法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 

卷

七

九

•
頁

二

八

I

 
。

⑤

 
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秘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〔
《
成
唯
識
論
演
祕
》

〕
疏

〔
云

〕
：

『
無

想

(
定

)
』
滅

(
除

)

I

識

、
(
『
滅



盡

定

』
滅
除
二
識
)
等

者

，
以

五

轉

識

，
前

位

已

捨

，
故

言

但

滅

(
除
無
想
定

)

I

 
(
識

，
及
滅
盡
定
)
二
識

也

。
」 
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
六

一

七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無

想

(
定

)
』
滅

(
除

I

識

)
至

(
滅

盡

定

)
滅

(
除

)
二
識

者

，
問

：
此
二
 

定

中

，
五

識

既

滅

，
云

何

但

言

滅

(
除

)

I

、
二

(
識

)
耶
？
答

：
有
二
解
：

I

云
：
無
想
定
必
以
第
四
靜
慮
為
加

 

行

入

，

(
但

)
滅

(
盡

)
定
必
以
有
頂
地
更
為
加
行
入
，
眼
等
五
識
既
非
彼
法
，
故

不

言

之

。
二
云
：
眼

等

五

識

， 

先

時

已

滅

(
除

)

，
不
由

二

定

而

能

滅

(
除

)

，
故

但

言

滅

(
除

)

I

、
二
識

也

。
前

解

為

勝

，
若
言
五
識
先
時
已

 

滅

(
除

)

，
非

入

定

時

滅

(
除

)

，
故

不

說

者

，
即

應

『
滅

(
盡

)
定

』
亦

唯

滅

(
除

第

)

I

 
(
識

乃

至

)
第

六

識

， 

以
染
污
末
那
根
本
智
初
已
滅
(
除

)

，
非

有

此

『
滅
盡
定
』
隨
應
後
得
之
所
行
故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 

頁

八

九

五

。

⑥

 

《
攝

大

乘

論

.
無
性
釋
》
卷

I

 •
_

「
若
不
立
有
染
污
意
者
，
此

何

所

依

，
六

識

已

謝

，
不

應

成

意

，
體

滅

無

故

。
又
 

無
想
定
與
滅
盡
定
，
差

別

無

有

，
成

過

失

者

。
若

有

定

立

，
有

染

污

意

，
此

有

此

無

，
在

凡

相

續

，
在

聖

相

續

，
如
 

是

次

第

，
二
定
差
別
，
道

理

成

就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.
頁

三

八

四

(
下

)

。

⑦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俱
滅
何
異
』
者

，
若

第

七

(
識

)
者

，
二
定
中
，
俱

滅

(
除

)
二
十
二
法
，
未
 

審
二
定
而
有
何
異
？
今
唯
二
定
別
者
：
無

想

定

(
能

)
滅

(
除

)
二
十
二
法
•，滅

(
盡

)
定

，
合

滅

(
除

)
二
十
三



法

，
(
因

為

)
並
第
七
識
一
分
染
滅
(
除

)

，
故

多

於

無

想

(
定

)
也

。
『
種
上
假
立
』
者

，
即

是

能

『
厭

(
下

)
'
 

種

上

(
按

••厭

惡

粗

重

，
培
養
可
欣
)
』

，
假

立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
二

八

I

。

⑧

 

《
攝

大

乘

論

•
無
性
釋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
如

其

次

第

，
二
定
差
別
，
道
理
成
就
；
若

不

爾

者

，
俱
想
受
滅
等
有
識
行
應

 

無

差

別

。
不
可
說
在
第
四
靜
慮
(
第

四

禪

)

、
在
第
一
有
地
差
別
故
，
出

離

、
靜

住

，
欲

差

別

故

，
二
定
差
別
。
由

 

二
自
相
無
差
別
故
，
心
及
心
所
俱
，
何
異
？
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
三

八

四

(
下

)

。

世

親

《
俱
舍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
如
是
二
定
差
別
相
者
，
前

『
無
想
定
』
為

求

解

脫

，
以
出
離
想
作
意
為
先
•，
此

『
滅

 

盡

定

』
為

求

靜

住

，
以
止
息
想
作
意
為
先
，
前

『
無
想
定
』

，
在
後
靜
慮
•，
此

『
滅
盡
定
』

，
唯

在

有

頂

，
即
是
非

 

想
非
非
想

處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二

九

.
頁

二

五

(
上

)

。

⑨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二
得
至
五
蘊
』
者

：
二

得

者

，
第

I

方

便

，
得
即
加
行
也
•，第

二

離

染

，
即
離

 

染

義

，
無

想

(
定

者

)
唯

加

行

得

，
滅

(
盡

)
定

(
者

)

，
通

(
方

便

、
離

染

)
二

得

，
佛

唯

任

運

得

，
餘

聖

(
者

) 

加

行

得

。

『
二
名
』
者

，

『
滅

(
盡

)
定

』
四

蘊

，
依

有

頂

心

I

名

也

，

『
無

想

(
定

)
』
五

蘊

，
依
第
四
靜
慮
心

 

I

名

■，故

云

二

名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
二

九
I

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•
•
「
『
二
得
』

、
『
二
名
』
至

『
四
蘊
』
等

者

，
『
二
得
』
謂

方

便

得

(
及

)
離

染

得

， 

滅

(
盡

)
定

具

二

得

，
無

想

(
定

)
唯

方

便

(
得

)

。

『
二
名
』
者

，
無

想

(
定

)
唯

厭

想

，
滅

(
盡

)
定
通
厭



心

、
心

所

，
故

得

名
各
別
。
無

想

(
定

)
唯

五

蘊

果

，
滅

(
盡

)
定

，
通

四

蘊

果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四

•
頁
 

八

九

六

。

⑩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又

准

《
俱

舍

(
論

)
》
第
五
卷
論
有
十
差
別
■■ 

I

、
地

有

異

，
謂

第

四

禪

(
不

同

) 

有

頂

別

故

。
1
1

、
加

行

異

，
出

離

(
不

同

)
止
息
二
想
別
故
。
三

、
相

續

異

，
異

生

'
聖
者
身
不
同
故
。
四

、
感
果

 

異

，
五

蘊

、
四
蘊
報
差
別
故
。
五

、
順

受

異

，
唯

順

生

受

、
通
生
後
等
時
差
別
故
。
六

、
初

起

異

，
無

想

二

界

，
滅
 

定

唯

人

。
七

、
退

有

異

，
得

不

經

生

、
經

生

別

故

。
八

、
名

號

異

。
九

、
還

不

還

異

，
如

箭

射

空

，
無

惑

不

還

。
十

、 

二

得

異

，
初

唯

加

行

、
後

通

二

得

，
離

染

唯

佛

，
加

行

餘

聖

，
如
次
配
彼
無
想
、
滅

定

，
是

二

差

別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
 

藏
經
》
卷

七

八

.
頁

六

I

七

。

韓

鏡

清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r
餘

如

《
俱
舍
論
》
卷

五

云

『
順

受

有

異

，
順

定

、
不
定
生
二
受

故

。
』
《
光
 

記
》
卷
二
十
解
云
：

『
此
中
兩
對
：

「
定

、
不
定
」
為

一

對

。
無

想

(
定

)
是

「
定

」

，
滅

(
盡

)
定

是

「
不
定
」

。 

「
生
二
受
」

，
復

為

I

對

。
無

想

(
定

)
順

生

(
受

)
，
滅

(
盡

)
定

順

生

、
(
順

)
後

二

受

。
應

知

為

對

「
不
定
」

， 

故

別

立

「
定

」
。
理

實

此

r

定

」
即

是

(
順

)
生

受

。
』
論
文
說
無
想
定
云
：

『
唯

順

生

受

，
非
順
現
後
及
不
定
受
。
』 

又

說

滅

盡

定

云

『
約

異

熟

，
有

順

生

受

，
或

順

後

受

，
或

不

定

受

，
或

全

不

受

，
謂
若
於
不
得
般
涅
槃
。
』
諭
文

 

又
說
二
定
差
別
云
：

『
初

起

有

異

'
二

界

、
人

中

，
最

初

起

故

。

』
」
見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九
〇
三



至

I

九

〇

四

。

⑪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_
_
「
若

無

第

七

(
識

，
但

)
無

凡

(
夫

)
可

厭

，
無

聖

(
賢

)
可

欣

者

，

(
則

)
由
第

 

七

識

-
執

我

輪

迴

，
故
凡
夫
方
染
可
厭
也
。
由

淨

第

七

(
識

)
與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，
即

是

聖

者

，
是

可

欣

也

。
」
見
 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•
頁

二

八

I

。



癸

五

、
第
五
無
想
有
染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說
：
無
想
有
情
，
一
期
生
中
，
心
心
所
滅
，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應
無
染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下

第

五

說

無

想

無

漏

失

經

，
亦

有

三

文

。
此

中

一

期

無

心

之

義

，
二
說
如

後
①
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彼
長
時
無
六
轉
識
，
若
無
此
意
，
我
執
便
無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第

二

文

。
於

中

有

四

•
•
一
、
總

破

諸

部

，
二

、
破

一

切

有

，
三

、
破
大
眾

 

部

等

，
四

、
破

經

部

•，
其

文

可

解

。
無

六

識

者

，
亦

有

二

解

：

一

、

一
生
長
 

時

，
二

、
除

初

後

，
故
言
長
時
②

。

【論
文
】
非
於
餘
處
有
具
縛
者
，
一
期
生
中
都
無
我
執
。
彼
無
我
執
，
應
如
涅
槃
，
便
 

非
聖
賢
同
所
訶
厭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以

餘

具

縛

者

為

例

喻

。
量

云

：
無

想

有

情

位

應

起

我

執

。
異

生

攝

故

。
如
餘

 

異

生

趣

位

。
又
無
想
定
都
無
我
執
心
心
所
者
，
應

如

涅

槃

，
非
是
聖
賢
之
所

 

訶

厭

。
量

云

：
無

想

，
聖
人
應
不
訶
厭
。
無

我

執

故

。
如

涅

槃

等

。



【論
文
】
初
後
有
故
，
無
如
是
失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二
薩
婆
多
等
小
乘
救
言
：
初

生

之

位

，
後

命

終

時

，
皆

有

心

起

，
有
我
執

 

故

，
故

無

失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中
間
長
時
無
故
，
有
過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難

云

：
中

間

長

時

無

我

執

故

，
有

大

失

也

。
如

餘

具

縛

有

情

，
非
長
時
無
我

 

執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去
來
有
故
，
無
如
是
失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除

經

部

師

，
餘

部

救

言

••長

時

雖

不

起

，
亦

名

有

我

執

，
故

無

失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非
現
常
無
故
，
有
過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汝

去

來

世

，
非

現

在

有

，
無

為

常

故

，
無

故

有

過

，
不
成
我
執
③

。

【論
文
】
所
得
無
故
，
能
得
亦
無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小

乘

救

言

：
去

來

二

世

，
雖

現

在

無

，
有

得

現

在

，
名
成
我
執
④

。
難

云

：
 

所

得

之

世

既

無

，
能

得

之

得

，
非

有

。
能

得

無

故

，
不

成

我

執

。

【論
文
】
不
相
應
行
，
前
已
遮
破
⑤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次

大

眾

部

、

一
說
等
四
部
，
及

化

地

等

云

••別

有

隨

眠

，
是
不
相
應
行
⑥

。
 

此

位

成

就

，
故

名

成

我

執

。
上
已
破
故
⑦

，
此

正

破

大

眾

等

部

，
及
破
正
量

 

部

等

得

類

，
即

不

失

、
增

長

，
並
在
此
中
⑧

。

【論
文
】
藏
識
無
故
，
熏
習
亦
無
，
餘
法
受
熏
，
已
辯
非
理
⑨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經

部

救

言

：
雖

無

彼

現

行

，
此

位

有

種

子

在

，
名

有

我

執

。
何

有

種

子

？
若

 

彼

救

言

.•我

有

色

心

，
皆

得

受

熏

。
彼

有

色

根

故

有

種

子

者

，
唯

除

藏

識

， 

餘

法

受

熏

。
上

來

已

辨

，
彼

非

理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應
別
有
染
污
末
那
，
於
無
想
天
，
恒
起
我
執
，
由
斯
賢
聖
同
訶
厭
彼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三

、
總

結

。
故

有

第

七

，
於

彼

起

我

執

，
是

異

生

故

。
出

定

已

後

，
復
沉

 

生

死

，
起

諸

煩

惱

，
聖

賢

所

訶

。
若

無

第

七

。
不
應
訶
彼
無
過
失
定
。

【解
讀
】

(
壬
二
)
「引
文
理
證
有
第
七
(末
那
)識
」中

，合
有
六
大
段
。前
文
於
(癸
一
) 

以
至
(癸
四
)
分
別
「第
一
不
共
無
明
證
」
、
「第
二
意
識
無
依
證
」
、
「第
三
思
量
名
意
證
」 

及

「第
四
二
定
差
別
證
」
，於
今
則
為
(癸
五
)
「第
五
無
想
有
染
證
」
。文
中
有
三
：
一
、



引
經
，
二
、
正
破
，
三

、
總
結
。
此
即
初
文
。

㈠

無
想
引
經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又
契
經
說
••無
想
〔天
中
之
〕
有
情
〔
眾
生
， 

於
〕
一
期
生
〔命
〕
中

，
〔彼
前
六
識
之
〕
心

〔法
與
〕
心
所
〔法
已
經
伏
〕
滅

，
〔則
〕 

若
無
〔有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，
彼
應
無
〔有
〕
染

〔污
現
行
〕
。
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自
下
、
〔癸
五
〕
第
五
〔無
想
有
染
證
〕
，
說
無
想
〔天
〕 

無
漏
失
經
，
亦
有
三
文
，
〔如
：
引
經
、
正
破
、
總
結
〕
。
此
中
〔於

〕
一
期
〔
生
命
之
 

中
〕
無
心
之
義
；
〔此
中
有
〕
二
說
如
後
(按
：
有
三
師
之
說
：
一
、
一
期
都
無
心
；
二
、 

從
彼
歿
要
有
想
生
丄
二
、
彼
初
生
時
，
有
心
方
入
)
。
」

㈡

正
破
諸
部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下
第
二
文
。
於
中
有
四
：
一
(甲
)
、
總
破
 

諸
部
，
二

(
乙
)
、
破
一
切
有
，
三

(
丙
)
、
破
大
眾
部
等
，
四

(
丁
)
、
破
經
部
•，其
 

文
可
解
。
」

甲
、
總
破
諸
部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如
是
〕
謂
彼
〔無
想
天
之
有
情
，
於
〕
長
 

時

〔在
五
百
劫
中
〕
，無

〔有
〕
六
轉
識
〔的
心
、心
所
法
活
動
〕
，若
無
〔有
染
污
末
那
識
〕 

此

『意

(識
)
』
，
〔則
〕
我
執
便
〔應
該
〕
無

〔有
存
在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云
：
「
『無
六
(轉
)
識
』
者

，
亦
有
二
解
：
一
、
一
生
長
時
〔於
無
 

想
天
中
，無
六
轉
識
，我
執
亦
無
〕
，
二
、除
初
〔生
及
歿
〕
後

，
〔極
短
促
〕
故

，言
長
時
， 

〔無
六
轉
識
，
我
執
亦
無
〕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如
是
長
時
無
六
轉
識
〕
，
非
於
餘
處
，
有

〔其
〕
具

〔繫
〕 

縛
者
，
一
期
生
中
都
無
我
執
。
〔故
〕
彼
無
我
執
，應
如
涅
槃
，便
非
聖
、賢
同
所
訶
厭
〔的
 

境
界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『以
餘
具
縛
』
者

，
〔可
〕
為
例
喻
。
量
云
：

宗
：
無
想
〔天
〕
有
情
位
，
應
起
我
執
。

因
：
異
生
〔凡
夫
〕
攝
故
。

喻
：
如
餘
異
生
〔凡
夫
〕
趣
位
。

又
無
想
定
〔及
無
想
天
有
情
中
〕
，
都
無
我
執
心
、
心
所
〔法
〕
者

，
應
如
涅
槃
，
非
 

是
聖
、
賢
之
所
詞
厭
。
量
云
：

宗
：
無
想
〔定
及
無
想
天
有
情
〕
，
聖
人
應
不
訶
厭
。

因

•
•
無

我

執

故

。



喻
：
如
涅
槃
等
。
」

乙

'
破

I

切

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小
乘
部
派
或
又
救
言
••於
無
想
天
中
， 

五
百
大
劫
長
時
期
內
，
但
於
〕
『初

(生
)
』
〔半
劫
及
〕
『後

(歿
)
』
〔半
劫
，
都
是
〕 

有

〔所
活
動
存
在
〕
故

，
〔故
知
〕
無
如
是
失
。
(按
••此
文
是
『救
』
。
)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第
二
，
〔
乙

、
破
一
切
有
部
，
亦
名
〕
薩
婆
多
〔部
〕
等
小
 

乘
救
言
：
〔於
無
想
天
有
情
中
〕
，初
生
之
位
，
〔及
〕
後

〔歿
〕
命
終
〔之
〕
時

，皆
有
心
、 

〔心
所
法
生
〕
起

，
〔因
而
〕
有
我
執
〔活
動
〕
故

，
故
無
〔過
〕
失
也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論
主
對
一
切
有
部
難
云
..雖
則
於
無
想
天
中
，
『初
生
』
及
 

『後
歿
』
有
所
活
動
存
在
，
但
於
〕
中
間
長
時
無
〔有
活
動
，
無
有
我
執
〕
故

，
〔因
此
〕 

有
過
〔失
故
〕
。
(按
：
此
文
是
『難
』
。
)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疏
云
•
•
「難
云
：
〔於
無
想
天
中
，
雖
於
『初
生
』
及

『後
歿
』
有
 

所
活
動
，但
於
〕
中
間
長
時
無
我
執
故
，有
大
〔過
〕
失
也
。
〔
一
〕
如
餘
具
〔繫
〕
縛
有
情
， 

〔但
〕
非
長
時
無
我
執
〔之
活
動
〕
故
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
〔小
乘
部
派
再
救
云
：
由
於
〕
『
(過
)
去
』
、
『
(未
)



來
』

〔曾
〕
有

〔我
執
之
存
在
〕
故

，
無
如
是
失
。
(按
：
此
文
是
『再
救
』
。
)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故
再
疏
言
：

「除
經
〔量
〕
部
師
〔外

，
對
〕
餘
部
救
言
：
〔於
無
想
 

天
中
〕
，
長
時
雖
〔然
〕
不

〔能
生
〕
起

，
〔但
是
於
初
生
之
位
與
命
終
之
時
〕
，
亦
名
 

有
我
執
，
故
無
〔有
過
〕
失
也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破
云
：
「
〔彼
小
乘
部
派
，
仍
有
過
失
，
何
以
故
？
要
知
〕
彼

〔無
 

想
天
，中
間
長
期
於
過
去
、未
來
無
有
活
動
，既
〕
非

〔屬
於
〕
現

〔在
有
，亦
非
屬
於
恒
〕 

常

〔有

，
而
是
屬
於
〕
無

〔體
〕
故

，
〔無
有
我
執
，
是
故
〕
有
過
。
(按
：
此
文
是
『再
 

破
』
。)
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再
疏
云
：

「
〔小
乘
部
派
，
於
無
想
天
〕
，
汝

〔中
間
長
期
於
過
〕
去
 

〔
及
未
〕
來
世
〔
中
〕
，
非
現
在
有
，
無
為
常
故
，
無

〔有
體
〕
故

，
〔
是
故
〕
有
過
， 

不
成
我
執
。
(按
：
如
理
量
云
：
宗
：
汝
去
來
世
，應
非
去
來
世
。因
：
非
現
世
攝
故
。喻
：
 

如
常
無
為
故
。
)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救
又
破
言
：
「
〔小
乘
有
救
云
：
於
現
在
雖
無
，
但
有
『不
相
應
行
 

法
』
之

『得
』
仍
然
存
在
，
所
以
我
執
存
在
，
無
有
過
失
。
論
主
破
難
云
〕
••所
得
〔的



相
應
行
法
〕無
故
，
〔則
〕能
得
〔的
相
應
行
法
〕亦
無

A

如
是
何
能
成
為
我
執
〕
？
(按
：
 

此
文
是
『又
救
又
破
』
。
)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小
乘
救
言
：
〔於
過
〕
去

、
〔未
〕
來
二
世
，雖

〔然

『所
得
』 

之
〕
『現
在
』
無

〔有
存
在
，
但
〕
有

『
(能
)
得
』

〔之
〕
『現
在
』

〔仍
然
存
在
〕
， 

名
成
我
執
。
〔今
則
於
論
主
破
〕
難
云
：
『所
得
』
之

〔現
在
〕
世
既
無
，
『能
得
』

〔現
 

在
〕
之
得
，
〔亦
應
〕
非
有
。
〔如
是
〕
『能
得
』
無
故
，
不

〔能
構
〕
成
我
執
。
」

丙

、
破

大

眾

部

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至
於
〕
『
(心
)
不
相
應
行
(法
)
』

，
 

前
已
遮
破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次
大
眾
部
、
一
說
〔部

、
說
出
世
部
、
雞
胤
部
〕
等
四
部
， 

及
化
地
〔部
〕
等
云
：
別
有
『隨
眠
(深
藏
於
心
)
』
，是

『
(心
)
不
相
應
行
(蘊
)
』
(所
 

攝
)
。
此

〔
隨
眠
〕
位
成
就
，
故
名
成
我
執
。
〔其
實
諸
部
所
執
〕
，
上
已
破
故
，
此
正
 

破
大
眾
等
部
，
及
破
正
量
部
等
得
類
，
〔而
此
不
相
應
行
法
，
亦
非
實
有
，
但
依
色
、
心

、 

心
所
分
位
假
立
，
乃
至
〕
即

〔有
餘
部
執
〕
不
失
〔法
〕
、增
長
〔法

，
是
為
不
相
應
行
法
， 

是
得
異
名
〕
，
並
在
此
中
〔所
說

〕
。

J



丁
、
破
經
量
部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有
經
量
部
救
言
••於
無
想
天
中
，
雖
無
隨
 

眠

活

動

，
但
有
種
子
，
名
為
我
執
，
論
主
破
云
：
因
為
經
量
部
不
許
有
阿
賴
耶
藏
識
，
如

是

〕 

藏
識
無
故
，
熏
習
亦
無
，
〔何
得
有
種
子
？
若
說
有
經
量
部
救
言
：
可
許
有
色
法
及
心
法
 

熏
習
，
故
有
色
根
種
子
。
論
主
又
可
破
云
〕
：
餘
法
受
熏
，
已
辨
非
理
(即
已
辯
非
理
)
。 

(
按

••或
遮
餘
部
，
一
如
經
量
部
先
軌
範
師
，
主
張
色
心
互
持
種
子
，
色

、
心
等
互
為
緣
；
 

或

色

、
不

相

應

，
非
心
性
故
，
理
非
染
淨
內
法
所
熏
，
豈
能
持
種
？
又
彼
離
識
無
實
自
性
， 

寧
可
執
為
內
種
依
止
？
)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經

〔量
〕
部
救
言
：
雖

〔在
無
想
天
中
〕
無
彼
〔隨
眠
〕
現
 

行
〔活
動
，但
〕
此
位
〔中
，仍
〕有
種
子
〔存
〕在
，名
〔為
〕有
我
執
。
〔然
則
〕 

何
有
種
子
〔耶
〕
？
若
彼
〔
經
量
部
〕
救
言
：
我
有
色
、
心

〔
互
持
種
子
，
因
此
〕
皆
得
 

〔種
子
〕
受
熏
。
〔如
是
〕
彼
有
色
根
故
有
種
子
者
，
唯
除
〔去
阿
賴
耶
〕
藏
識
，
〔並
有
〕 

餘
法
受
熏
。
〔其
實
於
論
主
中
〕
，上
來
已
〔有
〕辨
〔破
〕
，彼
非
理
故
。
〔於
中
第
 

二
正
破
訖
〕
。

J

㈢

總
結
論
文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由
此
〕故
應
別
有
『染
污
(意
)
末
那
(識
)
』

，



於
無
想

天

，
恒
起
我
執
，
〔
出
定
之
後
，
仍
然
沉
淪
生
死
，
生
起
各
種
煩
惱
，
所
以
大
乘
、 

小
乘
〕
，
由
斯
賢
聖
，
〔對
於
無
想
天
〕
，
同
訶
厭
彼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第
三
、總
結
。
〔由
此
〕
故
有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，於
彼
〔無
 

想
天
而
〕
起
我
執
，
〔仍
然
具
縛
凡
夫
〕
是
異
生
故
。
出

〔無
想
〕
定
已
後
〔即
以
後
〕
， 

復
沉
生
死
，起
諸
煩
惱
，
〔是
故
〕
聖
賢
〔之
〕
所
訶
〔厭
〕
。若
無
〔有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， 

則
〕不
應
訶
〔厭
，以
〕彼
無
〔有
〕過
失
定
〔果
故
〕
。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除

斯

五

位

(
無

心

外

)
，
意

識

恒

起

。
正

死

生

時

，
亦

無

意

識

，
何
故
但
說
五
位
不
行
？
 

有

義

：
死

生

及

、
與

言

顯

(
『
頌

』
：
意

識

常

現

起

，
除

生

無

想

天

，
及

(
無

想

定

'
滅

盡

定

)
無

心

二

定

、
睡
眠

 

與

悶

絕

。
)
…
…
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•
頁

三

八

(
上

)

。

韓

鏡

清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
本

論

卷

七

『
五
位
無
心
』
中

，
有
三
說
：
第

I

說

、

I

期
都
無
.，第

二

說

、 

歿
時
有
•，第

三

說

、
生

時

有

。
主

亦

暫

有

，
而

長

無
者
二
，
合

說

為

I

。
」
見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九

〇
五

。

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
I

期
無
至
二
說
如
後
者
，
準
下
第
七
卷
有
三
師
說
：

I

、

I

期
都
無
心
.，
二

、
從

 

彼
歿
要
有
想
生
■，
彼

初

生

時

，
有

心

方

入

。
今

言

『
二
義
』
者

，
合
二

有

心

為

一

說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 

七

八

•
頁

八

九

六

。

②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二
 '
除

初

後

故

，
言

『
長
時
』
者

，
取

『
中

間

』
名

『
長
時
』
；

『
初

生

』
及

『
歿
 

時

』
極
促
故
；
故

下

云

『
中

間

』
長

時

無

(
我

執

)
故

，

(
故

)
有

過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二

八

I

。

③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汝
去
來
世
』
至

『
我

執

』
者

，
量

云

〔
宗

〕

.
■汝

去

來

世

，
應

非

去

來

世

。 

〔
因

〕
：
非
現
世
攝
故
。
〔
喻

〕
如
常
無
為
故
。
又
云
：
過

去

故

非

常

，
不
同
常
無
為
，
又
未
來
非
現
，
猶

如

空

華

， 

去

來

既

無

，
無

其

我

執

，
是

有

過

也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•
頁

二

八

I

。

④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又
云
：
能

得

者

，
是

(
去

、
現

、
來

)
三

(
世
都

是

)
我

『
能

得

』

，
(
而

)
去

、 

來

(
I
I
)

世

(
則

)
是

『
所
得
』

。

(
故

執

)
彼

云

■•去

、
來

世

雖

無

，

(
但

)

『
能

得

』

(
可
以
存
)
在

，

(
是
 

故

)
所

於

無

想

(
天

)
有

情

，
而

有

我

執

(
的

存

在

)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
二

八

二

。

⑤

 

天

親

《
大
乘
百
法
明
門
論
》
云

：

「
第

四

『
心
不
相
應
行
法
』

，
略
有
二
十
四
種
：

I

得

、
二
命

根

、
三

眾

同

分

、 

四

異

生

性

、
五

無

想

定

、
六

滅

盡

定

、
七

無

想

報

、
八

名

身

、
九

句

身

、
十

文

身

、
十

一

生

、
十

二

老

、
十

三

住

' 

十

四

無

常

、
+
五

流

轉

、
十

六

定

異

、
十

七

相

應

、
十

八

勢

速

、
十

九

次

第

、
二

十

方

、
二

十

I

時

、
二
十
二
數
、



二
十
三
和
合
性
、
二
十
四
不
和
合

性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
八

五

五

(
下

)

。

「
不
相
應
行
」
者

，
亦

名

「
心
不
相
應
行
法
」

，
即
是
無
有
客
觀
實
物
與
之
相
應
，
而
唯
思
想
中
之
分
位
假
法
，
亦
 

主
觀
與
心
不
相
應
，
亦

與

心

、
色
都
不
相
應
合
，
故

不

能

是

心

，
亦

不

能

說

色

，
亦

不

是

「
無
為
法
」

，
而

是

I

種

 

虛

層

之

形

式

，由
思
想
造
作
之
假
立
。
《
法
蘊
足
論
》
立

十

六

種

，
《
俱
舍
論
》
立

十

四

種

，法
相
唯
識
立
二
十
四
種
。

⑥
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次
大
眾
部
至
我
執
者
，
即

大

眾

(
部

)
、
|
說

(
部

)
、說

出

世

(
部

)
、雞

胤

(
部

) 

等

四

部

，
及

化

地

部

等

計

。

(
又

)
別

有

隨

眠

如

種

子

，
是

不

相

應

行

蘊

攝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.
頁
 

二

八

二

。

按

：

『
隨

眠

(
a
n
u

w'a
y
a
)

』
者

，
是

有

部

隨

眠

，
乃
根
本
煩
惱
義
，
此

種

煩

惱

，
作
用
細
微
常
隨
逐
眾
生
而
起
， 

隨

藏

深

處

，使

心

惽

迷

，不

得

清

明

，故

稱

隨

眠

。
又
唯
識
指
隨
藏
於
阿
賴
耶
識
中
之
煩
惱
種
子
義
，名

為

『
隨

眠

』
。 

又

湛

慧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集
成
編
》
卷
二
三
云
：

「
《
宗
論
述
記
》
云

：
隨

眠

異

纏

，
纏
異
隨
眠
；
應
說
隨
眠
與
心

 

不

相

應

，

(
而

)
纏

與

心

相

應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六

七

.
頁

四

九

I

 
(下
)
。

⑦
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一
云
■
■
「
(
此

)
不

相

應

行

，
亦

非

實

有
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得

、
非

得

等

，
非

如

色

、
心
及
諸
心
所

 

體

相

可

得

-
非

異

色

、
心
及
諸
心
所
作
用
可
得
，
由

此

故

知

，
定

非

實

有

，
但
依
色
等
分
位
假
立
。
此

定

非

異

色

、 

心

、
心
所
有
實
體
用
，
如

色

、
心
等
許
蘊
攝
故
，
或

心

、
心

所

及

色

、
無
為
所
不
攝
故
，
如
畢
竟
無
定
非
實
有
，
或



餘
實
法
所
不
攝
故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頁
五
(上
)
。

⑧

 

世

親

《
大
乘
成
業
論
》
卷

I

云

：

「
有

說

此

法

，
名

為

『
增

長

』

(
藏

文

作

《
論
釋
》
說
為
大
眾
部
義
，
如
韓
鏡
清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九

I

〇

)
•，有

說

此

法

，
為

不

失

壞

(
《
論
釋
》
即

正

量

部

。
又

本

論

《
述
記
》
 

卷
十
亦
云
：
有
餘
部
執
不
失
、
增

長

，
為

不

相

應

，
是

得

異

名

。
)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
七

八

三

(
中

)
。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『
得

類

即

不

失

、
增

長

』
者

，
意

云

：
不

失

、
增

長

，
是

得

家

流

，
故

云

得

類

。 

正
量
部
云
：
有

得

類

故

，
無

想

天

中

，
雖

無

六

識

，
亦

有

我

執

，
何
必
須
有
第
七
識
耶
？
論
主
云
：
並
於
不
相
應
行

 

中

，
前

已

遮

破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•
頁

二

八

二

。

⑨
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此

遮

外

道

，
執

唯

I

因

(
而

)
生
一
切
果
.，或

遮

餘

部

，
執

色

、
心
等
互
為
因
緣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.
頁

九

(
中

)

。
又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若
不
許
有
能
持
種
子
，
非

但

違

經

，
亦
違

 

正
理
…
…

。
既

無

因

種

，
應

同

外

道

，
執

自

然

生

，
色

不

相

應

，
非

心

性

故

，
如

聲

、
光

等

，
理
非
染
淨
內
法
所
熏
， 

豈
能
持
種
？
又
彼

離

識

-
無

實

自

性

，
寧
可
執
為
內
種
依
止
？
.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一

.
頁

一

五

(
中

)

。



癸

六

、
第

六

我

執
不
有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說
：
異
生
善
、染

、無
記
心
時
，恒
帶
我
執
。若
無
此
識
，彼
不
應
有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六

，
我

執

不

有

失

。
於

中

有

三

：
初

引

經

。

云

••異

生

者

，
不

言

有

學

等

，
以

彼

無

漏

善

心

，
無
我
執
故
①

，
此
據
全
分

 

者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異
生
類
，
三
性
心
時
，
雖
外
起
諸
業
，
而

内
恒
執
我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第

二

文

，
於

中

有

三

：

一

顯

自

我

執

，
二

破

他

宗

，
三

成

已

有

漏

。
初
中

 

又

三

：

一
立
宗
，
二

引

證

，
三

釋

教

。
此

即

初

也

，
其

文

易

了
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執
我
故
，
令
六
識
中
所
起
施
等
，
不
能
亡
相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何
以
知
然
？

「
亡

」
猶

無

也

；

「
相

」
謂

相

狀

。
雜

染

相

狀

，
通
三
性
也
②

。
 

由

我

執

故

，
起
施
等
善
法
•，
由
有
第
七
內
執
我
故
，
外

行

施

等

，
分

別

相

生

。
 

若
有
漏
三
性
俱
心
無
我
執
者
，
如

無

漏

心

，
便

能

亡

相

，
應

成

無

漏

故

。

《
攝
論
》

云

：
謂
我
能
行
施
等
③

。
今

有

二

解

，

一
云
••我

者

，
即
是
第
七



內

緣

行

相

，
非

必

外

緣

。
二

云

••此

我

外

緣

，
行

相

粗

猛

，
非

第

七

起

.，
由

 

第

七

故

，
第

六

起

。
此

舉

由

第

七

生

，
增

明

為

論

，
非

實

顯

之

。
彼
是
第
六

 

識

中

我

執

，
體

有

間

斷

，
遍

三

性

心

間

雜

生

故

。
此

解

為

勝

，
是

根

本

故

， 

第
七
不
緣
外
境
生
故
④
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《瑜
伽
》
說
：
染
污
末
那
為
識
依
止
。彼
未
滅
時
，相
了
別
縛
不
得
解
脫
；
 

末
那
滅
已
，
相
縛
解
脫
⑤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為

證

此

義

，

《
瑜
伽
》

五

十

一

 
、

《
顯
揚
》
十
七
等
⑥

，
同

云

：

「
染
污
末

 

那
為
依
止
」
等

。
由

第

七

故

，餘

諸

識

中

，相

縛

不

脫

。
此
中
通
言
六
識
相
縛
， 

《
瑜
伽
》
等

說

第

六

相

縛

。
彼
據
親
生
識
語
；
此
約
實
由
為
論
⑦

。

既

爾

，
二
乘
染
末
那
滅
，
何
故
五
識
相
縛
猶
在
？
答

：
由

七

中

法

執

，
雖
非

 

縳

體

，
執

有

相

故

，
是

先

我

執

所

引

生

故

，
令

六

識

等

相

縳

不

脫

。
若
斷

 

法

執

已

，
相

縛

便

脫

。
或

由

因

類

，
相

縛

猶

在

。
不

爾

，
生
空
智
應
亦
有
相

 

縛
⑧

。

「
了
別
」
者

，
心

行

相

，
境

相

能

縛

心

，
名

「
相
了
別
縛
」

。

【論
文
】
言
相
縛
者
，
謂
於
境
相
，
不
能
了
達
，
如
幻
事
等
，
由
斯
見
分
、
相
分
所
拘
，



不
得
自
在
，
故
名
相
縛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下

釋

教

也

。
何
謂
相
縛
？

「
謂
於
境
相
」
不
能
了
知
依
他
緣
生
，r

如
幻
事
」
、 

陽

焰

等

，
能

緣

「
見
分
」

，
諸

心

、
心

所

為

境

，
「
相

分

」
之

所

拘

礙

，
「
不
 

得
自
在
」

，
體

便

粗

重

，
無

所

明

覺

，
起

時

硬

澀

，
有
分
別
相
⑨

。
相

分

縛

心

， 

名

「
相

縛

」
也

。

問

：
相

分

為

見

緣

，
縛

見

名

相

縛

•，
見

分

自

證

緣

，
縛

體

名

見

縛

；
縛
證
自

 

證

，
例

亦

應

然

，
何
故
不
名
為
見
縛
等
？
答

：
以

相

縛

見

，
體

狀

易

彰

。
或

 

所

縛

見

有

非

、
比

量

，
或
能
縛
相
通
於
內
外
，
從

此

勝

義

，
且

名

r

相

縛

」

。
 

非

見

分

等

體

非

能

縛

，
自

證

分

等

說

非

所

縛

，
如

前

第

二

.•展

轉

相

望

，
互
 

為

能

所

，
二
種
縛
也
⑩
。

問

：
有

漏

有

相

，
即

名

「
相

縛

」

，
後

得

有

相

，
應

為

「
相

縛

」

。
答

：
此
 

亦

不

然

，
作

證

解

故

。

既

爾

，
自
證
應
非
見
縛
？
.此

亦

不

然

，
體

是

惑

故

。

若

爾

，
善

心

，
見
應
非
縛
？
•此

有

漏

故

，
煩

惱

增

故

，
有
漏
第
八
之

所

生

故

，



有
漏

末

那

之

所

增

故

.，
後

得

無

漏

時

能

斷

此

故

，
有

粗

重

故

，
不

可

為

例

。
 

即

通

三

性

，
皆

有

「
相

縛

」

，
如

下

第

九

，
自

當

解

釋

。
粗

重

縛

體

，
亦
通

 

有

漏

，
至
後
當
知

⑪
。

【論

文

】
依
如
是
義
有
伽
他
言
：
如
是
染
污
意
，
是
識
之
所
依
，
此
意
未
滅
時
，
識
縛
 

終
不
脫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無

性

《
攝
論
》

，
彼

亦

言

如

說

，
不
知
何
處
論
文

⑫
。
然

有

解

云

：

《
阿
毘

 

達
磨
經
》

五

十

一

中

，
有

此

義

同

，
文
有
少
異

⑬
。
以

上

《
攝
論
》

，
但
言

 

施

等

，
有
於
我
執

⑭
，
此

中

通

論

三

性

心

有

，
彼

據

勝

顯

說

故

，
此
頌
即
彼

 

文

也

。

【論

文

】
又
善
、
無
覆
無
記
心
時
，
若
無
我
執
，
應
非
有
漏

，
自
相
續
中
，
六
識
煩
惱
 

與
彼
善
等
不
俱
起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二
破
他
有
三
：

一
、
破

一

切

有

等

，
二

、
破

大

眾

部

等

，
三

、
破

經

部

。

重

成

有

我

執

，
諸

法

成

有

漏

，
皆

由

第

七

故

。
所

以

者

何

？
要
與
自
身
煩
惱

 

俱

者

，
方

成

有

漏

故

，
善

心

、
無

覆

，
既

與

煩

惱

不

俱

，
應

不

成

有

漏

，
以



彼
說
無
第
七
識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去
來
緣
縛
，
理
非
有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若
彼
薩
婆
多
等
言
：
由
前
及
後
去
來
煩
惱
發
故
，
緣

故

，
此

善

等

成

有

漏

者

， 

不

然

。
其

世

體

無

，
猶

如

兔

角

，
故

縛

無
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非
由
他
惑
，
成
有
漏
故

⑬
，
勿
由
他
解
，
成
無
漏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彼

若

救

言

•.如

無

學

身

，
雖
非
己
身
現
有
煩
惱
，
然

由

現

在

他

緣

縛

故

，
成

 

有

漏

者

，
此

亦

不

然

，
非
由
他
惑
成
己
有
漏
。

若

彼

救

言

：
何

為

不

得

？
故

應

難

云

：
勿

由

他

解

，
成

己

無

漏

，
如
何
有
漏

 

由
他
漏

成

？
此
薩
婆
多
等
破
訖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不
可
說
，
別
有
隨
眠
，
是
不
相
應
現
相
續
起
，
由
斯
善
等
成
有
漏
法

⑯
。 

彼

非

實

有

.，
已

極

成

故
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二

大

眾

等

救

。
今

破

之

言

.•不

相

應

假

，
隨

眠

非

實

。
正

量

部

等

，
不

失

、 

增

長

，
破

極

成
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亦
不
可
說
：
從
有
漏
種
生
彼
善
等
，故
成
有
漏
，彼
種
先
無
因
可
成
有
漏
故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三

經

部

師

等

言

：
如

無

學

身

諸

有

漏

識

法

，
雖

不

由

他

惑

緣

，
及
過
去
緣

 

縛

，
是

煩

惱

引

。
然

自

身

中

，
有

有

漏

種

在

，
生

此

有

漏

法

，
故
此
善
等
例

 

亦

然

者

，
不

然

。
論

主

難

云

：
彼
善
等
種
成
有
漏
者
，
先
無
因
可
成
有
漏
故
。
 

謂

此

善

種

能

熏

熏

時

，
無

始

已

來

，
先

皆

不

與

煩

惱

俱

有

，
有
何
所
以
得
成

 

有

漏

？

【論
文
】
非
由
漏
種
，
彼
成
有
漏
，
勿
學
無
漏
心
，
亦
成
有
漏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彼

若

救

言

：
雖
無
先
時
善
等
之
位
有
煩
惱
俱
生
，
由

漏

種

子

隨

逐

善

等

種

， 

故

善

等

種

成

有

漏

者

，
不

然

，

「
勿

學

無

漏

心

，
亦
成
有
漏
故
」

，
無
漏
種

 

子

俱

亦

有

漏

種

逐

，
無

漏

之

法

不

成

有

漏

，
有

漏

善

等

種

，
如

何

成

有

漏

？
 

我
大
乘
宗
無
漏
不
與
現
行
煩
惱
我
執
俱
故
，
雖

有

種

逐

無

漏

之

法

，
不
成
有

 

漏

。
有

漏

善

等

，
與

此

相

違

，
故

成

有

漏

。
汝
宗
如
何
善
等
成
有
漏
？

【論
文
】
雖
由
煩
惱
引
施
等
業
而
不
俱
起
，
故
非
有
漏
正
因
，
以
有
漏
言
，表
漏
俱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問

••如

《
對
法
》

云

：
漏

所

縛

者

，
有

漏

善

法

，
漏

所

隨

者

，
即

餘

地

法

， 

漏

隨

順

者

，
決

擇

分

善

等

，
彼

豈

皆

與

漏

俱

起

故

，
名
有
漏
耶

⑬
？
■為
答
此



等

疑

，
此
即
牒
前
漏

所

縛

云

••雖

知

如

此

，
而
第
六
識
中
漏
與
施
等
不
俱
起

 

故

，
非

有

漏

正

因

•，
雖

亦

由

之

發

，
而

傍

因

故

成

有

漏

，
非

是

正

因

，
正
因

 

之

言

要

「
俱

起

」
故

⑬
。
即
他
緣
縛
亦
傍
因
也

⑲
。
由

此

大

乘

不

緣

他

境

， 

各

各

別

變

故

。
若

緣

他

、
縛

他

，
便

非

各

各

變

境

，
即

應

我

作

他

受

果

失

。
 

此

甚

新

義

。
以

「
有

漏

」
言

，
正

表

此

法

與

「
漏

俱

」
故
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無
記
業
非
煩
惱
引
*
彼
復
如
何
得
成
有
漏
？

【
述

記

】
若

以

漏

發

，
名

為

有

漏

，
如

「
無
記
業
」

，
如

何

「
有

漏

」
？
彼

非

煩

惱

引

故

， 

如

無

漏

善

。
若

言

由

他

緣

縛

，
亦

如

前

破
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諸
有
，漏
，
由
與
自

■#
現
行
煩
惱
俱
生
俱
滅
，
互
相
增
益
，
方
成
有
漏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三

成

有

漏

義

。

r

諸

有

漏

法

，
由

與

自

身

現

行

煩

惱

俱

生

俱

滅

，
互
相
增

 

益

，
方

成

有

漏

」

。

「
自

身

」
者

，
簡

他

身

不

縛

己

0

「
現

行

」
簡

種

子

， 

唯

種

不

縛

故

。

《
對
法
》
等

云

⑳
•
•
漏

所

隨

，
謂

逐

他

地

者

，
但

言

漏

隨

， 

不

言

縛

他

地

，
復
不
相
增
益
故
㉑

。
「
俱
生
俱
滅
」

，
簡

前

後

發

。
「
相
增
益
」
 

者

，
互

為

緣

，
相

生

義

。
正

解

漏

義

，
簡

無

漏

法

。



【論
文
】
由
此
熏
成
有
漏
法
種
，
後
時
現
起
有
漏
義
成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有

漏

現

行

起

故

，

r

熏
成
有
漏
種
」

，
後

時

善

等

起

，
有

漏

義

成

。
亦
非
無

 

始

無

因

，
故

成

有

漏

，
亦

非

漏

種

逐

，
故
成
有
漏
㉒

。

【論
文
】
異
生
既
然
，
有
學
亦
爾
。

【
述

記

】

「
異
生
」
三
種
既
然
㉓

，
有

學

亦

爾

，有

煩

惱

俱

故

，第

七

未

滅

，
餘

識

之

中

， 

必
無
煩
惱
與
善
俱
故
㉔
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學
有
漏
雖
非
漏
俱
，
而
從
先
時
有
漏
種
起
，
故
成
有
漏
，
於
理
無
違
。

【述
記
】
為
會
前
疑

㉕

，
無

學

有

漏

，
雖

非

漏

俱

，
而
猶
先
時
有
漏
種
起
，
故

成

有

漏

。
 

《
對
法
》
第

三

云

••漏

種

類

者

，
謂
無
學
身
諸
有
漏
法
㉖

。
以

先

有

漏

，
後
 

名

「
種

類

」

，
小

乘

等

不

然

，
先

無

有

漏

種

子

，
故
今
亦
非
種
類
㉗
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有
末
那
恒
起
我
執
，
令
善
等
法
有
漏
義
成
。
此
意
若
無
，
彼
定
非
有
，
故
 

知
別
有
此
第
七

識

㉘
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第

三

總

結

。
若

有

第

七

r

恒
起
我
執
」

，
故

「
善
等
法
」
成

有

漏

也

。
即

是

《
攝

 

論
》
㉙

，

「
我

執

不

有

失

，
望
此
極
差
⑩

。
」



【解
讀
】

(
壬
二
)
「引
文
理
證
有
第
七
(末
那
)
識
」
中

，
合
有
六
大
段
。
前
文
於
(癸
 

1
)
以
至
(
癸
五
)
分
別
「第
一
不
共
無
明
證
」
、
「第
二
意
識
無
依
證
」
、
「第
三
思
 

量
名
意
證
」
、
「第
四
二
定
差
別
證
」
及

「第
五
無
想
有
染
證
」
，於
今
則
為
(癸
六
)
「第
 

六
我
執
不
有
證
」
。
文
中
有
三
：
一
、
引
經
，
二
、
正
破
，
三

、
總
結
。
此
即
初
文
：
 

㈠

我
執
引
經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異
生
〔
凡
夫
，
於
〕
善

、
染

、
無
 

記

〔
三
性
〕
心
時
，
恒

〔常
〕
帶

〔有
〕
我
執
。
若
無
〔有
第
七
〕
此

〔末
那
〕
識

，
〔則
〕 

彼
不
應
有
〔故

。
因
為
有
漏
位
有
情
，
於
一
切
時
中
，
無
論
善
、
染

、
無
記
心
，
必
有
我
 

執
現
行
可
得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自
下
：
〔說
明
〕
第
六
〔段

，
討
論
〕
『我
執
不
有
(過
) 

失
』
〔的
內
容
〕
。於
中
有
三

.•初

、引
經
，
〔
二
、
正
破
，
三

、總
結
。初
是
引
經
〕
云
：
 

異
生
〔凡
夫
〕
者

，
〔因
為
〕
不
言
，
〔則
〕
『有
學
』

〔及

『無
學
』
〕
等

，
以
彼
『無
 

漏
善
心
，
(是
)
無

(有
)
我
執
故
』
，
此
據
〔
『有
學
』
及

『無
學
』
等
〕
全
分
者
故
。
」 

㈡

正
破
諸
說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於

『
一

、
引
經
』
之
後
〕
，
下

『第
二
、 

(
正
破
)
文
』
，
於
中
有
三
：
一
、
顯
自
我
執
，
二

、
破
他
宗
，
三

、
成
己
有
漏
。
〔
一
、



顯
自
我
執
〕
初
中
又
三
：
一
、
立
宗
，
二
、
引
證
，
二
一
、
釋
教
。
」

甲

、
顯

自

我

執

：
「顯
自
我
執
」
中

，
初
者
為
「立
宗
」
：

第
一
、
「立
宗
」
：
一
、
三
性
心
不
離
，
二
、
施
等
不
忘
相
。
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謂
 

「
三
性
心
不
離
」
云
：
「
〔
何
以
於
一
切
時
中
，
必
有
我
執
現
行
？
因
為
〕
謂
異
生
〔
凡
 

夫
世
間
之
〕
類

，
〔於
善
、
染

(惡
)
、
無
記
之
〕
三
性
心
時
，
雖

〔然
對
於
〕
外
起
〔各
 

種
行
為
〕
諸
業
〔活
動
，
但
〕
而

〔對
〕
內

〔在
〕
恒

〔常
有
〕
執
我
〔存
在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
『顯
自
我
執
』
之

『立
宗
』
者
〕
，
此
即
初
也
，
其
文
易
 

了

。
」《成

唯
識
論
》
所
謂
「施
等
不
忘
相
」
云
：
「由

〔於
內
在
妄
〕
執
我
故
，令

〔使
眼
、 
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
〕
六
識
中
，
所

〔
生
〕
起

〔
布

〕
施

、
〔
持
戒
〕
等

，
〔
而
〕
不
 

能
亡
〔其
〕
相

〔狀

，
(亦
即
不
能
無
其
相
狀
義
)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何
以
知
然
？

〔由
執
我
故
，
令
六
識
中
所
起
(布
)
施
等
， 

不
能
亡
相
(無
相
)
〕
。
『亡
』
，猶
『無
』
也

，
〔亦
即
其
忘
掉
義
〕
；
『相
』
，謂
相
狀
。
〔所
 

謂
布
施
、持
戒
等
〕
雜
染
相
狀
二
而
善
、惡

、無
記
〕
通
三
性
也
二
亦
即
是
〕
由
我
執
故
，



〔生
〕
起

〔布
〕
施

、
〔持
戒
〕
等
善
法
.，由
有
第
七
〔末
那
識
於
〕
內
執
我
故
，
〔及
〕 

外
〔在
活
動
業
〕行
〔的
布
〕施

、
〔持
戒
〕等

，
〔由
是
〕分
別
相
〔狀
而
〕
生

。若
〔只
有
〕 

有
漏
三
性

倶
心
，
〔而
〕
無
我
執
者
，
〔則
〕
如
無
漏
心
，便
能
亡
相
(按
：
便
能
無
相
)
， 

〔由
此
〕
應

〔只
能
構
〕
成
無
漏
，
〔而
不
能
構
成
有
漏
三
性

倶
心
無
我
執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•
•
「
《攝

(大
乘
)
論

•
(

無
性
釋
)
》

〔卷
一
〕
云
：

〔亦
 

有
我
執
，
常
所
隨
逐
；
自
〕
謂
我
能
〔修

〕
行

〔
布
〕
施

、
〔持
戒
〕
等

，
〔
非
離
無
明
 

我
執
隨
逐
，
非
離
依
止
而
無
明
，
是
心
法
故
。
〕
今
有
二
解
，
一
云
：
『
我
』
者

，
即
是
 

第
七
〔末
那
識
而
〕
內
緣
行
相
，
〔而
〕
非
必
外
緣
〔產
生
〕
。
二
者
：
此

『我
』

〔由
〕 

外
緣
〔所
生
，
而
〕
行
相
粗
猛
，
〔從
六
識
產
生
，而
〕
非

〔由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生
〕
起
.， 

〔是
故
〕
由
第
七
〔識
〕
故

，
〔使
〕
第
六
〔識
生
〕
起

。
〔又
〕
此
舉
由
第
七
〔末
那
識
， 

舉
本
顯
末
而
〕
生

，
增
明
為
論
，
非
實
顯
之
。
彼

〔
《攝
論
•
無
性
釋
》
所
說
〕
是
第
六
 

識
中
我
執
，
〔其
〕
體
有
〔所
〕
間
斷
，
遍

〔彼
〕
三
性
〔之
〕
心

，
間
雜
生
〔起
〕
故

。 

此
解
為
勝
，
是
根
本
故
，
第
七
〔末
那
識
，
以
我
執
為
根
，
而
〕
不

〔以
外
〕
緣

〔作
為
〕 

外
境
〔而
〕
生

〔起
〕
故

。J



第
二
、引
證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由
執
我
故
，
令
六
識
中
，所
起
(布
)
施
等
， 

不
能
亡
相
(按
..不
能
無
相
)
〕
，
故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
〔卷
五
一
〕
說
：
染
污
〔第
 

七
〕
末
那
〔識
以
〕
為

〔第
六
其
他
〕
識

〔所
〕
依
止
。
〔當
〕
彼

〔末
那
識
〕
未
滅
時
， 

〔其
境
〕
相
了
別
〔繫
〕
縛

〔之
心
〕
，
不
得
解
脫
；
〔直
至
第
七
〕
末
那
〔識
〕
滅
已
， 

〔則
才
能
達
到
〕
相
縛
解
脫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為
證
此
義
，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
〔卷
〕
五
十
一
、
《顯
 

揚

(聖
教
論
)
》
〔卷
〕
十
七
等
，同
云
：
『染
污
〔第
七
〕
末
那
〔識
以
〕
為

〔第
六
識
之
〕 

依
止
』
等

。
〔亦
即
〕
由
第
七
〔識
〕
故

，
餘
諸
識
中
，
〔則
〕
相
縛
不
〔能
達
到
解
〕
脫

。 

此
中
通
言
，六
識
〔之
〕
相
縛
，
〔即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及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〕
等

， 

〔所
〕
說
第
六
〔識
之
〕
相
縛
〔之
義
。
是
故
〕
彼

〔言

，
即
是
〕
據

〔第
七
末
那
識
相
縛
〕 

親
生
識
〔之
〕
語
.，
〔而
〕
此

〔所
說
，據
第
六
識
之
〕
約
實
〔相
縛
而
〕
由
為
論
。
(按
：
 

第
七
末
那
識
以
第
六
識
為
親
生
依
。
)
.
〔
又
云
〕
••既
爾
，
二
乘
染
〔污
〕
末
那
滅
〔者

， 

謂
二
乘
『
入
生
空
觀
(亦
即
入
於
我
空
觀
)
』
時

，
第
七
末
那
識
能
與
法
執
相
應
，
不
名
 

為
染
，我
執
無
故
，名
為
『染
滅
』
。有
〕
何
故
五
識
〔仍
有
〕
相
縛
猶
在
？
答
：
〔因
為
〕



由

〔第
〕
七

〔末
那
識
〕
中

，
〔有
其
〕
法
執
〔存
在
〕
，雖
非
縛
體
，
〔但
是
〕
執
有
相
故
， 

是
先
我
執
所
引
生
故
，
令
六
識
等
相
縛
不
〔能
解
〕
脫

。
若

〔能
〕
斷

〔除
〕
法
執
已
〔經
 

之
後
〕
，相
縛
便
〔能
解
〕
脫

。或
由
因
類
(按
：
同
類
因
與
等
流
果
者
，名
為
自
類
因
果
， 

由
前
時
自
身
之
同
類
因
，
即
得
後
時
自
身
而
得
等
流
果
)
，
〔因
此
〕
相
縛
猶
在
，
不
爾
， 

〔若
〕生
空
智
(按
：
即
是
我
空
智
)
，應
亦
有
相
縛
二
又
〕
『了
別
』
者

，心
行
〔之
〕相

， 

(按
：
心
所
到
之
處
，
心
之
所
對
境
，
心
所
起
之
分
別
意
識
)
。
〔是
故
〕
境
相
能
縛
〔之
〕 

心

，
名

〔為
〕
『相
了
別

縛
』
。

」

第
三
、釋
教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『
(所
)
言
相
縛
』
者

，謂
於
境
相
，不
能
了
達
， 

如
幻
事
等
，由
斯
〔為
能
緣
之
〕
見
分
、相
分
所
拘
〔礙
〕
，不
得
自
在
，
〔是
〕
故
名
〔為
〕 

相
縛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下

〔文
為
〕
釋
教
也
。
何
謂
『相
縛
』
？
謂
於
『境
相
』
不
 

能
了
知
依
他
〔因
〕
緣

〔和
合
而
〕
生

，
〔不
能
了
達
〕
如
幻
事
、陽
焰
等
，能
緣
『見
分
』
， 

諸
心
、
心
所
為
境
，
『相
分
』
之
所
拘
礙
，
〔由
此
〕
不
得
自
在
，
〔影
響
其
〕
體

，
〔故
〕 

便
粗
重
，無
所
明
覺
，起
時
硬
溫
，
〔不
調
柔
性
，產
生
〕有
分
別
相
。
〔如
是
〕相
分
縛
心
，



名

〔為
〕
『相
縛
』
也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問
：
『相
分
』
〔以
〕
為

『見

(分
)
』
〔之
助
〕
緣

，
〔以
〕 

縛

『見

(分
)
』
名

〔為
〕
相
縛
；
『見
分
』
〔以
為
〕
『自
證
(分
)
』
〔之
助
〕
緣

，
〔以
〕 

縛

『
(自
證
分
)
體
』
名

〔亦
為
〕
『見

(分
)
』

〔相
〕
縛
；
〔是
故
以
相
〕
縛

〔作
〕 

『證
自
證
(分
)
』

〔之
助
緣
(以
為
)

『自
證
分
』
〕
，
例
亦
應
然
，
何
故
不
名
為
『見
 

(分
)
』
〔相
〕
縛
等
〔耶
〕
？
答
：
以

〔
『相
分
』
為
〕
相
縛
，
〔乃
至
以
〕
『見

(分
)
』 

〔為
相
縛
，
因
為
『相
分
』
及

『見
分
』
其
〕
體
狀
易
彰
〔故
〕
。或
所
縛
〔之
〕
『見

(分
 

及
相
分
)
』
有

非

«M
及

U
比
量
〔之
關
係
〕
，或
能
縛
相
通
於
內
外
，從
此
勝
義
，且
名
『相
 

縛
』
。
〔是
故
〕
非

『見
分
、
(相
分
)
』
等
體
非
能
縛
，
〔而
〕
『自
證
分
、
(證
自
證
分
)
』 

等
說
非
所
縛
，
(按
：
如
理
云
•

.此
說
相
縛
，
見
體
狀
易
彰
所
由
，
謂
所
縛
『
見
分
』
是
 

非
量
，
或
是
比
量
，
與
執
相
應
，
比
度
解
故
。
言
能
縛
『相
分
』
，
通
於
內
外
.，內
即
根
 

境

，
外
即
真
境
也
。
由
能
所
縛
中
，
有
種
種
相
，
狀
易
彰
故
，
但
言
相
縛
也
)
，
如
前
第
 

二
：
〔見

、相
等
〕
展
轉
相
望
，
互
為
能
所
，
二
種
縛
也
。
〔又
〕
問
：
有
漏
〔之
〕
有

『相
 

(分
)
』
〔者

，必
〕
即
名
〔為
〕
『相
縛
』
，後
得
〔無
漏
之
〕
有

『相

(分
)
』
，
〔亦
必
〕



應
為
『相
縛
』
〔耶
〕
？
答
：
此
亦
不
然
，
〔因
為
『相
分
』
、
『見
分
』
、
『自
證
分
』
， 

乃
至
〕
作

『證

(自
證
分
)
』

〔以
為
〕
解
故
；
(按
：
《密
嚴
經
》
說
：
所
取
能
取
者
， 

即
是
四
分
，互
相
縛
義
也
。不
爾
，
『見
分
』
便
非
相
縛
，
『自
證
(分
)
』
緣
時
，不
名
(為
) 

『相
分
』
故

。
)
〔問
〕
：
既
爾
，
『自
證
(分
)
』
應
非
〔是
〕
『見

(分
)
』
〔之
相
〕 

縛

〔耶
？
答
〕
：
此
亦
不
然
，
〔因
為
『見
分
』
之
〕
體

〔即
是
〕
惑
故
。
〔
又
問
〕
：
若
爾
， 

善
〔性
之
〕
心

，
『見
(分
)
』
應
非
〔是
相
〕縛
〔耶
？
答
云
..此
亦
不
然
，因
為
〕此
〔
『見
 

分
』
亦
〕有
漏
故
，煩
惱
增
故
，有
漏
第
八
〔識
〕之
所
生
故
，有
漏
末
那
〔識
〕之
所
增
故
；
 

〔至
於
『見
分
』
之
〕
後
得
無
漏
時
，
〔始
〕
能
斷
此
故
；
有
粗
重
故
，
〔則
〕
不
可
為
例
。 

〔如
是
四
分
〕
即
通
〔善

、
惡

、
無
記
〕
三
性
，
皆
有
『相
縛
』
，
如
下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卷
〕
第
九
，
自
當
解
釋
。
〔又
〕
粗
重
縛
〔之
〕
體

，
亦
通
〔於
〕
有
漏
，
至
後
當
知
。
」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依
如
是
義
，
〔
《阿
毘
達
磨
經
》
(無
漢
譯
本
)
之
〕
有

『伽
 

他

(偈
頌
)
』
言
：
『如
是
染
污
意
，是
識
之
所
依
，此
意
未
滅
時
，識
縛
終
不
脫
。
』
(按
 

說
：
如
是
染
污
之
末
那
意
識
，
應
是
其
他
六
識
之
所
依
止
•，當
此
末
那
識
還
未
有
滅
除
之
 

時

，
則
六
識
之
繫
縛
(
『相
縛
』
)
終
不
得
解
脫
。
)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無
性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，
彼
亦
言
如
〔所
之
〕
說

，
〔但
〕 

不
知
何
處
〔同
於
〕
論
文
。
(按
：
《攝
大
乘
論
•
無
性
釋
》
卷
一
云
••應
正
道
理
如
說
：
 

『如
是
染
污
意
，
是
識
之
所
依
•，此
未
滅
識
縛
，
終
不
得
解
脫
』
。
)
然

〔亦
〕
有

〔伽
 

他
偈
頌
〕
解
云
：
《阿
毘
達
磨
經
》

〔
『如
是
染
污
意
，
是
識
之
所
依
；
此
意
未
滅
時
， 

識
縛
終
不
脫
。
』
又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一
中
，
有
此
義
同
，
〔
然
〕
文

〔
中
〕 

有
少
異
〔
而
已
〕
。
以
上
《攝

(大
乘
)
論

•
(

無
性
釋
)
》

，
但
言
〔
布

〕
施
等
，
有
 

於
我
執
，
此
中
通
論
，
〔
善

、
惡

、
無
記
〕
三
性
心
有
。
彼
據
勝
顯
說
故
，
此

〔
《阿
毘
 

達
磨
經
》
伽
他
偈
〕
頌

，
即
彼
文
也
。
」

乙

、
破

他

宗

：
於
甲
、
「顯
自
我
執
」
之
後
，為
乙
、
「破
他
宗
」
。
此
有
第
一
、
「破
 

一
切
有
部
等
」
，
第
二
、
「破
大
眾
部
等
」
，
第
三
、
「破
經
量
部
等
」
。

第
一
、破
一
切
有
部
等
：
於
中
有
其
一
、
「成
有
漏
所
以
」
，其
二
、
「去
來
緣
縛
失
」
， 

其
三
、
「他
惑
成
漏
失
」
。
此
即
初
中
之
文
：

其
一
、
成
有
漏
所
以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「
〔
一
如
破
小
乘
一
切
有
部
所
說
，
當
〕 

又
善
〔性
及
〕
無
覆
無
記
〔性
之
〕
心
時
，
若
無
〔有
〕
我
執
，
〔就
〕
應
非
〔是
〕
有
漏
，



〔
而
應
成
為
無
漏
•，因
為
善
性
及
無
覆
無
記
性
之
心
時
，
彼

〕
自
相
續
中
，
六
識
〔之

〕 

煩
惱
與
彼
善
〔
及
無
覆
無
記
心
〕
等
不

倶
起
故
，
〔如
是
既
不
與
六
識
煩
惱

倶
起
，
亦
不
 

承
認
有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如
何
可
能
？
因
此
必
有
『末
那
識
』
存
在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第
二
、
『破
他
(宗
)
』
，有
三
•

.
一
、破
一
切
有
(部
)
等

， 

二
、
破
大
眾
部
等
，
三

、
破
經
部
。
〔第
一
、
破
一
切
有
部
等
；
其
一
、
『成

(就
我
執
) 

有
漏
所
以
』
，
以
〕
重
成
有
『我
執
(之
存
在
)
』
，
〔亦
〕
諸
法
成
〔就
〕
『有
漏
(之
 

存
在
)
』
，
皆
由
〔於
〕
第
七
〔識
得
以
成
就
〕
故

。所
以
者
何
？

〔因
為
〕
要

〔我
執
等
〕 

與
自
身
煩
惱

倶
〔起
〕
者

，
方
成
有
漏
故
；
〔然
而
〕
善
心
〔與
〕
無
覆
〔無
記
之
心
〕
， 

既
與
煩
惱
不
〔能

〕

倶

〔起

，
便

〕
應
不
成
『有
漏
』
，
以
彼
〔
一
切
有
部
等
〕
說
無
第
 

七
識
故
。
〔是
故
，
必
須
有
『第
七
識
』
之
存
在
，
始
合
道
理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
去
來
緣
縛
失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如
是
善
、
無
覆
無
記
心
時
，
若
無
我
 

執

，
又
無
有
漏
，則
於
過
〕
去

、
〔未
〕
來

〔的
煩
惱
所
〕
緣

〔相
〕
縛

，
理
非
有
故
，
〔因
 

為
過
去
、
未
來
無
有
實
體
，
如
何
能
緣
相
縛
？
是
故
必
有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若
彼
薩
婆
多
〔
一
切
有
部
〕
等
言
：
由
前
及
後
〔之
過
〕
去

、



〔未
〕
來
煩
惱
〔所
引
〕
發
故
，
〔因
〕
緣

〔相
縛
〕
故

，
〔由
〕
此
善
、
〔無
覆
無
記
心
〕 

等
成
〔就
之
〕
有
漏
者
，
〔此
說
〕
不
然
。
〔因
為
〕
其

〔
三
〕
世

〔之
〕
體
無
〔有

，
此
〕 

猶
如
兔
角
，
故

〔相
〕
縛
無
也
。
〔是
故
有
第
七
識
存
在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
他
惑
成
漏
失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有
一
切
有
部
言
：
如
無
學
聖
者
的
生
 

命
體
，
應
無
煩
惱
，
不
過
世
尊
之
身
，
雖
諸
漏
已
盡
，
但
由
他
人
惑
緣
，
因
然
成
為
有
漏
 

煩
惱
，如

《鴦
掘
摩
羅
經
》
，於
佛
生
瞋
，而
成
有
漏
。故

『論
主
』
作
此
破
有
一
切
部
云
：
 

此
說
不
成
，
因
為
要
知
『有
漏
』
是
由
自
身
煩
惱
所
成
，而
〕
『非
由
他
惑
，成
有
漏
故
』
， 

〔亦
〕
『勿
由
他
解
(按
：
非
由
他
人
解
脫
)
，
成
無
漏
故
』
。
〔因
此
，
有
漏
、
無
漏
， 

應
由
染
污
第
七
識
之
有
無
而
決
定
，
亦
即
有
染
污
的
末
那
識
，
就
成
有
漏
，
無
染
污
的
末
 

那
識
，
就
成
無
漏
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彼

〔
一
切
有
部
〕
若
救
言
••如

『無
學
(聖
者
)
』

〔之
〕 

身
〔體
〕
，雖
〔然
〕非
〔有
自
〕己
身
〔體
之
〕現
有
煩
惱
，然
由
〔於
〕
現
在
他
緣
縛
〔之
〕 

故

，
〔
而
〕
成

〔就
〕
有
漏
者
，
此
亦
不
然
，
〔
因
為
〕
非
由
他
惑
〔
而
就
〕
成

〔自

〕 

己
有
漏
〔故
〕
。
若
彼
〔
一
切
有
部
〕
救
言
•

.何
為
不
得
〔由
他
惑
而
成
就
有
漏
耶
？
是
〕



故
〔論
主
〕應
難
云
：
勿
由
他
解
(按
：
非
由
他
人
解
脫
)
，成
〔就
自
〕己
無
漏
，如
何
『有
 

漏
』
由

〔引
致
彼
〕
他

『
(無
)
漏
』
成

〔就
耶
〕
？
此
薩
婆
多
〔
一
切
有
部
〕
等
破
訖
。
」 

第
二
、破
大
眾
部
等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大
眾
部
言
：
別
有
『隨
眠
』
名
為
貪
、 

瞋

、
癡
等
煩
惱
隨
逐
有
情
，
成
為
有
漏
。
『論
主
』
破
云
：
彼
大
眾
部
等
〕
又
不
可
說
：
 

別
有
隨
眠
，
是
不
相
應
〔作
為
行
蘊
所
攝
之
〕
現

〔
行

，
而
〕
相
續
〔
生
〕
起

〔
時

〕
， 

由
斯
善
、
〔無
覆
無
記
性
〕
等

〔法

，
不
得
不
〕
成

〔為
〕
有
漏
〔之
〕
法

。
〔何
以
故
？
 

因
為
大
眾
部
等
〕
，彼

〔不
相
應
行
蘊
所
攝
的
隨
眠
，
是
假
立
之
法
，而
〕
非
實
有
，
〔大

、 

小
乘
早
〕
已

〔成
為
彼
此
〕
極
成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於
第

一

、
已
救
薩
婆
多
一
切
有
部
後
，
則
作
〕
第
二
、
大
 

眾

〔部
〕
等
救
。今

〔論
主
〕
破
之
言
：
〔別
有
隨
眠
，
是
〕
不
相
應
〔的
〕
假

〔法

，
故
〕 

隨
眠
〔作
為
行
蘊
所
攝
，
而
〕
非

〔真
〕
實

。
〔
一
如
〕
正
量
部
等
，
〔彼
既
然
〕
不
失
， 

〔亦
非
〕
增
長
，
〔是
故
大
、
小
乘
應
〕
破
極
成
〔共
許
〕
故

。
」

第
三
、
破
經
量
部
等
：
文
分
為
四
：
一
、
無
因
成
漏
失
，
二
、
無
漏
成
漏
失
，
二
一
、
解
 

漏
倶
起
疑
，
四

、
無
記
業
不
成
有
漏
失
。
此
即
初
文
：



其
一
、
無
因
成
漏
失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彼
經
量
部
者
〕
，
亦
不
可
說
〔言
：
 

以
為
〕
從
有
漏
種
〔子
產
〕
生
彼
善
〔性
及
無
覆
無
記
性
〕
等

〔法

，
所
以
〕
故
成
有
漏
， 

〔因
為
〕彼
〔善
性
等
法
〕種
〔子
〕先
〔前
〕無
〔有
內
〕因
〔而
〕可
〔以
〕成
〔為
〕 

有
漏
故
。
〔是
故
彼
經
量
部
者
，
有

『無
因
而
成
漏
』
之
失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於
第
一
、已
救
薩
婆
多
部
及
第
二
、救
大
眾
部
後
，
而
於
〕 

第
三
、
經

〔
量
〕
部
師
等
〔亦
有
說
〕
言
：
〔彼
〕
如
無
學
身
諸
有
漏
識
法
，
雖

〔然
〕 

不
由
〔於
〕他
惑
〔所
〕緣
，
〔乃
至
〕
及
〔於
〕過
去
〔所
〕緣
縛
，
〔因
而
〕
是
煩
 

惱
〔所
啟
〕引
〔發
〕
。然
自
身
中
，有
『有
漏
種
(子
)
』
〔存
〕在
，
〔產
〕生
〔如
〕 

此
有
漏
〔諸
〕
法

，
〔是
〕
故
此
善
〔性
及
無
覆
無
記
性
〕
等

，
例
亦
應
然
者
，
〔彼
亦
〕 

不
然
。
〔是
故
〕
論
主
難
云
：
彼
善
〔性
及
無
覆
無
記
性
〕
等
種
〔子

，
而
〕
成
有
漏
者
， 

〔因
為
〕
，
先
無
因
〔而
〕
可
成
有
漏
故
。
〔彼
〕
謂
此
善
種
，
能
熏
熏
時
，
無
始
已
來
， 

先
皆
不
與
煩
惱

倶
有
，
〔如
是
〕
有
何
所
以
〔
原
因
，
而
〕
得
成
有
漏
〔耶
？
由
此
彼
經
 

量
部
者
，
有

『無
因
而
成
漏
之
失
』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
無
漏
成
漏
失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彼
經
量
部
者
，
亦
不
可
說
言
：
因
為



並
〕非
由
〔有
〕
『
(有
)漏
種
(子
)
』
，
〔使
其
〕彼
〔善
法
〕成
〔為
〕
『有
漏
』
。 

〔若
彼
善
法
種
子
，
由

『有
漏
種
子
』
隨
逐
而
成
有
漏
，
則
彼
於
有
學
之
無
漏
心
中
的
『無
 

漏
種
子
』
，
亦
有
『有
漏
種
子
』
隨
逐
，
豈
非
『無
漏
種
子
』
受
到
『有
漏
種
子
』
隨
逐
 

影
響
而
成
為
有
漏
耶
？
所
以
不
可
以
〕
勿
學
『無
漏
』
心

〔而
〕
亦
成
『有
漏
』
故

。
“
亦
 

即
是
經
量
部
成
為
『無
漏
成
漏
之
失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彼
若
〔經
量
部
者
〕
救
言
：
雖

〔然
〕
無

〔有
〕
先
時
〔的
〕 

善

〔性

、無
覆
無
記
性
〕
等
之
位
有
煩
惱

倶
生
，
〔但
〕由

『
(有
)
漏
種
子
』
隨
逐
善
等
種
， 

〔因
而
〕
故
善
等
種
〔子
得
以
〕
成
有
漏
者
，
〔則
亦
〕
不
然
；
〔因
為
不
可
〕勿
學
『無
漏
』 

心

，亦
成
『有
漏
』
故
二
如
是
〕
『無
漏
種
子
』

倶

〔生
〕
，亦
有
『
(有
)
漏
種
子
』
〔隨
〕 

逐

，
『無
漏
』
之
法
〔而
〕
不
成
『有
漏
』
二
如
是
〕
『有
漏
』
善
等
種
〔子
〕
，如
何
〔得
〕 

成

『有
漏
』
〔耶
〕
？
我
大
乘
〔唯
識
〕
宗

，
『無
漏
』
不
與
現
行
煩
惱
我
執

倶
〔生
〕
故

， 

雖
有
種
〔子
隨
〕
逐

『無
漏
』
之
法
，
〔而
〕
不
成
『有
漏
』
。
〔因
為
〕
『有
漏
』
善
等
， 

與
此
相
違
，
故
成
『有
漏
』
。
〔今
〕
汝

〔經
量
部
〕
宗

，
如
何
〔成
就
〕
善
等
〔諸
法
得
〕 

成

『有
漏
』

〔耶
？
故
不
能
成
立
〕
。
」



其
三
、
解
漏

倶
起
疑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又
經
量
部
有
言
••善

、
無
覆
無
記
之
 

心

，
雖
不
與
有
漏
相
應

倶
起
，
由
於
前
六
識
所
引
發
，
因
而
致
令
布
施
等
而
成
起
。
但
論
 

主
亦
可
破
之
；因
為
〕雖
〔然
〕由
〔六
識
〕煩
惱
引
〔發
布
〕施
、
〔持
戒
〕等
〔善
〕 

業
，
〔因
〕而
不

倶

〔生
〕起
，
〔但
是
彼
〕故
〔煩
惱
〕非
〔是
〕
『有
漏
』
〔善
業
的
〕 

正
因
，
〔只
可
以
作
為
增
上
緣
傍
因
而
已
，因
為
〕
以
『有
漏
』
〔之
言
〕
，表

〔示
此
法
與
〕 

『
(有
)
漏
』
〔煩
惱
〕俱
〔起
〕故
〔而
已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若
有
〕
問

〔言
〕
..如

〔安
慧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 

集
論
)
對
法
》
〔卷
三
〕云
：
〔煩
惱
有
〕漏
所
〔相
〕縛
者
，
〔謂
〕有
漏
善
法
，
〔由
 

有
漏
勢
，
招
後
有
故
。
有

〕
漏
所
隨
〔
逐
〕
者

，
即

〔
是
〕
餘
地
法
，
〔亦
即
是
為
餘
地
 

諸
有
漏
粗
重
所
隨
逐
故
。
至
於
有
〕
漏
隨
順
者
，
〔
謂
順
〕
決
擇
分
善
等
(按
：
指
煖
、 

頂

、忍

、世
第
一
法
，是
四
善
根
之
位
，名
為
『順
決
擇
分
』
•，至
於
快
擇
分
就
是
『見
道
』 

義
)
。彼

〔處
於
『順
決
擇
分
』
〕
豈
皆
與
〔有
〕
漏

倶
起
故
，名
有
漏
耶
？
〔故
〕
為
答
〔彼
 

經
量
部
〕此
等
〔之
〕疑

，此
即
牒
前
〔有
〕
漏
所
〔相
〕縛
云
••雖
知
如
此
，而
第
六
識
中
， 

〔有
〕漏
與
〔布
〕施
、
〔持
戒
〕等
不

倶

起
故
，
〔因
為
彼
〕非
有
漏
正
因
；
雖
亦
由



之

〔所
引
〕
發

，
而

〔增
上
緣
之
〕
傍
因
故
成
有
漏
，非
是
正
因
，
正
因
之
言
，要

『

倶
起
』 

故

。
即
他
緣
縛
，
亦
傍
因
也
。
由
此
，
大
乘
〔唯
識
宗
〕
，
不

〔以
〕
緣

〔於
之
〕
他
境
， 

〔而
〕各
各
別
變
故
。若
〔以
〕緣
他
〔及
〕縛
他
〔者
，則
〕便
非
各
各
〔別
〕變
境
， 

即

〔是
〕
應

『我
作
〔因

，
而
〕
他
受
果
』

〔之
過
〕
失

。
此
甚
新
義
。
以

『有
漏
』
言

， 

正
表
此
法
與
『漏

倶
』
故

。
」

其
四
、
無
記
業
不
成
有
漏
失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又

〔彼
〕
無
記
業
，
非

〔由
〕 

煩
惱
〔所
〕引
〔發
〕
，
〔因
此
〕彼
〔無
記
業
〕復
如
何
得
『有
漏
』
〔耶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經
量
部
者
〕
，若
以
『
(有
)
漏
』
〔而
引
〕發

，名
為
有
漏
， 

〔則
〕如
『無
記
業
』
，如
何
〔可
以
成
為
〕
『有
漏
』
〔耶
〕
？
〔因
為
〕
，彼
〔
『無
 

記
業
』
〕
，
非
煩
惱
〔有
漏
〕
引

〔發
〕
故

，
如

『無
漏
』
善

〔法
〕
。
若
言
由
他
〔人
所
〕 

緣
縛
〔者
，則
〕亦
如
前
〔文
之
所
〕破
。」

丙

、
成

已

有
漏
：
於

「
正
破
」
中

，
前
文
已
經
甲
、
顯
自
我
執
及
乙
、
破
他
宗
，
今
則
 

為
丙
、
成
己
有
漏
。
於
中
：
第
一
、
正
成
有
漏
，
第
二
、
明
異
生
有
漏
，
第
三
、
明
有
學
 

有
漏
，
第
四
、
明
無
學
有
漏
。
今
文
為
「第
一
、
正
成
有
漏
」
言
：



第
一
、
正
成
有
漏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然

〔而
〕
諸

〔種
〕
有
漏
〔活
動
，
必
須
〕 

由
與
自
身
〔之
〕
現
行
煩
惱
〔同
時
〕

倶
生
倶
滅
，
互
相
增
益
，
方
成
有
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第
三
，
〔丙

、
成
己
有
漏
；
亦
〕
『成
有
漏
義
』

。〔其

中
 

第
一
言
••正
成
有
漏
。
所
謂
〕
諸
有
漏
法
，
〔必
須
〕
『由
與
自
身
〔之
〕
現
行
煩
惱
〔同
 

時
〕
倶
生
倶
滅
，
互
相
增
益
，方
成
有
漏
』
。
〔彼
〕
『自
身
』
者

，
簡

〔別
〕
他

〔人
自
〕 

身
〔而
〕不
縛
〔於
〕己
。
『現
行
』
〔者
〕
，簡
〔別
〕種
子
，唯
〔彼
〕種
〔子
，而
〕 

不
縛
〔於
己
〕故
。
《對
法
》
〔卷
三
，前
文
〕等
云
：
『
〔有
〕漏
〔煩
惱
〕所
隨
〔逐
， 

即
〕謂
〔有
漏
善
等
法
隨
〕逐
，
〔
一
如
彼
餘
〕他
地
者
，但
言
〔有
〕漏
隨
〔逐
〕
， 

不
言
〔繫
〕縛
他
地
，復
不
相
增
益
故
。』
〔又
言
〕
『

倶
生
倶
滅
』
〔者
，目
的
為
〕 

簡
〔別
於
〕前
後
〔引
〕發
。
『相
增
益
』者
，互
為
緣
〔而
〕相
生
〔之
〕義
。
〔此
是
〕 

正
解
『
(有
)
漏
』
〔之
〕義
，
〔而
〕簡
〔別
於
〕
『無
漏
』
〔之
〕法
。
(按
：
『自
 

身
』
者

，
簡
別
個
別
以
外
的
他
身
，
因
為
他
身
不
能
使
自
己
成
為
有
漏
故
。
『現
行
』
者

， 

簡
別
非
是
煩
惱
的
種
子
，
因
為
種
子
尚
未
能
產
生
的
功
能
作
用
，
是
故
不
得
成
為
有
漏
故
。

『
倶
生
倶
滅
』
者

，
簡
別
過
去
、
未
來
的
煩
惱
引
發
，
而
亦
不
能
成
為
有
漏
故
。
『
互
相



增
益
』
者

，
是
說
由
前
六
識
煩
惱
業
力
，
招
感
第
八
識
的
異
熟
果
執
體
，
能
與
第
七
識
為
 

根
為
境
，
令
第
七
識
得
生
名
為
增
益
故
。
)
」

第
二
、
明
異
生
有
漏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由
此
〔有
漏
現
行
活
動
，
於
是
〕
熏
成
 

『有
漏
法
(的
)
種
(子
)
』
，後
時
〔彼
種
子
，得
到
〕現
起
〔現
行
，如
是
〕
，
『有
 

漏
』義
〔得
以
構
〕成
。
〔所
謂
：
『
(說
)明
異
生
(凡
夫
的
)有
漏
(之
義
)
』
〕
。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因
此
〕
有
漏
現
行
〔生
〕
起

〔活
動
〕
故

，
『熏
成
有
漏
(法
 

之
)種
(子
)
』
，後
時
善
、
〔無
覆
無
記
〕等
〔生
〕起
，
〔由
此
〕有
漏
義
〔得
〕成
。 

〔故
然
〕亦
非
無
始
無
因
，故
成
有
漏
；
亦
非
〔由
於
有
〕漏
種
〔子
隨
〕
逐

，故
成
有
漏
。
」 

第
三
、
明
有
學
有
漏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既
然
凡
夫
〕
異
生
，
〔熏
成
有
漏
法
 

種

，
後
時
現
起
，
有
漏
義
成
〕
，
既
然
，
〔則
彼
〕
有
學
〔熏
成
有
漏
法
種
，
後
時
現
起
， 

有
漏
義
成
〕
亦
爾
，
〔說
有
學
有
漏
〕
。
(按
•

.凡
夫
不
同
於
聖
者
的
生
類
，
故
名
為
『異
 

生
』
，
如
人
、
天
的
善
趣
，
及
地
獄
、
餓
鬼
、
畜
生
的
惡
趣
•，至
於
聖
者
的
『有
學
』
， 

當
知
包
括
初
果
、
二
果
、
三
果
身
中
的
『有
漏
之
有
學
』
。
)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『異
生
』

〔者

，
或
有
自
身
煩
惱

倶
生
倶
滅
、
現
行
煩
惱

倶



生

倶

滅
、
互
相
增
益
等
〕
三
種
，
〔如
是
異
生
〕
既
然
，
〔則
〕
『有
學
』
亦
爾
。
有
煩
 

惱

倶

故
，
〔彼
有
學
於
〕第
七
〔識
還
〕未
滅
〔時
〕
，餘
識
之
中
，必
無
煩
惱
與
〔布
 

施
等
〕
善

〔
心
〕

倶

故
；
〔如
是
既
然
餘
六
識
有
善
心
成
有
漏
，
則
明
知
必
有
第
七
識
煩
 

惱
的
『異
生
』
或

『有
學
』

倶

時
有
『有
漏
』
存
在
故
。
〕
」

第
四
、
明
無
學
有
漏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至
於
〕
『無
學
(聖
者
)
』
，
〔其
 

所
有
之
〕有
漏
〔異
熟
根
身
〕
，雖
〔然
是
〕非
〔有
〕漏
〔與
現
行
煩
惱
〕

倶

，
〔但
是
〕 

而
從
先
時
〔彼
〕有
漏
〔異
熟
〕種
〔子
之
所
生
〕起
，
〔並
且
一
直
到
金
剛
喻
定
之
無
 

間
道
(
即
可
斷
除
極
微
細
之
煩
惱
而
可
達
到
小
乘
阿
羅
漢
果
，
及
於
大
乘
佛
果
)
，
後
異
 

熟
根
身
果
體
才
能
得
空
，
所
以
其
間
〕
『故
成
有
漏
』
。
〔既
然
還
有
『有
漏
舊
種
』
， 

說
明
『無
學
聖
者
』
仍
有
『有
漏
』
的
異
熟
根
身
，
則
〕
於
理
無
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為
會
〔於
〕前
〔時
之
〕疑
，
『無
學
(聖
者
)
，有
漏
(異
 

熟
根
身
)
，雖

(然
是
)
非

(有
)
漏

(與
現
行
煩
惱
)

倶

，
(但
)
而
猶
先
時
有
漏
(異
熟
) 

種

(子
生
)
起

，故
成
有
漏
』
。
《對
法
》
第
三
〔卷
〕
云
：
『漏
種
類
者
，
〔謂
阿
羅
漢
(無
 

學
聖
者
，
於
現
世
惑
業
，
雖
已
斷
盡
一
切
煩
惱
，
但
尚
餘
有
漏
五
蘊
之
身
)
，
有
漏
諸
蘊
，



前
生
煩
惱
所
起
故
〕
，
謂
無
學
身
(之
)
諸
有
漏
法
。
』
以
先
有
漏
〔活
動
〕
，後
名
〔為
〕 

『
(漏
)
種
類
』
。
〔至
於
〕小
乘
等
〔則
〕不
然
，
〔因
為
彼
主
張
〕先
無
有
漏
種
子
， 

故
今
亦
非
〔有
〕
『
(漏
)種
類
』
。」

(E)
總

結

：

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因
為
〕由
有
〔第
七
〕末
那
〔識
〕恒
〔常
生
〕 

起
我
執
，令
善
、
〔無
覆
無
記
〕等
法
〔可
以
〕有
漏
〔之
〕義
〔得
〕成
。
〔於
〕
此
 

〔第
七
染
污
的
末
那
〕
意

〔識

，
假
〕
若
無
〔有

，
則
〕
彼

〔
一
切
善
法
所
構
成
的
有
漏
， 

亦
〕定
非
有
，
〔是
〕故
〔得
〕知
，
〔必
有
區
〕別
〔於
六
識
之
外
〕
，有
此
第
七
〔染
 

污
末
那
意
〕識
〔的
存
在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第
三
、
總
結
。
〔故
知
〕
若
有
第
七
〔末
那
意
識
〕
，
恒
起
 

我
執
，
故

〔能
令
〕
善
等
法
，
成
有
漏
〔義
〕
也

。
即
是
《攝

(大
乘
)
論

.
(
無
性
釋
)
》 

〔
卷
一
所
言
，
若
說
別
有
常

倶
起
心
〕
，
我
執
〔
所
依
，
故
〕
不
有
失
。
〔
…
…
謂
若
不
 

說
有
(第
七
)
染
污
意
(識
)
，於
一
切
時
，
(則
)
義
不
(能
)
符
順
…
…

。
又

《攝
論
》 

『我
執
不
有
失
等
』
者
〕
，
望
此
〔之
文
，
與
彼
第
六
卷
文
大
同
•，其
中
委
曲
而
徵
逐
者
， 

則
彼
不
及
於
此
，
故
言
〕
『極
差
』

(按
：
故
說
『極
為
差
別
』
)
。
」



【注
釋
】

①
 

窺

基

《述
記
》
所

謂

r

不
言
有
學
等
，
以
彼
無
漏
善
心
，
無
我
執
故
」

。
所

言

「彼
無
漏
善
心
，
無
我
執
」
者

，
小
 

乘
佛
教
包
括
「有
學
」
及

「無
學
」
之

「
四
向
與
四
果
」
。
彼

「有
學
」
有

「預
流
向
」
、
「
預
流
果
(須
陀
洹
)
」

(
而
指
已
斷
三
界
分
別
煩
惱
，
而
能
參
預
聖
者
之
流
)
'
「

I

來
向
」

、
「

I

來

果

(斯
陀
含
)
」

(
而
已
斷
除
欲
 

界
九
品
中
的
前
六
品
之
俱
生
煩
惱
，
於

人

、
天
往
還

I

次
即
可
證
得
「阿
羅
漢
果
」
)
、
「不
還
向
」

、
「不
還
果

(阿
那
含
)
」

(而
已
斷
盡
欲
界
九
品
中
最
後
三
品
的
俱
生
煩
惱
，
不
再
返
回
欲
界
受
生
)
、
及

「
阿
羅
漢
向
」
；
 

如

是

「
四
向
三
果
」

，
其

「有
學
階
段
」

，
未
能
全
部
斷
除

I

切
煩
惱
，
尚
未
能
臻
於
最
後
的
「
阿
羅
漢
果
」
。
至
 

於

「無
學
」
者

，
名
為
第
四
果
「阿
羅
漢

(
a
r
h
a
t
-
p
h
a
l
a
)

」

，
已
斷
盡
欲
界
、
色
界
 '
無
色
界
的

|

切
分
別
及
俱
 

生
的
煩
惱
，
而
證
入
涅
槃
，
具
備
應
斷
(
一
切
煩
惱
)
、
應

供

(接
受
人
、
天
最
上
供
養
)
、
及
應
不
受
(
不
再
於
 

三
界
受
生
)
三
義
。
如

此

「有
學
」
及

「無
學
」

，
都
能
俱
備
「無
漏
善
心
，
而
無
我
執
」

。

②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■
•
「
《疏
》

『雜
染
相
狀
，
通
三
性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由
有
第
七
識
我
執
故
，
令
六
識
口

(疑
：
六
識
中
)
所

行

(布

)
施

、
(持
戒
)
等

，
不
能
亡
相
(按
：
不
能
無
相
狀
)
。
『相
』
即
雜
染
六
識
三
性
 

心
中
皆
有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八
二
。

③

 

《攝
大
乘
論
.
無
性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(布

)
施

、
(持
戒
)
等
善
位
，
亦
有
我
執
，
常
所
隨
逐
；
自
謂
我
能
修
行



(布

)
施

等

，
非
離
無
明
我
執
隨
逐
，
非
離
依
止
而
有
無
明
，
是
心
法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三
八
四

(
下

)
。

④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第
六
識
作
我
執
(修

)
行

(布

)
施
等
相
(狀

)
，
由
第
七
識
我
執
為
本
，
舉
本
 

顯
末
，
亦
不
違
論
。
(
《述
記
》
疏

言

，
而

)
斷
後
勝
，
相
行
顯
故
，.
《攝
論
》
意

也

。
問
：
施
等
善
心
，
寧
有
我
 

執
？
答
■■閒
雜
生
(起

)
故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.
頁
八
九
六
。

⑤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I

云
：

「又
復
意
識
染
污
末
那
以
為
依
止
，
彼
未
滅
時
，
相
了
別
縛
，
不
得
解
脫
；
末
那
滅
 

已

，
相
縛
解
脫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•
頁
五
八
〇

(
下

)
。

⑥
 

無

著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七
云
：

「復
次
前
說
，
意
識
依
染
污
意
生
。
意
未
滅
時
，
於
相
了
別
縛
，
不
得
解
脫
。 

若
意
滅
已
，
相
縛
解
脫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五
六
六
(
下

)
。

⑦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：

『據
親
生
識
語
』
者

，
以

『第

七

(末
那
識
)
為
第
六
(意
識
)
為
親
 

生
依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八
三
。

⑧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「
《疏
》
：
『
既
爾
，
二
乘
染
末
那
滅
等
』
者

，
二
乘
『
入
生
空
觀
』
〔時

〕
，第
七
(末
 

那
識
)
與
法
執
相
應
.，雖
與
法
執
相
應
，
(但

)
望
二
乘
，
不
名
為
染
；

(只
有
)
但
以
我
執
無
故
，
名
為
染
滅
。 

何
故
五
識
仍
有
相
縛
？
答
：
如

《疏

»
(

按
：
由

(第

)
七

(末
那
識
)
中

，
(有
其
)
法

執

，
雖

(然

)
非

(有

)



縛
體
，
(但
是
)
執
有
相
故
，
是
先
我
執
所
引
生
故
，
令
識
等
相
縛
不
(能
解
)
脫

。
若
斷
法
執
已
，
相
縛
便
(能
 

解

)
脫

)
。
《疏
》
：
或

『由
因
類
相
縛
猶
在
』
至

『
(生

空

、
我
空
智
)
應
亦
有
相
縛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謂

(無
學
 

位

，
即

)
因
位
五
識
，
由

(第

)
七

(識

)
而
有
相
縛
，
乃
至
無
學
果
位
，
雖
無
染
(第

)
七

(識

)
而
是
自
類
， 

亦
起
相
縛
(按
：
自
類
因
果
，
同
類
因
與
等
流
果
。
由
前
時
自
身
之
同
類
因
，
即
得
後
時
自
身
之
等
流
果
)
。
言
不
 

爾
者
，
若
不
取
因
類
解
，
唯
取
第
七
(識

)
有
法
執
名
相
縛
爾
者
，
即
二
乘
無
漏
智
，
即
第
七
(識

)
有
法
執
，
皆
 

有
相
縛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八
三
。

⑨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■
•
『有
分
別
相
』
者

，
有
漏
心
緣
境
忘
生
，
分
別
不
了
，
被
相
所
拘
，
故
 

名
相
縛
。
無
漏
見
分
，
不
著
於
相
，
故
不
被
相
縛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
頁
二
八
三
。

⑩
 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：

『或
所
縛
見
(分

)
』
至

『
且
名
相
縛
』
者

，
此
說
相
縛
，
見
體
狀
易
 

彰
所
由
，
謂
所
縛
『見
分
』
是
非
量
，
或
是
比
量
，
與
執
相
應
，
比
度
解
故
。
言
能
縛
『相
分
』

，
通
於
內
外
•，內
 

即
根
境
，
外
即
真
境
也
。
由
能
所
縛
中
，
有
種
種
相
，
狀
易
彰
故
，
但
言
相
縛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 

頁
二
八
三
。

韓
鏡
清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五
：

「本

論

《述
記
》
卷
五
四
云
：

『緣

I

切
境
，
非
皆
證
解
或
比
量
故
。
若
善
、 

無
覆
無
記
心
中
，
唯

現

(量
或
)
比
量
•，其
染
污
心
，
亦
通
非
量
。
所
以
相
縛
，
能
拘
礙
見
(分
及
相
分
)
，
不
令



明
淨
，
不
令
證
知
，
故
有
別
也
。

I

切
有
漏
法
能
縛
見
分
者
，
皆
名
相
縛
。
』
」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 

I

九

I

五

。

⑪
韓

鏡

清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五
：

「本

論

《述
記
》
卷
五
四
云
：

『若
爾
，
自

證

(分
能
)
緣

見

(
分

，
而
見
分
 

亦
能
)
縛
自
證
(
分

)
耶
？
有
義
：
亦
縛
，
有
漏
類
故
。
有
義
：
彼
非
，
不
同
見
分
緣
於
相
(
分

)
故

，
彼
外
取
故
， 

通
諸
量
故
。
此
自
證
分
緣
見
分
時
，
非
外
取
故
，
唯
是
現
量
作
證
相
故
。
若
爾
，
第
八
識
等
，
現
量
心
相
分
應
非
相
 

縛
體
！
由

此

，
見
分
亦
縛
自
證
(分

)
，
分
別
類
故
，
不
明
淨
故
，
見
分
漏
心
，
增
自
證
故
。
有
漏
相
縛
能
觀
心
， 

名
為
相
縛
，
非
謂
相
者
(按
：
相
只
)
是
相
分
也
。
《
(密
嚴
)
經
》
說

「所
取
能
取
」
者

，
即
是
四
分
互
相
縛
義
。 

不
爾
，
見
分
便
非
相
縛
，
自

證

(分

)
緣
時
，
不

名

(為

)
相
分
故
。
』

《樞
要
》
卷
下
云
：

『
又

相

(分

)
縛
見
 

(
分

)
，
故

名

『相
縛
』
，
見

(
分
)
縛

相

(
分

)
，
名

『見
縛
』
。
見

(分

)
不

明

(自

)
證

(分

)
，
不
自
在
， 

故
由
相
縛
。
相

(
分

)
無

能

(有
自
)
證

(分
之
)
自
在
力
，如
何
說
見
(分

)
縛
於
相
(分

)
？
不
爾
，如
何
(
《密
 

嚴
經
》
說

)
所
取
、
能
取
纏
？
』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
I

九

-
六

。

⑫

《攝
大
乘
論
•
無
性
釋
》
卷

一

云

「應
正
道
理
如
說
：

『
如
是
染
污
意
，
是
識
之
所
依
•，此
未
滅
識
縛
，
終
不
得
 

解
脫
。
』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•
頁
三
八
四
(
下

)
。

⑬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五

-
，
同
於
注
釋
⑤

。



⑭

《攝
大
乘
論
.
無
性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於
一
切
時
，
義
不
符
順
，
施
等
善
位
，
亦
有
我
執
，
常
所
隨
逐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三
八
四
(下

)
。

⑬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論
》

(言

)
：

『非
由
他
惑
，
成
有
漏
者
』
，
(

I

切

)
有
宗
云
■•世
尊
身
雖
 

諸
漏
已
盡
，然
由
他
惑
緣
而
成
有
漏
。
如

《鴦
掘
摩
羅
(經

)
》
於
佛
生
瞋
，
如
此
人
於
佛
，
由
此
世
尊
亦
成
有
漏
。 

故
作
此
破
：

『非
由
他
惑
成
有
漏
故
』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八
四
。

⑯
韓
廷
傑
《成
唯
識
論
校
釋
》
云
：

「
『隨
眠
』

，
對
於
大
乘
和
小
乘
有
不
同
解
釋
。
小
乘
佛
教
說

I

切
有
部
認
為
是
 

煩
惱
的
異
名
。
貪

、
瞋

、
癡
等
煩
惱
隨
逐
有
情
而
不
離
，
故
稱
為
『隨
』
■，煩
惱
幽
微
而
難
了
知
，
猶
如
睡
眠
，
故
 

稱

為

『眠
』

。
大
乘
唯
識
宗
認
為
隨
眠
是
煩
惱
障
和
所
知
障
的
種
子
，
隨
逐
有
情
而
眠
伏
於
阿
賴
耶
識
之
中
，
故
稱
 

隨
眠
。
〔
一
九
〕
詳
見
本
書
卷
九
。
」
見

《成
唯
識
論
校
釋
》
頁
三
二
六
。

⑰
安

慧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(對
法
)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漏
所
縛
者
，
謂
有
漏
善
法
，
由
漏
勢
力
招
後
有
故
。
漏
所
 

隨
者
-
謂
餘
地
法
，
亦
為
餘
地
諸
漏
粗
重
所
隨
逐
故
。
漏
隨
順
者
，
為
順
決
擇
分
。
雖
為
煩
惱
粗
重
所
隨
，
然
得
建
 

立
為
無
漏
性
，
以

背

I

切
有
順
彼
對
治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I

 
.
頁
七
〇
六
(下

)
。

⑬
窺

基

《成
唯
識
論
掌
中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
下
文
雖
由
煩
惱
引
施
等
業
而
不
俱
起
，
非
有
漏
正
因
，
即
顯
緣
等
， 

非
有
漏
正
體
。
(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)
六
十
五
說
，
現
量
所
行
，
有
所
緣
縛
。
其
清
淨
色
、
不
相
應
'
善

及

I

分



無
記
心
、心
所
，非
有
所
緣
縛
，但
由
隨
眠
(種
子
)
名

(為

)
有
漏
。與
煩
惱
種
俱
者
，此
依
別
義
，亦
不
相
違
等
。 

廣
說
太
精
，
應
取
彼
會
，
即
顯
五
境
，
有
所
緣
縛
，
餘
根
心
等
，
即
無
是
義
，
但
顯
與
此
表
有
漏
俱
言
相
順
，
然
與
 

(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)
五
十
九
斷
二
縛
義
相
違
。
由
此
所
緣
縛
有
二

：

I

 
、
親
：
唯
現
量
所
行
，
二

、
疏
：
即
淨
 

色
等
。展
轉
心
境
互
相
增
故
。言
淨
色
、善

心

、

I

分
無
記
等
非
有
所
緣
縛
者
-據
親
相
分
非
故
。此
論
《
(成
唯
識
) 

論
》
下
第
八
(中

)
等
說
二
縛
斷
等
者
，
依
疏
義
說
，
不
爾
，
便
與
二
論
相
違
。
更
勘
和
會
。
既
言
雖
由
煩
惱
引
施
 

等
業
而
非
正
因
，
我
能
行
施
，
明
但
相
縛
，
非
有
漏
因
。
如
斷
緣
縛
，
雖
斷
見
道
及
修
(道
之
)
前

八

(地

)
以
未
 

全
盡
，
不
名
為
斷
，
有
漏
應
然
。
如

緣
I

色

，
五
識
及
意
二
所
緣
縛
，
並
以
第
七
識
與
漏
俱
言
，
要
至
金
剛
(定

)
， 

方
可
斷
盡
。
此
如
修
道
初
品
所
斷
，
雖
亦
為
後
八
品
惑
縛
，
然
得
名
斷
，
以
自
力
強
故
。
有
漏
，
亦
爾
。
緣

縛

、
相
 

應

，
二
力
增
上
，
故
說
未
斷
第
七
-
亦
名
為
斷
。
若
爾
，何
故
前
二
既
勝
，
何
故
不
為
有
漏
正
因
-
而
取
『漏
俱
』
？
 

或
復
縛
據
二
縛
，
有
漏
據
『漏
俱
』
。
斷
依
二
縛
，
故
可
說
斷
，
不
約
漏
俱
說
斷
，
亦
不
相
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 

卷
四
三
.
頁
六
四
〇
(中

、
下

)
。

⑲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：

『雖
亦
由
之
發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第

六

(識

)
行

(布

)
施

時

，
雖
由
當
 

識
中
前
我
愛
等
引
發
，
而
不
俱
起
，
但
是
傍
因
，
非
正
因
也
。
『即
他
緣
縛
，
亦
傍
因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雖
自
行
(布

) 

施

等

，
若

他

(人

)
煩
惱
心
緣
縛
時
，
亦
是
傍
因
，
非
正
因
也
。
若
為
正
因
，
要
順
俱
起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

七

九

•
頁
二
八
四
。

⑳
如
注
釋

⑫

。

㉑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
四

云

「應
正
解
云
：
由
前
六
識
煩
惱
業
力
招
第
八
(識

)
，
能
與
第
七
(識

)
為

根

(
及

) 

為
境
，
令

(第

)
七

(識

)
得
生
，
名
增
益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.
頁
八
九
六
。

@
窺

基

《成
唯
識
論
掌
中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無

始

(自
然
)
法
爾
種
子
，
不
曾
現
起
與
第
七
(識

)
俱

，
云
何
得
 

成
有
漏
？
不
要
現
行
與
第
七
(識

)
惑

俱

，
方

名

『有
漏
』

。
若
種
、
若
現
，
無
始
皆
與
第
七
(識

)
惑

俱

，
互
相
 

增
益
，相
隨
順
故
，並
成
『有
漏
』
。非

無

『
(有

)
漏
種
(
子

)
』
亦
能
隨
順
。
又
言
：

(自
然
)
法
爾
不
要
(第

) 

七

(識

)
俱

，
非
法
爾
者
必
俱
增
益
，
然

(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第

)
六
十
五
(卷

)
等

『有
漏
』

、
『無
漏
』
等

， 

如

下
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)
第
八
卷
釋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
頁
六
四
〇

(
下
)
。

㉓

韓
鏡
清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五
云

：

r
 (異
生
三
種
)
：
即
自
身
煩
惱
俱
生
俱
滅
、
現
行
煩
惱
俱
生
俱
滅
、
互
相
 

增

益

(等
三
種
)
。
」
見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
五

.
頁
一
九
二
六
。

㉔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：

『有
學
亦
爾
』
至

『與
善
俱
故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有

學

(於

)
第

七

(識

) 

未

滅

(時

)
，
有
煩
惱
俱
也
。
第

七

(識

)
若
無
時
，
(則

)
餘
識
之
中
，
必
無
煩
惱
與
(布

)
施
等
善
心
俱
故
；
 

既
餘
識
善
心
成
有
漏
，
明
知
必
由
第
七
(識

)
煩
惱
俱
時
也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
頁
二
八
五
。



又
演
培
《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》

(
三
)
云
：

「有
人
問
道
：
無
始
所
有
的
法
爾
種
子
，
從
來
不
曾
現
起
與
第
七
末
那
識
 

同
時
俱
有
，
(
如
何
)
可
以
說
為
得
成
有
漏
？
答

(
云
)
：

『有
漏
』
之
所
以
成
為
有
漏
，
不

I

定
需
要
現
行
與
第
 

七
識
的
煩
惱
俱
有
方
可
，而
是
不
論
種
子
與
現
行
，無
始
以
來
，皆
與
第
七
識
的
煩
惱
俱
有
，而
且
彼
此
互
相
增
益
、 

互
相
隨
順
，
自
然
就
皆
成
為
有
漏
；
至

於

『無
漏
種
』
與
第
七
識
惑
不
相
隨
順
，
自
然
保
持
其
之
『無
漏
』
狀
態

， 

(
而

)
不
會
變
成
『有
漏
』

。
還
有
一
種
說
法
：
種

子

『有
法
爾
』
與

『非
法
爾
』
的
兩
種
：
假

定

『是
法
爾
本
有
 

的
種
子
』

，
自
不
需
要
與
第
七
識
俱
.，設

若

『
不
是
法
爾
本
有
的
種
子
』

，
(則

)
必
與
第
七
(末
那
)
識

俱

，
而
 

互
相
增
益
的
成
為
有
漏
。
」
見

《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》

(
三
)
頁

I

 I

 I
.

。

@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•
•
「
《疏
》
：

『為
會
前
疑
』
者

，
生
下
文
解
，
前
非
由
『他
惑
成
有
漏
義
』

(之

) 

疑

。
」
同
注
釋

㉔

。

⑳
安

慧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(對
法
)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漏
種
類
者
，
(按
：

『漏
種
類
』
者

，
謂
阿
羅
漢
無
學
聖
 

者

，
於
現
世
惑
業
，
雖
已
斷
盡
一
切
煩
惱
，
但
尚
餘
『有
漏
』
色

、
受

、
想

、
行

、
識

『
五
蘊
』
之

身

，
此
亦
由
前
 

世
煩
惱
所
引
起
，
名
之
為
『漏
種
類
』
)
，
謂
阿
羅
漢
有
漏
諸
蘊
，
前
生
煩
惱
所
起
故
，
五
取
蘊
、
十
五
界
、
十
處
 

全
及
三
界
、
二
處
少
分
是
有
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七
〇
六
(
下
)
。

㉗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八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：

『漏
種
類
』
者

，
謂

『
阿
羅
漢
有
漏
蘊
』

，
前
生
煩
惱
所
起
故
也
。
意



說
：

『無
學
諸
有
漏
法
』

，
有
漏
善
等
，
從
前
有
漏
種
子
生
故
，
得
成
有
漏
。
意
說
：
皆
由
前
時
第
七
(識

)
、
我
 

見
等
與
(第

)
六
識
中
，
三
性
心
俱
，
熏
有
漏
種
，
後

時

(於

)
無

學

(活
動
)
身
中
，
『有
漏
』
方

成

，
是
前
有
 

『漏
種
類
』
也

。
若
小
乘
不
許
有
第
七
識
與
六
識
心
等
俱
者
，
復
至
後
時
心
等
起
如
何
成
有
漏
(
耶

)
？
亦
不
得
言
 

是

『漏
之
種
類
』
也

。
」
同
注
釋

㉔

。

㉘

演

培

《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》

(
三
)
云
：

「
『由
』
於

『有
』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，
對
所
緣
的
第
八
見
分
，
『恒
』
常
 

生

『起
我
執
』
從
未
間
斷
，
致

『令
』
前
六
識
所
修
的

I

切

『善
等
』

，
雖
不
與
煩
惱
俱
起
，
但
它
的
『有
漏
義
』 

仍
然
得
以
『成
』
立

。
『此
』
染
污
末
那
『意
』
假

『若
』
是

『無
』
有
…
…

『彼
』

I

切
善
法
的
成
為
有
漏
，
也
 

就

決

『定
』
不
可
得
，
所
以
說
『非
有
』
。
由
是
之
『故
』
，
可

以

『知
』
道

，
於
六
識
外
，
必

須

『別
有
此
第
七
』 

末

那

『識
』
俱
生
我
執
，
與
善
及
無
覆
無
記
二
心
為
有
漏
因
，
使
之
成
為
有
漏
。
」
見

《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》

(
三
) 

頁
一
 
一 

I

 至
 I

 
一 

I
I

。

㉙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若
說
別
有
常
俱
起
心
，
我
執
所
依
，
此
無
過
失
。
又
一
切
時
，
我
執
隨
逐
，
不
 

應
道
理
；
謂
若
不
說
有
染
污
意
，
於

I

切
時
，
義
不
符
順
。
施
等
善
位
，
亦
有
我
執
常
所
隨
逐
，
自
謂
我
能
修
行
施
 

等

。
非
離
無
明
，
我
執
隨
逐
。
非
離
依
止
而
有
無
明
，
是
心
法
故
，
此
所
依
止
離
染
污
意
，
定
無
所
有
。
非
即
善
心
 

是
無
明
依
，
應
正
道
理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.
頁
三
八
四
(
下

)
。



㉚

智

周

《成
唯
識
論
演
祕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
『即

是

《攝
論
》
我
執
不
有
失
等
』
者

，
此
文
與
彼
第
六
大
同
。
其
中
委
 

曲
而
徵
逐
者
，
彼
不
及
此
，
故

言

『極
差
』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
頁
九
〇
五
(上

)
。



壬

三

、
結
會

【論
文
】
證
此
識
有
理
趣
甚
多
，隨
《攝
大
乘
》
略
述
六
種
①
，諸
有
智
者
，應
隨
信
學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，
第
三
結
會
。
今
且
隨
《攝
大
乘
》
第
一
說
有
六
證
，
結
前
也
。
理
第
 

三
文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有
經
中
說
六
識
者
，
應
知
彼
是
隨
轉
理
門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說
八
識
，
何

故

《
阿
含
經
》
等
中
，
說
有
六
識
？
總
第
三
文
也
。
此
有
二
 

義

：
一
、
隨
轉
理
門
，
依
小
根
器
，
未
建
立
於
第
七
、
八
者
說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或
隨
所
依
六
根
說
六
，
而
識
類
別
，
實
有
八
種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第
二
解
，
依
不
共
根
、
不
共
境
，
故
說
有
六
種
，
非
謂
盡
理
，
而
識
類
別
 

實
有
八
種
.，大
乘
之
中
，
於
處
、
界
門
中
，
不
開
識
者
，
以
此
理
通
②
，
第
 

八
卷
中
，
當
廣
證
理
。
上
來
已
解
第
二
能
變
。

【解
讀
】
(壬
一
)
、引
二
教
證
有
第
七
識
，
(壬
二
)
、引
六
理
證
有
第
七
識
，其
詳



已
說
：
自
下
為
(壬
三
)
、第
三
結
會
。

㈠

結
成
證
義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若
要
〕
證

〔明
〕
此

〔第
七
末
那
染
污
意
〕 

識
有
理
趣
甚
多
，隨
〔順
〕
《攝
大
乘
(論
)
》
〔卷
一
〕略
述
六
種
，
〔彼
〕諸
有
智
者
， 

應

〔當
〕
隨

〔順
〕
信

〔解
〕
學

〔習
，不
應
予
以
否
定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自
下
，
〔壬
三
〕
、第
三
結
會
。今
且
隨
〔順
〕
《攝
大
乘
 

(論
)
》
〔卷
〕第
一
，說
有
六
證
二
以
作
〕總
〔結

S

〔文
〕也
二
於
此
其
〕理
〔說
〕 

第
三
文
。
」

㈡

隨
轉
理
門
說
■■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然

〔而
依
小
乘
經
教
，方
便
隨
俗
，假
所
施
 

設
〕
，有

〔彼
〕
經

〔教
之
〕
中
，說

〔為
〕
六
識
者
，應
知
彼
是
隨
轉
理
門
(按
：
所
 

謂

『
隨
轉
理
門
』
者

，
為
順
應
眾
生
的
善
巧
方
便
之
特
殊
情
境
，
例

如

心

理

、
質
素
等
等
， 

予
以
說
法
，
以
求
悟
入
佛
道
)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諸
法
〕
此
說
〔有
〕
八
識
，何
故
《阿
含
經
》
等
中
，說
 

有
六
識
〔耶
？
如
前
〕總
〔說
〕第
三
〔結
會
之
〕文
也
。
〔今
〕此
〔可
〕有
二
義
：
一
、 

隨
轉
理
門
〔
說

，
二

、
依
不
共
根
境
說
。
所

謂

『
隨
轉
理
門
說
』
者

，
為

〕
依

小

〔
乘

〕
根

器

，



未
建
立
於
第
七
〔識
及
第
〕
八

〔識
〕
者
，
〔因
此
〕
說
故

。J

㈢
依

不

共

根

境

說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或

〔是
〕
隨

〔
順

〕
所
依
〔不
共
〕
『六
 

根
、
(六
境
)
』
〔而
〕
說

『六

(識
)
』
(按
：
世
人
依
六
根
、六
境
，各
各
皆
六
， 

而
都
是
不
共
，
所
以
隨
順
世
間
所
知
，
故
說
為
六
識
)
。
〔
因

此

，
『
隨
轉
理
門
說
』
及

『
依

 

不
共
根
境
說
』

，
是
故
不
能
盡
理
〕

，
而

識

類

〔
差

〕
別

，
實
有
八
種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於
〕
此

〔二
義
中
，第
一
、隨
轉
理
門
說
外
，今
有
〕
第
 

二
、
〔依
不
共
根
境
說
〕解
。依
『不
共
根
』
〔與
〕
『不
共
境
』
，故
說
有
『六
(識
)
』 

種

〔
類

，
但

是

〕
非
謂
盡
理
，
而
識
類
〔
差

〕
別

，
實

有

〔
阿

賴

耶

、
末

那

、
六
識
等
〕
八

種

。 

〔然
而
於
〕大
乘
之
中
，
〔若
〕於
〔十
二
〕處
、
〔十
八
〕界
門
中
，
〔而
或
〕不
開
〔顯
 

八
〕識
者
，
〔則
〕以
此
理
通
，
〔如
是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中
〕第
八
卷
中
，當
〔應
〕廣
〔說
〕 

證

理

。
上
來
已
解
第
二
能
變
。
」

【注
釋
】

①
無

著
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卷

I

 
•
■
「
(
從
六
種
證
明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存
在
)
。
復

次

，
云
何
得
知
有
染
污
意
？
 (
 I

者

)
、



謂

此

若

無

，
不

共

無

明

則

不

得

有

，
成

過

失

故

。

(
二

者

)

、
又

五

同

法

亦

不

得

有

，
成

過

失

故

；
所
以
者
何
？
以

 

五

識

身

，
必

有

眼

等

俱

有

依

故

。
(
三

者

)

、
又

訓

釋

詞

亦

不

得

有

，
成

過

失

故

(
按

：
思

量

名

『
意

』
故

)
。
(
四

 

者

)

、
又

無

想

定

與

滅

盡

定

，
差

別

無

有

，
成

過

失

故

■，
謂

無

想

定

『
染

意

』
所

顯

，
非

滅

盡

定

；
若

不

爾

者

，
此

 

二

種

定

，
應

無

差

別

。
(
五

者

)
'
又

無

想

天

，I

期

生

中

，
應

無

染

污

，
成

過

失

故

，
於

中

若

無

我

執

我

慢

。
(
六

 

者

)

、
又

一

切

時

，
我

執

現

行

現

可

得

故

，
謂

善

、
不

善

、
無

記

心

中

；
若

不

爾

者

，
唯

不

善

心

彼

相

應

故

，
有

我

、 

我

所

煩

惱

現

行

，
非

善

、
無

記

■，
是

故

若

立

俱

有

現

行

，
非

相

應

現

行

，
無

此

過

失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三I

 
. 

頁
二
二
三
(下
)
。

②
智

周

《
唯
識
演
祕
》
卷

四

末

云

：

「
『
大

乘

之

中

』
至

『
以

此

理

通

』
者

，
雖

八

識

別

總

得

名

『
意

』

-
以

對

六

境

，
 

故

合

為I

。
問

：
何
故
不
釋
十
八
界
耶
？
此

文

正

釋

，
故

《
疏

》
不

云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
四

三

•頁

九

〇

五

(
上

)
。
 

如

理

《
唯
識
義
演
》
卷

八

云

：

「
《
疏

》

：

『
於

處

門

中

，
不

開

識

』
者

，

『
以

此

理

通

』
者

，
問

：
何
故
於
十
二

 

處

中

，
不
開
識
耶
？
答

：
且

以

不

共

根

境

相

對

，
以

辨

於

處

，
總

名

言

處

-
不

論

於

識

也

。
至

(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)
 

第

八

卷

，
彼

彼

別

中

，
解

《
疏

》
剰

『
界

』
字

界

門

中

有

『
識

』
故

，
非

此

所

明

，
或

可

『
界

』
中

，
不

開

八

識

(
而

)
 

但

說

六

識

者

，
對

『
根

、
境

』
說

(
第

)
六

(
識

)

，
亦

應

無

妨

。
」
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
七

九

•
頁

二

八

六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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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：011-886-2-22190898 
電傳：011-886-2-22180728 

發 行加拿大安省佛教法相學會

電話：416-443-1835 
電傳：905-836-0859
電郵：buddhist_dharmalaksana@yahoo.ca

印 刷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07月第一版 

定 價精裝一套二冊加幣52元

mailto:buddhist_dharmalaksana@yahoo.ca
mailto:buddhist_dharmalaksana@yahoo.ca

